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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中，晚清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转型

时期。由于西力东渐，特别是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长期闭

关锁国的大门后，中国社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从而发生了“千

古变局”。面对这一“千古变局”，当时的中国人受到极大的震撼，不能不

思索“变局”之来由，但在认识上却很不一致：许多人认为，这是三千年未

有之“奇祸”，宜急筹“深 闭 固 拒”之 计；也 有 一 些 人 认 为，这 是“古 今 之 创

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它对于中国来说有害有利，“至危之所

乘，即至安之所乘”，“得其道而用之，亦是为中国之利”。后者从“千古变

局”的不利中看到了有利的因素，从外来挑战中看到了振兴中国的历史机

遇。他们的大声疾呼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推动了晚清社会改革运

动的兴起。

但是，晚清社会的改革之路是十分艰难曲折的，阻力重重，一波三折，

甚至往往遇到难以突破的障碍，所以，历次的改革虽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

动社会的进步，而终未能挽救中国日趋危亡的命运。其原因何在？其中

必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后人认真反思。本书前四章分别从以下四个方面

进行论述：

第一，近代化问题。近代化是晚清史的 主 题 之 一。晚清的近代化是

从军事近代化开其端的，具有反对西方列强侵略的爱国主义内涵。其指

导思想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开始，迄于９０年

代中期的３０年间，晚清的近代化运动走向高潮，也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成

果。应该看到，正由于此，１８７７年左宗棠才取得了收复新疆的伟大胜利，

１８８４年至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期间清军才取得了淡水大捷、镇南关大捷、镇

海保卫战等一系列重大胜利；也正由于此，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才

推迟了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发动。当时，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提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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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近代化纲领，其核心是“变法”，其目的则是“固

本治末”。这只能是一个较低层次的纲领。从中国本身看，它固然有着一

定的进步意义；而从世界范围看，它却是落后于时代的。观念上的这种落

差，造成当时中国海防观的严重滞后，成为９０年代甲午惨败的重要原因

之一。

第二，社会思潮问题。这是晚清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这里所

说的思潮，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乃是指反映晚清社会发展主流的具有近代

性质的思潮。自鸦片战争以降，迄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先

后出现了四大社会思潮，即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和民主革

命思潮。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引发了近代社会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

潮的萌生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战争则催发了洋务思潮的勃兴。其后爆

发的中日甲午战争，又在把维新变法思潮推向发展的高潮的同时，促成了

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中日甲午战争是一条重要的分水岭，它将晚清四

大社会思潮分为 前 期 的 海 防、洋 务 思 潮 和 后 期 的 维 新 变 法、民 主 革 命 思

潮，推动了前期思潮的不完全形态向后期思潮的完全形态转化。这种社

会思潮的依次演进，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主线，这也标志着中国的

民族觉醒已由逐步提高发展到了产生飞跃的程度。因此，不能不重视对

晚清社会思潮的探讨，从林则徐到孙中山，都应该给予科学的总结。

为了进行对比研究，第二章专列一节探析日本近代兴起的各种思潮，

如“兴亚”思潮、大亚细亚主义思潮等。日本近代盛行的这些主流思潮，其

性质究竟如何？这是值得认真探讨的。经过深入分析，可知这些思潮无

一不是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提供理论支柱的。明乎此，再反观中

国，便可知道，晚清的社会思潮都是以民族自卫和自强为思想核心，是为

了维护民族独立与自主发展的权力，是完全正义的。

第三，从洋务运动到瓜分危机的历史回顾。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

到９０年代中期的３０年，是历史赋予中国走向振兴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期，

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期间，远东国际

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国与俄国的对峙：英国已经在远东国际关系中居于

主导地位，它为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决不允许改

变既定的格局；俄国虽欲进入远东地区与英国争雄，无奈力有未逮，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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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隐忍不发，日后待机而动。这样，在这３０年间，中国的国际环境相对

稳定，没有出现重大的危机，这正是中国大力发展和振兴的大好时机。至

于所谓挑战，从国外来说，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除英、俄之外，还包

括法国等西方列强；一是东邻日本。后者自明治政府成立以来，以对海外

实行侵略扩张为既定国策，处心积虑谋我，逐渐成为最主要的挑战者。令

人遗憾的是，清朝当权者没有能够真正抓住这一百年难逢的历史机遇，在

外来挑战者面前败下阵来。甲午一战的悲惨结局，使整个神州大地陷入

了被瓜分豆剖的深刻危机。本书以专章论述这３０年稍纵即逝的历史过

程，就是因为其中有许多值得后人深思的地方。

第四，从教案到义和团运动的历史回顾。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一百

多年前的义和团运动，迄今仍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故有必要将此特

立专章论列。义和团的盲目排外自然是不能肯定的，但有论者却以此全

盘否定义和团运动，甚至给它扣上“反文明”的帽子，则是一种非历史的观

点。因为论者只是孤立地去看盲目排外这一现象，却不曾去深入探究现

象的本质，也不去问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何在，其历史背景是什么。必须

看到，义和团运动 是 在 遍 布 全 国 各 地 千 百 起 教 案 的 基 础 上 发 展 起 来 的。

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开始，教案在中国便频繁发生，决非偶然。因为教案实

是西方列强继军事侵略之后，又对中国实行宗教侵略的产物。所以，教案

的根本性质，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显而易见，义和团运动是晚清反洋

教斗争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总爆发，其根本性质并未改变，应属于反帝爱

国运动之列。至于义和团盲目排外的“灭洋”口号的提出，一方面反映了

当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现实，

一方面也表明团民们不具备科学的思想武器去分析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

与清政府的关系。这样，在“扶清灭洋”口号指导下的这场运动，只能走向

失败。我们今天应该以历史的态度来看待义和团现象，吸取必要的历史

教训。反之，不去全面考察义和团产生的背景及其发展为运动的来龙去

脉，只是一味地对广大团民的行为进行指责和攻击，是绝对不可取的。

本书第五章是人物专论，涉及多位中外历史人物。其中，有晚清重量

级的人物，如李鸿章和翁同龢；有学术界争议颇大的人物，如依克唐阿、丘

逢甲和毓贤；也有死于一桩冤案中的清军高级将领卫汝贵。此外，还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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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对晚清史有重大影响的外国人：一是为北洋海军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的英籍洋员琅威理；一是发动大规模侵华的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日本外

务大臣陆奥宗光。这些历史人物或早为人们所熟知，或不太为人们所熟

悉，书中则以新的视角进行揭示和论述，以期给读者以耳目一新之感。

晚清史研究是一 个 庞 大 的 课 题，涉 及 的 研 究 领 域 也 是 十 分 广 阔 的。

本书借古人读史治要之义，选取有关晚清史的若干重要问题或方面进行

探讨，以期达到钩沉致远，使后世真正有所借鉴，以显其有所启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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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清近代化与海防论的发展

一、晚清近代化的启动

中国的近代化始于何时？一般认为始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此说将中国

的近代化归结为反侵略战争失败的产物，是一种简单化的片面认识，也是不

符合历史事实的。应该看到，早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中国的早期近代化即

已开始启动了。１８４２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不但未曾促进中国早期近

代化运动的发展，反倒使其趋于式微而终至夭折。还必须看到，６０年代中期

开始的近代化乃是第二次启动，也不能说完 全 是 第 二 次 鸦 片 战 争 失 败 的 产

物，而主要是海防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理论转向实践的结果。

（一）林则徐与晚清近代化的启动

中国近代化所经过的历 程 与 西 方 发 达 国 家 有 着 显 著 的 不 同，即 它 的 启

动不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当 时 重 视 了 解 世 界 的 先 进 中 国 人

学习外国而引发起来的。这是近代 最 早 的 一 批 先 进 中 国 人，其 杰 出 的 代 表

人物就是林则徐。论者誉之为“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已经有人开始介绍有关世界的知识了。例如，康熙

时陆次云著《八纮译史》和《译史纪余》、雍正时陈伦炯著《海国闻见录》、乾隆

时郁永河著《裨海纪游》等书，或收有海外某些大国情况的摘录，或记述前人

和时人出入东西洋各地之耳闻目见。嘉庆以降，欧洲殖民者来华日趋频繁，

中国人对欧洲国家的记述因之渐多。如王大海所著《海岛逸志》和由谢清高

口述、杨炳南笔录而成书的《海录》，不仅记 述 了 欧 洲 人 的 政 治、法 律 情 况 及

风土人情，还介绍了欧洲人在医学以及包括 制 造 火 轮 船 在 内 的 工 业 和 科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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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进入道光朝后，最值得注意的是萧令裕所撰之《记英吉

利》，可算得上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有关英 国 国 力 和 动 向 的 最 详 细 的 记 述。

书中第一次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作了详尽而 具 体 的 介 绍，并 指 出 英 国 正 在 推

行其侵略扩张政策：“英吉利恃其 船 炮，渐 横 海 上，识 者 每 以 为 忧。”“国 俗 急

功尚利，以海贾为生，凡海 口 埔 头 有 利 之 地，咸 欲 争 之，于 是 精 修 船 炮，所 向

加兵。”还建议一面仿效英国船炮制 造，一 面 注 重 训 练 用 器 之 人 和 军 纪，“以

讲求用器之人与行军之纪律，尤为制御之要”。① 可见，萧令裕的《记英吉利》

实为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说之先声。但是，萧令裕的建议并未受到当道

者的重视。他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十年之后，患必及于江浙，恐前明倭

祸，复见于今日。”②果不其然，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由于长期闭关锁国的影 响，一 般 封 建 士 大 夫 对 中 国 以 外 的 世 界 不 但 毫

无所知，而且也是毫无兴趣的。时人批评他们竟“至今仍不知西洋”，③尤其

“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④ 皆非夸张之语。当时的

西方报刊曾以极其轻蔑的语气评论道：“中 国 官 府 全 不 知 道 外 国 之 政 事，又

少有人告知外 国 事 务，故 中 国 官 府 之 才 智 诚 为 可 疑，中 国 至 今 仍 旧 不 知 西

边。”“如在广 东 省 城，有 许 多 大 人 握 大 权，不 知 英 吉 利 人 并 米 利 坚 人 之 事

情。”⑤林则徐初到广州莅任时，他对外国的知识比一般官员也强不了多少，

还闹出一些笑话。但是，他的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像那些故步自封的封

建士大夫那样，认为外国的事情一概“与中国无涉”，“实 亦 无 从 探 考”，而 是

汲汲于探访 外 国 情 况，采 取 积 极 主 动 的 态 度 去 弥 补 自 己 的 贫 乏 的 世 界 知

识。⑥ 他了解外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侵略，因为“现值防夷吃紧之际，

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３５，第６—７ 页。

胡秋原主编：《近代中国对 西 方 及 列 强 认 识 资 料 汇 编》，第１ 辑 第２ 分 册，台 北，

１９７２ 年，第７６６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５１，第６ 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６４９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

年，第４１１—４１２ 页。

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６３ 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７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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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认识世界的主要渠道，除亲自调查访问外，主要是对外文书报的

翻译。例如，他组织翻译美国出版的Ｃｙ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ｏｆ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以《四 洲

志》作书名，不仅介绍了各国的经 济、地 理 和 军 事 力 量 等 情 况，还 叙 述 英、美

等国的政治制度，开近代中国人介 绍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政 治 之 先 河。特 别

是他在叙述美国的共和政体之后，还写了这样一段话：“故虽不立国王，仅设

总领，而国政操诸舆论，所言必施行，有善必上闻，事简政速，令行禁止，与贤

辟所治无异。此又变封建郡县之局而自成世界者。”①有研究者将其与原著

相对照，发现有关语句并非原著本 有，并 非 译 文，而 是 林 则 徐 在 修 改 定 稿 时

加上去的个人体会。② 后来，魏源在撰写《海国图志》时，对美国的政体多有

赞美之词，甚至认为“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③实际上是受了林则徐的影

响。这给受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窒息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点外界的民

主空气，应该说在当时具有启迪民智的意义，而且对晚清社会思潮的产生和

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林则徐也是一位非常务实的官员，他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要摸清敌

我双方的强弱形势。他从外文新闻纸了解到西人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评价很

低，如称：“论及中国海上水师之船，较之西洋各国之兵船则不但不能比较”，

且“不肯与外 国 人 在 海 面 打 仗，惟 有 关 闭 自 己 兵 丁 在 炮 台 内”。“自 知 不 善

战，故每事只用柔治，其防 守 之 兵，有 事 只 闻 炮 声 而 已。水 师 船 遇 西 洋 并 无

军器之商船，尚抵挡不住，何 况 兵 船？且 军 器 亦 多 废 铁 造 成，年 久 并 未 修 理

整新，火药则烟方出口，子即坠地矣”。“炮身又多蜂眼，所以时常炸裂，又引

门宽大，全无算学分寸，施放哪能有准？又用石头、铁片各物为炮弹，并用群

子、封门子皆粗笨无力”。④ 诸如此类的评论甚多，林则徐认为都是符合实际

情况的。他反复强调要承认敌强我弱的现实，认为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

其强”，“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而 中 国 师 船“震 于 英 吉 利 之 名”，

“一至夷界，则畏英夷之强，顾后瞻前”。⑤ 至于英军火炮之精良，更为清军所

①

②

③

④

⑤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１２ 帙，《四洲志》，第４２ 页。
陈华：《有关〈四洲志〉的若干问题》，《暨南学报》１９９３ 年第３ 期，第７６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１００ 卷本），《后叙》，第５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５２４、５４３ 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６７６、７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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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尘莫及。“彼之大炮，远 及 十 里 内 外，若 我 炮 不 能 及 彼，彼 炮 先 已 及 我，是

器不良也。彼之放 炮，如 内 地 之 放 排 枪，连 声 不 断，我 放 一 炮 后，须 辗 转 移

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它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

调百万貔貅，只恐供临敌之一哄”。正由于此，他 才 产 生 了“师 夷 长 技”的 思

想。他说：“查洋面水战，系 英 夷 长 技，如 夷 船 逃 出 虎 门 外，自 非 单 薄 之 船 所

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并再三强调“船炮水军之不可缺一”。①

根据制敌取胜的迫切需要，林则徐 在 研 究 西 洋“长 技”方 面 下 了 极 大 的

功夫。他曾组织编译有关西式大炮 瞄 准 发 射 技 术 的 书 籍，其 中 即 有 专 门 论

述重炮的内容。起初，为了尽早地掌 握 敌 人 先 进 的 作 战 手 段，又“恐 筹 炮 不

及，且不如法，则先购买夷炮”，②他先后购置了西洋大炮近２００门。随后又

仿造西洋大炮，仅在佛山一地便铸造了８０００斤大炮１４门。

但是，林则徐考虑 得 最 多 的 还 是 仿 造 坚 船 即 西 洋 战 舰 的 问 题。在 抗 英

斗争的实践中，他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不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是无

法抵御外来侵略的。并且多次指出：“窃 谓 剿 夷 而 不 谋 船 炮 水 军，是 自 取 败

也”；“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

“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

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 调 募 如 此 之 多，应 援 如 许 之 速？徒 守 于 陆，不 与 水

战，此常不给之势”。而且“今所向 无 不 披 靡，彼 已 目 无 中 华，若 海 面 更 无 船

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

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③他在这里所

说的“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所以，林则徐又是中国近代倡建海军

的第一人。

林则徐所构想的是这样一支海军：“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

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 千，南 北 洋 无 不 可 以 径 驶 者。”果 能 如 此，则“有 船

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

撤其九”。④ 然而，造船非仓促可成，为及早提高海上防御力量，他决定采取

①

②

③

④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９３、１７３、１９６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１８２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１９３、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２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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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船与造船并行的办法。他先购买了一艘英船“剑桥”号（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此船

原是美国旗昌 洋 行 商 船 改 装 的 一 艘 兵 船，装 有３４门 英 制 大 炮，排 水 量 为

１２００吨。此外，还购买了两艘２５吨重的帆舰和一艘小火轮。① 这是中国购

买西船之开端。与此同时，他还开始仿造西船。奏称：“今春检查旧籍，捐资

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②当时有西方人士曾目睹这种仿造的西船

下水，记述道：“１８４０年４月２５日，两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河面下水。这些船

都是按欧洲船式建造的，可能加入帝国海军了。”③这又开中国建造西式船只

的先例。

以师夷“长技”为方针 而 筹 办 外 海 战 船，是 林 则 徐 海 防 思 想 的 核 心。在

中国近代史上，是他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

极坚”④，不令外国人专擅，以期做到“防夷”和“制夷”。在当时说来，这是林

则徐海防思想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一思想的提出，开一代风气之渐，从

而导致了以仿造西船热潮为特点的海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

纵观中国社会早期近代化的发展，其突出的特点是，每次都是以造船筹

办海军为其开端的。也可以说，造船筹办海军，实际上是和晚清的近代化同

步的。当时的西方海军还处在由帆 舰 向 蒸 气 舰 过 渡 的 阶 段，尽 管 已 经 开 始

使用蒸气舰，也只是用于引导兵船、投 递 文 书 诸 项，其 所 拥 有 的 战 舰 仍 是 以

帆舰为主。林则徐所仿造的西船主 要 是 帆 舰 式 的，这 正 反 映 了 中 国 早 期 近

代化启动时期的特点。于此可知，林则徐所倡导和推动的海防运动，究其实

质乃是一场早期近代化运动。他成为中国发生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的早期

近代化运动的真正启动者。

（二）《南京条约》与中国早期近代化运动的夭折

海防运动作为中国早期 近 代 化 运 动 的 主 要 表 现 形 式，在 林 则 徐 的 大 力

倡导和亲自示范下，终于 启 动 起 来 了。当 时，一 些 有 识 之 士 起 而 应 之，于 是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Ｊ．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Ｎａｖ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８３９—１８９５，

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７，Ｐ１９．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８６５ 页。

戚其章：《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２ 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８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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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特别是广东、福 建 两 省，迅 速 掀 起 了 一 个 仿 造 西 式 战

船的高潮。

从１８４０年开始，广东便有不少爱国官绅激于保国卫乡的抗敌义愤，自动

捐资造船。如在籍户部员外郎许祥光捐造战船两艘，广州盐茶商、在籍刑部

郎中潘仕成捐造战船一艘，批验所大使长庆 和 广 州 知 府 易 长 华 各 集 资 承 造

战船一艘等等。其中尤以潘仕成捐造之船为最佳。此船“仿照夷船做法，木

料、板片极其坚实，船底全用铜片包裹”，船舱分３层，安２０００斤至４０００斤大

炮２２门，数百斤至１０００斤大炮１８门，共４０门。全船可容３００余人，共用工

料银１９０００两。逐日演放大炮，“炮手已臻娴熟，轰击甚为得力”。① 潘仕成

捐造之船，其船式和效能接近于中型西式帆舰，这表明当时仿造西式战船已

获得了初步成功。

在广东掀起造 船 热 潮 的 同 时，闽 浙 总 督 邓 廷 桢 也 开 始 仿 造 西 式 战 船。

１８４０年夏，他曾与钦差、兵部尚书祁隽藻、刑部右侍郎黄爵滋等联名上奏，建

议朝廷通筹熟计海防之 策。其 奏 称：“此 造 船、铸 炮 二 者，费 帑 需 时，计 似 迂

缓，实海防长久最要之策也。”主张广东、福建、浙江三省添造大战船６０艘，每

船安炮３０至４０门；再在福建、浙江二省添铸４０００斤至８０００斤大炮２００门，

分配应用。另外，江苏、山东、直隶、奉天各省应添船炮一处，亦应一律筹议。

通计船炮工料费用，约需数百万两。并针对当时造船铸炮“费帑”之说，申明

理由道：“臣等亦熟知国家经费有常，岂敢轻言添置？惟当此逆夷猖獗之际，

思卫民弭患之 方，讵 可 苟 且 补 苴，致 他 日 转 增 糜 费？ 且 以 逆 夷 每 年 售 卖 鸦

片，所取中国之财 不 下 数 千 万 两，今 若 用 以 筹 办 战 备，所 费 不 敌 十 分 之 一。

彼则内耗外侵，此则上损下益，权衡轻重，利害昭然。”②邓廷桢顶住了巨大的

压力和干扰，以实施其造 船 计 划。他 在 厦 门 创 设 船 厂，购 置 木 材，仿 照 西 船

建造了一艘３００吨的快速夹板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东南各省除纷纷仿造西式帆舰之外，还有

人开始试制火轮船。先是在１８４０年７月，嘉兴县丞龚振麟调到宁波，在海边

望见洋帆林立，继而了解到其中有火轮船“以筒贮火，以轮击水。测沙线，探

①

②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５３，第１７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１２，北平故宫博物院，１９３０ 年，第１２—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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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为各船向导，出没波涛，维意所适，人佥惊其异而神其资力于火也”。①

遂开始了仿制的试验。其后，晋江监生丁拱辰研究蒸气机的原理及其应用，

制成一台长４尺２寸、宽１尺１寸 的 小 火 轮 模 型，“放 入 内 河 驶 之，其 行 颇

疾”。② 歙县人郑复光又在丁拱辰模型图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写成《火轮船

图说》，详细地 讲 明“气 动 中 柱，则 边 柱 同 动，而 曲 拐 运 转 飞 轮”的 蒸 气 机 原

理，并解释了人们对火轮船逆风而行、“帆虽设而不用”的疑团：“殆谓寻常逆

风，他舟袖手，此可径 进，风 若 稍 顺，则 息 火 张 帆，未 尝 废 帆 不 用 也。其 巧 在

三角帆以破风，立版以破 浪，行 船 巧 在 轮，运 轮 巧 在 曲 拐。若 夫 风 浪 之 力 所

以大者，气法也；水火 之 力，亦 气 法 也。分 风 擘 浪，则 彼 气 之 力 失 气；火 炽 水

沸，则此气之力得势。彼失此得，其加减比例诚有不可拟议者，则逆风能行，

理有固然。”③到１８４２年春间，还有广州绅士潘世荣对制造火轮船甚感兴趣，

雇用洋匠造成了一艘蒸气船，虽形 模 粗 具，然“放 入 内 河，不 甚 灵 便”。于 是

准备全按洋轮之法，“雇觅夷匠仿式制造”。④ 当时这些仿制蒸气船的活动虽

还处于初步试验的阶段，然对于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来说，却具有非常重

要的实质性的意义。

但是，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却未能顺利地发展下去，反而初兴不久便

遭到了夭折。这 究 竟 是 什 么 原 因 呢？ 美 国 约 翰·劳 林 逊（ＪｏｈｎＪ．Ｒａｗｌｉｎ

ｓｏｎ）教授的解答是：“所有这些活动，无论是因袭仿制还是开展新的试验，总

的看都是一些分散而孤立的事件。对此，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并不是中国

没有足够的经费来支持试验，纵然相对地说 中 国 没 有 优 秀 轮 船 制 造 人 才 的

养成，也不是缺乏这方面的技艺。主 要 的 问 题 还 是 中 国 官 方 的 态 度 阻 碍 了

试验的进行。”⑤此说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中英《南京条约》的 签 订 影 响 了 上 述 造 船 活

动的继续运作。

确实，起初道光皇 帝 是 反 对 仿 造 西 船 的。如 果 说 对 各 省 自 发 捐 资 或 集

①

②

③

④

⑤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５５，第２ 页。

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卷４，第１３—１６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５４，第２、５—６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６３，第１６ 页。

ＪｏｈｎＪ．Ｒａｗｌｉｎｓ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Ｎａｖ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８３９—１８９５，

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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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仿造西船他还睁一眼闭一眼的话，那么对 拨 公 帑 仿 造 西 船 他 是 绝 对 不 同

意的。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是，当林则徐提出以粤海关关税之十分之一３００
万两制炮造船时，他竟大发雷霆，批曰：“一片胡言！”①这倒不完全是出于吝

惜经费，而是反映了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后来，道光皇帝追溯当初对英军

的认识时说：“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总因内地

师船大小悬殊，不能相敌，是 以 朕 屡 降 谕 旨，饬 令 将 军 督 抚，但 为 陆 守 之 计，

勿与海上交锋。”其实，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观点，也是绝大多数官员的普遍看

法。如称：“至逆夷习于水战，向来议者，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患。”甚至当英

军攻陷厦门后，有的官员仍认为：“惟 有 多 雇 壮 勇，预 备 陆 战，庶 以 我 所 长 攻

彼所短，可期制胜。”②在这种“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方针的指导下，

当然根本不会去考虑仿造西船的问题了。

但是，随着战争形势的进一步恶化，道光皇帝对造船一事的态度逐渐有

了变化。自英军占领厦 门 后，又 继 续 北 犯，先 后 攻 陷 定 海、镇 海、宁 波，内 外

臣工皆提不出切实的御敌之策。到１８４１年１２月上旬，道光皇帝鉴于英军主

力北上侵扰浙海，拟用釜底抽薪之 计，谕 令 靖 逆 将 军 奕 山 等 趁 机 规 复 香 港。

并严厉斥责说：“乃竟袖手旁观，隐忍苟安，不图攻剿之谋，只为退缩之计，老

师糜饷，是诚何心！”③翌年１月初，再次严饬奕山等“及时进兵，收复香港”，

并警告其再若“置若罔闻”，“惟有执法从事”。④ 在这种情况下，奕山才不得

不据实情回奏：“水师例修之船，止可捕盗，不能御夷”；“与之争胜于外洋，既

难操必胜之权，而中国元气为之大损”。并奏明现有在籍候补郎中潘仕成捐

造战船一只，仿照西船做法，一俟其竣工，即用于保护虎门，“再行进战，收复

香港”。⑤ ３月中旬，浙 江 巡 抚 刘 韵 珂 因 扬 威 将 军 奕 经 连 遭 败 绩，向 朝 廷 建

议：“水战尤为该逆之所习，我欲制其死命，必当筹海洋制胜之策。”⑥并委婉

地表达出应该制造“坚大之战舰”的想法。此 奏 竟 未 遭 到 道 光 皇 帝 的 批 驳，

于是奕山和两广总督祁?正式建议朝廷：“现 在 夷 务 尚 未 大 定，然 欲 作 经 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则徐集》，奏稿中，第８８５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５４，第３８ 页；卷３２，第４、１４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３８，第３６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４０，第３０—３２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４１，第１６—１８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４４，第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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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计，亦应为先事之谋。英逆肆行猖獗，所恃者船坚炮利，内河水浅浪平，若

夷船闯入，尽可用以 小 胜 大 之 法。……海 面 宽 阔，风 浪 掀 簸，非 大 船 不 能 得

力。向来巡洋各项师船，平日止可巡缉盗匪，不能安放重炮，驾出海洋，与夷

船对敌。是防御逆夷必须另造大号战船，以冀制胜。”①此时已是４月中旬，

道光皇帝对此并未批驳，且谕旨语气已有所缓和，表明他对造船的态度已开

始转变了。

６月中旬，英军先后攻陷吴淞，并占领上海。到７月６日，英国海军舰队

自吴淞口溯长江西犯，形势更加危急。在此之前，有一位不得志的书生的造

船建议，竟引起道光皇帝 的 兴 趣。这 位 书 生 叫 方 熊 飞，是 安 庆 府 监 生，他 的

这份请造战船的禀呈不知怎样递到了道光皇帝手中。此禀一开头即开门见

山地指出：“英夷犯顺，荼毒生灵，所以猖獗日盛者，以我军徒守于岸，无战船

与之水战耳。”认为“战船一造，即操 必 胜 之 权”。并 在 禀 呈 的 最 后 特 别 强 调

说：“长治久安，在此一举！”②道光皇帝正焦思无策，这些话句句说到了他的

心里。于是，在７月１５日，即英军攻陷镇江的这一天，他一面饬令将方熊飞

原呈抄给奕山等阅看，一面降谕称：“思逆夷所恃者，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

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若福建、浙江、广东等省各能制造大号战船，多安

炮位，度其力量，堪与逆夷海洋接仗，上之足歼丑类，次亦不失为尾追牵制之

计。……著福建、浙江、广东各督抚，各就本省情形详加筹画，密为办理。”③

并对广东捐造战船的义举给予了肯定和鼓励。几天后，再次降谕，指出：“设

我沿海各省亦有大小战船，可以多安炮位，一闻夷警，各处应援，主客之势既

殊，劳逸之形迥异，彼以孤军深入，我可首尾夹攻；且跨海远来，后无所继，我

能制其死命，逆必不敢跳梁。”并要求“赶紧制造，务须十分坚固，度其力量堪

与逆船接仗，方为适用。”④及至８月，英军舰队驶抵江宁江面后，又于１６日、

２０日连续下旨，催令“购买木料，制造战船，以备水战”；同时谕知为应急需，

“倘一时不克凑齐，如有可购买之处，著先行设法购买”。⑤ 这正所谓临急抱

①

②

③

④

⑤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４５，第３５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５３，第１、４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５４，第３９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５５，第４４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５８，第２２、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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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脚，为时未免太晚，然而对于当时 东 南 沿 海 的 造 船 工 作 来 说，终 究 是 一 个

推动，有助于早期近代化的继续开展。

朝廷既已作出了制造战 船 的 决 定，广 东 随 即 提 出 了 一 个 造 船 的 具 体 方

案。先是潘仕成在上年捐资仿效西洋做法造成一艘战舰后，“续又造成新船

一只，照旧船加长，工料亦仍旧坚固”。① 并且准备按此船式再造两艘。本年

夏，适有两艘美国兵船驶至黄埔，广东水师提督吴建勋和南韶连总兵马殿甲

登船参观，逐细察看，并寻觅巧匠绘出该船图样。此船长１３丈，有两层甲板，

安大炮４９门，约可容３００余人。潘仕成所造之船与此船相比，有一个很大的

不足，就是“船上止有桅杆，并无桅盘，不能悬放大炮”。② 当时，西洋最大的

帆舰，身长十七八丈，有三层甲板，可安大炮７０余门，“制造维艰”，因此只能

造这种“中等兵船式样，如法制造。”计划“先造大号战船三十只，再造小号船

三四十只，既可为大船羽翼，又可资海洋面缉捕”。并“将粤东现届拆造年分

例修师船，暂停制造，以冀节省经费，为改造大船之用”。③ 这里所说的“大号

战船”，就是中型帆舰。

这个方案是晚清近代史上第一份经朝廷批准的仿造西船计划。这个造

船方案终于姗姗而来，比邓廷桢原先提出的粤、闽、浙３省添造６０艘大战船

的方案，差不多迟了两年的时间。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如果此项造船计

划能够真正实施，必定会将海防运动引入正常的发展轨道。然而，由于中英

《南京条约》的签订，这项大规模造船计划 的 执 行 便 出 现 了 问 题。因 为 朝 廷

明谕江苏、福建、浙江、直隶、山 东 五 省 督 抚，按 广 东 所 进 西 洋 战 船 图 说，“各

就该省洋面情形，详加履 勘，何 者 合 用，奏 请 制 造”。但 又 规 定：“如 果 合 用，

将来均需粤省制造，分运各省。据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坚实得力。以后制造

船只，著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

官为给发。并不必限以时日，俾得从容监制，务尽所长。”④上谕自相矛盾：一

面说工价由官给发，一面说不让官吏涉手，何所适从？况且，潘仕成何人，敢

独力担此重任！所以，这道谕旨实际上无从执行，成了一纸具文。这并不奇

①

②

③

④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６１，第３８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５３，第８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６１，第４０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６１，第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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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因为既已“罢兵息战”，道光皇帝主要考 虑 的 是，一 切 通 商 事 宜 如 何 与 英

方“逐款议定，俾 得 日 久 相 安，无 滋 流 弊”，①已 不 将 造 船 事 放 在 心 上 了。这

时，林则徐正在遣戍途中，听到饬令 五 省 造 船 的 消 息，在 致 友 人 信 中 说：“船

炮水军之不可缺一，弟论之屡矣，犹忆庚秋获咎之后，犹复附片力陈，若其时

尽力办此，今日似亦不至如是束手。今闻有五省造船之议，此又可决其必无

实济。”②他根据自己切身的体会，断定朝廷决无造船的真正决心。果然，为

时不久，道光皇帝即针对广东试造火轮船一事，饬令停止工作，“毋庸雇觅夷

匠制造，亦毋庸购买”。③ 从此，仿造西洋战船的计划也随之搁浅了。

根据以上所述，可知道光 皇 帝 对 仿 造 西 船 的 必 要 性 的 认 识 是 有 一 个 发

展过程的，尽管他起初反对造船，后来终于赞 成 造 船，只 是 由 于《南 京 条 约》

的签订，后来才又放弃了 大 规 模 造 船 的 计 划。所 以，全 面 地 看，是 英 国 的 鸦

片侵略激起了海防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又是 英 国 侵 略 者 强 加 给 中 国 的 不 平

等条约造成海防运动的中断，从而使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遭到了夭折。

（三）晚清近代化的第二次启动

虽然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 中 国 的 早 期 近 代 化 运 动 难 以 为 继，而 渐

趋于式微，但随运动而来的海防思潮却在一 段 时 间 内 仍 然 保 持 着 强 劲 的 势

头。由于前此林则徐的倡导和推动，造船一时蔚为风尚，究心海防大势者渐

多。《南京条约》的签订更进一步刺激了当 时 先 进 的 中 国 人，他 们 感 到 不 议

海防不行，“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④ 正如

时人指出：“盖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

数出，失地丧师，卒以 千 万 取 和。至 今 海 疆 大 吏 受 其 侮 辱 而 不 敢 校，……其

他可骇可耻之事，书契以 来 所 未 有 也。忠 义 之 士 莫 不 痛 心 疾 首，日 夕 愤 恨，

思殄灭丑虏，捍我王疆。”⑤正是在这种爱国忧时思想的激励下，他们发愤著

述，将应时而兴的海防思潮推向其发展的巅峰。

①

②

③

④

⑤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６１，第２６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１９６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６３，第１７ 页。
《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２０８ 页。
姚莹：《东溟文后集》，卷８，第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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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林则徐之后，论 海 防 者 虽 不 乏 人，然 足 称 道 者，当 以 魏 源 为 巨 擘。在

此期间，魏源完成了两部有关之巨著：一是《圣武记》１４卷；一是《海国图志》

５０卷。前书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之日，后书完成于《南京条约》签订的四

个月后，皆发愤 之 作 也。魏 源 在 书 中 总 结 了 林 则 徐“师 夷 长 技”思 想，并 用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来概括之，将其更加系统化了，这就把海防思想的

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西洋“长技”，首推 船 炮，故 船 炮 为 海 防 必 需 之 物。在 这 一 点 上，魏 源 和

林则徐的认识 并 无 二 致；然 认 真 比 较 起 来，魏 源 的 认 识 似 更 为 深 刻。他 主

张，船炮务求精良，起初固可购自外洋，但仍以自制为根本之计。盖“英夷船

炮在中国视为绝技，在西洋各国视为平常”，中 国 人 是 可 以 通 过 学 习 而 掌 握

的。他建议：“请于 广 东 虎 门 外 之 沙 角、大 角 二 处，置 造 船 厂 一，火 器 局 一。

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

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

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 兵 习 其 驾 驶、攻 击。计 每 艘 中 号 者，不 过 二 万 金，计

百艘不过二百万金。再以十万金造火轮舟十艘，以四十万金造配炮械，所费

不过二百五十万，而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①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创设近代军工企业的方案。

魏源还发展 和 丰 富 了 林 则 徐 创 建“船 炮 水 军”的 思 想。他 指 出，西 洋

“长技”并不限于 船 炮，除 制 造 船 炮 之 外，养 兵、练 兵 也 必 须 贯 彻“师 夷 长

技”的原则。“无其节制，即仅有其船 械，犹 无 有 也；无 其 养 赡，而 欲 效 其 选

练，亦不能 也。”其 具 体 办 法 是，“汰 其 冗 滥，补 其 精 锐”。即 以 广 东 水 师 而

言，经过汰冗补精，“以三万有余之 粮，养 万 五 千 之 卒，则 粮 不 加 而 足”。若

能如此，即以粤洋之绵长，“今以精兵 驾 坚 舰，昼 夜 千 里，朝 发 夕 至，东 西 巡

哨，何患不 周？”②“舟 舰 缮 矣，必 练 水 师”。③ 经 过 募 练，“必 使 中 国 水 师 可

以驶楼船于海外，可 以 战 洋 夷 于 海 中”。④ 然 后，仿 粤 省 之 例，由 粤 海 而 闽

浙，而上海，“而 后 合 新 修 之 火 轮、战 舰，与 新 练 水 犀 之 士，集 于 天 津，奏 请

①

②

③

④

《魏源集》，下册，第８６９—８７０ 页。
《魏源集》，上册，第８７４—８７５ 页。

魏源：《圣武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第５３８ 页。
《魏源集》，下册，第８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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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①

尤为值 得 注 意 的 是，魏 源 认 为，造 船 厂 也 好，火 器 局 也 好，都 是 铸 造 之

局。通过铸造的具 体 实 践，中 国 工 匠“习 其 技 巧，一 二 载 后，不 必 仰 赖 于 外

夷”。而且积累经验之后，推而广之，既能制造各种类型的火器，又能由制造

军用产品扩大到制造民用产品，“凡 有 益 民 用 者，皆 可 于 此 造 之。是 造 炮 有

数，而出鬻器械无数”。不 仅 如 此，船 厂 之 设，制 造 战 舰，必 可 促 使 民 间 商 船

制造业的兴起，从而推动国内贸易 以 至 海 外 贸 易 的 发 展：“战 舰 已 就，则 闽、

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 先 效 尤；宁 波、上 海 之 贩 辽 东、贩 粤 洋 者，亦 必 群 就

购造，而内地商舟皆可不 畏 风 飓 之 险 矣。”并 且 建 议，规 定 出 洋 贸 易 的 商 船，

经商家禀请，可派战舰护航，以保安 全：“凡 内 地 出 洋 之 商，愿 禀 请 各 艘 护 货

者听。”②

于此可知，在《南京条约》的刺激下，魏源作为关心国事的“积感之民”，③

探求中国自强的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林则徐的师夷“长技”的思想，使

之更为具体化，提出在创设近代军工企业的 基 础 上 还 要 扩 大 到 近 代 民 用 企

业，并且大力发展商业、航 运 业 和 海 内 外 贸 易。在 中 国 近 代 史 上，这 是 最 早

提出的全面发展经济的近代化方案，从世界范围看虽不足为奇，但对中国来

说却是一种超前的思想。他的这些 思 想 虽 在 当 时 不 为 当 政 者 所 重 视，但 其

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２０多年后，洋务派正式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

思想付诸实践，终于再次启动和开始了晚清近代化的漫长历程。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 三 点 认 识：（一）晚 清 的 近 代 化 有 两 次 启 动，而

不是一次。先是启动于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初，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被中

断，才有６０年代中期的再次启动。（二）中国的早期近代化之所以能够启动，

是由于具备了两方面的动因：一是西方国家 的 侵 略 使 中 国 开 始 面 临 前 所 未

有的民族危机，这是外因，是启动的 外 在 条 件；二 是 先 进 的 中 国 人 因 应 危 机

形势，而开始了解和学习外国，“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内因，是启动的内

部根据。无论如何，后者才是主要的 动 因。（三）不 能 认 为 中 国 的 早 期 近 代

化是不平等条 约 的 产 物，是 外 国 发 动 的 对 华 侵 略 战 争 所 带 来 的 正 面 效 应。

①

②

③

《魏源集》，上册，第１８６ 页。
《魏源集》，下册，第８７０—８７３ 页。
魏源：《圣武记》，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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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相反，英国侵略者所强加给清政府的《南京条约》，不是促进了已经启动

的中国早期近代化，而是使之遭到 严 重 打 击 而 告 夭 折。即 使 说 中 国 早 期 近

代化的再次启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也不能因此而归功于英、法侵略

者，因为从根本上说来，当时只不过是将搁置达２０年之久的“师夷长技”思想

重新付诸实施罢了。所以，简单地认为西方列强侵略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

这一认识是不正确的。

二、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化运动中，李鸿章地位之重要，作用

之巨大，是众所公认的。近 年 来，在 这 方 面 已 有 不 少 文 章 发 表，提 出 了 许 多

创见，改变了过去那种对李鸿章全盘否定的一边倒局而。但是，李鸿章在晚

清政坛上活跃的时间特别长，又是一个具有相当复杂性的历史人物，要想对

他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殊非易事。

晚清近代化思想的 提 出，应 追 溯 到 林 则 徐、魏 源 等 人。在 近 代 中 国，林

则徐最早主 张，中 国 要 战 胜 西 方 国 家 的 侵 略，就 必 须 学 习 西 方 国 家 的“长

技”，使之变为中国之“长技”；“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①与侵略者角

逐海上，方能克敌制胜；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② 他的这一思想，被魏

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③一语概括之，在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那么，李鸿章和林 则 徐、魏 源 之 间，究 竟 有 无 继 承 关 系 呢？在 前 一 个 时

期，对此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一 种 意 见 认 为，李 鸿 章 乃 至 曾 国 藩 和 左

宗棠，他们接过林、魏“师夷”的口号，成为林、魏的继承者；另一种意见认为，

李鸿章等人不是林、魏的继承者，因为林、魏“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而

李鸿章等人则是为了“镇民”。两种意见相互对立，究竟以何者为是？对此，

应该进行具体分析。

在近代中国，一个相 当 长 的 时 间 内，近 代 化 思 想 的 最 初 形 态 相 当 简 单，

①

②

③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１６，第５３１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１７３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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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以“师夷长技”为基本内容。而所谓“长技”，不 过“船 坚 炮 利”而 已。一

般说来，在这一点上，从 林、魏 到 曾、左、李 并 无 二 致。如 果 从 实 践 的 观 点 出

发，把历史的发展看作是 一 个 客 观 过 程 的 话，那 么，我 们 便 不 难 发 现，从 林、

魏的“师夷”到曾、左、李的“师夷”，正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就此而论，不能否

认曾、左、李是林、魏 的 继 承 者。但 是，曾、左、李 与 林、魏 所 处 的 历 史 条 件 不

同，这就决定了他们“师夷”的动机和目的也不尽相同。从思想渊源来说，李

鸿章所走的道路不仅与林、魏迥然相异，而且与曾、左也不太一样。所以，笼

统地谈曾、左、李和林、魏之间的继承关系，是不足取的。

在李鸿章的时代，主 张 近 代 化 的 代 表 人 物 之 间，既 有 其 共 性 的 一 面，也

有其个性的一面。就拿李鸿章和左宗棠相比，二人所处的时代虽然相同，但

其近代化思想的渊源却不完全相同。在这一点上，左宗棠与林、魏倒有着很

多相似之处。早在鸦片战 争 期 间，左 宗 棠 的 近 代 化 思 想 即 已 开 始 萌 芽。他

自称：“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①在英国鸦片侵略的刺激下，他开始研究海

防问题，并得出了“造炮船、火轮”为“固守持久之谋”的 结 论，恰 与 林 则 徐 的

主张不谋而合。他自己也承认，林则 徐“前 后 各 疏，与 宗 棠 策 洋 议 论 多 有 合

者”。② 他还对魏源的《海国图志》十分推崇，赞为发愤之作，并称自己的造船

制械活动是：“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③可见，左宗棠不仅与林、魏

有着同样的思想渊源，而且公开承认自己是林、魏事业的后继者。

和曾国藩相比，李鸿章近代化思想的萌发也是比较晚的。１８６１年，当曾

国藩已将“师夷”思想付诸实践、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时，李鸿章尚未认识到

“师夷”的必要性。１８６２年４月８日，李鸿章率第一批淮军２０００人抵上海。

当时，淮军服装不整，武 器 简 陋，外 国 人 见 之，辄 加 以 讥 笑。起 初，李 鸿 章 尚

颇自信，说：“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④但他的思想变

化很快。仅仅２０天之后，当目睹了洋枪队同太平军作战之后，他的看法便开

始有所改变。３０日，他致函曾国藩说：“连日由南翔进嘉定，洋兵数千，枪炮

并发，所 当 辄 靡。其 落 地 开 花 炸 弹，真 神 技 也！鸿 章……密 令 我 营 将 弁 随

①

②

③

④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台北，１９５７ 年，第８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１，第１７ 页。

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序》。
《清史稿》，卷４１１，《李鸿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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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学其临敌之整齐静肃，枪炮之施放准则，亦得切磋观感之益。”①其钦羡之

情溢于言表，并流露出“从而学之”之意。此后，他便一面函托其兄李瀚章在

广东购买洋枪，一面请常胜军统领华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Ｗａｒｄ）代为物

色洋匠，以制造炸炮。这是李鸿章“师 夷”活 动 的 开 始。他 的 近 代 化 思 想 就

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的。

起初，李鸿章由于对西方的“长技”接触未久，将“师夷”的范围仅局限于

洋枪、炸炮而已。及驻沪日久，阅历渐丰，其“师夷”的范围也有所扩大，认识

更趋于明确。１８６３年２月２日，他 向 曾 国 藩 报 告 参 观 英、法 军 舰 后 的 感 受

说：“鸿章亦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 于 我，惟 深 以 中 国 军 器 远 逊 外 洋 为 耻，日

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 得 西 人 一 二 秘 法，期 有 增 益。……若 驻 上 海 久 而 不

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３个月后，即５月４日，又函称：“每思外国兵丁

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以 一 万 人 为 率，即 当 大 敌。中 国 用 兵 多 至 数 倍，而 经

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 枪 炮 窳 滥。若 火 器 能 与 西 洋 相 埒，平 中 国 有 余，敌

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 本 从 前 不 知 炮 法，国 日 以 弱，自 其 国 之 君 臣 卑 礼

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 炮 轮 船 渐 能 制 造，遂 与 英、法 相 为 雄 长。中 土 若 于

此加意，百年 之 后，长 可 自 立。”②李 鸿 章 开 始 认 识 到：（一）学 习 西 洋 的“长

技”，俄、日二国已先行之，此举并非有辱中国；（二）西 洋 的“长 技”不 是 仅 限

于洋枪、炸炮，而且还有轮船；（三）“师夷”的根本目的，是渐能自行制造枪炮

轮船，庶可使中国“与英、法相为雄 长”，“百 年 之 后 长 可 自 立”。对 曾、左，李

三人来说，其近代化思想虽渊源有别，经历互异，却都达到了同一的认识。

不过，还要指出的是，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化的认识并未长期停留在原来

的水平上；同曾、左 相 比，他 的 近 代 化 思 想 前 进 了 一 大 步，主 张 把“师 夷”与

“变法”联系起来。这说明，他对“师夷”的认识逐步透过表面，而进入到较深

的层次。在这一点上，他不仅超越了前辈的林、魏，而且确实比同时代的曾、

左高出一筹。因此，从 发 展 的 观 点 看，问 题 的 关 键 并 不 在 于 李 鸿 章 是 否 为

林、魏的后继者，而在于不能回避这 样 的 事 实，即 李 鸿 章 的 近 代 化 思 想 已 经

突破了林、魏“师夷”的时代局限，而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李鸿章的近代化思想集中表现于“外须和戎，内须变法”８个字上，故人

①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第２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２，第４８ 页；卷３，第１６—１７ 页。



第一章　晚清近代化与海防论的发展 １７　　　

们称这８个字为李鸿章的近代化纲领。对于“外须和戎”一条，一般论者多持

非议的态度，认为正是在“外须和戎”方针的指导下，李鸿章对外“一贯妥协，

投降卖国”。即使近年来倾向于肯定李鸿章的学者，也认为“外须和戎”作为

一条最高原则，是半殖民地统治者“软骨症”的 表 现。这 些 指 责 和 分 析 不 能

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李鸿章确实干了不少对外妥协的事。但是，仅仅把李

鸿章对外妥协的事和“外须和戎”简单地联系起来，这 样 的 认 识 还 是 停 留 于

表面现象，未免失之肤浅。这会使我们很难发 现“外 须 和 戎”方 针 所 包 含 的

若干合理的积极的因素。其实，李鸿章之所以提出这条方针，是有其复杂的

历史背景和深刻用意的。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纲领的提出，有一个发展过程。早在１８６２年，李

鸿章到上海不久，目睹了洋枪队的作战情况后，即表示“断不与之失和”，“似

当与委曲周旋，但求外敦和好，内要自强”。１８８１年，他正式提出了这一著名

的纲领。他说：“天下事无 一 不 误 于 互 相 牵 制，遂 致 一 事 办 不 成，良 用 喟 叹！

处今时势，外须 和 戎，内 须 变 法。若 守 旧 不 变，日 以 削 弱，和 一 国 又 增 一 敌

矣。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 世 人 君 遂 以 守 法 为 心 传；自 商 鞅、王 安 石 变 法 而

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

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①经历二十

年的宦海生涯，深切体验到因循守旧的严重 危 害，尤 其 是 在 了 解 到 外 国“一

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的情况之后，李鸿章益加坚信自己心中蓄之已久的救时

方案，便把它纲领化了。可 见，这 个 纲 领 的 提 出 是 有 明 确 的 针 对 性 的，其 根

本的目的和本意是要挽救国家民族的“败亡灭绝”。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外须和戎”，对还 是 不 对？对 于 这 个 问 题 的 回 答，不 能 靠 排 中 律，用 简

单的“非此即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必须进行具体的分析。李鸿章提

出这一方针，并不是无来由的，而是基于中外力量的现状和对比。他说：“自

古用兵，未有不 知 己 知 彼 而 能 决 胜 者。若 彼 之 所 长、己 之 所 短 尚 未 探 讨 明

白，但欲逞意气于孤注之掷，岂非视国事如儿戏？”②那么，中外相较，孰短孰

长呢？他指出：西洋各国“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

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

①

②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第２６ 页；卷１９，第４３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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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炮弹所到，无 坚 不 摧。水 陆 关 隘，不 足 限 制，又 为 数 千 年 来 未 有 之 强

敌。”① 反复比较之后，他 认 为：“彼 之 军 械 强 于 我，技 艺 精 于 我，即 暂 胜 必 终

败。”何况“有贝之 财，无 贝 之 才，均 未 易 与 数 强 敌 争 较”② 呢？因 此，他 主 张

“驭夷之法，以羁魔为上”，③“力保和局”。④ 这就是李鸿章提出“外须和戎”方

针的由来。

　　①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１ 页。

②⑤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１，第７ 页。

③　《曾文正公书札》，卷３３，第９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２ 页。

⑥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１ 页；卷１９，第４８ 页。

⑦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４，第１７ 页；卷３，第１３ 页。

⑧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９，第４５ 页。

应该看到，无论“和戎”也好，“羁糜”也好，都不应与“投降卖国”划等号。

“和戎”的主要用意是：“隐忍徐图”，⑤“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彼见我战

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上计；即一旦龃龉，彼亦阴怀疑

惧，而不敢遽尔发难。”⑥ 李鸿章既认识到中国的积弱，也明知列强为中国之

大敌。他说：“长久之患在西人。堂堂华夏，积弱至此，岂一人一时所致！”要

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就必须力图 自 强。“我 能 自 强，则 彼 族 尚 不 至 妄 生 觊

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⑦ 但并非短期之功，“尤需岁日迟久，乃能有济”。

而中国要强，就得师法西方，“若我果深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

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⑧

可见，李鸿章之提出“外须和戎”，是从当时的中国现状和中外力量对比

出发，其长期的目标是希望中国将来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用意至为深远。对

这条方针仅仅从字面上去理解，是完全不够的。

“外须和戎”方针的提 出，也 是 与 当 时 的 远 东 形 势 密 切 相 关 的。总 的 看

来，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远 东 形 势 渐 趋 缓 和，中 国 的 外 部 压 力 大 为 减 轻。当

时，远东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英俄的对立和争霸，然由于俄国力有未逮和

英俄两国力量不相匹敌，故还不可 能 直 接 发 生 军 事 对 抗。日 本 明 治 天 皇 睦

仁登基伊始，即以对外扩张为基本 国 策，但 羽 翼 尚 未 丰 满，暂 时 也 难 以 发 动

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这就决定了当时远东地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会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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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来 说，这 确 实 是 一 次 百 年 难 逢 的 发 奋 图 强

的大好机遇。７０年代初，曾有人致书李鸿章，分析世界大势，谓列强“二十年

中必不暇与中国为难”。这是颇有见地的。李鸿章也认为：“洋人所图我者，

利也，势也，非真欲夺 我 土 地 也。”就 是 说，根 据 当 时 的 形 势 分 析，他 认 为，列

强暂时不会发动大的侵略战争，但仍会垂涎中国的利权，“我未能尽餍所求，

口舌之端即兵戎之渐”。① 在他看来，对外交涉尤要慎重，处理得当即可消弭

兵端；否则，口舌 之 争 便 有 可 能 引 起 兵 戎 相 见。于 是 有“外 须 和 戎”方 针 的

提出。

李鸿章“和戎”之策，可用两句话概括之：一是“委曲周旋”；一是“刚柔调

剂”。② 在对外交涉中，他一贯将此奉为圭臬。其效果如何呢？从７０年代的

对外交涉实践看，是有得有失的。试看李鸿章主持和参与决策的以下５次对

外交涉：

第一次，关于１８７１年《中日修好条规》的交涉。在谈判中，日本代表企图

援引欧美诸 国 之 例，将 种 种 不 平 等 条 款 订 入 约 内，要 求“比 照 西 国 成 例 办

理”③，甚至竟“荟萃西约，取益各款，而择其尤”。④ 李鸿章与之往返驳辩，坚

决拒绝其无理要求，最后按中方提 出 的 约 稿 略 改 而 定 约。这 是 中 日 两 国 间

签订的第一部条约，从条约本身看，是一部平等条约。日本政府对这部条约

极为不满，翌年遣使来华，要求修改，又遭到李鸿章的驳斥。到１８７３年，日方

知成约难以再改，才勉强换约。

第二次，关于１８７３—１８７４年《中 秘 查 办 华 工 专 条》和《中 秘 友 好 通 商 条

约》的交涉。７０年代 初，秘 鲁 贩 卖、迫 害 华 工 的 事 件 被 揭 露，李 鸿 章 认 为 此

“实中国百姓所共 恨，亦 万 国 公 法 所 不 许”，⑤准 备 与 之 严 正 交 涉。１８７３年，

秘鲁政府为缓和国际舆论的谴责，派 使 节 到 华 商 订 条 约。经 过８个 月 的 交

涉，数十次的争论，才订立了《中秘查办华工专条》和《中秘友好通商条约》１９
条。《专条》是一个护侨条约，对保 护 华 侨 的 权 益 作 了 一 些 明 确 的 规 定。对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１，第７ 页；卷１０，第２７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４，第１７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７，第５４ 页。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８１，第４６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２，第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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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交涉也是应该基本肯定的。

第三次，关于１８７４年《中日北京专条》的交涉。是年４月，日本政府借口

琉球船民被杀一事，派兵３０００余人从台湾南端登陆。侵台日军遭到高山族

人民的英勇抵抗，加之传染病流行，死 伤 病 者 达 侵 略 军 总 人 数 的 六 分 之 一。

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 沈 葆 祯 亲 抵 澎 湖，筹 备 战 守。日 军 兵 力 既

少，财力难支，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但是，日本政府故意虚张声势，一面作出

准备宣战的姿态，一面派全权大臣 来 华 进 行 外 交 讹 诈。李 鸿 章 致 函 总 理 衙

门，认为此案“中国亦小有不是”，主张“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

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① 于是，

总理衙门与日本全权大臣签订台事专条，承认日军侵台是因“台湾生番曾将

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是“保民义举”，“中国不指以为不是”，②并规定付

给日本“抚恤”银十万两，付给日军在台地“修道建 房”等 费 银 四 十 万 两。这

实际上是变相的赔偿军费。此专条 的 签 订，不 仅 使 日 本 从 中 国 得 到 了 一 笔

赔款，而且为其日后吞并琉球找到了借口。

第四次，关于１８７６年《中英烟台条约》的交涉。１８７５年２月，英国派出

一支由武装人员组成的“远征队”，侵入云 南，遭 到 当 地 居 民 堵 击，其 翻 译 官

马嘉理等数人被杀。英国政府以对 华 绝 交 相 要 挟，并 声 言 派 兵 进 滇 进 行 恫

吓。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 权 大 臣，同 英 国 公 使 威 妥 玛 交 涉。李 鸿 章 建 议 清

廷“扩怀柔之大度，屏悠谬之浮言，委曲求全，力持定见”。③ 同年９月１３日，

李鸿章与威妥玛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十六款及附加之《另议专条》。这是

自近代以来，继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和１８５８年《天津条约》之后，中国与外国

签订的第三个严重不平等条约。它 规 定 除 抚 恤 在 滇 被 害 人 员 家 属 外，还 增

开通商口岸，广设租界，扩大领事裁判权，免征租界内外外国商品厘金，英人

可派员至云南调查和进入西藏探 路，等 等。这 个 条 约 给 中 国 带 来 了 极 大 的

危害。在交涉中，李 鸿 章 还 答 应 遣 使 到 英 国 谢 罪，更 给 中 国 蒙 上 一 层 外 交

耻辱。

第五次，关于１８７６年吴淞铁路事件的交涉。１８６６年，英人未 经 中 国 政

①

②

③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２，第４２ 页。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１ 册，第３４３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６，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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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许可，即在上海修筑吴淞铁路。１８７６年，铁路竣工并开始运行。不久，火

车轧毙人命，因而引起交涉。适李鸿章在烟台同英使威妥玛交涉滇案，不能

不商谈吴淞铁路事件。威 妥 玛 态 度 十 分 强 硬。李 鸿 章 函 告 威 妥 玛，中 国 的

原则有两条：一是“务在保我国自主之权，期于中国有益”；二是“洋商亦不致

受损”。并派道员盛宣怀等到上海与英国代表谈判。谈判中，盛宣怀等对英

国的方案一一据理驳回，最后议定：（一）中国用二十八万五千两规平银买回

铁路，“定于一年限内分三起付清”；（二）铁路收回 后，“行 止 悉 由 中 国 自 主，

永与洋商无涉”。①

从上世纪７０年代的５次对外交涉中，可以看出，中国有得有失。如果认

真分析一下，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中国的这些“失”，与“外 须 和 戎”原 则

本身并无必然的联系。国家之间发生纠纷，甚至以兵戎相见，但终究要归于

和。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 益，作 出 某 些 暂 时 的 让 步 和 妥 协，有 时 是 必 要 的、

无可厚非的。因为“和戎”的目的是争取赢得“自强”的时间。但损害国家根

本利益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和”，却是违背“外须和戎”方针的，只能使中国愈

来愈深地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欲 图“自 强”而 不 可 能。本 来，在 中 日 台 事、

中英滇案的两次交涉中，对方都因处于困境而渴望从速解决，中国方面完全

可以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而取得较好的谈 判 结 果，但 李 鸿 章 却 在 对 方 的 虚

声恫吓下接受了不平等条款。这样，李鸿章在 贯 彻“外 须 和 戎”方 针 的 过 程

中，其原则和实践便有时相互矛盾，构成了他的二重外交性格。８０年代后，

他在对外交涉中的这种性格矛盾愈来愈明显，大幅度地向妥协屈从倾斜，这

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了。

由此可见，对于李鸿章提 出 的“外 须 和 戎”方 针，不 能 简 单 地 全 盘 否 定，

而应该以历史的态度，联系历史实际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一个完 整 的 纲 领。不 能 把“外 须 和 戎”从 中 游

离出来，孤立地去理解。“外须和戎”和“内须变法”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不

可分割的统 一 体。在 李 鸿 章 看 来，“外 须 和 戎”是“内 须 变 法”的 必 要 条 件。

他曾明确指出：“至难得者，时也。外海藩篱尽撤，门庭堂户，我已与人共之，

岂可一日以为 安 哉？所 幸 彼 阴 用 其 浸 淫 之 渐，而 外 托 于 通 商 之 利，暂 为 羁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 动》（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六），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６１ 年，第１３５、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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縻，我得以闲暇为绸缪之计。此诚不可多得之机会！”①他发现６０年代中期

出现的这次机遇，并认为应该抓住 这 次 难 得 的 机 遇，使 中 国 臻 于 富 强 之 境，

这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但是，他也明白，和西方国家相比，中国起点晚，基

础差，且阻力很大，欲力图自强，亦非朝夕之功。他说：“鄙见谓须渐次经营，

埋头做苦功，使人知尚有志气，略可相安，宇内升平，再议豪举善。”②所以，他

非常希望中国能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以实现中国的自强，这就

是为什么他在《筹议海防折》中不厌其烦地阐述这个道理：“要使天下有志之

士，无不明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各事可期逐渐精强，积诚致行，尤需岁

月迟久，乃能有济。目前固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

彼族或以万分无理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耳”。并指出：“不变通则战守皆不

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③ 显而易见，李鸿章的主张是：先要“力保和局”，通

过变法达到“器精防固”，使列强不敢轻起觊觎之心，以实现长久之和。

在李鸿章的近代化 纲 领 中，“变 法”是 其 核 心。他 认 为，古 今 时 势 不 同，

必须力破成见，改弦更张，不能死守祖宗的成法。丁日昌根据李鸿章授意而

写的一件“密 禀”中 说：“船、炮 二 者，既 不 能 拒 之 使 不 来，即 当 穷 其 所 独 往。

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④就是说，

闭关锁国的时代己经结束，当熟思 自 强 之 策，变 通 旧 制，弃 我 之 短 以 就 彼 之

长。李鸿章也指出：“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

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⑤怎样才能改变中国的处境

呢？在他看来，惟一的出路就是破除成法。否则，“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

即于危弱而终无 以 自 强”。⑥ 变 法 自 强，是 李 鸿 章 近 代 化 纲 领 的 主 旨 所 在。

应该说，历史地看，这正是其近代化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李鸿章变法思想的 哲 学 基 础，乃 是 中 国 古 代 朴 素 的 变 易 观。从 变 易 的

观点出发，他认为法度当随时势为 变 迁，而 中 国 之 所 以 积 弱 不 振，乃 不 谙 世

事默守陈法之故。但是，他不是将变 易 观 局 限 于 论 证 中 国 历 史 上 某 一 王 朝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台北，１９５７ 年，第２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０，第２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２ 页。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９，第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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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兴衰更迭，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内默察世界大势，从而发现世界已经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奇变”。他将此称之为“三千余年一大变

局”。他说：“窃维欧洲诸 国，百 十 年 来，由 印 度 而 南 洋，由 南 洋 而 东 北，闯 入

中国边界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①

处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中国应该怎么

办？李鸿章说：“今日所急，惟 在 力 破 成 见，以 求 实 际 而 已。”“处 数 千 年 未 有

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② 空谈难济时艰，因循无以自强。他认

为，中国的出路只有“稍变成法”。③ 并强调指出：“自强之道，在于师其所能，

夺其所恃。”④对于当时盛行于官场的因循苟安风气，他不禁为之概叹：“中国

士大夫沉浸于 章 句 小 楷 之 积 习，武 夫 又 多 粗 蠢 而 不 加 细 心，以 致 所 用 非 所

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 外 国 之 利 器 为 奇 技 淫 巧，以 为 不 必 学；有 事 则 惊

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⑤并大声疾呼，“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

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⑥在请设广方

言馆的奏折中，他还一一列举“洋学”之所长，为中国自强所必需：“西人所擅

长者，测算之学，格物 之 理，制 器 尚 象 之 法，无 不 专 精 务 实，勒 有 成 书。经 译

者十才一二，必能尽阅其 未 译 之 书，方 可 探 赜 索 隐，由 粗 显 而 入 精 微。我 中

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 下？果 能 精 熟 西 文，转 相 传 习，一 切 轮 船、火 器 等 巧

技，当可由渐通晓，于中国自强之道似有裨助。”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不能

不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在当时的形势下，李鸿章提出他的近代化纲领，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它

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推动的作用。但是，也要看到，李鸿章的

近代化纲领有一个根本性的缺陷，就是作为纲领核心的变法，只是为了固本

治末。他说：“经国之略，有个体有偏端，有本有末。”所谓“本”，就是“中国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９，第４４—４５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１ 页；卷３９，第２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３，第９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９，第４５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２５，第９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５，第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第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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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制度”。在李鸿章看来，中国文物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所以郅治保

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① 对于这个“本”，是一定要坚持的，不可有丝毫动

摇。所谓“末”，就 是 “洋 器”，包 括 “外 国 利 器”和 “制 器 之 器”。对 于 这 个

“末”，要努力学到手，才能够御侮 而 自 立。这 样，李 鸿 章 的 纲 领 本 身 便 先 天

地带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把经济同 政 治 分 离，把 生 产 力 同 生 产 关 系 及 其 上

层建筑分离，欲求 其 单 方 面 的 发 展，只 可 收 效 于 一 时，而 不 会 奏 效 于 长 远。

后来，维新派人士批评李鸿章等人之学习西方，是“逐末而忘本”，“遗其体而

求其用”，②其所谓变法，“非真能变也，即吾向者所谓‘补苴罅漏，弥缝蚁穴，

飘摇一至，同归死亡’。而于去旧用新，改弦更张之道，未始有合也”。③ 这是

很有道理的。

总之，李鸿章的近 代 化 纲 领 是 一 个 较 低 层 次 的 改 革 纲 领。从 中 国 本 身

看，它固然有着进步的意 义；而 从 世 界 范 围 看，它 却 是 落 后 于 时 代 的。我 们

应对它进行科学的总结，既不抹煞其中包含的积极因素，也要从中汲取深刻

的教训，以作为后世之殷鉴。

三、晚清海防论的发展及其历史地位

有清一代，迄于鸦片战争，中国朝野甚少有人关注海防问题。《清史稿》

称：“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自道光中海禁大开，形势一变，海防益重。”④诚

哉斯言！鸦片战争以前，沿海各省虽设有水师，也“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

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⑤ 英国发动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始将

海防问题严峻地摆到了中国人的面前。当时的先进中国人因之萌发了海防

思想。自兹以降，议海防者 渐 多，数 十 年 间 逐 渐 蔚 为 风 气，推 动 了 海 防 建 设

的发展，也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１４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２３３—２３４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１９ 页。
《清史稿》，卷１３８，第５３８ 页。
《清史稿》，卷１３５，第５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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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海防论发展的轨迹

在整个晚清时期，海防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或断或续，时而

曲折甚至迟滞，在艰难的探求中缓慢地取得进展。兹按其发展之轨迹，试分

为以下五个阶段进行论述。

第一阶段，从１８４０年到１８６１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萌发时期。其主要

代表人物是林则徐和魏源。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莅任广州后，认识到“洋面水

战，系英夷长技”，必须“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① 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

他一面将“以守为战”和“久持困敌”②作为海防战略的基本方针，一面主张建

立一支“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③ 林则徐创建“船炮水军”的计划

虽在生前未能实现，却使他成为晚 清 倡 建 近 代 海 军 之 第 一 人。魏 源 继 承 了

林则徐的海防思想，而又有所发展。他 提 出 以 守 为 战 要 与 走 精 兵 之 路 相 结

合④；主张实行内守与外攻相结合的海防战略，“内守既固，乃御外攻”；并建

议设厂造船，先在广东训练新式水师，“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

以战洋夷于海中”。按照他的构想，然后可仿粤省之例，由粤海而闽浙，而上

海，“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 舰，与 新 练 水 犀 之 士，集 于 天 津，奏 请 大 阅，以 创

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⑤ 他还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来概括林则徐

的海防思想，对后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在林则徐的倡导下，海防运动虽在

东南沿海数省一度掀起高潮，却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趋于式微。

第二阶段，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７４年，是海防论的重倡时期。第二次鸦片战争

的失败，使中国有志之士莫不义愤填膺，亟思救国之策。冯桂芬即曾在《校邠

庐抗议》一书中写道：“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

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为什么会

出现这种情况呢？他找到一些原因，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船坚炮

利不如夷”。并强调指出：“然则有待于夷者，独船坚炮利一事耳。”因此，他特

①

②

③

④

⑤

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７３ 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７６２、８８３—８８４ 页。
杨国桢：《林则徐书简》，第１８２ 页。

戚其章：《魏源的海防论和朴素的海权思想》，《求索》１９９６ 年第２ 期。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８６５、８７０ 页；上册，第１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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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赞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之说，认为：“独‘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

夫九州之 大，亿 万 众 之 心 思 材 力，殚 精 竭 虑 于 一 器，而 谓 竟 无 能 之 者，吾 谁

欺？”①此书成于１８６１年。此前不久，曾国藩鉴于列强“恃其船坚炮大，横行海

上”的严峻局面，也产生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②的想法，并于同年８月２３日

奏称：“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

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

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

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③其后，左宗棠也多次提出“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

所恃”。④ 李鸿章还进一步指出：“惟各国洋人，不但辏集海口，更且深入长江，

其藐视中国，非可以口舌争，稍有衅端，动辄胁制，中国一无足恃，未可轻言抵

御，则须以求洋法、习洋器为自立张本。”⑤可见，“师夷长技”说已得到人们比较

广泛的认同，成为晚清海防论得以重兴的思想基础和前提。

但是，冯桂芬也好，曾国藩 等 人 也 好，都 不 是 简 单 地 接 过 了“师 夷 长 技”

说。应该说，他们对西洋“长技”的认识比林则徐、魏源要深刻得多。如冯桂

芬专门写了一篇《采西学议》，认为学习外国不能只限于坚船利炮，还应包括

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统称之曰西学，并建议在广东、上海设翻译公所，

选译西方著作，“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

轮船火器外，正非一端”。⑥ 李鸿章则提出，一面派人出洋学习制造，“宽以岁

月，董之劝之，所学既成，或载其机器，或 译 其 图 说 而 归”；一 面“仿 照 外 国 语

言文字馆之例，在于京城或通商海 口，设 立 外 国 机 器 局，购 买 外 洋 人 铁 厂 现

有机器，延请洋匠，教习制 造，而 别 选 中 国 精 于 算 术 之 士，分 充 教 习，以 洋 匠

指示制造之法，以中士探明作法之原”。⑦ 他们不仅将西洋“长技”的内容由

“船坚炮利”扩展到西学，而且在“师夷”的方法上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步骤，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７０—７２ 页。
齐思和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五），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７８ 年，第３３０—３３２ 页。
《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１６０３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７，第２５ 页。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３ 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６８ 页。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１８—１９ 页。



第一章　晚清近代化与海防论的发展 ２７　　　

表明洋务派不是简单地重复“师夷长技”说，而是在重倡林则徐、魏源未能实

现的主张的同时，更为注重以培植海防的物质基础为入手功夫。

重倡海防论的中心问题是仿造轮船。曾国藩、左宗棠等都一致认为，仿

造轮船乃海疆长久之计。针对当时 盛 行 的 雇 用 外 国 轮 船 主 张，左 宗 棠 坚 决

反对，指出：“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①关于自造轮船的必要性，冯桂芬作了

深入的论述：“借兵雇船皆暂也，非常也。目前固无隙，故可暂也。日后岂能

必无隙，故不可常也。终 以 自 造、自 修、自 用 之 为 无 弊 也。夫 而 后 内 可 以 荡

平区宇，夫而后外可以雄长瀛寰，夫 而 后 可 以 复 本 有 之 强，夫 而 后 可 以 雪 从

前之耻，夫而后完然为广运万里地 球 中 第 一 大 国，而 正 本 清 源 之 治，久 安 长

治之规，可从容议也。”并以日本为例，建议切莫错过建立海上防御的历史机

遇，他说：“前年两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大轮船十

数，遍历西洋报聘各 国，多 所 要 约，诸 国 知 其 意，亦 许 之。日 本 蕞 尔 国 耳，尚

知发愤为雄，独 我 大 国 将 纳 污 含 垢 以 终 古 哉！……今 者 诸 夷 互 市，聚 于 中

土，适有此和好无事之间 隙，殆 天 与 我 以 自 强 之 时 也。不 于 此 急 起 乘 之，只

迓天休命，后悔晚矣。”②应该说，洋务派还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江南制

造总局开始造船和福州船政局的创设，便是这次重倡海防论的最大成就。

不仅如此，洋务派还为引 进 西 学 而 提 出 一 个 处 理 中 西 学 关 系 的 基 本 准

则。冯桂芬说过一段著名 的 话：“愚 以 为，在 今 日 又 宜 曰 鉴 诸 国。诸 国 同 时

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

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③他的“中本西辅”说，便

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洋务派的代 表 人 物 无 一 不 是“中 本

西末”论者。④ 如李鸿章对此做过清楚的表述：“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

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 基 于 勿 坏 者，固 自 有 在。必 谓 转 危 为 安，转 弱 为 强

之道，全由于仿 习 机 器，臣 亦 不 存 此 方 隅 之 见。顾 经 国 之 略，有 全 体，有 偏

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如水大

①

②

③

④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８，第４６—４７ 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７３—７４ 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第６９ 页。
戚其章：《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９５ 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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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得不缮防，非谓浚川浍经田畴之策可不讲也。”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

可动摇，是本；西学犹如急 病 不 得 不 用 治 标 之 方，是 末。尽 管 洋 务 派 的 本 末

观颇有可訾议之处，但却成为洋务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思想武器，从而为晚

清海防论的重倡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正由于此，近代海防论重倡之后，创建海军的问题很快就提到议事日程

上来了。丁日昌是晚清创设海军的最早设计者。先是１８６７年，他还在江苏

布政使任上，便草拟了《创建轮船水师条款》，建议制造轮船３０艘，派一位提

督统之，分为北洋、中洋、南 洋 三 路，“有 事 则 一 路 为 正 兵，两 路 为 奇 兵，飞 驰

援应，如常山蛇首尾交至，则藩篱之事成，主客之形异，而海氛不能纵横驰突

矣”。② １８６８年，他升任江苏巡抚 后，在《创 建 轮 船 水 师 条 款》的 基 础 上 又 前

进一大步，重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③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创设外

洋海军的具体方案。

在此时期中，林则徐、魏源 的“师 夷 长 技”思 想 重 新 受 到 重 视，并 且 在 洋

务派的大力倡导下，将“师夷长技”发展为采西学，进一步将“师夷”思想付诸

实践，创办了造船工业。特别是第一个创设外洋海军的具体方案的提出，不

仅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海防论的出现，而 且 表 明 近 代 海 防 论 开 始 进 入

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第三阶段，从１８７４年到１８７９年，是晚清海防思想的趋实时期。１８７４年

冬，因日军侵台事件而引发了一场 海 防 与 塞 防 之 争。这 场 争 论 的 波 及 面 甚

广，几乎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都被卷入，尽管各有侧重，意见纷纭，

但其效果却基本上是积极的，从而保证了决策的基本正确性。于是，不仅规

复新疆的计划得以实现，而且海防 问 题 也 受 到 了 更 多 的 重 视。清 政 府 派 李

鸿章督办北洋海防，沈葆桢督办南 洋 海 防，并 明 发 上 谕：“海 防 关 系 紧 要，亟

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④此时，议海防者思想渐趋实际，从此发展海军

问题开始进入具体筹划的阶段。当时一般在事封疆大吏们对海防问题的认

①

②

③

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９，第３５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２ 页。
丁日昌：《海洋水师章程六条》，《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９８，第２４—２７ 页。

按：此章程拟于１８６８ 年江苏巡抚任内，而于１８７４ 年１１ 月１９ 日 又 由 广 东 巡 抚 张 兆 栋 代

奏，始引起较大影响。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光绪元年四月，第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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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特别是对于陆防与海防、战与守问题的主张，还是相当滞后的，仍未从根

本上摆脱中国传统的陆防主义的 束 缚。同 他 们 相 比，早 期 维 新 思 想 家 郑 观

应的见解则具有较多的积极内容。他在１８７５年编成的《易言》一书，其３６篇

本有《论水师》一文，２０篇本有《水师》一文，可为他在此时期论述海防问题的

代表作。郑观应的海防观可主要归纳为三点：

其一，是炮台与外海水师相表里，并特别重视铁甲船的作用。“筑台必照

西式之坚，制炮必如西法之精，守台必求其人，演炮必求其准。使与外洋之水

师轮船，表里相资，奇正互用，庶海滨有长城之固，敌人泯觊觎之心。”因此，“为

今计，宜合直、奉、东三省之力，以铁甲船四艘为帅，以蚊子船四艘、轮船十艘为

辅，与炮台相表里，立营于威海卫之中，使敌先不敢屯兵于登郡各岛。而我则

北连津郡，东接牛庄，水程易通，首尾相应。彼不能赴此而北，又不便舍此而

东。就令一朝变起，水陆夹击，先以陆兵挫其前锋，后以舟师捣其归路。即幸

而胜我，彼亦不敢久留；败则只轮片帆不返，则北洋之防固矣”。①

其二，是水师编分四镇，派水师大臣统之。“综计天下海防，莫如分设重

镇，势成犄角，以静待动，以逸待劳。拟合直、奉、东三口为一镇，江、浙、长江

为一镇，福建、台湾为 一 镇，粤 省 自 为 一 镇。编 分 四 镇，各 设 水 师，处 常 则 声

势相联，缉私捕盗；遇变则指臂相助，扼险环攻”。“四镇水师提督外，另派一

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 海 防 水 师 大 臣，专 一 事 权，遥 为 节 制，时 其 黜 陟，察

其才能，事不兼摄乎 地 方，权 不 牵 掣 于 督 抚。优 其 爵 赏，重 其 责 成。取 西 法

之所长，补营规之所 短。除 弊 宜 急，立 志 宜 坚，用 贤 期 专，收 功 期 缓，行 之 以

渐，持之以恒。十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外域者，无是理也”。②

其三，是外洋与海口并重，以战为守。针对“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

不如守内河之说”，指出：“今若置 外 洋、海 口 于 不 问，则 设 有 师 其 故 智，疲 挠

我师者，既难节节设防，人将处处抵隙。前明倭寇，殷鉴不远，固未容偏执一

说耳。”因此强调：“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不能战即不能守”。

即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外海的“冲击控驭”作用。③

在当时说来，郑观 应 的 海 防 观 确 有 其 独 到 之 处。与 同 时 代 的 洋 务 派 代

①

②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１２８—１２９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１２９—２１６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１２８—１２９，２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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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人物丁日昌、李鸿章等 相 比，其 见 解 要 更 胜 一 筹，也 先 进 得 多。惜 乎 曲 高

和寡，知音者少，响应者也 就 寥 寥 无 几 了。不 过，清 政 府 决 定 筹 办 南 北 洋 海

防，并降谕酌度情形先购铁甲船一两只，即系采纳李鸿章的建议。这次海防

议结束之时，正是北洋海军准备筹建之日。１８７５年以后，李鸿章开始向外国

订造军舰。１８７９年，奏请将丁汝昌留于北洋海防差遣。不久，又派其督操炮

船。这实际上是为北洋海军初建进行准备。

第四阶 段，从１８７９年 到１８８４年，是 晚 清 海 防 思 想 的 深 化 时 期。１８７９
年，日本悍然吞并琉球，改 为 冲 绳 县，再 次 唤 起 朝 野 对 海 防 问 题 的 关 注。是

年，翰林院侍读 王 先 谦 上 疏 条 陈 洋 务，其 中 对 海 防 问 题 颇 有 建 言。他 反 对

“以守为战”之说，而认为海军应采取攻势战略，以战为守。指出：“夫目下筹

经费备船械，原以先固海 防，非 遽 轻 言 海 战。然 通 南 北 九 千 里 之 洋 面，必 在

在筹防，毫无渗漏。我不敢出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竭力以御之，虽愚者

亦知守之不尽可恃也。故 必 能 战 而 后 能 防。即 能 战 矣，焉 有 值 可 乘 之 隙 而

不乘，坐待他人之我侮乎？”①

继王先谦之后，内阁学士梅启照亦于１８８０年１２月３日密陈海防十条。

认为：“火轮者水师之利器，而铁甲 者 又 利 器 中 之 利 器 也。”泰 西 各 国 之 所 以

狡焉思逞，心怀叵测，“究其所以轻 视 者，皆 因 中 国 水 师 不 尚 轮 船，且 无 铁 甲

也”。梅启照特别重视铁甲船，是同他的战守观相联系的。他说：“臣愚以为

战、守、和三字，一以 贯 之 也。何 也？自 古 及 今，断 未 有 不 能 战 而 能 守，不 能

守而能和者也。”但是，他又不赞成无备而战，强调“战则必须大铁甲船”。甲

船既备，“以铁甲御铁甲，势 既 均 矣，力 亦 敌 矣，然 后 以 逸 待 劳，以 主 待 客，以

静代动，敌且望而生畏，斯能战能守而且能和，长治久安之道得矣”。② 并力

请严防东洋、设立外海水师提督和饬下海疆练习水战。

在此前后，候补道王之春撰成《蠡测卮言》十三篇，其第六篇《修船政》即

谈海防之作。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琉球后，南洋大臣沈葆桢曾派他渡日探查情

况。他往返月余，亲历 长 崎、横 滨 等 地，颇 有 所 得，感 触 良 深，因 于 归 国 后 写

成此篇。他认为：“方今要务，全在战守，兵船为急，商船为辅，其事须并行而

不悖。”“将来出洋征剿，必 须 铁 甲 船 十 数 号，以 备 战 攻。”主 张 中 国 外 海 水 师

①

②

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疏》，见葛士浚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１０２，第１２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１５—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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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分为北洋、中洋、东洋、南洋四镇；重点经营北洋之防。指出：“若以直、东、

奉为一镇，以铁甲船或碰船数号，以蚊子船、转轮船十余号，立营于旅顺口并

威海卫之中，添筑炮台，相为表里，又设分防于大连湾，据奉、直之要隘，则北

可以联津郡，东可以接牛庄，则北洋之防固。”①所论多深中肯綮。

此时，李鸿章的海防 思 想 也 发 生 了 明 显 的 变 化，即 从 陆 防 为 主、水 陆 为

配合，发展到海陆并重，“水陆相依”，是 其 海 防 战 略 思 想 的 一 大 进 步。虽 然

他并不同意王先谦的攻势战略思想，暗讽其为“空谈无实”，但终于认识到铁

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和在外海的机动作战能力了。如早在１８７９年１２
月１１日，他即奏称：“夫军事未有不能战而能守者。况南北洋滨海数千里，口

岸丛杂，不能处处设防，非 购 置 铁 甲 等 船，练 成 数 军，决 胜 海 上，不 足 臻 以 战

为守之妙。……中国即 不 为 穷 兵 海 外 之 计，但 期 战 守 可 恃，藩 篱 可 固，亦 必

有铁甲船数只，游弋大洋，始足以遮护南北各口，而建威销萌，为国家立不拔

之基。”②又谓：“北洋为京畿门户，处处空虚，无论何国有事，敌之全力必注在

北，若无铁甲坐镇，仅恃已购之碰快、蚊船数只，实不足自成一队，阻扼大洋，

则门户之绸缪未周，即根本之动摇可虑。……盖有铁甲而各船运用皆灵，无

铁甲则各船仅能守口，未足以言海战也。”③

李鸿章之所以屡次恳奏购置铁甲船，是因为日本吞并琉球之后，他进一

步认识到 日 本 必 为 中 国 永 远 之 大 患，因 此 决 定 以 赶 超 日 本 为 目 标。他 于

１８８０年３月２９日奏称：“中国购办铁甲船之举，中外倡议，已阅七年。沈葆

桢、丁日昌等龂龂持论，以为必不可缓。臣深韪其说，只以经费支诎，迄未就

绪。近来日本有铁甲三艘，遽敢藐视中国，耀武海滨，至有台湾之役，琉球之

废。彼既挟所有以相陵侮，我亦当觅所无以求自强。前李凤苞来函，谓：‘无

铁甲以为坐镇，无快船以 为 迎 敌，专 恃 蚊 船，一 击 不 中，束 手 受 困，是 直 孤 注

①

②

③

王之春《蠡测卮言·修船政》，见《清朝柔远记》（中外 交 通 史 籍 丛 刊），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９ 年，第３７６—３７８ 页。按：或谓《蠡测卮言》作 于 光 绪 四、五 年 间，即１８７８ 或１８７９ 年

（见点校者赵春晨为该书所写之前言）。所定 时 间 似 乎 早 了 一 些。因《修 船 政》一 篇 中 曾

引用沈葆桢以未办铁甲船为憾事的遗折，据知沈卒于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六日（１８７９ 年１２
月１８ 日），故《蠡测卮言》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光绪五年冬，定为光绪五、六年间（１８７９ 或

１８８０ 年）较妥，而定稿于１８８０ 年的可能性最大。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５，第２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７，第３３—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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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已。’洋监督日意格条议，亦谓‘能与铁甲船敌者，惟铁甲船；与巡海快船敌

者，惟快船。故邻有铁甲，我不可无。若仅恃数号蚊船，东洋铁甲往来驶扰，

无可驰援，必至误事’等语。日意格 由 法 国 水 师 出 身，现 带 艺 徒 在 洋 学 习 制

驶，闻见既确，多阅历有得之言。”并谓：“若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

即永无自强之日。”①

对于内阁学士梅启照的条陈，李鸿章持基本赞同的态度，在１８８１年１月

１０日《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称其“诚思预防绸缪未雨之至针”。他赞成战、

守、和三字“一以贯之”的观点，称：“从来御外之道，必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

后能和。无论用刚用柔，要当预修武备，确有可以自立之基，然后以战则胜，

以守则固，以和则久。”指出严防东洋之论与己意正合：“查日本国小民贫，虚

骄喜事。长崎距中 国 口 岸 不 过 三 四 日 程，揆 诸 远 交 近 攻 之 义，日 本 狡 焉 思

逞，更甚于西洋 诸 国。今 之 所 以 谋 创 水 师 不 遗 余 力 者，大 半 为 制 驭 日 本 起

见。”他特别欣赏梅启照请设外海水 师 提 督 和 令 海 疆 提 镇 练 习 水 战 之 议，提

出：“北洋俟铁甲二船购到，海上可 自 成 一 军，拟 请 设 水 师 提 督 额 缺，其 体 制

应照长江水师提督之例，节 制 北 洋 沿 海 各 镇，按 期 巡 洋 会 哨，以 专 责 成。”并

认为：“令海疆提镇练习水战，大致 即 是 设 立 外 海 水 师 之 说。梅 启 照 谓 水 能

兼陆，陆不能兼水，敌船可以到处窥伺，我挫则彼乘势直前，彼败则我望洋而

叹，洵系确论。”还进一步指出：“夫水师所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

也。今募陆勇万 人，岁 饷 约 需 百 万 两，然 仅 能 专 顾 一 路 耳。若 北 洋 水 师 成

军，核计岁饷亦不过百余万两，如用以扼守旅顺、烟台海面较狭之处，岛屿深

隐之间，出没不测，即不遽 与 敌 船 交 仗，彼 虑 我 断 其 接 济，截 其 归 路，未 必 无

徘徊瞻顾之心。是此项水师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

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其布势之远，奚啻十倍陆军？”②“化呆著为

活著”、“扼远岛为藩篱”等论，表明李鸿章认识到海 军 既 具 有 机 动 作 战 的 作

用，又可将 防 御 领 域 由 海 口 拓 展 到 外 海，这 是 他 的 海 防 战 略 思 想 的 一 大

发展。

１８８２年１０月３１日，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亦就海防问题向朝廷建言，提出

整顿水师事宜六条，即立营制、编舰队、办船等、勤训练、谋并省、精选拔。所

①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６，第３—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９，第３３—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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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多系整顿水师应办事项。他强调创设外海水师，将防御领域扩大到外海。

并特别重视水师的分防与指挥统一的问题，建议：“请旨特设水师衙门，以知

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并将现

有之兵船调齐，定为等差，编 成 舰 队，分 布 合 操 以 资 练 习，按 年 责 效，不 效 则

治其罪。固海防，张国威，计无逾于此者。”①

当时，马建忠已从法 国 获 博 士 学 位 回 国，正 为 李 鸿 章 办 理 洋 务，披 览 何

如璋之奏章，对其所陈六事颇有同 识，因 就 其 所 论 加 以 引 申 和 诠 释，并 附 以

己见，上之李鸿章。他以其渊博的西学知识和对西方海军的深切了解，在书

中对水师的领导体制、水师的教育 和 训 练、水 师 人 才 的 选 拔、水 师 营 制 的 建

立、水师规章制度的制订、舰队的编成等等，都做了具体而深入的说明。

马建忠构想的是一项宏伟的发展海军的蓝图，其规划目光远大，目标明

确，就是要把中国的海防第一线推 向 外 海，不 仅 能 化 门 户 为 堂 奥，甚 且 化 外

海为门户。然发展海军需筹巨款，否则仍是空谈。据他统计，大小金川之战

前后五年，用款７０００万两；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筹款逾一亿两；平定回民

起义和收复新疆之役，用银计３３００万两；与太平军、捻军作战长达十余年，耗

项近数万万两。而且自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４年）以来，历次对外赔款亦积至

５０００万两。所以，他认为，筹此巨款并非不能解决，关键在于当局是否有此

决心。“今日承平，反不能筹此巨款乎？抑曩时患气已成，故应力为罗掘；今

日患犹未见，不妨姑 事 因 循 乎？然 则 曰 不 能 者，非 不 能 也，是 不 为 也。苟 欲

有为，则中国何事不可筹款，亦何在不可筹款！”马建忠披肝沥胆，大声疾呼，

惟恐中国失去这一百年难逢的发 展 海 军 的 最 后 历 史 机 遇 也。同 时，他 也 十

分乐观地预计，若真能决心发奋图 之，行 之 九 年，中 国 的 海 防 建 设 必 定 全 然

改观。“窃计九年之中，以之训将可得三百人，以之练兵可得万余人，以之制

造可得四十余号，以之设防可得要 害 五 六 处，本 三 年 求 艾 之 深 心，为 十 年 教

训之远略，未有不能称雄海上者”。②

①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５３２—５３４ 页。
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 士 如 璋 奏 设 水 师 书》，《适 可 斋 记 言 记 行》，记 言，卷

３，第２３—２６ 页。按：原书是篇题下 注 曰“辛 巳 冬”，一 似 作 于 光 绪 七 年 冬 者。然 窃 有 疑

焉。盖何如璋奏设水师书乃光绪 八 年 壬 午 九 月 事，马 建 忠 怎 能 早 在 辛 巳 冬 即 复 议 何 书？

故“辛巳冬”当为“壬午冬”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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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之内，议海防者 极 其 活 跃，所 论 皆 主 积 极 防 御 的 海 防 战 略，从 而 推

动了海军筹建的步伐。１８７９年，李鸿章曾致函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

了七千吨级的铁甲船两艘。１８８１年，在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驶回

中国。至此，北洋已拥 有 十 三 艘 舰 船。于 是，李 鸿 章 奏 请 丁 汝 昌 为 统 领，改

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海军旗，标志着北洋海军的初步建成。

第五阶段，从１８８４年到１８９４年，是晚清海防思想发展的高潮时期。中

法战争爆发后，清政府愈加感到了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性。１８８４年春，总理

衙门提出：“以沿海七省宜专设一海防衙门，举各省水师船政、营制、炮台、海

径、机器、饷需诸大端，均归一重臣经画。”先是在前一年，总理衙门曾设海防

股，掌南北洋海 防 之 事。如 今 要 将 海 防 股 升 格 为 海 防 衙 门，自 然 是 一 个 进

步。李鸿章立表 赞 同，但 认 为 以“海 防”名 衙 门 不 妥，盖“海 防 二 字，顾 名 思

义，不过斤斤自守，亦不足以张国威而詟敌情”，因此主张径设“海部”。并建

议在北洋某口建置水师提督衙门，以便往来海面梭巡会哨。① 其后，廷谕以

张佩纶会办福建军务大臣兼署船 政 大 臣。张 奏 称：“欲 求 制 敌 之 法，非 创 设

外海兵船不可；欲收横海之功，非设 立 水 师 衙 门 不 可。”并 力 主“以 水 师 一 军

应七省之防”，“自今遴选将帅，经画水师，在法事为后时，在海防犹为先”。②

１８８５年春，左宗棠鉴 于 马 江 之 失，分 析“水 战 不 足 恃”的 原 因，认 为“攘 夷 之

策，断宜先战后和；修战之备，不可因 陋 就 简”，应“择 要 设 立 船 政 炮 厂，专 造

铁甲兵船后膛巨炮，实国家武备第一要义”。③ 《中法和约》签订后，清廷随即

发布上谕：“当此事定之后，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④于是，左宗棠、

李鸿章等十几位大臣先后复奏，提 出 了 许 多 积 极 的 建 议。总 理 衙 门 综 合 各

种意见，认为：“大致不外 练 兵、筹 饷、用 人、制 器 数 大 端，而 目 前 自 以 精 练 海

军，为第一要务。”并提出两项建议：第一，“请先从北洋开办精练水师一支”；

第二，“请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并于疆臣中简派一二人会同办理”。⑤ 根据

总理衙门的建议，清廷派奕癟总理海军事务，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并责成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３１—３２ 页。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四，第２—６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６４，第６—８ 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光绪十一年五月，第５１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５８—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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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专司北洋精练海军之事。于是，北洋一面向英、德两国订造了４艘快

船，一面先后加紧了旅顺港工程和 威 海 基 地 的 营 建。与 此 同 时，开 始 了《北

洋海军章程》的草拟工作。１８８８年１０月，《章程》经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终

告正式成军。至此，北洋海军已有铁甲船２艘、快船７艘、蚊炮船６艘、鱼雷

艇６艘及其他辅助船４艘，共２５艘。与西方强国海军相比，尚有较大差距，

故按《章程》之规划，还要添置各类舰船１８艘，合计４３艘，“以之防守辽渤，救

援他处，庶足以壮声威而资调遣”。① 就晚清时期来说，无论是海防思想还是

海防建设，在此阶段中都达到了其发展的巅峰。

由于清政府最高领导层满足于已 有 的 成 就，《北 洋 海 军 章 程》添 置 新 舰

的规划未能实现。北洋海军成军后，再未添置一艘战舰，也再未更新一门火

炮。甲午战败后，机 遇 已 经 错 过，虽 筹 议 重 整 海 军，数 年 间 并 无 多 大 成 效。

１８９８年，西方列强乘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沿海的重要港湾几被攫夺殆

尽，国将不国，自然更谈不上重整海军了。直到１９０６年，在“预备立宪”的推

动下，兴复海军问题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０７年，姚锡光在西方海权思想

影响下提出了一份《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 年 计 划 说 帖》，筹 办 海 军

事务处又制订 了 一 份 发 展 海 军 的 七 年 规 划，其 立 意 皆 甚 宏 伟，无 奈 事 过 境

迁，时不再来，已经没有实施的可能了。

（二）晚清海防议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结果

在晚清海防论的发展过程中，从７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中期，即从同光

之交到光绪前期的十几年间，是最关键的时期。在这十余年里，曾先后出现

过三次海防大讨论：第一次，是１８７４年由日军侵台引起的；第二次，是１８７９
年由日本吞并琉球引起的；第三次，是１８８５年由中法战争引起的。② 这三次

海防议涉及到许多有关海防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争论颇为热烈。大致说

来，当时争论较大的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

①

②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册，北京中华全国图书 馆 文 献 缩 微 复 制 中 心，１９９４ 年，
第７４６—７４７ 页。

一般认为只有１８７４ 年和１８８５ 年 两 次 海 防 议。其 实，１８７９ 年 这 次 讨 论 更 为 深

入，意义和影响尤为深远，似不能简单地看 成 是１８７４ 年 海 防 议 的 继 续，而 应 作 为 一 次 单

独的海防议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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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海军分区设 防 与 统 一 调 度 的 关 系。自 丁 日 昌 提 出 海 军 分 设 三 路

以后，虽有不少官员表示 赞 同，但 究 竟 设 几 支 为 宜，认 识 仍 不 一 致。也 有 的

主张设“四镇”或“四大支”，即北洋为一支，南洋为一支，闽洋为一支，粤洋为

一支。甚至还有 主 张 立 五 军 或 十 军 的。李 鸿 章 并 不 反 对 分 三 区 或 四 区 设

防，但更倾向于分“最要”、“次要”两区，实际上是主张南北洋分区设立海军。

看来，设几支海 军 应 从 实 际 出 发，本 不 是 问 题 的 症 结 所 在。重 要 的 问 题 在

于：海军既分区设防，其指挥权归谁？张佩纶觉察到这是一个问题：“海防之

事，督抚终难不问；而各省既分疆域，即不能尽化町畦。”①左宗棠也为之忧心

忡忡地说：“若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分设专阃，

三提督共办一事，彼此势均力敌，意见难以相同。七省督抚不能置海防于不

问，又不能强三提督以同心，则督抚亦成虚设。议论纷纷，难言实效，必由乎

此，不可不慎也。”②确实如此。要设立海军，就必须解决统一调度的问题，而

这在当时又是一个难以真正解决的问题。

按清朝体制，沿江沿海各省水师，循明朝旧例，各武员如陆营之制，概归

各省督抚节制。迄于晚清，此制相沿未改。如１８７０年，福建洋面轮船渐多，

船政大臣沈葆桢即会同闽浙总督兼署福建 巡 抚 英 桂，奏 请 福 建 水 师 提 督 李

成谋为轮船统领。嗣后，清廷发布上谕，即命英桂等“传谕该提督，务当申明

纪律，严加约束，以肃营规”。③ 可见，轮船统领初设之时，就是在总督节制下

履行职务的。到１８７５年 第 一 次 海 防 议 期 间，闽 浙 总 督 李 鹤 年 更 明 确 提 出：

“今海防紧要，沿海疆臣均属责无旁贷。第无统帅专任此事，讲求实际，仍恐

意见分歧，临事毫无 把 握。……请 饬 下 南 北 洋 大 臣 督 办 海 防，以 重 事 权，南

洋北洋分设轮船统领，由该大臣节制调度，先尽现有轮船，配齐弁兵炮械，归

两统领训练，以后 陆 续 添 造，分 隶 两 洋。”④北 洋 海 军 初 建 后，薛 福 成 曾 草 成

《酌议北洋海防水 师 章 程》１４条，其 第 七 条 即 是 添 设 外 海 水 师 提 督，建 阃 津

沽，受北洋大臣节制。⑤ 后来，制订《北洋海军章程》时，便吸收了此条内容，

①

②

③

④

⑤

张佩纶：《涧于集》，奏议四，第３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１４ 页。
《船政奏疏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卷６，第１８ 页。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 末》（同 治 朝），卷１００，北 平 故 宫 博 物 院，１９３０ 年，第１９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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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在“钤制”一节中明确规定：“北洋海军提督有统 领 全 军 之 权，凡 北 洋 兵 船

无论远近，均归调度，仍统受北洋大臣节制调遣。”①海军统领对总督是从属

的关系，即指挥权归总督，这是以“懿旨”批准的形式而确定下来的。

既然如此，那么，各洋海军之间怎样 才 能 做 到 消 除“畛 域 攸 分”而“联 为

一气”呢？丁日昌提出用“会哨”的办法，建议“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②

左宗棠认为不一定限定半年一次，可 经 常 会 哨，称：“海 防 一 水 可 通，有 轮 船

则有警可赴。北东南三洋只须各驻轮船，常川会哨，自有常山率然之势。”③

但是，“会哨”既 不 能 违 背 事 权 各 有 攸 属 的 原 则，也 必 然 有 个 以 谁 为 主 的 问

题。李鹤年想了个折中兼顾的办法：“每年春秋二季会哨，春至北洋，秋至南

洋。”④他们的主观愿望固然是好的，但未免脱离实际，在执行中是难以行得

通的。后来，海军会操一共才有三次，而且都在北洋：第一次，是在１８８６年５
月，南洋派南琛、南瑞、开济三船来北洋会操；第二次，是在１８９１年５月，南洋

派寰泰、南琛、南瑞、开济、镜清、保民六船北来会操，广东之广甲船已先在北

洋，一同随操；第三次，是在１８９４年５月，南洋仍派寰泰等六船，广东派广甲、

广乙、广丙三船，皆 来 北 洋 会 操。后 两 次 会 操，其 实 就 是 三 年 一 次 的 校 阅。

本来，按《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南洋各船“调归北洋合操，即暂归北洋提督节

制，逐日督同操练，视如北洋兵船，不得稍分畛域”。⑤ 事实上，在两支海军各

有隶属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分畛域的。

总署章京周家楣倒是看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早在１８７４年，他便提出

了“另立海 军”的 建 议，即 改 变 由 疆 臣 节 制 的 传 统 模 式，“简 派 知 兵 大 员 统

之”，“遇有征调，若何调度，由统兵大员酌量布置”。⑥ 建议采取类似西方海

军的领导体制，然 其 真 正 意 义 始 终 未 被 当 局 所 认 识，更 谈 不 上 重 视 和 采 纳

了。直到１８８５年，海军如何统一指挥的问题才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当

时，李鸿章认为宜设“海部”，“请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穆图善主张“宜于钦

派综理王大臣之外，责成派出之疆臣，专主其事”；吴大澂则建议：“添设水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册，第１０２７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１１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１４，第５６ 页。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１００，第１９ 页。
《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册，第１０４２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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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在 京，特 派 亲 王 总 理，沿 海 督 抚 归 节 制，于 疆 吏 中 派 一 员 督 办 水

师。”①正是综合这些意见，清廷于同年１０月１２日颁布懿旨，成立总理海军

事务衙门。

从后来的海防实践看，无论规定各洋海军归疆吏节制调度也好，中央成立

海军衙门也好，均未达到预期的目的。甲午战争爆发后，丁汝昌预筹水陆进踞

大同江口，而与李鸿章意见相忤，以致延误了战机；北洋奏请调南洋数舰北上，

而张之洞托词推脱不行。如此等等，都表明海军的领导体制不顺问题最终没

有得到解决。到战败之后，北洋海军将领检讨海战失利原因种种，其一称：“水

师统领须有专奏、专行之权，有事之时，相势办理，勿庸请示。如争战一节，乃

相机而作，若俟请示，不但军情漏泄，无补于事，且受害无穷也。”②其二称：“中

国所有兵 船 须 归 一 统。及 有 事 之 际，南 北 相 助，首 尾 相 顾，庶 免 一 败 不 能 复

振。”“各处海疆大臣不得擅留船只，独守一方。”③皆实有所指也。早在１８７５
年，郑观应即曾建议，特“派一谙练水战阵势者，为统理海防水师大臣”，使其

“专一事权”，“事不兼摄乎地方，权不牵掣于督抚”。并且预言：果能如此，则“十

年之后，有不能争雄于域外者，无是理也”。④ 然而，２０年的时间过去了，由于

终于未能解决事权不一的问题，他的期望也就无法实现。

其二，造船与买船的关系。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后，清政府开始从西

方引进机器生产，创办造船工业，以加强海防，是有一定成效的。但在起初，

反对的力量还是很强的。有许多官 员 仍 留 恋 于 闭 关 锁 国 的 时 代，声 称：“师

事夷人，可耻孰甚？”甚至危言耸听：“以技艺夺造化，则干天之怒。”⑤但是，闭

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前途的。正如丁日昌指出：“夫船坚炮利，外国

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船炮二者，既不能拒之使不来，即当穷

其所独往。门外有虎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不能以闭门不出为长久计

也。”⑥福州船政局创设后，也曾屡次发生兴废之争，船政面临下马的危险，在

有识见之大臣的力争下 才 坚 持 了 下 来。这 自 然 是 一 次 很 大 的 胜 利。当 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５９—６０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４０８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４０４—４０８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１６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２１ 页。
《海防档》，机器局（一），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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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对船政的进一步发展还是很有信心的。他认为：“厂中多造一船即愈

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 船 即 多 收 一 船 之 效。况 由 熟 生 巧，由 旧 悟 新，即 铁

甲船之法亦可由此肇端。”①他期望船政不久即可达到制造铁甲船的水平和

能力。然而，由于政 局 动 荡，人 事 更 迭，经 费 不 足，他 的 愿 望 终 未 能 成 为 现

实。但是，日本的侵略扩张 野 心 业 已 昭 然 若 揭，中 国 亟 应 防 患 于 未 然，许 多

官员也都有见于此。丁日昌即指出：“现闻春夏间日本在英国新购铁甲船二

号，均已制成下水。该岛距 泰 西 远 而 距 中 国 近，且 亦 断 不 敢 与 泰 西 为 难，然

则彼竭倾国之力而制此利器，其意果何为哉？”②面对日本大力扩充海军的现

实，沈葆桢也不无担忧地说：“该国 尚 有 铁 甲 船 二 号，虽 非 完 璧，而 以 摧 寻 常

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③可是，船政一时尚无制

造坚大战船的能力，怎么 办？看 来 暂 时 只 有 靠 买 船 的 办 法 来 解 决。正 如 当

时有人指出：“为目前计，只得购之洋人；为久远计，必须自我制造。”④于是，

是否从外国购买铁甲船的问题，一 时 成 为 朝 野 议 论 的 热 点。官 员 们 意 见 不

一，有反对者，有主张缓办 者，皆 主 要 是 从 经 费 困 难 方 面 考 虑。这 固 属 实 际

情况，但不办的严重后果也是不能不考虑的。所以，这场争论尽管持续了五

六年之久，最后 还 是 主 张 购 买 的 意 见 占 了 上 风。当 然，以 买 船 作 为 权 宜 之

计，要求最终达到一切船只皆可自造，这一方针无疑是正确的。至于具体的

买船计划，大致有四种方 案：第 一 种，先 买 铁 甲 船 二 艘；第 二 种，买 铁 甲 船 四

至六艘；第三种，须买铁甲 船 十 艘 以 上；第 四 种，除 添 置 铁 甲 船 外，还 要 订 造

快船。揆诸实际，以第 四 种 方 案 考 虑 全 面，比 较 可 行，且 具 远 见。清 政 府 若

下决心采纳此方案，并不是绝对办不到的。果能如此，则到１８９４年李鸿章第

二次大阅海军时，就不至于发出“窃虑后难为继”⑤的慨叹了。可惜的是，清

朝最高领导层只求苟安于一时，缺少忧患意识和远见，仅仅满足于第一种方

案，既未大力经营以使船政达到建造铁甲船的水平，也未能认真对待各种建

议，择善而从，把海军力量真正搞上去。及至甲午师熸，追悔又复何及！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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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３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２９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７８，第１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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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海防与陆防、战 与 守 的 关 系。当 时 议 海 防 者 虽 多 赞 同 置 舰 设 防，

然却又主张以陆守为主。如李鸿章 认 为，海 防 固 守 之 法 不 外 两 端：“一 为 守

定不动之法，如口内炮台壁垒格外 坚 固，须 能 抵 御 敌 船 大 炮 之 弹，而 炮 台 所

用炮位，须能击破铁甲船，又必有守口巨炮铁船，设法阻挡，水路并藏伏水雷

等器；一为挪移泛应之法，如兵船与陆军多而且精，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

海登岸。”①其基本思想是，大力加强重点海口防御，以陆防为主，兵船与陆军

相互配合，随时游击，防敌 兵 登 岸 为 上 策。王 文 韶 亦 有 同 见，认 为：“水 师 固

不可废，而所重尤在陆防。”并 提 出：“水 师 不 必 迎 战，但 令 游 弋 海 上，伺 其 来

攻陆防，即从后袭其轮船，以分兵势。”②李宗羲甚至建议：“以陆兵为御敌之

资，以轮船为调兵之用。”③他们的观点还是相当滞后的，根本未认识到海军

是一支能够独立作战和机动性强 的 兵 种，却 将 海 军 视 为 陆 军 的 附 属 物。这

实际上是一种消极防御的海防战略。

与上述观点相 反，郑 观 应 认 为，战 与 守 是 相 对 的，“不 能 战 即 不 能 守”。

他特别指出：“查前代但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并且不赞同“守外洋不如

守海口”之说，而强调发挥外海水 师 的 作 用，强 调 重 视 中 洋 之 防。他 说：“外

海尚无大队水师以备冲突控驭，是中洋之防未固也。”④何谓“中洋之防”？对

此，薛福成后来做过详细的说明，即从登州以北至旅顺口的群岛之间，“创设

水寨”，或泊炮船，或布水 雷，或 设 浮 炮 台 以 守。另 设 外 海 水 师，拥 有 铁 甲 船

和大型快船。“一旦有警，则以铁甲 及 大 兵 轮 船 分 排 横 亘 于 旅 顺、北 隍 城 岛

之间，扼截敌船，不使北上。即有一二闯越者，彼接济即断，又惧我师之袭其

后，心孤意怯，必且速退。如此则大沽、北塘不守自固。燕齐辽碣之间，周围

洋面数千里竟 成 内 海，化 门 户 为 堂 奥，莫 善 于 此”。⑤ 对 于“守 海 口”之 说 而

言，实行“中洋之防”自然是比较积极的海防战略。

继郑观应之后，反对“以 守 为 战”者 仍 不 乏 人。如 王 先 谦 说：“我 不 敢 出

洋一步，坐待敌人来攻，而 竭 力 御 之，虽 愚 者 亦 知 守 之 不 尽 可 恃 也。故 必 能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６—１７ 页。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９９，第６０ 页。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１００，第３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１５、１２９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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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而后能防。”①梅启照称：“臣愚以为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也。何也？自

古及今，断未有不能战而能守，不能守而能和者也。”并认为“水能兼陆，陆不

能兼水”，就 防 海 而 言 必 重 水 师，只 有“练 习 水 战 以 自 固 藩 篱，庶 几 功 归 实

用”。② 张之洞亦指出：“窃 维 战 守 两 事，义 本 相 资，故 必 能 海 战 而 后 海 防 可

恃。”③他们皆主张采取积极的攻势战略，以铁甲船为中坚组成强大的海上防

御力量，如此则可 做 到：“以 铁 甲 御 铁 甲，势 既 均 矣，力 亦 敌 矣，然 后 以 逸 待

劳，以主待客，以静待动，敌 且 望 而 生 畏，斯 能 战 能 守 而 自 能 和，长 治 久 安 之

道得矣。”④

关于海防战略的这些议 论，对 李 鸿 章 的 海 防 思 想 产 生 了 不 小 的 影 响，

从而使其发生了十分明显的变化。从以陆防为主发展到海陆并 重，是 其 海

防战略思想的一大进步。虽然他并不完全赞同海军采取攻势战 略 思 想，但

终于认识到铁甲船在水师中的核心地位及其外海机动作战的能 力，这 是 其

海防战略思想的一大发展。然而，晚清海防建设的实践并没有跟 上 海 防 战

略思想的发展，到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甲午 侵 华 战 争 时，李 鸿 章 已 不 再 提“拓

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的话，而强调“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 之

师，自知不逮”，认为海军力量“仅足守口，实难 纵 令 海 战”⑤了。事 实 上，直

到此时再 寄 希 望 于 采 取 单 纯 守 海 口 的 消 极 防 御 战 略，只 能 是 招 致 失 败

之道。

（三）晚清海防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尽管晚清海防建设没有 真 正 搞 上 去，但 晚 清 海 防 论 的 历 史 地 位 和 价 值

却不容忽视，倒是应该认真研究，并且给予积极的评价。

首先，在晚清时期，海 防 思 想 与 近 代 化 思 想 是 同 时 发 生 的。也 可 以 说，

海防论就是早期的近代化思想。海防论的中 心 内 容 是“师 夷 长 技”，而 西 洋

“长技”起初又主要指的是“船坚炮利”。因此，晚清 的 近 代 化 历 程 与 西 方 国

①

②

③

④

⑤

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１０２，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 年，第１２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１６、１９—２０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３，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年版，第２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２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９，第３３ 页。



４２　　　 晚清史治要

家有着显著的不同，即它的启动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

当时一批较早注意了解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倡导学习外国而推动起来的。林

则徐和魏源就是晚清最早一批先进中国人中的代表人物。到１９世纪６０年

代，洋务派官员继承林、魏之遗意，将海防思想从理论付诸实践，于是开始了

以“自强”为口号和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可见，从思想渊源看，鸦片战争时期

以“师夷长技”为中心内容的海防论，事实上为第二 次 鸦 片 战 争 后 的 近 代 化

运动奠定了 理 论 基 础。晚 清 近 代 化 是 以 创 办 近 代 造 船 工 业 为 起 点 的。所

以，近代海军的产生和发展便成为近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海防问题所涉及的范围相当 广 泛，不 是 只 设 船 厂 造 兵 船，只 设 军 械 局

造火器，亦可扩而大之，使制造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发展贸易。这样，由

创建军用工业开始，自然便逐渐扩大到创办民用工业。由此可见，从根本上

说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启动的近代化运动，只不过是将以“师夷长技”为

中心内容的海防论付诸实施罢了。

其次，最初晚清海防论者所说的“师夷长技”，主要指学习西方的船炮制

造，后来扩大到“采西学”，也只是 指 引 进 西 方 的 先 进 科 学 技 术。但 是，随 着

对西方国家社会历史的更多了解，人们逐渐 对 世 界 形 势 的 变 化 和 中 国 的 危

险处境开始有所认识。他们指出，中国面临着一场“古今之变局”，①西方国

家的侵略着实是中国的“大害”，但也可以成为“大利”。② 关键在于要善于因

应变通，改变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得其道而顺用之”。③ 正由于此，这些先

进的中国人，在了解和探讨西方国家富强之道的同时，也开始介绍其政治情

况。他们对西方政体的往往带有倾 向 性 的 介 绍，给 受 数 千 年 封 建 君 主 专 制

制度窒息的中国社会透进了一些外部世界 的 新 鲜 民 主 空 气，在 当 时 是 有 着

启迪民智的意义的。其后的海防论者，如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人，也无不

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大感兴趣，并将其三种政体形式进行比较研究，以为

中国之借鉴。康有为正是在１８８２年阅读了大量有关西学的书籍之后，才“益

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开始“大讲西学，始尽释故见”，④其维新变法思想从此

①

②

③

④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６２４ 页。
王韬：《弢园尺牍》，卷７，香港光绪六年十一月自刊，第１—３ 页。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１２，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 年，第２０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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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可见，晚清海 防 论 的 发 展 不 仅 推 动 了 西 学 东 渐 的 进

程，而且为尔后兴起的维新变法运 动 起 了 荜 路 开 山 的 作 用。其 对 传 播 民 主

政治思想的启蒙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复次，晚清的海防建 设 虽 说 不 够 成 功，但 在 海 防 思 潮 的 推 动 下，还 是 取

得了相当的成就。北洋海军终于在１８８８年正式成军，就是一个例证。当时，

其实力居于远东第一（西方国家除外），使各国皆刮目相看。本来，从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加速了海军的建设，主要是为了防范日本。文祥对

日本的动向极 为 忧 虑，认 为“目 前 惟 防 日 本 为 尤 急”。李 鸿 章 亦 有 同 见，指

出：“日本则近在户闼，伺 我 虚 实，诚 为 中 国 永 远 大 患。”其 后 还 进 一 步 说 明：

“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 之 所 以 谋 创 水 师 不 遗 余 力 者，大 半 为

制驭日本起见。”①应 当 承 认，在 一 段 时 间 内，这 一 目 标 还 是 基 本 上 达 到 了。

北洋海军成军之初，其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特别是定远、镇远两艘７０００吨

级的铁甲舰，为日本所未有，对其产生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日本图谋侵略中

国的方针是早就确定了的，其所以迟迟未敢贸然发动侵华战争，就是因为对

北洋海军存有顾虑之心。１８８６年发生的中日长崎事件，之所以最终得到比

较妥善的解决，固然是由于日本理屈和外交处境不利，而最根本的原因是中

国海军对日 本 来 说 居 于 优 势 地 位。中 日 长 崎 事 件 结 案 的 当 月（１８８７年２
月），日本参谋本部以长崎事件之妥协结案 为 日 本 之 耻，便 为 发 动 侵 华 战 争

预作准备，由其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起 草 了《清 国 征 讨 方 略》。与 此 同

时，还命在第二局任职的海军军官和舰队军官也分头草拟对华作战的计划。

不久之前，在日本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里发现了六份这样的《征清方

策》。从后来甲午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可看出，《征 清 方 策》“被 具 体 化 并

应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② 但在当时，日本海军还不具备打败北洋海

军的实力，这些计划暂时也就难以付诸实施。直到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甲午侵

华战争的前夕，在日本军方内部还有人（如海军军令部部长中牟田仓之助海

军中将）反对对中国开战，而主张采取守势 运 动，也 由 此 看 出 日 本 一 直 感 到

中国海军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基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当时正是因为中国有了一支北洋海军，才使日

①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２６ 页；卷３９，第３３ 页。
中塚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７ 年第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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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得不将发动对华侵略战争的时间大大推迟了。问题是北洋海军成军之

后，清政府却决定停购船械，而日本则以打败中国海军为目标，此后平均每年

添置新舰两艘，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无论其数量还是装备水平都已超过了北

洋海军。这样，北洋海军最终落得个师熸威海卫港的可悲结局，就不奇怪了。

但是，决不能以后来之失误抹煞先前之成就，这也是不言而喻的。纵观晚清海

防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从林则徐、魏源以来，几代先进中国人探索

海防论汇合而成的海防思潮，其发展虽屡遭挫折而步履维艰，但由于海防问题

在中国是和近代化问题紧密相联，因此，海防论之由理论走向实践，不仅带来

了海防建设的近代化，而且也启动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由于此，尽管

论者对晚清海防论演进中的某些观点和问题，或臧或否，可任意评说，然通过

历史的考察，对其历史地位和价值还是应当给予一定的肯定的。

　　四、从中日海防观之比较

看甲午海战的结局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中国战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此，论者多

有论列，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皆给人以启迪之益。所不足的是，对战争结局

与海防观的关系问题，鲜有论者。

（一）战前中日海防观念之比较

海防论或海防观，作为海军战略的理论，其核心是海权问题。中日两国

对夺取海上控制权的重要性的认识都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便开始认识到，“取胜外洋，破浪乘风”为西洋“长

技”，①并主张建立一支能够纵横海上的“船炮水军”，②以夺敌人之所长。魏源继

承和发扬了林则徐的海防思想，强调“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

洋夷于海中”。③ 林、魏的朴素海权观在当时是超前的思想，曲高和寡，故“议军务

①

②

③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６７６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８４ 页。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８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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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皆曰不可攻其所长，故不与水战，而专于陆守”，①自在意料之中了。

到１９世纪中期、特别是１８７４年日军侵台事件发生后，海防问题始引起

朝野的普遍重视。当时，总理衙门有切筹海防之奏请，清廷发给沿江沿海督

抚将军详细筹议。在他们 的 复 奏 中，观 点 歧 异 之 处 甚 多，甚 至 针 锋 相 对，或

主海防，或主江防，或 主 陆 防，或 主 塞 防，或 主 海 防 塞 防 并 重，不 一 而 足。这

些论者虽观点互异，各从不同的角 度 立 论，但 有 一 点 是 相 同 的，即 大 都 主 张

海陆之防不可偏废，而尤侧重陆守。如两江总督李宗羲提出：若论筹防，“仍

以水陆兼练为主”，“尤以急练陆兵之法”。② 李鸿章是当时海防论者的重量

级代表人物，他主张在“北、东、南三洋须各有 铁 甲 大 船 二 号”，“专 为 洋 面 游

击之师，而以余船附丽之”。这与“专守于陆”的 主 张 相 比，自 然 是 很 大 的 进

步。但他主张设置外海水师铁甲船的目的是“随时游击，可以防敌兵沿海登

岸”，所以特别强调：“中土陆多于水，仍以陆军为立国根本。”③可见，他的海

军战略只是建立在“守”字之上，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 之 造 船 本 无 驰 聘 域

外之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④也就是说专为“防敌兵沿海登岸”，实

际上仍未跳出海岸守口主义的窠臼。

在近代中国，最早主张海军须采取攻势战略者是郑观应。他在１８７５年

写成的《论水师》一文，即主张海岸炮台与海外水师相为表里，更要特别重视

铁甲船的作用。此主张不 无 道 理。“夫 权 者，无 形 之 物 也，视 国 力 之 强 弱 而

已。力强则权大，力弱则权小，此一定之势，实无可争”。⑤ 无形的海权是建

立在有形的海军实力之 上 的。惟 其 如 此，必 以 战 为 守。他 指 出：“查 前 代 但

言海防，在今日当言海战”，必须发挥大队水师在海外的“冲突控驶”作用，以

“争雄于域外”。⑥ 其见解比当时的海防论者更胜一筹，惜乎未见有响应者。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第１９３ 页。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１００，北平故宫博物院，１９３０ 年，第２—

３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３、１７—１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９，第４７—４８ 页。
《重兴海军议》，《时报》乙巳七月十七日；《东方杂志》第２ 卷１０ 期（１９０５ 年），第

３２３ 页。

夏东 元 编：《郑 观 应 集》，上 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２８—１２９、２１５—

２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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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９年发生的日本吞并琉球事件，再次唤起了朝野对海防问题的极大

关注。是年秋，刚从外国学习归来的 两 位 海 军 留 学 生 刘 步 蟾、林 泰 曾 上《西

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条陈，更进一步提出：“求 最 上 之 策，非 用 铁 甲 等 船 自

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①此条陈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

响。内阁学士梅启照奏称：“战、守、和”三字一以贯之，能战是根本，而“战则

必须大铁甲船”。② 候补道王之春撰成《蠡测卮言》，甚至提出：“将来出洋征

剿，必须铁甲船数十号，以备战攻。”③这些言论颇受李鸿章赞赏，也使他的海

防战略思想向前进了一步。他在《议复梅启照条陈折》中认为，外海水师“所

以不能不设者，以其化呆著为活著也。……果能全力经营，将来可渐拓远岛

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北洋三省皆在捍卫之中”。④ “化门户为堂奥”是什么

意思？对此，薛福成于１８８１年夏所草《酌议北洋海防水师章程》作了具体的

说明：“北洋水师成军以后……一旦 有 警，则 以 铁 甲 及 大 兵 轮 船 分 排 横 亘 于

旅顺、北隍城岛之间，扼 截 敌 船，不 使 北 上。即 有 一 二 闯 越 者，彼 接 济 既 断，

又惧我师之袭其后，心 孤 意 怯，必 且 速 退。如 此 则 大 沽、北 塘 不 守 自 固。燕

齐辽碣之间，周围洋面数千里竟成内海，化门户为堂奥，莫善于此。”⑤李鸿章

认识到海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且可将海防领域由海口拓展到远岛，自是一大

进步，但他却不敢去想制海权的问题。

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以后，提督丁汝昌以下多主张增置战舰，将来

海上作战须采取攻势。１８８９年和１８９０年之交，丁汝昌曾在朝鲜全罗道西南

角的长直路一带进行过探测，考虑到一旦中 日 发 生 战 争 即 可 以 此 处 为 舰 队

之根据地。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他致电李鸿章：“各舰齐作准备，俟陆兵大队

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⑥及至日本海军在丰岛海上袭击

中国军舰后，左翼总兵镇远管带林泰曾又力“主 执 攻 击 论，将 以 清 国 全 舰 队

扼制仁川港，进 与 日 本 舰 队 决 胜 负”。⑦ 连 翰 林 院 侍 读 学 士 文 廷 式 也 认 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０，第７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６—１７ 页。

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年，第３７７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９，第３４ 页。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第２９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５，第５６ 页。
桥本海关编译：《清日战争实记》，卷７，１８９８ 年刊，第２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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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两国战事，隔海者以先得海面为胜。”“先得海面者”，夺取制海权之谓也。

故他指斥：“借 口 守 防，使 海 军 逍 遥 无 事”为“失 机”，主 张“严 饬 海 军 选 择 勇

将，令在海面与 倭 决 战”。① 但 是，李 鸿 章 对 这 些 意 见 皆 未 予 采 纳。消 极 的

“保船”思想成为北洋海军作战的指导方 针。在 此 情 况 下，根 本 谈 不 上 夺 取

制海权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虽大力发展海军，但海权观念相当薄弱。在发动

甲午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参谋本部对掌握制 海 权 的 重 要 意 义 也 是 认 识 不 足

的。当时，以参谋 次 长 陆 军 中 将 川 上 操 六 为 代 表 的“陆 军 万 能”论 者，相 信

“果遇战争，但 有 陆 军，已 足 言 战”。至 于 海 军 的 作 用 及 掌 握 制 海 权 的 必 要

性，则未被重视。海军省主事海军大 佐 山 本 权 兵 卫 对 此 提 出 质 疑：“姑 无 论

陆军如何精锐，果欲用之于海外，而 不 以 海 军 取 得 海 上 绝 对 安 全，终 必 归 于

败降，……夫海军之主要任务，则在掌握制海权，进而迫近敌地以压服之，或

组陆战队登陆，占领据点，或 掩 护 陆 军 前 进，与 敌 抗 战，或 炮 击 敌 国 重 镇，或

杜塞敌国物资，或破其谋，或 伐 其 交，多 歧 多 端，任 务 复 杂，若 专 视 海 军 为 陆

军输送补助机关，是不知海军使命，不足与言国防用兵也。”并强调指出：“其

无能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此古今东西莫易之义，史乘往例，乃

其雄辩明证也。”②

山本权兵卫的意见 受 到 日 本 军 政 首 脑 的 高 度 重 视。于 是，参 谋 本 部 即

根据山本的意 见 制 定 了 海 陆 统 筹 兼 顾 的 作 战 计 划，即 所 谓“作 战 大 方 针”。

其主要内容是：第 一，如 海 战 大 胜，掌 握 了 黄 海 制 海 权，陆 军 则 长 驱 直 入 北

京；第二，如海战胜负未决，陆 军 则 固 守 平 壤，舰 队 维 护 海 峡 的 制 海 权，从 事

陆军增遣队的运输工作；第三，如日本舰队大败时，陆军则全部撤离朝鲜，海

军守卫沿海。③ 并以争取实现第一项为基本战略方针。

战争未起，而仅从中日海防观及双方海军战略的制定看，其优劣高下似

已判然有差了。

①

②

③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

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１０５ 页。

世界日报社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９ 卷６ 期（１９３６ 年），第５０—５１ 页。
藤村道生著、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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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争初期中日双方的海上角逐

１８９４年７月２５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日本海军为实施“作战大方针”而对

北洋舰队进行的海上袭击。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海战，一般不足以影响战争

的全局，更不能以此决定制海权究竟属谁。所谓制海权，就是舰队在海上行动

的自由权。这正是舰队的命脉所在。惟其如此，作战双方都要力争主动。

日本为争得海上行 动 的 主 动 权，进 行 了 多 方 面 的 准 备。为 贯 彻 既 定 的

战略方针，日本军事当局着重抓了 两 件 事：一 是 对 日 本 舰 队 进 行 整 备，先 将

常备舰队与西 海 舰 队 合 编 为 联 合 舰 队，以 便 于 统 一 指 挥，继 之 进 行 内 部 改

编，下辖本队和三个游击队，以适应 随 时 机 动 之 需 要；二 是 相 机 谋 取 舰 队 之

前进根据地，即随着战局的发展，不 断 将 前 进 根 据 地 从 朝 鲜 西 海 岸 北 移，以

扩大对朝鲜半岛西海岸海域的制海权，从而 掩 护 陆 军 陆 续 登 岸，以 实 现“从

海上应援陆军，使其完成进击平壤之功”。①

与此同时，日本联 合 舰 队 还 采 取 了 谋 取 海 上 主 动 权 的 各 种 手 段。这 些

手段主要有三：

其一，冒挂第三国舰旗。这曾是一个疑案。据姚锡光《东方 兵 事 纪 略》

载，黄海之战打响前 日 舰 先“悬 美 国 旗”，及 至 两 军 愈 近 始“尽 易 倭 旗”。②

论者疑之，大都不敢引用。查李鸿章电稿，内有旅顺及威海营务处致 李 电，

皆称：“顷见日船在 岛 外 游 弋，间 有 挂 英 旗 者。”③再 览 总 理 衙 门 档，又 发 现

两封电报，一是烟台守将 孙 金 彪 致 李 鸿 章 电 称：“昨 德 商 自 韩 来 谓，途 遇 倭

船假用英旗”；一是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致李鸿章电称：“查倭人狡计百 出，

其兵商各船往往假用他 国 旗 帜，往 来 朝 鲜 海 面，幸 图 影 射。且 借 用 他 国 旗

号，时刻无定，见德 船 则 升 英 旗，见 英 船 或 升 法 旗。”④孙、丁 所 报 情 况 是 否

属实？当时，总理 衙 门 曾 以 此 照 会 各 中 立 国 驻 华 公 使。英 国 公 使 欧 格 讷

①

②

③

④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２３９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６６ 页。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 稿 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６ 年，第８７６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五），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３ 年，
第３２—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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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Ｒ．Ｏ′Ｃｏｎｏｒ）复照认为：“查冒用他国旗号，所犯匪轻，该船 应 科 以

重罪。”但又 称 日 本 船 是 否 曾 用 英 旗“难 以 确 知”。① 故 此 疑 案 仍 莫 能 明。

前几年从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二十七八年海战秘史》未刊 稿，终

于揭开了这个迷。《秘史》几次提到冒挂第三国旗事，如其一称：“为不使 敌

人觉察我们的侦察行动，特悬挂外国军舰旗帜，即１２月８日和９日挂 美 军

舰旗，１０日挂英军舰旗。”②至 此，疑 案 始 成 为 铁 案。靠 冒 挂 第 三 国 旗 的 手

段来逃避中国军舰的拦截，虽不光彩，却使日本军舰能够浑水摸鱼，毫 无 顾

忌地航行于黄海海域。

其二，扰袭北洋海军的基地。在战争初期，中日海军力量在总体上大致

旗鼓相当，但在某些方面日本则占有一定的优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日

本海军就具有战略优势，其海上主动权的发挥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此，监

控北洋舰队的行踪并打乱其部署，便成为日本海军此时的首要任务。为此，

早在日本挑起战争之前，其海军当局便急调老牌间谍宗方小太郎到烟台，以

担此重任。他曾两次潜入威海卫军 港，又 多 次 命 所 收 买 的 奸 细 频 繁 往 来 于

旅顺、威海、天津与烟台之间，随时掌握北洋舰队的动向，以经由上海转报日

本国内。如在８月６日，他就将一份关于北洋舰队动静的密函，托公使馆书

记官中岛雄带给上海的潜伏间谍黑井悌次郎转报东京。此报告断定中国海

军“已舍去进取之策，改为退守之计”，建议以舰队“突 入 渤 海 海 口”，将 北 洋

舰队“诱出海 面”，然 后 伺 机“一 决 雌 雄”。③ 日 本 海 军 当 局 对 此 建 议 十 分 重

视，决定命各游击队不时游弋于渤海海口内外，并伺机对要港进行扰袭。从

此，旅顺、大连、秦皇岛、成山、威海卫等处海面常见日舰的踪迹，使清政府难

测日军之意图所在。８月１０日，日本军舰突然对威海卫发动袭击，当地告急

电报纷至沓来，清廷大为震惊。④ 此时，丁汝昌正率北洋舰队主力到达朝鲜

大同江口，清廷当即降旨命其速回。这样一来，北洋舰队反而处处被日本牵

①

②

③

④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６ 卷，台北，１９７２ 年影印本，第３４６６、３５１６ 页。
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纂：《二十 七 八 年 海 战 秘 史》，未 刊 稿，日 本 防 卫 所 图 书 馆 藏，

卷４，第３ 页。转见中塚明：《关于日本 海 军 的〈二 十 七 八 年 海 战 秘 史〉》，戚 俊 杰、刘 玉 明

主编：《北洋海军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１０６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１１４—１１５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１９３２ 年，卷１６，第３６ 页；顾 廷

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８６６—８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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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鼻子走，海上行动的主动权就自然地落到了日本手中。

其三，制造直隶海岸登陆的假象。在扰袭威海卫的同时，日本一面派舰

队游弋于渤海，一面大肆散布“赴山海关、秦 皇 岛 截 夺 铁 路”的 谣 言，以 示 人

以假象。李鸿章一时难辨真假，想到有备无患，当即向丁汝昌下令：“此正海

军将士拼命出头之日，务即跟踪，尽力剿洗，清洋面为要。”①总理衙门为查实

此事，特约见英国公使欧格讷。欧格讷称：“现有一密信甚紧要：日本预备许

多船，可以运二三万人，意 在 由 海 登 岸 内 犯，数 日 即 能 到 北 京。”问 以：“他 在

何处登岸？”答 曰：“山 海 关 至 北 塘，处 处 皆 可 上 岸。”又 约 见 总 税 务 司 赫 德

（ＲｏｂｅｒｔＨａｒｔ），彼亦有同见，认为：“恐明后日彼必设法上岸。”又谓：“我料他

有两路：一由山海关，趋 向 近 畿；一 由 牛 庄，趋 向 奉 天。”他 们 说 得 有 声 有 色，

充当日人的传话筒，不由得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们不信。于是，清廷连连降

谕，催促业已出洋的北洋舰队回航。如其一称：“倭船运兵驶赴北洋海面，意

图登岸滋扰，事机甚紧，亟应加意严防。丁汝昌所带兵船现在何处？著李鸿

章严饬令速赴山海关一 带，遇 贼 截 击，若 能 毁 其 数 船，以 足 以 逭 前 愆。”其 二

称：“丁汝昌巡洋 数 日，何 以 未 遇 一 船？刻 下 究 在 何 处？尚 无 消 息。李 鸿 章

已专船往调，著再设法催令速回北洋海面，跟踪击剿。该提督此次统带兵船

出洋，未见寸功，若再迟回观望，致令敌船肆扰畿疆，定必重治其罪。”在朝廷

严旨催令下，丁汝昌率舰迅赴“直奉海面巡缉”，发现“日船并未直赴山海关，

大沽口更无日船游弋”，这才知道先前所传纯属“误听谣言”。② 日人施出一

个小小的手法，就逼得北洋舰队凭 空 地 去 捉 迷 藏，东 寻 西 找 而 一 无 所 获，怎

能不处于被动的境地？

所以，尽管从理论上 说，从 战 争 爆 发 迄 于 中 日 海 军 黄 海 决 战，双 方 都 还

未掌握制海权，但由于日本海军采取了上述手段，在事实上已经基本赢得了

海上运动的主动权。

与日本的情况恰好相反，直到战争打起来以后，在清政府内部仍未形成

统一的作战计划。朝中的主战派官员也好，李鸿章本人也好，都不能真正做

到知己知彼，故不可能制订一套正确的战略方针。当时，中国海军与日本相

比较，其优势有二：一是拥有７０００吨级的两艘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为日人所

①

②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８７６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３１—３６ 页。



第一章　晚清近代化与海防论的发展 ５１　　　

畏惧；二是拥有北 洋、南 洋、福 建、广 东 四 支 舰 队，若 集 中 领 导，进 行 统 一 编

队，其攻防力量必将加强，有利于争 取 海 上 主 动 权。日 本 大 本 营 在 制 订“作

战大方针”时，其主要的顾虑也正 在 此。但 是，若 将 北 洋 舰 队 单 独 与 日 本 海

军相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这样一来，北洋舰队除两艘吨位大、装甲厚、

重炮多的铁甲舰外，其余 在 数 量、总 吨 位、舰 龄、航 速 等 方 面 皆 有 逊 色，而 速

射炮一项尤为日方所独长。故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斐利曼特（Ｆｒｅｅ

ｍａｎｔｌｅ）评论说：“是役也，无论吨位、员兵、舰速，或速射炮、新式舰，实以日本

舰队为优。”①这是实事求是之论。这足以说明，如果清政府能够扬长避短，

发扬已有 之 优 势，制 订 正 确 的 海 军 战 略 战 术，是 完 全 可 能 争 得 海 上 主 动

权的。

将全国四支舰队集 中 编 队，统 一 指 挥，像 日 本 海 军 所 做 的 那 样，这 是 个

看似容易做到的问题，在 当 时 的 中 国 却 成 为 难 题 了。当 然，在 清 朝 官 员 中，

不是没有人认识到集中全国海军力量的必要性。如驻英公使龚照瑗即曾向

李鸿章建议：“若有战争，必先在海面。我胜则不患倭不退，否则运兵饷必阻

截。如真开战，度倭力势不 能 遍 扰 南 洋 各 口，乘 战 事 未 定，将 南 洋 得 力 各 兵

轮酌调北听差，以壮声势，……迟恐阻截，借口不前。”此建议非常及时，也非

常符合实际，且具有预见性。如果它被采纳的话，那么，北洋不仅守口有余，

还可以编为数队，近则巡游黄海，进控朝鲜西海岸，远则径窥日本近海，完全

可以掌握海上的主动权。这对于日 本 侵 略 计 划 的 执 行 来 说，必 定 会 增 加 极

大的困难。然而，李 鸿 章 却 不 这 么 看，他 以 为：“南 省 兵 轮 不 中 用，岂 能 吓

倭？”②枢府诸臣更是昧于外情，完全不了解日本的战略方针及主动方向，不

但下令调拨南洋数舰分防台湾，而 且 还 想 从 北 洋 抽 调 军 舰 赴 台 防 守。在 这

种情况下，北洋海军只能独力抗敌，正所谓“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

师”③了。

退一步说，即使单靠 北 洋 舰 队 自 身 的 力 量，只 要 战 略 战 术 对 头，也 不 是

不可能克敌制胜。对于北洋舰队来说，在稍处劣势的情况下，若能采取积极

防御与伺机进攻并重的方针，以清军控制朝 鲜 半 岛 西 海 岸 和 渤 海 海 口 基 地

①

②

③

世界日报社海事编译局编：《海事》第１０ 卷１ 期（１９３７ 年），第４１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５６５、５６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７８，第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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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依托，及时捕捉战机，给敌舰以沉重打击，从而获得黄海制海权，是有成功

的希望的。但是，从战争爆发之前看，李鸿章即倾向守势，甚至盲目自信，夸

口称：“就北洋防务而论，各口频年布置，形势完密，各将领久经战阵，固属缓

急可恃，即甫经 创 办 之 海 军，就 现 有 铁 快 各 艘，助 以 蚊 雷 船 艇，与 炮 台 相 依

辅，似渤海门户 坚 固，敌 尚 未 敢 轻 窥。即 不 增 一 兵，不 加 一 饷，臣 办 差 可 自

信，断不致稍有疏虞，上劳宵旰。”①事实上，当朝鲜形势趋于紧张之际，丁汝

昌每次率舰队出海游巡，李鸿章总要提醒他 不 可 冒 然 接 仗，“此 不 过 摆 架 子

耳”。② ７月２２日下午，丁汝昌拟率海军大队赴朝鲜牙山，认为“大队到，彼倭

必开仗”，并表态 说：“惟 船 少 力 单，彼 先 开 炮，必 致 吃 亏，昌 惟 有 相 机 而 行。

倘倭船来势凶猛，即行痛击而已。”２３日上午，李鸿章复电虽称“大队到彼，倭

未必即开仗”，并讥丁胆怯，但他自 己 也 并 无 把 握，所 以 令 丁 不 必 出 海，结 果

发生了２５日济远等舰在丰岛被袭事件。否则的话，海军大队如按原定计划

出海，当不致吃此大亏。２６日，即丰岛海战发生的第二天，李鸿章为装样子，

始令丁汝昌率舰出海，却又谆谆嘱咐：“汝即带九船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惟

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③

此后，随着战局的发展，李鸿章也始终未放弃消极的守势战略。对于李

鸿章的做法，丁汝昌是极为不满的。当７月２３日制止海军大队出海的当天，

丁汝昌便在致友人书中写道：“海军进止，帅意日一变迁，殊令在下莫计所从

也。昨者之电，意在令 昌 亲 带 大 队 赴 牙，今 日 之 电，复 又 径 庭。只 有 将 应 需

所未备逐事通筹至足，以待调遣之明命耳。”由于李鸿章的朝令夕改，致使丰

岛首战失利。不仅如此，丁汝昌此前 提 出 以 朝 鲜 大 同 江 口 为 前 进 根 据 地 的

计划，也为李鸿章所否定。丰岛首战失利后，谕旨严责，言官交弹，都把责任

归诸丁汝昌身上，他有口难辩，只能 通 过 书 简 向 友 人 倾 诉：“大 同 江 一 口，当

肇衅之始，叠经电请，……预 筹 水 陆 进 踞 协 守，实 见 此 着。水 军 中 途 有 所 驻

足，陆军后路恃以疏通，并足以杜穷寇西窥之路。乃上月廿帅电谓不急。而

防守该口之具，必期 悉 臻 严 固，实 非 咄 可 立 办。……今 内 意，事 到 临 头 遽 以

赴守大〈同江〉口为急务，多布水 雷，而 水 雷 究 何 从 出 耶？此 外，如 协 守 之 陆

①

②

③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４，第５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６，第２ 页。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８０４—８０５、８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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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防口之炮台，漫无筹议。”①在消极的守势战略指导下，战守皆失其宜，也

就势所必然了。

李鸿章海军战略思想的核心是“保船”二字。山本权兵卫有云：“其无能

掌握海权者，斯不克制敌以操胜算。”而 李 鸿 章 却 仅 仅 把 海 军 看 成 是 一 种 单

纯的威慑力量，至于夺取制海权则是他从来不敢想的事情。所以，他很不放

心舰队出海作战，因为他认为：“我 军 只 八 舰 为 可 用，北 洋 千 里 全 资 屏 蔽，实

未敢轻于一掷，近畿门户洞开。牙山军覆，何堪海军复被摧折？”②其畏敌心

理暴露无遗！这正是李鸿章海军战 略 的 要 害 所 在。对 于 他 的“保 船”，还 千

方百计地加以辩解：

倘与驰逐大洋，胜负实未可知；万一挫失，即赶紧设法添购，亦不济

急。惟不必定与拼击，但 令 游 弋 渤 海 内 外，作 猛 虎 在 山 之 势，倭 尚 畏 我

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

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 袭 其 陆 兵 后 路 之 虑，则 倭 船 不 敢 全 离 仁 川 来 犯

中国各口。彼之防护仁川各海口，与我之防护北洋各口，情事相同。观

于前次我海军大队 游 巡 大 同 江 口，彼 即 乘 虚 来 窥 威 海、旅 顺，迨 我 海 军

回防，则倭船即日引去，敌情大概可知。……盖今日海军力量，以 之 攻

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

所为兢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③

听起来似乎 倒 也 头 头 是 道，但 主 要 的 问 题 在 于：靠 消 极 防 御 的 办 法 来“保

船”，是不可能将船保住的，又怎么能够“制敌”？

日本舰队第一次扰袭威 海 后，李 鸿 章“恐 日 本 大 队 船 尾 追 入 北 洋”，电

嘱丁汝昌：“此后海 军 大 队，必 不 远 出；有 警 则 兵 船 应 全 出 口 迎 剿。”④清 廷

也因有“日本俟 我 防 懈，必 有 猛 攻 大 沽 之 举”的 传 言，严 谕 丁 汝 昌：“威 海、

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 北 洋 要 隘，大 沽 门 户，海 军 各 舰 应 在 此 数 处 来 往

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 令 一 船 阑 入。倘 有 疏 虞，定 将 丁 汝 昌 从 重 治

①

②

③

④

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２０９、２１３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６，第１１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８，第２８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２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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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①这就等于认可了李鸿章的“保船 制 敌”战 略，从 而 完 全 放 弃 了 黄 海 的

制海权。

（三）丧失制海权与北洋舰队的覆灭

在整个甲午战争进程中，战争初期十分关键。因为在战争初期，对于中

国来说，是有多次采取攻势的机会的。事实上，丰岛海战发生后的一段时间

里，日本一方面还没有在朝鲜站稳 脚 步，而 往 朝 鲜 运 兵 又 需 要 海 军 护 卫，故

不希望双方舰队及早决战；另一方 面，一 时 尚 不 完 全 了 解 北 洋 舰 队 的 意 图，

故暂时不敢运兵从仁川登岸，而将联合舰队 的 临 时 锚 地 设 在 朝 鲜 西 海 岸 的

南端，以便于进退。所以，从 各 方 面 的 情 况 看，北 洋 舰 队 在 此 时 采 取 进 攻 行

动都是有利的，而且有多种可供采择的切实可行的方案。例如：（一）在７月

２８日以前，北洋舰队出动掩护，运送五六营或更多的清军精锐从牙山登陆，

以增援牙山驻军，不仅会避免成欢之败，甚至可能取得陆上首战之捷。（二）

在８月５日以前，趁日本大岛混成旅团南下尚未回师之机，也正是汉城空虚

之时，北洋舰队以主力战舰进扼仁川口，并护运１０余营劲旅登岸，兼程突袭

汉城，不仅该城唾手可得，且可断大 岛 混 成 旅 团 退 路；再 檄 聂 士 成 所 部 清 军

从南夹击，朝鲜战局必为之改观。（三）北洋 舰 队 在 此 期 间 完 全 有 能 力 控 制

江华湾，因日本联合舰队在此处仅 有 少 数 船 只 往 来，且 其 中 多 是 弱 舰，对 其

发动袭击，必可沉 其 数 舰，给 敌 以 沉 重 打 击，有 利 于 我 掌 握 黄 海 之 制 海 权。

由此可见，在战争初期，正是北洋舰 队 采 取 攻 势 的 大 好 时 机，而 却 未 及 时 捕

捉而稍纵即逝，终于铸成难以挽回的大错。

中国方面既自动地放弃 了 黄 海 的 制 海 权，日 本 海 军 便 一 面 将 大 量 陆 军

和辎重护运至朝鲜，为发动平壤战 役 做 准 备；一 面 封 锁 大 同 江 口，以 配 合 陆

军对平壤的进攻，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根据日本大本营制定的作战计划，

日本联合舰队的下一步棋，就是寻找时机与北洋舰队决战了。黄海之役，实

为中日海军主力的一次大决战。如果说前此是中方自动放弃黄海的制海权

的话，那么，日方便是通过此战而夺得黄海的制海权的。

经过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力量大损，“失船五号，余多被损赶修”，已经无

①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７，第２６—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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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了。李鸿章苦思无计，这才想起了当初

龚照瑗从南洋调舰的建议，遂示意 津 海 关 道 盛 宣 怀 致 电 翁 同 龢、李 鸿 藻，乞

助成此事。其电云：“目前倭以全力图犯渤海，必不旁及南洋，可否请旨电饬

南洋、台湾，暂调南琛、南 瑞、开 济、寰 泰 四 船 至 威、旅 帮 助 守 护，暂 听 北 洋 差

遣，以济眉急。”①清廷决定“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南洋

大臣刘坤一则要求免派，复奏称：“东 南 各 省 为 财 富 重 地，倭 人 刻 刻 注 意，饷

源所在，必须格外严 防。……前 敌 与 饷 源 均 关 大 局，不 敢 不 兼 筹 并 顾，再 四

思维，各船实难暂 离。”②李 鸿 章 亲 自 致 电 乞 请，也 无 结 果。③ 后 形 势 愈 趋 危

急，清廷再次降旨调南洋四轮北上，署 理 两 江 总 督 张 之 洞 虽 不 拒 绝，却 要 求

北洋派人将四舰管带全行更换，再率以北行。④ 实是以此借口拖延不办。龚

照瑗的话不幸言中了。

面对严峻的战 争 形 势，李 鸿 章 仍 然 寄 希 望 于“严 防 渤 海 以 固 京 畿 之 藩

篱”⑤的方针。所谓“严防渤海”，其实办法无多，只能令北洋舰队游弋威海与

旅顺之间。当时，北洋诸舰 尚 在 旅 顺 上 坞 修 理，不 能 整 队 出 海，李 鸿 章 电 令

在旅顺疗伤的丁汝 昌：“不 日 直、奉 必 有 大 警。定、镇、靖、济、平、丙 六 船，必

须漏夜修竣，早日出海游弋，使彼知 我 船 尚 能 行 驶，其 运 兵 船 或 不 敢 放 胆 横

行；不 必 与 彼 寻 战，彼 亦 虑 我 蹑 其 后。……用 兵 虚 虚 实 实，汝 等 当 善 体 此

意。”他还特意要求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先“择要修理，如炮台等，其木板舱

房各件可缓”，只要能早日出海就 行。相 信“此 二 船 暂 往 来 威、旅 间，日 运 兵

船必不敢深入，关系北洋全局甚大”。⑥ 本来，他的“严防渤海”方针就不是以

实力为基础，又无别的什么切实可 行 的 办 法，不 过 是 摆 摆 架 子 而 已，而 随 着

旅顺口的陷落，最后连空架子也摆不起来了。

日本在辽东得手后，内阁 总 理 大 臣 伊 藤 博 文 提 出 了 进 攻 威 海 卫 和 攻 略

台湾的新方略。此后，大本营决定组建“山东作战军”，并传令联合舰队协同

陆军攻占威海卫，消灭北洋舰队。日 本 联 合 舰 队 制 定 了 周 密 的 掩 护 陆 军 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１７６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３ 册，第１２７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８，第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８，第３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７８，第６２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８，第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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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和协同陆军作战的《联合舰队作战大方略》，其中包括《护送陆军登陆荣成

湾计划》、《鱼雷艇队运动计划》和《诱出和击毁敌舰计划》。

北洋舰队退守威海后，可战之舰仅余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五艘。

其中，来远在黄海之战中受伤最重，到 旅 顺 紧 急 时 才 修 好 一 半，因 怕 被 敌 舰

堵在口内，勉强驶回威海。镇远舰又在驶回威海入口时被礁石擦伤，连修一

个多月始勉强补塞，已难 出 海 作 战。这 样，即 使 想 采 取 攻 势 也 绝 无 可 能 了。

鉴于这种情况，朝廷谕李 鸿 章 悉 心 筹 酌。于 是，李 鸿 章 致 电 丁 汝 昌，提 出 了

“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令其妥筹实施方案。丁汝昌与洋员、水陆诸将合议

后，复电称：“倭 若 渡 兵 上 岸 来 犯 威 防，必 有 大 队 兵 船、鱼 雷 艇 牵 制 口 外。

……若远出接战，我力 太 单，彼 船 艇 快 而 多，顾 此 失 彼，即 伤 敌 数 船，倘 彼 以

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 船 在 外 进 退 无 路，不 免 全 失，威 口 亦 危；若 在 口 内

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失，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窃谓水师力强，无难远

近迎剿，今则战舰无 多，惟 有 依 辅 炮 台，以 收 夹 击 之 效。……倘 倭 只 令 数 船

来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 击；如 彼 船 大 队 全 来，则 我 军 船、艇 均 令 起 锚 出 港，

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全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

舰闯进口内。……要之，（威海）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

能巩固。”①这个“舰台依辅”方案，就是“水陆相依”方针的具体化。李鸿章认

为“似尚周到”，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

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北 洋 舰 队 被 迫 采 取 从 近 海 防 御 退 到 守 御 海 口

的“舰台依辅”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方案必须有后路的保障，即丁汝

昌所说“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也。山东巡抚李秉衡亦有

同见，认为“敌图威海，必先由后路登岸”。② 并提出：“合观形势，非另有大枝

游击之师，不足以资策应。”③然而，此建议的战略意义并未为朝廷所重视，反

而受到种种干扰，以致未能顺利实施。及至威海陆路失守，“水陆相依”已无

可能，港内的北洋舰队余舰也就很难久撑，终于未能逃脱全军覆没的命运。

通过中日海防观及海军战略的对比，可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打败，事

非偶然。战争的胜 负，不 仅 决 定 于 作 战 双 方 的 军 事、政 治、经 济、自 然 诸 条

①

②

③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９，第３７—３８ 页。

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１９９３ 年，第５５３ 页。
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第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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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且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挥的能力。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下，后者尤

为重要。战争爆发前，日本海军即制 定 了 以 夺 取 制 海 权 为 目 标 及 海 陆 统 筹

兼顾的战略方针，对其获得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相反，北洋海军却

一开始即采取消极方针，自动把海上主动权让与敌人，以致在丰岛海战后错

过了不少采取攻势的好机会；黄海海战后又完全放弃了黄海的制海权，只能

坐视日军从花园口登陆以陷旅顺；其后被迫 采 取 以 威 海 基 地 为 依 托 的 海 口

防御方针，但在陆上后路 全 无 保 障 的 情 况 下，也 只 能 走 向 覆 灭。从１９世 纪

６０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创建海军，也达到一定的规模，但满足于浅尝辄

止，缺乏真正搞上去的决心，并忽视了对近代海军战略理论的深入研究与掌

握，以致与长达近３０年的发展海军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成为这场历史悲剧

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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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

一、晚清社会思潮发展概观

社会思潮的演变问 题，是 晚 清 史 研 究 中 的 一 个 重 大 课 题。中 国 近 代 社

会思潮的发展，曾经极大地影响了 中 国 社 会 的 近 代 化 进 程。自 鸦 片 战 争 以

降，迄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之前，中 国 社 会 先 后 出 现 了 四 大 近 代 思 潮，即 海

防思潮、洋务思潮、维新变法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四大近代思潮的依次演

进，既影响着晚清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又反映着晚清社会发展的主流和

方向。

（一）近代社会思潮的早期形态：海防思潮

晚清的近代思潮并 不 是 突 然 发 生 的。在 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内 部，己 经 出 现

了近代思潮的萌芽，这主要指的是清初以来迄于鸦片战争前夕的经世思潮。

但是，经世思潮并不等于近代思潮，因为它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近代思潮。中国社会产生近代思潮，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渐以后的事。

西力东渐，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到１６世纪，在西欧，资本

主义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资 本 主 义 浪 潮 在 西 欧 一 角 涌 起 后，愈 来 愈

猛烈地向各大洲冲击，逐渐将世界 联 结 为 一 个 不 可 分 割 的 整 体。许 许 多 多

古老的国家和民族，都难以逃脱被冲击的命运，或早或迟总要被卷入到世界

资本主义的旋涡中去。中国经历了 第 一 次 鸦 片 战 争，在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的 冲

击和影响下，经世思潮也逐步发生质的变化，开始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初

期形态演化。

经世思潮之所以向近代性质的社会思潮演化，与当时以林则徐为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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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中国人能够开眼看世界也是分不开的。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期间，为了反

侵略的需要，开始注意和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鲜东西，这就为他的经世

思想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即增加了近代的因素和成分。这样，他的经世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便使他比嘉道之际的经世派更要高出一筹，成为晚清近代社会思

潮的最早启蒙者之一。他不愧为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之第一人。

长时期以来，中国 人 对 于 中 国 以 外 的 世 界 的 认 识 是 相 当 模 糊 的。早 在

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ＭａｔｔｏＲｉｃｃｉ）来华，就曾用西法绘制了

一份世界地图，即《舆地全图》（或称《坤舆万国全图》），献给明廷。西班牙传

教士庞迪我（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ｐａｎｔｏｊａ）为作图说，第一次把天下分五大洲之说传播

给中国人。稍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ＧｉｕｌｅｏＡｌｅｎｉ）来华后，编成《职方外

纪》五卷，这是用中文写的第一部 系 统 分 绍 五 大 洲 地 理 的 著 作。清 康 熙 时，

比利时传教士 南 怀 仁（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ｕｓＶｅｒｂｉｅｓｔ）任 钦 天 监 监 正，又 将《坤 舆 图

说》二卷付印。这些地图和著作尽管十分粗糙，对于中国人开阔视野还应该

是有意义的。但当时的中国封建士大大却多认为是海外奇谈，“其说荒渺莫

考”，“语涉诞诳”。因 此，从 利 玛 窦 来 华 到１９世 纪 初，２００多 年 的 时 间 过 去

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在有清一代，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虽然足不出国门，但也不是没有了解世界

的机会。１７９３年英国的马戛尔尼（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ｃａｒｔｎｅｇ）使团来华，便提供了这样

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英王派马戛尔尼使华，是想要求中国扩大通商，优待英

国，并允许英国派使臣驻华，但还带来了天文仪、地球全图、气候仪、长短自来

火枪、铜炮、西瓜炮、战船模型等显示英国近代工业和科技发展的新产品。但

是，乾隆皇帝本人也好，一些中枢大臣也好，不但对使臣所代表的国家的现状

以及不断变化着的国际形势毫不关心，并且对“贡品”所体现的西方的近代工

业和科技发展状况绝无兴趣，而对觐见礼仪的繁文缛节却重视到无以复加的

程度，以至喋喋不休地争论多日。这次百年难逢的机遇终被轻易地错过了。

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 大 的 虚 骄 心 态 和 封 闭 观 念，是 封 建 自 然 经 济 通

过上层建筑而折射和反映出来的。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认为中国居天下之

中，以“天朝上国”自诩，称其他国家为“裔”，视“华 夷 之 辨”为 天 经 地 义。中

国先秦时代就有“裔不谋夏”①的说法。这种观念延袭两千余年而不变，乾隆

① 《左传·定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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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纂修的《皇朝文献通考》仍称：“中土 居 大 地 之 中，瀛 海 四 环。其 缘 边 滨

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①根本不想去了

解世界，却自以坐井观天 为 得 计。所 以，封 闭 观 念 的 实 质 问 题，是 要 把 中 国

本身构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以独立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正由于此，

中国近代史上的幕幕悲剧，也就缘此而酿成了。

封建统治者既以“天朝上国”自 居，便 把 中 国 的 小 农 经 济 社 会 看 得 无 比

满足，允许外国前来贸易纯粹是一种恩赐。乾隆皇帝致英国的“敕谕”即称：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 外 夷 货 物 以 通 有 无，特 因 天 朝 所 产 茶 叶、

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②嘉庆皇帝在谕旨

中论及英国时说：“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③

道光皇帝甚至相信，断绝大黄、茶叶 贸 易 就 可 制 英 人 于 死 命，降 谕 云：“断 绝

大黄、茶叶，永远不准贸易，俾冥顽之徒知所儆惧。”④

当时，中国人对外国的无 知 表 现 在 各 个 方 面，不 仅“不 知 英 吉 利 人 并 米

利坚之人的事情”，⑤而且“不知海外更有九洲”。⑥ 林则徐的最可贵之处，就

在于他不像一般封建士大夫那样，认为外国的事情一概与中国无涉，而是采

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去弥补自己贫 乏 的 世 界 知 识。他 认 识 世 界 的 主 要 渠 道，

是组织翻译英文书报。通过对外文书报的翻译，林则徐不仅掌握了大量“夷

情”，从而制订 出 有 效 的 御 敌 措 施，而 且 发 现“洋 面 水 战 系 英 夷 长 技”，必 须

“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⑦ 这一思想被魏源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一语

表述出来。林则徐最早提出学习西方的“长技”，开一代风气之渐，从而导致

了海防思潮的兴起。

海防思潮的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想，而且还

开了近代中国 人 介 绍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政 治 的 先 河。林 则 徐 主 持 编 译 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清朝文献通考》，卷２９３，《四裔考一》。
王先谦纂修：《东华续录》（乾隆朝），卷４７，第１６ 页。
《清仁宗实录》，卷２０２，第３ 页。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７１１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上海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５

年，第４１２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５０ 卷本），卷３８，第３６ 页。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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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洲志》一书，介绍英国议会说，有政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

行”，“设有用兵和战争之事，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介绍美国议会

说，“君国大事，关系外邦和战者”，由 议 会 议 定 而 行。“设 所 见 不 同，则 三 占

从二。升调文武大吏，更定 律 例，必 询 谋 合 同”。至 总 统“四 年 为 一 任，期 满

更代。如综理允协，通国悦服，亦有再留一任者，总无世袭终身之事”。① 这

些客观的介绍，给受数千年封建君主专制窒 息 的 中 国 社 会 透 进 了 一 点 外 界

的民主空气，具有启迪民智的作用。

在林则徐的倡导和推动下，国内关注海防大势者渐多，有关海国的著作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姚莹的《康

碶纪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等，即其中之佼佼者，从而把应时而兴的海

防思潮引向深入发展。

（二）洋务思潮的勃兴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引发了海防思潮的话，那么，第二次鸦片

战争则催发了洋务思潮的勃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先进的思想家对时局已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觉察到了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 社 会 的 奇 变。例 如，魏 源 就 说 过：“岂 天 地

气运，自西北而东南，将中外一家欤？”②他还把英国的鸦片侵略称作“中国三

千年未有之祸”。③ 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说：“初不知洋人何状，英、法国何

方也，乃自中 华 西 北 环 海 而 至 东 南，梯 琛 航 赆，中 外 一 家，亦 古 今 之 变 局

哉！”④徐继畬在《瀛 环 志 略》中 也 说：“南 洋 诸 岛 国 苇 航 闽 粤，五 印 度 近 连 西

藏，汉以后，明以前，皆 弱 小，番 部 朝 贡 时 通，今 则 胥 变 为 欧 罗 巴 诸 国 埔 头。

此古今一大变局！”⑤面对千古变局而无可奈何，为之慨叹不已。此皆“变局”

论之先声。

“变局”论作为一种时局观，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经薛福成、王韬等人

①

②

③

④

⑤

《四洲志》，《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１２ 帙。
魏源：《海国图志》（１００ 卷本），《后序》，第６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２４，《大西洋》，第２ 页。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６２３—６２４ 页。
徐继畬：《瀛环志略》，凡例，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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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阐发，逐 渐 为 洋 务 派 官 员 所 接 受。薛 福 成 有 一 篇《上 曾 侯 相 书》，对

“变局”的发生原因作了历史的分析：“方 今 中 外 之 势，古 今 之 变 局 也。推 其

所以启之者，有天事，有人事。古者九州之内，各殊土而异宜，有隔数百里不

相通者。然而天地之风气，日久渐开，山川之径途，习行则便。自秦一天下，

到汉而收滇粤，置河西，至唐而通回纥，定天竺；至元而服俄罗斯，取西域，恢

拓可谓极广。寖寻迄于今 日，西 洋 诸 国 航 海 通 商，凡 欧 罗 巴、亚 墨 利 加 数 十

国之人，颉颃并至乎中国，而以英吉利、俄罗斯、佛兰西、米利坚四国为最强。

于是，地球几无不通之国，是其所以然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这一分析

与魏源“天地气运”、“将中外一家”之论何其相似 乃 尔！曾 国 藩“阅 毕，嘉 赏

无已”。① 王韬所写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也指出：“当今光气大开，远方毕

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 洲 诸 邦 几 于 国 有 其 人，商 居 其 利，凡 前 史 之 所 未

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 关 而 求 互 市。我 朝 亦 尽 牢 笼 羁 縻 之，概 与 之 通 和

立约。……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骨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

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②此信对李鸿章产生了极大的感染力。

此后不久，他就在一封信中指出：“外 国 猖 獗 至 此，不 亟 亟 然 求 富 强，中 国 将

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

鄙人一发狂言，为世垢病，所不敢避！”③这样，“变局”论便成为洋务思潮的一

个重要理论。

“变局”论是一种朴素的变易观。“变 局”论 者 认 为，西 方 资 本 主 义 侵 略

对中国的影响有利和害两个方面。薛 福 成 指 出：“自 泰 西 诸 国 立 约 以 来，大

抵于中国有利有害。”④王韬说：“夫天下大利之所在，即大害之所在；至危之

所乘，即 至 安 之 所 乘。何 则？以 中 国 益 远 人，大 害 也；以 远 人 助 中 国，大 利

也。”利和害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他批驳了那种认为“变局”

之来“足为中国之害，而不足为中国之利”的片面观点：“虞西人之为害，而遽

作深闭固拒之计，是见噎 而 废 食 也。故 善 为 治 者，不 患 西 人 之 日 横，而 特 患

①

②

③

④

薛福成：《庸庵文外篇》，卷３，第２１、２８ 页。
王韬：《弢园尺牍》，卷７，第２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６，第３７—３８ 页。
薛福成：《庸庵文外篇》，卷３，第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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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①转机就在于此。故郭嵩焘

称：“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

中国之利。”②他们从不利中看到有利的因素，并大声疾呼要抓住转变的历史

机遇，这在当时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变不利为有 利 是 需 要 一 定 的 条 件 的。那 么，这 个 条 件 是 什 么 呢？

李鸿章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

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 也。”③并 提 出 了“外 须 和 戎，内 须 变 法”④的 纲

领性口号。在他看来，为今之计惟有变法之一途，而“和戎”则是“变法”的必

要条件。所谓“和戎”，是想争取一 个 有 利 于 中 国 发 展 的 国 际 和 平 环 境。他

明确指出：“至难得者，时也。外海藩篱尽撤，门庭堂户，我已与人共之，岂可

一日以为安哉？所幸彼阴 用 其 浸 淫 之 渐，而 外 托 于 通 商 之 利，暂 为 羁 縻，我

得以闲暇为绸缪之计。此诚不可多得之机会！”⑤他发现了６０年代中期出现

的和平国际环境，认为要切实把握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而莫错过，以臻中国于

富强之境。为此，他对“和戎”与“变法”的关系还做 过 专 门 的 论 述：“今 日 所

急，惟在力破成见，以 求 实 际 而 已。何 以 言 之？历 代 备 边 多 在 西 北，其 强 弱

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里，各国通商

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

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

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 到 无 坚 不 摧，水 陆 关 隘 不 足 限 制，又 为 数 千 年 来

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

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 未 见 其 效 也。”因 此，“居 今 日 而 欲 整 顿 海 防，舍 变

法与用人别无下手 之 方。……积 诚 致 行，尤 需 岁 月 迟 久 乃 能 有 济。目 前 固

须力保和局，即将来器精 防 固，亦 不 宜 自 我 开 衅。彼 族 或 以 万 分 无 理 相 加，

不得已而一应之耳”。⑥ 洋务思潮的“变局”论，成为洋务派近代化方案的理

论支柱。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它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韬：《弢园尺牍》，卷７，第１、３ 页。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１２，第２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２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９，第４３ 页。
《海防档》（丙），机器局（一），第２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２４，第１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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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和“求富”，是洋务思潮的两大口号。这两个口号的先后提出，将

洋务思潮的发展明显地分为两个时期。

在６０年代前期，洋务思潮自强观的基本内容是“制器”。所以，洋务思潮

发韧之初，实际上尚限于将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实践。左宗

棠将“自强”口号实施时，特别强调“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所恃”，①并提出采

取机器生产、设艺局、聘洋员等具体措施，不仅丰富了“自强”观的内容，对推

动自强活动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影响。李鸿章则进一步认为，学习外国“制

器”，莫如觅“制 器 之 器”，“师 其 法 而 不 必 尽 用 其 人”。② 而“师 其 法”就 必 须

“采西学”：“西人所擅长者，测算 之 学，格 物 之 理，制 器 尚 象 之 法，皆 有 成 书。

经译者十才一二耳，必能尽见其未译之书，方可探赜索隐，由粗显而入精微。

我中华智巧聪明岂出西人之下，安知不冰寒于水。”③这样，就把“自强”观的

内容由“制洋器”扩大到“采西学”了。

历史地看，由“制洋器”到“采西 学”，是 洋 务 思 潮 的 一 个 很 大 发 展，具 有

进步的意义。但是，“自强”口号的基本点是着眼于军事近代化，而实践已经

证明，单纯靠军事近代化来实现自强，是远远不行的。于是有“求富”口号的

提出，以弥补“自强”口号之不足。“求富”口号的提出，标志着洋务思潮的发

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求富”思潮的 影 响 下，各 省 的 近 代 民 用 工 业 开

始有了较快的发展。“求富”口号也确实使 风 气 渐 开，其 积 极 意 义 是 必 须 肯

定的。

洋务思潮本身在其发展 过 程 中 即 伴 随 着 早 期 维 新 思 想 的 发 生，这 便 为

后来维新思潮的兴起起着筚路开山的作用。

（三）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

如果说第一次鸦片战争 引 发 了 海 防 思 潮，第 二 次 鸦 片 战 争 催 发 了 洋 务

思潮的勃兴的话，那么，中日甲午战争则将维新思潮推向了发展的高潮。

早期维新思想的萌生，大致可追溯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早期维新思

想家一般厕身 于 洋 务 活 动，又 混 迹 于 洋 务 派 之 中，故 一 般 容 易 将 其 混 为 一

①

②

③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７，第２５ 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２５１ 页。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２５，第１０ 页。



第二章　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 ６５　　　

谈，似乎两者之间没有什 么 区 别。然 而，将 早 期 维 新 派 与 洋 务 派 进 行 比 较，

从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差异。就其思想分野来说，主要表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冯桂芬开始，把“中国之伦常名 教”视 为“本”，“诸 国

富强之术”视 为“末”，一 直 为 洋 务 派 的 代 表 人 物 奉 为 金 科 玉 律，不 可 动 摇。

这就是“中本西末”说之由来。早期维新派 则 认 为 本 末 一 体，不 可 分 割，“西

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① 第二，洋务派一般对西方

的议院是避而不谈的，偶而提及，也要声明：“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

议院之设，势有难行。”②与之相反，早期维新派几乎无人不谈议院。他们对

议院的态度虽 不 尽 相 同，或 谓 议 院 乃 西 方 富 强 之 根 本，或 主 张 在 中 国 实 行

“君民共主”，或认为在中国实行议院制而变通其法，但对议院一般都是肯定

的。第三，官督商办企业出 现 之 初，有 其 历 史 的 合 理 性，也 产 生 了 一 定 的 积

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暴露得越发充分，官督商

办制度反而成了民用企业继续发展的桎梏。这时，洋务派仍坚持官督商办，

早期维新派则对“官督商办”提出猛烈批 评，大 声 疾 呼 发 展 民 用 企 业。由 此

可以看出，早期维新思想实际上是洋务思潮向维新思潮的过渡。但是，若不

是由于甲午战争的影响和催化，早期维新思 想 就 不 会 那 么 早 地 与 蓬 勃 而 起

的维新思潮接轨。

早期维新思想出现以后，康有为 也 在 思 考 维 新 变 法 的 问 题。１８８５年，

他按几何原理写成《人类公理》初稿，即勾画出一幅资产阶级世界蓝图 的 轮

廓。后又著《新学伪经考》和《孔 子 改 制 考》，为 其“托 古 改 制”的 维 新 变 法

主张奠定了理论基础。甲午战后发生的公车上书运动，是维新思 潮 走 向 高

潮的真正起点。此后，不但 康 有 为 及 其 弟 子 梁 启 超 等，而 且 连 以 前 的 早 期

维新派人士及某些洋务派，都卷入到维新运动中来了。康有为就 是 这 次 公

车上书运动的倡导者。他以一昼二夜起草１４０００余言之公呈，并在城南 松

筠庵集会传阅，签名者达１３００余人。他在公呈中提出了一个“近之为可 和

可战，而必不致割地弃民 之 策；远 之 为 可 富 可 强，而 断 无 敌 国 外 患 之 来”的

“大计”，即“下诏 鼓 天 下 之 气，迁 都 定 天 下 之 本，练 兵 强 天 下 之 势，变 法 成

天下之治”。并针对“上下 隔 塞，民 情 不 通”之 弊，提 出 仿 古 人“谋 及 庶 人”

①

②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９１ 页。
《清史稿》，卷３６８，《文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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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例，设“议 郎”的 建 议。“议 郎”须 经 过“士 民 公 举”，“岁 一 更 换”，不 仅 充

当皇帝的“顾问”，而且 能 够“随 时 请 对，上 驳 诏 书，下 达 民 词”。凡 国 家 内

外大政，必须由“议郎”会 议 讨 论，经 三 分 之 二 的 多 数 通 过 后，再 交 各 部 执

行。① 实际上，他是要 求 变 更 政 体，实 行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的 君 主 立 宪 制。这

就是他维新变法的政治纲领。这份公呈尽管未能递到光绪皇帝 手 中，然 由

于康有为先令梁启超等“并日缮写，遍 传 都 下，士 气 愤 诵”，②仍 然 产 生 了 巨

大的影响。因此，松筠庵会 议 实 为 戊 戌 变 法 之 先 声，资 产 阶 级 维 新 派 正 式

登上政治舞台之第一幕也。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学 生 和 得 力 助 手，跟 康 有 为 在 北 京 一 起 发 动 公 车

上书后，又到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了大 量 宣 传 维 新 变 法 的 文 章，成 为 推

动维新思潮发展的主要号手。《时务报》因 连 续 发 表 梁 启 超 的 文 章，一 时 发

行海内，销 行 甚 畅。时 人 称，《时 务 报》“日 起 有 功，必 能 渐 开 风 气，增 光 上

国”，并誉梁启超为“旷世奇才”。③ 可见其影响之深邃。梁启超因《时务报》

而闻名遐迩，社会上也就康、梁并称了。梁启超将当时先后发表的十四篇文

章，编成《变法 通 议》一 书，反 复 宣 传“变 法 图 存”这 个 主 题。在 自 序 的 一 开

头，他便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法何以必变”的论题，并在《论不变法之害》一文

中反复申论，不 变 法 只 能 使 国 家 走 向 灭 亡。他 把 中 国 比 作 一 座 千 年 巨 厦：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 墁 毁 坏，榱 栋 崩 折，非 不 枵 然 大 也，风 雨 猝 集，则 倾

圮必矣。”进而指出：“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

万国蒸蒸，日趋于 上，大 势 相 迫，非 可 阏 制。变 亦 变，不 变 亦 变！变 而 变 者，

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

束缚之，驰骤之。呜 呼，则 非 吾 之 所 敢 言 矣！”日 本 是“自 变 者”，土 耳 其、印

度、波兰都是他人“代变者”，故其 前 途 截 然 不 同。那 么，对 中 国 来 说，“吉 凶

之故，去就之间，其何择焉？”④梁启超把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提到中国人民

面前，确实是可以催人猛醒的。梁启超发的文章赢得了大量读者，使其声誉

鹊起，“名重一时，士大夫 爱 其 语 言 笔 札 之 妙，争 礼 下 之。自 通 都 大 邑，下 至

①

②

③

④

《康有为全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７６—７７、１００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１３０ 页。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１９８３ 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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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① 作为康有为的主要助手，他的出色的宣

传，对推动维新思潮的广泛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严复本是洋务派培养的海军人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因受甲午

战争失败的刺 激，也 开 始 发 表 论 述 维 新 变 法 的 政 治 论 文。通 过《论 世 变 之

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一系列政治论文，他以其西

学造诣之高，了 解 西 方 社 会 之 深，特 别 是 以 达 尔 文 的 进 化 论 学 说 为 思 想 武

器，提出了颇具特色的资产阶级维 新 变 法 理 论。严 复 陆 续 发 表 的 多 篇 政 治

论文固然使他闻名遐迩，而使他最负盛名的 还 是 他 所 翻 译 的 英 国 生 物 学 家

赫胥黎（ＴｈｏｍａｓＨｅｎｒｇＨｕｘｌｅｇ）的《天演论》一书。在赫胥黎看来，宇宙之

中，从生物到恒星，从自然到社会，都不是万古不变的，无一不受到天演规律

的支配。“虽 然，天 运 变 矣，而 有 不 变 者 行 乎 其 中。不 变 惟 何？是 名 天 演。

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

尤著”。“天演”是事物发展的根本法则，而“物竞”和“天择”则是事物发展的

表现形式。“物竞”与“天择”，二者又是相互联系的。“物竞者，物争自存也。

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

……存其最宜者也。夫 物 既 争 存 矣，而 天 又 从 其 争 之 后 而 择 之，一 争 一 择，

而变化之事出矣”。② 显然，严复是想以天演学说惊醒国人，毅然变法图强，

挽救国家于危 亡 之 中。《天 演 论》为 资 产 阶 级 维 新 派 提 供 了 崭 新 的 思 想 武

器。它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既在论述中以近代科学证之，又在严复的译笔

下所论与中国 古 代 儒 家 学 说 颇 有 相 合 之 处，这 是 康 有 为 所 宣 传 的“公 羊 三

世”说所无法比拟的。怪不得连一向目空一 切 的 康 有 为，也 称 赞 严 复“为 中

国西学第一者也”。③ 所以，这部译著尚未出版时就已誉满于维新人士之间；

及其出版，能够立即风行一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谭嗣同虽出身于官僚家 庭，在 甲 午 战 争 失 败 的 刺 激 下 也 形 成 了 维 新 变

法的思想。“世间无物抵 春 愁，合 向 苍 冥 一 哭 休。四 万 万 人 齐 下 泪，天 涯 何

处是神州？”④鉴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谭嗣同在思想上发生了剧烈的

①

②

③

④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４７ 页。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５ 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１３２４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５２５ 页。
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５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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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开始重新审视社会，探索救国的道路，终于有了新的认识，得出了自己

的结论。他将自己所著《仁学》称为“冲决 网 罗 之 学”，是 寓 有 深 意 的。他 要

冲决一切网罗，而网罗重 重，冲 决 一 重 又 有 一 重，永 无 穷 尽。这 表 明 他 对 维

新变法的艰难性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是 甘 愿 为 之 献 身 的。谭 嗣 同 是 一 位 坚

定的维新改革思想家，其主张是不仅要从政治上维新变法，而且明显带有资

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实为 其 他 维 新 思 想 家 所 不 及。这 就 使 他 成 为

中国近代由维新到革命的过渡人 物。他 的 思 想 和 英 勇 牺 牲 精 神，影 响 了 一

代的革命党人。

甲午战后日趋高涨 的 维 新 思 潮，对 解 放 思 想 的 作 用 是 巨 大 的。维 新 派

指出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险，而 挽 救 民 族 危 机 的 办 法 只 有 一

条，就是进行维新改革，奋起救亡，这 对 唤 起 群 众 的 爱 国 热 情 起 了 难 以 估 量

的作用，从而迅速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爱国救亡运动。

（四）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

甲午战争在把维新思潮 推 向 发 展 的 高 潮 的 同 时，又 促 成 了 民 主 革 命 思

潮的兴起。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思潮的兴起和走向高潮，与孙中山的名字

是联系在一起的。

孙中山的早年思想是比较驳杂的。自称：“早岁志窥远大，性慕新奇，故

所学多博杂不纯。”①在香港学医期间，孙中山的思想主流是“反满”。但与此

同时，他也产生了革新政治的思想。当时，有两位著名的早期维新派对他影

响很大：一位是何启，孙中山曾承认自己受惠于何启之教；一位是郑观应，志

趣相投，时相过从。每年寒暑假，孙中山都要回乡，对比香港，感触很深。在

香港课余之暇，他“辄闲步街头，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

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终于认识到：“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

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组织一良好之

政府。”②所以，虽然孙中山思想的主流是“反满”，但也有革新政治的思想，二

者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他既有反满 的 强 烈 愿 望，也 不 放 弃 以 和 平 手 段 革 新

政治的希望。他认 为：“中 国 睡 梦 之 深，至 于 此 极，以 维 新 之 机 苟 非 发 之 自

①

②

《孙中山全集》，卷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４８ 页。
《国父全集》，第２ 册，台北，１９７３ 年，第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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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殆无可望。……所以 偏 重 于 请 愿 上 书 等 方 法，冀 九 重 之 或 一 垂 听，政 府

之或一奋起也。”① 基于这种思想状况，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上书李鸿章也就

没有什么奇怪了。

　　①④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１９ 页。

②　《孙中山选集》，第１９３ 页。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 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２—３ 页。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 集，第３ 页。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碰壁后，便由天津到了北京。他自称此行的目的是“以

窥清廷之虚实”。② 此时，日本海军已在丰岛附近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突然袭

击，并击沉了清政府租来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举世震惊，朝野为之哗然。

而是年正逢慈禧太后的六旬庆辰，京城正在准备隆重举行万寿庆典，以显示歌

舞升平的景象。中外臣工也在纷纷筹划进献贡物，以邀宠幸。上行下效，文恬

武嬉，哪有一点神州陆沉之感！孙中山耳闻目睹，发现北京政治之腐败，百倍

于广州，始“知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造决不足以救亡”。③ 他后

来追述这段经历的感受时说：“于是怃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

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④ 这样，他

便决定“重游檀岛，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⑤

是年１１月２４日，孙中山在檀香山主持成立兴中会，提出“亟拯斯民于水

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喊。翌年２月２１日，又在香

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在誓词里提出了“驱除 鞑 虏，恢 复 中 华，创 立 合 众 政 府”

的纲领性口号。孙中山所说的“合众政府”，是 以 美 国 政 府 的 组 成 形 式 为 蓝

本，指的是共和国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体。

“创立合众政府”口号的提出，标 志 着 孙 中 山 的 民 主 革 命 思 想 初 步 形 成

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思想，可以说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主体思想。“创立合

众政府”纲领的提出，便把晚清社会思潮的发展推向了巅峰。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 可 以 看 到，在 中 国 近 代 社 会 思 潮 的 发 展 过 程 中，甲

午战争是一重要的分水岭，它将晚清四大思潮分为前期的海防、洋务思潮和

后期的维新、民主革命思潮。我们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

不仅是因为它第一次把中国资产阶级推上 了 政 治 舞 台，而 且 也 因 为 它 促 成

了晚清社会思 潮 由 前 期 的 不 完 全 形 态 向 后 期 的 比 较 完 全 的 形 态 转 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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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其严格的意义来说，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起点。

二、从“中本西末”到“中体西用”

　　（一）“中体西用”还是“中本西末”？

论及体用问题或本末问题，不能不从道器论谈起。

“器”与“道”这对概念，属于哲学的范畴。“器”与“道”的关系问题，是中

国古代哲学中的根本问题。《易·系辞》：“形 而 上 者 谓 之 道，形 而 下 者 谓 之

器。”“器”是有形的具体事物，故《易·系辞》又称：“以 制 器 者 尚 其 象。”“道”

与“器”既是相对的，又是相互联系的。王夫之《周易 外 传》说 得 好：“无 其 器

则无其道。”就是说，有“器”才能有“道”；“器”是第一性的，“道”是第二性的。

“道”是无形的，是事物的道理或规律。《易·说卦》有 云：“是 以 立 天 之 道 曰

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阴阳、柔刚、仁义等无形的

东西，皆归为“道”。如何认识“器”与“道”的关系，是区别古代哲学不同阵营

的基本标志。所以，宋代以降，“器”与“道”的 关 系 问 题，成 为 思 想 家 们 经 常

辩论的哲学命题。

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

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 个 崭 新 的 课 题 摆 到 了 那 些 喜 谈 洋 务 的

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用道器论的观点看，中学与西学究竟是一种什么

关系？

多少年来，论者习惯于用“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来概括１９世纪６０至９０
年代关于中西学关系的不同论点，同时又断言“中体 西 用”是 洋 务 运 动 的 指

导思想。这似乎已成为定论了。事实上，除封建顽固派之外，这一时期关于

中西学关系的 认 识 的 概 括 不 仅 不 一 样，而 且 不 同 派 别 的 认 识 也 迥 然 有 别。

因此，用“中体西用”来说明表现出不同阶段、不同派别和不同趋向的思想潮

流是否恰如其分呢？详查有关资料，从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９４年的３０余年间，洋务

政治家和 思 想 家 在 论 及 中 学 与 西 学 关 系 时，曾 有 过“中 本 西 辅”、“中 本 西

末”、“中体西用”、“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等 不 同 提 法。但 是，在 大 多 数

情况下，他们是用“本”“末”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不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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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西器”、“中道西艺”的提法只是偶尔出现，“中体西用”的 提 法 的 出 现 也 不

过寥寥数例，居于主流地位的是“中本西末”论，而且，“中 体 西 用”这 一 提 法

只是在１８９５年维新思潮兴起后才开始流行。

论者或谓，“中体西用”思 想 可 以 追 溯 到 林 则 徐 和 魏 源。因 为 魏 源 明 确

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其“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 最 初

表述形式。并认为，林则徐虽然没有发表什么“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他的实

际行动以“西学”中的物质文明弥补了“中学”之 不 足。如 此 等 等，皆 未 免 失

之牵强。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都没有提到过西学。他们那时对西方“长

技”的认识还是相当表面的、浅层次的。不错，林则徐说过：“查洋面水战，系

英夷长技……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①他不仅提出了“师夷长技”的思

想，而且在反对 英 国 侵 略 者 的 战 争 中 初 步 地 将“师 夷 长 技”思 想 付 诸 实 践。

魏源则把这一思想完整 地 表 述 了 出 来。但 是，林 则 徐 也 好，魏 源 也 好，都 没

有把西方的“长技”视为西学，他们的认识在当时还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高度，

更谈不上用道器论或体用观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了。

“西学”这一名称的最早明确提出，是在１８６１年。冯桂芬有《采西学议》

一文，谓中国所译意大利、英吉利两国之书，凡数十种，“如算学、重学、视学、

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 理；舆 地 书 备 列 百 国 山 川 厄 塞、风 土 物 产”。提 出

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是：“一切 西 学 皆 从 算 学 出……今 欲 采 西 学，自 不 可

不学算。”“由是 而 历 算 之 术，而 格 致 之 理，而 制 器 尚 象 之 法。兼 综 条 贯，轮

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如历法，从古无数十年不变之理，今时宪以乾隆甲

子为元，承用已逾百年，渐 多 差 忒；甲 辰 修 改，墨 守 西 人 旧 法，进 退 其 数 不 足

为据，必求所以 正 之。闻 西 人 见 用 地 动 新 术，与 天 行 密 合，是 可 资 以 授 时。

又如河工，前造百龙搜沙之器，以无效而辍。闻西人海港刷沙，其法甚捷，是

可资以行水。又如农具、织具，百用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

治生。其他凡有益于国计 民 生 者，皆 是。”这 就 把 西 学 的 范 围 扩 大 到 坚 船 利

炮以外的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了。他 不 仅 首 次 对 西 学 做 了 明 确 的 界 说，而

且还阐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认为国人须“以 经、史 等 学 兼 习 算 学”，因 为

“西学不外算学，舍算学无西学也”。就 是 说，学 习 应 以 中 国 的 经、史 等 学 为

主，兼习西学。他还用两句著名的话 来 表 述 这 一 思 想：“以 中 国 之 伦 常 名 教

① 杨国桢编：《林则徐书简》，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年，第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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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①一般判定冯桂芬是近代第一位早期维新派，

实则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 转 变 期 间 的 双 重 过 渡 人

物”②。冯桂芬的“中本西辅”说，便成为尔后洋务派“中本西末”论之滥觞。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论述“自强”口 号 时，总 是 提 到 中 学 与 西 学 的 关 系

问题。１８６２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

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 轮 舟 为 下 手 功 夫，但 使 彼 以 所 长，我 皆 有 之，顺 则

报德有其具，逆 则 报 怨 亦 有 其 具。”即 以“修 政 事，求 贤 才”为 本，以“学 作 炸

炮、学造轮舟”为末。③ 曾国藩尽管没有明确地提出“中本西末”问题，但他是

用本末观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却是没有问题的。

左宗棠曾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过专门的论述。１８６６年，他奏称：“均

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 性，而 所 习 不 能 无 殊。中 国 之 睿 知 运 于 虚，外 国 之

聪明寄于实。中国以 义 理 为 本，艺 事 为 末；外 国 以 艺 事 为 重，义 理 为 轻。彼

此各是其是，两相不逾，姑 置 弗 论 可 耳。谓 执 艺 事 者 舍 其 精，讲 义 理 者 必 遗

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 如 外 国 导 其 先 可 也；谓 我 之 长 不 如 外 国，让 外 国

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④他指出，中学与西学，二者径渭分明。

西学崇实重艺，“有迹可寻，有数可推”，是为“末”；而 中 学 以 运 虚 尊 道，重 义

理，是为“本”。⑤ 左宗棠运用道器论的观点来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其“中

本西末”思想较之曾国藩又进了一步。

李鸿章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做过较多的论述。１８６４年，他致函总

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

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 国 利 器；欲 学 习 外 国 利 器，则 莫 如 觅 制 器 之 器。师

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

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⑥他在这里谈学习

西学的办法及如何培养西学人才，也是将中学的“明理”和西 学 的“精 艺”加

以区分，并且认 为 对 西 学 只 是“师 其 法”，以 维 护“事 事 远 出 于 西 人 之 上”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２１１ 页。

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３０１—３０２ 页。
《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岳麓书社，１９８７ 年，第７４８ 页。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７—８ 页。

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
宝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２５，第９、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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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翌年，他在《置办外国铁 厂 机 器 折》中 进 一 步 阐

述了这一观点：“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

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

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 之 略，有 全 体，有 偏 端，有 本 有 末，如 病 方 亟，不 得 不

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①认为“中国文物制度”不可动摇，是本；

而西学不能说 就 是“转 危 为 安、转 弱 为 强 之 道”，犹 如 急 病 不 得 不 用 治 标 之

方，是末。

后来，李鸿章又在《幼童出洋肄业 事 宜 折》中 专 门 论 及 学 习 西 学 问 题 时

称：“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

学、五经及国朝律例 等 书，随 资 高 下，循 序 渐 进。每 遇 房、虚、昴、星 等 日，正

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②

视西学为“异 学”，即 以 中 学 为“正 学”，这 也 是“中 本 西 末”的 另 一 种 表 述

方式。

到７０年代中期“海防议”发生时，中学与西学的关系又成为讨论者的热

门话题。洋务派官员一般都继续坚持“中本西末”的观点。如李宗羲在赞同

总理衙门所奏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各条的同时，指出：“原奏六

条，以用人、持久两条为前 四 条 之 要 领，由 末 溯 本，用 意 至 为 深 远。”练 兵“尤

须练艺”，“参用西法”，简器、造船“只能就洋匠成法，依样仿造”，筹饷则或开

矿以“致富”、“自强”，皆属于西学，为末，列于前；“持 久 之 道 在 于 得 人”，“帝

心简在，任用自有权衡”，“故用人一条，尤为万事之根本”，列于后。此即“由

末溯本”。这里虽是议论海防问题，但 又 不 能 不 涉 及 中 学 与 西 学 的 关 系，故

出此“由末溯本”之论，以强调中学与西学 之 间 的 本 末 关 系。王 文 韶 与 李 宗

羲具有同见，但说得更为 明 确：“天 下 事 有 本 有 末……就 六 事 而 言，练 兵、简

器、造船、筹饷，其末也；用人、持久，其本也。”③

据以上所述，不难看 出，从 洋 务 派 的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到 一 般 洋 务 派 官 员，

都是主张“中本西末”论的。“中本西末”成为洋务派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的基本准则。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本西末”

①

②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９，第３５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１９，第９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６９—７２、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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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而不是“中体西用”论。笼统地说“中体西用”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既

缺乏历史事实的根据，又有许多难以圆通之处。

（二）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

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派也 是“中 本 西 末”论 者。但 是，早 期 维 新 派 的“中

本西末”论与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相较，二者既 有 相 同 之 处，也 有 相 异 之

点。这是应该注意分辨的。

在早期维新派中，郭嵩焘、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都论述过“中本西末”

问题。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时，即对“中本 西 末”问 题 进 行 了 比 较 全 面 的

阐明。首先，他用变易的观点来考察“本”与“末”的关系，称：“时之应有常有

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时 处 乎 变，则 从 其 变 之 数 以 治 其 末 而 匡 救 之，而 本

有不暇顾矣；时际乎常，则审其常之理以探其本而厘正之，而末有不足言矣。

天下之患，在吏治不修，纪 纲 废 弛，民 气 郁 塞，盗 贼 横 行，岂 为 海 上 强 敌 莫 之

能支？一方告饥而已虞束手，一夫称乱而相顾哗然。窃以为方今之急，无时

无地不宜自强，而 行 之 必 有 其 本，施 之 必 有 其 方。本 者 何？ 正 朝 廷 以 正 百

官，大小之吏择人而任之，则本立矣。方者何？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

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其次，申明本末之序，称：“夫政教之

及人，本也；防边，末 也。而 边 防 一 事，又 有 其 本 末 存 焉。敬 绎 六 条 之 议，如

练兵、制器、造 船、理 财 数 者，皆 末 也；至 言 其 本，则 用 人 而 已 矣……故 求 人

才，尤以挽回积习为先。”复 次，强 调 本 末 不 能 分 割，而 应 循 西 洋 之 法 以 求 日

进于富强，称：“西洋立国 有 本 有 末，其 本 在 朝 廷 政 教，其 末 在 商 贾、造 船、制

器相辅以益其 强，又 末 中 之 一 节 也。故 欲 先 通 商 贾 之 气，以 立 循 用 西 法 之

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始务其末者。”①郭嵩焘的本末观确有其独到之处。他认

为，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 开，西 洋 立 国 也 是 有 本 有 末，其 本 在 朝 廷 政 教，其

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不是仅仅有末而已。

薛福成的本末观 也 有 其 特 点。１８７２年，他 在 送 陈 兰 彬 带 幼 童 赴 美 留

学时写有赠言：“中国所长，则在秉礼 守 义，三 纲 五 常，犁 然 罔 斁，盖 诸 国 之

不逮亦远矣。为今之计，莫 若 勤 修 政 教，而 辅 之 以 自 强 之 术。其 要 在 夺 彼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３７—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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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益吾之短，并 审 彼 所 短，用 吾 之 长。中 国 之 变，庶 几 稍 有 瘳 乎？”①中

国之所长在“秉礼 守 义，三 纲 五 常”，这 当 然 是 本；西 方 之 所 长 在“自 强 之

术”，以 此 为 辅，这 当 然 是 末。那 么，“政 教”是 本 还 是 末 呢？ 恐 怕 没 有 以

“政教”为末之理。既以“政 教”为 本，而 提 出 要“勤 修”，这 就 话 里 有 话 了。

几年后，薛福成在一封答友人书中便 说 明 了 为 什 么 要“勤 修 政 教”的 原 因。

他写道：“乌乎！中国不图 自 强，何 以 善 其 后？ 夫 今 日 中 国 之 政 事，非 成 例

不能行也，人才非资格不 能 进 也。士 大 夫 方 敝 敝 焉 为 无 益 之 学，以 耗 其 日

力，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 习，一 闻 非 常 之 议，则 群 骇 以 为 狂，拘 挛 粉 饰，靡

有所届。而彼诸国则法简令严，其决机趋事，如鸷之发。如是而外国 日 强，

中国日弱，非 偶 然 也。”②通 过 中 西 政 教 的 对 比，他 认 识 到，中 国 之 日 趋 衰

弱，不仅在末的方面不如外国，更重要的是在本的方面也不如外国，所 以 提

出非“勤修政教”不可。这就直接涉及一个在当时非常敏感的问题：“本”能

不能变？在薛福成看来，不 仅“末”可 以 变，“本”也 是 可 以 变 的，起 码“本”

的某些部分是可以变的，而 且 非 变 不 可。在 当 时 发 表 这 样 的 观 点，是 洋 务

派无法望 其 项 背 的。尤 为 可 贵 的 是，他 长 期 坚 持 这 一 观 点 而 不 变，直 到

１８９０年还重申道：“居 今 世 而 图 立 国 之 本，虽 伊、吕 复 出，管、葛 复 生，谓 可

勿致意于枪之 灵、炮 之 猛、舰 之 精、台 之 坚，吾 不 信 也。若 夫 修 内 政，厚 民

生，浚财源，励人才，则 又 筹 此 数 者 之 本 原 也。”③进 一 步 强 调“修 内 政”，认

为这才是立国的本中之本。

王韬是一位重要的“中本西末”论者。其基本观点是：本末并行，由本及

末。他说：“治天下者，当立其本，而不徒整顿其末。”④“盖洋务之要，首在借

法自强，非由练兵士、整边 防、讲 火 器、制 舟 舰 以 竭 其 长，终 不 能 与 泰 西 诸 国

并驾而齐驱。顾此其 外 焉 者 也，所 谓 末 也。至 内 焉 者，仍 当 我 中 国 之 政 治，

所谓本也。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两者并行，

固已纲举而目张。而无如今日所谓 末 者 徒 袭 其 皮 毛，所 谓 本 者 绝 未 见 其 有

①

②

③

④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２，第６２—６３ 页。
薛福成：《庸庵文编》，卷３，第６２—６３ 页。

薛福成：《海外文编》，卷６，第３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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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整顿。”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①其结论

是：“治末必以本始。”②王韬认为，本是事物的内因，所谓“内焉者”；末是事物

的外因，所谓“外焉者”。因此，治国固然要本末兼行，但必须“由本以治末”、

“治末必以本始”。

王韬的这种本末观，是根据他的道器论推衍而来。他在为郑观应《盛世

危言》一书所写的跋中指出：“诚使孔子生于今日，其于西国舟车、枪炮、机器

之制，亦必有所取焉。器 则 取 诸 西 国，道 则 备 自 当 躬。盖 万 世 而 不 变 者，孔

子之道也。孔 子 之 道，儒 道 也，亦 人 道 也。道 不 自 孔 子 始，而 道 赖 孔 子 以

明。”③但是，道与器，二者又不可不分轩轾。他认为，轮船、火器、机器等等，

“西人即不从而指导之，华人亦自必竭其心思材力，以专注乎此。虽然，此皆

器也，而非道也，不得谓治国平天下之本也”。④ 因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

道胜；形而下者，西人 也，以 器 胜。如 徒 颂 西 人，而 贬 己 所 守，未 窥 为 治 之 本

原者也”。⑤ 那么，究竟如何办理呢？回答是：“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

相辅而行之而已。《书》有 之 曰：‘民 惟 邦 本，本 固 邦 宁。’故 治 民，本 也；仿 效

西法，其末也。西 国 之 所 以 讲 强 兵 富 国 者，率 以 尚 器 为 先。惟 是 用 器 者 人

也，有器而无人，器亦虚设耳。”⑥他从以“治民”为本论到人与器的关系，确实

是相当精辟的。从而认识到，本与末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这

样，他自然会得出“由本以治末”、“治末必以本始”的结论了。

王韬的高明之处，还在于 他 并 不 死 守“治 末 必 以 本 始”这 个 结 论。他 似

乎看出了本和末的地位在一定的条件下是 可 以 相 互 转 化 的，故 称：“道 不 能

即通，则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以行者也。”⑦就是说，在“道不

能即通”的条件下，就应该“假器以通”，治末就要先于治本了。

继郭嵩焘、薛福成、王韬之后，郑观应成为“中本西末”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他也主张：“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但值得注意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３、５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５０７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１６７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３２ 页。
王韬：《弢园尺牍》，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３０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４９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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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专门写了一篇《道器》，用道器论的观点来考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

说：“孔氏云：‘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既曰物有本末，岂不

以道为之本，器为之末乎？又曰事有始终，岂不以道开其始，而器成其终乎？”

道为本，开其始。故其“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

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达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

也”。器为末，成其终。故又指出：“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

地，岂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观！”那么，中西差在哪里呢？基于以上论述，

他认为：“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晰其精，彼得其粗；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

物之质……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在这里，他看到了中国的弊病是“堕于

虚”，西洋的长处是“征诸实”。但是，他认为，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既是对立

的，又是统一的。即所谓“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

本末兼赅，分之乃放卷无具”。① 了解了道与器、本与末、虚与实的对立统一关

系，才能正确理解“实者道也”、“虚者器也”二语的确切含义。对此，陈炽在为

《盛世危言》所写的序中用“道之中有器焉”、“器存而道亦寓焉”②二语以概括

之，可谓得郑观应道器论和本末观之精髓了。

郑观应还认为，道 与 器、本 与 末 既 是 对 立 统 一 的，就 可 以 相 互 转 化。所

以，道与器也好，本与末也 好，也 就 是 约 与 博 的 关 系。他 指 出：“昔 我 夫 子 不

尝曰由博返约乎？夫 博 者 何？西 人 之 所 骛 格 致 诸 门，如 一 切 汽 学、光 学、化

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依据，器者是也。约 者 何？一

语已足以包性命之原，通 天 人 之 故，道 者 是 也。今 西 人 由 外 而 归 中，正 所 谓

由博返约，五方俱入 中 土，斯 即 同 轨、同 文、同 伦 之 见 端 也。由 是 本 末 具，虚

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 计 数 百 年 后，其 分 歧 之 教 必 寖 衰，而 折 入 于 孔

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 精，而 潜 通 乎 性 命 之 枢 纽，直 可 操 券 而 卜 之 矣。”此

以由博返约为例，阐述由器返道、由 末 返 本 之 理。正 基 于 此，他 在《考 试》中

提出了“以西 学 化 为 中 学”的 大 胆 设 想：“西 法 各 种，西 人 藉 以 富 强，已 收 实

效，皆有程式，我步趋 其 后，较 易 见 功。由 西 文 译 作 中 文，以 西 学 化 为 中 学，

不及十年，中国人才无难与泰西相颉顽。”③无论从哲学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

①

②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７６、２４１—２４３ 页。

陈炽：《〈盛世危言〉序》，《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３０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４３、３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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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看，郑观应的“中本西末”思想都达到了那一时代的最高水平。

由 上 述 可 知，早 期 维 新 派 虽 然 和 洋 务 派 一 样，都 是“中 本 西 末”论 者，

但 是 他 们 的 观 点 却 有 着 重 要 的 差 异：第 一，洋 务 派 把 中 学 和 西 学 看 成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事 物，中 学 是 本，西 学 是 末，所 以 本 末 关 系 是 不 同 事 物 之 间 主

要 和 非 主 要 的 关 系；早 期 维 新 派 则 主 张 本 末 一 体，事 物 各 有 其 本 末，西 洋

立 国 亦 有 本 有 末，并 非 仅 仅 有 末 而 已。第 二，洋 务 派 用 静 止 的 眼 光 来 看

本 和 末，强 调 中 国 的 政 教 远 出 西 人 之 上，本 是 永 远 不 能 变 的；早 期 维 新 派

则 认 为，中 国 的 落 后 不 仅 表 现 在 末 的 方 面，更 主 要 的 是 表 现 在 本 的 方 面，

本 不 但 应 该 变，而 且 非 变 不 可。第 三，洋 务 派 把 本 和 末 视 为 主 与 辅 的 关

系，末 为 辅，只 是 外 加 的 附 属 物；早 期 维 新 派 则 认 为，本 与 末 是 对 立 统 一

的，本 寓 于 末，有 末 就 有 本，故 可 以 末 化 为 本。明 乎 此，再 来 看“中 体 西

用”问 题 便 比 较 容 易 清 楚 了。

（三）“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

我们说“中体西用”不是洋务运 动 的 指 导 思 想，并 不 等 于 说 洋 务 运 动 时

期还没有“中体西用”思想。恰恰相反，“中体西用”思 想 的 出 现 和 洋 务 运 动

的发生，几乎是同步的。不过，“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者，不是洋务派，而是

早期维新派。

体与用和本与末，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由道与器派生的。什么是体？

《玉篇·骨部》：“体，形体也。”《易·系辞上》：“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注曰：“方体

者，皆系于形器。”又曰：“体是形质之称。”所以，体指有形体的器物。什么是用？

范缜《神灭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王应麟《困学纪闻》：“用之者何？体

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大有》：“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所以，用决定于体，

是体的外部表现或功能。所谓“见于外者为用，具于内者为体”也。早期维新

派本是本末一体者论，提出“中体西用”思想也就很自然了。

曾经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中体西 用”思 想 是 洋 务 派 淮 军 大 将 张 树 声 最

早明确提出的。这指的是两广总督张树声于１８８４年所上的遗折，内称：“西

人立国具有本末，虽礼乐 教 化 远 逊 中 华，然 其 驯 致 富 强，亦 具 有 体 用。育 才

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

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 求 其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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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软？”①张树声作

为一位洋务派的封疆大吏，在遗折中指出西洋立国具有体用，并非有用而无

体，并对“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的做法表示怀疑，确实是不同寻常的。

不过，对于洋务派来说，这是仅有的一个特例。而且，张树声的体用观，

有极大的可能是得自郑观应。郑观应于１８８４年３月奉调到广东，曾受张树

声委派，“赴香港与英兵总理论提炮事”，此后与张树声有所往来。查郑观应

的《南游日记》，在是年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

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

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效其用，所以事多扞格，难臻富强。”②郑观应日记与

张树声遗折相较，不仅内容相类，而 且 许 多 用 语 竟 然 相 同，这 绝 不 会 是 偶 然

的巧合。众所周知，郑观应喜欢向上司条陈时事，是否他先已将日记的意思

写成条陈了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郑观应的这则日记写于闰五月十九日，

而张树声则于同年“九月卒于黄埔军中”。③ 显而易见，张树声遗折所述的体

用思想，实际上只能是郑观应的观点。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还要上 溯２０年。早

在１８６５年，当时还 在 曾 国 藩 幕 中 的 薛 福 成，在 论 及 筹 海 防 事 宜 时，写 道：

“防之之策，有 体 有 用。言 其 体，则 必 修 政 刑，厚 风 俗，植 贤 才，变 旧 法，祛

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 恃

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 其 用，则 筹 之 不 可 不 预 也。筹 之 预 而 确 有 成 效

可睹者，莫如夺 其 所 长 而 乘 其 所 短。西 人 所 恃，其 长 有 二：一 则 火 器 猛 利

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 皆

夺而用之矣。”④他 将 政 刑、法 制、风 俗、育 才 等 列 为 体，火 器、轮 船 等 列 为

用。同时，还别具见解，将练兵、通商等也列为体。可见，在他看来，体和 用

并不能截然分开，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涉及体与用的相互转 化 问 题。在

中国近代，开始用朴素的辩 证 体 用 观 来 说 明 中 学 与 西 学 的 关 系，大 概 薛 福

①

②

③

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 册，第２４３ 页。按：此 引 文 与《张 达 靖 公 奏 议》所 载 略

有出入（见该书卷８，第３３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９６７ 页。

吴汝纶：《张靖达公神道碑》，《清代碑传全集》，第９４３ 页。
薛福成：《庸庵文录外编》，卷３，第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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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可谓第一人。

早期维新派体用观 的 主 要 特 点，是 看 出 了 体 用 的 相 辅 相 成 关 系。王 韬

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之可已”，①强调“明体达用，本

末兼赅”。② 陈 炽 也 说：“道 与 器 别，体 与 用 殊”；③“兼 攻 西 学，庶 几 体 用 兼

备。”④郑观应指出：“有体必有用。”“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

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⑤他认为，体是本，用是末，并批评洋务派是“逐

末而忘本”。还根据自己涉重洋的 亲 身 经 历，“察 其 习 尚，访 其 政 教，考 其 风

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确“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

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所以，“用”变，“体”也 得 变，不 变 是 不 行 的。他

质问洋务派说：“所谓变易者，圣之权也。无体何以立，无用何以行？无经何

以安常，无权何以应变？”⑥应该说，洋务派也是变易论者，但他们只是半截子

变易论者，主张末变本不变，即“用”变“体”不 变。这 样，郑 观 应 的 批 评 确 实

击中了洋务派理论的弱点和要害。

于此可见，“中体西用”思想虽在洋务思潮早期便提出来了，但与洋务派

根本无涉，是薛福成最先提出来的。到８０年代，它又为其他早期维新派所论

证和进一步发挥。尽管如 此，迄 于１８９４年，提 及“中 体 西 用”者 仍 然 为 数 不

多，它始终未能取代“中本西末”，成为洋务运动的纲领性口号。

（四）戊戌维新时期的两种“中体西用”论

直到１８９５年维新思潮兴起之后，“中体西用”才逐渐成为流行的口号了。

在此后的几年内，“中体西用”似乎成了各 类 人 物 都 能 接 受 的 普 遍 原 则。到

戊戌维新时期，更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好像 是 当 时 朝 廷 上 下 都 一 致 把“中

体西用”作为变法的指导思想了。

事实上，问题远非 这 样 简 单。应 该 看 到，从 皇 帝 到 内 外 臣 工，尽 管 都 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２９７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３７ 页。
《庸书·外篇·审机》，见《陈炽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１３９ 页。
《庸书·外篇·审机》，见《陈炽集》，第３０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４４、２７６ 页。
《〈盛世危言〉自序》，《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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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倡“中体西用”，但其着眼点并 不 相 同。大 体 说 来，当 时 主 要 有 两 种 人，一

种是维新派人 士，一 种 是 洋 务 派 人 士，他 们 对“中 体 西 用”的 认 识 是 大 相 径

庭的。

洋务运动作为一次社会改革运动，应该说到１８９５年便让位于维新运动

了。而洋务派人士还是广泛存在的，他们曾用“中 本 西 末”论 作 为 洋 务 运 动

的指导思想，如 今 却 用“中 体 西 用”论 来 对 付 维 新 运 动 了。不 过，洋 务 派 的

“中体西用”论与先前的“中本西末”论相比，更具有理论色彩。洋务派的“中

体西用”论着眼于“补救”二字，即用西学“补救”中学之缺失。孙家鼐为京师

大学堂所拟“立学宗旨”，便开宗明义地指出：“今中国京师创立大学堂，应以

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 学 有 未 备 者，以 西 学 补 之；中

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 中 学 包 罗 西 学，不 能 以 西 学 凌 驾 中 学，此 是 立

学宗旨。”①所以，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补救”论。

维新派则用“中体西用”论来指导维新运动，着眼于“会通”二字，即中学

与西学的“会通”，故其“中体西用”论可称之为“会通”论。起初，是郑观应最

先提出了中学与西学“会通”的初步设想。他说了两句著名的话：“融会中西

之学，贯通中西之理。”②到戊戌维新时期，由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大力宣传，

“会通”论一时盛行起来。

先是在１８９６年９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学校总论》一文，即提出

了“达于中外之故”的要求。１０月，发表《西学书目表后序》，又明确指出：“要

之，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

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次年８月，发表《学校余论》一文，进一步申

述自己的观点：“自古未有不通他国之学，而能通本国之学者；亦未有不通本

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为学者 应“讲 求 古 今 中 外 治 天 下 之 道，深 知 其

意”。“故今日储人才，必以通习六 经 经 世 之 义，历 代 掌 故 之 迹，知 其 所 以 然

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③ 他在这里所说“达于中外

之故”、中学与西学“参合”，以及反对“无用无本”，都有要求“会通”之意。

①

②

③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４２６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８５ 页。

梁启超：《饮 冰 室 合 集》，《饮 冰 室 文 集》之 一，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９ 年，第 １９、１２９、

６１—６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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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梁启超代总理 衙 门 起 草《筹 议 京 师 大 学 堂 章 程》，更 全 面 地

阐述了他的中学与西学“会通”的思想。他自称：“乃略取日本学规，参以 本

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①即指此而言。他在《总 论》中 先 提 出“会 通”

的原则：“采 西 人 之 意，行 中 国 之 法；采 西 人 之 法，行 中 国 之 意。”继 在《章

程》第二章《学 堂 功 课 例》中 写 道：“近 年 各 省 所 设 学 堂，虽 名 为 中 西 兼 习，

实则有西而无中，且有西 文 而 无 西 学，盖 由 两 者 之 学 未 能 贯 通……考 东 西

各国，无论何等学校，断未有尽舍本国之学而能讲他国之学者，亦未有 绝 不

通本国之学而能通他国之学者。中国学人之大弊，治中学者则绝 口 不 言 西

学，治西学者亦绝口不言中学。此两学所以终不能合，徒互相垢病，若 水 火

不相入也。夫中学体也，西 学 用 也，二 者 相 需，缺 一 不 可。体 用 不 备，安 能

成才？”梁 启 超 虽 也 以“中 体 西 用”为 是，但 主 张 中 学 与 西 学“贯 通”和“能

合”。所以，他强调“力矫流弊”，并坚持“中 西 并 重，观 其 会 通，无 得 偏 废”②

的教学方针。

在此以前，由康 有 为 授 意，梁 启 超 为 山 东 道 监 察 御 史 宋 伯 鲁 所 草 拟 之

《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 论 折》，也 发 挥 了 同 样 的

见解：“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 缘 中 西 两 学 不 能 会 通 之 故。故 由 科 举

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 知，由 学 堂 出 身 者，于 中 学 亦 茫 然 不 解。夫 中 学 体

也，西学用也。无体不 立，无 用 不 行，二 者 相 需，缺 一 不 可。今 世 之 学 者，非

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 火，难 成 通 才。推 原 其 故，殆 颇 由 取 士 之 法 歧 而 二

之也。……泯中西之界，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③此折上于

１８９８年６月３０日。《康南海自编年谱》记云：“令卓如（梁启超）草一折，交宋

芝栋（伯鲁）上 之，奉 旨 允 行。于 是 岁 科 试 均 废 八 股 而 改 策 论 矣。”④于 此 可

知，此折虽由梁启超起草，然 系 康 有 为 授 意，反 映 了 康 有 为 的 观 点。梁 启 超

起草《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是在此折之后，亦可见中西两学“会通”是康、梁

二人共同的见解。

维新派主张中西两学“会通”，其主要目的是要为他们所推 行 的 资 本 主

①

②

③

④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２９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４５４、４８８—４８９ 页。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２９４—２９５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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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改革寻找 一 条 通 行 的 途 径。康 有 为 在《请 告 天 祖 誓 群 臣 以 变 法 定 国 是

折》中便透露了这种意思：“知 时 变 之 宜 民，观 会 通 而 行 礼，审 得 失 成 败 之

故，决维新更始之 谋。”中 西 两 学 的“会 通”，必 然 要 扩 大 到 中 西 政 教 的“会

通”。他多次上折建议“上 师 尧、舜、三 代，外 采 东 西 强 国，立 行 宪 法”，“上

继尧、舜，轶驾欧、日”，①都反映了维新派主张中西 政 教“会 通”的 思 想。因

此，可以这样说，维新派是以“中 体 西 用”的“会 通”论 作 为 推 行 维 新 的 指 导

原则的。

值得注意的是，当戊戌维新运动发展到高潮之际，洋务派的后期健将张

之洞也就“中体西用”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撰写了著名的《劝学篇》，在当

时和后来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张 之 洞 将 其 书 分 为 内 外 篇，“内 篇 务 本，以

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他对“中体西用”的解释是：“中学为内学，西

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 学 应 世 事。”又 称：“新 旧 兼 学……旧 学 为 体，新 学

为用，不使偏废。”②在 他 看 来，中 西 政 教 判 然 有 别，不 能 相 通。对 于 中 国 来

说，只能“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③ 可见，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事实上只是前期洋务派“中本西末”论的翻版，并未

摆脱“中体西用”的“补救”论的窠臼。

不仅如此，《劝学篇》还是一篇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的作品。张之洞以《弟

子记》的名目追述《劝学篇》的写作目的说：“自乙 未 后，外 患 日 亟，而 士 大 夫

顽固日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作《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④

所谓“佥壬”，指的就是康有为等维新派。张之洞似乎在两个方面作战，既反

对封建顽固派，又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但他的主要矛头所向还是后者。他

借《劝学篇》攻 击 维 新 派 的 言 论 主 要 表 现 在 三 个 方 面：其 一，宣 称“三 纲”为

“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 更 无 异 义，圣 人 所 以 为 圣 人，中 国 所 以 为

中国，实在于此”。指责维新派“于泰西政治、学术、风俗之善者懵然不知，知

亦不学，独援其秕政敝俗，欲尽弃吾教吾政以从之……有公然创废三纲之议

者，其意欲举世放恣黩乱 而 后 快，怵 心 骇 耳 无 过 于 斯！”其 二，攻 击 维 新 派 所

①

②

③

④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２５６—２５７、３３９、３４２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３，第４８、９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３，第２７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２８，第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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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的民权论：“倡为民 权 之 议，以 求 合 群 而 自 振。嗟 乎！安 得 此 召 乱 之 言

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

纪纲不行，大乱四起。”①其三，针对维新派倡导变法之举，提出了一条变与不

变的原则：“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

艺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②就是说，他所要求

的是变法必须格守洋务派的变法原则。显而易见，他是用“中体西用”的“补

救”论来对抗维新派的。

由上述可知，在戊戌维新 期 间，曾 经 提 出 过 两 种“中 体 西 用”论：一 是 以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即“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一

是以洋务派后期 健 将 张 之 洞 为 代 表 的“中 体 西 用”论，即“中 体 西 用”的“补

救”论。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是作为 指 导 维 新 变 法 的 原 则；洋

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补救”论，则是用来对付和 抵 制 维 新 变 法 的。论 者 不

察，往往将二者混而为一，故 在 评 价 上 或 臧 或 否，众 说 纷 纭。只 有 弄 清 了 戊

戌维新期间有两种性质不同的“中体西用”论，才能 对 它 们 分 别 地 作 出 恰 当

的评价。

　　三、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思想发展论
———兼论汤寿潜的早期维新思想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早期维 新 思 想 占 有 重 要 的 地 位。它 伴 随 着 洋 务

思潮的发展而 萌 生，为 尔 后 的 维 新 变 法 思 潮 的 兴 起 起 着 筚 路 开 山 的 作 用。

汤寿潜是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这 里 将 结 合 中 国 近 代 早 期 维 新 思

想发展的阶段变化，对其早期的维新思想进行探讨。

（一）早期维新思想发展的三个时期

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思想是指１８９４—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

那么，它究竟萌生于何时呢？

①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２，第１３—１５、２３—２４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３，第１９、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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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见解认为，早期维新思想的萌生，可追溯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

等人。此说似难成立。龚自 珍 觉 察 到 当 时 的 中 国 已 处 于 风 雨 飘 摇 的 衰 世，

认为改革是历史的必然，但又主张“仿古法 以 行 之，正 以 救 今 日 束 缚 之 病”。

其著名诗句“何 敢 自 矜 医 国 手？药 方 只 贩 古 时 丹”，①实 际 上 是 他 内 心 的 自

白。林则徐不仅主张改革，而且开眼看世界，他所主持编译的《四洲志》还开

了近代中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河。魏源撰成了《海国图志》

一书，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他 不 但 广 泛 介 绍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的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 和 制，而 且 多 次 予 以 赞 扬，流 露 出 歆 羡 之 情。但 是，

林、魏所说的西洋“长技”还不能说就是“西学”，介绍甚至赞扬西方资产阶级

代议制也并不是主张要在中国实行，所以他 们 只 是 地 主 阶 级 改 革 派 或 开 明

派，称之为维新思想的先驱者显然是不合适的。

还有一种见解认为，早期维新思想的萌生，可追溯到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

并判定冯桂芬就是近代第一位早 期 维 新 派。此 说 虽 为 一 般 学 者 所 接 受，但

终觉根据不足，未免失之牵强。冯桂芬主张“采 西 学”、“鉴 诸 国”，有 一 定 的

进步意义。但是，他的指导思想，是要用“诸国富强之术”，来维护“中国之伦

常名教”②这个根本。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似有一种朦胧的认识和向

往，但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却绝不涉及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政 治。应 该 看

到，无论从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是对西方国家的认识水平来说，当时都不具备

产生早期维新派的主客观条件。冯桂芬在《公黜陟议》原 稿 中 有“米 利 坚 以

总统领治国，传贤 不 传 子”③等 语，在 定 稿 时 不 得 不 删 去，便 说 明 了 这 一 点。

所以，我曾经说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向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转变期间的双

重过渡人物”。④

早期维新思想萌生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其标志是郭嵩焘的《海防事宜

条议》。在《条议》中，他提出了全面地学习西方的建议。其要点：一、发展民间

机器工业，“师洋人之所制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二、保护商

①

②

③

④

《龚自珍全集》，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３５—３６、５１１ 页。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２１１ 页。
《校邠庐抗议》稿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此据阎中恒《〈校邠庐抗议〉考》，载《江

西图书馆学刊》１９９１ 年第３ 期。
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第１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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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改变海口轮船“一切由官经理”的旧规，“稍变通其法，官商各船一体运载货

物”；三、“博考洋人之法”，“先考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

师其用兵、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故应“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

西法之基”。① 在这里，郭嵩焘的重商思想十分突出，明显地反映了刚刚诞生不

久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家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他认为西洋富强之“本”乃

在“朝廷政教”，“商贾”是“末”，“造船”、“机器”又是“末”中之“一节”。这标志着

他的思想同洋务思想相比，已经开始有质的区别了。

从１８７５年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迄于甲午战争，凡３０年间，早期维新思

想的发展大致可划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从１８７５年到１８８５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郭嵩焘和王韬。

１８７６年 郭 嵩 焘 奉 命 出 使 英 国 后，通 过 亲 自 了 解 西 方 情 况，认 识 更 为 深

入。开始觉察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可阻挡之势。那么，西洋臻于富

强的根本何在？他指出：西 洋 国 之 大 事，“取 裁 于 议 政 院，其 国 家 与 其 人 民，

交相维系，并心 一 力，以 利 为 程。所 以 为 富 强 者，民 商 厚 积，其 势 以 拱 卫 国

家”。在此期间，他还提出发展民族 资 本 主 义 的 设 想，并 深 刻 地 论 述 了 民 富

与国富的关系。

王韬早年对西方的 认 识 相 当 肤 浅，后 到 香 港，并 旅 英 两 年 多，思 想 逐 步

发生变化，开始认识到前此对西法的了解失 诸 偏 颇：不 是“西 法 不 足 效”，而

是“徒袭其皮毛”，“有初而鲜终”。批评了“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

而不师其上下一心”的 错 误。他 主 张 开 矿 山，兴 纺 织，造 轮 船，筑 铁 路，由 民

间自立公司，反对官办。他在英国曾专门参观议会，认识到议会民主政治才

是西洋富强之根本。在中国近代史 上，王 韬 成 为 最 早 倾 向 在 中 国 实 行 西 方

的“君民共主”政权形式的思想家。

在此时期中，早 期 维 新 思 想 尚 处 于 肇 始 阶 段，然 其 基 本 因 素 已 大 体 具

备。如主张发展民办近代 企 业、明 本 末 之 序、肯 定 西 方 的 议 会 民 主 等，这 便

为以后早期维新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时期，是从１８８５年至１８９０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薛福成、马建忠和

郑观应。

①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１—

１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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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本是一位洋务思想家，１８７９年撰成的《筹洋刍议》是其洋务思想

的代表作。后出使欧洲，顿感耳目为之一新，开始将对西洋富强之本原的认

识从经济扩展到政治社会，观察得更全面了。他对欧洲议院很感兴趣，多次

在日记中记述。他 和 王 韬 一 样，都 是 按 政 体 形 式 将 西 方 国 家 分 为 君 主、民

主、君民共主 三 种；但 他 比 王 韬 更 进 了 一 步，对 几 种 政 体 形 式 的 研 究 更 为

具体。

马建忠曾留学法国，受欧洲重商主义的影响颇深，主张大力发展对外贸

易，以此带动工 商 业 的 发 展。他 不 仅 指 出 了 西 方“民 主”的 弊 病，也 指 出 了

“君民共主”的弊病，却决不涉及“君主之政”。这是他与王韬、薛福成的不同

之处。他对西方三权分立制度颇为 欣 赏，是 中 国 近 代 对 西 方 三 权 分 立 制 度

的最早介绍者。

郑观应提出了“商战”思想，在“四 民”中 特 别 强 调 商 贾 的 地 位。但 他 不

像马建忠那样具有重商主义倾向，对于西方的民主政体，郑观应曾多次进行

专门的论述。所 撰《论 议 政》是 中 国 近 代 最 早 公 开 讨 论 西 方 民 主 政 体 的 专

文。后觉言犹未尽，又增写《议院》一 篇，肯 定 西 方 议 院 之 设 置，并 特 别 赞 赏

“君民共主”。后来，他又继续写了一系列有关议院的论文，称得上早期维新

派研究议会政治的集大成者。

在此时期中，早期维新思想有了重大的发展，特别是对西方议会政治的

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并且几乎清一色地主张实行“君 民 共 主”是 中 国 富 国 强

兵的惟一之路。

第三时期，是从１８９０年到１８９５年，除薛福成和郑观应的早期维新思想

在此时期还有所发展外，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陈虬、汤寿潜、陈炽、何启和胡礼

垣。他们除对早期维新思想各自作了发挥之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

热衷于谈论议院问题，并为中国未来的议院设计出了自己的方案。① 这就把

西方议会政治的纯理论探讨引向与中国的 改 革 实 践 相 联 系，标 志 着 早 期 维

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也表明维新思潮之走向高潮成为历史之必然了。

了解了中国近代早期维 新 思 想 萌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程，再 来 探 讨 汤 寿 潜 早

期维新思想也就比较容易了。

① 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第３１５—３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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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汤寿潜的早期维新思想

汤寿潜是早期 维 新 派 的 后 期 健 将，他 的 早 期 维 新 思 想 主 要 反 映 在《危

言》一书中。《危言》共四卷，成于１８９０年，收文４０篇。１８９２年，汤寿潜重订

《危言》，内容有所增删，文字则增加到５０篇。全 书 以《迁 鼎》为 首 篇，以《变

法》为末篇压卷，实际上是以“迁鼎”作为变法的条件，以“变 法”作 为 贯 串 于

全书的总纲。

在《变法》一文中，汤寿潜首先指 出 变 法 之 历 史 必 然 性：“自 有 天 地 洎 今

兹，历代有历 代 之 法，一 代 有 一 代 之 法……历 代 之 法 递 变，一 代 之 法 亦 递

变。”为什么一代之法也要递变呢？这也是法自身的变化规律使然。

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对时局有所认识，看到了世界形势

的变化和中国社会的奇变：一方面，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将世界联为一

体；另方面，是中 国 开 始 面 临 前 所 未 有 的 挑 战。这 确 实 是“古 今 之 变 局”！①

汤寿潜也认为这是“开辟后未有之奇局”，但同时又 向 世 人 提 出 一 个 严 峻 的

事实：“华夷辽隔 之 天 下，浸 淫 而 为 中 外 互 市 之 天 下，离 奇 俶 诡，千 矢 一 的。

恃和约邪？可成即可败也。恃公法邪？可据亦可背也。”他认为中国惟一的

出路是变法：“病变矣而变其方，而变其药，亟起直追，廪廪如不逮，顾尚儒缓

其论议，蹒跚其步履？狙因循则疑更弦之扰，猎捷效则厌蓄艾之迂。及宜变

之时而不变，时将有不及 变 者 矣；储 能 变 之 力 而 不 变，力 将 有 不 能 变 者 矣。”

他警告当政者，要“鉴 覆 车 而 骇 惧，虑 毁 室 而 悲 鸣”，勿 群 笑 朝 鲜 开 化 党 人，

“庸讵知我亦浸浸然走及五十步邪？”②所言披肝沥胆，多么发人深省！

汤寿潜一一详 列 事 实，说 明 官 制 必 须 改 革，而 且 首 先 要 从 中 央 六 部 做

起。如就吏部之法当变一事，他指出：“典废而循吏无台曹之望，外官成污浊

之途矣。自互选之界分，而债累多则贪黩愈滋，风土隔则教养多阙矣。繁简

以量材也，朝夕更调，阙分之肥瘠，适以供其营私；处分以惩奸也，条例烦苛，

良吏之精神转以疲于避 就。且 设 官 有 空 名 者，有 重 合 一 者：有 六 部 矣，复 设

科、寺，是政出于三也；有杂职矣，并设佐贰，是明益之扰也。建储禁，而詹事

府可并于翰林院也；盐弊 多，而 同 副 提 举 可 省 入 场 大 使 也。关 税 任 之 督 抚，

①

②

齐思和等编：《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６２４ 页。
《危言·变法第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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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同榷之将军、监督可裁；藩臬总之巡抚，则各道之守巡、兵备可撤。领队办

事大臣必专任满员，边陲果足恃乎？总署海军堂司率进由八股，措置能悉协

乎？此吏部之法有当变者也。”①

　　①②　《危言·变法第五十》。

③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７０４ 页。

再如就户部之法当变一事，汤寿潜指出：“至淮鹾国用之尾闾也，凡盐船

不如轮船之便捷，宜若可租轮船以 利 周 转 矣；鼓 铸 国 宝 所 委 输 也，乃 官 铸 不

如私铸之通行，宜若可任民铸而税赢余矣。本富莫如农，胡勿拨勇而广为垦

辟？末富莫如商，胡勿 设 官 以 力 为 主 持？丝 茶 擅 中 国 之 利 权，而 搀 杂 低 贋，

洋商裹足，则公司总理可 也；纺 织 开 中 国 之 风 气，但 损 资 给 帖，有 力 任 为，必

由官垄断何也？重 烟 酒 之 税 以 抑 末，蠲 米 麦 之 捐 以 惠 农，一 权 量 之 制 以 平

民，用测绘之法以清丈。此户部之法有当变者也。”②

另外，汤涛潜还列举礼、兵、刑、工各部之弊，认为其法皆有当 变 者。不

过，他反对枝枝节节地变，而主张“尽变”。因为“齐末不揣本，变亦无异于不

变”。他指出：“顾朝廷竟墨守而不 欲 一 变 也 则 已，诚 幡 然 而 思 所 变 计 也，方

将诱议者使竟变之委方，且劝议者以尽变之 利。”主 张“尽 变”是 汤 寿 潜 变 法

思想之彻底性的表现。

在发展近代企业方面，汤寿潜坚持反对官督商办，而主张商办。他质问

道：“有力任为，必由官垄断何也？”在此以前，一些早期维新派对官督商办制

度尚未产生怀疑，甚至持肯定的态 度。如 王 韬 起 初 相 信，官 督 商 办 企 业“但

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 出 必 有 可 观”。郑 观 应 也 曾 赞 成 官 督 商 办，认 为：

“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

多需索”。因此，“必官督 商 办，各 有 责 成；商 招 股 以 兴 工，不 得 有 心 隐 漏；官

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③ 这就把官督商办

制度理想化了。随着官督商办制度的推行，其弊端暴露得越来越充分，从而

使后期的早期 维 新 派 对 官 督 商 办 制 度 重 新 认 识 和 估 价。正 是 在 这 种 情 况

下，汤寿潜才成为官督商办制度的坚决批判者的。

汤寿潜的主要观点是：“任官不如任商，专任华商不如兼任洋商，犹为利

多而弊少。”他对官督商办企业管理中的腐败现象是深恶痛绝的。以轮船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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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局为例：“自光绪二十年归并旗 昌，所 有 活 本 皆 成 呆 产，而 门 面 愈 阔，糜 费

愈滋。事事以官行之，委员 多 要 津 之 竿 牍，甚 至 博 干 修 以 挂 名 者 矣；买 办 必

局总之私人，甚有由妓寮以呈身者矣。过客之抽丰取给于此，大吏之馈挹注

于此，节节剥耗，层层侵蚀，不过于南北交冲设此送往迎来之公所，虽年终清

单赢余凿凿，而官本、商本皆如盐著水中，可见而不掬，殆不终日势哉！”① 开

矿也是如此，“间者矿亦数开矣，大 抵 泥 于 官 督 商 办 之 说，遍 招 商 以 资 成 本。

矿匠多 滥 竽 也，机 器 无 实 济 也。总 办、会 办、支 应、文 案，名 目 既 繁，开 销 自

巨，但论情势为任用，不 问 贤 否 之 混 淆。平 度 金 矿、徐 州 铁 矿、三 山 银 矿、鹤

峰铜矿，均以是败。率是道也，虽布金满地，如取如携，未有能富者也。西人

言理财，从无以商合官者，今乃混官商而一之，官有权商无权，势不至本集自

商、利散于官不止，特借矿股为戏人之猴焉而已”。② 像这样，官督商办制度已

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怎能不败呢？

　　①③　《危言·商局第二十三》。

②④　《危言·开矿第十八》。

⑤　《危言·铁路第四十》。

因此，汤寿潜主张改 弦 更 张，“前 辙 可 鉴，来 轸 方 遒，亟 宜 预 计”。为“防

其弊而保其利”，他建议核实轮船招商局的固定资产，“官本若干，商本若干，

栈房几所，码头几处，轮 船、趸 船 各 几 艘，计 值 大 共 若 干，务 使 清 见 潭 底。估

定后，招有力华商，合同洋商，代为包办，岁认交租银若干成。总包则统局本

总计，分包则分计之”。总之，“事事听商人好自为之”，“总局但坐享其成”。③

开矿则“请以官发 其 专，举 其 事，而 既 任 之 商，不 以 官 与”。④ 至 于 铁 路，他 认

为：“现在由官筹造，造既成，自以招商营运，分年归款为简便。”而且，以后还

可更进一步，“何 妨 招 之 于 未 成，先 行 逐 段 勘 估 每 里 工 料 车 价，一 面 筹 款 垫

造，一面招商认造，以所造 之 路 权 利 属 之，而 岁 输 所 入 之 几 于 官。商 人 多 认

一里，即公中可少造一里，则制造一项减矣”。⑤ 可见，主张以商办代替官督商

办，是汤寿潜的一贯思想。

关于中学与西 学 的 关 系，汤 寿 潜 在《中 学 篇》中 的 论 述 颇 有 其 独 特 之

处。他同意西学中源之说，却 又 与 一 般 西 学 中 源 论 者 不 同，认 为 西 学 是 对

中学的发展，并有新的创造。其论述可概括为四点：第一，学习西学乃 时 代

的需要。“清议不足拒坚船，公愤不足抗利炮，乃稍稍知斠使材，遣生徒，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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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制器械，昔以西学为 集 矢 之 的，今 则 以 西 学 为 炫 奇 之 媒；昔 以 西 学 为

徒隶之事，今则以西学 为 仕 宦 之 挚 矣”。第 二，中 西 学 足 资 互 证，西 学 大 都

本之中学，故国人不必妄自菲薄。“西人艺术，泰半本之诸子。试取管、墨、

关、列、淮南等书，以类求之，根原具在。然则谓我中国今不如古则有之，而

妄谓中不如西也可乎？夫中国之心思才力，西人何尝不引而重 之？ 我 特 不

肯自凿此混沌 之 窍 焉 耳！”第 三，西 学 虽 源 于 中 学，然 青 出 于 蓝 而 胜 于 蓝。

“有医者焉，非《内经》不 方，非《素 问》不 药，其 子 病，医 之 则 大 渐。有 市 医

过，别投以剂，愈，医者怪其 虽 愈 而 方 不 古 也，方 不 古 而 愈 亦 不 足 贵 也。夫

病亦愈焉而已，方 古 而 不 愈，孰 若 方 不 古 而 愈，而 况 市 医 仍 本 古 方 而 变 化

之，实通古方而消息之，唯 其 意 不 唯 其 方，此 其 所 以 愈，此 其 所 以 出 医 者 上

也。夫今之喋喋称西学者，非以其凡事凡物能出奇于无穷哉？然 特 市 医 所

变化消息于我古方者 也”。第 四，西 学 的 精 神 在 于 创 造，善 于 因 我 之 所 创。

“盖中国所守者形上之道，西人所专者形下之器。中国自以为道，而渐 失 其

所谓器；西人毕力于器，而 有 时 暗 合 于 道。彼 既 赓 而 续 之，变 而 通 之，神 而

明之，彼能因我 之 所 创，我 胡 勿 创 彼 之 所 因？”他 批 评 那 些 反 对 西 学 者 说：

“不自议振新，而唯以用 夷 为 议；不 自 愤 积 弱，而 唯 以 变 夏 为 愤。……如 以

西学为不必学，岂中学亦不必学乎？比而论之，如以西学为不屑学，岂 中 学

亦不屑学 乎？”最 后，他 揭 示 本 篇 的 写 作 目 的 是：“愿 人 善 用 其 议，善 发 其

愤，求形下之器，以卫形上 之 道。否 则，士 夫 以 口 舌 相 胜 而 立 穷，将 士 以 血

肉相薄而立陨，是直医者执 古 方 而 咎 病 之 不 愈 也，而 况 所 执 之 方 又 已 仍 讹

踵缪而种种不合于古也！”①

汤寿潜认为，“西人毕力于器”，有“所消息 变 化”，有“所 创”，并 且“有 时

暗合于道”，也就是承认西学中的器与道是 统 一 的。与 通 常 视 西 学 为“器 数

之学”的时人相比，他确实是高出 一 筹 的。他 强 调 学 习 西 学 的 重 要 性，但 批

评前此的做法，“不过袭人之旧制，拾 人 之 唾 余，以 为 位 置 闲 员、报 销 帑 项 地

步”。主张借鉴“日本自维新后，力 崇 西 法，一 切 制 造，皆 能 仿 行”的 经 验，破

除锢习，另创新路，直接招来洋商、洋匠。因此建议：“中国不如招徕洋商、洋

匠，有愿在我通商口岸开设制造局 厂 者，可 报 明 中 国 出 使 大 臣 咨 明 总 署，官

给凭照，即准开设。”他认为这种做法 有“五 利”：“今 既 设 在 内 地，虽 遇 海 警，

① 《危言·中学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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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运较便，可以无 虑 阻 截。此 一 利 也。中 国 聪 颖 子 弟，就 近 可 入 局 厂 肄 业，

不必出洋学习，以免 上 縻 其 帑，下 畏 其 难。其 利 二 也。学 习 既 近 且 便，引 置

庄岳，举隅反三，未必不青出于蓝，将来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所延西人概可谢

去。与其乞火，何 如 钻 燧？此 三 利 也。各 局 厂 所 有 监 督 等 匠，诚 非 洋 人 不

能，其余搬运粗重等事，不 能 不 用 中 国 小 工，又 为 穷 民 开 一 衣 食 生 路。此 四

利也。近墨者黑，以后中国 家 喻 户 晓，人 人 视 机 器 如 梓 匠 轮 舆，官 厂 商 厂 林

立国中，洋商不能居奇，庶免巨帑漏入外洋。此五利也。”①在当时的条件下，

提出不仅要引进外国技术人才，而且还要引进外资在中国开设制造局厂，能

够具有这样超前的开放意识，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早期维新派无人不谈议院，汤寿潜亦不例外。他认为，“言 路 之 似 广 而

实隘者，莫今日若矣”，“众 臣 不 敢 尽 情，而 上 无 由 闻 过 失 也”。革 除 此 弊，

只有设议院。他说：“泰西 设 议 院，集 国 人 之 议 以 为 议，即《王 制》‘众 共 众

弃’之意。今 欲 仿 行 之。”但 是，他 又 认 为：“另 柬 议 员，方 苦 官 冗，另 筹 岁

俸，方虞饷绌，亟切未易行 也，莫 如 采 西 法 而 变 通 之。”其 变 通 办 法 是：上 议

院，由王公至各衙门堂官、翰 林 院 四 品 以 上 的 官 员 组 成，以 军 机 处 主 之；下

议院，由堂官以下及翰林院四品以下官员组成，以都察院主之。“每有 大 利

之当兴，大害之当替，大制 度 之 当 沿 革，先 期 请 明 谕；得 与 议 者，殚 思 竭 虑，

斟酌今古，疏其利害之所 以 然，届 期 分 集 内 阁 及 都 察 院，互 陈 所 见，由 宰 相

核同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 所 议 行”。另 外，“在 外 省，府 州 县 事 有

应议者，自巨绅至举贡生监，与著有能 名 之 农 工 商，皆 令 与 议，而 折 其 衷”。

他所设计的这 种 议 院，不 过 是 咨 询 性 质 的，完 全 不 是 真 正 意 义 上 的 议 院。

考虑到当时的守旧思想还很严重，所以才要这样变通，其目的是打开 言 路，

转变风气。故自称：“我 国 家 转 弱 为 强 之 机，其 权 舆 于 是 欤！”②无 论 如 何，

他把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理 论 探 讨 转 向 实 践，对 世 人 具 有 启 迪 的 作 用，这 便

是其议院构想的意义所在。

汤寿潜早期维新思想的内容相当丰富，而且具有自己的特色，值得进一

步深入研究。在以往的有关中国近 代 思 想 史 论 著 中，对 汤 寿 潜 的 早 期 维 新

思想重视不够，是应该加以改变的。

①

②

《危言·洋匠等三十八》。
《危言·议院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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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迁鼎篇》的历史价值

汤寿潜将《迁鼎》一篇列为《危言》五十篇之首，可见其意义不同寻常，耐

人思索。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作者必然是有意识地这样安排的。那么，其用

意究竟何在？

　　①②《危言·迁鼎第一》。

论者谓，《迁鼎》是汤寿潜要为维 新 变 法 创 造 一 个 好 的 政 治 环 境 而 提 出

来的。这自然不 无 道 理。因 为 当 时 的 北 京，朝 廷 上 下，“内 泄 外 沓，文 宴 武

嬉”，积习已深，难望祛除。汤寿潜痛心地指出：“以中国之大，而屡受岛夷之

侮，少有血气，愤眦裂矣。曾不谓事至则抱薪而救，事过则巢幕而安，前辙甫

覆，后车随之，可为痛哭，可为寒心！”这是说第一、第二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

教训，仍未能改变朝中“内泄外沓，文宴武嬉”的局面，故寄希望于迁地为良，

庶可为维新变法创造良好的国内 政 治 环 境。“九 鼎 既 迁，耳 目 一 新，志 气 一

派。在上革浮靡之供亿，求弼亮之左右，删苛细之科条，与民更始；在下则磨

砺其廉耻，浚瀹 其 性 灵，毋 玩 物 丧 志 而 尚 以 帖 括 为 专 门，破 除 常 格，可 富 可

强”。①

然而，细阅《迁鼎》全篇，便 可 发 现，汤 寿 潜 主 张 迁 都 的 理 由 似 乎 不 仅 仅

在此。因为文章以“地利”立意，贯串于全篇，这才是其中心思想之所在。在

他看来，国家的建都必须重视地利，而北京则今昔异势了。他说：

太祖龙兴辽沈，凡胜国所临之边，皆我朝发祥之地，内外蒙 古 依 我

肘腋，资我卵冀，踞三关，包渤海，此非所谓天府欤？未几而俄人攘我尼

布楚，窃我库页岛，占 我 混 同 江。近 且 营 铁 路 于 锡 伯 利 亚，闻 将 以 五 年

竣工，由彼德堡止半月可达辉春。建瓴之势成，肩背之地寒矣！又自海

禁大开，泰西轮舶，飚驰霆击，天津实当其冲。向所谓一面制敌者，今且

转而受敌，以视开 国 形 势，不 亦 今 昔 殊 状，而 安 危 易 轨 哉！日 本 知 三 岛

不足 以 自 存，朝 鲜 者 欧 亚 之 枢，俄 得 之 而 为 所 逼，急 欲 郡 县 之 以 自 蔽。

甲申之变，我幸先发制之，而东顾之忧，旦夕间事也。②

可见，他在这里所说北京的“地利”的变化，主要是与外部的国际环境密切相

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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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汤寿潜的分析，北 京 当 时 面 临 着 三 方 面 的 威 胁：首 先，俄 国 早 已 夺

占中国大片领土，如今正修建西伯 利 亚 大 铁 路，将 五 年 竣 工，“建 瓴 之 势 成，

肩背之地寒”。其 次，自 第 二 次 鸦 片 战 争 后，“海 禁 大 开，泰 西 轮 舶，飙 驰 霆

击，天津实当其冲”，直接威胁北京。复次，日本蓄谋入侵大陆，以朝鲜为“郡

县”，虎视耽耽，“东顾之忧，旦夕间 事 也”。所 以，他 认 为：“今 之 所 患 多 在 海

氛，与夫同洲之强敌，故以 择 地 为 未 雨 绸 缪，事 固 有 不 容 一 概 论 者 也。”之 所

以主张迁都长安，是因为“万一江海卒謦，居高御下，尚可运筹而徐理”。① 这

就十分清楚，汤寿潜主张迁都长安的最主要 原 因，是 着 眼 于 当 时 的“地 利”，

避开不利的国际环境，以为维新变法争取一个适宜的外部条件。果然，几年

以后，日本便发动了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他的话不幸而言中了。

如果回顾一下甲午战争期间的迁 都 之 议，那 么 便 可 看 出《迁 鼎 篇》的 重

要价值了。先是在１８９５年２月间，清廷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议和，而“割地”又

是日本同 意 议 和 的 主 要 条 件 之 一。在 当 时 的 情 况 下，“若 不 迁 都，势 必 割

地”。② 因此，迁都之议起。然清廷不肯为迁都之计，只有出于割地之一途。

《马关条约》签订后，群臣纷纷反对和约，主张拒和奋战。许多官员提出与敌

久持的战略，迁都以避敌锋：“统筹全局，伸明大义，先以定策迁都诏示中外，

召还全权大臣，不听倭人要挟，命沿海各统兵大臣，人自为战，不为遥制。”③

“各军帅知乘舆已发，无内顾之虞，更可专力放胆，纵横烫决。彼倭逆深入重

地，兵单饷竭，以我全力歼彼孤军，未有不能殄除凶暴，复我疆宇者也。即或

一时难以底定，则卧薪尝 胆，蓄 养 精 锐，以 图 恢 复 兵 力，财 务 尚 有 可 为，焉 可

束手受制，失人心，辱国体，至于此极耶？”④稍后，康有为也提出“迁都定天下

之本”的建议。⑤ 类似的议论尚多，不必一一列举。在当时来说，迁都是与敌

久持的必要条件。虽然清廷对抗战 的 前 途 已 完 全 丧 失 信 心，对 此 项 重 要 制

敌之策不予采纳，但其为当时惟一切实可行的方针则无可怀疑。由此可见，

汤涛潜在几年前即提出了迁都的建议，确实表现了很高的预见性，其重要的

①

②

③

④

⑤

《危言·迁鼎第一》。

陈义杰整理：《翁同 龢 日 记》，乙 未 正 月 三 十 日，第５ 册，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７ 年，第

２７８１ 页。
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４１，北平，１９３２ 年，第３９ 页。

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４４，第２ 页。
《康有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２ 集，第７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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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价值是必须充分肯定的。

四、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

自鸦片战争以来，一 个 认 识 世 界 的 崭 新 课 题 摆 到 了 中 国 人 的 面 前。在

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漫长过程中，甲午战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一

座主要的分水岭。

古代中国素来 有 与 世 界 各 国 交 往 的 传 统，然 而 入 清 以 后，由 于 诸 多 原

因，中国与世界被隔绝开 来，使 中 国 人 长 期 没 有 可 能 去 开 眼 看 世 界。本 来，

世界进入１７世纪后，西欧各国都先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就开始落

后了。到１８世纪后半期，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更是明显地加大了。但是，

中国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使封建 统 治 者 养 成 了 至 高 无 上 的 心 态

和自我满足的习性，认为中国居天下之中，乃“天 朝 上 国”，视 其 他 国 家 为 夷

狄，根本不屑于一顾，更不 用 说 去 认 真 了 解 了。因 此，对 于 地 球 西 半 部 所 发

生的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以及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严峻现实，无论是清

朝皇帝还是内外臣工，全都茫然无知。他们安于现状，沉醉于天朝尽善尽美

的梦幻之中。对此，人们习惯上用“闭关政策”称之。

闭关政策来自封建统治 者 妄 自 尊 大 的 虚 骄 心 理 和 封 闭 观 念，是 封 建 自

然经济通过上层建筑的折射和反 映。闭 关 政 策 的 实 质 问 题，是 封 建 统 治 者

要把中国本身 构 成 一 个 自 我 封 闭 的 体 系，以 孤 立 于 世 界 联 系 的 体 系 之 外。

当然，当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时 代 之 后，世 界 便 逐 步 联 为 一 体，任 何 封 闭

体系都不可能长久存在而不被冲垮的。

西方殖民者的鸦片侵略，使 当 时 先 进 的 中 国 人 开 始 认 识 到 了 解 外 国 的

必要性。林则徐便是中国 近 代 开 眼 看 世 界 之 第 一 人。在 林 则 徐 之 前，某 些

中国人基于对 西 方 殖 民 者 的 粗 浅 了 解，已 经 发 现“船 坚 炮 利”为 西 洋 之“长

技”。但是，“师 夷 长 技”思 想 的 最 早 提 出 者，却 是 林 则 徐。其 后，魏 源 编 著

《海国图志》一书，系统总结林则徐的海防思想，更提 出 了“师 夷 之 长 技 以 制

夷”的名言，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林则徐的倡导下，介 绍、研 究 外 国 一 时 蔚 为 风 尚，究 心 世 界 大 势 者 渐

多，有关著作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出 现，除 魏 源 的《海 国 图 志》外，姚 莹 的《康碶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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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枏的《海国四说》等成为其中之佼佼者，形成

了一股强劲的放眼世界的思潮。尽管他们对西洋的认识还停留在器物这一

近代文明的浅表层上，历史地看，这 也 是 当 时 人 们 思 想 所 能 够 达 到 的 境 界，

毕竟为近代中国人进一步认识世界找到了入手之处。

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将认识世界的任务向中国人提了出来。先进的思

想家们觉察到了世界形势的这种变局，并认 识 到 这 也 是 中 国 发 展 的 一 次 历

史机遇，关键在于“得其道而顺用之”。① 当时的洋务派人士试图抓住这一历

史机遇，以“自强”为口号，开始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付诸实践。

起初，自强活动的基本内容是“制洋器”，然 在 实 施 中 不 得 不 增 添 新 的 内 容，

势必要扩大到“采西学”了。既然采西学，就 不 能 不 摆 正 中 学 与 西 学 的 关 系

问题。

中学与西学，二者究竟是什么关系？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在中国曾

经先后提出过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所谓“中本西末”论。１８６１年，冯桂芬在所

撰《校邠庐抗 议》一 书 中 首 先 提 出 了 中 学 为 本、西 学 为 辅 的 思 想，成 为 尔 后

“中本西末”论之滥觞。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如左宗棠、李鸿章等，都是“中本

西末”论者。一般地说，早期维新派也是“中本西末”论者。郭嵩焘、王韬、郑

观应诸人皆有所论述。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 虽 同 主“中 本 西 末”论，然 其 本

末观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一点 前 已 述 及。由 于 早 期 维 新 派 皆 不 处 在 当

权者的地位，因此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成为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

第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 所 谓“中 体 西 用”论。“中 体 西 用”思 想 的

最早提出者，是 早 期 维 新 派 而 不 是 洋 务 派。但 是，直 到 中 国 甲 午 战 败 后 的

１８９５年，“中体西 用”才 逐 渐 成 为 流 行 的 口 号。② 维 新 思 潮 兴 起 后，以 康 有

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所倡“中体西用”论，强 调“中 西 并 重，观 其 会 通，

无得偏废”，以期“泯中西之界”，③可称之为“中体西用”的“会通”论。其目的

是要为他们所推行的政治改革寻找一条通行的途径。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后

①

②

③

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１２，第２０ 页。
戚其章：《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４１０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 法》（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四），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１
年，第４８９ 页；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２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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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洋务派，则主张另一种“中体西用”论，即着眼于“补救”，提出“择西学之可

以补吾阙者用之”，①可称之为“中体西用”的“补救”论。其目的是反对维新

派所推行的政治改革。

这样，从“中本西末”论到“中体 西 用”论 之 间，有 两 条 平 行 发 展 的 线：一

是由洋务派的“中本西末”论到后期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补救”论；一 是

由早期维新派的“中本西末”论到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无论哪

一条线的发展，都是发生于甲午战争之后，并且是以此为转折点的。

以上所述对中西学关系 的 概 括 和 解 释，反 映 了 当 时 中 国 人 认 识 世 界 的

水平。历史地看，“中本西末”论也好，“中体 西 用”论 也 好，它 们 的 提 出 在 当

时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根本上说来，究竟不是对中西学关系的科学

概括。即使是维新派的“中体西用”的“会通”论，从理论上说也是自相矛盾，

难以自圆其说的。正如严 复 所 讥 评 的 那 样：“体 用 者，即 一 物 而 言 之 也。有

牛之体，则有负重之 用，有 马 之 体，则 有 致 远 之 用。……故 中 学 有 中 学 之 体

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②

近代中国人之观西 学，犹 如 雾 里 看 花，始 终 难 得 真 切，致 使 中 国 在 接 受

西方资本主义先进成果方面长期徘徊不前，丧失了历史赋予的长达３０年之

久的发展和振兴的大好机遇，这是中国甲午战败的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自强活动由“制洋器”扩大到“采西学”，其主要内

容不出近代科学技术的范围。但与 此 同 时，中 国 人 也 在 开 始 留 意 和 研 究 西

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林则徐也是中国近代开始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之第一人。他主持编

译的《四洲志》，对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做 了 纯 客 观 的 叙 述，这 便 开 近 代 中

国人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 之 先 河。在 他 的 影 响 下，当 时 先 进 的 中 国

人，如魏源、梁廷枏、徐继畬等，也都颇关心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尤为值得

注意的是，他们 全 都 对 美 国 的 政 体 流 露 出 一 种 钦 羡 之 情。但 是，也 应 该 看

到，他们介绍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如选举制度、议会制度、诉讼制度等

等，以至欣赏美 国 的 政 体 并 赞 美 华 盛 顿，并 不 意 味 着 主 张 在 中 国 实 行 或 仿

效。他们认为，由于各国的 历 史 和 条 件 不 同，美 国 的 政 治 制 度 再 好，也 只 能

①

②

《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３，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年，第９ 页；卷２０２，第２７ 页。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３ 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５５８—５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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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实行，“是必米利坚之地、之时、之人而后可”。①

虽然如此，当时先进中国人的这些著述，皆可称之为发愤之作。他们尖

锐地批评那些故步自封之徒坐井观天，对世界暗昧无知，以其“拘迂之见，误

天下国家”。② 并指出，中国只有正确认识世界，取长补短，去害就利，才有可

能臻于富强之境。他们大声疾呼：“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

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奋之，奋之！”③他们的视野从西方的器物文化扩展

到制度文化，对于认识世界来说，无疑是一次飞跃。

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再次引起先进中国人

的关注和兴趣。早期维新派几乎无人不谈西方议会。他们当中有些人到过

欧洲，并参观过西方议会，这就便利了他们对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政体形式

的研究。早期维新派采取了两种比 较 研 究 的 方 法：一 是 将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民

主政治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比较；一是 将 西 方 资 产 阶 级 国 家 的 各 种 政

体形式进行比较，并根据 研 究 所 得，提 出 了 自 己 的 见 解。王 韬、薛 福 成 和 郑

观应的论述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意见主要有以下三点：

其一，西方议会民主 政 治 是 西 洋 富 强 之 根 本，远 比 君 主 专 制 制 度 优 越。

王韬到过英国，曾专门到 英 国 议 会 参 观，留 下 了 极 其 深 刻 的 印 象。他 指 出：

“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

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④因为“上下两议院悉由公举，其进身

之始，非出乎公正不能得。若一旦举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

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黜陟 之。彼 即 不 恤 人 言，亦 必 有 所 顾 忌 而 不 敢 也”。正

由于此，“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⑤ 而在君主专制制度

下，“堂帘高深，舆情 隔 阂，民 之 视 君 如 仰 天 然。九 阍 之 远，谁 得 而 叩 之？虽

疾痛惨怛，不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⑥ 两相比较，何者为优也

就十分清楚了。

其二，西方议会 民 主 政 治 制 度 并 非 完 美 无 缺，各 种 政 体 形 式 皆 有 利 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５０ 页。

姚莹：《康睵纪行》，卷１２，第２２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６０ 卷本），卷２４，《大西洋总序》，第２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９７ 页。

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卷１６，光绪十六年松隐庐铅印本，第２１４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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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早期维新派将 西 方 国 家 的 政 体 形 式 分 为 三 种：一 曰“君 主”之 国，一 曰

“民主”之国，一 曰“君 民 共 主”之 国。对 此，王 韬 分 别 介 绍 说：“一 人 主 治 于

上，而百执事万姓奔 走 于 下，令 出 而 必 行，言 出 而 莫 违。此 君 主 也。国 家 有

事，下之议院，众 以 为 可 行 则 行，不 可 则 止，统 领 但 总 其 大 成 而 已。此 民 主

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 而 民 否，

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颁之于远近。此君

民共主也。”①那么，这三种政体形式以何者为优？薛福成担任过清朝驻英、

法、比、意等国公使，在出使 日 记 中 多 次 记 述 欧 洲 议 院 的 情 形。他 对 世 界 各

国的政体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后称：“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

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 民 共 主 之 国。凡 称 皇 帝 者，皆 有 君 主 之 全 权 于 其

国者也。中国而外，有 俄、德、奥、土、日 本 五 国；巴 西 前 亦 称 皇 帝，而 今 改 为

民主矣。美洲各国及欧洲之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

而伯理玺天德无权焉。欧洲之英、荷、意、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

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君主之胜于

伯理玺天德无几，不过世袭君位而已。”②认为“君主”、“民主”皆利弊参半，相

较之下，“君民共主”稍优。

其三，将“君民共主”与中国“三代之隆”相比附，主张借鉴西方议会政治

制度，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之政。王韬极称“君民共主”“犹有中国三代以

上遗意”，③提出：“今 我 朝 廷 诚 能 与 众 民 共 政 事，同 忧 乐，并 治 天 下，开 诚 布

公，相见以天，责躬罪己，与之更始，撤堂帘之高远，忘殿陛之尊严，除无谓之

忌讳，行非常之拔擢，将见 民 众 激 励 一 生……我 中 国 自 强 之 道，亦 不 外 乎 是

耳！”④在近代中国，王韬是最早主张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的思想家。薛福

成亦有同见，认为：“若夫夏商周之 世，虽 君 位 皆 世 及，而 孟 子‘民 为 贵，社 稷

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 于 其 间，而 犹 今 之 英、义 诸 国 君 民 共 主 之 政。”并 指

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 主 偏 重 之 弊，最 为 斟 酌 得 中，所 以 三 代 之 隆，几

①

②

③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３４—３５ 页。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５ 年，第２８６ 页。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１５６ 页。
王韬：《弢园尺牍》，卷１２，光绪六年庚辰排印本，第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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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①

此外，郑观应对西方议会政治研究最多，多次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他于

１８８０年刊行《易言》三十六篇本，其中《论议政》一篇，是中国近代最早公开探

讨西方议会政治的专文。也认为“君民共主”之制“颇与三代法度相符”，“所

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

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固有可预期矣”。到１８９４年刊

行《盛世危言》五 卷 本 时，又 增 写 了 一 篇《议 院》，再 次 坚 持 主 张 在 中 国 推 行

“君民共主”之政：“余尝阅万国史鉴，考察各国得失盛衰，而深思其故。盖五

大洲有君主之国，有民主 之 国，有 君 民 共 主 之 国。君 主 者 权 偏 于 上，民 主 者

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凡事虽有上、下议院，仍奏其君裁夺：君谓

然，即 签 名 准 行，君 谓 否，则 发 下 再 议。其 立 法 之 善，思 虑 之 密，无 逾 于 此。

此制既立，实合亿万人为一心矣。”②

早期维新派看到了中国制度文化方面的不足，主张借鉴西方议会制度，

在中国推行政治改革，以为长治久安之道，这表明他们在认识世界的道路上

前进了一大步。

无独有偶，与早期维 新 派 同 时，康 有 为 也 在 对 西 方 政 体 形 式 进 行 研 究，

然所得出的结 论 却 有 所 不 同。他 认 为，就 三 种 政 体 形 式 而 言，“君 主”不 如

“君民共主”，“君民共主”不如“民主”，“民主”不如“议院以行政，并民主亦不

立”。他既不主张实行“君主”或“民主”，更不主张实行“君 民 共 主”，这 是 他

与早期维新派的不同之处。因为在他看来，君为民所立，“君臣一伦”，“故凡

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统称为君”。从本质上说，君和民是没有区别

的。君主的职责，不过是推 行 公 法 而 已。设 议 院 以 行 政，便 可 做 到“法 权 归

于众，所谓以平等之意用人立之法者也”。③ 因此，他一般不提“民主”或“君

民共主”，而执着地将设议院作为努力追求的目标。

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 国 人 锐 敏 地 觉 察 到 中 国 在 制 度 文 化 方 面 与 西

方的差距，要求 改 革 政 体，却 从 没 有 得 到 哪 一 位 当 权 者 的 重 视 和 垂 询。但

是，１８９５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康有为在北京发动

①

②

③

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第５３８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０５、３１４ 页。
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１ 集，第２８８—２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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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车上书运动，并起草１４０００余言之公呈，即所谓《上清帝第二书》，正式向

朝廷提出了 设“议 郎”的 建 议。按 照 他 的 设 计，“议 郎”须 经 过“士 民 公 举”，

“岁一更换”，不仅“轮班入直，以备顾问”，而且能够“随时请对，上驳诏书，下

达民词”。凡国家内外大政，必须由“议郎”会 议 讨 论，经 三 分 之 二 的 多 数 通

过后，再交各部执行。① 实际上，他是要求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之法，行资产

阶级君主立宪 制 之 实。其 后，他 又 进 一 步 建 议“以 日 本 明 治 之 政 为 政 法”。

因为在他看来，日本明治 维 新 仿 效 西 法，法 制 甚 备，与 中 国 相 近，容 易 模 仿。

所以，在《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写道：“臣考日本之事至久且详，睹前车

之覆至险可鉴，若采法其成效，治强又至易也。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

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 而 摹 成 治 体。若 以 中 国 之 广 士 众 民，近 采 日 本，三

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②以康有为为

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甲午战后崛起，刚登上政治舞台，即想将变更政体

立即付诸实践，并以仿摩日本明治维新作为学习西方变制的捷径。

早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 书 运 动 的 几 个 月 前，中 国 革 命 的 先 行 者 孙 中 山

也在从西方的制度文化探求救国 之 方。他 静 观 战 争 进 程，益 知 清 政 府 积 弊

重重，不可救药，和平之法不可复施，必须以革命手段行之。于是，他于１８９４
年１１月２１日在檀香山主持成立了兴中会，在章程中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呐

喊；于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１日在香港主持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又在誓词中提出了

“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皆习惯以“合众”称美国。

因此，所谓“合众政府”，就是以美国政府的 组 成 方 式 为 蓝 本，指 的 是 共 和 国

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体。

由上述可知，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即开始介绍和研究西方

国家的制度文化，从中探讨西洋富 强 之 根 本。他 们 在 研 究 西 方 制 度 文 化 的

过程中，抓住了政体形式这一关键。借鉴西方制度文化，权衡三种政体形式

的利弊，在中国实行“君民共主”之政，几乎 是 所 有 早 期 维 新 派 人 士 的 共 识。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人对西方制度文化认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甲

午战争前先进 的 中 国 人 对 于 借 鉴 西 方 制 度 文 化 还 主 要 停 留 于 议 论 阶 段 的

话，那么，在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便力

①

②

姜义华等编校：《康有为全集》，第２ 集，第１００ 页。
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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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推行政治变革，将西方政体引入 中 国 政 治 并 付 诸 实 施 了。此 时 的 先 进 中

国人，已经不是主张“君民共主”的早期维新派，而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

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 派 了。康 有 为 与 孙 中 山 的 不 同 之 处 是：前

者主张采鉴日本，实行君 主 立 宪；后 者 主 张 借 鉴 美 国，创 建 民 主 共 和。在 甲

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下，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将 对 西 方 政 治 制 度 的 研 究 从 理 论

转向实践。这是一次重要的转变，反 映 出 当 时 的 先 进 中 国 人 对 世 界 的 认 识

已经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但是，也应该看到，甲 午 战 争 前，中 国 在 借 鉴 外 国 制 度 文 化 的 道 路 上 长

期踟蹰不行，当政者宁肯抱残守缺，以致错过了百年难逢的发展和振兴的历

史机遇，这是中国甲午战败的又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近代中国人认识世 界 的 总 趋 势 是 逐 步 发 展 的。认 识 世 界 的 过 程，也 是

不断学习的过程，学然后知不足，知 不 足 才 能 进 步。梁 启 超 在《五 十 年 中 国

进化概论》一文中曾将近代中国的这种进 步 划 分 为 三 个 时 期：第 一 期，从 器

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从制度上感觉不足；第三期，从文化根本（社会科学）

上感觉不足。他的分期大体上是符合近代中国认识世界的历史进程的。

梁启超在对他的以上分 期 的 说 明 中 特 别 强 调 第 二 期 的 地 位，是 有 一 定

道理的。他说：“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

了一个霹雳，因想 到，堂 堂 中 国 为 什 么 衰 败 到 这 田 地，都 为 的 是 政 制 不 良。

……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①梁启超的说明

不一定十分全面，但肯定近代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思想转变中，甲午战争起

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却是 千 真 万 确 的。因 此，对 于 中 国 说 来，甲 午 战 争 失 败

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是使中国 社 会 进 一 步 沉 沦，更 深 地 滑 向 半 封 建 半

殖民地的苦难深渊；另一方面，是极大地刺激了中国人民，使他们决心奋起，

挽救祖国于危亡，为中国与世界列强并雄而奋斗到底。就后者的意义来说，

甲午战争失败又成为中国人民走 向 革 命 胜 利 的 起 点。祸 兮 福 所 依，福 兮 祸

所伏。失败与胜利的关系，也大抵如斯，这是历史的辩证法。甲午战争后半

个世纪的历史发展，便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近代中国认识世界 的 道 路 不 是 平 坦 而 畅 通 的，其 历 程 既 漫 长 又

曲折。本来，从西方资本主 义 发 展 的 历 史 看，器 物 文 化 的 发 展 与 制 度 文 化

① 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８３３—８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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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是相辅而行的。中国最先热衷 于 西 方 器 物 文 化，从“制 洋 器”到“采

西学”，干了三十几年，也确实有一定的成效，曾令世人刮目相看，然却浅 尝

辄止，终至后难为继。与同时起步的日本相比，可以看出中国明显的 差 距。

对此，严复曾感慨系之曰：“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 弗

良，若存若亡，辄有淮桔为枳之叹。”①至于 对 西 方 的 制 度 文 化，中 国 当 权 者

则不屑一顾，因为他们认 为 中 国 文 武 制 度 事 事 都 在 西 人 之 上。惟 其 如 此，

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改革长期难以进行，更与日本形成了强烈 的 反 差。所

有这些，足以说明，甲午战争前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其浅表 层 上。

中国当权者既不深入认识世界，又不真正认识战争的对手日本，欲其 不 败，

岂可得乎？

从甲午战争结束 到 现 在，整 整 一 个 世 纪 过 去 了。重 温 当 年，以 史 为 鉴，

对中日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完全必 要 的。正 确 对 待 过 去，谋 求 今 天 的 世 界 走

向和平与发展的未来，这是一百年来历史给我们的重要而宝贵的启示。

五、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刍议

　　（一）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形成于何时？

中国近代正规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从孙中山开始的。对此，尚无人

提出异议。那么，孙中山革 命 开 始 的 具 体 时 间 又 在 何 时？论 者 的 见 解 就 颇

为参差了。这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在中国近代，民 主 革 命 思 潮 的 兴 起 是 与 孙 中 山 的 名 字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但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曲折过程。

孙中山的反满思想萌芽较早。１８７５年（光绪元年），孙中山十岁时，入私

塾学习。塾师乃太平天国失败后流落于乡间的老军，一遇无事，则讲述当年

战事及洪秀全的为人。少年的孙中山深受鼓舞，开始萌发了反满的思想，并

对洪秀全产生了敬慕之心。

１８７８年（光绪四年），孙中山随哥哥孙眉去檀香山，又开始闯入了一个新

①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１ 册，第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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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地。“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① 在

擅香山的四年学习生活，对孙中山 的 思 想 产 生 了 很 大 的 影 响。他 后 来 追 述

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

法之善，远胜吾乡。故 每 课 暇，辄 与 同 国 同 学 诸 人，相 谈 衷 曲，而 改 良 祖 国，

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 时 所 怀，一 若 必 使 我 国 人 人 皆 免 苦 难，皆 享 福

乐而后快者。”② 改良政治的思想也开始萌生了。

　　①　《孙中山全集》，卷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４７ 页。

②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５９ 页。

　　③　邵循正 等 编：《中 法 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五），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１
年，第３７—３８ 页。

　　④⑤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１９２ 页。

⑥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２４ 页。

于是，在孙中山的 思 想 中，反 满 与 改 良 政 治 成 为 并 存 的 了。但 是，在 很

长的时间内，反满一直是孙中山思想的主流。１８８３年（光绪九年），孙中山从

檀香山回国，居 乡 数 月，即 赴 香 港，入 拔 萃 书 室 学 习 英 文，旋 转 学 到 香 港 书

院。时值中法战争爆发，香 港 爱 国 同 胞 敌 忾 同 仇，“前 法 船 上 岸，买 牛 羊，民

艇不载；铁甲伤，底工不修。近法商船到，民艇不起货”。两广总督张之洞极

赞“粤省穷民忠义难得”。③ 广大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给孙中山以莫大的激

励。１８８５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竟同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

孙中山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恨已极，思想上受到极大的震动，开始脱离朦

胧的反满意愿，而“始决颠覆清廷”④ 之志了。

翌年，孙中山从香港 回 到 广 州。为 了“以 学 堂 为 鼓 吹 之 地，借 医 术 为 入

世之媒”，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 设 的 南 华 医 学 校。在 这 里，结 识 了 三 合 会

（天地会的别名，或称洪门）会员郑士良。孙 中 山 自 称：“当 予 肄 业 于 广 州 博

济医学校也，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

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 无 有 类 者。予 一 见 则 奇 之，稍 与 相 习，则 与 之 谈 革

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 以 彼 曾 投 入 会 党，如 他 日 有 事，彼 可 为 我 罗 致 会

党以听指挥云。”⑤ 郑士良，广东归善（今惠阳）人，“少有大志，尝从乡中父老

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⑥ 正

由于天地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与 孙 中 山 的 反 满 思 想 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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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处，所以孙、郑才会志同道合，引为知己。

在广州南华医学校学习 一 年 后，孙 中 山 又 转 入 香 港 雅 丽 氏 医 院 附 设 的

西医书院。这里不仅“学课较优”，而且“地 较 自 由”。这 就 是 孙 中 山 为 什 么

再次转学香港的主要原因。这时，他已经不满足于停留在思想上的反满，而

是准备要从事反满的实际行动了。“数 年 之 间，每 于 学 课 余 暇，皆 致 力 于 革

命之鼓吹，常往来于 香 港、澳 门 之 间，大 放 厥 词，无 所 忌 讳。时 闻 而 附 和 者，

在香港只陈少白、尤 少 执、杨 鹤 龄 三 人，而 上 海 归 客 则 陆 皓 东 而 已。……予

与陈、尤、杨三人常住香港，昕 夕 往 还，所 谈 者 莫 不 为 革 命 之 言 论，所 怀 者 莫

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相依甚密，非谈革命则

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故港澳间之戚友交游，皆呼余等为‘四大寇’。此为

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① 尤少执名列，有一次曾当许多友人在座，忽问：“诸

君未见洪秀全？”又指孙中 山 称：“此 人 之 头 脑 即 与 洪 秀 全 同 样 矣。”次 日，孙

中山邀尤列到西菜馆小叙，对他说：“昨日之言，幸暂守秘密。我前在檀香山

教人造反，因民智尚未开 通，无 从 着 手，今 幸 相 遇，便 是 同 志，彼 此 次 第 斟 酌

进行可也。”尤列谓：“既如此，我只望成事，谁居其功不计也。”②当时，孙中山

也确实“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③ 故同

学们给他起了个“洪秀全”的绰号，并以此来称呼他。

关于孙中山在这一时期的思想，陈少白记述道：

“堂堂华国，不 齿 于 列 邦；济 济 衣 冠，被 轻 于 异 族。朝 廷 则 鬻 爵 卖

官，公行赂贿；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把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闹

得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国。孙先生伤心之余，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

府为什么这样糟，推 究 其 故，就 是 政 府 的 权 柄，握 在 异 种 人———满 洲 人

手里。如果拿回来，自 己 去 管 理，一 定 可 以 办 好，同 时 孙 先 生 又 感 觉 到

当时洪秀全的事业，可惜半途失败，否则他能够成功，由中国人当权，就

可不致再受人欺侮，所以心里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这些，恐

①

②

③

《孙中山选集》，第１９３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３１ 页。

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上 海 人 民 版 社，１９８１ 年，
第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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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就是孙先生革命思想的起点了。①

孙中山当时既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当然他的“革命思想”还 不 能 说 是 资 产

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只不过是反满思想而已。

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期间，其思想的主流是反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

也要看到，与此同时，他的改良或革新政治的思想有所发展了。

孙中山对比家乡和香港，感触甚深。在香港课余之暇，他“辄闲步街头，

见其秩序整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留有甚深之印象，终于认识

到：‘中国对于世界他处之良好事物皆可模仿，而最要之先着厥为改变政府。

现社会中最有力之物，即为组织一良好之政府。’”②可见，在孙中山此时的思

想中，“反满救国”与“组织一良好之政府”是交织 在 一 起 的。他 后 来 回 忆 这

段学校生活的思想变化时说：“转雅利士（雅丽氏）医院，凡五年，以医亦救人

苦难术。然继思医术 救 人，所 济 有 限，其 他 慈 善 亦 然。若 夫 最 大 权 力 者，无

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

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政府不可，而革命之思潮遂时时涌现于

心中。”③因此，他在主张反满的同时，并不排除采取革新政治的手段。

当时，孙中山的思 想 曾 受 到 两 位 著 名 早 期 维 新 派 的 影 响。第 一 位 是 何

启，孙中山承认自己曾受惠于何启 之 教。何 启“对 官 僚 制 度 的 评 论，对 中 国

传统制度的强烈谴责，对注重实际的孙中山来说，其吸引力肯定要比会党关

于‘复明’的空谈更大”。④ 另一位是郑观应，与孙中山是同乡，且有过从。郑

著《盛世危言》收有《农功》一篇，乃孙中山当时所 作，经 郑 润 饰 而 编 入 书 中。

篇中称：“以农为经，以商 为 纬，本 末 备 具，巨 细 毕 赅，是 即 强 国 富 兵 之 先 声，

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⑤谈农功却着眼于革新政治，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

想是相通的。孙中山接受了何启关于革新政治须先于整饬军备的观点，⑥而

这也是郑观应的主张。１８９２年（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自序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２５—２６ 页。
胡汉民编：《国父全集》，第２ 册，台北，１９７３ 年，第１５６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５９ 页。
（美）史扶邻著、丘权政等 译：《孙 中 山 与 中 国 革 命 的 起 源》，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１ 年，第２３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７３７—７３８ 页。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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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西方政教时，写道：“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

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

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 地 尽 其 利；造 铁 路，设 电 线，薄 税 敛，保 商 务，使 物 畅

其流。”①两年后，孙中山写《上李鸿章书》，何启写《新政论议》，所论皆与郑大

同而小异，决不是偶然的 巧 合。所 以，虽 然 孙 中 山 的 思 想 主 流 是 反 满，但 也

有革新政治的思想，二者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对于孙中山来 说，香 港 的 五 年 大 学 生 活 是 他 的 思 想 发 展 的 重 要 时 期。

当时，他既有反满的强烈愿望，也不放弃以和平手段革新政治的希望。他认

为：“中国睡梦之深，至 于 此 极，以 维 新 之 机 苟 非 发 之 自 上，殆 无 可 望。……

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②但

从总的方面看，反满仍是 孙 中 山 思 想 的 主 流，后 者 是 服 从 于 前 者 的。所 以，

他先后两次上书清朝官员，就不足为怪了。

关于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问题，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 是。大 致 说 来，

有以下四种意见：第一，上书 的 目 的 是 为 了 劝 说 李 鸿 章“造 反”；第 二，上 书

是为了试探李 鸿 章“对 反 满 的 态 度”；第 三，上 书 的“性 质 是 改 良 主 义 的”；

第四，甲午战前孙中山的思想中，“革命的要求”占主导地位，不能据上书 一

事就断言孙当时“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乍看起来，这些意见好像都有 一 定

的道理，然细加推敲，皆未必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试想，孙中山与李 鸿 章

所处地位悬殊，且从未有一面之识，能贸然劝说他“造反”或试探他“对反 满

的态度”吗？可见，这仅是 论 者 的 主 观 臆 测 而 已。说“革 命 的 要 求”在 孙 中

山思想中 占 主 导 地 位，如 果 对“革 命”一 词 作 广 义 的 理 解，系 指“反 满”而

言，当然是对的；但论者显然指的是民主革命，则未免把孙中山民主革 命 思

想形成的时间提前了。至于说上书的“性质是改良主义的”，也是颇值 得 研

究的。

应该看到，当时孙中山上书与进行反满起义准备是并行的。自１８９２年

（光绪十八年）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孙中山 悬 壶 于 澳 门、广 州 两 地，便 开 始 以

医人为掩护，从事医国的事业。１８９３年（光绪十九年），他常与尤列、程奎光、

陆皓东、郑士良等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内之抗风轩聚会，议论时政。孙中山

①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２３３—２３４ 页。
《孙中山选集》，第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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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吾 人 既 同 以‘驱 除 鞑 虏，恢 复 华 夏’为 宗 旨，发 起 一 会，名 曰‘兴 中

会’。”①大家皆表赞同。当时虽未正式成立组织，却成为兴中会倡议之先声。

他还在翠亨村的故居旁演试过炸弹。据陈少白回忆，１８９４年（光绪二十年），

孙中山北上后，曾给他写过一封信，内 称：“前 次 从 香 港 到 澳 门 去，在 香 山 轮

船栏杆旁所说的话，不要忘记。……这件事是可以做到的。你预备，我就要

来了！”陈少白解释说：“究竟他所说的在轮船上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到将来

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②可见，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之前，已经做了反

满起义的准备。显而易见，他 所 追 求 的 主 要 目 标，并 不 是 局 部 的 政 治 改 革，

而是通过武装斗争来推翻清朝的 统 治。看 来，把 上 书 的 性 质 简 单 地 说 成 是

改良主义的，也是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的。

要想正确理解孙中山上 书 李 鸿 章 问 题，还 必 须 从 孙 中 山 自 己 的 言 论 中

去寻找答案。孙中山自称当时“所 学 多 博 杂 不 纯”，事 实 确 乎 如 此。他 一 方

面要革新政治，“组织一良好政府”，上书乃其手段之一；另一方面，也是更为

重要的，要“组织一良好之政府，就 非 锄 去 恶 政 府 不 可”。对 于 后 一 方 面，他

起初的想法相当天真，认为只要不使“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

而由汉族人“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而要达到此目的，惟有举

行反满起义之一途。所以，当时对孙中山来说，上书李鸿章与反满起义不仅

不是互相矛盾的，反倒是合乎逻辑 的 统 一。他 自 述 此 行 经 过 说：“予 卒 业 之

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 以 问 世，而 实 则 为 革 命 运 动 之 开 始 也。时 郑 士 良

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

清廷之虚实……”③过去，一般学者对孙中山的这段自述不够重视，这是不妥

的。孙中山准备反满起义是真，“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亦必不假。因

为反满起义需要看好时机，“次第斟酌进行”，而反清 起 义 准 备 既 已“端 倪 略

备”，“窥清廷之虚实”以确定起义的时机，也就成为必要之举了。所以，孙中

山之“北游京津”，应该是具有双重的目的：一是“窥 清 廷 之 虚 实”，以 为 起 事

之最后准备，这是主要的；一是“为生民请命”，希 望 李 鸿 章 能 够 推 动 政 治 之

①

②

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２６ 页。

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２９ 页。
《孙中山选集》，第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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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步武泰西，参行新法”，使中国“驾欧洲而上之”。① 抛开了前者，而孤

立地去看待上书一事，自然会得出片面的结论了。

孙中山上书未成，此事并不难理解。因为他到达天津后，日本已派重兵

进入朝鲜，并占据汉城附近要地，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既要调兵遣将以布

置防务，又要折冲尊俎于列强之间，往往顾此失彼，一筹莫展，处于进退维艰

之境地，他怎么可能有心思去接见一个初出茅庐的上书青年呢？然而，对孙

中山来说，却是不虚此行，倒成为他转向组织发动反满起义的一个契机。

孙中山在天津上书碰壁后，便到了北京。此时，日本海军悍然在丰岛附

近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突然袭击，并击沉了 清 政 府 租 来 运 兵 的 英 国 商 船 高

升号，举世震惊。而北京正准备隆重举行慈禧太后的六旬庆典，以显示歌舞

升平的景象。孙中山耳闻目睹，益“知清政府积弊重重，无可救药，非彻底改

造决不 足 以 救 亡”。② 这 样，他 便 又 回 到 上 海，准 备 “实 行 反 清 复 汉 之 义

举”。③

是年９月，孙中山到檀香山后，积极地进行反满宣传。“时方清日开战，

国人渐有国家思想，而居留外国之华侨，时受压迫，多悟国威不振，实基于祖

国政权操诸异族之手，是以总理（孙中山）甫提议设立反清复国之兴中会”。④

１１月２４日，假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宅开会，出席者２０余人，正式成立兴

中会。后有陆续入会者，会员人数达到１２０余人。

那么，檀香山兴中会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组织？孙中山亲自起草的《檀香

山兴中会 章 程》，首 先 指 出 中 国 面 临 的 严 重 民 族 危 机 和 申 明 创 建 该 会 的

宗旨：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应张；下则蒙昧无知，鲜

能远虑。近之辱国丧 师，剪 藩 压 境，堂 堂 华 夏 不 齿 于 邻 邦，衣 物 冠 裳 被

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

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 蹶 不 兴，

如斯之极。方今强邻 环 列，虎 视 鹰 瞵，久 垂 诞 于 中 华 五 金 之 富、物 产 之

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选集》，第９、１３ 页。
《孙中山选集》，第１９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 集，第２—３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５ 集，第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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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蚕食鲸吞，已 效 尤 于 接 踵；瓜 分 豆 剖，实 堪 虑 于 目 前。有 心 人 不 禁

大声疾呼，亟拯斯 民 于 水 火，切 扶 大 厦 之 将 倾！用 特 集 会 众 以 兴 中，协

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

是会之设，专为 振 兴 中 华、维 持 国 体 起 见。盖 我 中 华 受 外 国 欺 凌，

已非一日。皆由内外 隔 绝，上 下 之 情 罔 通，国 体 抑 损 而 不 知，子 民 受 制

而无告。苦厄日深，为 害 何 极！兹 特 联 络 中 外 华 人，创 兴 是 会，以 申 民

志而扶国宗。①

长期以来，在有关论著中，皆认为檀香山兴中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

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其根据是创建檀香山兴中会时另有《盟书》，提出了“驱

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但是，这个《盟书》内容的真实性

是值得怀疑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 为 关 于 这 个《盟 书》的 最 早 记 载，是 见

于１９２９年出版的《檀山华侨》中邓想所写的《中国国 民 党 茂 宜 支 部 史 略》一

文，已事隔３５年，难以使人确信。种种证据表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时根本

没有提出过 以“驱 除 鞑 虏，恢 复 中 国，创 立 合 众 政 府”为 誓 词 的《盟 书》。这

样，将此誓词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纲领，说是在１８９４
年就提出来了，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迄今为止，还无法证明檀香山兴中会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目标，也

就很难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 的 革 命 组 织。因 此，认 为 中 国 反 帝 反 封 建

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这是对的；而说孙中山的

革命是从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开始的，则需要重新考虑了。

孙中山的革命究竟 是 从 何 时 开 始 的 呢？种 种 事 实 表 明，孙 中 山 的 革 命

应该是从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开始的。

１８９５年（光绪二十一 年）１月，孙 中 山 到 了 香 港，找 到 陈 少 白、陆 皓 东 等

人，在香港士丹顿街十三号以“乾亨行”的商号作掩护，设立了机关。香港辅

仁文社的杨衢云、谢 缵 泰 等 人 亦 欣 然 参 加。２月２１日，香 港 兴 中 会 总 部 成

立。与《檀香山兴中会章程》相比，《香港兴 中 会 章 程》作 了 重 要 的 修 改。如

将“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振，如斯之极”一句，改为：“乃以政治不

修，纲维败坏，朝廷则 鬻 爵 卖 官，公 行 贿 赂；官 府 则 剥 民 刮 地，暴 过 虎 狼。盗

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① 这就把攻击的矛头公

① 《孙中山全集》，第１ 卷，第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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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地指向了清政府。不仅如此，据冯自由《兴中会组织史》记述，当香港兴中

会总部成立时，“凡入者 须 一 律 高 举 右 手，向 天 宣 誓。其 誓 词 曰：驱 除 鞑 虏，

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② 就是说，香港兴中会总部

成立时才第一次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

　　①　《孙中山全集》，第１ 卷，第２１ 页。

②③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４ 集，第９ 页。

④　柴德赓等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３１ 页。

⑤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年，第１４ 页。

香港兴中会总部本身的活动表明，该 会 成 立 时 已 有“创 立 合 众 政 府”的

誓词，应该是可信的。据《兴中会组织史》记载，香港兴中会总部共开过三次

会：第一次，是在２月２１日，举行成立会；第二次，是在３月１６日，决定“遴选

健儿三千人，由港乘轮船至广州起事之策略”，并接受陆皓东建议“用青天白

日旗式以代满清之黄龙旗”；第三次，是在１０月１０日，以举义在即（１０月２６
日），开会选举总部领导机构。饶有意思的是，当 时 公 举 的 会 长 不 称“会 长”

（Ｃｈａｉｒｍａｎ），却称“伯理玺天德”（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即“总统”之意。“选举会长，名

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③ 这话对不对呢？幸

好会议的当事人陈少白也记述了 这 件 事。他 写 道：“在 会 议 席 上，孙 先 生 就

自己提出来，把 总 统 的 名 义 让 给 杨 衢 云。在 事 前 我 们 既 然 说 妥 了，会 议 表

决，也是无理由的让给杨衢云做总统。”④ 陈少白的记述正可与冯自由的《兴

中会组织史》相印证。值得注意的 另 一 件 事 是，杨 衢 云 当 选 为 总 统 后，还 曾

用“中国合众政府会社”的名义寄发过革命宣传品。这也可进一步证明香港

兴中会总部成立时确实提出了“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

“合众政府”与“伯理玺天德”联系起来，正足以说明“合众政府”的性质。

孙中山的早年追随者吴玉章解释道：“什么叫合众政府呢？这个名词很可能

是从美利坚合众国脱胎来的，那么 合 众 政 府 也 就 是 联 邦 政 府。联 邦 政 府 当

然也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之一种。”⑤ 在这里，吴玉章用了“很可能”的限制

词，表示只是个人的一种推想。美国历史学者史扶邻（ＨａｒｏｌｄＺ．Ｓｃｈｉｆｆｒｉｎ）

对吴玉章的推想极为赞同，更以肯定的语气 写 道：“‘合 众’这 个 词 实 际 上 就

是‘联邦’或‘联合’的意思，它出现在对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的中文表

达‘美利坚合众国’中，这就使人想到，孙中山的‘合众政府’是以美国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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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政府为蓝本的，因此有理由认为孙中 山 是 在 夏 威 夷 最 先 受 到 美 国 的

影响。”①他们的见解是正确的。从鸦片战争以来，一些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

国人都是以“合众国”指美国的。如魏源《海国图志》：“合众国，又名弥利坚，

又名花旗国……部分三十，各 部 各 立 一 贤 士，以 为 总 统；各 总 统 公 举 一 极 正

至公之贤士，总摄三十部之全政，名伯理师天德。”②徐继畬《瀛环志略》：“米

利坚合众国以为 国，幅 员 万 里，不 设 王 侯 之 号，不 循 世 及 之 规，公 器 付 之 公

论，创古今未有之局。”③梁廷枏《合省国说》：“予盖观于米利坚之合众为国，

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④如此等等，都表明

孙中山的“合众政府”确实是以美国政府的组成方 式 为 蓝 本，指 的 是 共 和 国

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体。“创立合 众 政 府”口 号 的 提 出，标 志 着 孙

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式。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孙中

山的革命是从１８９５年２月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开始的。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是在甲午战争

期间初步形成的。但是，具体地说，它不是形成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檀香山成立

兴中会，而是形成于１８９５年２月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但是，孙中山的民主

革命思想的成熟还要晚些时候，到１９０３年１２月才最后形成，其标志就是正

式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 均 地 权”的 完 整 的 资 产 阶 级 民

主革命纲领。

（二）孙中山的“心性文明”说与知行统一观

孙中山一生献身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为改造中国而耗

费了毕生的精力。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十分宝贵的精神遗产，而尤以“心

性文明”说特别值得珍视。

在孙中山的 著 述 中，使 用“文 明”一 词 之 处 颇 多，而 且 应 用 相 当 广 泛。

而“心性文明”的正式提出则甚晚。事 实 上，孙 中 山 的“心 性 文 明”说，从 开

①

②

③

④

史扶邻著、丘权 政 等 译：《孙 中 山 与 中 国 革 命 的 起 源》，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１ 年，第３８ 页。
魏源：《海国图志》（１００ 卷本），卷６１，《外大西洋弥利国总记下》，第１ 页。

徐继畬：《瀛环志略》，卷９，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２９１ 页。
梁廷枏：《海国四说》，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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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酝酿到最后提出，差不多经历了３０年的时间，有一个长期丰富和发 展 的

过程。

孙中山早年最钦慕西方物质文明。１８７８年，当他随母从香港乘船到檀

香山时，就发现自己闯进了一个新 的 天 地，“始 见 轮 舟 之 奇，沧 海 之 阔，自 是

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①开始对西方物质文明有了深刻的印象。后到

香港学医，在课余之暇，博览群书，“尤留心于富国强兵之道”。② 对于洋务运

动时期引进西 方 物 质 文 明，他 是 持 基 本 肯 定 的 态 度 的，在《上 李 鸿 章 书》中

说：“顾我中国仿效西法，于今已三十余年。育才则有同文、方言各馆，水师、

武备诸学堂；裕财源则辟煤金之矿，立纺织制造之局；兴商务则招商轮船、开

平铁路，已后先辉映矣。”因此，他希望中国能够“步武泰西，参行新法”，③走

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

与此同时，孙中山感觉到，仅仅仿效西法尚不足以振兴中国。洋务运动

推行了３０年，成绩不可谓不大，而犹不能与欧洲颉颃，究其根源，完全是“教

化文明”衰落所造成的。“今天下失教亦已久矣，古之庠序无闻焉，综人数而

核之，不识丁者十有七八，妇女识字 者 百 中 无 一。此 人 才〈安 得〉不 乏，风 俗

安得不颓，国家安得不弱，此所谓弃天生之材而自安于弱，虽多置铁甲，广购

军装，亦莫能强也！”④在 孙 中 山 看 来，中 国 教 化 文 明 之 衰，西 方 教 化 文 明 之

兴，适成鲜明的对比：“自古教养之道，莫备于中华；惜日久废弛，庠序亦仅存

其名而已。泰西诸邦崛起 近 世，深 得 三 代 之 遗 风，庠 序 学 校 遍 布 全 国，人 无

贵贱皆奋于学。”可知“泰西治国之规，大有唐虞之用意”。⑤ 所以，只有“再造

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复兴教化文明，中国才能臻于“万姓超

群，庶物昌运”⑥的富强之境。

但是，孙中山伦敦被难之后，思想又有了变化。他深入思考中国的现状

和前途，进一步认识到，中华国运之不振，还不仅仅是由于教化文明之衰落，

而关键问题是政治文明落后的缘故。他开始相信，振兴中国的办法只有“建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４７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１５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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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个贤良政府”。① 建立“贤良政府”就是变革政治制度，就必须革命。后

来他回忆当时的这种思想变化时 说：“若 夫 最 大 权 力 者，无 如 政 治。政 治 之

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

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②特别

是经过甲午战争惨败和伦敦被难，他更坚定 地 认 为：“目 前 中 国 的 制 度 以 及

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 决 不 会 搞 什 么 改 革，只 能 加 以 推 翻，无

法进行改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接触 欧 洲 文 化”，“对 欧 洲 文 明 采 取

开放态度”。③

当时孙中山所说的“欧 洲 文 明”，还 主 要 地 着 眼 于 西 方 的 共 和 制。他 批

评君主立宪派说：“有说欧米共和 的 政 治，我 们 中 国 此 时 尚 不 能 合 用 的。盖

由野蛮而专制，由 专 制 而 立 宪，由 立 宪 而 共 和，这 是 天 然 的 顺 序，不 可 躁 进

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④怎

么能断定其为谬说呢？他认为：共和政治“为政体之极则”；⑤“我们中国先是

误于说我中国四千年来的文明很 好，不 肯 改 革，于 今 也 都 晓 得 不 能 用，定 要

取法于人。若此时不取法他现世最 文 明 的，还 取 法 他 那 文 明 过 渡 时 代 以 前

的吗？”“所以我 们 为 志 士 的，总 要 择 地 球 上 最 文 明 的 政 治 法 律 来 救 我 们 中

国，最优等的人格来待我们四万万同胞”。⑥ 此其一。何况“共和者，我国治

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 国 民 之 论 古 者，莫 不 倾 慕 三 代 之 治，不 知 三 代

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所以，实 行 共 和 政 府“又 有 革 命 上 之

便利”。⑦ 此其二。

无论教化文明还是 政 治 文 明，都 属 于 制 度 文 明 的 范 围。从 钦 慕 西 方 物

质文明到主张学习西方制度文明，是孙中山文明观的一次重要发展。

然而，武昌起义的枪声，虽然摧毁了封建专制，迎来了共和，却并未使中

国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孙中山深 切 地 感 到，倡 导 道 德 文 明 之 举 已 不 可 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８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５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８６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８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１７３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８１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１７２—１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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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 一，在 长 期 封 建 专 制 制 度 下，中 国 文 明 的 发 展

比欧美确有差距，尤以道德文明更艰于发展。“设为种种政令，固闭自封，不

令中土文明与世界各邦相接触，遂使神明之裔，日趋僿野，天赋知能，艰于发

展”，“知识上、道德上、生计上种种之进步，坐是迟缓不前”。① 第二，西方文

明确有不适合时代和中国者，应以 道 德 文 明 为 其 补 充。他 指 出：“二 十 世 纪

以前，欧洲诸国，发明一种 生 存 竞 争 之 新 学 说。一 时 影 响 所 及，各 国 都 以 优

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 谓 有 强 权 无 公 理。”“今 日 则 不 宜 主 张 此

说，应主张社会道德，以有余补不足。”②第三，中国固有道德文明确有高出西

人之处，对其优秀部分应该继承和发扬。他强调固有的旧道德的地位，是与

恢复固有的民族地位相联系的。指 出：“穷 本 极 源，我 们 现 在 要 恢 复 民 族 的

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

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 后 固 有 的 民 族 地 位 才 可 以 图 恢 复。”他 反 对 那

种对固有道德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一 般 醉 心 新 文 化 的 人，便 排 斥 旧

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 可 以 不 要 旧 道 德。不 知 道 我 们 固 有 的 东 西，如 果

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并且着重强调：“恢复我一切国

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外国

的长处，我们仍要落后。”③

道德文明属于观念 文 明 的 范 围，是 观 念 文 明 的 一 个 组 成 部 分。观 念 文

明包括哲学、伦理、道德等形态，孙中山统称之曰“心性文明”。１９１８年，他在

《孙文学说》中提出：“机器与钱币之用，在物质文明方面，所以使人类安适繁

华，而文字之用，则以助人类心性文明之发达。实际则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

相待，而后能进步。中国近代物质文明不进步，因之心性文明之进步亦为之

稽迟。”有些人对中 国 文 明 一 概 抹 煞，不 是 出 于 偏 见，就 是 基 于 对 历 史 的 无

知。其实，“持中国近代之文明以比欧美，在物质方面不逮固甚远，其在心性

方面，虽不如彼 者 亦 多，而 能 与 彼 颉 颃 者 正 不 少，即 胜 彼 者 亦 间 有 之”。所

以，对待中国传统之心性 文 明，不 是 抹 煞 和 摒 弃 它，而 是 发 展 和 完 善 它。这

①

②

③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８—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４２３—４２４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４３、２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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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需要“究其源流，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①

发展心性文明，孙中山叫做“心理 建 设”，成 为 他 的“建 国 方 略 之 一”，可

见其重视之程度。辛亥革命后，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深刻认识到革命光靠兵

力不行，还要靠人民心力，而且“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础，为最足靠”。“当时中

国人民不赞成革命，多数人民不为革命而奋斗。革命行动而欠缺人民心力，

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② 民主共和是否能够顺利建成，也全在国民心理

如何。“国民既欲共和，非当局之人所能强以所不欲”。③ 因为“一国之趋势，

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

移也”。④ 有鉴于此，孙中山指出：“夫国者，人之积也。人者，心之器也。国

家政治者，一人群心理之现象也。是以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⑤“政治之

隆污，系乎人心之振靡。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吾

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心之为用大矣哉！夫心

也者，万事之本源也。满清之颠覆者，此心成之也；民国之建设者，此心败之

也。”⑥他在这里所说的：“心”，当然指的人心。他主张发展心性文明，特别强

调心理建设，其目的是要巩固民国之根基。正如他后来在一次演说中所说：

“我们要国家巩固，永远不倒，是用什么做基础呢？要用人心做基础，要用人

人的方寸之地做基础。人人的心内都赞成民国，倾向民国，然后民国才不致

倒，才可以巩固。”⑦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孙中山先后提出了五种文明，即物质文明、教

化文明、政治文明、道德文明和心性文明。其中，教化文明和政治文明，属于

制度文明；道德文明包括在心性文明之中，属于观念文明。其提出的时间先

后顺序，反映了人类对文明内涵认识发展的 一 般 规 律。“心 性 文 明”说 的 提

出，正是孙中山文明发展观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孙中山提出的“心性文明”说，其内容构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８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８，第４３０—４３１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４１７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２０７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２１４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５８—１５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０，第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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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明；一是欧美的 近 代 文 明。但 是，他 对 这 两 种 文 明 的 借 鉴 和 吸 收，

既不是同时进行的，也不是简单地拿来。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对这两种

文明的认识和态度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的。

大致说来，孙中山“心性文明”说的形成经历了３０年的时间，并可分为三

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０５年，历时１１年，主张模仿欧美文明，是“心

性文明”说的酝酿时期。

孙中山晚年回忆说：“我 们 近 来 实 行 革 命 改 良 政 治，都 是 仿 效 欧 美。”并

解释为什么要仿效欧美的原因说：“因为看 见 了 欧 美 近 一 百 年 来 的 文 化，雄

飞突进，一日千里，种种文明都是比中国进步得多。”①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早在《上李鸿章书》中，他即提出：“窃以中 国 之 人 民 材 力，而 能 步 武 泰 西，参

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 能 驾 欧 洲 而 上 之。”并 以 日 本 明 治 维 新 为 例，说

明只要“仿效西方”，稍假时日，其成效必“大有可观”，“不 难 转 弱 为 强，易 旧

为新”。②

对于外国人中间流传的所谓中国人“有排外思想，不乐交通”的谬说，孙

中山用历史事实进行了批驳。指出：“西 方 人 中 有 一 种 普 遍 的 误 会，以 为 中

国人本性上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不愿意与外界的人有所往来，只是在武力压

迫之下，才在沿海开放了几个对外贸易的口岸。这种误会的主要原因，是由

于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历史可以提供充分的证据，……甚至晚到明朝时，

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 迹 象。”又 称：“中 国 的 闭 关 自 守 政 策，乃 是

满洲人自私自利的结果，并不能代 表 大 多 数 中 国 人 民 的 意 志。”至 于 那 些 反

对向中国“输进新文明”的“黄祸”论者，他更尖锐地揭露他们是“以共亡支那

为目的”，实行的是“政治上之狡策”。③ 可见，他主张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政

策的态度是十分坚定的。

在此阶段中，孙中山分析中国近代文明落后的历史背景，并严正地驳斥

了“黄祸”论者所鼓吹的“狡策”，指出“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和“取法西

①

②

③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３１４—３１５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１５、２７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１、２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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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明而用之”，①是惟一正确的道路。

第二阶段，从１９０５年到１９１２年，历时七年，主张以欧美文明为借鉴，并

将中国传统文明加以“融贯”，是“心性文明”说的始创和发展时期。

随着革命活动的开展和 对 西 方 历 史 及 现 状 的 进 一 步 了 解，孙 中 山 对 欧

美文明的认识也深入了一步。虽然早在１８９７年，他就说过对西方文明不能

“全盘照搬”的话，但到这时认识更为明确了。他已经发现，欧美文明也并非

尽善尽美。指出：“文明进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文明有善果，也有恶

果，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 果。”而“欧 美 各 国，善 果 被 富 人 享 尽，贫 民 反 食 恶

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② 始觉包括自己在内

的革命党人前此的认识未免失之偏颇。于是，他不失时机地提醒革命党人：

“夫社会革命者，正为今日世界人士聚讼纷 纭 之 问 题，而 吾 国 人 大 都 尚 茫 然

无所知者，盖彼等以为中国复兴之 目 的，无 非 欲 成 为 一 强 盛 之 大 国，以 与 西

方列强并驾齐驱而已。然此绝非吾人努力最后之目的。”③既然他已经强烈

地意识到，对西方的文明成果不能盲目崇拜，因此特别强调：“要避免其种种

弊端”，吸收其“文明的精华”，“决不成为它的糟粕 的 牺 牲 品”。至 于 那 些 西

方风靡一时的民主政治学说，即使在外国或 行 有 成 效，也 不 应“奉 为 金 科 玉

律”，必须“酌古酌今”，“改进而奉行之”。④

如果说对西方文明成果 需 要 加 以“改 进”的 话，那 么，它 的 标 准 是 什 么？

在孙中山看来，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中国本身的“民情国史”或“国情”。他指

出：“适于民情国史，适于数千年之国与民，即一国千古不变之宪法。”重视民

情国史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自唐虞赓歌飏拜以来，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行

人采风之官，百二十国宝书之藏，所以立纲纪、通民情也”。他批评许多出国

留学生，数典忘祖，对欧美学说“不敢持异议”，认 为“欧 美 所 无，中 国 即 不 能

损益”。并指出：“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⑤直到

晚年，他还反复提醒青年学生说：“我们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⑥强调吸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８６、２７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８６、３２７—３２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２７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７３、４４４—４４５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４４４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８，第５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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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西方文明成果必须适于“民情国史”或“国情”，这是他对 西 方 文 明 认 识 深

化的一种表现。所以，当１９１１年冬天，他在欧洲得到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的

消息后，在一次演说中谈到革命后中国的政 体 时 是 这 样 说 的：“将 取 欧 美 之

民主以为模范，同时仍取数千年前旧有文化而融贯之。”①不再单提“仿效欧

美”了。

在此阶段中，孙中山开始对欧美文明持批判的态度，而对其采取具体的

分析，反对全盘照搬外国的东西；主张学习外 国 一 定 要 适 于 中 国 的“民 情 国

史”或“国情”。他这种对西方文明必须加以鉴别和批判吸收的主张，直到今

天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作用和现实意义。

第三阶段，从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２４年，历时１２年，主张仍需学习欧美文明之

所长，但作为补充，强调大力弘扬传统文明，是“心 性 文 明”说 的 成 熟 和 继 续

深化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对 西 方 文 明 作 过 多 次 论 述，一 方 面 说“欧 美 近 一

百年来的文化，雄飞突进，一日千里，种 种 文 明 都 是 比 中 国 进 步 得 多”，一 方

面指出“外国政治的进步，比较物质文明的 进 步 是 差 得 很 远 的”。对 于 当 时

国内“极端的崇拜外国，信仰外国”的风气，他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自《辛

丑条约》签订以来，“中国人的自信力便完全失去，崇拜外国的心理便一天高

过一天”。在这种心理支配下，总认为外国一切都好，“所以把中国的旧东西

都不要，事事都要仿效外国；只要听说外国有的东西，我们便要去学，便要拿

来实行”，这是非常有害的。如“欧美的先进国家把民权实行了一百多年，至

今只得到 一 种 代 议 政 体。我 们 拿 这 种 制 度 到 中 国 来 实 行，发 生 了 许 多 流

弊”。因为“欧美代议政体的好处，中国一点都没有学到；所学的坏处却是百

十倍”。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是由于“中国人听到欧洲的政治学理，多

数都是照本抄誊，全不知道改变”②的缘故。

为了破除对外国的盲目 崇 拜 和 迷 信，孙 中 山 对 作 为 西 方 近 代 政 治 理 论

两大支柱的卢梭“天赋人权”说和孟德斯鸠“三权分立”说进行了剖析。针对

前者，他指出：“就历史上进化的道 理 说，民 权 不 是 天 生 出 来 的，是 时 势 和 潮

流所造就出来的。故推到进化的历史上，并没有卢梭所说的那种民权事实，

①

②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５６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３１４—３１９、２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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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卢梭的言论没有根据。”① 针对后者，他以美国为例，指出：虽然美国宪

法以“三权分立”说为根本，据认为“自有世界以来，只 有 美 国 的 三 权 宪 法 是

一种很完美的宪法”。其实，“美国 宪 法 里 头，不 完 美 的 地 方 还 是 很 多，而 且

流弊也很不少”。② 凡此种种，都是在说明一个道理，即盲目崇拜、全盘照搬外

国是万万要 不 得 的；相 反，中 国“学 外 国，是 要 迎 头 赶 上 去，不 要 向 后 跟 着

他”，“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③

　　①④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５１ 页。

②　《孙中山全集》，卷５，第５００ 页。

③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５２ 页。

⑤　《孙中山全集》，卷７，第６０ 页。

⑥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４４ 页。

⑦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２２—２３、３４—３５ 页。

⑧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４４—２４５ 页。

孙中山继续深入批判欧美文明，其根本目的是要使中国真正强盛起来。

所以，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并不是不要学习外国。他说：“恢复我一

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

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④ 这里所说的“国粹”，也就是他在别处所说的

“固有的旧道德”，都不能望文生义，更不能 理 解 为 提 倡 国 粹 主 义，而 主 要 指

的是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他并非 认 为 中 国 固 有 的 文 化 一 切 都 是 好 的，而

是主张对其也要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即“就 先 民 所 遗 留 者，发 挥 而 光 大

之；且改良其缺点”。⑤ 怎样“改良”呢，例如，对于忠，他认为，“从前讲忠字是

对于君的，所谓忠君”，这固然不行，但 现 在“还 是 要 尽 忠，不 忠 于 君，要 忠 于

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

然要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⑥ 再如，对于仁，他指出：“仁

之种类，有救世、救 人、救 国 三 者，其 性 质 则 皆 为 博 爱。”“救 世”是 宗 教 家 之

仁；“救人”是慈善家之仁；“舍生以救国，志士之仁也”。故人生“须明于生命

之辨”。“虽然均一死也，有 泰 山、鸿 毛 之 别。若 因 革 命 而 死，因 改 造 新 世 界

而死，则为死重于泰山，其价值乃无量之价值”。因为“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

生命，立国家亿万年不死之根基，其价值之重可知”。⑦ 所以，他认为，仁和忠

一样，“也是中国的好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

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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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可见，孙中山在传统文明的扬弃和承袭方面花了极大的气力，完全

是为了恢复中国固有的精神。因为 他 深 知，欲 再 造 民 国，“非 有 革 命 精 神 不

为功”。所以，到１９１８年以后，他特别重视心理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宣传，并强

调要发展心性文明。他认 为，文 明 的 发 展 有 其 自 身 的 规 律。对 中 国 的 传 统

文明焉能够一概抹杀？因为“中国人之心性理想无非古人所模铸，欲图进步

改良，亦须从远祖之心性理想，究其根源，考其利病，始知补偏救弊之方”。①

对于《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他作

了极高的评价：“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

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

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 中 独 有 的 宝 贝。”并 指 出：“现 在 各 国 的 政

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

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国人从前讲修

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我

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

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 族 的 精 神 和 民 族 的 地 位 才 都 可

以恢复。”②所以，他特别推崇这一道理，认为是古人所模铸的心性理想，是很

好的政治哲学。

在此阶段中，孙中山一面继续深入批判欧美文明，一面对固有的道德和

知识进行“改良”；在提出“心性文明”说之后，又在深化上下功夫。这样做的

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 于 世 界 诸 民 族，务 保 持 吾 民 族 之 独 立 地

位，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 之 文 化 而 光 大 之，以 期 与 诸 民 族 并 驱 于

世界，以驯致于大同。”③

孙中山之提出“心性文明”说，是有一定的哲学认识论为基础的。不过，

长期以来，论者对此认识 不 一，迄 今 争 论 不 休。比 较 多 的 意 见 是，认 为 孙 中

山过份夸大了精神的作用，而且他的知行关系学说犯了片面化的毛病，滑向

了形而上学。这说明对于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１９２１年，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演说时，曾经专门讲了精神与物质的

①

②

③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８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７，第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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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问题。他先给精神下 一 定 义：“第 知 凡 非 物 质 者，即 为 精 神 可 矣。”然 后

解释道：“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精神虽为物质之对，然实

相辅为用。考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代，往往以精神与物质为绝对分离，而不知

二者本合为一。在中国学者，亦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

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

用，由人之精神为之。二 者 相 辅，不 可 分 离，若 猝 然 丧 失 精 神，官 骸 虽 具，不

能言语，不能动作，用既失，而体亦即成为死物矣。”物质与精神二者，相辅相

成，对立统一，少一 不 可：“全 无 物 质 亦 不 能 表 现 精 神，但 专 恃 物 质，则 不 可

也。”① 显而易见，他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物质是精神发生的本源和基础，而

精神是物质的功能和表现；人若猝 失 精 神，亦 即 丧 失 生 命 现 象，其 体 焉 能 不

成为死物？故以此例断定孙中山把 精 神 对 身 体 的 支 配 作 用 绝 对 化，是 完 全

没有道理的。

　　①②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２—１３ 页。

应该看到，孙中山这次演说的对象是北伐军，其主题就是发扬革命精神

以争取北伐的胜利。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着重阐述精神的作用，既

是革命战争实践的需要，也是合乎常理的。如称：“人者有精神之用，非专恃

物质之体也。我既为人，则 当 发 扬 我 之 精 神，亦 即 所 以 发 扬 为 人 之 精 神，故

革命在乎精神。”并举例说：“自 余 观 之，武 器 为 物 质，能 使 用 此 武 器 者，全 恃

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② 他讲人与

武器的关系，是用来批评“今人心理往往偏重物质方面”的倾向之不足为训，

因此强调使用武器的人之精神，突出人的因素的作用。这没有什么不对，不

能片面地理解为这就是过份夸大精神的作用。

孙中山在阐述精神与物 质 的 关 系 的 同 时，还 对 认 识 与 实 践 的 关 系 进 行

了新的探索。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 哲 学 史 上 一 个 古 老 的 命 题，他 则 突 破 了

前人的狭隘解释，把它提到认识论的意义上进行阐发，以使之服务于革命战

争和建设的实 践。他 认 为 辛 亥 革 命 之 所 以 失 败，究 其 思 想 上 的 原 因，实 为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所误。“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乃商代傅说对武丁

之言，“知易行难”说之由来也。“由是数千年来，深中于中国之人心，已成牢

不可破矣”。明代王阳明又倡“知行合一”之 说。推 其 本 意，亦 以 为“知 之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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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而“行之惟艰”；惟勉人“虽难有所不畏，既知之则当行之”。然而，“无如

其说与真理背驰，以难为易，以易为难；勉人以难，实与人性相反。……此阳

明之说，虽为学者传诵一时，而究无补于世道人心也”。所以，他认为：“要中

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

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

革命。”①正由于此，他才提出了“知难行易”说。

论者或谓：“知难行易”同“知易 行 难”一 样，都 不 是 科 学 的 命 题，因 为 行

和知都有其艰 难 的 地 方，而 且 知 与 行 孰 难 孰 易 也 不 是 认 识 论 的 根 本 问 题。

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应 该 看 到，孙 中 山 是 借 用 此 命 题，克 服 革 命 党 人

内部“畏难之心”，从而“使中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 中 国 之 大 有 可 为 矣”。

因此，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在探讨 知 与 行 孰 难 孰 易 的 问 题，而 实 际 上 却 是

在阐述知与行孰先孰后的问题。其 实，他 本 人 对 此 也 作 过 清 楚 的 说 明：“就

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 百 事 情，知 了 之 后 才 去 行，是 很 容 易 的。如 果 不

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 路，经 过 很 多 的 错 误，是 很 艰 难 的。为 什

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 难？因 为 知 是 很 难 的。如 果 要 等 到 知 了 才 行，那 么

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 千 年 之 后 不 可，恐 怕 没 有 定 期 了。所 以 我 们 人

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就是说，不仅仅知是很难的，而不知而行，则要经

历很多的挫折，也是 很 难 的。没 有 哪 一 样 是 容 易 的，怎 么 办？他 认 为，既 然

知难行也难，又不能见难 而 止 步，那 就 应 该 先 迎 难 而 行。这 种 方 法，就 是 先

克服行之难，再 在 此 基 础 上 去 解 决 知 之 难。在 这 里，知 与 行 只 有 先 后 的 关

系，并无难易的关系。所以，对“知难行易”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去解释和理

解，就其实质按之，不过是“行先知后”而已。犹 如 后 来 人 们 常 说 的“在 游 泳

中学会游泳”，讲的都是同一个道 理。他 有 这 样 一 句 话：“能 实 行 便 能 知，到

了能知，便能进步。”②便是对“知难行易”本义的一个很好注脚。

孙中山认为，按认识的程序来说，先行后知是普遍的规律。他指出：“人

类之进步，皆发轫于不知而行者也，此 自 然 之 理 则，而 不 以 科 学 之 发 明 为 之

变易者也。故人类之进化，以不知而行者为必要之门径也。”③又称：“宇宙间

①

②

③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５８、１９７、７２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６０、７３、６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２２２ 页。



１２４　　 晚清史治要

的道理，都 是 先 有 事 实 然 后 才 发 生 言 论，并 不 是 先 有 言 论 然 后 才 发 生 事

实。”①他不仅始终坚持知来自行、理论来自实践的观点，而且还认为知对行

也有指导和推动的作用。他 说：“求 进 步 的 方 法，专 靠 实 行。古 人 知 道 宇 宙

以内的事情，应该去做，便实行去做；所谓见义勇为，到了成功，复再去做，所

以更进步。”“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 继 则 行 之 而 后 知 之，其 终 则 因 已 知 而 更

进于行。”就是说，人的认识 发 展 一 般 表 现 为 两 个 过 程：第 一 个 过 程，是 由 行

到知；第二个过程，是由知到行。“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两句话，正是对

这两个过程的概括。但他也不把这 两 个 过 程 看 作 是 认 识 的 终 结，并 以 文 明

的进化为例，指出：“其近代之进化也，不知固行之，而知之更乐行之，此其进

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飞之进步也。”②从行到知，从再行到再知，如此往复

无穷，人的 认 识 不 断 深 化 和 发 展，人 类 文 明 也 随 之 不 断 进 化 而 臻 于 更 善

之境。

由上述可知，孙中山 是 把 行 看 成 是 第 一 性 的，把 知 看 成 是 第 二 性 的，而

且认为知与行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不 仅 如 此，他 还 提 出 行 是 检 验 知 之 正 确

与否的标准。明确指出：“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

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

可以说是真学理。”③由此看来，他不单是把实践看成为认识的本源和基础，

还要将实践用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他 的 认 识 论 充 满 了 唯 物 辩 证 法，怎 么 能

说是滑向了形而上学呢？

心理建设是孙中山再造民国的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心理建设主要有

两项任务：第一是立。心理建设的核心是发展“心性文明”，使革命从国人的

心中革起，政治上的革命 才 有 可 能 成 功。所 以，他 说：“革 命 精 神 者，革 命 事

业之所由产出也。”④这是心理建设的立的任务。第二是破。破什么？是要

“破此心理之大敌，而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庶几吾之建国方略，或不致再被

国人视为理想空谈也”。⑤ 具体地说，就是要破传统的“知易行难”说，创立新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６４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６９、１９９—２０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３８１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３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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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难行易”说以取代之。因此，“心性文明”说和知行统一说二者，构成了

孙中山心理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非常值得珍视的

宝贵精神遗产，到今天仍然有着十分强大的生命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

由此不难看出，要正确评价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必须避免研究工作

中的主观性。首先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如果脱离了当时的

历史背景，完全不顾孙中山之所以特别强调“行易”的原因和必要性，那么得

出来的结论必然与当时的历史实际相违背，而 且 也 是 决 不 会 符 合 孙 中 山 的

本意的。其次，要全面地研究孙中山的言行材料，不能以他的个别言论或事

实作为判断的根据，以避 免 犯 以 偏 盖 全 的 错 误。复 次，也 要 看 到，孙 中 山 虽

既是革命实践家又是革命理论家，但 主 要 是 革 命 实 践 家；他 奔 走 革 命 一 生，

他的许多理论是通过演说来阐述的，多有即兴发挥之时，故其文字表述难免

有不够周密妥贴之处，是可以想见 的。这 就 更 需 要 我 们 在 研 究 工 作 中 坚 持

全面性的观点，切忌断章取义，取其 一 点 而 不 及 其 余，反 倒 作 为 苛 求 前 人 的

依据，这种方法显然是不足取的。

　　（三）传统“大同”理论从空想走向实践

———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

　　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曾经先后提出过三种著名的“大同”方案，即洪秀

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大 同 主 义”。对 于 前

二者，研究者颇不乏人；而 对 于 后 者，认 真 的 研 究 却 十 分 罕 见。一 般 论 著 每

提及孙中山的“大同”思想，多以“空想”二字加之，或迳称之 为“乌 托 邦 社 会

主义”。其实，“大同主义”是他经过长时间 探 索 而 形 成 的，而 且 终 其 有 生 之

年还在继续研究和丰富。这不仅显 示 出 孙 中 山 孜 孜 不 倦 的 革 命 进 取 精 神，

更为重要的是带动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的深化和发展。

“大同”理想本是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礼记·礼运篇》

著录孔子的一段话，将远古的“大同”理想世界做了具体的描绘。自兹以降，千

百年来，“大同”思想传世不绝，“大同”理想世界也常为后世人们所向往。

迄于近代，洪秀全于１８４５年至１８４６年间作《原道醒世训》，首先对《礼记·

礼运》的“大同”思想加以发挥，并预言“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理想世界

很快就会来到。但是，怎样才能进到这种美好的世界呢？他制订了《天朝田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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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其基本精神是“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要求做到“有田同种，有饭同吃，

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① 但这一方法在实践中并没

有行得通。继洪秀全之后，最执著地探求“大同”思想者，要属康有为了。１８８５
年，他“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②从此开始了对“大同”理想世界的长

期探索和研究。１８９７年撰《礼运注》，构想未来“大同”世界应是一种“无贵贱之

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

于公产”、“外户不闭，不知兵革”③的太平盛世。在《礼运注》的基础上，又于

１９０２年至１９０３年间完成了《大同书》的撰写。④ 这是康有为为未来的“大同”世

界所设计的一幅详细的蓝图。书成后，他“想象诸极乐之世界”，而能拯救全人

类于“诸极苦之世界”，⑤确实兴奋不已，赋《大同书成题词》五律三首，内称：“大

同犹有道，吾欲渡生民。”虽说如此，但他并没有真正找到一条通向“大同”世界

的道路。差不多与康有为同时，孙中山一面从事反清革命活动，一面也在寻找

到达“大同”之路。但是，作为一位务实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与康有为不同的

是，主要不是对未来的“大同”理想世界进行设计和描绘，而是致力于寻找通向

“大同”的途径和方法。

早在青年时代，孙中山就博览群书，寻求救国真理。他在《致郑藻如书》

中称：“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

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 事，小 则 泰 西 之 格 致 语 言，多 有 旁 及。”他 特 别 仰 慕

“古先圣贤王教化文明之盛”，也十分向往西方资本主义，并给予了极高的评

价。１８９６年１１月，他在谈到自己的革命志向时还说：“拟驱除残贼，再造中

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 西 之 法，使 万 姓 超 苏，庶 物 昌 运，此 则 应 天 顺 人 之

作也。”⑥此时，他所期望的是，步法泰西，先在中国建设一个“小康”社会。

但是，伦敦被难获 释 之 后，孙 中 山 的 思 想 开 始 为 之 一 变。脱 险 后，他 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向达等编：《太平天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５７ 年，
第１６６ 页。

翦伯赞等编：《戊戌变 法》（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四），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１
年，第１１８ 页。

康有为：《孟子微中庸注礼运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２３６、２４０ 页。
何金彝、马洪林：《康有为》，吉林文史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第２０３ 页。

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１９５６ 年，第４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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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留欧洲。经过亲临其境的认真考 察，他 很 快 发 现 西 方 资 本 主 义 并 不 可 视

为样板，因其仍存在诸多社会问题。１８９７年初，他同《伦敦被难记》俄译者谈

话时，即一面说“必 须 使 我 们 的 国 家 对 欧 洲 文 明 采 取 开 放 态 度”，但 不 是 说

“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一面又说“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因“得不到发展，

它也就停滞不前了”。在回答关于是否“希望中国大体上能出现日本那样变

化”的提问时，他则作出了肯定的 答 复：“对。不 过，日 本 的 文 明 其 实 就 是 中

国的文明，它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①他的意思十分明显，即中国要臻于富

强之境，对泰西之法决不能全盘照 搬，而 是 有 选 择 地 借 鉴 和 吸 收，同 时 还 要

恢复和发展中国的传统文明。

在伦敦期间，他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早在１８８７年，《资本论》便被

译成英文出版。译 者 之 一 的 安 维 林（Ｅ．Ａ．Ａｖｅｌｉｎｇ）于１８９２年 出 版 了 一 本

《学生们的马克思》，其内容是对《资本论》一书的介绍。这便对他阅读《资本

论》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大概在此时，他还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

产党宣言》。② 同时，美 国 人 亨 利·乔 治（ＨｅｎｒｙＧｅｏｒｇｅ）所 著 的《进 步 与 贫

困》一书，也引起了他的兴趣。有人指出：亨利·乔治“这个理论给孙逸仙永

难磨灭的印象。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在其形成时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③ 所以，这段读书经历成为孙中山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起点，也

使他成为最早了解并研究马克思及其社会主义的中国人。也正是在这个时

候，他萌发了一种想法，即中国革命成功后，不是“步泰西之法”，亦步亦趋西

方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

弊端”，由“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

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④ 社会主义成为他一心追求的革命目标。正如他以

后在一封答友人书中所说：“所询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⑤这

确实反映了他当时的真实思想。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４６、８６ 页。
《宋庆龄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第４８７ 页

莱恩·夏曼：《孙逸仙生平及 其 思 想》，美 国 斯 坦 福 大 学，１９３４ 年，第５８ 页。转

引自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年，第１３７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７３ 页。按：这次谈话虽然是在１９０５ 年５ 月中旬，却与

孙中山萌发于１８９７ 年的思想变化相符合。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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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１９０３年，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

权”①的办法。其后，他又用“民生主义”一词来代替“社会主义”。据冯自由

称：“三民主义之 民 生 主 义，旧 译 为 社 会 主 义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总 理 在 乙 巳《民

报》出版以前初亦常用之。其后总理以此名未能包括己所发明之意义，乃别

创‘民生主义’一名以代之。在同盟会成立 之 前，尝 语 人 曰：余 之 主 张 为‘大

同主义’，在英语应名之曰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亦 即‘世 界 大 同 主 义’也。”②

冯自由的这段记述，必有所本，然此话系对何人所言，又在何时，却并未交代

清楚。据刘成禺《先 总 理 归 德 录》所 述，孙 中 山 在 旧 金 山 对 刘 氏 等 人 论 及：

“得之矣，第三主义定为民生……推广之，将成世界主义矣。”③后来，孙中山

在一次演说中追述此事道：“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

义底学说输入 中 国 未 久，兄 弟 将‘社 会 主 义’原 文 译 为‘民 生 主 义’较 为 允

当。”④英文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一 词，按 一 般 习 惯 则 用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ａｎｉｓｍ，可 译 成

“世界主义”或“大同主义”，也可译作“世界大同主义”。刘成禺是在１９０４年

夏到达旧金山的，可见此事发生于是夏。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确定，便为中

国同盟会成立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由此可知，孙中山“大同”观的发展是以１８９７年为转折点的。此前，他所

想的“小康”社会，不过是“复三代之规，而 步 泰 西 之 法”而 已。此 后，他 开 始

把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并且还要扩而广之，以期达到

“世界大同”。这标志着孙中山“大同”观初步形成了。

既了解了孙中山“大同”观形成的过程，便 可 进 一 步 探 讨 其“大 同 主 义”

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孙中山所说的“大同主义”与民生主义、民生主

义与社会主义，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孙中山曾经多次讲过，他所

说的民生主 义 就 是 社 会 主 义。后 来，他 还 专 门 论 述 过 这 个 问 题。他 指 出：

“认定‘民生’与‘共产’为绝对不同之二种主义”是不正确的；恰恰 相 反，“本

党既服从民生主义，则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 体 主 义’，均 包 括

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２８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３ 集，第２０９ 页。

陈锡祺：《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１ 年，第３６３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５，第４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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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① 为了说明这 几 种 主 义 之 间 的 关 系，他 设 计 了 一 个 图，更 清 楚 地 显

示：民生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包括集产主义和共产主义。他又把

“集产主义”称作“集产社会主义”，把“共产主义”称作“共产社会 主 义”。并

进一步阐述说：“夫所谓集产云者，凡生利各事业，若土地、铁路、邮政、电气、

矿产、森林皆为国有。共产云者，即人在社会之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如

父子昆弟同处一 家，各 尽 其 生 利 之 能，各 取 其 衣 食 所 需，不 相 妨 害，不 相 竞

争，郅治之极，政府遂处于无为之地位，而归于消灭之一途。两相比较，共产

主义为社会主义之上乘。”②实际上，这是说，民生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两个

发展阶段，即集产主义（或径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那么，“大同主义”与民 生 主 义 或 社 会 主 义 的 关 系 又 是 如 何？世 界 大 同

是孙中山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他申明中国革 命 就 是 要“使 中 国 见 重 于 国 际

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还认为，人类社会必然趋向大同，这是社会

发展的规律。他多次说：“世界潮流 所 趋，几 于 大 同”；“世 界 大 同，已 有 中 外

一家之势”。并指出：“今世界先觉 之 士，鼓 吹 大 同 主 义 者 已 不 乏 其 人，我 五

大种族皆爱和平，重人道，若 能 扩 充 其 自 由、平 等、博 爱 之 主 义 于 世 界 人 类，

则大同盛轨，岂难致乎？”③“倘进化前途无所障碍，只有进而无退，则世界大

同，可指日而待。”④在孙中山看来，实现世界大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

先要实行社会主义，然后在此基础 上 进 到 世 界 大 同。他 曾 反 复 地 解 释 过 这

个问题，如说：“实行社会 主 义 之 日，即 我 民 幼 有 所 教，老 有 所 养，分 业 操 作，

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社会主义国

家，一真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也。……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⑤就

是说，民生主义或社会主义是实现 世 界 大 同 的 必 经 步 骤；不 实 行 社 会 主 义，

也就不可能有世界大同。第二，实现世界大同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必须

先从一个国家开始，逐步推广，而中国就有希望成为这样的一个国家。为什

么这样说呢？根据他的分析，“今吾 国 之 革 命 乃 为 国 利 民 福 革 命，拥 护 国 利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１１１—１１２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５０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２、４８、３１８、４３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３，第９５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５２３—５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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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福者，实社会主义”。① 此其一。“民国人口繁殖，占地球全人口之四分之

一，为他国所莫及；……中国地带温和，物产繁盛，占天然之优胜。加以人物

聪秀，比白种人有过之无弗及”。因 此，以 后 的 中 国，“必 成 一 至 强 极 盛 之 国

无疑”，“为 乐 观 有 望 之 中 国”。此 其 二。惟 其 如 此，他 才 产 生 这 样 的 愿 望：

“五大民族相爱相亲，如 兄 如 弟，以 同 赴 国 家 之 事。主 张 和 平，主 张 大 同，使

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

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维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②

根据上述，不难看出，孙中山的“大同主义”是将世界大同当作人类社会

的最高理想，但实现社会主义又是 进 至 世 界 大 同 的 必 经 阶 梯。他 把 到 达 世

界大同的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开始 实 施 民 生 主 义，即 实 行 集 产 社 会 主 义。孙 中 山 指 出：

“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 一 之 要 图。凡 属 于 生 利 之 土 地、铁 路 收 归

国有，不为一、二资本家所垄断渔利，而失业小民，务使各得其所，自食其力，

既可补救天演之缺憾，又深合于公理之平允。”他认为，民生主义的基本点就

在于“平等”二字。他提出：“我人所抱之唯一宗旨，不过平其不平，使不平者

底于平而已矣。”③要求把中国建成一个“极平等的国家”：“四万万人一切平

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是

为国民平等之制。”④就是说，“不但在政治上要谋民权之平等，而且在社会上

要谋求经济 上 的 平 等。”⑤“其 分 配 人 工 酬 报 之 多 寡，应 视 其 劳 心 劳 力 之 多

寡”，“人民平等，虽有劳心劳力之不同，然其为劳动则同也。即官吏与工人，

不过以分业之关系，各执 一 业，并 无 尊 卑 贵 贱 之 差 也。社 会 主 义 之 国 家，人

民既不存尊卑 贵 贱 之 见，则 尊 卑 贵 贱 之 阶 级，自 无 形 而 归 于 消 灭。农 以 生

之，工以成之，商以通 之，士 以 治 之，各 尽 其 事，各 执 其 业，幸 福 不 平 而 自 平，

权利不等而自等”。⑥

孙中山十分重视土地问题，认为要谋求国民在经济上的真正平等，解决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３３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４３９—４４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５０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３１７—３１８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５，第６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５１７、５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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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问题乃是关键所在。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已成七八了”。①

为此，他进行了长时期的探索和思考。他曾经详考中国古今的田制，并与留

日学界人士多次聚谈，“如三代之 井 田，王 莽 之 王 田 与 禁 奴，王 安 石 之 青 苗，

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② 洪秀全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他

认为就是实行民 生 主 义，③但 所 采 的“井 田”的 方 法 却 是 行 不 通 的。他 从 亨

利·乔治所著《进步与贫困》一书得到启发，认 为 该 书“主 张 土 地 公 有”，“其

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 会 主 义 之 一 说”，“实 为 精 确 不

磨之论”。④ 于是，他所提出的“平均地权”，就是采取“单税”的办法，即“核定

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 属 原 主 所 有；其 革 命 后 社 会 改 良 进 步 之 增 价，

则归于国家，为 国 民 所 共 享”。⑤ １９０３年，他 提 出“平 均 地 权”之 说 后，又 于

１９０５年写入《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民生主义的主要纲领。

第二 阶 段，是 进 一 步 推 行 民 生 主 义，即 实 行 共 产 社 会 主 义。辛 亥 革 命

后，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虽为社会主义之上乘，但究系遥远的事情，故当务

之急是实行集产社会主义。苏联十月革命后，他的认识开始有所变化，认为

实行“大同”、即共产社会主义是能够成为现实的了。他指出“夫苏维埃主义

者，即孔子之所谓大同也”。⑥ 又说：“我们中国二千多年以前，孔子便有这项

思想，他曾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不过当孔子那个时代，只有思想，

没有事实。到了现在，世界上有了这个思想，也有了这个事实。……世界上

行这项主义最新 的 国 家，只 有 俄 国。”⑦那 么，他 是 否 认 为 俄 国 已 经 实 现“大

同”了呢？并非如此。他特别指明：“大 同 世 界 即 所 谓‘天 下 为 公’。要 使 老

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孔子之理想世界，真能实现，然后不见

可欲，则民不争，甲兵亦可 以 不 用 矣。今 日 惟 俄 国 新 创 设 之 政 府，颇 与 此 相

似。”“此即所谓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教以养，责在国家。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２０ 页。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３ 集，第２０６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５６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５１４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第２９７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８，第４０５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８，第４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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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所以异于小康者，俄国新政府之计划，庶几近之。”①显而易见，孙中

山认为俄国社会已超过“小康”阶段，并具备了一定的“大同”因素，与“大同”

只是“相似”或“庶几近之”，还不能说已经实现了“大同”。俄 国 新 政 府 的 成

立，只能是由“小康”向“大同”过渡的开始；必须经过一个漫长的共产主义阶

段，才能够最终实现“大同”。虽然如此，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大同”却不是

不可能的。

第三阶段，是 全 人 类 都 实 现 了 共 产 社 会 主 义，即 真 正 达 到 了“世 界 大

同”。孙中山“大同主义”的最终目的，是要 在 全 世 界 实 现“大 同”。在 这 里，

他发展了《礼记·礼运篇》的“大同”观，认为所谓“唐虞之世，尧天舜日，号为

黄金世界，极平等 自 由 之 乐”，②也 不 过 是 一 国 之“大 同”，表 现 为“狭 义 之 博

爱，其爱不能普及于人人”。③ 他特别赞成孔子“天下为公”的话，就是普天之

下都能实现“大同”。这就要求先一国一国地做起，用“世界主义的真精神”，

各自“先治其国”。“像俄国的一万万五千万人是欧洲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

四万万人是亚洲世界主义的基础，有 了 基 础，然 后 才 能 扩 充”。中 国 是 个 大

国，对世界负有重大的责 任。什 么 重 大 的 责 任 呢？他 说：“我 们 今 日 在 没 有

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 来 到 了 强 盛 的 时 候，想 到 今 日 身 受 了 列

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

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

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

个大同之治。”④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世界大同”。

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起，孙中山开始对中国的社会民生问题进行研究，以

从中寻求解决的方法，从而于１９０４年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大同”观。此后，他

又继续探索，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大同主义”说。对于他的“大同主义”说，

历来评价不一，颇多贬词，这是需要重新审视的。

首先，孙中山所提出的“大同主义”，既扣紧了时代跳动的脉搏，又是着眼

于世界的未来。他一方面强调要“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学外国之所长”，而且要

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３６、３９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５，第４９１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５１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３１、２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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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比较外国还要好，所谓‘后来者居上’”；①一方面告诫革命党人，中国革命

的最后目的，绝非是仅仅追求“成为一个强盛的大国，以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

而已”。因为“今日之世，财富之丰富，无有过于英、美者；文化之昌明，无有过

于法国者。英为君主立宪国，美、法为完全共和国。而此数国之人民，贫富悬

殊，判若天渊”。中国怎么能走它们的老路，重蹈覆辙呢？所以，中国革命成功

后，就要“一面图国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此防弊之政策，无外社

会主义”。② 不仅如此，他还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和长期性，号召革命

党人要发扬世界主义精神，为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尽管他的这些论述含

有某些主观空想的成份，但其中心部分却是着眼于现实，抓住了民主革命的根

本问题，有助于推动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他的“大同主义”理论适应了

时代的要求，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性和革命性的。

其次，必须看到，随着 国 际 风 云 变 幻 和 中 国 革 命 形 势 的 变 化，孙 中 山 也

在修正和发展他的“大同主义”说，不断排除其主观空想的成份，同时增加其

适合于革命实 践 需 要 的 内 容。事 实 证 明，他 非 常 重 视 理 论 与 实 践 的 结 合。

或将孙中山的学说与同时代的某些社会主义流派进行比较，认为“它比法国

的空想社会主义和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具有着更突出的革命实

践的性格”，③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孙中山对于早年所提出的“平均地

权”，曾主张采用亨利·乔治“单税制”来解决，并于１９１２年在广东付诸实施，

但并未取得原来所想像那样的效果。事实上，单靠“单税制”并不能实现“土

地国有”，也不 可 能 帮 助 农 民 真 正 摆 脱 沉 重 的 封 建 压 迫。现 实 教 育 了 孙 中

山。经过多次的挫折和失败，到１９２４年，他终于庄严宣布：“中国以农立国，

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夫为尤甚。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田

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 以 土 地，资 其 耕 作，并 为 之 整 顿 水 利，移 殖 荒 徼，以

均地力。”④嗣后还明确地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说：“现在俄国改良农

业政治之后，便推翻一般大地主，把 全 国 的 田 土 都 分 到 一 般 农 民，让 耕 者 有

其田。……我们现在革 命，要 仿 效 俄 国 这 种 公 平 办 法，也 耕 者 有 其 田，才 算

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２５２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２，第３２７、３２３ 页。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３６２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１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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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 年 还 是 要 纳 田 租，那 还 是 不 彻 底 的 革

命。”但要做 到 这 一 点，他 认 为“根 本 上 还 要 农 民 先 有 觉 悟”，“能 够 联 络 起

来”。“多数农民如果结成大团体，就有力量 可 以 讲 话”。“有 了 这 样 的 大 团

体，那么从前被 人 抢 去 了 的 利 益，便 可 以 争 回 来；若 争 不 回 来，或 者 被 人 压

迫，便可以设法来自卫，或者是抵制”。① 孙中山在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

总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根 据 实 践 的 需 要 来 修 正 自 己 的 理 论。所

以，只看孙中山“大同主义”说中的主观空想成份，而不去看其越来越明显突

出的实践性格，显然是不对的。

复次，还应当看到，孙中山 的“大 同 主 义”说 在 不 断 地 进 一 步 深 化，到 他

的晚年还有了飞跃的发展。纵览“大同主义”演 变 的 整 个 过 程，大 致 经 历 了

前期、中期、后期三个发展阶段：（一）前期是从１８９７年到１９０４年，为“大同主

义”说初步形成阶段；（二）中期是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２１年，乃是对“大同主义”说

进行阐述和宣传的阶段；（三）后期是从１９２１年到１９２５年，则系“大同主义”

说发生飞跃发展的阶段。１９２１年以后，孙中山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

训，开始抛弃西方资产阶 级 共 和 国 方 案。他 说：“法、美 共 和 国 皆 旧 式 的，今

日惟俄国为新式的。吾人今日当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国。”②其后，还指出：

“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在这样 的“最 新 式 的 共 和 国”中，“产

业工人阶级应当发挥领导作用”。③ 在１９２４年５月１日广州举行的工人代

表会上，他号召工人“要担负国家的大责任”，“要 从 今 日 起，立 一 个 志 愿，组

织一个工人大团体”。因为“工人既是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便

可以做全国人的 指 导，作 国 民 的 先 锋，在 最 前 的 阵 线 上 去 奋 斗”。④ 与 此 同

时，他还明确规定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

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

任。至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

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⑤就

①

②

③

④

⑤

《孙中山全集》，卷１０，第５５６、４６４—４６５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６，第５６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１，第１４５、４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０，第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９，第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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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对内反对封建主义，对外反对 帝 国 主 义，把 反 帝 反 封 建 的 革 命 任 务 同

时承担起来。凡此种种，都说明在孙中山“大同主义”说发展的后期，他的民

主革命思想已经“产生了部分质的变化和飞跃发展”。①

总括以上所述，我们便可得出这样的认识：孙中山的“大同主义”说将中

国传统的“大同”思想从空想引向革命的实践，这是 它 区 别 于 近 代 一 切 空 想

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发展“大同主义”说的同时，

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他的民主革命思想，从 而 将 旧 民 主 主 义 引 向 与 新 民

主主义接轨，并对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涌现起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

六、日本大亚细亚主义探析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大 亚 细 亚 主 义 是 一 个 非 常 需 要 关 注 和 深 入 研 究

的重要课题。大亚细亚主义，又称大亚洲主义，论者亦称之为泛亚洲主义或

日本亚洲主义。国人之评论大亚细亚主义，始于李大钊。早在１９１７年，他发

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针对日本国内某些人倡导大亚细亚主义，指出其真

实目的是：“假 大 亚 细 亚 主 义 之 旗 帜，以 颜 饰 其 帝 国 主 义，而 攘 极 东 之 霸

权。”②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孙中山由上海北上经过日本神户时，应邀命题做《大亚

洲主义》讲演，曾 婉 劝 日 本 当 局“讲 大 亚 洲 主 义，以 王 道 为 基 础”，且 勿 推 行

“欧美的霸道的文化”，“做西方霸道的鹰犬”。③ 自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以来，日

本国内研究大亚细亚主义者渐多，主要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前者认为大亚

细亚主义是“明治时代缘于西欧列强侵略东亚的危机感，以此为契机而形成

的日本使 命 感”，④“号 召 亚 洲 各 民 族 团 结 起 来，脱 离 殖 民 地、半 殖 民 地 状

态”⑤的理论，是进步的；后者则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是鼓动“为了抵抗欧美列

①

②

③

④

⑤

宋士堂：《孙中山宋庆龄社会主义思想论》，红旗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１７５ 页。
《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４５０ 页。
《孙中山全集》，卷１１，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４０９ 页。
藤井升三：《日 本 の 大ァヅァ主 义 论》，见《孙 文 の 研 究》，劲 草 书 房，１９８３ 年，第

２１２ 页。
新村出编：《新辞苑》，岩波书店，１９８２ 年，第１９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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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亚洲的侵略，亚洲各民族以日本为盟主团结起来”，①乃“揭橥亚洲诸民

族解放的共同体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的理论支柱”，②是违背历

史潮流的。最近几年，国内学术界又有论者调和其间，提出一种部分或基本

肯定的见解，认为从发展的观点看 问 题，大 亚 细 亚 主 义 不 能 全 盘 否 定，对 其

早期还是应该肯定的。如称：“日本 的 亚 洲 主 义，其 中 含 有 一 定 的 客 观 历 史

进步因素。”③此观点新则新矣，然实难苟同。

（一）“攘夷”论不足为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之据

为了证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含 有 一 定 的 客 观 历 史 进 步 因 素”，有 论 者

提出了一个“早期亚洲主义”的概念，以作为立论的 主 要 根 据：“对 于 日 本 早

期亚洲主义，我 们 主 要 应 该 肯 定 其 团 结 亚 洲 以 抗 西 洋 的‘亚 洲 同 盟 思 想’。

其‘中日提携’论出于当时侵亚论形成之 际，独 标 一 帜，诚 属 难 能 可 贵，应 在

亚洲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适当历史地位。”此说能否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

论者对于“早期亚洲主义”的产生时间，即所谓“早期”究竟早到何时，始

终未做明确的交代，只是含混地指出：“早期 亚 洲 主 义”出 现 的 背 景，乃 是 由

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尊王攘夷思想的发生、征 韩 论 以 及 亚 洲 侵 略 论 的 一 时

‘退潮’，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以及‘合纵连横’的策略考虑，诸种因素合于一

道，遂使日本的‘亚洲主义’初潮涌现”。根据这段叙述，可以看出，论者是把

“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渊源追溯到了幕末时期的“攘 夷”论。在 论 者 看 来，

“早期亚洲主义与攘夷论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因 为 二 者 都 主 张“中

日提携”，而且“亚洲主义最初锋芒所向，主要指向西方列强”。其实，“攘夷”

论与大亚细亚主义，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产物，各有其独自的形成背

景和特殊的内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确实，“攘夷”论含有“中日提携”的观点。早在１８２５年，幕末的水户派学

者会泽安（正志斋）撰《新论》一书，提出了“攘夷”的理论。其 中，主 张 以“富

①

②

③

野原四郎：《大亚细 亚 主 义》，见《亚 细 亚 历 史 事 典》，卷 ６，平 凡 社，１９７１ 年，第

６—７ 页。
原田胜正：《大ァヅァ主义思想形成 へ の 展 望》，见《历 史 学 研 究》第２２９ 期，岩 波

书店，１９５９ 年３ 月，第６３ 页。
盛邦和：《１９ 世纪与２０ 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历史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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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兵”为要务，并在“攘夷”的同时争取中国的支持。他指出：“与‘神州’唇

齿而相依者，清也。善处其势，巧应其变，内而设守御之备，外而施伐谋伐交

之计，惟在乎选任将相得其人也。”《新论》所提出的理论，成为幕末攘夷运动

的经典，“中日提携”论也就成为“攘夷”论的一个 基 本 观 点 了。论 者 所 提 到

的“早期亚洲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平野国臣，就是《新论》的忠实读者，

也是会泽安的热烈崇拜者。他于１８６３年撰成《制夷础策》，进一步发挥了会

泽安的“提携”论的观点，认为：日本与中国，“地势连邻，风气相类，是以气禀

颇同，发眼无异，古来即有 通 问 之 好。道 同 之 国，相 与 谋 事 可 也”。建 议“遣

使于清，谒其王，说之理，示之策，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不与毛夷寸尺

之地，逐诸洋外，彼则失其便利。此即为伐谋伐交之计也”。① 于此可见，会

泽安也好，平野国臣也好，都是把“日中提携”当作一时的“伐谋伐交”的策略

或手段，并未视之为“攘夷”论的中心内容，是不能评价过高的。

必须看到，幕末 时 期“攘 夷”论 的 内 容 虽 然 相 当 驳 杂，但“皇 国 至 上”的

“尊皇”论却 始 终 是 其 理 论 支 柱。会 泽 安 在《新 论》中 论 述 他 的 国 体 观 时 写

道：“天祖肇建鸿 基，位 即 天 位，德 即 天 德，以 经 纶 天 业，细 大 之 事 无 一 非 天

者。……天胤之尊，严 乎 其 不 可 犯。君 臣 之 分 定 而 大 义 以 明 矣。”与 会 泽 安

志同道合的另一位“攘夷”论者藤田东湖，于１８４４年受到免职处分后闭门著

述，曾撰有《弘 道 馆 记 述 义》一 书，亦 强 调“夫 尊 皇 室，攘 夷 狄，文 武 之 最 大

者”。又作《正气歌》称：“神州谁 君 临，万 古 仰 天 皇。皇 风 洽 六 合，孝 敬 事 天

皇。……生当雪君冤，纲复更维张；死作忠义鬼，极天护皇基。”②既然“攘夷”

论者视日本为“神国”，乃“大 地 之 元 首”、“万 国 之 纲 纪”，就 必 然 要 主 张“皇

化”万国，“使海外诸蕃来观德辉”③了。所以，会泽安由“尊皇”论引出“富国

强兵”的构想，本来是很正常的，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主要的问题在于：

他的“对抗‘外夷’的‘富国强兵’说，不是单纯主张防御‘外夷’，而 是 要 对 外

采取积极攻势”，以至“开拓领土”。④ 平野国臣也亦步亦趋，撰《神武必胜论》

①

②

③

④

河原宏：《近代日本のァヅァ认识》，第三文明社，１９７６ 年，第２４ 页。

伊文成等主编：《日本历史人物传》（近现代篇），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７ 年，第

４１、５０—５２ 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４７ 页。

古川万 太 郎：《近 代 日 本 の 大 陆 政 策》，东 京 书 籍 株 式 会 社，１９９１ 年，第２７—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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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今决意远征，奋 发 图 强，必 能 克 敌 制 胜。……神 国 武 威 耀 辉 海 外，皇 统

之神脉中兴，制驭万国于永远。”①这样，“攘夷”论者在本来“富国强兵”的正

确道路上走得过远，其性质也就发生根本变化而走向反面，从主张对外敌入

侵的自卫变为鼓吹对外侵略了。

“攘夷”论者的“富国强兵”思想带有对外侵略的因素，并非偶然，而正是

历史传统给“攘夷”论留下的胎记。自江户 幕 府 建 立 以 来，在 学 者 中 间 鼓 吹

海外扩张者颇不乏人。及“攘夷”论兴起，“海外雄飞”②论也就相伴而生。如

论者提到的“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是一位激烈的“海

外雄飞”论者。１８２３年，佐藤撰《宇内混同秘策》，竟狂妄地宣称：“皇大御国

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故能合并世界各国悉为郡县，

万国君长皆为臣 仆。”③并 提 出：“皇 国 日 本 之 开 辟 异 邦，必 先 肇 始 自 吞 并 中

国。”而征服中国，必先取满 洲。因 为“凡 经 略 异 邦 之 方 法，应 先 自 弱 而 易 取

之地始之。当今之世界万国中，皇国易取易攻之地，无比中国之满洲为更易

取者”。故征服满洲，“不仅在取得满洲，而在图谋朝鲜及中国”。在他看来，

只要征服了中国，世界各国必纷纷来归：“中国既入版图，其他西域、暹罗、印

度诸国，侏离笽舌、衣冠诡异之徒，渐慕德畏威，必稽颡匍匐，隶为臣仆。”④有

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佐藤的“宇内混同”论后来成 为 日 本 军 国 主 义 海 外 扩

张计划的“原型”。⑤ 诚哉斯言！

幕末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阴的思想特色，就是“以尊皇攘夷论为基础的国

体观”，其“对外政策论基本上是对佐藤信渊《宇内混同秘策》的继承”。⑥ 吉

田也强调乘隙富国强兵，先对弱国下手，夺占易攻之朝鲜和中国。他在寄给

其兄长杉梅太郎的信中写道：“我 与 俄、美 媾 和，既 成 定 局，不 可 由 我 方 决 然

背约，以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订章程，敦厚信义，在此期间养蓄国力，割据

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 贸 易 上 失 于 俄、美 者，应 以 土 地 由 朝 鲜 和 满 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原书房，１９３３ 年，第１０ 页。
大畑笃四郎：《日本外交政策史の展开》，成文堂，１９８３ 年，第７１ 页。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陆政策》，第３７ 页。
水野明：《日本侵略中国思想的检证》，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

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２７２ 页。

大畑笃四郎：《日本外交政策史の展开》，第１０５ 页。
古川万太郎：《近代日本の大陆政策》，第４３、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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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之。”①他的“失诸俄、美，偿以鲜、满”的“补偿”论，正是其后日本喧嚣一

时的“征韩”论之先声。

早年作为“攘夷”论者的胜海舟，更 是 一 位 激 进 的“海 外 雄 飞”论 者。论

者将他列为“早期亚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 因 为 他 讲 过 与 亚 洲 国

家“合纵连横”的话。《海舟日记》１８６３年４月２日记他对桂小五郎（木户孝

允）和对州藩的大岛友之允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应由我国派出船舰，向亚

洲各国君主游说合纵连横，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的

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其次是中国。”②据此，论者解释道：“胜海舟较

早倡导‘亚洲同盟论’，主 张 唤 醒 亚 洲，起 而 抗 击 西 方 侵 略。……宜 由 日 本、

中国与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合纵连横以共 抗 西 洋’。”这 种 理 解 是 否 符 合 胜

海舟的原意，颇值得研究。胜海舟所 说 的“说 服”到 底 是 什 么 意 思？既 然 只

是“游说合纵连横”，何需“派出船舰”？其实，这正是胜海舟所设想的实现日

本“海外雄飞”的杀手锏。他曾提出一个庞大的建设海军的计划，“足以退而

守国内，进而攻敌国，终成东海一大强国，与西洋各夷争天下之要冲”。③ 这

样，“派出船舰”的目的就十分清 楚 了。其 实，胜 海 舟 自 己 并 不 讳 言 这 一 点，

他因感“派出船舰”的建议遭到“俗吏”的反对，非常失望，向大岛友之允抱怨

道：“征韩之议，因循不决，叹 息 时 机 之 将 失。”一 语 泄 露 了 天 机：原 来 他 笔 下

的“说服”不过是“征服”的同义语而已。所以，日本 已 故 历 史 学 家 井 上 清 评

论说：“胜海舟的意见，总的说来，不 外 是 先 向 朝 鲜 提 议 建 交 和 结 盟，如 不 听

从，就征服它。”④连黑龙会所编纂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也承认：“胜海舟早

在文久年间（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即 抱 海 外 经 略 之 雄 图，主 张 扩 张 海 军，经 略 朝 鲜，

在其处设立根据地，渐向中国扩展，以称霸东洋，与欧美诸国对峙。”⑤胜海舟

作为继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之后鼓吹“海外雄飞”的一位急先锋，早已成为

论者的共 识，今 天 为 之 曲 为 回 护 以 抬 高 其 历 史 地 位，决 不 是 实 事 求 是 的

做法。

①

②

③

④

⑤

田常吉、藤井省三等 校 注：《日 本 思 想 大 系》，卷５４，岩 波 书 店，１９７８ 年，第１９３
页。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２ 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年，第８ 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１，第２８５ 页。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２ 册，第８—９ 页。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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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事实表明，日本大亚细亚主义产生于幕府末期的说法，是没有

多少根据的。“攘夷”论与大亚细亚主义存 在 某 些 相 似 的 外 在 现 象，并 不 能

就说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内在思想渊源”。当然，“攘夷”论也有其两重性：一

方面，它“并非丝毫都没有进步思想”，“也部分反映 了 人 民 对 外 独 立 平 等 的

要求”，“包含有保卫民族与爱国主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却欲以抗西洋之

名行侵略朝鲜、中国之实，即包含着“夺取朝 鲜 和 满 洲 土 地 的 阴 谋 以 及 内 心

企图加以征服”的侵略图谋。① 后者的危害性及恶劣影响至为深远，这已为

历史的发展所证明，且不可熟视无 睹，漠 然 置 之。所 以，论 者 截 取“攘 夷”论

者“提携”、“合纵”等片言只语，试图以此来说明大亚细亚主义具有一定的进

步性并不足为据，是根本占不住脚的。

（二）“兴亚”论难证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

如果说幕末时期“攘夷”论大为盛行的话，那么，到明治政府成立以后却

逐渐为“兴亚”论所代替了。

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又有人重新拣起“攘夷”论者的“合纵”说或“提携”

说，加以鼓吹，认为是“兴亚”的唯一之途。进入８０年代以后，“兴亚”思潮高

涨，形形色色的“兴 亚”论 或“兴 亚”策 在 日 本 国 内 犹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地 涌 现。

１８９３年，樽井藤吉出版了他的那部颇有争议的著作《大东合邦论》。论者将

樽井列为“早期亚洲主义”的最后一位重要代表人物。就是说，在论者看来，

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迄于甲午战争前夕，在此期间所出现的各种“兴亚”

论，都应该包括在“早期亚洲主义”的范畴之内，肯定 其“含 有 一 定 的 客 观 历

史进步因素”。人们会问：“兴亚”有什么不 好？主 要 的 问 题 是：对 于“兴 亚”

一词，不能仅从字面上来理解；同样，对“兴 亚”论 的 认 识，也 决 不 能 简 单 化，

而必须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

论者之所以给予“兴亚”论以肯定的评价，是 因 为 在 对“兴 亚”论 的 产 生

背景的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一是对“征韩论”之争后日本对外方针的认识发生偏差。论者写道：“由于

西乡（隆盛）等人的下野（１８７３年），此期‘征韩论’等侵略理论才暂时收敛，遂使

① 井上清：《日本军国 主 义》，第２ 册，第９、１１ 页；井 上 清、铃 木 正 四：《日 本 近 代

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２ 年，第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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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主义’在日本国内获得较大的舆论空间。”其实，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历史

事实。因为“征韩论”之争，并不能归结为征韩派与反征韩派之争。恰恰相反，

双方所争的不是征韩与不征韩的大原则问题，而是对征韩的时机把握的策略

问题。所以，所谓“征韩论”之争，只不过是“征韩论”者内部的急征派与缓征派

之争而已。① 事实上，“征韩论”之争虽然暂时告一段落，但由于明治政府对外

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并未改变，因此“征台论”又随后在日本高涨起来。１８７４
年，日本悍然发兵入侵台湾，以此为起点，开始了近代日本侵华７０年的历史。

１８７５年，日本又派军舰侵入朝鲜领海和内河，并以兵戎相向，制造了“云扬号事

件”，借此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这标志着日本向大陆扩张的

第一步，从此它更加不遗余力地推行其侵略大陆的政策。试看：“侵略理论”在

日本国内何曾有一时一刻的“收敛”？可见，认为“兴亚”论是在日本“侵略理论

暂时收敛”的背景下产生的意见，是没有根据的。

一是把“兴亚”论的产生看作是 日 本 自 由 民 权 运 动 推 动 的 直 接 结 果，即

将“民权”论与“兴亚”论挂起钩来，也是不妥的。论 者 写 道：“十 九 世 纪 七 十

年代以后的日本自由民权运动曾为亚洲主义创造了较好的生存条件。１８６３
（１８７３？）年，启蒙主义团体‘明六社’发 起，积 极 宣 传 西 方 民 权 思 想，开 展‘开

明’与‘渐进’的启蒙运动。板垣退助等人建立爱国公党，提出开设国会的要

求。自由民权运动的产生，使日本思想界的注意力转向国内改革，原来对外

侵略的嚣张色彩暂时淡化，无形中助长了亚洲主义的发展。”其实，当时民权

论者的队伍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其主张也时有变化：或先讲民权，后又转倡

国权，如“明六社”的西周、加藤弘 之、福 泽 谕 吉 等 即 是；或 对 内 讲 民 权，对 外

讲国权，如爱国公党的板 垣 退 助、后 藤 象 二 郎、副 岛 种 臣、江 藤 新 平 等 即 是。

而且后一种倾向逐渐成为运动的主流，居于主导的地位。１８７５年，在熊本成

立的民权组织“霁月社”宣称其宗旨为：“基于维新 之 誓 文，组 织 公 议 舆 论 之

政体，扩充民权，向海外扩张国权。”１８７８年重建的“爱国社”在全国大会上通

过一份《合议书》，亦宣称其奋斗目标是：“要使个人伸张自由之权利，尽人人

本分之义务，小而保全一身一家，大 而 建 立 维 持 天 下 国 家 之 道，终 而 增 进 天

皇陛下之尊荣福祉，使我帝国立于欧美各国对峙之地。”②不仅如此，有些自

①

②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２９ 页。
赵军：《辛亥革命与大陆浪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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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民权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事实 上 却 是 极 端 的 国 权 主 义 者。如 江 藤 新 平

提出《支那南 北 两 分 论》，主 张“日 俄 提 携”，先 吞 并 朝 鲜，再 共 同 瓜 分 中 国。

“宜先与俄国提携，将朝鲜收下，进而将支那分割成南北两部分：将北部让给

俄国，将南部收归我日本 所 有。以 十 年 为 期，在 支 那 内 地 敷 设 铁 路，待 经 营

就绪，即驱逐俄国，圣天子迁都北京，从而完成第二次维新之大业”。① 副岛

种臣则提出《大陆经略论》（又称《大陆进出意见》），指出：“日本四面环海，若

以海军进攻，则易攻难守。若 甘 处 岛 国 之 境，则 永 远 难 免 国 防 之 危 机，故 在

大陆获得领土实属必要。如欲在大陆获得领土，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能

不首先染指中国与朝鲜。”②可见，许多民权论者都是以海外扩张作为“兴亚”

的手段的。就是说，进入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对外侵略的思潮不但未曾减

弱，反而日见嚣张。说“兴亚”论兴起之时，正 是“原 来 对 外 侵 略 的 嚣 张 色 彩

暂时淡化”之际，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还要看到，在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开展的同时，确实有一些“合纵”论者或

“提携”论者活跃起来。其著者有冈本监辅、宫岛诚一郎、曾根俊虎等人。冈

本后曾为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一书作序，其主张始为时人注意。其实，早

在１８７３年，他就认为：“当此 欧 美 各 国 觊 觎 东 亚 之 际，日 清 两 国 以 合 纵 为 急

务。”并以唤起“清 国 朝 野 之 觉 醒 为 志”。１８７５年，他 亲 自 来 到 中 国，周 游 北

京、东北、华中各地，以“日清合纵论”向 朝 野 游 说。当 时 刚 发 生 日 本 发 兵 侵

略我台湾事件，国人皆对日本怀有戒备之心。他的游说并无多大效果，反而

引起听者的反感和警惕。他 有 诗 记 其 事 云：“周 游 三 万 里，慷 慨 思 报 国。畸

迹人怪异，呼为狂 夫 魁。”③其 失 望 之 情 溢 于 言 表。冈 本 是 有 日 本 军 方 背 景

的，他的中国之行就是受陆军省参谋局的嘱托。于此可知，他以“合纵”论来

华游说，其实是奉有秘密使命的。

宫岛诚一郎曾任日本左院少议官，又转任修史馆御用员，却以汉学家的身

份与清朝驻日外交官密切交往。当时，日本羽翼尚未丰满，他“关注东亚形势，

深感邻邦亲善之重要性”，要“兴亚”必“日支提携”。认为：“方今欧洲各国气焰，

①

②

③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５７８ 页。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８８—８９ 页。

中岛真雄：《续对支回顾录》，下卷，大日本教化图书株式会社，１９４１ 年，第１２７—

１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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骎骎乎对亚洲压迫愈紧，恐不出数年，我东洋之中必出现一大波澜。盱衡亚洲

全局大势，惟有日支两大国加以联络，以维持大局。”①１８７７年，清政府派出首

任驻日公使何如璋莅日，与宫岛开始交往，不时进行笔谈。宫岛亲笔写道：“贵

邦与敝国唇齿相持，真兄弟之国也。近年西洋气运旺盛，汽车、汽船之（及？）电

线消息相通，才有衅隙，忽开兵端，吞啮无止时。今东洋幸无事，岂无安逸怠傲

之戒乎？两大国宜以此时益厚交谊。”何出于外交礼仪，表示赞同，亦写道：“尊

论是，极利。以亚细亚洲论，惟我国与贵国形势最近，交亦宜倍亲。”②此时，日

本正加紧吞并琉球的步伐，何如璋持节来日的主要使命就是交涉琉球问题。

笔谈之后，宫岛立即将笔谈稿呈交力主吞并琉球的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

足以说明他是以联络友好为名来窥探中国官方对琉球问题的态度的。当时，

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是防俄，对大陆的侵略扩张还需要一个长期的准备过程，

所以对中国屡示友好之意。１８７６年，副岛种臣来华时，即向李鸿章郑重表示，

日本“防俄之吞噬甚切，其愿与中国并力”。日本驻华公使森有礼也向李鸿章

信誓旦旦：“实虑俄人南侵高、日地界，方欲与中国、高丽并力拒俄，岂肯同室操

戈，自开衅隙？”③所以，宫岛秉承日本政府的意旨，在探听中国动向之同时，还

规劝何如璋：应以防俄大局为重，区区琉球争之何益？其赠何之长诗有云：“琉

球眇眇小岛耳，呼藩称县固无妨。由来瓯脱不争可，纵彼属我又何妨？”④其巧

言饰辩真是达到了厚颜无耻的程度！

与冈本监辅、宫岛诚 一 郎 相 比，曾 根 俊 虎 的 身 份 更 为 特 殊，不 仅 是 海 军

的现役军官，而 且 有 在 中 国 从 事 谍 报 活 动 的 经 历。他 还 编 有《支 那 近 世 乱

志》、《诸炮台图》等书。事为明治天皇睦仁所闻，特御前召见，使其受到莫大

鼓舞。１８７７年，他 先 是 组 织“振 亚 社”，声 称：“今 欲 振 兴 亚 洲，惟 合 纵 一 策

耳。”⑤１８８０年，又创立“兴亚会”，以在外务省任职的长冈护美为会长。该会

所宣布的宗旨是：亚洲各国须“合 纵 连 横，心 志 相 通，缓 急 相 扶，苦 乐 相 共”，

以“挽回我亚细亚衰颓萎靡大局”。⑥ 清朝驻日公使黎庶昌对“兴亚”二字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原书房，１９３６ 年，第１４６３—１４６４ 页。

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华书局，２００３ 年，第１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６，第３１ 页。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１４６５ 页。

兴亚会编：《兴亚公报》，第１ 辑（１８８０ 年３ 月），第４ 页。
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２ 辑（１８８０ 年４ 月），第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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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赞赏，致函称：“尊会名为兴亚，会意甚美。”①耐人寻味的是，明治政府的一

些高官，如柳原前光、榎本武扬之流，也都被拉入该会。柳原曾任外务大丞，

是一个大陆扩 张 论 者，曾 建 议 加 紧 侵 略 朝 鲜 的 步 伐，称：“朝 鲜 国 为 北 连 满

洲，西连鞑清之 地，使 之 绥 服，实 为 保 全 皇 国 之 基 础，将 来 经 略 进 取 万 国 之

本。”②榎本比柳原更为激进，曾以海军中将担任驻俄公使，于１８７８年夏离任

归国途中，绕道新疆进入中国，并游历沿海各省进行调查，归国后撰成《攻取

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一书。内阁顾问黑田清隆到中国实地考察后，对

此书的评价是：“其山川 险 要，人 情 土 俗，无 不 详 载。今 夏 请 假 游 历 中 国，按

册而稽，俱无错误。”从此极 力 主 张 早 日 进 攻 中 国，称：“宜 在 此 一 二 年 中，速

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则我地可辟，我国自强。”③由此可见，尽管曾根俊虎组

织的“兴亚会”高唱亚洲各国“心志相通，缓急相扶，苦乐相共”、“振 兴 亚 洲”

等动人曲调，然 从 它 的 主 要 成 员 看，其 包 藏 祸 心 业 已 昭 然 若 揭。最 有 趣 的

是，积极主张“征亚”的榎本武扬，后竟成为“兴亚会”的第三任会长。这对于

欣赏“兴亚”二字的黎庶昌等人来说，确实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兴亚”与“征亚”，本是日本海外扩张论者对外政策所准备的两手：名为

“兴亚”，实欲“征亚”。亦即所谓“兴亚”其表，“征亚”其里也。不少中国官员

及著名人士炫于“兴亚”之名，亦为之附和。除黎庶昌外，黄遵宪在“兴亚会”

成立后有《呈有栖川炽仁亲王》诗云：“同 在 亚 细 亚，自 昔 邻 封 辑。譬 若 辅 车

依，譬若犄角立。所恃各富强，乃能相辅弼。同类争奋兴，外侮自潜匿。”④就

连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也有《赠宫岛诚一郎》诗云：“同 合 车 书 防 外 侮，敢 夸

砥柱作中流。”⑤他们都对“兴亚会”存有期待，其心情可以理解，无奈只是一

相情愿而已。宫岛诚一郎的情况已 如 上 述；有 栖 川 炽 仁 亲 王 后 来 于 日 本 发

动甲午战争时，则以参谋总长充任大本营幕僚长，成为侵华的元凶。所有这

些，都是黄、丁他们当时不可能想到的。

在日本官方的大力扶持下，“兴亚”组织林立，“兴亚”思潮日渐高 涨，便

①

②

③

④

⑤

兴亚会编：《兴亚会报告》，第２８ 辑（１８８２ 年５ 月），第７—８ 页。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３，日本国际连合协会，１９５３ 年，第１４９ 页。
故宫博物院：《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０，北平，１９３２ 年，第２—３ 页。
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 境 庐 诗 草 笺 注》，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１９８１ 年，第２４７

页。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１４６６ 页。



第二章　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 １４５　　

成为很自然的事情。１８８４年，中法战争的 战 火 燃 烧 到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一 带，

给“兴 亚”论 者 提 供 了 绝 好 的 大 展 身 手 的 机 会。于 是，他 们 拟 订 了 两 项

计划：

其一，是策划长江流 域 的 哥 老 会 起 事，造 成 中 国 全 国 的 混 乱 局 面，以 便

趁机渔利。此计划由福州的浪人组织“福建组”（以庐山轩照相馆为掩护）提

出，认为：中国外则强敌压境，内则伏莽遍地，此刻联络会党起事，登高一呼，

天下必云集响应，清国将土崩瓦解，诚“改造中国之良机”。① 此计划得到了

在上海执行“特别任务”的海军大尉曾根俊虎的大 力 支 持。但 由 于 中 日《天

津条约》的签订，此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便宣告寿终正寝。

其二，在上海创办东洋学馆。论者认为，此举是一批“兴亚”论者认识到

有“对清国人进行教育的必要”，要对中国“施行文 明 输 出 的 计 划”。其 目 的

是否如此呢？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东洋学馆是在玄洋社的积极支持下才

创办起来的。学馆筹办者之一的日下部正一曾向玄洋社社长平冈浩太郎游

说：“上海乃东洋要港，在此地创办学校，培养通晓中国语言和国情的有志青

年，极有必要。”平冈感到此计划与玄洋社的“大陆经纶”设想正不谋而合，非

常赞同。玄洋社的总代表头山满对此计划也十分肯定，指出：“若先取大者，

则小者可不劳而获；若先取中国，则朝鲜可不招自来。故与其先向小小的朝

鲜下手，不如先处置庞大 的 中 国。”于 是，派 包 括 樽 井 藤 吉、杉 田 定 一 在 内 的

一批“兴亚”论者七人亲自来到上海选择馆址。此时，他们想像着未来将“唤

起风云骤起于大陆”，竟得意忘形地宣称：“清 国 政 府 已 经 腐 败 透 顶，将 其 颠

覆则若摧枯拉朽，有吾辈七人足矣。”②于此可见，“兴亚”论也好，“大陆经略”

论（“征亚”论的另一种说法）也好，尽管挂出不同的招牌，其包装的形式也时

有变化，但内里的货色却是一路的。东洋学馆的开设虽为时不到一年，但其

作用却不容忽视，后来有当事人回顾当年时 称：“本 学 馆 存 在 日 期 虽 如 此 短

促，但它开天下风气，启迪后继的功绩，实在是不可磨灭的。”③

确实如此。从此时起，“兴亚”论大 都 成 为 积 极 行 动 型 的“大 陆 经 略”论

者，纷纷来华寻找建功立业的机会。在这里，决不应忽视副岛种臣所起的作

①

②

③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３１５ 页。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３１０—３１８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年，第１８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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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副岛对当时各种“兴亚”议论强烈不满，认 为 容 易 产 生 误 导，才 提 出《大

陆经略论》，明确指出“大陆经略”才是“兴亚”的关键所在。并强调说：“此外

别无他途。此非师出无名，依 靠 战 争 使 国 家 强 盛，系 确 保 国 家 独 立 之 道，亦

系对君主尽忠之道，故必须认为此乃国家之 正 理。”副 岛 的 这 套“大 陆 经 略”

理论，在当时的日本生产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日本长崎青年浦敬一，本来相

信“日支提携”能够防御欧洲侵略，以确保东亚和平。后出入副岛之门，翻然

醒悟，改变了原先的主张，开始认识 到：“支 那 诚 中 原 逐 鹿 之 地，疾 足 多 力 者

得之。……早一日确立略取支那之策，以免日本卧榻之旁闻他人鼾声。”①于

是，他独自挺身 西 航，以 从 事 大 陆 之“经 略”。连 研 究 水 户 学 的 学 者 佐 佐 友

房，激赏副岛之论，也撰《东亚经纶》一文，鼓 吹 日 本 有 志 之 士 应 将 眼 光 转 向

国外，实行海外扩张，“以护持皇室于无穷，宣扬国威于八表”。② 其要图就是

“经略大陆”。

佐佐友房是“兴亚”论发展中的 一 个 承 先 启 后 的 人 物，既 继 承 了 副 岛 种

臣的“大陆经略”理论并进一步加以阐述，又亲自培养了一批决心以“大陆经

营”为己志的行动型“兴亚”论者。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人是荒尾精和

宗方小太郎。

荒尾精本是日本陆军的现役军官，却时刻对中国的“四百余州魂牵梦萦”，

甚至不惜欲放弃军职前往中国。③ 他曾亲谒陆军卿大山岩，陈述去中国的志

向。大山问：“你去中国的目的何在？”荒尾答道：“取得而统治之，以便振兴东

亚。”④其后，他还着重于理论方面的宣传，一面宣扬“皇国精神“，撰有《宇内统

一论》；一面鼓吹“大陆经略”，撰有《兴亚策》。《宇内统一论》与《兴亚策》，二者

互为表里，是相辅相成的。荒尾在《宇内统一论》中极为赞美日本的“万世一

系”，宣称：“在宇宙内只有我国拥有万世一系的皇室，我国所以具有完美的国

体，乃是上天之意，也是上天特别眷顾我国，故完成一统六合，奄有四海之宏猷

远谟，是为上天赋给我国的天职。”在《兴亚策》中则提出：日本应“内振纲纪，外

宣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日本皇宗之懿德”，以“换回东亚之颓势，重振东

①

②

③

④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８８—８９、９１ 页。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３５５ 页。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４６４ 页。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左久良书房，１９１０ 年，第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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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之声威”。并强调：日本一旦将中国掌握手中，“以其财力，养一百二十万以

上之精兵，配备百艘以上的坚舰而绰绰有余，若再将日本的尚武精神与中国的

尚文风气相融合，并行不悖，辅助而进，则东洋文明必将发扬于宇内，宣示亚洲

之雄风于四海。”他于１８８６年春在汉口设立乐善堂支店，自任堂主，就是看中了

汉口的地理位置和形势。其地与汉阳、武昌成鼎足之势，位于中国中枢之区，

地当要冲，成为九省之会，可作为未来“兴亚”的策源地。将来一旦取得两湖及

豫、川、陕等省，以其人口之众，财富之饶，足以号令天下。① 怪不得后来宫崎滔

天把他这一套“兴亚”理论称为“占领中国主义”。②

宗方小太郎更是在佐佐友房直接关怀下成长起来的行动型的“兴亚”论

者。佐佐对宗方的赠言是：“以君子之心，行英雄之事，文武一致，刚柔兼济，

以护持皇室于无 穷，宣 扬 国 威 于 八 表。”并 鼓 励 他“终 始 生 死，从 事 于 兹”。③

宗方不负佐佐所望，于１８８４年来到中国，后来则参加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活

动，并主持北京及天津支部的工作。他 鉴 于“我 亚 细 亚 洲 幅 员 之 大，生 民 之

聚，物产之富，实为彼欧洲 之 数 倍，而 受 白 人 之 凌 辱 如 斯 者，虽 曰 天 运，抑 又

有人事所未尽者”，认为当务之急是“为邦家策划远谋”。其“兴亚”策之要有

三点：其一，“惟有视亚洲如一家，为亚洲之事如为我之事，在于以复兴自任，

以兴其大局谋求帝国之安全。古人曰：以四邻守国。予亦曰：欲救邦国今日

之急以谋无穷之独立，宜立于日本 以 外 之 地，在 于 兴 日 本 以 外 之 地，以 修 邦

家之藩篱，希 求 邦 家 之 无 事”。其 二，“中 国 之 隆 替 有 关 亚 洲 全 局 之 休 戚 最

切，是以欲兴亚洲，非先兴中国不可。是乃形势之不得不然者也。今视中国

之情况，……犹如病入膏肓，虽有扁鹊亦不可治之。……无宁假借事端之名

义，出兵与之作战，以取而代之”。其三，“中国获得振兴后，可打破亚洲各国

之酣睡，使其知晓大义之 所 在，养 其 国 力，鼓 其 元 气，以 驱 逐 彼 贪 婪 无 厌、横

暴狼戾而长期在我亚洲地域上跳梁跋扈之残暴欧洲人。是乃兴亚之第一着

也”。④ 宗方的“兴亚”理论是对荒尾精《兴亚策》的重要发挥，也可称得上典

①

②

③

④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１—３６２、３４３ 页。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宫崎滔天全集》，卷１，平凡社，１９７６ 年，第４１ 页。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３４４ 页。

宗方小太郎：《狂 夫 之 言》，见 吴 绳 海、冯 正 宝 编 译：《宗 方 小 太 郎 与 中 日 甲 午 战

争》（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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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占领中国主义”。

论者将樽井藤吉列为“兴亚”论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应该是对的，但对樽

井的《大东合邦论》所做的十分肯定的评价：“他的‘合邦’理论……主张‘和平

的’与‘无私公平’的合邦，以恢复‘东洋的势力’，主要论说日本与朝鲜的联合。

此与当时准备侵略中朝的日本政府站在不同的立场之上，实质是提倡亚洲和

平的联合。”就值得考虑了。《大东合邦论》初稿写于１８８５年，到１８９３年再加修

改，先在《自由平等经纶》杂志连载，后合为一册付梓问世。其基本观点是：“我

日韩宜先合，而与清国合纵，以御异种人之侮。”①那么，日 本 与 朝 鲜 怎 样“合

邦”？又合成什么样的邦呢？樽井写道：“抑合邦也者，协约立国，以合各邦，使

各邦人民得参其合成一统国之大政者也。而其要在使各邦自主自治之权，归

于均平。……两邦不行其权，而其合成国专行其权，亦使两邦人民均得参听其

大政，则彼此平等矣。”②所述“合邦”之法极其模糊，使听者不得要领。试想：既

然“两邦不行其权”，而由“其合成国专行其权”，那么，这个“合成国”由谁来主

导？这内中恐怕有不便明讲之处。所以，井上清称其为“似是而非的联合论”，

实际上是“成了以日本为‘盟主’的‘联合’”③的理论。其实，在日朝两国关系

上，使用“自主”、“平等”等词，并不是樽井的创造。早在１８７６年２月，日本强迫

朝鲜签订的《日朝修好条规》（或称《江华条约》）十二款中，其第一款即明确规

定：“朝鲜国系自主之邦，保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然而，这只是一句空话而

已。因其第四、第五款规定朝鲜先后向日本开放釜山等三处口岸，第十款允许

日本在朝鲜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等条文，实际上已是对第一条“自主”、“平等”规

定的具体否定，乃是一个严重不平等的条约，“成为永久束缚朝鲜的桎梏”。④

其后，日本又通过１８８２年的《济物浦条约》和１８８５年的《汉城条约》，从朝鲜获

得许多利权，甚至取得了汉城的永久驻兵权，给朝鲜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如果

樽井真的主张日本与朝鲜平等“合邦”的话，那么，他怎么可能对日本已经加给

朝鲜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给予严厉的批评，反而讳莫如深呢？况且，此时日

本早已与琉球实现了“合邦”，明治政府并未让琉球享有“自主”、“平等”之权，樽

①

②

③

④

中岛真雄：《对支回顾录》，下卷，第３５５ 页。
森本（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明治２６ 年（１８９３ 年）刊，第１２７ 页。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１３３ 页。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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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也视而不见。正如信夫清三郎所指出：“对处分琉球的历史视而不见，怎么

能把日韩两国的合邦置于合理的基础之上呢？又如何保证日朝两国的合邦不

会成为对朝鲜国的合并‘处分’呢？这种设想，不是以对历史和现状的精确分

析作为前提，反而包藏着隐匿真相的危险。”①所有这些，足以说明樽井藤吉的

《大东合邦论》带有十足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是不能单纯从字面上去了解它的

真实含义的。其实，“合邦”者，“吞并”之代称也。论者惑于《大东合邦论》动听

诱人的漂亮词句，而不结合历史和现状进行精审的研究分析，便给予充分的肯

定，是不可取的。

由上述可知，从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叶，迄于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前夕，是“兴

亚”论在日本国内兴起以至泛滥的时期，对 其 内 容 的 表 述 尽 管 因 人 而 异，甚

至大相径庭，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都是以“大 陆 经 营”为 根 本 出 发 点，是 毫

无可肯定之处的。论者试图以“兴亚”论证明大亚细亚主义具有一定的进步

性，是完全说不通的。

（三）大亚细亚主义萌生及形成的历史背景

论者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产生了，到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中期先在文化领域“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演 化 为 亚 洲 侵 略 与‘大

陆政策’的文化理论源头。这种‘异变’恰与日本加紧实施‘大 陆 政 策’与 亚

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在这里，要 特 别 注 意 的 一 点 是：大 亚 细 亚 主 义 固 然

与日本“‘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但是反过来看，与日本“‘大

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的不一定就是 大 亚 细 亚 主 义，并 不 能 以

此证明大亚细亚主义本身“发生右转异化与可悲的变数”。

应该看到，从１８７３年发生“征韩论”之争以来，日本明治政府始终 处 心

积虑地推行“大陆经略”政 策。所 谓“征 韩 论”，其 实 质 就 是 侵 略 大 陆 论。②

１８８４年日本在朝鲜 策 动 甲 申 政 变 失 败 后，国 内 掀 起 了 一 股 反 华 浪 潮。福

泽谕吉在《时事时报》上带头“主 张 立 即 对 清 开 战，说 要 准 备 天 皇 的 亲 征”。

犬养毅等人则鼓吹趁机“干涉朝鲜内 政，努 力 实 行 吞 并”，并 向 日 本 当 局 献

①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３，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２６２ 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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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说：“与中国之纠 纷，乃 吾 等 为 国 家 所 最 希 望 者 也。”①此 后，日 本 更 加 紧

了对大陆的作战 准 备。１８８７年，日 本 参 谋 本 部 制 定 了 多 种 大 陆 作 战 的 方

案。其中，以参谋本部第二 局 局 长 陆 军 大 佐 小 川 又 次 草 拟 的《清 国 征 讨 方

略》最为著名。它提出日军对华作战的总目标是“先攻占北京，擒获清帝”，

将中国分割为六块，然后分别处置之。并指出：“东洋命运关系清国兴 亡 者

颇多。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莫如 为 使 欧 洲

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 之 方 略。”②日 本 内 阁 总 理 大 臣 山 县 有

朋发表《外交政略论》，提出本 国 固 有 领 土 疆 域 的“主 权 线”之 外 侧，还 要 有

一条“利益线”，那就是“势与邻国接触，而与我主权线之安危紧密关联之 地

区”。还特别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仅仅防守主权线已不足以维护国 家 之

独立，必须进而保卫利益线，经常立 足 于 形 胜 之 地 位”。③ 于 是，所 谓“利 益

线”之说，便 成 为 尔 后 日 本 推 行 对 外 侵 略 扩 张 的“大 陆 政 策”的“理 论”根

据。这样看来，甲 午 战 前“兴 亚”论 的 发 展 历 程，确 实 是 与 日 本“‘大 陆 政

策’与亚洲侵略政策前后一致”的。正因为如此，认为大亚细亚主义早 在 甲

午战争以前产生，而后来“发生右转异 化 与 可 悲 的 变 数”的 说 法，就 很 难 站

得住脚了。

对比一下甲午战争以前 和 以 后 日 本 主 张 对 华 侵 略 扩 张 的 思 潮，可 以 明

显地看出，甲午战争恰似一条巨大的分水岭，将二者区分开来。尽管它们都

是要实施“‘大陆政策’与亚洲侵略政策”，这是其共同性；但它们却具有显著

不同的特点，即前者是以直接“占领中国”为目标，而 后 者 则 是 企 图 通 过“保

全中国”的手段来最终达到“占领中国”的目标，这又是其各自的特殊性。不

了解这一点，就无法将大亚细亚主义与形形色色的“兴亚”论加以区别，也就

无法真正认识大亚细亚主义。所以，日 本 的 大 亚 细 亚 主 义 思 潮 只 能 是 萌 生

于甲午战争之后，而不会是在此之前。

甲午战前，“占领中国主 义”之 所 以 在 日 本 盛 行，是 因 为 日 本 朝 野 对 中

国之现状已经有了切实的了解。通过亲眼观察中法战争的实况，日 人 小 室

信介写道：“中 国 国 势 日 蹙，内 政 日 弊，百 官 日 怠，言 路 壅 塞，贿 赂 公 行，人

①

②

③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卷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年，第７６—７７ 页。

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１９９５ 年第１ 期。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第２３６—２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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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离叛，百姓怨积。一朝有事，匪徒 蜂 起。列 强 环 伺，犹 如 俎 上 之 肉。”①宗

方小太郎甚至认为中国 只 是 徒 具 其 形：“犹 如 老 屋 废 厦 加 以 粉 饰，壮 其 观

瞻，外形 虽 美，但 一 旦 遇 大 风 地 震 之 灾，则 柱 折 栋 挫，指 顾 之 间 即 将 颠

覆。”②所以，近年 在 日 本 发 现 的１８８７至１８８８年 的 日 本 海 军 提 出 的 六 份

《征清方策》，都以攻占北京为作战 目 标。③ 日 本 发 动 甲 午 侵 华 战 争 时 所 制

定的作战方针，也包含有进行直隶决战，攻陷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城 下 之

盟的计划。战争开始后，日军攻城掠地，步步得手，而进行直隶决战的 计 划

却被取消，令人不解。其实，这正是西方国家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当 时，英

国外交大臣金伯利（ＪｏｈｎＷｅｄｅｈｏｕｓｅＫｉｍｂｅｒｌｅｙ）即 曾 向 日 本 驻 英 公 使 加 藤

高明提出“劝告”：“我 担 心 若 战 争 继 续 下 去，向 前 推 进，占 领 北 京，从 而 可

能导致清朝覆灭。随之出 现 的 严 重 后 果，几 乎 无 需 说 明 就 十 分 清 楚：整 个

中华帝国将陷于一切混乱状态。到那时，日本很可能找不到可以 谈 判 的 政

府，使自己处于十分 尴 尬 的 境 地。”④加 藤 立 即 致 电 向 国 内 报 告，引 起 日 本

政府的极大 重 视。对 此，伊 藤 博 文 尤 为 担 心，认 为 直 隶 决 战 之 举“壮 哉 壮

矣，又谈何容易”，指出：“设 使 如 此，虽 幸 而 达 成 其 所 望，然 彼 清 国 必 满 廷

震骇，暴民四起，土崩瓦解，终必形成中外齐称之所谓无政府状态。时 至 今

日，尽管我国竭力避免西方列国之干涉，但列国在各自保护其商民方 面，由

于最为深切之利害关系，势 必 导 致 不 得 不 实 施 联 合 干 涉，乃 属 必 然 也。此

岂非自我招致各国之干涉耶！”⑤日本开 始 认 识 到，它 的 对 华 军 事 行 动 并 不

能随心所欲，因为牵涉到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稍有不当，便有招致联 合 干

涉的危险，实施“占领中国主义”谈何容易！

①

②

③

④

⑤

小室信介：《第一游清记》，日 本 东 洋 文 库 藏 书。转 见 王 晓 秋：《近 代 中 日 文 化 交

流史》，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２４６ 页。
宗方小太郎：《中国大势之倾向》，《中日战争》（中国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 续 编）（六），

中华书局，１９９３ 年，第１２７ 页。
樱井规矩之左右等：《日本 预 谋 发 动 甲 午 战 争 的 一 组 史 料》，《抗 日 战 争 研 究》，

１９９７ 年第２ 期，第１０—４１ 页。

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ｈＯｆ
ｆｉｃ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 ，ＳｅｒｉｅｓＥ，Ｖｏｌ．５，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Ｕｎｉｖｅｓｒｓ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Ｂｅｔｈｅｓｄａ，１９８９，Ｐ．５７．以下引用此

书时简称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原书房，１９６７ 年，第６６—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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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签 订 之 前，日 本 所 拟 之 条 约 草 稿 有 割 取 辽 东 半 岛 的 条 款。

消息传出，欧美 各 国 极 为 关 注。俄 国 驻 日 公 使 希 特 罗 渥（ＭｉｋｈａｉｌＨｉｔｒｏｖｏ）

先是提醒日本外务省：“为日本之最大利益 计，接 受 清 国 大 陆 领 土 之 割 让 实

非上 策。”① 后 则 由 外 交 大 臣 罗 拔 诺 夫 （ＡｌｅｋｓｅｉＢａｒｉｓｏｖｉｃｈＬｏｂａｈｏｖＲｏ

ｓｏｔｖｓｋｙ）约见英国 驻 俄 大 使 拉 塞 尔 斯（ＦｒａｎｋＣ．Ｌａｓｓｅｌｌｅｓ），请 英 国 知 照 日

本：“俄国反对日本拟议中的领土 获 得，当 然 会 尽 力 加 以 阻 止……一 旦 日 本

在大陆得到一块立足地，它便会得寸进尺，直到形成与俄国接壤之势。这自

然是俄国所不愿看到的。”②德国驻日公使哥屈米德（ＢａｒｏｎＶｏｎＧｕｔｓｃｈｍｉｄ）

也向日本外务 省 口 头 通 报：“日 本 要 求 中 国 割 让 大 陆 领 土 必 将 引 起 列 强 干

涉。”③日本心存侥幸，寄希望于外交上的纵横捭阖以化解西方的干涉。令日

本未曾料到的是，《马关条约》签 订 的 当 天，俄、德、法 三 国 便 结 成 干 涉 同 盟，

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日本政府 终 于 明 白，如 无 以 强 大 的 武 力 与 三 国 一

决胜负的决心，单凭外交上的折冲是无济于 事 的，无 奈 只 好 容 纳 三 国 之“忠

告”，放弃对辽东的永远 占 领。当 然，日 本 的 放 弃 是 并 不 甘 心 的。明 治 天 皇

睦仁即对伊藤博文说：“用不着急 于 夺 取 辽 东 半 岛。在 这 次 战 争 中，我 们 已

经了解该地的地理、人情，不久将在 朝 鲜 或 其 他 地 方 再 发 生 战 争，那 时 再 夺

取也不为晚。”④从此，日本继续扩充军备，并提出“卧薪尝胆”的口号，为未来

发动新的侵略战争而准备。无论如何，这再次提醒日本：“占领中国主义”是

行不通的。

早在甲午战争胜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被宫崎滔天称作是典型的“占领

中国主义”者的荒尾精，已经锐敏地观察到，在西方列强争衡中国的情况下，

日本独自占领中国是不可能的，其对华策略必须改弦更张。因此，他发表了

经过反思后提出的《对清意见》，认为：虽然“在这次战争中，最后我将完全胜

利”，但目前当务之急，不是颠覆清朝，而是“救 中 国 于 未 亡”，并“使 它 振 兴，

以强我之唇，固我之辅，筑起实现兴亚大业的基础。……由此我可常执东方

之牛耳”。最后强调：“唇齿相依，鼎足相扶，以挽回东亚的大势，斥退西欧的

①

②

③

④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８，日本国际连合协会，１９５３ 年，第６９９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２１０．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８，第１ 册，第７０９ 页。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第１９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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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乃我国之天职与所以启掖清国富强之本旨。”①１８９５年９月，以荒尾麾

下的原汉口乐善堂成员和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为主要骨干，共１４８人，组

成“乙未同志会”。并制订《规约》，宣布该会为“亲睦团体”，致 力 于 有 关“清

国及其他东邦之事业”。② １８９８年春，平冈浩太郎、陆羯南、犬养毅等人组成

“东亚会”，宣布其宗旨是：“密切日清两国 经 济 关 系，巩 固 其 基 础，以 期 将 来

利益之发展扩张。”③同年６月，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的“精神社”又吸收“乙

未同志会”加入，改名为“同文会”。到１１月，“东亚会”与“同文会”合并，组成

新的组织“东亚同文会”，以近卫为会长。

特别值得注意 的 是，“东 亚 同 文 会”的 成 立 正 值 中 国 面 临 瓜 分 危 机 之

际。日本一面努力使自己挤进瓜分中国的西方列强的行列，一面 又 为 西 方

列强瓜分中国而日本则无 所 作 为 而 担 忧，处 于 两 难 的 境 地，必 须 将 对 华 策

略进行重大的调整。所以，在 该 会 确 定 的 纲 领 中 提 出 了“保 全 支 那”的 口

号。并声叙其宗旨称：“日 清 两 国 之 交 久 矣，文 化 相 通，风 教 相 同。以 情 而

论有兄弟之亲，以势而 论 则 有 唇 齿 之 形。玉 帛 往 来，自 古 不 渝。皆 因 其 出

于天理之公、发于人道之 正 也，岂 彼 环 舆 列 国 朝 婚 夕 寇、互 相 攘 夺 者 同 欤？

何图前年昊天不吊，兄弟阋于墙，而列国乘隙，时局日艰矣。呜呼！忘 愆 弃

嫌，以防其外侮，岂非今日 之 急 务 耶？ 当 此 之 时，上 须 求 政 府 执 公 尚 礼，益

益固其邦交；下须使两国 商 民 守 信 共 利，弥 弥 善 其 邻 谊。两 国 士 大 夫 则 为

其中流之砥柱，须相交以 诚，讲 明 大 道，以 助 上 律 下，同 致 强 盛 矣。此 即 我

东亚同文会之所 以 设 立 者 也。”④近 卫 笃 麿 没 有 提 出“大 亚 细 亚 主 义”这 一

名称，但他的“保全支那”论却为大亚细亚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故头 山

满指出：“‘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也’。挺 身 而 倡 此 绝 唱 者，霞 山 公（近 卫 笃

麿）是第一人也。首倡大亚细亚主义，呼吁亚细亚民族一致联合奋起，驱 逐

①

②

③

④

荒尾精：《对清意见》，博文馆，１８９４ 年，第３—５、８９ 页。

佐佐博雄：《日清战争と通译官》，《日清战争と东ァヅァ世界の变容》，下卷，ゅま

に书房，１９９７ 年，第３８７ 页。
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第６０８ 页。

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 中 山 和 他 的 时 代———孙 中 山 研 究 国 际 学 术 研 讨 会 文

集》（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９，第６７２—６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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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诸国，严惩 其 粗 暴、傲 慢 态 度 与 侵 略 之 野 心，公 之 发 言 亦 乃 其 第 一 声

也。”①他的话是有根据的。于此可见，“保 全 支 那”论 的 提 出 正 标 志 着 大 亚

细亚主义的萌生。

近卫笃麿的“保全支那”论是以“人种竞 争”说 为 立 论 根 据 的。他 在“东

亚同文会”成立前不久发表过《同人种同盟兼论支那问题研究之必要》一文，

写道：“东洋之前途，终不免为人种竞争之舞台。纵令施一时之外交政略，而

生出如何之态度，亦一时 之 变 态 耳。最 后 之 命 运，存 乎 黄 白 两 人 种 之 竞 争。

此竞争之下，支那人、日本人皆已为白种人置于仇敌之地位矣。”②用“人种竞

争”来掩饰日本与西方列强争相瓜分中国 的 企 图，是 近 卫 的 一 大 创 造，也 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就是对“人 种 竞 争”说 在 思 想

文化领域的具体运用和发挥。③ 他于１９０２年先后撰写了著名的《东洋的理

想》、《东洋的觉醒》等文章，认为：“亚洲本为一体，喜马拉雅山脉两侧孕育了

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共同社会主义的中 国 文 明 和 吠 陀 个 人 主 义 的 印 度

文明。”但如今真正“继承亚洲丰富历史并对 其 一 贯 深 入 研 究 的 只 有 日 本”，

所以日本负有复兴亚洲的责任。为 此，日 本“始 终 希 望 维 持 和 平，万 不 得 已

诉诸武力，也是为了自卫”，“为明治维新的理想，为宝贵的古典文化遗产，为

整个亚洲复兴的和平理想而战”。④ 正如井上清指出，这“只不过是为……中

国瓜分论蒙上了一层黄种人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面纱而已”。⑤

无论“保全支那”论也好，“亚洲一体”论也好，都是 经 过 包 装 的 侵 略 主 义，怎

么能给予肯定呢？

如果说近卫笃麿的“保全支那”论标志着大亚细亚主义萌生的话，那么，

①

②

③

④

⑤

吉田鞆明：《巨 人 头 山 满 翁 的 话》，第１１５ 页。转 见 赵 军：《辛 亥 革 命 与 大 陆 浪

人》，第１００ 页。

近卫笃麿日记刊会编：《近卫笃麿日记》，鹿岛研究所出版会，１９６８—１９６９ 年，附

属文书，第６２ 页。
或认为日本“再尊儒学，产生‘国 粹 派’，倡 导‘日 本 主 义’，在 日 本 乃 至 亚 洲 现 代

文化建设史上具有值得肯定的历史意义”，这是一种十分片面的观点。从总的方面看，这

种认识是错误的。但这个问题涉及面甚广，需要进行专题讨论。
龟井胜一郎、宫 川 寅 雄 编：《明 治 文 学 全 集３８·冈 仓 天 心 集》，筑 摩 书 房，１９６８

年，第６、８、１１７、１２０ 页。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１３４ 页。



第二章　晚清社会思潮的演变 １５５　　

小寺谦吉于１９１６年发表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一书则标志着大亚细亚主义的

形成。小寺在拼凑“保全支那”论和“亚洲一体”论的基础上 正 式 提 出“大 亚

细亚主义”这一名称，并将前二者的论点加以概括称：“中国与印度乃亚洲文

明发源地，而日本乃承继亚洲之文明者也。”因 为“保 全 支 那”，“不 特 自 我 国

自卫上言之，有当然者，即中国之命运概不可听其自然而放弃”。盖“援助中

国以确定日本在太平洋之地位耳。为保全邻邦之义，而维持极东和平，是日

本之根本国是也”。并强调中日“结合”是大亚细亚 主 义 的 核 心：“大 亚 细 亚

主义之当面急务，所以先图中日两 国 之 结 合，以 之 为 中 心 势 力，而 图 黄 色 人

种之繁荣，以当欧美列强之世界的帝国主义。”①此论一出，日本国内响应者

颇不乏人，这引起李大钊的高度警惕，他撰文指出：“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

国主义的隐语。……表面上 只 是 同 文 同 种 的 亲 切 语，实 际 上 却 有 一 种 独 吞

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在亚细亚的民族，都听日本人指挥，亚细亚的

问题，都由日本人 解 决，日 本 人 作 亚 细 亚 的 盟 主，亚 细 亚 是 日 本 人 的 舞 台。

到那时亚细亚不是欧、美人的亚细 亚，也 不 是 亚 细 亚 人 的 亚 细 亚，简 直 就 是

日本人的亚细亚。这样看来，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和平的主义，是侵略的

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 小 民 族 的 帝 国 主 义；不 是 亚 细 亚 的 民 主

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②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井上清也对大亚细

亚主义的实质揭示说：“不管反对白种人帝 国 主 义 的 呼 声 多 么 逼 真，也 只 不

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矛盾的表现，既不是亚洲的解放，也不是

反对帝国主义。”③他们之所论，庶可盖棺论定矣。

总之，大亚细亚主义是日本走向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乃是一种指导日本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与西方列强争衡政策或手段的侵略理论。当然，在大亚

细亚主义盛行的时代，也有些关心亚洲前途和命运的日本人士主张“支那革命

主义”，从政治上与大亚细亚主义分道扬镳，所以不应该将他们归入大亚细亚

主义者的行列。不过这些人只占极少数，并不能改变大亚细亚主义的主流。

所以，并不存在论者所说的大亚细亚主义“最终‘右转’异变”的情况。

①

②

③

小寺谦吉：《大亚细亚 主 义 论》，中 国 百 城 书 店，１９１８ 年，第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５、１８０
页。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李大钊文集》（上），第６０９—６１０ 页。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第１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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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指出的一点是，大亚细亚主义“进步”说的提出者的主观动机

可能是好的，希望检讨大亚细亚主义发展的 历 史，“将 有 利 中 日 两 国 人 民 树

立正确的亚洲观与中日关系论，增 进 理 解 与 合 作，使 中 日 关 系 日 臻 成 熟，由

此将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带 入 新 纪 元”。关 键 的 问 题 在 于：这 一 良 好

的愿望必须以对历史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否则的话，必将事与愿违，产生负

面的社会效果。这倒是论者应该千万警惕的。



１５７　　

第三章　从洋务运动到瓜分

　危机的历程

一、晚清造船工业的创建和发展

在晚清国防工业中，以 造 船 工 业 发 展 最 早，又 最 有 成 绩，成 为 中 国 近 代

化的嚆矢。但是，晚清造船 工 业 的 发 展 历 经 曲 折，既 有 成 功 的 经 验，也 有 惨

痛的历史教训。

晚清造船工业虽倡建甚早，但起步较晚。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即

发现“洋面水 战”为 西 洋“长 技”，于 是 仿 造 西 船。先 是 购 买 一 艘 西 船，后 又

“检查旧籍，捐资仿造两船，底用铜包，篷如洋式”。① 此举实开中国近代购买

西船和建造西式船只之先河。

在林 则 徐 的 倡 导 下，一 些 有 识 之 士 起 而 应 之。于 是，中 国 东 南 沿 海 各

省，纷纷开始集资仿造西 船。在 广 东，在 籍 刑 部 郎 中 潘 仕 成、水 师 提 督 吴 建

勋、广州知府易长华、批验所大使长庆等人，皆承造战船竣工。在福建，闽浙

总督邓廷祯也在厦门设船场，开始仿造西船。与此同时，还有人开始试制轮

船。福建监生丁拱辰研究蒸汽机原 理 及 其 应 用，造 一 小 火 轮 船，“放 入 内 河

驶之，其行颇疾”。② 士绅潘世荣则雇用洋匠造了一艘轮船。魏源还建议在

广州设立造船厂，聘洋匠“司造船械”，一两年便可完全自造。甚至提出准许

私人造船：“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其

目的是“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可以驶 楼 船 于 海 外，可 以 战 洋 夷

①

②

《林则徐集》，奏稿中，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８６５ 页。
丁拱辰：《演炮图说辑要》，卷４，第１３—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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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海中”。①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海防运动。但由于没有得到清廷

的支持，这场蓬勃而起的运动最终夭折了。

整整２０年以后，中国又走到一个买船与造船的岔路口上。一方面，在某

些洋员的怂恿下，清政府想花钱从 外 国 买 回 一 支 海 军 舰 队，另 方 面，清 朝 的

某些封疆大吏着手试造轮船。其结果如何呢？

１８６１年，中国海关代理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向恭亲王奕䜣提出了一个从英

国购买兵船的计划。１８６２年，清政府决定购买中号轮船３只和小号轮船４只，

委托回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Ｈ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ｌｓｏｎＬａｙ）承办购船事宜。英国

政府插手此事，特别挑选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ＳｈｅｒａｒｄＯｓｂｏｒｎ）担任这支舰队

的司令。１８６３年１月，李泰国秉承英国政府的意志，招募英国海军官兵约６００
人，分配于各船，并擅自代表清政府同阿思本签订合同１３条。其主要内容有：

（一）“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阿思本允许作总统四年”。“凡中国所有外国样

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兵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

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二）“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

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有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

事，则李泰国未便转谕”。（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

仍须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四）“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手，应挂外国式样旗

号”。② 根据这些条款，中国花费巨款购买的这支舰队，必然会牢固地控制在英

国手里，成为事实上为英国效忠的舰队。此事引起朝野大哗，皆以为碍难照

办。清政府无奈，同意将该舰队变卖。这样，白白地耗费了７０万两银子，从外

国买回一支海军舰队的计划却落了空。

与此同时，两江总督曾国藩也在试造轮船。１８６１年春，他访得无锡人徐

寿，派至安庆内军械所专掌制造事。徐寿自请仿造轮船，并荐举其同乡好友

华衡芳来所参加造船工作。到１８６２年夏，轮船所用之汽机试验成功。不久，

这艘用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终于在安庆内 军 械 所 诞 生，起 名 为“黄 鹄”。这

艘黄鹄轮，从设计到制造“全用汉人，未雇洋 匠”，是 中 国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建 造

①

②

《魏源集》，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８６９—８７６ 页。
《海防档》（甲），购买船炮，台北，１９５７ 年，第１５８—１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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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艘轮船。但此船“行驶迟缓，不甚得法”。① 其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在

杭州还在继续进行此项试制工作，并 制 成 小 轮 船 一 只，其 形 模 粗 具，试 之 西

湖，“均能合用”，惟“驶行不速”。② 这些仿造轮船活动，还基本上是处于试验

阶段，而且采用的是手工业生产方式。

实践证明，完全靠花钱从外国买轮船的办法固然行不通，用手工业的方

法自造轮船的办法也不可能成功。而 制 造 轮 船 的 唯 一 可 行 之 法，就 是 引 进

和学习西方的机器生产和造船技 术。经 过 多 次 挫 折 之 后，中 国 人 才 在 造 船

问题上发生了观念的转变，从而带来了近代造船工业在中国的兴起。

中国近代之有造船工业，是从江南制造总局开始的。１８６２年，李鸿章以

署江苏巡抚驻节上海，参观英、法军舰，深感“实 非 中 国 所 能 及”，“若 驻 上 海

久而不能资取洋 人 长 技，咎 悔 多 矣”。１８６３年，他 办 了 洋 炮 局，购 进 部 分 机

器，但不配套，未能制造轮船和长炮。对于这种局面，李鸿章急欲尽早改变。

他认为：泰西各国“所凭借以横行海外者，尤以轮船与火器为最”，“中国欲自

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③ １８６４年９月，李鸿章转呈其属下苏松太道丁日

昌“密禀”于总理衙门，内称：“夫船坚炮利，外 国 之 长 技 在 此，其 挟 制 我 中 国

亦在此。……船、炮二 者，既 不 能 拒 之 使 不 来，即 当 穷 其 所 独 往。门 外 有 虎

狼，当思所以驱虎狼之方，固 不 能 以 闭 门 不 出 为 长 计 也。”并 强 调 说，闭 关 锁

国的时代已经结束，当熟思自强之 策，弃 我 之 短 以 就 彼 之 长，而 当 务 之 急 就

是设厂造船。对此，总理衙 门 立 表 赞 同，复 函 李 鸿 章 称：“今 论 设 立 船 厂，广

购机器，精求洋匠，其于造船之法已得要领。所有驾驶之法，仍望密为讲求。

其如何用外国人而不致授外国人以柄，用中国人而能使渐窥外国人之秘，而

又不致启外国人之疑，是在大才神明默运。”④

当时，外国人在沪埠 开 设 的 机 器 厂 不 下１０家，李 鸿 章 命 丁 日 昌 就 近 访

求，以便议购。１８６５年６月，丁日昌在虹口老船澳附近访得美商所开的旗记

机器厂，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 枪 各 件，实 为 洋 径 浜 外 国 厂 中 机 器 之

①

②

③

④

孙毓棠编：《中国近 代 工 业 史 资 料》，第 １ 辑，上 册，中 华 书 局，１９６２ 年，第 ２５０
页。

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１１，第３４ 页。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 辑，上册，第２５２、２５７、２６２ 页。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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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者。该美商索价洋银 十 万 元 以 上，最 后 以 六 万 两 银 子 成 交。为 了 正 名

辨物，以绝洋人觊觎，李鸿 章 将 该 厂 改 名 为 江 南 制 造 总 局。适 在 此 时，曾 国

藩前派往美国购买机器的容闳，将所买机器运送到沪，便一并拨给总局。这

样，江南制造总局便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座大型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建成之时，丁日昌曾拟定《开办章程》数项，其一曰：“查铁

厂向以修造大小轮船为长技，此事体大物博，毫厘千里，未易絜长较短，目前

尚未轻议兴办，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①开厂之初，尚不

具备造船的条件。直到１８６７年夏，江南制造总局迁至高昌庙后，才有可能开

始造船。同年，曾 国 藩 奏 请 拨 留 江 海 关 洋 税 二 成，以 一 成 作 为 专 造 轮 船 之

用，又初步解决了造船的经费问题。

此后，江南制造总 局 正 式 将 轮 船 制 造 纳 入 计 划。过 去 上 海 洋 商 船 厂 制

造轮船，其汽炉、机器均从 欧 美 采 购，然 后 运 至 上 海 装 配 船 壳。这 次 所 造 之

船，汽炉、船壳两项皆系厂 中 自 造，只 有 机 器 是 购 买 旧 的 修 整 后 安 装 的。此

船于１８６８年７月２３日下水，一个月后竣工，由曾国藩命名为“恬吉”。② 恬

吉轮先在吴淞口外试航，然后直驶大洋，至浙江舟山而返航。这是中国自造

的第一艘可以航行于大洋的轮船。曾 国 藩 登 轮 试 行 后，高 兴 地 说：“中 国 初

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③但是，恬吉轮还是一艘木壳的明轮

兵船，排水量仅为６００吨。从１８６９年起，江南制造总局开始建造木壳暗轮兵

船，当 年 即 有 操 江、测 海 两 轮 下 水。１８７０年 下 水 的 威 靖 轮，排 水 量 增 加 到

１０００吨。１８７３年后，连 续 制 成 了 海 安、④驭 远 两 轮，排 水 量 都 达 到 了２８００
吨。１８７６年，又试制小型铁甲暗轮船金瓯成功。⑤ 在短短的时间内，江南制

造总局的造船技术已有显著的进步。

江南制造总局分厂造船，使中国近代造船工业有了自己的开端。当时，

在同文馆担任总教习的英国传教士丁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Ｐ．Ｍａｒｔｉｎ）曾称赞说：

①

②

③

④

⑤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 辑，上册，第２７３ 页。
光绪皇帝载湉即位后，以避讳改名为“惠吉”。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 辑，上册，第２８７ 页。

海安轮后归招商局，上海道冯俊光以李鸿章父名文安，以避讳易名为“海宴”。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 辑，上册，第２８８ 页。



第三章　从洋务运动到瓜分危机的历程 １６１　　

“局中制造，灿然可观，其于富强之道不甚伟哉！”①确实，在白手起家的情况

下，克服重重困难，开创了 中 国 自 己 的 造 船 工 业，这 是 值 得 肯 定 的。之 所 以

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主要是在造船工作中坚持了以下两条方针：

第一条是由熟生巧，渐推渐精。第一号船恬吉还是按明轮制作，从第二

号操江起，就一律改为暗轮了。前后所造的８艘轮船，除个别船系从国外购

买汽炉、机器外，其余各船“所有机器、汽炉、木壳三项，均由局出样购造”。②

而且，开始造船的第三年，便可建造２８００吨的兵船。按照李鸿章的说法，这

种类型的兵轮“在外国为二等，在内地为巨擘”。当驭远下水时，上海全城官

绅及士女往 观 者 不 下 万 人，皆 谓：“真 有 驾 轻 就 熟、从 容 不 迫、好 整 以 暇 之

妙”，“亦可谓技精入神矣！”③不仅如此，造船技术也在不断改进，力求精益求

精。如所造第三号船测海，便 将 机 器 改 为 卧 式，“款 式 甚 矮，安 置 舱 内，系 在

水线之下。设遇接仗，机 器 在 水 线 下，炮 子 不 能 轰 击。较 别 项 轮 船，更 为 稳

固”，“暗轮能上能下，烟筒可高可低，确系兵船制度”。④ 在数年之内，急起直

追，初步具备了制造轮船的能力，虽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差距还相当大，却

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条，通过造船的实践 掌 握 西 洋 之“长 技”。江 南 制 造 总 局 总 办 冯 俊

光说：“卑局志在尽得西洋所长，借洋人以为引导，不令洋人以把持。募集内

地工匠，日与洋 匠 讲 求，寓 教 习 于 制 造 之 中，而 不 欲 多 用 洋 人，致 长 盘 踞 之

渐。年来口讲指画，心 摹 手 追，亦 觉 门 径 渐 窥，粗 有 造 就。”无 论 在 轮 船 制 造

还是在管理和驾驶方面，都 贯 彻 了 这 一 宗 旨。起 初，轮 船 竣 工 之 后，皆 先 由

洋员管理，以后才逐步由华人接替。１８７０年１０月，经曾国藩奏请，将前台湾

道吴大廷调至江南，综理轮船操练事宜。吴大廷莅任后，提出将轮船管驾尽

易华人。先后破格任命六品军功黄 梅 生 为 恬 吉 船 主，五 品 军 功 张 顺 高 为 操

江船主，六品军功王予照为测海船 主，都 司 衔 孙 绍 钧 为 威 靖 船 主。“各 船 大

副、铁柜、队总人等，亦俱改 用 华 人，以 资 练 习”。这 没 有 相 当 的 魄 力 是 办 不

①

②

③

④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 辑，上 册，第２９０ 页。按：金 瓯 制 成 后，

江南制造总局改以修船为主。到１８８５ 年制成１９００ 吨的钢板暗轮兵船保民后，便停止造

船业务了。故江南制造总局总共只造了８ 艘轮船。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１０１ 页。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１ 辑，上册，第２９０ 页。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７５、１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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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在吴大廷的 督 率 下，各 轮 船“请 求 驾 驶，逐 日 遵 章 督 同 操 练，寒 暑 无

间，或出洋练习波涛，仿演船图阵式；或奉差往来江海，熟悉沙线礁石”。① 这

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破天荒大事！

如果说江南制造总局造成了中国近代第一艘外洋轮船的话，那么，福州

船政局便是中国近代创办的第一个造船企业了。

福州船政局之设，是出自左宗棠的建议。１８６６年６月２５日，左宗棠连

上两折，指出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东 南 大 利 在 水 而 不 在 陆”，并 从 海

防、航运、贸易、漕运等方面说明“非 设 局 急 造 轮 船 不 为 功”。他 认 为：“泰 西

巧而中国必不安于拙也，泰西有而 中 国 不 能 傲 以 无 也。”还 尖 锐 地 指 出：“彼

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

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 乎？”“若 纵 横 海 上，彼 有 轮 船，我 尚 无 之，形 无 与 格，

势无与禁，将若之何？”②这些话，是很能打动清朝最高统治者的。７月１４日，

清廷便批准了左宗棠的设厂造船计划。其所需经费，从闽海关税内提用。

左宗棠经过广泛征 求 意 见 和 实 地 勘 察，决 定 在 马 尾 山 后 建 厂。他 办 厂

的宗旨是：“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方不至授人以柄。”③为此，特制定《船

政事宜》１０条，其主要内容有：（一）聘洋员为正副监督，延洋匠３０余名，必立

合同，其中赏罚、进退、薪工、路费等皆有明确规定；（二）优待艺局中国生徒，

以拔人才；（三）限期完成造船计划，并预定 赏 格。根 据《船 政 事 宜》，正 副 监

督必须保证中国员匠在５年之内能自行制造，令具《保约》称：“认限自铁厂开

厂之日起，扣至 五 年，保 令 外 国 员 匠 教 导 中 国 员 匠，按 照 现 成 图 式，造 船 法

度，一律精熟，均各自能制造轮船。并就铁厂家伙，教令添造一切造船家伙。

并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

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有成效。”④《保约》既具，左宗

棠要求洋员恪守无违，并指出：“条约外勿多说一字，条约内勿私取一字。倘

有违背，为中外讪笑，事必不成，尔负我，我负国矣。”⑤是年９月，左宗棠调任

①

②

③

④

⑤

《海防档》（丙），机器局，第１０２、６９、１１２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１８，第１—４、１０—１２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８，第５５ 页。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３１ 页。
《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８，第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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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总督。１０月，奏请派前江西巡抚沈葆祯总理船政。１１月，交卸督印，由

福州将军英桂兼署。直到１２月１６日，他与洋员正副监督将船厂计划完全确

定后，才离闽赴任。

１８６７年７月１８日，沈葆祯正式到职视事。从１０月起，仅用３个月的时

间便建成了第一座船台。１８６８年１月，船政第一号轮船开工建造。１８６９年

６月１０日，这艘轮船下水，“一瞬之间，离岸数千丈，船上人乘势下椗，抛泊江

心。万斛艨艟，自陆入水，微波不溅，江岸无声，中外欢呼，诧为神助”。① 此

船命名为“万年清”，派游击贝锦泉为管带，船上舵工、水手８０余名全用中国

人。９月２５日，万年清竣工。２８日，直驶大洋，迎风破浪，“在事人等皆动合

自然，随于大洋中饬将船上巨炮周回击放，察看船身，似尚牢固，轮机似尚轻

灵，掌舵、管轮、炮手、水手人等亦尚进退合度”。② 万年清的试航成功，是十

分鼓舞人心的，也为后来闽局造船积累了经验。

从第二号轮“湄云”以 后，员 匠 等 驾 轻 就 熟，工 程 速 度 大 为 提 高，周 期 缩

短了将近一半。闽局所造的头四号轮船，或为８０马力，或为１５０马力，其轮

机都是购自国外。第五号轮安澜，其所配轮机汽炉系１５０马力，均由厂中自

制。这是闽局造船工业技术上的一 项 突 破，为 提 高 近 代 中 国 造 船 的 自 给 能

力做出了贡献。据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称，其工艺水平“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

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媲美而无愧色”。③ 当然，闽局所造之船，与西方国

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１８７２年４月２３日，第七号轮“扬武”下水。此船系

仿照外国兵轮式样制造，加大到２５０马力，排水量近１４００吨，配炮１３门，成

为当时中国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在几年之中，闽局的造船水平迅速提高，而

且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到１８７４年春，原先左宗棠与洋员所定合同期满，大批外籍人员回国，船

厂的技术设计改由中国技术人员 主 持。在 洋 员 担 任 正 副 监 督 期 间，闽 局 共

造船１５艘，计约１６０００吨。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不过，也要看到，

这些船都是在 洋 员 主 持 下 建 造 的。洋 员 撤 离 之 后，造 船 能 否 继 续 下 去 呢？

①

②

③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１６０ 页。
《沈文肃公政书》，卷４，第３８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 动》（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八），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６１ 年，第３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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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人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提出停止造船以节开支。在沈葆祯的坚持

下，船政才得以继续下去。１８７５年６月４日，第十六号轮“元凯”下水。这是

外国员匠解聘后闽局造的第一艘 轮 船。但 是，元 凯 号 还 是 按 法 国 技 术 人 员

的设计，而且机器和材料也是原来就准备好了的，所以仍是洋员监制时期造

船工作的延续。从第十七号轮“艺新”开始，闽局才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

８年内连上三个台阶：

第一，自造轮船。１８７６年３月２８日，艺新轮下水。它是中国 技 术 人 员

独立设计和制造的，“并无蓝本，独出心裁”。艺新竣工后，先在坞前试轮，又

到外洋试航，船身坚固，轮 机 灵 捷。此 船 在 设 计 和 制 造 上 虽 尚 有 不 足 之 处，

船政第三任督办吴赞诚还是加以肯定，致函 总 理 衙 门 说：“驶 出 五 虎 门 外 试

洋，轮机运动尚能如法，惟马力较小，一遇风浪，不免簸摇，须加铁片压舱，方

得稳称。此系学生自绘自制，初次试手，由此进加考究，当可渐底精纯。”①这

是中国人独立建造的第一艘外洋轮船，为中国近代自行设计、制造外洋轮船

之开端。

第二，仿造铁胁兵轮。制造铁胁兵轮的计划，最先是沈葆祯提出的。其

继任丁日昌视事后，看到 世 界 造 船 工 业 日 新 月 异，也 主 张 急 起 直 追。他 说：

“外国轮船改用康邦机器将十年矣，用煤少而行驶速，而中国沪、闽二厂仍用

旧式机器。况彼之轮船已改用铁甲，而我仍以木。”建议在制造铁甲的同时，

“自开煤铁，先学炼铁炼钢之法，方 能 取 不 尽 而 用 不 竭”。吴 赞 诚 莅 任 后，表

示一切“率循旧章，无事更改”，“悉心筹度，切实讲求，冀有进益”。② 所以，他

到职后的主要工作，就是实施闽局 原 定 的 制 造 铁 胁 兵 轮 计 划。第 一 艘 铁 胁

兵轮于１８７７年５月１５日下水，命名为“威远”。此船所用轮机是从国外购进

的新式卧机，装配在水线以下，功率为７５０马力，是先前所装轮机的３倍。９
月１４日，试航白犬洋面，果然“船身坚固，机器精良”，虽“巨浪掀腾”，而“尚觉

稳健”。第二艘铁胁轮船“超武”，其“胁骨、轮 机 及 船 上 所 需 各 件，均 系 华 工

仿造外洋新式，放手自造，与购自外洋者一辙”。铁胁兵轮的仿造成功，是船

政上下群策群力的智慧结晶。吴赞 诚 指 出：“闽 厂 自 仿 造 铁 胁 船 以 来，调 度

者苦心擘画；监视者锐意推求，测算者触类旁通，体认于意象形声之表；操作

①

②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５７５、６９１ 页。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６２６、６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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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因难见巧，神明于方圆规矩之中，巡查者冒暑冲寒，既始终以赴役；采办者

裒多益寡，亦转运之应时。群力毕宣，巨工用举，事虽因而实创，咸坚学制之

心；艺由浅而得深，遂集观成之效。”①

第三，仿造巡海快船。仿造巡海快船的建议，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最早提

出的。先是在１８７６年１０月，李鸿章致函吴赞诚，提出：“应于铁甲船未购之

先，配造巡海快船四只，以 备 将 来 购 成 铁 甲，可 以 练 成 一 军。”并 饬 员 向 法 国

船厂购齐巡海快船图纸。后吴赞诚因病奏请开缺，此事未能进行。１８８０年３
月，船政第四任督办黎兆棠视事，一上任就先抓巡海快船的制造。在他的主

持下，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巡海快船终于仿造成功。此船于１８８３年１月１１日

下水，命名为“开济”。“全船吨载二千二百 吨，配 新 式 二 千 四 百 匹 马 力 省 煤

康邦卧机一副，汽鼓三座，水 缸 八 个，机 件 之 繁 重，马 力 之 猛 烈，皆 闽 厂 创 设

以来目所未睹”。②

在中法战争中，闽厂遭到一定的损失，但并未被摧毁。战后，船政一面恢

复铁胁兵轮的制造，一面着手准备建造钢甲兵船。１８８８年１月２９日，第一艘

钢甲兵船下水，命名为“龙威”。③ 是时，“风潮顺满，循轨徐趋，势极灵稳，万目

共瞻，莫不同声称快”。龙威轮的试制成功，标志着船政的造船能力又提高到

一个新的水平。其船式之精良，轮机之灵巧，钢甲之坚密，炮位之整严，都远在

已成各船之上。时前按察使裴荫森督办船政，奏称：“近日海上争衡，全资铁

舰，该船工料坚实，万一海疆有事，不特在深入洋面纵横荡决，可壮声威，即使

港汊浅狭，进退艰难，斯船吃水不深，其攻守尤资得力。倘能宽筹经费，多制数

艘，分布各省，互相联络，询足内固沿海之边防，外杜强邻之窥伺。”④

从洋员解聘的１８７５年到甲午战争前夕的１８９３年，闽厂在１９年间共造

各式轮船１８艘，计约２５０００吨。与前５年合计，共造轮船３３艘，４１０００吨。

其中，平远、康济、威远、海镜、泰安、湄云、镇海７船分拨到北洋；开济、镜清、

横海、澄庆、登瀛洲、靖远６船分拨到南洋；元凯、超武２船分拨到浙江；代广

东建造广甲、广乙、广丙、广庚４船；扬武、伏波、济安、飞云、福星、艺新、振威、

①

②

③

④

《船政奏疏汇编》，卷１５，第１２ 页；卷１６，第５ 页；卷１７，第１２ 页。
《船政奏疏汇编》，卷２０，第１６—２０ 页。

１８９０ 年５ 月，龙威拨归北洋差遣，李鸿章为之改名平远。
《船政奏疏汇编》，卷３７，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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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保、琛 航９船 留 福 建 差 遣。合 计２８艘，占 闽 厂 此 时 期 造 船 总 数 的８２％。

这些船后来便成为建立四洋海军 的 基 础。同 时，船 政 还 培 养 了 大 批 近 代 海

军人才。时人称船政之设“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①是颇有道理的。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中期以后的近３０年间，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从无到有，

并且其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直到８０年代，中国的造船技术水平并不比

日本低。但是，进入９０年 代 以 后，日 本 反 倒 后 来 居 上，明 显 地 超 出 中 国 了。

中国的近代造船工业之所以未能真正地搞上去，其原因主要有四：

其一，封建顽固派和保守势力的阻挠。当时，顽固保守力量还是很强的，

这伙人不仅反对中国有自己的造船工业，而且反对‘师夷长技’。他们声称：

“不必开厂制造，更毋庸往外国 制 造”，“岂 有 必 效 敌 人 长 技 始 能 备 御 敌 人 之

理？”②继左宗棠任闽浙总督的吴棠便认为：“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他到

任后，便一反左宗棠之所为，对船政之事处处掣肘。１８７２年初，闽厂造船工作

进展顺利，已经取得很大成绩。此时，内阁学士宋晋却提出停止造船，其理由

是：“此项轮船，将谓用以制夷，则早经议和，不必为此猜嫌之举，且用之外洋交

锋，断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便，名为远谋，实同虚耗；所谓用以巡捕洋盗，则外

海本设有水师船只……今则军务未已，费用日绌，弹竭脂膏以争此未必果胜之

事，殊为无益。”此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左宗棠等人的驳斥。１８７４年春，船政所

聘雇之外国人员遣散后，福州将军文煜再次向清廷提出：“停止造船，除修造、

养船而外，一切皆可节省。”③封建顽固派和保守势力处处作梗，时时伺机反对

造船，给起步甚晚的中国造船工业的发展制造了重重困难。

其二，清朝统治集 团 缺 少 长 期 发 展 造 船 工 业 的 战 略 眼 光 和 决 心。在 反

对造船的问题上，无论是宋晋还是文煜，都是以节省开支为堂而皇之的理由

的。对此，李鸿章驳之曰：“左 宗 棠 创 造 闽 省 轮 船，曾 国 藩 饬 造 沪 局 轮 船，皆

为国家筹久远 之 计，岂 不 知 费 巨 而 效 迟 哉？ 惟 以 有 开 必 先，不 敢 惜 目 前 之

费，以贻后日之悔。该 局 至 今，已 成 不 可 弃 置 之 势，苟 或 停 止，则 前 功 尽 弃，

①

②

③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八），第４８１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 务 运 动》（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一），第１３３—１３４、２５２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 务 运 动》（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五），第５８、１０５—１０６、

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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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效难图，则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沈葆祯更

尖锐地指 出：“勇 猛 精 进 则 为 远 谋，因 循 苟 且 则 为 虚 耗，岂 但 轮 船 一 事 然

哉？”①宋晋、文煜等人停止造船之议，都先后被否定了。但是，是否应该大力

筹集经费发展造船工业的问题并未解决，后 来 造 船 与 买 船 以 及 买 不 买 铁 甲

船的争论，都是由经费问题而引发的。发展造船工业需要大量投资，这是毫

无问题的。不过，这种 投 资 却 不 是 一 次 性 的，而 可 以 分 期 进 行。左 宗 棠 说：

“创造伊始，百物备焉，故始造数只 所 费 最 多，以 船 工 之 先，凡 轮 船 各 具 均 须

修造齐全，名目既多，款项甚巨也。迨接续造作，则各项工程无须再造，经费

专用之船工，而经费亦日见其少。”②据统计，从闽厂初建到甲午战争爆发的

２８年间，造船约用银１４００万两；沪局造船８只，共用银１３０余万两。在同一

时期，从国外买船用银为１８００万两左右。两项合计，共用银３３００余万两，平

均每年约用银１２０万两。清政府尽管财政支绌，拿这点钱或者更多的钱，还

不是绝对办不到的。试看日本：为了发展造船工业和扩充海军，千方百计筹

集资金，明治天皇甚至节省宫内开支，拨内帑以充造船经费。还谕令百官缴

纳薪捧的十分之一，作为 添 置 新 船 之 用。与 之 相 反，清 廷 之 大 举 外 债，却 是

用于修建殿宇亭台。如１８８５年从英国的１５０万英镑借款中，提拨半数修颐

和园；１８８６年向英国借款１００万两修建南海工程；１８８６年向德国借款５００万

马克修建三海工程。而对造船工业，则完全不关心了。１８８５年以后，江南制

造总局便停止轮船制造，只从事轮船修理；福州船政局由于闽海关欠解经费

共２４０余万两，也只能勉强维持，难求发展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清朝统治集

团毫无危机感，既缺少长期发展造船工业的战略眼光，又没有全始全终的坚

强决心，一度表现出来的造船热降温了，以致错过了这次百载难逢的发展造

船工业的机遇。

其三，清政府在造 船 问 题 上 没 有 处 理 好 引 进 与 发 展 的 关 系。最 初，沪、

闽二厂靠引进西方的造船技术，才奠定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基础，起点本来就

很低。因此，要想赶上西方 以 至 并 驾 齐 驱，必 然 是 一 个 长 期 而 艰 巨 的 任 务。

而议者每以中国所造之船不及西洋为借口来反对造船。１８７１年，左宗棠奏

称：“查轮船之设，外洋所长，全在炮位多而马力大，故能于重洋巨浪之中，纵

①

②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３６８、３４６—３４９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４１，第３１—３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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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颠簸，履险如夷，制胜确有把握。今闽省不惜巨帑，创造轮船，自应设法讲

求，得其奥妙。”①后来又指出：“尚多不及外洋兵船者，亦只就目前言之，并非

画地自限，谓此事终应让能于彼族也。”②沈葆祯也认为：“夫以数年草创伊始

之船，比诸百数十年孜孜汲汲精益 求 精 之 船，是 诚 不 待 较 量，不 悬 揣 而 断 其

不逮。顾亦思彼之擅是利者，果安坐而得之耶？抑亦苦心孤诣，不胜糜费而

得之耶？譬如读书，读之数年，谓弟子当胜于师者，妄也。谓弟子既不如师，

莫若废书不读，不益妄乎？”③左、沈等人对引用与发展的关系的论述是相当

透辟的。但是，在清朝当权者中，急欲求成的思想后来占了上风，只讲引进，

不讲发展。进入８０年代后，清政府把重点放在买船上，连仿造也不干了。本

来，当时为了早日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从西方购进一批先进的快船和铁甲

船，这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购进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发展，

最终把自己的造船工业搞上去。日 本 正 是 这 样 做 的，一 面 从 西 方 购 进 新 式

战舰，一面大力提高本国的造船能力，到９０年代初便建造出３０００吨级的秋

津洲号和４０００吨级的桥立号。与日本相比，中国相形见绌，未能立足于自己

造船工业的发展，必然后难为继，甲午海战的失败也就绝非偶然了。

其四，列强的干预和破坏。一些列强对中国创办造船工业非常关心，屡

次进行阻挠 和 干 预。当 船 政 甫 建 之 初，法 国 驻 华 代 理 公 使 伯 洛 内（Ｃｌａｕｄｅ

Ｈ．Ｍ．Ｂｅｌｌｏｎｎｅｔ）致函总理衙门：“贵国船厂新立，一切火轮器具皆由自造，恐

造成之后，每只较买外国现成之船，价银总有数倍之差。”以中国自己造船成

本高为由，劝告清政府放弃设厂造船计划，从国外买现成的船。闽海关税务

司法国人美 理 登（ＥｕｇèｎｅＭｅｒｉｔｅｎｓ）也 认 为，中 国 造 船“徒 糜 巨 款，终 无 成

功”。④ 后见此事已不可逆转，便又要求出任船政正监督。此后，外国侵略分

子还蓄意制造事端。如英国领事贾禄（ＣｈａｓＣａｒｒｏｌｌ）企图在船政界内建副领

事馆，美理登扣留闽局进口的飞轮炮，法国领事巴世栋（ＥｒｎｅｓｔＢｌａｎｃｈｅｔｏｎ）

坚持要在船厂内实行领事裁判权，等等。１８７４年，日本浪人山口五郎太从台

湾偷渡福建，化名薛亮明，与当地的 哥 老 会 建 立 联 系，后 又 与 武 官 小 泽 豁 郎

①

②

③

④

《船政奏疏汇编》，卷７，第５ 页。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４１，第３１—３５ 页。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３４６—３４９ 页。
《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１３—１４、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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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设立间谍据点，以庐山轩照相馆为掩护，重点搜集船政的情报。一位

英国海军军官参观马尾船厂后说：“中国还需要许多年月才有可能成为一个

海军国家，使我们英国觉 到 恐 慌 或 忧 虑。中 国 的 海 军 还 在 摇 篮 时 代。从 中

国的士兵数目来说，是不少的，但是军官则还需要培养。……如果中国军队

获得适宜的武装与正确的领导，他们将成为我们可怕的敌手。”①寥寥数语，

道破了列强反对中国造船的真实目的。列强的阻挠和干预虽未完全达到目

的，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船政的工作进展。１８８４年，法国利用马江战役之

机，开炮猛轰 马 尾 船 厂。事 后，法 国 远 东 舰 队 司 令 海 军 中 将 孤 拔（Ａｍéｄéｅ

ＡｎａｔｏｌｅＰｒｏｓｐｅｒＣｏｕｒｂｅｔ）报告说：“我们重二十八公斤的榴 弹，对 凡 力 所 能

及的东西，均予摧毁。对准 工 厂 和 仓 库，或 对 着 一 艘 正 要 完 工 的 巡 洋 舰，所

发的射击发生很大的伤害……拿口 径 十 四 公 分 的 大 炮，我 们 不 能 获 得 更 大

的效果了。”②他们破坏马尾船厂的目的，总算如愿以偿。

近代造船工业在中国的创建，完全是一件新鲜事物，代表了一种新生产

力的诞生。但是，它诞 生 之 后，却 步 履 维 艰，克 服 重 重 困 难，破 除 种 种 阻 力，

才得以成长起来，并取得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发 展。然 而，由 于 各 方 面 的 阻 力，加

以后劲不足，决策者的失误，致使中 国 的 造 船 工 业 未 能 真 正 搞 上 去，给 后 人

留下了无穷的遗憾和难忘的教训。

二、从翁同龢家藏文献看晚清外交

翁同龢除在从政后期派 在 总 署 行 走 尚 不 足 三 年 外，可 以 说 一 生 基 本 上

未涉足外交活动。所以，一般有关晚清外交史的论著中极少提到翁的名字，

是不难理解的。但当我翻阅翁氏家藏文献时，不禁精神为之一振，未想到其

中竟保存了大 量 有 关 晚 清 外 交 的 珍 贵 史 料，而 且 大 多 数 是 从 未 公 布 过 的。

可以说翁氏文献不仅弥补了已刊晚清外交 史 料 之 阙，而 且 涉 及 到 许 多 晚 清

外交的内幕，并破解了不少有关晚清外交的历史之谜。

①

②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八），第３７５—３７６ 页。

邵循正等编：《中法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三），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１
年，第５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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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法《北京条约》中、法文本异同的最初发现

在晚清外交史上曾发生 过 一 件 奇 事，就 是 所 订 中 外 条 约 的 两 种 文 本 内

容有重大出入，而清政府竟然长期没有发现，从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指

的就是１８６０年订立的《中法北京条约》。那么，清政府是否最终发现了此事

呢？对此，学术界从来无人 作 出 回 答。这 个 问 题 似 乎 成 了 晚 清 外 交 史 上 的

一个历史之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１８５７年，法国借口年前在广西发生的西林教案（潜

入当地的法国教士马赖（ＡｕｇｕｓｔｅＣｈａｐｄｅｌａｉｎｅ）横行不法，被地方官处决），

派遣外交官葛罗（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ＬｏｕｉｓＧｒｏｓ）率军来华，参与英国挑起的第二

次鸦片战争。１８５８年６月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

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并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明文。英、法

还不满足，又于１８６０年再次发动战争，攻占北京。是年１０月２５日中法订立

《北京条约》时，法国专使葛罗的两名翻译德拉马（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ｏｕｉｓＤｅｌａｍａｒｒｅ）

和美理登，与法国的直隶主教孟振生（ＪｏｓｅｐｈＭａｒｔｉａｌＭｏｕｌｙ）和直隶东南部

主教董若翰（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Ａｎｏｕｉｌｈ）共谋，在条约中文本的第六款中动了手

脚，而且使用的手法巧妙而隐蔽，竟瞒过了清政府的议和代表恭亲王奕䜣。

本来，《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有成文可依，只是对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

十五日（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０日）上谕中有关内容的重申。其原文曰：“天主教既

系劝人为善，与 别 项 邪 教 迥 不 相 同，业 已 准 免 查 禁，此 次 所 请，亦 应 一 体 准

行。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 建 立 之 天 主 教，除 改 为 庙 宇 民 居 者，毋 庸 查 办 外，

其原旧房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①这里讲了两层意

思：一是准免查禁天主教；一是将旧 建 之 天 主 教 房 屋，除 已 改 为 庙 宇 民 居 者

外，给还奉教之人。此款法文本的译 文 是：“按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正 月 二 十 五 日

上谕，将前谋害奉天主教之时所充 之 天 主 堂、慈 善 堂 等 件 应 赔 还，交 法 国 驻

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②因准免查禁天主教已经成为事实，

毋需重提，故着重申明后一层意思，却删去了“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

①

②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年，第１４ 页。

褚德新、梁 德 主 编：《中 外 约 章 汇 编（１６８９—１９４９）》，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１
年，第１６８ 页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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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话。此款中文本的文字变动更大：“应 如 道 光 二 十 六 年 正 月 二 十 五 日

上谕，即晓示天下黎民，任 各 处 军 民 人 等 传 习 天 主 教、会 合 讲 道、建 堂 礼 拜，

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 将 前 谋 害 奉 天 主 教 者 之 时 所 充 之 天 主

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

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 教 士 在 各 省 租 买 田 地，建 造 自 便。”将 两 种 文 本 进

行对比，可以发现，此款的中文本除 对 法 文 本 开 列 的 事 项 进 一 步 细 化 外，还

有两处不同：一是增加了“将滥行查拿（奉天主教）者，予 以 应 得 处 分”一 句；

一是在后面擅添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 省 租 买 田 地，建 造 自 便”一 句。特

别是擅添的这句话产生了严重后果。此后，教会骗买、夺占百姓房屋田产的

事件层出不穷，教案迭起，即因此也。

如果说中国议和大臣当时尚未发现法方擅添中文本字句的话，那么，其

后是否发现了呢？对于葛罗骗局何时被拆穿的问题，过去无从回答，盖史料

阙如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翁氏家藏文献中保存的一篇《节译美国致外交

部公文·论传教事》，竟回答了这个问题。此文前有翁同龢所题：“传教事庚

申约内第六款华文与法文互异。”其文称：

近日有闹教堂及内地教产被毁两案，外间议论纷纷，今拟将教士在

中国传教应得事权，陈说涯略，以备察核。查中国向禁传教，迨１８５８ 年

与俄、美、英、法诸大国立约，始允驰禁，准民人传习。俄、法两国条约又

特声明，该国教士可以请领护照入内地游历；其余各国条约视教士与商

人等无所区别，仅得在通商口岸买地造屋。迨 至１８６０ 年 中 朝 与 英、法

两国失和，北京被围，再定续约。华文第六款末句有云：“并任法国传教

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等语，今按法文第六款并无此语，亦且并

无一字一句可强译 为 此 意 者，殊 不 可 解。本 国 教 士 尝 对 本 大 臣 引 指 此

条，前１８８５ 年前任庸大臣致外部文，亦曾援引此条，以为教士可以住内

地之例。至此中华文何以 赘 此 一 句，则 至 今 尚 无 能 解 者。再 法 国 原 约

第三款有云：“所有各款 或 有 两 国 文 词 异 同 之 处，总 以 法 文 为 正”等 语。

若援此例，其华文所载，竟可无庸置议。

引文中所说“闹 教 堂 及 内 地 教 产 被 毁 两 案”，应 指 发 生 于 光 绪 十 二 年（１８８６
年）夏间的温州教案和重庆第二次教案。“前任庸大 臣”系 指 美 国 前 任 驻 华

公使杨 约 翰（ＪｏｈｎＲｕｓｓｅｌｌＹｏｕｎｇ），１８８２年８月 到 任，１８８５ 年 ４ 月 离 任。

“庸”为 Ｙｏｕｎｇ之音译，殆无疑焉。杨约翰回国后，其职先由美国驻镇江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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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米德（ＥｎｏｃｈＪ．Ｓｍｉｔｈｅｒｓ）临 时 代 理，半 年 后 的１０月 初 继 任 田 贝（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ｏｌ．Ｄｅｎｄｙ）才到职。据此推断，此公文为美国驻华公使田贝 致 美 国 国 务 院

的报告，其发送时间当在１８８６年下半年。

现查《张文襄公全集》，有《请申明约章限制教堂买地折》可相印证。内称：

“尝见光绪十二年美国议院所刊《各国交涉政书》，有美使田贝致外交部一书，

光绪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即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月初六（九？）日由北京

发，所论此事最为公允。”①于此可见，此件公文系田贝于１８８６年１０月９日由

北京发出，刊载于当年汇编的《各国交涉政书》一书中。公文节译为中文，应是

１８８７年的事。这样看来，在《中法北京条约》签订的２７年后才发现该条约第６
款中文本有擅添字句，然在以往中外交涉中已经吃亏多多，业已无法挽回了。

无论如何，这总算揭开了这个晚清外交史上长期困惑人们的谜团。

（二）曾纪泽中俄交涉与收复伊犁的背景

１８８０年，曾纪泽以太常寺少卿、驻英、法公使奉命兼驻俄公使，与俄国重开

收复伊犁的谈判，改订崇厚所订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１８条，任务相当艰

巨。他把此行的困难比作“障川流而挽即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②应

该是非常恰当的。但他经过７个月的艰苦努力，收回了一些重要的权益，从而

获得了较好的成果。所以，尽管这次所订的《中俄伊犁改订条约》（１８８１年２月

２４日）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了。

曾纪泽之所以会取得如 此 之 成 就，与 他 能 够 做 到 知 己 知 彼 和 具 有 很 高

的外交才能是分不 开 的。对 此，历 来 论 者 多 有 评 说，不 必 赘 述。另 外，还 有

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在考察中俄伊犁交涉经过时，一定要与当时的历

史背景联系起来。

一部晚清外交史证明，从来中外交涉的结局都是以国家的军事力量为指

归的。此次伊犁交涉自难例外。从当时中俄军事力量对比看，俄强中弱诚为

不争的事实。但是，俄国在军事上虽具优势，但在政治、外交、财政等方面却存

在着诸多困难。“俄国虽大，自与土耳其苦战以来，师老财殚，臣离民怨。……

①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３８，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年，第６９８ 页。
《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１９８３ 年，第１７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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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更渝盟犯顺，图远劳民，必且有萧墙之祸”。① 左宗棠坐镇西陲，对俄国的内

情有更深的了解，认 为：“俄 之 为 国，地 大 民 少，近 因 兼 并 日 多，兵 力 不 资 分

布；征敛无艺，而黩武不已；内乱方兴，仍勤远略。凡兹数者，实具败征。”②他

还指出俄国已经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俄虽国大兵强，而土旷民少，究难与

中国并论。频年黩武 不 已，仇 衅 四 结，英、德 各 雄 邦 均 不 义 其 所 为。土 耳 其

一役，勉以和议敷衍了局，而衅端仍在，彼此相猜。近复与奥亚里加构兵，法

助俄而德助亚（奥）。……奥为德之属国，故德不肯坐视。彼方务于西，又肇

衅于东，似亦难逞其毒。”“所 属 地 境 去 冬 天 气 奇 寒，粮 石 缺 乏。西 国 新 闻 纸

从前本有该国内乱之说，又见于英人与俄向只腹诽而不出诸口者，近……则

发于声而征于色，亦可想见矣。”③当中俄伊犁交涉之际，俄国虽时时对中国

施加压力，并以武力相威胁，但因难操必胜之券，并不敢与中国公然开战。④

所以，左宗棠指出此“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⑤是完全有根据的。

从中国方面看，当时正是左宗棠收复南疆和北疆大部失地之后，为收复

伊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左宗棠乘 胜 利 之 余 威，积 极 备 俄，命 令 所 部“于 时

整军经武，慎以图之，取回伊犁”，并且拟定了“进规伊犁”的作战计划。⑥ 特

别是左宗棠被召回京，更引起俄国的疑虑。先是在１８８０年１月，司经司洗马

张之洞奏请令左宗棠“来朝入阁，以备庙堂咨访筹策”。⑦ 到８月７日，詹事

府少詹宝廷再次奏请朝廷“速 定 大 计，召 宗 棠 来 朝，以 备 顾 问”。⑧ １１日，清

廷即谕左宗棠来京，统筹和战全局。俄国误判中国有用兵之意，曾几次探听

曾纪泽的口气。当时俄国政府财政困难，自俄土战争后财力已捉襟见肘，无

法应付。再是对左宗棠也有畏惧之心，深恐一旦战争爆发，无力与拥有雄厚

兵力的左宗棠周旋。故有论者称：“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支持了曾纪泽的外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２，第４ 页。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岳麓书社，１９９６ 年，第６３１ 页。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５８１、６２５ 页。

ＪｏｈｎＯｔｗａｙＰｅｒｃｙＢｌａｎｄ，ＬｉＨｕ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１７，ｐ．１９４．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６４１ 页。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５８１—５８２ 页。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２，第１０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２２，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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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①或谓：“曾纪泽在这幕交涉中有所收获，左宗棠的配合与同情，实为

重要因素。”②诚哉斯言！

清政府确定的积极备战 与 改 约 交 涉 并 行 方 针 是 正 确 的，但 问 题 是 能 否

将此方针坚持到底。曾纪泽谈判的 对 手 皆 非 泛 泛 之 辈，如 俄 国 代 理 外 交 大

臣吉尔斯（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Ｋ．ｄｅＧｉｅｒｓ）、副外交大臣热梅尼（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Ｇ．Ｊｏｍｉｎｉ）、

驻华公使布策（ＥｕｇｅｎｅＢｕｔｚｏｗ）等都是阴险狡猾的外交老手。其中，尤以布

策居华多年，最为“阴柔狡狠”，曾纪泽说他“本有入水不濡，近火不燃神通”，

因此在谈判中反复无常，“朝允商改，夕复游移”。③ 到８月下旬，俄方竟悍然

提出中断与曾纪泽的商谈，决定派 布 策 到 北 京 议 约，以 此 表 示 决 绝 的 姿 态，

对中国进行威胁。对于清政府来说，能 否 继 续 坚 持 积 极 备 战 与 改 约 交 涉 并

行的方针，确实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总理衙门得此信息后，恭亲王奕䜣等人愕然失措，主张不如从速批准崇

厚所订《里瓦机亚条约》１８条，冀免俄国“藉口爽约，遽起衅端”。奏称：“布策

挟兵船而来，必且于十八条之外更多无理要求。应之，则贻患尤甚；拒之，则

兵衅立开，深恐大局 不 可 收 拾。……万 一 十 八 条 不 能 挽 回，无 论 如 何 定 议，

较之布策来华多方挟制，势仍处于不得不允，其利害轻重又复大相悬殊。臣

等冒昧之见，倘曾纪泽与之妥议，尚 在 十 八 条 之 内，将 来 奏 到 时 应 请 允 予 批

准。”④如果清廷照此 办 理 的 话，那 么，曾 纪 泽 之 改 约 交 涉 势 将 前 功 尽 弃 了。

在此关键时刻，醇亲王奕癟和工部尚书翁同龢挺身而出，反对总理衙门屈从

俄国威胁的主张，据理力争，扭转了局面。９月２４日，有旨命奕癟等会同议

奏。从翁氏家藏文献保存的《中俄伊犁交涉 各 折 摘 要》中，发 现 了 当 天 奕癟
领衔、翁同龢列衔奏陈的应对方策，主要提出三条：⑤

其一，是“切实备战”。此 前 奕癟奏 称：“有 必 战 之 心，然 后 战 无 不 胜；有

必战之势，然后事无不成。”⑥左宗棠主张：“善后诸策，但以固圉为先。倘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杨公素：《晚清外交史》，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１５４ 页。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研院近史所，１９８２ 年，第８０ 页。
《曾纪泽遗集》，第１８６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２２，第２６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中俄伊犁交涉各折摘要》四。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２１，第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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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狡执，论辩竭而衅端开，非合南北两路全力，慎以图之不可。”①皆主以备

战为改约谈判之后盾。此次重提“切实备战”，就 是 强 调 决 不 能 屈 服 于 俄 国

的军事讹诈。

其二，是“简重臣与户部综核用款”。此前张之洞曾提出：“其筹饷事理，

尤在度支得人。”并荐举“长于综核理财有效，朝 野 咸 知”的 前 侍 郎 阎 敬 铭 出

山，“以理度支”。② 显然，奕、翁赞同张的意见，但其人非立召可至，故变通为

强调“综核用款”。翁同龢将此条概括为“筹饷”二 字，盖 以 筹 饷 为 备 战 所 必

需也。

其三，是“辩论条约宜坚定，索偿兵费宜力杜”。意谓须坚持既定的改约

交涉方针，不能动摇，不能批准崇厚所订的１８条。

９月２９日，翁同龢以前折之意犹未尽，复上《奏俄事交涉步骤折》，③其主

要内容是：

一申曾纪泽 前 说 为 第 一 着。必 不 允，缓 索 伊 犁，仍 给 恤 费 为 第 二

着。再不允，略许新疆免税等条为第三着。不从，则使各国公论评定为

第四着。竟不 允，令 各 国 说 合，酌 改 数 条 为 第 五 着。请 饬 总 署 一 力 担

当，议有定局再奏。恭亲王不必与布策接晤。④

由于奕癟和翁同龢坚决 反 对 放 弃 积 极 备 战 与 改 约 交 涉 并 行 的 方 针，致

使奕䜣等人批准崇厚所订１８条的 奏 请 未 被 采 纳，在 关 键 时 刻 扭 转 了 局 面。

这样，曾纪泽的改约交涉 才 得 以 继 续 进 行，并 最 终 取 得 成 果。奕、翁 二 人 在

紧要关头对曾纪泽的改约交涉给予坚定的支持，挽狂澜于既倒，在晚清外交

史上是应该大书一笔的。

（三）偿付甲午战争赔款的问题

根据《马关条约》第四款的规定，中国偿付日本军费库平银２亿两，分８
次付清。还订有《另约》三款，其第 一 款 规 定，赔 款 交 清 前，日 本 得 在 威 海 卫

驻军，其费用由中国支付，为库平银每年５０万两。其后，中日双方又签订《辽

①

②

③

④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２０，第９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８，第２８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２２，第３０—３１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中俄伊犁交涉各折摘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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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条约》，其第三款规定，中国应向日本支付赎辽费库平银３０００万两。按这

几项条约之规定，从１８９５年起，迄于１９０２年，中国向日本偿付赔款及利息共

达库平银２５４７２亿两，相当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的３倍之多。清政府确实

难以承受，本着能少付一分便省一分的想法，决定按条约在３年内交清赔偿，

以便节省２１００多万两的利息和２００万两的威海驻军费。①

清政府想在此期限内付清如此庞大的赔款，唯一的办法就是大举外债。

为此，先后有三次巨额借款：第一次，是１８９５年的俄法借款；第二次，是１８９６
年的英德借款；第三次，是１８９８年的续英德借款。通过这３次借款，贷方国

借机逼迫中国，索取了许多权益。不仅如此，３次借款合同规定的数额还只

是纸面上的数字，中国并不能全部 拿 到 手。如 俄 法 借 款 额 折 合 库 平 银１亿

两，九四又八分之一折扣，只交９４１２５万两；英德借款额折合库平银１亿两，

九四折扣，一厘费用，只交９３００万两；续英法借款额折合库平银１亿两，八三

折，扣二厘五佣费，只交８２７５万两。这样，中国名义上是借３亿两，实收只有

２６９８７５０００两。仅借款一项，中国就吃亏了３０００多万两的库平银。

按常理来看，清政府既然借到了款，照条约规定的赔款数目偿付日本不

就行了吗？孰料问题并不是这样简单。翁氏家藏文献保存的一大宗有关偿

付赔款的文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人所鲜知的内情。原来，《马关条约》签订

后，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林董一到北京，便提出与总理衙门商谈交付赔款的办

法。条约只规定了清政府偿付库平银若干两，既未涉及库平银的成色，也未

说明交付地点，当然更不可能提到用何国货币交付了。谁也不会想到，日本

方面竟钻了这个空子。

林董先向总理衙门 提 出 要 求，所 偿 付 的 库 平 银 必 须 足 色。他 致 函 总 理

衙门称：

库平一节，昨 用 同 文 馆 所 备 之 衡，试 取 数 个 一 两，权 称 之，均 有 轻

重，未知孰是？② （因此要求）库平无不足色。③

这完全是节外生枝，也是无理取闹。本来，库平为清政府所规定的国库

收支银两的计算标准，并无库平银实物存在，实 际 上 只 是 一 种“作 为 价 值 符

①

②

③

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３ 期，第７１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林董来函》。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张荫桓致翁同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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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 虚 银 两”。① 确 定 库 平 银 的 标 准 成 色，源 于 康 熙 时，“其 成 色 约 为

９３５３７４，即是每一千两纹银含有９３５３７４两纯银，所以习惯上每百两纹银须

申水６两始等于足银，这是虚银两最早的一种”。② 可知康熙标准库平银每

两为５４４６２９６英厘（ｇｒａｉｎ），即３５２９２公 分（克，ｇｒａｍｍｅ）。林 董 置 库 平 银

只是“作为价值符号的虚银两”之计算标准的成规 于 不 顾，硬 要 确 定 库 平 银

实物才算数，分明是借此进行讹诈。

自康熙以后，在长期的金融流通中，库平银的成色在全国范围内确实未

能保持标准一致。不仅中央政府的 库 平 与 各 省 地 方 的 库 平 各 不 相 同，有 大

小之别，而且各省之间亦有长短之分。即以顺天府而言，库平既有三六库平

（成色９８８３７４，每两３７３００公分）和 三 四 库 平（成 色９０９０００，每 两３４３００
公分）之分，还有成色介于二者之间的北京库平（成色９８７０００，每两３７２４０
公分）。③ 另外，只有北京二两平（成色９２７６４４，每两３５０１０公分）与康熙库

平的成分比较接近。银两平色既然如此分歧，连户部计算起来亦感烦难，一

般采用简单的办法：

库中放款，二两平无庸议，若专指库平，则内外扣九厘，每百两共扣

九钱。……至库中收银，如盐课、杂税等项，虽然宝银亦由炉房经手，银

色杂则不收。

盖北京二两平与康熙库平之成色相接近也。总理衙门虽知对林董的无理要

求必须据理力争，但又觉得成功希望不大。张荫桓致函翁同龢称：

库平足色之说，似难持拄。

又谓：

手示申色一节，惟有力持，自系正办。马关约有平无色，原可与辩。

第初五林董所云：库平无不足色，十年前恭邸已照会各国曾告英股。检

档无此案，尚须细检。若署中有此旧案，为所挟持，则彼有词矣。④

这样，在林董的坚持下，总理衙门只好接受了“库平足色”的要求。

即便是“库平足色”，最为合理的办法是，中国所偿付之库平银应以康熙

①

②

③

④

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１９６２ 年，第８１ 页。
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１９５５ 年，第２３ 页。

钱屿主编：《金银货币的鉴定》，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３ 年，第１０２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张荫桓致翁同龢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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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库平的成 色 来 计 算。然 而，林 董 却 变 相 勒 索，毫 无 根 据 地 要 求 成 色 为

９８８８９０，即每两库平银为３７３１２５６公分。这不仅远远高于康熙标准库平，

而且比三六库平和北京库平还要高。这样一来，与按康熙标准库平银相比，

中国多付给了日本１３２５万两。

随后，林董又要求总理衙门在伦敦用英镑支付赔款，并提出按６、７、８三

个月的伦敦市价折中计 算。总 理 衙 门 则 提 出：第 一，银 价 合 英 镑 早 晚 不 定，

应于交款之 日 就 市 按 价 计 算；第 二，用 习 惯 上 规 银 升 库 平 之 法，再 合 成 英

镑。① 这本是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却遭到林董的拒绝。林董函告他自己计

算的结果称：

库平一两，合英五百七十五葛林（格令，ｇｒａｉｎ）。该银二万万两，合

英二亿九千九十二万五千恩士（盎司，ｏｕｎｃｅ），核成英国例定银二亿五千

九百三十七万八千三百七十八恩士（盎司）。回溯西历本年六、七、八三

个月，按照伦敦市价折中核算，每一恩士（盎司）合三十边士（便士，ｐｅｎ

ｎｙ）三十四万四千四百四十八分之十五万二千五百六十三。总而算之，

库平银二万万两合英货三千二百九十万九百八十镑七希令（先令，ｓｈｉｌ

ｌｉｎｇ）七边士（便士）。②

总理衙门不敢抗争，只得按日方的 计 算 结 果 办 理。因 为 当 时 镑 涨 银 跌 已 成

为总的趋势，中国赔款以低价折合成英镑是一个死数，而以后到偿付时却得

用高价购买英镑支给日本，这就叫做“镑亏”。仅就“镑亏”而论，中国所赔日

本之军费、赎辽费及威海卫驻军费，就得多付给日本库平银１４９４万两。③

由上述可知，从《马 关 条 约》、《辽 南 条 约》的 字 面 上 看，中 国 的 赔 款 是３
项：（一）军费库平银２亿两；（二）赎辽费库平银３０００万两；（三）威海日军驻

守费库平银１５０万两。其实，日本实际所得还要加上两项：（四）以库平足色

为借口多得的１３２５万两；（五）因中国“镑亏”而多得库平银１４９４万两。以上

５项合 计，为 库 平 银２５９６９亿 两。这 个 数 目，是 日 本 实 际 军 费 支 出 的２６
倍，相当于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近５倍。

①

②

③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张荫桓致翁同龢函》。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林董来函》。
戚其章：《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３ 期，第７３—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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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翁李关系“和而不同”的新佐证

在晚清政坛上，有两位值得注意的重要人物：一是翁同龢，身为两朝（同

治、光绪）帝师，两度入值军机，任户部尚书１０余年，执掌国家财政大权；一是

李鸿章，以文华殿大学士任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为时长达２０余年，集军事、

外交大权于一身。翁李关 系 如 何，历 来 为 人 们 所 关 注。清 人 及 近 人 之 笔 记

中多有翁李交 恶 以 至 相 倾 之 说，后 之 治 史 者 引 以 为 据，俨 然 已 成 定 论。其

实，此说所据大都来自道听途说，或捕风捉影，或张冠李戴，与真实的历史是

有相当距离的。今读翁氏家藏文献，进一步证实了笔者的这一认识。

翁李交恶说之所以得以广泛流传，其来有自，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说翁以军费掣肘北洋。如称：翁“总理度支”，李鸿章“平时请款

辄驳结”。① 此说纯属讹传。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九月海军衙门成立，从此海

防经费全部归其支配，翁调任户部是在海军衙门成立之后，北洋海军常年经

费的调拨并不归他管。对于北洋的 专 款 请 款，海 军 章 程 也 有 规 定：“凡 添 购

大批军火，应由海军衙门核明，另行添拨，不在常年经费之内。”②至于朝廷特

谕户部筹拨的北洋专款，翁则“以北洋地居沿海，拱卫京师，图自强即以固根

本”，总是“无不竭力筹维”。特别是鉴于北洋地位的特殊性，甚至“北洋历次

报部销案，多与例章未符，一经奏请，均系照案核销……并未拘于常格”，③予

以格外的照顾。从未发生过翁以军费掣肘北洋的事。

真正与翁同龢直接有关的只有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的“停购船械”案。是

年５月，户部因“部库空虚”，议筹弥补之策。奉旨：“是月起，停购外洋船炮二

年。”④户部如何到了“部库空虚”的地步？近人黄浚熟悉晚清掌故，称：“自颐

和园工程起，内务府经费岁增数百万……户部储款数月间立尽。”⑤清廷花在

园工上的钱究竟有多少，由于缺少完整的资料，难以做出准确的计算。据大

致估算，仅就挪用海军经费而言，颐和园工程是８６０万两，三海工程是４４０万

①

②

③

④

⑤

胡思敬：《国闻备乘》，卷２，《名流误国》条，南昌退庐刻本，１９２４ 年。
《李文忠公全集》，奏议，卷７８，第１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３，北平，１９３２ 年，第１０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五《甲午战争》：《铁甲船价》附翁注。
黄浚：《花随人圣庵摭记》，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８３ 年，第５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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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加上用于为颐和园工程生息而变成死钱的“海防巨款”２６０万两，合计为

１５６０万两，约相当于再购两支原有规模的北洋舰队的费用。翁虽执掌户部，

但无力制止慈禧的大肆挥霍，不禁慨叹曰：“渐台液池之兴作，神皋跸路之修

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取之外府；外府不足，取之各路。于是行省

扫地尽矣。”①这充分地表现出翁同龢当时的既不满又无奈的心情。显而易

见，以此来证明翁以军费掣肘北洋，也是不恰当的。

其二，是说翁李政见不同，势同水火。如称：李鸿章对外办交涉，“既无使

相之权”，“则政府?龁之者，非他人，即翁同龢也”。② 此说以偏概全，实夸大其

词之论。翁李确实政见不同：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翁主张预筹战事，以备不测，

李则认为有万国公法在，日本不敢悍然挑起衅端；战争初起时，翁倾向主战，李

则寄希望于列国调停，以息战讲和；黄海之战后，李仍相信俄国能保朝鲜，翁则

对此表示怀疑，认为恐不足恃。不过，这只是翁李关系的一个方面，还有常为

人们所忽视的另一方面，那就是翁对李备战抗敌措施的大力支持。如李奏请

欲购快船和添募新营，需户部拨银２５０万两，翁在帑藏支绌的情况下多方设法，

迅速予以落实。本来，翁因“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③最不愿借外债，

而随着战事的继续，便打破常规，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合银３０００万两。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李受到各方攻击时，翁往往出面为其辩解。江南道监察御

史钟德祥奏参李“别具深心”，必有图谋，翁以其“多传闻失实”，加以“痛驳”。④ 给

事中余联沅 奏 参 李“贻 误 大 局”，建 议 将 其 撤 换，另“简 知 兵 之 大 臣 出 统 其

师”。军机处在讨论余折时，翁不以为然，最后拟旨称：“环顾盈廷，实亦无人

可代此任者，所奏毋庸置议。”⑤由此可见，翁李尽管政见时有异同，但并未影

响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甲午战 争 后，李 被 免 去 北 洋 大 臣 兼 直 隶 总 督 职

务，以文华殿大学士的虚衔闲居北 京 贤 良 寺，翁 仍 与 之 书 函 往 来，并 不 时 造

访，促膝长谈。当语及国事日艰时，两位老人不禁“相与咨嗟，甚至涕也”。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转见《甲午战争与翁同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２３４ 页。

佚名：《外交小史》，《清代野史》第１ 辑，巴蜀书社，１９８７ 年，第３７７ 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３ 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总３４５４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５ 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２７２２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８，第８ 页。
《松禅年谱》，转见《甲午战争与翁同龢》，第２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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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路》云：“君子和而不同。”其斯之谓欤！

翁氏家藏文献中所保存的李鸿章信函数通，进一步提供了翁李关系“和

而不同”的新佐证。如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４）正月初六日函称：

钧函诵悉。……英、美二使（英使窦纳乐，ＣｌａｕｄｅＭ．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美使巴尔迪，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Ｂａｒｄｉ）均 来，面 请 鸿 章 归 途 过 其 国 都，谒 晤 君

主，自未便 拂 其 意。国 书、敕 书，务 催 赶 办。鸿 与 喀 使（俄 使 喀 西 尼，

ＣｏｕｎｔＡ．Ｐ．Ｃａｓｓｉｎｉ）商定，二月望日由沪乘法公司船放洋，正月廿日出

都。四国均宜赠送古瓷、古铜、玉器、绣屏四件，乞留意。①

李奉旨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并去英、法、德、美４国亲递国书，得

到了翁的全力支持。此前两天，翁往晤李，李谈及“密结外援”，翁也认为“此

语尚结实”。② 两人的见解十分一致。再如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正月初九日

函称：

昨蒙枉顾，并奉手示，感甚。今窦使来，必议借款。本拟力疾前往，

满医（满乐道，ＲｏｂｅｒｔＪｒ．Ｃｏｌｔｍａｎ）等力阻出门，衰惫可愧！窃意借半犹

可说。南宁、湘潭（开为通商口岸）照难迳允；不允，将不欢而散，驳辩亦

讨气矣。③

盖当时清政府为偿付最后一笔甲午战争赔款，仍需借外债１亿两，英、俄两国

竟相承借，并蛮横相逼，以 从 中 国 获 取 巨 大 利 益。清 政 府 势 处 两 难，谁 都 不

敢得罪，李想出两国各“借半”的主意，即“俄、英各借一半，各五千万两，不但

中俄邦交永固，即英国体面友谊无伤”。④ 这个办法后来仍然行不通，但当时

翁是赞同的。可见，翁李政见有异有同，堪称“和尚不同”，并非各怀成见也。

三、翁同龢家藏文献与甲午战争研究

翁同龢是晚清 的 重 要 历 史 人 物，其 所 藏 文 献 之 重 要 性 是 不 难 想 像 的。

①

②

③

④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李鸿章论借债及访问四国事函》。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５ 册，第２８７６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之六《外交·借款》：《李鸿章论外交事函》。
《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８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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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摊开翁氏家藏文献，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犹如走进了一座丰富多彩的史

料宝库，满眼是琳琅珠宝，目不暇接。正如袁牧《随园诗话》有云：“尽半日之

暇，为之翻撷，见其鸿富，美不胜收。”尤为兴奋的是，原先多年积存在脑海里

有关甲午战争的不少疑问，竟豁然 开 朗，从 中 找 到 了 明 确 的 答 案，从 而 第 一

次真正接近了这些长期扑朔迷离的历史真相。

（一）战争初期“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

众所周知，早在１８６８年日本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执行一条对

外军事扩张的方针。从１８７１年起，日本在大力扩军备战的同时，还不断向中国

派遣间谍，分布于全国各地，从事搜集情报的工作，“或察政务之设施，或考江

山之形胜，无不了如指掌”。① １８８７年，日本参谋本部预测到进攻中国势难避

免，有计划地在陆海军内部组织讨论未来对华作战之构想。从此时起，日本当

局准备日后发动侵华战争时采取“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便逐渐形成了共识。

然而，对于日本亡我之侵略野心，中国方面一直未引起高度的警惕。从

１８９４年６月上旬日本军队大规模进入朝鲜，到７月２５日不宣而战袭击中国

海军，再到８月１日中日两国宣战后的一段时间内，在清政府内部始终未能

形成统一的御敌方针。且不说朝臣 中 主 和 与 主 战 之 争 持 续 不 断，即 使 在 主

战派内部，也存在着“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而且这一争论到战争后期仍

未停息。“速战”与“持久”两种主张，究竟那一种正确呢？

先要了解西方国家 是 怎 样 看 的。当 时 英 国 政 府 最 关 注 这 个 问 题，曾 命

海军部情报处提出报告，内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中国军队都是前途未卜

的。……总 的 来 说，他 们 都 是 缺 乏 训 练，没 有 组 织，没 有 合 格 的 指 挥 人 员。

因此，在现有条件下，中日 如 果 交 战，只 能 有 一 种 结 果。”并 指 出：“中 国 要 想

取胜日本，只能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譬如说两年或三年。”②海关总税务司

赫德也做过预测：“日本在这场新 战 争 中，料 将 勇 猛 进 攻，它 有 成 功 的 可 能。

中国方面不免又用它的老战术，但是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可以慢慢利用

其持久的力量和人数上的优势转 移 局 面，取 得 最 后 胜 利。”还 特 别 强 调：“中

①

②

《中倭战守始末记》，上海，１８９５ 年刊，卷３，第２４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 续 编）（十 一），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６
年，第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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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如能发挥持久的力量，在三四年内可以取胜。”①其他一些西方人士也有类

似的看法。可见，从客观上看，都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持久战的作战方针。

当时，在清朝官员中，也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对日军实行持久战略的必要

性。如南洋大臣刘坤一，早在战争爆发不久即主张对日军的攻势要“以坚忍

持之”。后来更明确提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②还有些官员

也认为：“与倭人抵死相 持，百 战 不 屈，百 败 不 挠，决 之 以 坚，持 之 以 久。”“兵

贵持久，乃能制胜。”③这些言论虽然深中肯綮，确为胜敌之良策，却在激越高

昂的“速战论”声浪中被淹没了。

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数并不真正了解外国，难以做到“知彼知己”，所

以“速战论”一 时 在 朝 野 成 为 时 髦 的 主 张，在 主 战 议 论 中 占 有 主 流 的 地 位。

他们总认为日本乃“弹丸小国”，人力财力有限，外强中干，且士兵未经大战，

不难“一鼓得手”，“指日荡平”。④ “速战论”者在战略上藐视日本侵略者，并

不为错，但在认识上存在很大的片 面 性，认 为 速 战 即 可 速 胜，在 战 术 上 犯 了

轻视敌人的错误。不过，主要的问题在于：在这场“速战论”与“持久论”之争

中，枢府衮衮诸公究竟持何种态度？

对此，从翁氏家藏文献不 难 找 到 明 确 的 答 案。文 献 中 有 许 多“速 战 论”

资料，都是清宫档案或其他文书中所未见的。例如，兵部主事傅云龙所上条

议题曰《机势在速议》，即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内称：

而今之机势，则 无 论 战 否，中 国 之 利 在 速。不 速，则 彼 之 战 舰 不 止

十增其六；不速，则 彼 之 扼 要 不 止 十 里 一 营……彼 初 不 料 我 之 主 战 也，

主战则彼万万不肯遽战，而又万万不言不战。此非徒以老我师，盖将有

以弥其隙。彼多一日经营，则我少一分把握。与其让彼从容，孰若运我

之筹算战争？……迨至彼可决战则战，适入其术中矣。即使决战，而胜

算未尽操之我。

文献中还有一册《倭事杂记》，系翁同龢对某些封奏、信函、说贴的摘录，

①

②

③

④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４８—４９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 光 绪 朝 中 日 交 涉 史 料》，北 平，１９３２ 年，卷 １７，第 ２２ 页；卷

４０，第２８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７，第３９ 页；卷１６，第１９ 页。

陈旭麓 等 主 编：《甲 午 中 日 战 争》，下 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４２、１３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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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值得注意。盖所摘录的多为“速战论”者的建议。如翁氏摘录编修张孝谦

折的要点云：

破常格以备攻 剿。论 日 本 形 势，谓 宜 练 征 徽 之 颖 亳、苏 之 海 徐、浙

之宁台、闽之漳泉、粤 之 嘉 湖 凶 悍 徒 卒，许 令 效 力，以 不 次 之 官、不 赀 之

赏，令竟由闽广径 渡 横 滨，或 绕 东 北 由 新 泻 登 岸……但 得 数 万 人 登 岸，

直指东京，彼即全局震动。

“速战论”提不出什么克敌制胜的具体措施，只能设想采用“奇 攻”的 办 法 以

获得速胜。

翁同龢的门人张謇也是一位“速 战 论”者，他 在 战 争 爆 发 前 后 曾 致 翁 氏

秘函数十 通，其 中 也 不 乏 速 战 之 论。对 此，翁 氏 亦 感 兴 趣，加 以 摘 录。其

一云：

饬北洋住威海，援朝鲜，一面饬东南各省派兵船分道径薄 日 本，以

台湾为后路；一面起刘锦棠，募哥老会二三十营，许其自新。

其二云：

请中国可战铁船共二十余只，约分四队，每队五六船，游弋于中国、

朝鲜、日本之间，遇便则或毁其船厂，或沉其战船。

“速战论”者爱国之情 可 掬，动 机 是 好 的，但 其 主 张 是 完 全 脱 离 实 际 的，

绝对行不通。翁同龢在《倭事杂记》中摘录了许多“速 战 论”的 主 张，而 惟 独

不涉及“持久战”的言论，便充分地表明了他的思想倾向。翁氏身为帝师，是

帝党主战派的代表人物，他的观点对战争初 期 的 清 廷 御 日 方 针 产 生 了 决 定

性的影响。随着战事的进行，帝党主战派的这一套办法处处遭到挫折，后党

主和派反倒趁机而起，逐渐掌握了 对 日 方 针 的 决 策 权。在 甲 午 战 争 期 间 的

帝后党争中，帝党之所以最终走向失败，于此可窥其端倪。

（二）战争期间购船练兵计划为何胎死腹中？

翁氏家藏文献保存了相 当 数 量 的 甲 午 战 争 期 间 购 船 和 练 兵 的 资 料，过

去皆未曾寓目，是第一次正式公布，所以弥觉珍贵。过去在有关论著中对甲

午战争期间购船练兵问题基本不 作 论 述，偶 尔 涉 及，不 是 语 焉 不 详，就 是 限

于表象，难知其中底蕴。此无关史家的问题，盖史料阙如也。如今通过翁氏

家藏文献的付梓，使人们深入了解甲午战争 期 间 清 政 府 购 船 练 兵 计 划 未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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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下去的来龙去脉成为可能。

先说购船问题。翁同龢摘录上谕称：

光绪十七年四月，户部因部库空虚，议筹补五条，有旨是月起停购外

洋船炮二年……二十年四月初一海军衙门奉旨：褚成博奏交该衙门妥筹

酌办。复奏内称：如有必须购自外洋之船只炮械，无论何项物件，均须遵

照定章请旨，俟核准后再行知照南北洋大臣转咨出使大臣照章核办。

光绪十七年停购船械，本来到十九 年 即 应 奏 请 续 购，却 推 迟 了 整 整 一 年，而

且是至为关键的一年。对此，李鸿章和海军衙门都是不能辞其咎的。

甲午战争期间购船有先后两拨：

第一拨是在光绪二十年六月（１８９４年７月）开始进行接洽，由李鸿章主

持。七月，军机处密寄李鸿 章 谕 旨，一 面 指 斥“海 军 船 械 不 足，训 练 无 实，李

鸿章未能远虑及此，预为防范，疏慢之咎，实所难辞”；一面责成“必须破除常

格，一意专营。……如何扩充办理，总成大军，可以来洋攻剿”。① 文献有《购

船电信汇钞》一册，摘录有关购船电信多件。清政府拟拨购船款２００万两，合

英镑尚不足３０万，西洋船家又居奇涨价，只购得英国一艘小快船，又因英国

政府禁止出口，这艘已付款的船也未能启航来华。

第二拨购船是在光 绪 二 十 年 九 月（１８９４年１０月）开 始 运 作，甩 开 李 鸿

章，由总理衙门 直 接 主 持，委 托 洋 员 汉 纳 根（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ＶｏｎＨａｎｎｅｋｅｎ）办

理。兹据文献所 收 汉 纳 根《整 理 水 师 刍 言》，可 知 此 拨 购 船 为 汉 纳 根 所 倡。

《刍言》有以下内容值得注意：

现与倭战，北洋水师最关紧要，今虽未得海军大用，而大东 沟 之 战

已极努力，终至击退倭船。奈本船亦各受伤，多日不能再战。……此后

如要海军精强，终于能大战大胜，应先竭力整顿。

定、镇甲舰及靖、济等快船尚无新式快炮，现在外洋尚有做 成 之 大

小极新极快炮位可以购买，拟请每船大小添购数尊，以资御敌。

因现拟购买智利国快船六只，德国佛尔根、英国阿姆士脱郎之两快

船皆 有 至 新 至 快 炮 位，尚 不 知 何 时 可 到。若 照 所 拟 认 真 整 顿，新 船 到

来，固可合成大队纵 横 海 上；即 或 迟 到，各 该 船 亦 可 于 大 海 中 与 倭 船 驰

骋，以利追奔也。

①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６，第１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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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言》引起枢府的重视。此时，翁同龢也特别关注加强海军的问题，这从直

隶候补道徐建寅所呈送的多份北洋海军战舰资料便可知道。

徐建寅虽非海军中人，但 他 于 光 绪 六 年 间 在 使 德 参 赞 任 内 参 预 过 订 购

定远、镇远铁甲船，且对西方海军有一定的研究。于是，他借此机会上禀，陈

述对整顿海军的意见：

倭船之脆薄者固不必论，即其最猛者如松岛、吉野等五六 船，铁 甲

之厚皆仅十寸，炮之 内 径 亦 仅 十 寸，重 亦 不 过 三 百 余 磅；其 速 率 较 我 舰

为快，每小时有十七八海里或二十海里者，然交锋之时行速若过于九海

里，则弹难取准，是船虽甚速于交锋亦无足取胜也。……我有 定、镇 二

舰，随以济远一舰，辅 以 雷 艇 六 艘。倭 船 虽 多 而 体 质 脆 薄，不 如 我 舰 之

坚固；倭炮虽快，弹小力微，不如我炮之猛烈。我舰可以纵横驰骤，于彼

之船群中巨弹轰击一着，倭船立使沉没。倭虽以群船来围，炮击雷轰我

镇、定二舰，必可不致大受损伤，仍保全驶归也。……

七月初间，职道曾发电禀北洋大臣，请亲督定、镇，令二舰前往牙山

痛剿倭人，未蒙允 许。今 既 事 机 屡 失，然 能 力 救 旅 顺 船 坞，犹 可 转 败 为

功。不然，则海面全让敌人，我虽有船亦与无船等矣。

徐建寅的分析颇多偏颇之处，令定、镇两舰“力救旅顺船坞”的建议也脱离实

际。翁同龢手中有一份北洋海军舰 只 情 况 的 清 单，除 对 黄 海 之 战 中 沉 没 的

致远、经远、超勇、扬威等舰注明“已失者”外，还对在威海北口触礁重伤已不

能出海作战的镇远注一“失”字。这说明他对北洋舰队此时的实际情况是心

中有数的，所以极力支持汉纳根的购船建议。从翁氏家藏文献中的《总署给

汉纳根购船札》可知，汉纳根的购船计划很快地得到了批准。

按《汉纳根购船清单》，此次购船共８艘，其中法厂造成的钢甲战船“拨拉

德”，重６９００吨，时速１９节，快炮３２门；英厂造成的钢面甲快船“勃兰格”，重

４５００吨，时 速２２节，快 炮３２门；英 厂 即 将 竣 工 的 新 式 钢 面 甲 快 船 一 艘，重

４３５０吨，时速２４节，快炮３４门。这批战舰若能购妥来华，必可大大加强中

国海军的战斗力。无奈洽购费时，缓不济急，第二拨购船也终告落空。

再说练兵问题。汉纳根在递《整顿水师刍言》之后，紧接着又上一条陈，

提出：“陆军应练战兵十万人，前后 分 作 两 队，军 制 悉 照 德 国 良 法，一 统 帅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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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其号令，一其军械，一其阵法。”①他的练兵建议也很快得到批准。光绪

二十年十月十八日（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５日）军机处电寄胡燏棻谕旨称：“详察汉

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 照 所 请，由 督 办 王 大 臣 谕 知 汉 纳 根，一 面 迅 购

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

责成臬司胡燏棻 会 同 该 员，悉 心 筹 画，禀 明 督 办 王 大 臣，立 予 施 行，不 令 掣

肘。”②因胡燏棻时受命留驻天津办理东征粮台，故朝廷命其会同汉纳根办理

练兵事宜。看来，清廷此番 要 按 德 国 军 制 来 练 新 军 是 下 定 很 大 决 心 了。不

料后来竟虎头蛇尾，让汉纳根的练兵计划胎死腹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问

题到底出在哪里？

翁氏家藏文献告诉我们，问题决不是出在翁同龢身上。他读了《汉纳根

条陈》后，将自 己 对 练 兵 计 划 的 意 见 亲 笔 写 在 一 张 白 纸 上，竟 保 存 了 下 来。

其意见是：

招募三万人，枪械按三万人核算，洋将宜核减。粮台当与支应局接

筹，虽不能细核，然前报筹至何时，待支者何项，亦可约略得之。

朝廷即以此意见裁定。随后，汉纳根上《练兵办法》９条，其第一条即称：“今

者，奉旨练军三万人，悉仿德国军制。督办恭亲王命汉纳根为总统。”③再后，

汉纳根又续议“九条”，内有《再陈拟商事宜》和《拟设新军支应司》两件，也都

在翁氏家藏文献中找到。可见，翁同 龢 对 汉 纳 根 的 练 兵 计 划 自 始 至 终 给 予

了极大的关注，并且持积极的态度，怎么可能又出尔反尔地加以反对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里收有十月二十九日（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６日）的

《广西按察 使 胡 燏 棻 奏 统 筹 洋 员 汉 纳 根 呈 请 召 募 洋 将 练 兵 添 船 购 械 各 节

折》，值得治史者注意。胡折称：“臣反复熟虑，汉纳根练兵募将之说，固属良

策；而其中办理棘手之处，厥 有 数 端，不 得 不 鳃 鳃 过 虑，思 患 预 防，为 之 计 划

周密。”随即提出“四难”：一是“筹款之难”；二是“购械之难”；三是“求将弁之

难”；四是“约束之难”。④ 于是，有论者认为，这“四难”、特别是最后一难“约

束之难”打中了要害，以致造成练 兵 计 划 中 途 刹 车。此 说 不 是 没 有 道 理，特

①

②

③

④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３，第１０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４，第６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３５５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５，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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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从事情的结果看，正是这样。所以，盛宣怀也有“汉欲独揽饷权，胡请停

罢”①之说，点明了胡燏棻所起的破坏作用。

但是，问题并不是这 样 简 单，这 内 中 还 有 隐 情。因 为《清 光 绪 朝 中 日 交

涉史料》所收的胡折根本就不是最初的折 稿。细 阅 一 下 翁 氏 家 藏 文 献 中 汪

君墨所拟胡折的初稿，就完全真相 大 白 了。初 稿 对 汉 纳 根 的 练 兵 计 划 加 以

全盘否定，所以拟题为《奏为统筹洋员汉纳根呈递练兵购船各节费巨事艰拟

就京旗闲散子弟先行试练以免后患折》。将汪君墨拟 稿 与《史 料》所 收 之 胡

折比读，便可清楚地看到，胡折删去了重要的三点：

其一，初稿在大 讲“四 难”之 后，又 列 举 了“三 可 患”：一 是“借 练 兵 以 侵

权，购船械以牟利”；二是“胜则与洋将争功，败则以洋将诿过”；三是“引寇入

门，自贻伊戚”。特别是其中的一、三“可患”，一“可患”谓：

汉纳根本无赖小人……此次建言本意，无非借练兵以侵权，购船械

以牟利，削平 倭 寇，恐 非 其 人。纵 令 练 成，幸 而 获 胜，而 他 日 之 要 求 锡

赉，恐有非财帛所能偿，且非朝廷所能主者。

三“可患”谓：

彼益得窥国家之虚实，侦兵力之强弱，察地势之险夷，观人 情 之 向

背，诱结军心，多方要挟，该国必袒之以欺我。稍不如意，动辄思逞。留

之，则恐受其祸；去之，又恐触其怒。当是之时，必穷我以所不 能 应，而

迫我以所不能忍，恐后患且十倍于倭。岂非引寇入门，自贻伊戚！如德

弁募不足额，更取材于英、美等国，而他日群噬之祸，更不可支。

读之怎能不令人感到聘洋将、改军制之后患无穷？

其二，初稿认为，淮军“非不能战”，“不 乏 将 才”，不 必 另 练 新 军 而“借 才

异域”，关键在于“赫然断自圣心”。写道：

而今顾糜烂至此，弊皆由于懦将贪帅过于姑息，而纪纲不 肃；统 兵

大员过于纷错，而事权不专；朝命调度藉词废格，而号令不行；攻守援应

观望迁延，而赴机不速。诚赫然断自圣心，除此数弊，纪律严明，胜算之

操，即在指顾。前次牙山、平壤、凤凰城逃溃各将，应请饬查明 确，概 予

骈诛，以肃士气；再 将 新 旧 各 军 查 明 贪 庸 畏 懦 之 将，悉 数 罢 斥。即 将 所

部各营 于 诸 将 中 择 其 杰 出 者，分 配 兼 统，厚 其 兵 力，假 以 事 权，申 以 号

①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６０６ 页。



第三章　从洋务运动到瓜分危机的历程 １８９　　

令，加以温旨授以机宜，使之各当一路，必能同心戮力廓清边圉，规复藩

封。正不必借才异域，转懈诸将之心。

其三，初稿提出，先练３万人从八旗子弟中召募，即偷梁换柱，将新军变

成八旗军。称：

旋奉王大臣来函，以 京 师 八 旗 闲 散 子 弟，其 中 不 乏 骁 健 精 壮 之 人，

约计可得数万。饬商 诸 汉 纳 根，令 在 洋 将 中 保 举 数 员，速 派 来 京，用 西

法挑练，一切器械由京营发给，洵为根本之计。拟请即由王大臣于京旗

闲散子弟中先挑数 千 人，由 汉 纳 根 于 洋 将 之 在 津、沪 堪 充 教 习 者，就 近

先募十数员，并有天津武备学堂教习洋员，一并带赴都中，先行试练；一

面再令添募洋将来 华，即 由 京 旗 陆 续 挑 足 三 万 人 之 数，练 成 劲 旅，内 足

备宿卫之师，外可供折冲之用。

汪君墨所拟胡燏棻折之 初 稿，好 就 好 在 不 自 觉 地 抖 出 了 反 对 练 新 军 的

内幕。初稿中坦言曾“谋之老成，参之众议，咸谓有无穷之后患，并非臣一人

之私言”，又有“旋奉王大臣来函”、“具徵王大臣顾画周详”等语，可知胡燏棻

反对练新军的背景相当复杂。胡燏棻本在李鸿章手下做事，乃其亲信，初稿

极力为淮军说话，也可见背后有李鸿章的影子。汉纳根认为，练新军之议作

罢，乃“原疆臣力阻之故”，①虽未指名道姓，但可想而知也。盛宣怀的一封信

则道出了谜底：“至汉纳根前议，因 何 停 止，本 无 将 此 兵 柄 使 外 人 倒 持 之 理，

然亦未可因噎废食，仍宜中堂慨然自任也。”②除疆臣李鸿章外，还有军机处

的一些亲王大臣也左右其间。据盛宣怀门人在京者（王庭珠）来函称：“目前

政府仍是人各一心，大 权 争 揽，竟 无 一 知 兵 者。从 前 主 战 之 说，始 于 翁。而

战既如此，和 又 虑 其 难 成。太 后 责 备 翁，翁 亦 甚 不 安 也。合 肥 赖 有 太 后 维

持。皇上问刚（毅）以 练 兵 之 道，何 以 中 不 及 西？对 以 平 时 须 多 讲。……汉

纳根练兵之事，李高阳颇不以为然。”③当时在军机处内部，在胡燏棻的活动

下，反对汉纳根练兵计划者渐占多 数。“高 阳”即 李 鸿 藻，本 属 帝 党 方 面，在

此问题上却倒向了后党一边。翁同龢虽支持练新军，但处境困难，又孤掌难

①

②

③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上 海 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５３６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３７０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３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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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面对练兵计划作罢也无可奈何。不是翁氏家藏文献留存胡折的初稿，人

们是无法窥知甲午战争期间改制练兵计划中途刹车的内幕的。

（三）《军机处日记》是否有下部存世？

翁同龢一生勤于写日记，传世的除《翁 同 龢 日 记》外，还 有 一 部《军 机 处

日记》。这部《军机处日记》起自光绪九年二月初一日（１８８３年３月９日），迄

于光绪十年三月十一日（１８８４年４月６日），所记为他第一次入值军机处期

间之事。这不能不使人突发奇想：翁同龢曾两次出任军机大臣，第二次入值

军机处会不会 也 写 有 日 记？ 若 有，是 否 还 存 世？ 当 然，这 只 是 一 个 疑 问 而

已，本没想寻求解答，也没 有 条 件 去 寻 求 解 答。不 料 我 翻 阅 翁 氏 家 藏 文 献，

却突然惊喜地发现，原来他第二次入值军机处的日记即在其中。

开始，映入我眼帘的３册《日记》，起自甲午六月十三日（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５
日），迄于乙未正月二十七日（１８９５年２月２１日），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不由

得自问：这是什么日记？难道翁氏在《翁同龢日记》和《军机处日记》之外，还

有另一种日记？定睛一看，《日记》第一册封面有翁氏亲书的“甲午六月十三

日起”字样。眼前忽然一亮：这莫不是另一部翁氏的《军机处日记》？认真披

览，果然不差。断定这正是翁氏的第二部《军 机 处 日 记》，姑 且 称 之 为《军 机

处日记》下部。

甲午六月十三日（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５日）是个什么日子？翁氏此日别无所

记，只全文抄录了一道谕旨：

军机大臣面奉谕旨：本日据奕劻面奏，朝鲜之事，关系重大，亟须集

思广益，请简派［老成］练达之大臣数员会商等语。着派翁同龢、李鸿藻

与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会同详议，将如何办理之处，妥筹具奏。

钦此。

他这时虽还不是军机大臣，到３个多月后的十月初六日（１１月３日）才正式

入值军机处，但此时开始参与军机 处 议 事，而 且 有 时 领 衔 上 奏，实 际 上 已 经

是没有军机大臣名义的军机大臣了。所以，这 下 部《军 机 处 日 记》从 此 日 写

起，也就很自然了。

以这部《日记》与业已面世的《军机处日记》相比较，可以发现，无论从所

记内容还是体例看，二者是非常相似的。兹举其荦荦大者言之：（一）两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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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写作的时间，或是在军机大臣任 内，或 是 在 参 与 军 机 处 议 事 期 间，皆 无 例

外。（二）两部日记的开头始记之日，都是在中国发生重大边疆危机之时：一

是中法越南交涉失败面临战事之际；一是中日朝鲜交涉失败面临战事之际。

（三）两部日记的体例相同，都是按每天所 收 的 封 奏 和 电 报，以 及 所 奉 谕 旨，

依次排列，各摘录或标出其要点。所以，两部日记所记内容尽管在时间上相

隔１０年，但将它们视为同一部《军机处日记》的上、下部，却是不会有问题的。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从翁氏家藏文 献 中 发 现《军 机 处 日 记》下 部 的 重 要

意义，不仅仅在于它破解了其是否存世的历史之谜，而主要在于它提供了研

究甲午战争时期清廷内部情况的前所未有的绝好史料。《日记》特别可珍贵

之处是，它没经过任何修改，完全直抒胸臆，道出了自己的真正感受，道出了

大量鲜为人知之事。若与《翁同龢 日 记》对 照 阅 读，这 一 点 就 更 清 楚 了。因

为二者每天所记之事互有参差，即 使 所 记 为 同 一 件 事，也 是 或 详 略 不 同，各

有侧重，或语气不同，甚至迥然相异。此无他，盖《翁同龢日记》多所隐讳，且

后来曾作过修改，而《日记》则是 原 汁 原 味，未 做 一 点 润 色 和 修 饰 也。所 以，

后者更能够反映出历史的真实情况。

例之一：原先翁同龢本不是军机大臣，光绪皇帝却特命他参与军机处日

常工作，并与亲王大臣们“会同详 议，将 如 何 办 理 之 处，妥 筹 具 奏”。这 表 明

对翁氏的信任，在《日记》中有充分的反映。例如，翁同龢明知军机大臣们大

都主和，难以为伍，请求不参与军机处会商，未获同意。对此，《日记》六月十

六日（７月１８日）写道：

是日进讲。谕以后仍会同阅电报。恳辞再三，未允。

七月二十八日（８月２５日）翁氏卧病数日，未能进宫。试看其后两天《日记》

所记：

廿九日　因病未能到班。嗣闻未会议。

三十日　莱（孙 毓 汶）函 又 云：昨 日 会 议，上 命 俟 翁 某 出 再 议，故 诸

公皆到而未议。

只因翁氏有病未能到班，军机大臣皆到也不令会议，可见光绪对翁氏眷顾之

隆，倚重之深，确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例之二：甲午战争期间帝后党争的主要形式，是和战之争。战争打起来

才两个多月，后党就急于乞和。看《日记》所记以下诸条：

甲午九月十六日……十五日英使欧格讷由烟台抵京，即日到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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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邸（恭亲王奕䜣）会 商，以 两 事 要 挟：一、以 朝 鲜 为 各 国 保 护 之 国；一、

对日本须偿兵费。限明日三钟回复。是日恭邸有起，次余与李公，次军

机。圣意于首一事固俯允，即第二事亦可商。余等入对，力陈允兵费不

知为数多少，且 驷 舌 难 追。谕 以 若 多 仍 不 允。对 曰：如 此 则 备 兵 益 急。

因请 饬 九 连 城 兵，如 能 固 守 加 懋 赏。又 旅 顺 船 已 修 竣，饬 北 洋 量 遣 侦

击。皆允行而退。是日孙（毓汶）、徐（用仪）两君意气甚盛，谓不如是则

沈阳可危也。

（十月）初四日　慈 圣 召 见。……诸 臣 入 见，孙 毓 汶 首 以 与 各 国 照

会，请其公断为言。朝鲜不为属国，赔偿兵费。并称：翁某昨与臣商云。

余对以：臣等办事 如 此，万 死 不 足 塞 责。臣 与 孙 某 商 者 战 事，亦 兼 及 美

国调处事。至偿款二千万［万］，中何以为国？臣不敢知。

（十一月）初三日　孙（毓 汶）……致 高 阳（李 鸿 藻）云：张 鸿 顺 子 运

自津急回，致北洋（李 鸿 章）语。谓：洋 务 惟 彼 一 人 最 彻，若 欲 和 须 费 三

千万，不割地云。高阳将信将疑，余亦唯唯否否。姑记于此。次日晤子

运，云：三千万下尚有一字，不肯说。

翁同龢主张加紧 备 战，反 对 赔 款 求 和，孙 毓 汶、徐 用 仪 则 认 为，不 赔 款 不 能

和，陵寝将不保。双方面争于廷，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调和其间，实际

上乞和之心已定了。而后党成员之所以“意 气 甚 盛”，是 因 为 他 们 有 慈 禧 做

靠山，而且他们已经摸准了慈禧的态度。上引《日记》所记，将帝后两党大臣

相争时的神态惟妙惟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至 今 还 没 有 看 到 其 他 文 献 能 够

提供这样的材料。

例之三：后党主和 的 法 宝，是 相 信 和 依 靠 列 强 调 停。但 是，列 强 名 为 调

停，实际上各打算盘，甚至 偏 向 日 本。战 争 爆 发 以 前，英 国 公 使 欧 格 讷 于 六

月十四 日（７月１６日）到 总 理 衙 门 问 答，提 出 调 停 办 法，翁 同 龢 概 括 为“四

条”：

一、撤兵；二、朝鲜待 日 人 如 中 国；三、遣 使 到 朝 鲜 议 改 内 政；四、两

国公护（即两属）。

完全是站在日本方面说 话。经 翁 氏 重 笔 点 出，其 立 场 就 更 清 楚 了。及 至 六

月二十四日（７月２６日）、即日本挑起战争的第二天，欧格讷仍推销他的“四

条”谓：

此日本无 理，我 仍 欲 调 停。闻 俄 使 亦 欲 与 其 事，我 所 甚 愿。今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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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俄、德、义五国公电，该日本责以退出汉城，务令中兵、日 兵 不 聚

一处。仍按从前四条之说讲论。

进入九月以后，中国陆海决战皆失利，原先积极出头调停的列强们又换了另

一副嘴脸。《日记》甲午九月二十七日（１０月２５日）写道：

昨恭邸拜各 国 使 臣。俄 使 喀（西 尼）托 病 不 谈。他 国 皆 莅，谈 不 及

东事。最后与英使 欧 格 讷 谈，询 以 有 无 回 信。答 云：日 本 所 志 甚 大，不

在赔款。各国私议至 少 须 二 千［千］万 元，犹 不 能 保 无 他 索。中 国 果 能

致死，则将倭 打 入 海 去，更 无 他 法。……又 云：倭 布 置 已 好，中 竟 是 瞎

子。语皆奚落 狂 悖。赫 德 亦 决 绝 云：只 可 拼 死 打 仗，他 国 友 邦 爱 莫 能

助也。

谋国者不反躬自求，力图自强自救，反向外国乞怜求助，结果空盼一场，贻误

了战机，落得个自取其辱的下场。当初不慎思而行，真是自贻伊戚。后之谋

国者岂可不引以为戒！

总而言之，此集翁同龢文献称得上新发现的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宝藏，

它帮我们解答了不少多年的疑问。我相信，它的面世，必将对甲午战争史研

究的开拓和深化产生极大的推动力。

四、日本割占台湾与西方列强

发生于１８９５年的日本割占台湾，是近代远东国际关系中影响巨大的重

大事件。它涉及的方面很 广，不 但 中、日 两 国 是 此 事 件 的 直 接 当 事 者，而 且

西方的主要列强也都插手其中，以致形成十分复杂的局面。正由于此，长期

以来，论者见仁见智，迄无成说，如何正确解读这段历史，便成为当今研究者

所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乙未割台是战争后期日本临时决定的方针吗？

日本是从何时起要 谋 吞 台 湾 的？有 一 种 观 点 认 为，日 本 发 动 甲 午 侵 华

战争的目的不是要“割取台湾，或是战争发动之初日本即已经有割取台湾之

野心。日本之能够在战后的和约中割取台湾，其实是在战争开始后，由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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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战事发展，才逐渐发展成形的。”其理由有三：（一）“在战争开始之际，

日本可以说是战战兢兢地在打一场不能掉以轻心的、毫无胜利把握的战争，

根本没有信心也没有余裕去想象 战 争 将 如 何 善 后。”（二）日 本 虽 于１８９４年

１０月开始检讨包括“割地”在内的讲和条件，但“战场既成事实完全不足以使

割取台湾成为讲和条件。因为战事 并 未 扩 大 到 台 湾 来，遑 论 在 台 湾 已 得 到

胜利的既成事实。”（三）只有“在１８９５年３月下旬（日军）登陆澎湖，使台湾地

区实际上成为日本占有优势的战区后，日军才在‘自 然’的 状 态 下 于 讲 和 谈

判中提出割取台湾的要求”。① 此说颇难令人信服，因其仅着眼于对日本割

台过程表象的描述，从而掩盖了问题的实质所在，也就使人们完全无法看到

日本蓄谋已久侵吞台湾的野心了。

战争开始之际日本未提 出 割 台 方 案，并 不 能 证 明 当 时 日 本 没 有 侵 吞 台

湾的野心和图谋。１８９４年１２月间，日本舆论广泛讨论中国割地的问题时，

其建议之一就 是“将 台 湾 永 久 割 让 给 日 本”。英 国 驻 日 公 使 楚 恩 迟（Ｐ．ｄｅ
ＰｏｅｒＴｒｅｎｃｈ）认为：“日方将坚持这一点，这似乎无可怀疑。”②此时割台已成

为日本朝野的共识。当时，一位在台湾的英国商人朗佛德（Ｌｏｎｇｆｏｒｄ）对此

有所分析：

日本觊觎台湾 的 原 因 是 多 方 面 的。从 地 理 上 看，台 湾 是 日 本 以 琉

球群岛为终点的岛链上 继 续 延 伸 的 一 部 分，健 全 这 条 岛 链 对 组 成 日 本

帝国十分必要。从感情上说，三百七十多年前，日本已试图在台湾岛上

培植一块殖民地。……从 经 济 上 说，台 湾 岛 对 日 本 将 来 的 潜 在 价 值 几

乎是不可估量的。再 就 战 略 而 言，日 本 不 用 多 少 年 就 能 够 在 岛 上 建 成

军事基地。万一将来 中 国 恢 复 了 足 够 的 国 力，并 试 图 为 目 前 遭 受 屈 辱

而对日本进行报复 时，该 基 地 不 仅 对 包 括 汕 头、厦 门、福 州 等 重 要 而 富

裕的城市在内的整个中 国 南 海 岸 构 成 真 正 的 威 胁，而 且 将 使 经 过 台 湾

海峡的中国南北口 岸 之 间 的 海 岸 贸 易 线 可 能 随 时 被 切 断。这 样，日 本

南有不亚于旅顺的海军基地的台湾岛，北有派驻精兵把守的辽东半岛，

就再也不用担心中 国 东 山 再 起。无 论 其 未 来 的 命 运 如 何，日 本 都 可 以

①

②

吴密察：《乙未台湾史事探析》，台 湾 师 范 大 学 编 印：《甲 午 战 争 一 百 周 年 纪 念 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１９９５ 年，第５３８—５４０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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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枕无忧了。①

这位“日本通”的分析既全面又鞭辟入里，说明日本之割取台湾，并非是战争

后期出自其当政者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着长久的思想渊源的。

早在幕末时期，海外扩张论就在日本盛极一时。当时，曾经提出了多种

入侵中国的方案。如吉田松阴的“北割满洲南取台湾”②主张就颇具代表性。

１８６８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便发布“宸翰”，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

威于四方。”③实际上是表明要以海外扩张为基本国策。此后，在日本明治政

府内部，征台之声不绝于耳。１８７０年，佐田白茅提出著名的“建白书”，在大

讲“征韩”之必要性的同时，指出“征韩”的重要意义在于：“不唯一举屠朝鲜，

大练我兵制，又大辉皇威于海外”，“台湾可唾手而得矣”。④ 此建议颇为当局

所重视。１８７２年初，又有陆军少将桐野利秋等建议政府“征伐台湾”，时任外

务卿的副岛种臣告以暂待时机，必“取得此 地 以 为 我 有，永 镇 皇 国 之 南 门”。

是年秋，副岛向支持日本侵华的美国驻日公使德朗（Ｃ．Ｅ．Ｄｅｌｏｎｇ）透露：“台

湾也是我国的渴望之地。”⑤便和盘托出了日本欲吞台湾的图谋。

果然，到１８７３年，日本期 待 的“征 台”时 机 终 于 来 到。是 年３月，副 岛

种臣访华，名为换约，实 为 谋 划 侵 台。随 副 岛 来 华 的 郑 永 邦 称：“惟 因 筹 划

征伐（台湾）生蕃而有此行。”⑥外务省的 大 原 重 实 在 一 份 内 部 报 告 中 亦 谓：

“卿（副岛）之意图，认为此番机会乃 日 本 张 威 于 亚 细 亚 之 良 机。其 原 因 乃

台湾可谓亚细亚咽喉之 地，土 地 肥 沃，物 产 丰 富。欧 洲 垂 涎 于 此 岛 之 国 家

不少。若我 不 能 得 此 地 而 为 彼 所 得，其 利 害 之 分，自 不 待 言。故 实 施 此

举。”⑦皆可证明“征台”在此时已成为 明 治 政 府 的 决 策。翌 年，日 本 正 式 组

成３６００余人的所谓“台湾生 蕃 探 险 队”入 侵 台 湾，终 将 侵 吞 台 湾 的 野 心 付

诸行动了。

还应该看到，日本之侵吞台湾，并非只有一种整体割取的鲸吞方式，也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Ｉｂｉｄ．Ｐ．３４．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２ 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 年，第７ 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２，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１５７ 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１，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年，第１１７—１１８ 页。
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第２ 册，第３６—３７ 页。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１０９ 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２，第３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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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另一种易被忽视的部分略取或窃取的蚕食方式。起初，日本对台湾就是采

取的后一种侵吞方式。１８７４年２月，日本政府制订了一份《台湾蕃地征伐要

略》，其第一条便开宗明义地提出：“台湾土蕃部落，为清国政府政权所不及之

地”，“故视之为无主之地。”①这里面暗含着什么意思？李鸿章的解读是，其意

“为日本永踞台蕃境地张本”。② 他的理解是对的。当时，《日本每日先驱报》于

４月１７日报导“征台”事，即指出：“日本的目的，欲在台湾岛东部开辟居留地，

永久占领。”③这并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确实，在日本政府内部，居于主流

的意见是：“希望迅速着手处理台湾并把台湾蕃地变成日本的领土。”④当时，日

本先期所派潜入台湾的间谍桦山资纪等人，即曾计划趁日军尚未在南部登陆

前，伺机略取东海岸?莱平原“生番”之地，以作为从事开垦事业的“属地”。但

为当地原住民所识破，不得不逃离险地。⑤ 这次日本发兵攻台以“永踞台蕃境

地”的计划没有成功，最后讹诈了５０万两白银而退兵。

日本之窃取钓鱼岛 列 屿，是 其 蚕 食 台 湾 的 又 一 例 证。作 为 台 湾 附 属 岛

屿的钓鱼岛，是中国最早发现和命名的。最迟在１５世纪初叶，钓鱼岛便正式

划入中国版图，并成为舟师经常巡逻的海上防区。⑥ 据考察，从１８世纪初期

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日本史地学家和军方所绘制的多种琉球地图，都认为钓

鱼岛不属于琉球，而属于中国，也很能说明其主权归属问题。⑦ 但日本吞并

琉球后，即开始谋吞钓鱼岛了。１８８５年，时任内务卿的山县有朋主张将钓鱼

岛纳入日本版图，并商诸内务卿井上馨采取何种办法。不料事机泄露，上海

报纸刊出“警信”：“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钓鱼岛）上，大有占踞之势。”⑧为

避免引起中日冲突，井上在复信中提出了一个伺机窃取的方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年，第３８—３９ 页。
宝鋆等编：《筹 办 夷 务 始 末》（同 治 朝），故 宫 博 物 院，１９２９—１９３０ 年 影 印 本，卷

９８，第１４ 页。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第１１３ 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卷２，第４２８ 页。
桦山资纪：《台湾日记》，第３ 册。转 见 戚 其 章：《甲 午 日 谍 秘 史》，天 津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４ 年，第１４ 页。
戚其章：《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第３９４ 页。
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 理 研 究》，香 港 明 报 出 版 社，１９９８ 年，第１２６—

１２８ 页。
《申报》，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１８８５ 年９ 月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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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目下可暂使其实地勘察，细报港湾之形状及有无开发之地、

物产之望，建立国标、开发诸事可留待他日。……此次勘察之 事，不 宜

见诸官报及报端为上，万望以之为念。①

从此时起，日本政府便确定了伺机窃取钓鱼岛的方针。

１８９４年日本发动的大规模甲午侵华战争，给它提供了侵吞台湾的大好

机会。是年１２月２７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考虑到“今昔情况已殊”，②拟

将钓鱼岛“建立国标”案交付阁议。他先征 询 外 务 大 臣 陆 奥 宗 光 的 意 见，陆

奥于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１日答复说：“本省对此别无异议，应依贵省之见从事。”③

１４日，内阁举行会议，通过了内务省的提案。

由此可知，关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以初，乃至１８９４年１０月日本政府“开

始检讨包括‘割地’在内的讲和条件”时，仍然没有“割取台 湾 的 野 心”，而 直

到１８９５年３月下旬日军登陆澎湖，“使台湾地区实际上成为日本占有优势的

战区后，日本才在‘自然’的状态下于讲和谈判中提出割取台湾的要求”的说

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难道１８７４年日军出兵台湾并企图略取“蕃地”踞之

以为“属地”，１８８５年日本内阁通过对台湾附属岛屿之钓鱼岛采取窃取的方

针，不都表明日本有谋吞台湾的野心吗？历史事实充分说明：日本明治政府

至迟从１８７４年起就表现出其谋吞台湾的野心，并不是到马关议和期间才突

然想起要割取台湾了。连当时日本宣扬“日本主义”的 月 刊《太 阳》都 供 称：
“自明治七年（１８７４年）以来，我对其垂涎达二十年，今始完全领有台湾，实大

胜后所获物中之最有价值者。”④可见，日本之乙未割台，乃是贯彻明治政府

既定方针的必然结果。论者置割台 前 日 本 侵 台 的 历 史 于 不 顾，从 而 否 认 日

本早有侵吞台湾的野心，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二）列强对日本割台持何种态度？

从日本挑起甲午战 争 到 最 后 割 台 的 过 程 中，西 方 列 强 的 态 度 如 何？对

①

②

③

④

井上清：《尖阁 列 岛—钓 鱼 诸 岛 の 史 的 说 明》，东 京 第 三 书 馆，１９９６ 年，第 １０８
页。

吴天颖：《甲午 战 前 钓 鱼 列 屿 归 属 考》，社 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９４ 年，第 １１４
页。

井上清：《尖阁列岛—钓鱼诸岛の史的说明》，第１１６ 页。
《太阳》，第６ 号，１８９５ 年６ 月５ 日出版，第１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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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外学者多 有 论 列，然 众 说 纷 纭，莫 衷 一 是。其 中，有 一 种 观 点 颇 为 流

行，认为当时主要列强都较为对中国同情，甚至偏向中国。如称：英国“大体

上都同情中国，对日本缺乏好感”，①“它一直带头帮助中国”。② 俄国则采取

“友好地劝告中日双方政策”，③但“准备在外交上支持中国”。④ 还有论者认

为，不但如此，列强还用实际行动支援阻割台湾。如称：德国准备阻日割台，

曾“提醒唐景崧向德国求援”；法国则“拟在台湾驻兵，保护台湾”。⑤ 这就不

能不令人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西方主要列强都同情、甚至用实际行动帮助

中国，为什么仍然未能阻止日本割台？显而易见，问题绝对不会这么简单。

先看俄国。俄国是“准 备 在 外 交 上 支 持 中 国”吗？答 案 只 能 是 否 定 的。

我曾撰文指出：俄国声称它对中日冲突的“基本政策是要维持远东现状”，但

这“主要是针对日本和其他国家说的，而对 它 自 己 来 说，则 准 备 反 其 道 而 行

之，处心积虑地要改变远东现状，或 者 是 在 朝 鲜 占 领 重 要 岛 屿 和 港 口，或 者

是把国境线南移，将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划归俄国版图”。⑥ 所以，在俄国所谓

“维持远东现状”的漂亮言辞后面，是隐藏 着 巨 大 的 领 土 野 心 的。日 本 借 朝

鲜问题挑起中日纠纷后，李鸿章曾通过俄国 驻 华 公 使 喀 西 尼 请 求 俄 国 政 府

进行调停，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则答复说：“正如李鸿章所明知的，赞同维持

现状就是等于偏袒中国。……而 且 由 于 我 方 非 正 式 的 调 解，我 们 可 能 一 反

我们的本意，很 容 易 站 在 中 国 和 狡 猾 的 直 隶 总 督 的 一 边，而 与 日 本 公 开 为

敌。”并明示喀西尼：“我们与皇帝陛 下 的 指 示 一 致，必 须 认 清 在 朝 鲜 可 能 加

于我们身上的任务是在于事件来日的发展，却 不 在 于 中 国 或 日 本 对 俄 国 的

友善程度。”⑦这就很清楚：沙皇俄国所最关心的不是维护与邻国的友谊，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２０３ 页。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１８９４—１９００）》，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年，第１２６

页。

马洛泽莫夫：《俄国的远东政策》，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７ 年，第６１ 页。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１８９４—１９００）》，第４９ 页。
叶振辉：《台湾割让前的英援法援交涉》，台湾师范大学编印《甲午战争一百周年

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４９１、４９３ 页。
戚其章：《甲午中日战争与 远 东 国 际 关 系》，《中 华 文 史 论 丛》第５４ 辑，上 海 古 籍

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１３—１４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七），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１
年，第２８１ 页。



第三章　从洋务运动到瓜分危机的历程 １９９　　

是将来中日战争结束后如何伺机攫取果实。

当然，对于日本要求中国“割 地”的 问 题，俄 国 是 有 所 不 满 的，甚 至 表 示

了反对的态度。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宣称：“俄国反对日本拟议中的

领土获得，当然会尽力加以阻止。……可以预见，一旦日本在大陆得到一块

立足地，它便会得寸进尺，直至形成与俄国接壤之势。这自然是俄国所不愿

看到的。”①俄国反对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是真的，但这决不是为了帮助中国，

而是为了满足一己之私。因为在俄 国 看 来，“日 本 之 占 领 南 满，直 接 威 胁 俄

国，因为此一地区会成为日本进攻俄国阿穆尔边区的基地。占领南满以后，

日人将逼近俄 国 边 界，在 我 们 有 必 要 重 划 阿 穆 尔 疆 界 时，将 使 我 们 非 常 困

难。”而这样做的好处是：“我们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尊重我们的效劳，

因而会同意用和平方式修改我国的国界。”②真是机关算尽！

如果说俄国反对日本割取辽东半岛的话，那么，它对日本割占台湾的态

度就完全不同了。日本驻俄公使西德二郎从俄国外交部探悉，“俄国政府对

台湾之让与必 不 持 异 议”，所 以 建 议 政 府 索 取 台 湾。认 为：“如 俄 国 不 予 抗

拒，恐英国亦必不强争之。”③为了证实西德二郎提供的情报，日本外务大臣

陆奥宗光亲自会见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告以割地为讲和条件之一，希特

罗渥则明确地答称：“俄国对合并台湾并不表示异议。”④俄国是否真的“在外

交上支持中国”，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再看德国和法国。德 国 在 甲 午 战 争 中 虽 声 明 局 外 中 立，实 际 上 暗 中 支

持和鼓励日本。当日军突破清军之鸭绿江防线后的第四天（１０月２９日）晚

间，德皇威廉二世偕皇后在柏林皇家剧院观剧，发现中国公使许景澄没有出

席，便秘密召见日本公使青木周藏，“以满腔之喜悦吐露，祝日本海陆军之大

捷”。事后，青木即向国内报告：“德国坚决站在我方。”⑤德国对台、澎未来的

基本态度是，既不希望日本割取，也 反 对 其 他 国 家 染 指，因 为 这 都 会 影 响 到

德国在远东的利益。法国对日本割台的态度前后是有变化的。起初是反对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２０９２１０．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第３１４、３１６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 续 编）（九），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９—

１９９６ 年，第４５９—４６０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第６０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九），第４４９、４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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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占领台、澎。其驻日公使哈尔曼（Ｊ．Ｈａｒｍａｎｄ）称：“日本若作为媾和条

件要求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法国就会抗议侵犯了其利益。”①但是后来态度

又稍有变化，通过其驻英大使柯赛（ＢａｒｏｎｄｅＣｏｕｒｃｅｌ）表示：“法国将不反对

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却坚决反对割让澎湖列岛。”②这时，德国外交大臣马沙

尔（ＢａｒｏｎＭａｒｓｈａｌｌ）获悉法国正联络西班牙等国共同行动，竟帮日本出谋划

策，以抵制法国。他对青木周藏说：“如法兰西或西班牙致送照会，可以明确

答复，日本将决心占领台湾及澎湖岛。”③由于欧洲列强间的利益难以调和，

最后法国只好放弃原先的打算，与 俄、德 两 国 协 商，要 求 日 本 政 府 宣 布：“承

认台湾海峡为公共航路，并不归日 本 管 辖，亦 非 日 本 所 得 独 自 利 用，且 不 将

台湾及澎湖列岛让与他国。”④法国虽想染指台、澎，无奈力不从心，只得退而

求其次。可见，其外交原则是为本国尽可能捞取好处，并不是要帮助中国阻

日割取台澎。

那么，英国是否真 的 同 情 和 帮 助 中 国？对 此，也 不 能 做 出 肯 定 的 回 答。

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和战争初期，英国为了维护其在远东的既得利益，不愿

意破坏远东国际关系的现有格局，所以在一 段 时 间 内 很 想 阻 止 日 本 挑 起 和

扩大对中国的战争。因此，“在中日 英 的 三 角 关 系 中，中 英 之 间 与 日 英 之 间

起初似乎是接近于等距离的”。⑤ 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日本，

英国的外交重点也就逐步移向日 本，最 后 终 于 完 全 移 到 了 日 本 一 边。平 壤

战役之后，英 国 舆 论 表 现 了 对 日 本 一 边 倒 的 倾 向。伦 敦《泰 晤 士 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刊文称：“日本的军功不愧享受战胜的荣誉，吾人今后不能不承认日

本为东方一方兴未艾的势力，英国人对于这个彼此利害大体相同，而且早晚

要密切相交的新兴岛国人民，不可有丝毫妒忌之意。”此时，许多英国上层人

士连“局外中立”这块掩饰物也丢掉了，纷纷向日本 驻 英 公 使 内 田 康 哉 致 以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２５２．
Ｉｂｉｄ．Ｐ．１４３．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８，日本国际连合协会，昭和２８ 年（１９５３

年），第１００—１０１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第３９２ 页。

戚其章：《论日本发动甲午侵 华 战 争 的 外 交 策 略》，张 海 鹏 主 编：《第 二 届 近 百 年

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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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的贺词”。①

到了战争后期，英国政府不仅表现出“对日本有更加亲密之意”，而且还

暗示“对由清国割让土地一事，并无非常之异议”。② 此后，清政府为对抗日

本的割地要求，多次努力争取英援，而英国始终不肯施以援手。当李鸿章赴

日议和前，为应付日本割地煞费周 章，曾 亲 访 英 国 公 使 欧 格 讷，问：“中 国 抵

制割地要求，是否能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持？”欧格讷则认为，中国应满足日本

的割地要求，“以免出现北京被占领的结局”。并强调说：“为了和平，中国值

得做出巨大的牺牲。”其后，李鸿章又 电 令 驻 英 公 使 龚 照 瑗 拜 访 英 国 外 交 大

臣金伯利，得到的竟是相同的答复：“李鸿章应得到就所有问题，包括割地问

题，进行谈判的全权。中国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有可能签订和约显然是有

利的。”③

事实上，此时英国 已 完 全 站 在 日 本 一 边，俨 然 以 盟 国 视 之。事 后，金 伯

利对日本驻英公使加藤高明说：“英 日 两 国，其 利 害 关 系 颇 为 相 同。今 后 日

本必将加强其兵力，特别 要 努 力 加 强 海 上 之 力 量。……极 希 望 今 后 两 国 交

往益加亲密，经常保持友谊。果真如此，一朝有事之际，亦可互为帮助。”④在

这种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在抵制割地问题上帮助中国呢？

由上述可知，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日本要求割台或抱着旁

观的态度，或乐观其成，或虽不情愿 而 最 终 放 弃 介 入，并 没 有 一 个 是 像 有 些

论者所说那样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

（三）中国外援保台交涉缘何失败？

有论者认为，当 时 在 割 台 问 题 上 争 取 外 援 进 行 抵 制 是 可 能 的。如 称：
“日本割取台湾，得逞与否的关键在于英国和法国”，“要 他 们 援 助 中 国 使 台

湾免于割让，虽有困难，却非绝对不可能”。那么，中国的外援保台交涉又缘

何失败？其答案是：在于中国配合日 本 要 求，迅 速 批 准《马 关 条 约》，致 使 台

①

②

③

④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 年，第８７ 页。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７，第４８３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９２９３．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７，第１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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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割让尘埃落定。① 就是说，中国并没有做出尽可能的外交努力。此说未免

有失公允，也是值得商榷的。

应当看到，当时清政 府 为 免 于 割 让 土 地，曾 作 出 许 多 外 交 努 力，求 助 于

英、法最殷，其中尤以英国 为 交 涉 的 重 点。为 达 到 不 割 地 的 目 的，甚 至 准 备

作出重大的民族牺牲。早在李鸿章 赴 日 议 和 之 前，他 即 曾 密 访 英 国 公 使 欧

格讷，告以中国对议和所持的基本立场：“承 认 朝 鲜 独 立 和 战 争 赔 款 不 会 有

太大困难，惟要求割地则成为缔结 和 约 之 严 重 障 碍。”并 提 出：“特 别 希 望 英

国出来帮助中国，我国将会以德报德，准备让出最有价值的重要权利。”②

所谓“重要权利”指的是什么？后来从英国外交部解密文件中发现的一

份《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就是当时李鸿章交给欧格讷的开列中国让出“重要

权利”的密件。其中包括４项条款，按照欧格讷的概括，其主要内容是：

英国政府应代表中国政府同日本交涉，即由英国出面结束战争，挽

救中国，使之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

若干年内将整个国家的 管 理 权 交 给 英 国，并 由 英 国 独 揽 改 组 和 控 制 陆

海军、修 筑 铁 路、开 采 矿 山 的 权 利，而 且 还 为 英 国 通 商 增 开 几 个 新 的

口岸。

但是，对于清政府所开出的诱人条 件，英 国 政 府 却 无 动 于 衷，反 而 劝 说 李 鸿

章迅速登程赴日，最重要的是要考 虑 日 本 提 出 什 么 条 件。欧 格 讷 极 其 郑 重

地声称：“我只能最真诚地提醒中堂，不失时 机 地 开 始 和 谈 是 极 为 适 宜 而 重

要的。和谈的基础，也只能以日本可能接受为准。”③不仅拒绝了清政府提出

的订立“同盟”的请求，而且还帮着日本说话，催促中国完全接受日本割地的

要求。

即使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也并未放弃争取外援保台的努力。

早在４月１７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道员姚文栋往见英国驻淡水代理

领事金璋（ＬｉｏｎｅｌＣ．Ｈｏｐｋｉｎｓ），对其进行游说。姚说 他 是 奉 署 理 两 江 总 督

张之洞和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委托，来拜访领 事 的，告 以 台 湾 军 民“强 烈 反 对

①

②

③

叶振辉：《台湾割让前的英援法援交涉》，台湾师范大学编印《甲午战争一百周年

纪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４９４—４９６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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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让”，并指出：“这一变化对其他国家损害 极 大，特 别 是 对 英 国 及 其 殖 民 地

香港，它不仅会影响香港的贸易，而且会使该殖民地的安全受到危胁。与其

让日本得到上述利益，不如让英国这样的友好国家得到。”①微露要以特别利

益请英国护台之意。当时金璋的体会是，所谓“特别利益”“似乎是把该岛实

际上转交给大不列颠，由大不列颠负责该岛的保卫”。②

４月２０日，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唐景崧又约见英国驻淡水代理领事

金璋，并向他介绍一个由１５人组成的台湾绅民代表团。他们向金璋提出了

具体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是：“台湾 全 体 民 众 不 愿 归 顺 日 本。他 们 希 望 请 求

英国保护台湾疆土 及 居 民。金、煤、硫、樟 脑 及 茶 制 品 税 金 由 英 国 征 收。人

口、土地税、疆土及管辖权仍为中国所有。”③唐景崧则敦请金璋从速将此建

议电告欧格讷。

这个以押台换保台 的 计 划，其 实 是 得 到 朝 廷 的 默 许 和 支 持 的。４月２７
日，庆亲王奕劻偕徐用仪、孙毓汶两 位 总 理 衙 门 大 臣 往 访 欧 格 讷，一 见 面 就

谈台湾的形势，问是否收到台湾绅民提出的建议，即：“不列颠对某些土产征

税，作为回报，自然应承担 控 制 该 岛 的 责 任。用 此 办 法，中 国 可 以 保 持 对 该

岛的主权。”但又解释道：“这个建议 是 台 湾 绅 民 自 发 提 出 来 的，并 不 是 中 国

政府方面提出的正式建议。”欧格讷 则 回 答：“将 该 岛 割 让 给 日 本，在 任 何 方

面来看，肯定都是英国所不能同意的。……（但）在目前的时候，我看不到任

何采取直接干涉的实际可行的办法。”④含蓄地暗示此建议是不可行的。

作为《马关条约》签订者的李鸿章，其实并不甘心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认

为以押台换保台未尝不是没有办法中的办 法，此 时 也 加 入 到 游 说 英 国 的 行

列中来。５月２日，李鸿章趁英国驻天津领事宝士德（ＨｅｎｒｙＢ．Ｂｒｉｓｔｏｗ）来

探望伤情之机，首先揭露英国“希望扶助日 本 变 得 强 大，从 而 成 为 其 与 俄 国

抗衡的得力盟友”，断定英日之间“显然已达成默契”。宝士德则极力否认和

辩解。于是，李鸿章重提以押台换保台的建议，请宝士德转告欧格讷。宝士

德问：“这是不是要我们兼并台湾？”李鸿章答道：“不是这样。根据士绅们的

①

②

③

④

Ｉｂｉｄ，Ｐ．３５３３５４．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６８５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５６．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６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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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们只接管所有矿 井、樟 脑 和 煤 油 井 等 等。这 只 是 一 种 保 护 关 系，领

土仍归中国所有。”同时他还请宝士 德 函 邀 欧 格 讷 到 天 津 来，并 保 证 说：“欧

格讷先生同我在这里会很快达成 协 议。”此 时，欧 格 讷 已 经 接 到 外 交 部 的 机

密电训：“上峰已经做出允许日本占领台湾的暗示。”①这样，李鸿章的游说也

同样未能取得成功。

基于以上所述，可知从李鸿章赴日谈判之前迄于《马关条约》换约，中国

方面为阻日割台曾多次向英国求援，而没有一次得到积极的回应。因此，将

中国外援保台交涉失败的责任，归咎于迅速批准《马关条约》，致使台湾割让

尘埃落定，是完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

其实，英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是有着自己的如意算盘的。先是在马关

议和期间，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反对日本割占台湾的呼声。除俄国之外，法

国和德国都发出了类似的呼吁，并 对 英 国 的 对 日 政 策 不 满。德 国 外 交 大 臣

马沙尔对英国驻德大使马来特（ＥｄｗａｒｄＭａｌｅｔ）警 告 说：“从 长 远 看，日 本 据

有澎湖列岛、台湾和旅顺港，对欧洲在东方的商业利益构成真正的威胁。现

在正是列强应该发出一致呼声之际，如果丧失了这一时机，恐怕此后欧洲会

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但是，英国对此却有着另一种解读，认为日

本割占台湾等处将使英国受益：“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盛京省的一部分，会

给日本在这些地区带来管理上的好处，但日本的贸易本身并不很大，而且即

使在它占领后有所增长，也不会具有直接的 重 要 意 义。据《泰 晤 士 报》的 电

讯，长江和广州河流将对 所 有 国 家 开 放，这 倒 大 有 文 章 可 做。看 来，在 条 约

的所有条款中，这一条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将按最惠国条款得到好处。”②就

是说，日本割占台湾等处，对英国而 言 无 足 轻 重，重 要 的 是 对 条 约 的 所 有 条

款进行分析，显示英国才是最大的受益者。

另外，也是最重要的，英 国 之 所 以 支 持 日 本 割 占 台 湾 等 处，主 要 是 基 于

对远东战略的考虑。英国的远东外交方针，当时是把防俄放在第一位，其他

问题都是次要的，都要服从于防俄的需要。这样，在甲午战前的一个相当长

的时期内，从英国的防俄战略看，和 中 国 有 着 广 泛 一 致 的 利 益，是 把 中 国 的

存在看作它防俄战略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甲午战争爆发之后，随着

①

②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４０４４０６．
Ｉｂｉｄ，Ｐ．１４２１４５、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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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战场上的节节失利，英国的远东政策 也 在 调 整，其“支 持 日 本 的 意 识

是在不断地强化，终于成为英国远东政策的指导思想”。① 到战争后期，英国

也确实看到中国根本无力抵御俄国的东进和南下，为了防俄的战略需要，转

而将日本视为准军事同盟，从而用牺牲中国的办法来满足日本的侵略欲望，

也就很自然了。认为要列强援助中 国“使 台 湾 免 于 割 让，虽 有 困 难，却 非 绝

对不可行”的观点，不过是一相情愿的构想 和 主 观 臆 断，在 当 时 是 没 有 实 现

的可能的。

总之，在阻止日本割占台湾的问题上，中国朝野不是争取外援交涉努力

不够，而恰恰相反，是太过 于 依 靠 外 援，这 才 是 问 题 的 症 结 所 在。海 关 总 税

务司英人赫德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外交把中国骗苦了！”颇值得后人深

思。他还指出：“日本在这场新战争中，料将勇猛进攻，它有成功的可能。中

国方面……只要它能经得住失败，就 可 以 慢 慢 利 用 其 持 久 的 力 量 和 人 数 上

的优势转移局面，取得最后胜利。”②对此，英国海军情报处持有同见：“在现

有条件下，中日如果 交 战，只 能 有 一 种 结 果。……中 国 要 想 取 胜 日 本，只 能

通过大幅度拖延时间，比如说两年或者三年。”③德国的军事评论家也认为，

由于“倭饷内绌”，战争中必“悉锐速战”，中国则宜“以持久困之”。④ 事实上，

到战争后期，日本国内已出现严重的危机。据西方国家获得的情报称：“（日

本）看到了长期占领敌国大片领土的危险性和不利因素，意识到持久战将在

资源方面给本国造成严 重 负 担。……如 果 中 国 不 迅 速 接 受 条 件，则 完 全 可

以预言，日本将在 本 年 底 陷 入 严 重 的 财 政 困 难。”⑤又 谓：“日 本 提 出 苛 刻 条

件，自在意中，但中国 只 要 肯 坚 决 战 斗，局 势 并 非 绝 对 不 可 挽 救。……日 本

国内的政治局势危机四伏，对于日 本 国 家 和 当 政 的 人 们，不 要 说 战 败 了，即

使战事拖长下来，也是十分危险的。”⑥所以，对当时的中国来说，最重要的问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戚其章：《甲午中日战争与远东国际关系》，《中华文史论丛》第５４ 辑，第２３ 页。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５９、４８ 页。

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ＳｅｒｉｅｓＥ，Ｖｏｌ．４，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１８９４，Ｐ．５４５６．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１４９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７８、５４５５．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主编：《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第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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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在于进一步加大争取外援的外交努力，而是要做到以我为主，不断发挥

自身的有利因素和潜在力量，与敌 人“抵 死 相 持，百 战 不 屈，百 败 不 挠，决 之

以坚，持之以久”，①必能最终扭转战局，庶可真正避免落得割地赔款的悲惨

下场。

五、德占胶澳与瓜分危机问题

一般认为发生于１８９７年的德占胶澳事件引发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

潮，而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瓜分危机从鸦片战 争 后 就 开 始 了。以《南 京 条 约》

为开端，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列强蚕食和鲸吞，如英国蚕食香港、九龙，俄国

鲸吞我国的东北和西北 的 大 片 领 土，日 本 割 占 台 湾、澎 湖 等 等。因 此，到 了

１９世纪末瓜分之说出笼时，瓜分之实早已发生。至于瓜分狂潮，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一阶段以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８日中日《辽南条约》为起点，历时２年零５
个月，是列强合伙图谋瓜分中国利权的时期；第二阶段以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中

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为开端，历时１年零１个月，是德、俄、英、法强索租地

而引发瓜分和反瓜分斗争的时期。

（一）近代瓜分危机始于何时？

关于近代瓜分危机 始 于 何 时 的 问 题，迄 今 尚 无 人 进 行 专 门 的 探 讨。按

一般流行的观点，认为始于德占胶澳事件。如林增平所编《中国近代史》称：

“甲午战后所形成的中国民族的深重危机，到胶州事变发生时就显露出急转

直下之势，因而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恶狂潮。”②对此，也有不同意

见，认为应该始于三国干涉还辽。如李侃等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称：“《马关

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步伐大大加快，俄、英等国争先恐后地掠

夺在华利权，强 租 海 港，划 分‘势 力 范 围’，使 中 国 面 临 着 被 瓜 分 的 严 重 危

机。”并指出：“三国干涉还辽是十九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开端。”③尽

①

②

③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５４ 页。

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４４２ 页。
《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２３１、２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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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二说稍有差异，但其看法基本接近，即都是把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作为近

代瓜分危机的起点。

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则另有见解，认为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早在１９世

纪７０年代就开始了。他把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琉球、１８８５年《中法和约》承认

法国侵占越南、１８８６年《中英缅甸条款》允许英国在缅甸行使一切政权等统

称之为“第一次割地狂潮”，乃“交织成瓜分的第一步”；而把甲午战后列强在

中国夺取侵略 基 地 的 活 动 称 作“第 二 次 割 地 狂 潮”，是 为 了“进 一 步 施 行 瓜

分”。① 他的观点是有所本的。孙中山曾经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

藩属安南、缅甸等，次 第 被 他 割 去，我 们 的 海 口 胶 州 湾、旅 顺、大 连 湾、威 海

卫、广州湾、九龙等等，次第被他抢去，各省势力范围次第被他划定。到了前

清光绪二十四年的时候，瓜分中国的论调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②可见，他

们都认为近代瓜分危机是从列强 侵 占 中 国 藩 属 开 始 的。而 到 甲 午 战 后，列

强在中国夺取侵略基地，划分势力 范 围，则 是 为 了 进 一 步 实 行 瓜 分，是 瓜 分

论进入极盛的时代。在这里，将列强 侵 占 中 国 藩 属 视 作 瓜 分 危 机 的 起 点 是

否恰当姑且暂置不论，但有一点值得引起特别重视，就是他们都认为近代瓜

分危机的开始时间要远远早于甲午战争。

事实上，早在鸦片 战 争 后，中 国 近 代 的 瓜 分 危 机 就 开 始 了。瓜 分 者，分

割领土也。列强早期瓜分中国的方式，无非是“蚕 食”和“鲸 吞”两 种。即 或

小块割取，或大片侵夺。如经过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强迫

清政府割让香港，便是采取“蚕食”的方式。林则徐在遣戍伊犁途中，曾担心

侵略者贪得无厌，会一块块地零星蚕食中国的领土，“须防蚕食念扰纷”，③不

幸被他料中了。其实，蚕食正是瓜分的先兆。至于采取“鲸吞”的方式，则以

俄国为最先。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中曾反复指出这一点：“欧洲资本家的贪

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欧洲各

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 土，瓜 分 中 国 的 议 论 并 不

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 说：欧 洲 各 国 政 府（最 先 恐 怕 是 俄 国 政

①

②

③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第２１９、２９０ 页。
《国父全集》，第１ 册，台北，１９７３ 年，第９０９ 页。
《林则徐诗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２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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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已经开始 瓜 分 中 国 了”。① 俄 国 最 先 到 什 么 时 候，列 宁 没 有 明 说。１８５８
年马克思在《中 国 和 英 国 的 条 约》中 则 称：“如 果 有 谁 将 在 北 京 拥 有 政 治 影

响，那一定是俄国，俄国由于最近的条约得到了一块大小和法国相等的新领

土，这块领土的边境大部分只和北 京 相 距 八 百 英 里。约 翰 牛 由 于 进 行 了 第

一次鸦片战争，使俄国得以签订一个允许俄 国 沿 黑 龙 江 航 行 并 在 两 国 接 壤

地区自由经商的条约，又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

海峡和贝加 尔 湖 之 间 最 富 庶 的 地 域。”此 处 所 说 的“最 新 的 条 约”，指 的 是

１８５８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俄国通过这个条约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

兴安岭以南６０多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同 时，恩 格 斯 还 在《俄 国 在 远 东 的 成

功》中指出：俄 国 过 去 曾 在 土 耳 其 的 亚 洲 边 界 上 将 其“领 土 一 块 一 块 地 割

去”，并预言现 在 既 已 经 转 向 中 国，“这 项 工 作 又 该 重 新 开 始 了”。② 果 然 如

此。继《瑷珲条约》之后，俄国于１８６０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侵占了乌苏里

江以东的４０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此后，又于１８６４年通过《中俄勘分

西北界约记》夺占了吉尔吉斯草原东部、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总面积达４４万

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迄于甲午战 争 时 期 为 止，像 这 样 大 片 地 鲸 吞 中 国 的

领土，正是外国侵略者瓜分中国的典型方式。

由此可见，近代瓜分危机不是迟至甲午战后才开始，也不是始于１９世纪

７０年代的“第一次割地狂潮”，而应肇端于鸦片战争后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

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自鸦片战争 以 来，由 于 外 国 侵 略 者 的 军 事 侵 犯 和 外

交讹诈，中国的领土不断地被蚕食和鲸吞，瓜分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显露出来

了。只是在当时，所割占的中国领土皆属于边远地区，而且这种割占乃是分

别而不是合伙地进行，列强也还未曾明倡瓜分中国之说。因此，尽管当时中

国已经面临着瓜分危机，无论朝廷还是一般 封 建 士 大 夫 皆 一 时 尚 未 意 识 到

这种危局罢了。

（二）“瓜分中国”说的出笼及其实行

近代以降，对中国来说，先是有被瓜分之实，而后才有瓜分之说的出笼。

孙中山说：“盖自日本败中国之后，西人见如 此 地 广 民 众 之 国 乃 败 于 蕞 尔 弹

①

②

《列宁选集》，第１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２１４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 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第３４、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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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之日本，各国之野心家遂大倡瓜分中国之议。”①将“瓜分中国”说的出现与

甲午战争相联系，是十分正确的。英国历史学者菲利浦·约瑟夫（ＰｈｉｌｉｐＪｏ

ｓｅｐｈ）即曾指出：“人们通常认为，德国于１８９７年在胶州湾的行动是瓜分中国

的信号。这是不符合事实的。瓜分的势力在中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就开始行

动了。”②

１８９４年９月中国平壤之败以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已经暴露无遗，于是

早对中国存有觊觎之心的某些欧洲国家暗 中 勾 结，开 始 了 共 同 瓜 分 中 国 的

酝酿。它们先是制造瓜分中国的舆论。ｌ０月２日，俄 国 彼 得 堡 报 纸 即 载 文

发表“俄不如合英，法二国剖分而食之”③之论。到１８９５年初，《新闻报》竟公

然鼓吹利用当前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 中 国 问 题，由 欧 洲 有 关 的

几个主要国家 加 以 瓜 分”。④ 《新 时 代》也 刊 登 专 文 鼓 动 说：“我 们 必 须 认 识

到，在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建成以前，我们现有的边界绝不是固定不变的界

线，而仅仅是一条分界线 而 已。……为 什 么 俄 国 就 不 能 在 太 平 洋 沿 岸 取 得

一个立足之地？”⑤这些报纸所散布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俄国政府的真实意

图。如俄国新任外交大臣罗拔诺夫 即 曾 向 沙 皇 尼 古 拉 二 世 建 议，采 取 对 日

本妥协的方针，并在“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同日本一道瓜分中国，使俄国得以

“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⑥立即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首肯。到中日马关议和

期间，财 政 大 臣 维 特（ＣｏｕｎｔＳｅｒｇｉｕｓＷｉｔｔｅ）认 为，日 本 有 必 要 割 占 南 满，而

“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将来就要瓜分 中 国”，所 以 俄 国 决 不 能

后人，必须反对日本占领南满，以此获得清政府的酬谢，“会同意用和平方式

修改我们的 国 界”，⑦即 不 用 一 兵 一 卒 的 代 价 便 可 挤 进 瓜 分 中 国 领 土 的 行

列中。

德国早想从中国获得一个侵略基地，为了共同的利益，便主动同俄国勾

结起来，企图一起伺机参加瓜分中 国 的 活 动。德 皇 威 廉 二 世 亲 自 致 函 尼 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孙中山全集》，第１ 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３８２ 页。
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年，第１２８ 页。
《中东战纪本末》，卷３，光绪二十二年排印本，第３ 页。
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６ 年，第４４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５２．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第３１０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第３１５—３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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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二世称：“我将有兴趣地等待我们行动的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希望，正像我

将乐于帮助你解决俄国终将吞并某些领土 的 问 题 一 样，你 也 将 亲 切 地 使 德

国能在不‘妨碍’你的某处地方获得一个 港。”并 极 力 唆 使 俄 国 东 进，他 保 证

俄国在“欧洲的后方不受任何人的干扰”。① 早在１８９４年秋间，德国政府内

部就开始讨论起在中国占领据点的问题。首相霍亨洛（ＰｒｉｎｃｅｖｏｎＨｏｈｅｎｌｏ

ｈｅ）主张乘机夺取台湾。驻华公使绅 珂 主 张 取 得 胶 州 湾 和 澎 湖 列 岛。外 交

大臣马沙尔则认为，澎湖列岛商业 价 值 不 大，而 占 领 台 湾 省，既 存 在 着 日 本

的障碍，又要面临同法国发生冲突的危险。事实确如马沙尔所分析的那样，

法国始终对台湾存在垂涎之意，但此时正用兵于马达加斯加岛，显然力难兼

顾，于是便借感情的原因企图染指澎湖列岛。② 基于以上情况，德国政府决

定暂时等待时机，到条件成熟时再参加列强瓜分中国的联合行动。

在此时期，列强的心 态 虽 然 不 一，企 图 乘 机 瓜 分 中 国 领 土 也 好，担 心 瓜

分会影响其在中国已获得的权益也好，但无 一 不 是 从 维 护 其 本 国 的 最 高 利

益着想。不过，在西方 瓜 分 论 者 中 间，看 法 也 并 不 一 致。其 中，有 的 更 为 激

进，走得更远。担任李鸿章英文秘书 的 美 国 人 毕 德 格（Ｗｉｌｌｉａｍ Ｎ．Ｐｅｔｈｉｃｋ）

乃李鸿章最亲信的顾问之一，便是其主要的代表人物。平壤战役后，他认为

在日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清政府 将 难 以 自 存，摆 脱 困 境 的 办 法 只 有 一 个，

就是“改朝换代，推李鸿章掌握权力”，③可能更符合西方的利益。还通过他

的朋友威尔逊（ＪａｍｅｓＮ．Ｗｉｌｓｏｎ）给在华盛顿日本使馆担任顾问的史蒂文斯

（Ｄ．Ｗ．Ｓｔｅｖｅｎｓ）写信，宣传他的观点。并鼓动日本迅速采取行动，否则英、俄

将瓜分中国，使日本的果实化为乌有。④ 到１８９５年初，他又设计出一种新的

瓜分中国的方案，即将中国划分为“两个势 力 范 围”：南 部 地 区 由 英 国 控 制，

北部地区置于美国的影响之下，以 在 英 俄 之 间 形 成 一 个 缓 冲 地 带；然 后，在

①

②

③

④

《“黄祸论”历史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７９ 年，第１１３、１１５ 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４０７—４０９ 页。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Ｄｅｖｉｎｅ，ＪｏｈｎＷ．Ｆｏｓ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Ｅｒａ，

１８７３—１９１７，Ｏｈｉｏ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１，Ｐ．７６．
ＭａｒｉｌｙｎＢ．Ｙｏｕｎｇ，Ｔｈｅ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ｏｆＥｍｐｉｒ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１８９５—

１９０１，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２８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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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军事顾问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起一支超越日本的优秀海军”。① 有

论者认为，这是西方人士中最早提出的“划分势力范围”的设想。②

由于当时的形势复 杂 多 变，西 方 主 要 国 家 感 到，与 其 坐 观 待 变，临 事 丧

失良机，不如置身其中，随时摘取果 实。于 是，它 们 搞 起 了 一 场“八 国 联 军”

进入北京的预演。这里 所 说 的“八 国”，是 指 美、俄、英、德、法、意 大 利、比 利

时、西班牙８个国家，它们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派兵入京。根据英国驻华公

使欧格讷写给外交大臣金伯利的报告，可知早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间，这些西方

国家的驻京公使就开始商议以“外交使团卫队”的名义派兵进驻北京。③ 到

１２月中旬，总理衙门收到了由美国公使田贝领衔的八国联合照会，内称：“现

遵各本国国家之命，已调水手海军 枪 兵 若 干 人，聚 会 天 津，以 便 遇 事 招 来 京

中，在使署防护巡查。”④本来，各国驻京使馆的保卫工作由步兵统领衙门负

责，每处派官兵４２人把守，安 全 从 未 发 生 过 问 题。据 赫 德 称：“北 京 十 分 安

靖，民心尚镇定，除一二个别事件外，尚无仇外举动。”⑤总理衙门也多次复照

各国公使，进行驳辩和劝阻，终究无效。与此同时，法国还以保护租界为名，

派巡洋舰和炮舰各一艘驶至天津。西方八国的联合行动不能不对当时瓜分

中国说的实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当然，在这次西方列强准 备 参 与 瓜 分 中 国 的 闹 剧 中，日 本 始 终 扮 演 着

主要角色。当时，对于如何 分 割 中 国 领 土 的 问 题，日 本 舆 论 大 致 有 三 种 意

见：一、把台湾永久割让给 日 本；二、割 让 包 括 牛 庄 在 内 的 辽 东 半 岛；三、将

割让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以北直隶湾 为 界 的 东 三 省。⑥ 在 日 本 政 府 内 部，主

张也颇不一致。陆军坚决主张割取辽东半岛，认为它“既控朝鲜的侧 背，又

扼北京的咽喉，为国家前途久远之计，决不可不归我领有”。海军则担 心 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Ｄｅｖｉｎｅ，ＪｏｈｎＷ．Ｆｏｓ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 Ｄｉｐｌｉｍａｃｙｉｎｔｈｅ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ｒａ，１８７３—１９１７，Ｐ．７６．

夏良才：《关 于 中 日 甲 午 战 争 中 一 起“倒 清 拥 李”的 密 谋 事 件》，《近 代 史 研 究》

１９８４ 年第６ 期。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５１．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五），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３ 年，

第２３０ 页。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６４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６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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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列强的干涉，主张除将台 湾 划 归 日 本 版 图 外，对 辽 东 半 岛 的 占 领 可 采 取

灵活的方式，即令中国先将 辽 东 半 岛 让 与 朝 鲜，然 后 日 本 再 从 朝 鲜 手 中 租

借。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胃口还要大，他向内阁建议：除取得台湾外，还 要

“割取奉天省及不与俄 国 接 壤 的 吉 林 省 大 部 分，以 及 直 隶 省 的 一 部 分。另

外在中朝两国之间划出 约５０００平 方 日 里 的 中 间 地 带，为 将 来 我 国 掌 握 亚

洲霸权的军事根据地”。① 他赞成海军 的 主 张，但 野 心 更 大，提 出 的 方 案 也

更具体：“清国必须割让领 土 给 朝 鲜，使 其 扩 张 至 河 边 岩 壁，形 成 古 老 之 朝

鲜疆域。这样，可使朝鲜将釜山浦及其 毗 连 之 领 土 割 给 日 本。”②至 于 日 本

各政党，也纷纷对瓜分中 国 一 事 表 态。一 般 对 外 强 硬 派 的 意 见 是，日 本 至

少要割占中国奉天、台湾 两 个 省。属 于 此 派 的 改 进、革 命 两 党 的 头 面 人 物

则表示：还要观察战后中 国 政 府 的 表 现，如 不 能 自 保 其 国，那 么 就“必 须 有

瓜分四百余 州 的 决 心，届 时 应 将 山 东、江 苏、福 建、广 东 四 省 划 入 我 国 版

图”。自由党的主张更明确，干脆一次性地“使中国割让吉林、奉天、黑龙 江

三省及台湾”。③

关于“瓜分中国”说的实行问题，尽管日本朝野沸沸扬扬，但面对西方列

强的跃跃欲试、伺机而动的姿态，日本的最高决策层不得不认真考虑如何才

能保证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当 时，日 本 政 府 也 正 通 过 各 种 渠 道 了 解 西

方各国的真实 立 场 和 动 向。如 驻 俄 公 使 西 德 二 郎 向 政 府 报 告 俄 国 的 态 度

说，如果日本要求割占满洲南方的一部分，俄国必加以反对。他从俄国外交

大臣吉尔斯处探听到：“英国恐日本之最后成功将分裂中国。”驻英代理公使

内田康哉从英国众议院议员巴特利特（ＥｌｌｉｎＡｓｈｍｅａｄＢａｒｌｔｅｔｔ）处获悉：欧洲

各国举动异常，“有危险的迹象”，“故不应使军队靠近北京”。意大利外交大

臣布朗克（Ａ１ｂｅｒｔｏＢｌａｎｃ）当日本公使高平小五郎造访时，也向其劝告：日本

的“措施与条件应限于适当范围之内：第一，应 避 免 割 裂 清 国 疆 土 或 颠 覆 清

国政府；第二，尽量不要搞乱正常秩序”。④ 特别是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日

①

②

③

④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 年，第１１５ 页。
《日本外交文书》，日本国际连合会，１９５３ 年，第２７ 卷，第７９３ 号。按：引文中的

“５０００ 平方日里”约相当于７７０００ 平方公里。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１１６ 页。
《日本外交文书》，第２７ 卷，第８１７、８２０、８３１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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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使加藤高明袒露心迹：“我担心若战争 继 续 下 去，日 本 人 就 会 像 普 遍 预

料的那样，向前推进，占领 北 京，从 而 可 能 导 致 清 朝 覆 灭。随 之 出 现 的 严 重

后果，几乎无需说明就十分清楚：整个中华帝国将陷于一片混乱状态。到那

时，日本很可能找不到可以谈判的政府，使自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①美

国国务卿格莱 星 姆（Ｗ．Ｏ．Ｇｒｅｓｈａｍ）也 向 日 本 公 使 栗 野 慎 一 郎 提 出 劝 告：

“日本应当停止战争。如果再继续打下去，把中国打得七零八落，英、法、德、

俄等国必定要瓜分它。”②这些话，对于日本来说，十分切中要害，使日本内阁

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决定放弃直隶决战和进 攻 北 京 的 作 战 计 划，并 且 发 表 声

明：“日本既不想瓜分中国，也不想推翻目前的王朝，但它必须索取胜利者的

果实。”③这样，这次“瓜分中国”说的实行便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但是，日本当局存有 侥 幸 心 里，对 形 势 作 了 错 误 的 估 计，在 马 关 议 和 时

除要求割让台湾外，又要求割占中国大陆的辽东半岛，导致了俄、德、法三国

干涉还辽事件发生。这又为其后列强瓜分势力在中国开展新的活动埋下了

伏线。

（三）瓜分狂潮与列强势力范围格局的形成

尽管近代瓜分危机早在 鸦 片 战 争 后 就 开 始 显 现 出 来，但 真 正 的 瓜 分 狂

潮骤起而席卷中国却是在甲午战争以后。论者或以三国干涉还辽为瓜分狂

潮的开端，或以德占胶澳为瓜分狂 潮 之 肇 始，见 仁 见 智，皆 因 立 论 之 角 度 不

同所致。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其不足之处是各执一端。为什

么这么说呢？因为既要看到瓜分狂 潮 是 一 个 过 程，又 有 必 要 注 意 其 发 展 的

阶段性。当时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ＡｕｇｕｓｔｅＧｅｒａｒｄ）在其使华回忆录中

写道：“自１８９５年５月８日《马 关 条 约》批 准 之 日 起，至ｌ８９７年 底 这 段 时 期

中，中国为了它本身的利益和我们的利益，经常同俄、法两国的政策相结合。

甚至同俄国缔结了它从未同任何 一 个 外 国 签 订 过 的 协 约。但 是，以 为 这 段

时期在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００年间已经提前结束。这不能归责于法国和俄国，因为

①

②

③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５．
Ｍｒｓ．Ｇｒｅｓｈａｍ，ＬｉｆｅｏｆＧｒｅｓｈａｍ，Ｖｏｌｌ，Ｐ．７８３．转 见《外 交 月 报》第 ２ 卷 第３ 号

（１９３３ 年）。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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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丝毫没有改变它们１８９５年的态度；这完全应归责于德国，德国为了满足

自己独特的野心，引起了中国的疑虑，并激起了义和团民族主义者危险的反

抗。”①在这里，所谓“１８９５年的态度”，是指俄、德、法三国在干涉还辽时所宣

布的立场和政策。尽管施阿兰在字 里 行 间 不 忘 美 化 法 国 及 其 同 盟 俄 国，且

只字未涉及瓜分狂潮骤起之故，是完全不可取的。但他认为，这个时期前后

显出两个阶段，并以德国“为了满足自己独特的野心”而 占 领 胶 澳 为 其 分 界

线，却是对的。

关于第一阶段的开始时间，一般认为以三国干涉还辽为是，施阿兰则主

张从烟台换约之日算起。我曾经写 道：“以 三 国 干 涉 还 辽 为 由 头，列 强 瓜 分

中国的狂潮开始了。”②这是就其因果关系而言。但是，三国干涉还辽作为历

史事件的名称，并 不 是 表 示 时 间 的 概 念。试 看 以 下 与 此 事 件 有 关 的 时 间：

１８９５年４月２３日，俄、德、法三国驻日本公使齐至日本外务省递送备忘录，

劝告日本政府“放弃确实领有辽东半岛一事”；５月４日，日本内阁及大本营

重臣在京都举行会议，决定“完全接受三国劝告”，并得到天皇睦仁的裁可；５
月５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致电驻俄、德、法三国公使，向驻在国政府致

送复文：“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 三 国 政 府 之 友 谊 的 忠 告，约 定 放 弃 辽

东半岛之永久占领”；③５月９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皆至外务省，表示对

日本政府复文满意；１０月２０ 日，李鸿章与日本新派驻华公使林董开始谈判

还辽事宜；１１月８日，中日《辽南条约》在北京签订。这５个时间前后相差半

年有余，究竟应该以哪个作瓜分狂潮的开始时间呢？所以，笼统地说三国干

涉还辽是瓜分狂潮的开端，是不恰当的。显然，只有１１月８日中日《辽南条

约》签订，才反映出三国干涉还辽的成果，给还辽问题暂时划上了句号，标志

着瓜分狂潮第一阶段的开始。施阿兰把５月８日中日烟台换约作为开始时

间，表面上看来似乎问题不大，因为它与５月９日三国对日本复文表示满意

仅有一天之差。然考其实，这毕竟是两码事儿，一来中日两国代表在烟台互

换的条约本身并无一语涉及还辽之事，二来 三 国 虽 对 日 本 复 文 作 出 肯 定 性

的表态，而还辽问题并未落实。怎能把这个时间看作是此阶段的起点呢？

①

②

③

施阿兰：《使华记》，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 年，第６１ 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第５０９ 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１６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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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德占胶澳是瓜分狂潮第二阶段的的起点，从道理上是讲得通的，孙

中山曾经指出，德占胶澳是德“试行其瓜分之政策于胶州”，①并且强调瓜分

中国的论调至此“可谓到了极盛的时代”。② 主要的问题在于：正如三国干涉

还辽只是一个 历 史 事 件 的 名 称 一 样，德 占 胶 澳 也 并 不 指 某 一 具 体 的 时 间。

德国占领胶州湾也是经历了不短的一段时间：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１６日，德国向总

理衙门提出“以 五 十 年 租 赁 方 式 割 让 一 个 储 煤 站（胶 州 湾）”的 要 求；③１８９７
年１１月１４日，德军在青岛登陆；１１月２９日，德国向总理衙门提出包括有关

在山东“开办铁路”的６项条款，双方开始谈判；１２月２９日，德国又向总理衙

门致送“租地照会”５条；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字。在以

上列举的５个时间中，也只有以《胶澳租界条约》的签字之日为此阶段的开始

时间，因为直到这时为止，德对胶州湾的占领才算是“合法”的了。

这样，瓜分狂潮的整个过程便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８９５年１１月８日到１８９８年３月５日，历 时 两 年 零５个

月，是列强瓜分势力合伙图谋瓜分中国利权的时期。

三国干涉还辽的结 果，是 前 门 拒 一 虎，后 门 进 三 狼。俄、德 两 国 早 就 想

趁机瓜分中国了，但都在等待有利的时机，以便趁火打劫。俄国财政大臣维

特坦白地承认：“假使我们夺取中国的任何地方，则其他国家亦会同样行动，

如此便开 始 中 华 帝 国 的 瓜 分，以 至 引 起 新 的 冲 突。我 们 很 不 愿 意 发 生 战

争。”德国外交大臣马沙尔也主张：“如果别的国家利用中日战争在中国取得

领土，我们应注意为我们 东 亚 海 军 及 商 业 取 得 一 个 强 大 的 根 据 地。……如

果中华帝国的土地被第三国分裂时，帝国一无所得，对德国政策几不可能会

发生良好的印象。”④法国的利益主要在中国南方，于１８９６年１月１５日率先

与英国订立关 于 云 南、四 川 互 惠 的 决 定，规 定 凡 中 国 给 予 一 国 之 特 权 和 利

益，他国同样享 有。英 国 本 在 中 国 占 有 优 势，决 心 还 要 把 这 种 优 势 维 持 下

去，当然不会放弃攫取中国权益的 任 何 一 个 机 会，所 以 同 法 国 一 拍 即 合，于

①

②

③

④

《孙中山全集》，第１ 卷，第３８１ 页。
《国父全集》，第１ 册，第９０９ 页。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１ 卷，商务印 书 馆，１９６０ 年，第１２９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第３１７、３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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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场列强合伙夺取中国权益的活动开始了。

列强之合伙夺取中国权益，是分三步走的：

第一步，争夺中国的铁路铺设权。俄国走在最前边，于１８９６年６月３日

在莫斯科与中国专使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其 第 四 款 规 定：“今 俄 国 为

将来转运俄兵御敌并接济军火、粮 食，以 期 妥 速 起 见，中 国 国 家 允 于 中 国 黑

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①９月８日，中俄两国又在柏林订立

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其后，俄国还 想 从 赤 塔 修 筑 一 条 铁 路 直 达 甘

肃兰州。俄国此举之得逞，必然要引起其他列强在中国的争夺。同年１２月，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急不可待，向中国要求将 京 汉 铁 路 的 铺 设 权 让 予 美 国 的

美中拓殖公司。英国岂能后人，也于１８９７年２月４日取得了长江流域的铁

路铺设权。法国从后紧跟，于同年６月１２日取得了云南铁路的铺设权。列

强纷纷在中国抢夺铁路铺设权，其目的是为下一步分割中国预作铺垫。

第二步，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列强在向清政府要求铁路铺设权后，随

即进一步要求划分势力范围。１８９７年３月３日，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照会

总理衙门，要求 不 将 海 南 岛 割 让 给 其 他 国 家。其 后，法 国 外 交 部 长 阿 诺 托

（ＧａｂｒｉｅｌＨａｎｔａｕｘ）又假惺惺地发表谈话，称：“法国殊不欲势力范围 之 原 则

行于中国，但法国必保持接近安南之省份之要求权。”②不久，即要求中国担

保不将邻近越南的省份，即云南、广西、广东三省租让给其他国家。ｌ８９８年２
月ｌ日，英国得到中国不割让长江流域给其他国家的保证。日本起而效尤，

其驻华公使矢野文雄也照会总理衙门，要求 中 国 确 认 福 建 省 内 所 有 土 地 一

概不租让给别国。总理衙门复照称：“查 福 建 省 内 及 沿 海 一 带，均 属 中 国 要

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也。”③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俄国的野心

更大，除染指中国东北外，还 企 图 将 中 国 北 部 直 隶、山 东、陕 西、甘 肃 诸 省 划

归其管辖，只是在等待提出的有利时机罢了。

第三步，俄、德两国为强租中国海港而进行幕后策划。先是在１８９５年冬，

俄国以还辽有功，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胶州湾“过冬”的权利。施阿兰指

①

②

③

《中外约章汇要（１６８９—１９４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第２８８ 页。

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ＴｈｅＷａｒ，１８９４—１９１４，ＥｄｉｔｅｄｂｙＧ．Ｐ．Ｇｏｏｃｈ＆ Ｈ．Ｔｅｍ

ｐｅｒｌ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２７，Ｖｏｌ．Ｉ，Ｐ．４４．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３ 卷，三联书店，１９８０ 年，第２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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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远东，与英、俄、法等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总是迟到了一步。所有好位置

都被别人占去了”。特别是“德国在中国，除了商业以外，并无其他的基地”。

正由于此，它“不耐烦地要取得对中国所作的贡献和干涉应得的报酬”。自进

入１８９６年以来，德国多次向中国要求租借港湾。是年６月，李鸿章访德期间，

曾获德皇威廉二世接见，威廉二世趁此机会向李表示想“在中国海岸得到一个

停泊地的愿望”。① 其急迫之心情可以想见。既然已同俄国达成默契，德国便

决定向胶州湾下手了。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１日发生的巨野教案，正给德国提供了绝

好的侵略借口。威廉二世谕示外交部：“华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好久期待

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动手。”并命令海军：“立刻开往胶州，占领该地。”②

１１月１４日，德军在青岛登陆，公然发布告示说，这是“德国在《马关条约》后所

尽义务应获得的报酬”。③ 对此，俄国很高兴，“因为有了胶州的占领，才使旅顺

口、大连湾的迅速占领成为可能，否则在这方面就难于找到一个口实”。④ 所

以，当时上海的《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有这样的评论：“德国人在山

东的行动，已为瓜分中国之前奏。”⑤

在瓜分狂潮的第一 阶 段 中，列 强 争 索 铁 路 铺 设 权，划 分 势 力 范 围，并 公

然用武力强占 港 口，使 中 国 面 临 列 强 合 伙 谋 我 的 严 重 瓜 分 危 机。《北 华 捷

报》一面指出：“瓜分中国，分割中国的土地，完 全 违 反 国 际 法 和 道 义 上 的 概

念”，一面又鼓吹列强瓜分中国日益成为可能，是“一大进步”。⑥ 其他西方报

纸也连篇累牍地宣扬“瓜分中国”说。故张之洞说：“各国洋报皆因中国无自

强之实，故有瓜分之议。”“此 即 所 云 瓜 分 之 局，无 所 谓 东 方 太 平 之 局 矣。”给

事中张仲炘分析道：“现在俄兵到吉林者已二万有余，兵船泊旅顺不去，西人

谓其不但图东三省，并欲 全 吞 大 河 以 北。又 闻 俄 阴 约 法 人，将 先 发 难 于 滇、

桂、粤之境。因之德亦欲占齐、豫等省，英欲通滇粤铁路以达长江，隐成瓜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施阿兰：《使华记》，第１５１ 页。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１ 卷，第１４８ 页。
施阿兰：《使华记》，第１９７ 页。
《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１ 卷，第２３０ 页。

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Ｄｅｃ．３ｒｄ．１８９７．
Ｉｂｉｄ，Ｄｅｃ．２４ｔｈ．１８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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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象。”至此，连总理衙门也不得不承认：“各国纷来，真有瓜分中国之势。”①

第二阶段，从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到１８９９年４月１０日②，历时１年零１个

月，是德、俄、英、法４国强索租借地而引发瓜分与反瓜分斗争的时期。

德国占领胶州湾后，胁迫清政府于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签订了《胶澳租界条

约》。其中，规定将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９９年；德国有权建造胶济铁路并享

有沿线３０里以内的开矿权。俄国闻风而动，以“助华”为名骗取清政府的同

意，将舰队开进旅顺口，进而诱使清政府于同年３月２７日及５月７日先后签

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项条约规定俄国租借旅

大２５年，并赋予俄国建造南满铁路的权利。这样，俄国便实现了它梦寐以求

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大大加强了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英国借口维持均势，

则强迫清政府于６月９日及７月ｌ日先后签订了《拓展香港界址专条》和《订

租威海卫专条》。前者规定将九龙半岛全部和香港附近４０多个岛屿，以及大

鹏湾、深圳湾等海面租给英国，为期９９年，与德国租借胶州湾的期限相同；后

者规定将威海全湾沿岸１０英里以内的地方，以及刘公岛和威海湾之群岛，专

归英国 管 辖，为 期２５年，与 俄 国 租 借 旅 大 的 期 限 相 同。到１８９９年４月１０
日，法国终于迫使清政府同意将广州湾租与法国，为期９９年。由于一系列租

界条约的签订，列强在中国所划定的势力范围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

势力范围既经划定，便成为一种带有隐蔽特点的瓜分形式。论者谓此为“隐

成瓜分之象”，是颇有见地的。

当时，反对“势力范 围”的 力 量 集 中 于 两 地，一 是 英 国，一 是 中 国。中 国

人民自然是反瓜分的主力。那么，英国为什么要反瓜分？道理倒很简单：英

国本来就在中国占有优势，所以从 它 的 本 意 说，不 是 要 均 势，而 是 要 继 续 维

持其优势。因为一旦列强共同瓜分中国，它在中国的优势也就化为乌有了。

早在中德《胶 澳 租 界 条 约》签 订 之 前，英 国 外 交 大 臣 萨 里 斯 堡（ＬｏｒｄＳａｌｉｓ

ｂｕｒｇ）便电示其驻华公使窦纳乐，表明英国的态度是：“英国坚决反对瓜分中

①

②

王彦威辑：《清 季 外 交 史 料》，书 目 文 献 出 版 社，１９８７ 年，卷 １２８，第 ２０ 页；卷

１２９，第２ 页；卷１３０，第２ 页。

虽然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是在１８９９ 年１１ 月１６ 日正式签订，但在此以前，清

政府已于４ 月１０ 日复照法国，同意法国租借广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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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①之后，当英国下院讨论对华政策时，柯缵爵士（ＰｏｒｓＣｗｙｏｎ）的演说最

具有代表性，他说：“吾人之政策为 尽 力 防 止 中 国 之 分 裂，且 必 须 防 止 也；为

始终保障其新生，且必须保障也。盖 中 国 广 漫 渊 厚 之 富 源 足 使 其 有 此 新 生

之资格，以故 吾 人 反 对 割 让 中 国 任 何 一 部 之 领 土，牺 牲 任 何 一 部 之 独 立。

……吾人相信中国领土完整（吾人基此动机 而 促 障 其 完 整）之 保 障，多 在 将

其开放与世界万国之利益与往来，而不在各 锁 一 方 以 自 立 标 识 而 异 其 称 谓

也。”②所谓“保障中国之新生”，究其实，即保障英国在华之利益也。

英国基于自身的利益，既 反 对 列 强 瓜 分 中 国，便 相 应 地 提 出 了 门 户 开

放政策。１８９８年３月９日，即中德《胶澳租 界 条 约》签 订 的 第 三 天，英 国 外

交部即照会美国，提出两 国 共 同 发 表 宣 言，维 持 中 国 的 门 户 开 放。美 国 国

务院虽然拒绝了英国的提 议，但 在 某 些 英 国 人 士 的 反 复 游 说 下，时 任 国 务

卿的海约翰（ＪｏｈｎＭｉｌｅｏｎＨａｙ）对 这 一 政 策 构 想 还 是 很 感 兴 趣。他 正 想 制

定一项 新 的 远 东 政 策，以 维 护 美 国 在 华 利 益。这 也 是 美 国 总 统 麦 金 莱

（ＷｉｌｌｉａｎＭｃｋｉｎｌｅｙ）的想法，他在其国 情 咨 文 中 谈 到 中 国 问 题 时 即 表 示，要

“采取与我国政府的一贯 政 策 相 适 宜 的 一 切 手 段，维 护 我 们 在 那 一 地 区 的

巨大利益”。③ 美国国务院相信，由于美 国 尚 未 卷 入 列 强 瓜 分 中 国 的 浪 潮，

比起英国主动提 出 门 户 开 放 政 策，效 果 必 会 更 好。④ 这 样，经 过 反 复 酝 酿

和修改，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终于 出 台 了。１８９９年９月６日，海 约 翰 电 令

美国驻英、法、德、俄、日、意等 国 大 使，将 这 份 以 门 户 开 放 为 中 心 内 容 的 照

会分别致送驻在国政府。它 一 面 承 认 列 强 在 中 国 划 定 势 力 范 围 及 既 得 利

益，一面倡导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并声明此照会的目的有二：一是“希 望 为

世界商业保留一个公共市场，消灭国 际 磨 擦 的 危 险 根 源”；一 是“并 望 由 此

而促成列强在北京采取一致行动，以赞助为巩固清政府及维护中 国 完 整 所

①

②

③

④

Ｏ’Ｃｏｎｏｒｔｏ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ｇ，Ｊａｎ．３０ｔｈ，１８９８，Ｇｏｏｃｈ＆ Ｔｅｍｐｙ，Ｖｏ１．１，Ｐ．８、２３．
万异：《１８９４ 至１９００ 美国在华之政策》，《外交月报》第２ 卷第３ 号。按：这 个 美

中拓殖公司没有多少资本，基本上是个皮包公司，故所订合同后来成为“死约”。

ＣｈａｒｌｅｓＣｈａｍｐｈｅｌｌＪｒ．Ｓｐｅｃｉａｌ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ＯｐｅｎＤｏｏｒＰｏｌｉｃｙ，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４６．

杨生茂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ｌ７７５—１９８９ 年）》，人民出版 社，１９９１ 年，第２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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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需之行政改革”。①

对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历来评价不一，在此不作详细的评论。但需

要指出的是：它 仅 是 一 种 片 面 的 政 策，只 要 求 中 国 单 方 面 地 向 美 国 开 放 市

场，而不是彼此开放。故有论者称：“‘门户开放’完全是美国的政策，它所体

现的只是美国的利益。”②这是切中要害之论。不过，不容讳言，门户开放政

策在客观上也产生了这样的效果，即暂时遏止了瓜分狂潮发展的迅猛势头。

由于中国人民反瓜分的救亡运动的兴起及列强之间在瓜分问题上存在不可

调和的矛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适逢其会，因此它便成为一种适用

的调和各方面的办法，使有关列强眼前只好接受这一政策，以维持其已经划

定的势力范围和到手的利益。这样，尽 管 从 表 面 上 看 门 户 开 放 政 策 似 乎 阻

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实际上它却推行和 维 持 了 一 种 具 有 隐 蔽 性 质 的 瓜

分形式，即后来中外人士所公认的“无形瓜分”也。

①

②

《中外约章汇要（１６８９—１９４９）》，第３３０—３３１ 页。

王玮主编：《美国对亚太政策的演变（１７７６—１９９５）》，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
第１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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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从教案到义和团

　　　　运动发展的轨迹

一、晚清反洋教运动发展论

晚清反洋教运动有 一 个 发 展 过 程。它 作 为 过 程，是 由 一 个 个 的 教 案 所

组成，既有其起点和终点，也会在长时期的发展中显示出其阶段性来。只有

通过对反洋教运动全过程的考察，才有可能 切 实 把 握 其 特 殊 的 矛 盾 及 其 发

展规律。

（一）反洋教运动的始发和兴起

反洋教运动，就其开始的时间来说，应该是始于１８４６年。迄于１８６０年，

历时４０年，是反洋教运动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即始发和兴起时期。

晚清教案之所以频繁发生，绝非偶然。它实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宗教

侵略的产物。列强的宗教侵略是继军事侵略而来的，即在凭借船坚炮利打开

闭关锁国的中国大门之后，又靠军事威胁和政治讹诈的双重手段向中国强行

推广西方宗教。１８４６年２月，清廷被迫发布上谕，承认天主教“系劝人为善”，

“准免查禁”。并允将康熙年间旧建之天主教堂，“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

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① 但又规定外国人不准赴内地传教，以示限

制。这道上谕发布之后，教案便开始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各地发生。

这些教案，大致可归纳为两类：

第一，传教士非法潜入内地案。１８４６年４月２９日，驻藏大臣琦善等奏，

①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７５，北平故宫博物院，１９３３ 年，第２９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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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拿获法国传教额洼里斯塔（ＥｖａｒｉｓｔｅＲｅｇｉｓＨｕｃ）等人，“俱系蒙古喇嘛

打扮，讯问皆能 汉 语”，“检 其 行 李，清 字、蒙 古 字 及 印 板 夷 文 天 主 教 经 典 甚

多”。① 奉旨解赴成都由四川总督宝兴严讯。因其所带“夷书”系何言语须通

晓“夷字”之人译明，又解交广东 省 审 理。经 讯 明，二 人 确 系 法 国 传 教 之 人，

遂发交澳门荷兰领事收领，转交法 国 领 事 管 束。这 是 中 国 近 代 史 上 第 一 个

教案。② 其后，陆续发生传教士非法潜入内地传教案多起。如同年５月在湖

北安陆府拿获之大吕宋国传教士纳巴罗，“业已薙发，服饰、口音均与内地人

大略相同”，谎称“原籍广东”，发交葡萄牙官员“严加管束”；９月在直隶固关

拿获之法国传教士牧若瑟，“起获天主教经卷图像、夷字书信四封、汉字信一

封又一纸”，解至广东，“即交该国领事官严行管束”。③ １８５４年５月在直隶安

肃县安家庄查获法国传教士孟振生，此人“来至中国已久，言语、衣服皆与华

人无异”，著令“解回广东，毋许逗留，以靖京畿”④等等。

第二，民教纠纷案。中国近代最早的因民教纠纷而引起的教案，是徐家

汇教案。１８４７年，法国主教罗类思（ＬｏｕｉｓＭａｒｉｅＢｅｓｉ）在上海徐家汇购买土

地，集工建造耶稣会总部，上百名当地群众“闯来工地，扬言要阻止并拆毁建

筑物”。⑤ 但这次斗争被上海县令压制了下去。其后，比较典型的民教纠纷

案还有３起：第 一 起，是 青 浦 教 案。１８４７年３月８日，英 国 传 教 士 麦 都 思

（ＷａｔｌｅｒＨｅｒｒｙＭｅｄｈｕｒｓｔ）等三人，“违约至青浦县地方散书”，在城隍庙中与

粮船水手冲突，并动手殴打水手。于是水手纠合四十余人与之论理，引起冲

突，致使麦都思“受有微伤”。⑥ 英国领事阿礼国（ＲｕｔｈｕｒｆｏｒｄＡｌｃｏｃｋ）命一艘

兵舰开赴南京进行要挟，又用一艘军舰封锁吴淞口。清政府被迫屈服，逮捕

倪万年等１０名水手枷号示众，赔款银３００两，并将坚持不听英人讹诈的苏松

太道咸龄撤职。第二起，是定海教案。１８５２年１月，定海乡民因教民方安之

串诱入教之人，“屡将乡间各庄寺庙庵院献入教堂，踞占把持”，群怀不平，遂

聚多人，与“教中人理论争闹，逐出 教 徒，收 回 被 占 寺 院”。法 国 驻 上 海 领 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７５，第２１—２２ 页。

一般论著都认为徐家汇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起教案，是不确切的。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７６，第１、３６—４０ 页。
《清文宗实录》，卷１２６，第２７—２８ 页。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１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３ 年，第１１５ 页。
文庆等编：《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７９，第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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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体尼（ＬｏｕｉｓＭｏｎｔｉｇｎｇ）企图调来兵舰进行威胁，“嗣因该厅百姓公动义愤，

城下聚至万余人，欲入城与之争辩”，“始允 将 方 安 之 撤 过 带 回，所 占 寺 庙 六

处尽行收回，教中滋事各名提案惩责”。① 第三起，是西林教案。法国传教士

马赖穿着彝族服装，潜 入 西 林 县 境，横 行 不 法，被 绅 民 控 告，于１８５６年２月

２５日被知县张鸣凤拘捕，２９日死于刑具之下。

此时期的反洋教运动具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外国传教士非法潜入内

地案最为突出。这表现了教会作为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先遣队作用。对于

此类案件，清政府一般皆按中法《黄埔条约》第二十三款和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０日

上谕处理，尚勉 可 应 付。正 如 两 广 总 督 叶 名 琛 复 法 国 特 使 葛 罗 照 会 所 称：

“查天主教原系劝人为善，第二十三款和约章程内载，法兰西无论何人，如有

越界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 应 解 送 近 口 领 事 官 收 管，中 国 官 民 均 不

得伤害虐待等语。无如贵国人往往不遵条约，屡有越界以及远入内地传教。

……均系交贵领事官收领 各 在 案。凡 系 贵 国 传 教 人 远 入 内 地，无 不 询 明 交

回，可谓情理之至！”②其二，民教纠纷案数量不多，大约平均两年一起，且带

有一定程度的偶发性，故而无持续 时 间 很 长 且 难 以 议 结 之 案。在 处 理 此 类

案件中，尽管有个别清朝地方官员屈服于洋人压力之事，但多数官员依照教

民“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之上谕，还是顶住了洋人的无理取闹

和要挟，并做到了有理有节，使其讹诈未能得逞。唯一的例外是对西林教案

的处理：西林县知县张鸣凤在拿获 马 赖 之 后，不 是 解 交 该 国 领 事，而 是 逞 一

时之忿，将他处死，这便违背了《黄埔条约》第二十三款“如有犯此例禁，或越

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法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

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法兰 西 人”之 明 文。法 国 正 对 限 制 内 地 传 教

的规定极为不满，早欲废之而不能，遂 以 西 林 教 案 为 借 口，同 英 国 一 起 发 动

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二）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和扩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反洋教运动的第一个转折点。到１８６０年，由于中法

《北京条约》的签订，各类性质的教案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增加。从１８６０年开始，

①

②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５，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１７９ 页。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１７，第６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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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于１８８４年，历时２４年，是反洋教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和扩大的时期。

１８５８年，清政府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国订立的《天津条约》，都毫无例

外地规定了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的明文。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５日中法订立

《北京条约》时，法国特使葛罗的翻译德拉马和另一名翻译美理登从中捣鬼，

法国主教孟振生和董若翰幕后为之策划，在条约的中文本中私自添加了“并

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 字 样，清 朝 谈 判 官 员 竟 然 没 有

发现。这便为列强的宗教 侵 略 打 开 了 全 方 位 的 绿 灯。从 此，教 案 遍 及 全 国

各省，反洋教斗争风起云涌，进入了它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个时期的教案

多达数百起，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归还教堂“旧 址”案。在 前 一 时 期，虽 发 生 过 归 还 堂 旧 址 案，但 只

有零星的几起。而随着中法《北京条约》订立，这类案件却突然猛增起来，成

为突出的交涉 事 件。《北 京 条 约》订 立 后 的 第 一 起 还 堂 案，是 北 京 还 堂 案。

条约签订后才半个月，法使葛罗便照会恭亲王奕䜣，要求给还南北二堂。奕

䜣当即答复：“允给南堂执照，其北堂俟查明再行给予管业。”不久，查明北堂

即在西安门内新开路，现为宗室惠略住宅，遂“饬令该处现居家属，限一月内

另觅他处搬移”，交付主教孟振生 和 教 士 艾 嘉 略 管 业。与 此 同 时，葛 罗 又 提

出给还东、西二堂。东堂地基一处，外房６０间，系户部学习郎中陆调阳之祖

花京钱１万吊所置；西堂地基一处，外房１１间，系正黄旗汉军举人庄福之父

花京钱２４００吊所置。陆、庄两家皆怕洋人生事，“声称自愿报效，不敢领价”。

对附近之陈姓、刘姓等住户，决定“履 勘 给 付，其 现 住 铺 户 民 间，饬 令 另 行 迁

移”。① 在还堂问题上，清政府总是百依百顺，尽量满足教会的要求。此后，

对济南、绛州、上海、武昌、杭州、正定等地先后发生的还堂案，也都是如此处

理。教会因清政府有求必应，往往“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② 所有这些，

不能不引起各地群众的愤恨，许多教案都是由此而起的。

第二，内地置产案。法国方面虽在《北京条约》中私增“并任法国传教士

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语，但条文中只有“各省”字样，并无“内地”字

样，而“各省”可以理解为五个通商口岸。因此，教会在内地置产一事遭到普

遍的抵制。为要真正获得内地置产权，法国等国经过密谋策划，认为有必要

①

②

贾桢等编：《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６８，第２５５８、２５７２、２６４７、２５９５ 页。
李刚己辑录：《教务纪略》，卷３（下），章程，上海书店，１９８６ 年影印本，第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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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进一 步 的 行 动。于 是 有 所 谓《柏 尔 德 密 协 定》的 产 生。实 际 上，这 是

１８６５年２月２０日总理衙门致法国公使柏尔德密（ＪｕｌｅｓＢｅｒｔéｍｙ）的一封信

函，内称：“嗣后法国传教士如入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契据写明立文契人某

某，此系卖产人姓名，卖为本处天主 教 公 产 字 样，不 必 专 列 传 教 士 及 奉 教 人

之名。”①在奕䜣等看来，“如此办理，教堂总属教中人等公共之业，于中国固

无伤也”。② 但是，又感到须加限制，因此致江苏巡抚李鸿章函称：“至卖产之

人，嗣后须令于未卖之先，报明该处地方官，请求应否准其卖给，由官酌定准

否，才准照办，不得将己业 私 行 卖 给；如 有 私 卖 者，立 加 惩 处。”这 是 想“于 无

限制之中，尚寓 限 制 之 意”。③ 事 实 上，这 种 限 制 是 起 不 了 多 大 作 用 的。此

后，教会骗买、夺占百姓房屋田地的案件不断发生。李鸿章指出：“谋买田地

房产，不先禀商地方 官，硬 立 契 据，所 在 皆 有，其 意 何 居？川 东 重 庆、酉 阳 一

带，范若瑟私买房地不可胜数，近来山西口外丰镇厅、蒙古荒地占买亦多。”④

第三，民教冲突案。此 类 教 案，其 具 体 情 节 等 等 不 一，但 多 数 是 由 教 民

为非作歹而起。正如总理衙门致各 国 照 会 所 说：“入 教 者 倚 势 欺 人，不 服 之

心固结不解。迨民 教 相 争，酿 成 巨 案，地 方 官 理 当 查 办，教 士 又 出 而 庇 护。

教民借此藐视官长，民心更为不服，且当中国有事之秋，一切罪人讼棍，俱以

教中为逋逃薮，从中生乱。百姓始而抱怒，继将成恨，终且为仇。”“各省教案

虽因积怒而成，实由教民相逼处此。”不仅教民，传教士也多横行不法。自从

中法《北京条约》和所谓《柏尔德密协定》订立后，外国传教士纷至沓来，深入

中国内地，虽山陬僻县大半建立教堂。这些传教士皆自立门户，无视国法官

令，僭越权柄，“犹之一国之中有无 数 敌 国，自 专 自 主”。如 四 川 法 国 主 教 洪

氏“移行四川省局官员擅用关防”；贵州主教胡缚理（ＬｏｕｉｓＦａｕｒｉｅ）公然向总

理衙门发出照会，“擅由堤塘官驿递送”，且保举官员“请 予 优 奖”，山 东 传 教

士甚至有“擅称巡抚”之事。⑤ 他们动以教案为词，请撤地方官员，上至督抚，

下至州县，皆可任意罢斥。许 多 传 教 士 为 所 欲 为，鱼 肉 百 姓，其 罪 行 本 已 罄

①

②

③

④

⑤

《教务教案档》，第１ 辑（一），台北，１９７４ 年，第５２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１ 辑（一），第５３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１ 辑（一），第５３—５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２，第３２ 页。
李刚己辑录：《教务纪略》，卷３（下），章程，第５、６、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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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难书。更有甚者，还多方收罗无赖、地痞，皆令入教，以为教会势力统治的

基础。传教士与教民沆瀣一气，横行不法，其表现有三：一是干预诉讼；二是

包庇隐藏罪犯；三是纵容教民为非作歹。这样，各地教会势力事实上已构成

为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一个新的特殊统治集团了。

此时期的反洋教运 动 具 有 以 下 三 个 特 点：其 一，教 案 的 数 量 大 增，发 生

的范围也扩大了。由于中法《北京条约》和所谓《柏 尔 德 密 协 定》的 订 立，外

国传教士蜂拥而来，驻足闹市僻乡，还堂置产。于是，教堂遍及各省，入教者

日增月盛，教案也随之层 见 叠 出，波 及 全 国 各 省 城 乡。其 中，以 内 地 置 产 案

和传教士横行不法案最 为 突 出。其 二，暴 力 事 件 明 显 增 加。地 方 官 在 审 理

民教纠纷时，“每多迁就了结，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积不能

忍，以为官府 不 足 恃，惟 私 斗 尚 可 泄 其 忿，于 是 有 聚 众 寻 衅、焚 拆 教 堂 之

事”。① 许多暴力事件都因此而起，甚至造成严重的中外交涉。其三，利用反

教舆论动员群众参加反教斗争。各地运用揭帖、告白、檄文等形式进行反教

宣传，其内容包括：（一）揭露列强之侵华野心及其危 害；（二）宣 传 西 教 之 虚

妄不可信；（三）批判西教之紊乱纲纪伦常，弃绝礼义 廉 耻；（四）抨 击 教 会 之

作恶多端和祸害人民。这些宣传虽 揭 露 了 教 会 的 侵 略 本 质，但 却 是 以 封 建

伦理纲常为批判武器，且有不少捕风捉影之谈，这是由于当时中国人民缺少

科学的、先进的思想来武 装 自 己 的 缘 故。尽 管 如 此，这 些 反 教 宣 传，对 于 当

时反洋教运动的发展来说，还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反洋教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中法战争是反洋教运动的又一个转折点。中国的教会势力本来就是法

国居于主要地位，所以中法战争的爆发必然 要 引 起 反 洋 教 运 动 的 进 一 步 高

涨。从１８８４年开始，迄于１８９４年，历时１０年，是反洋教运动的第三个时期，

即深化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教案不像第 二 时 期 的 教 案 那 样 散 布 于 全 国 各 省，而 是 带 有

很大的区域性，比较集中地发生于某些地区。其所以如此，是与当时的国际

环境和社会矛盾密切相关的。特别 是 中 法 战 争 的 爆 发，再 度 激 起 了 反 洋 教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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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壮阔波涛，进入了它的第二 个 高 峰 时 期。我 们 也 可 将 这 个 时 期 的 教

案分为四类：

第一，东南沿海和西南边陲的教案。这个地区，包括云南、广 西、广 东、

福建、浙江５省和台湾。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这个地区教案发生次数之多

在全国居于首位。之所以 出 现 这 种 情 况，并 不 难 理 解。因 为 东 南 沿 海 和 西

南边陲各省，不是遭到法国侵略军的进攻和蹂躏，就是靠近法国侵略者肆虐

的区域和前线。正由于此，在这一带地方，法国传教士积极配合法国的军事

侵略，气焰尤为嚣张。这个 地 区 的 许 多 教 堂 都 变 成 了 接 应 法 军 的 据 点。教

会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对外侵略的先遣队，又 是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对 外 侵 略 的 别

动队，它的这种双重作用，在 中 法 战 争 中 表 现 得 特 别 明 显。所 以，通 过 中 法

战争，中国人民对洋教的侵略性质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认 识。甚 至 许 多 教 民 也 有

所醒悟，站到了反对法国侵略的爱 国 军 民 一 边。如 云 南 省 即 有 不 少 教 民 不

怕法国传教士的威吓，自动“反教”；①法舰游弋广东海面，串诱该地“教民助

乱”，“该教民不从”。② 马江战役及镇南关之战中，都有一些教民参加后勤工

作和投身战斗，有 的 还 英 勇 搏 敌，壮 烈 殉 国。一 般 群 众 同 仇 敌 忾 的 抗 法 情

绪，当然更为高涨。于是，反洋教斗争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东南沿海和西南

边陲地区教案频起，成为全国反洋教运动的中心。

第二，川贵地区的 教 案。四 川、贵 州 二 省 是 教 会 势 力 重 点 渗 透 的 地 区，

从６０年代以来多次发生重大教案，民教矛盾始终未曾缓和。中法战争爆发

后，川贵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很快地又掀起了高潮。１８８４年９月，从贵州遵义

开始，群众打教 活 动 向 四 外 蔓 延。遵 义 以 西 的 仁 怀，以 北 的 桐 梓、绥 阳、正

安、婺川，以东的湄潭、安 化、石 阡 等 县，其 教 堂 都 被 砸 毁。打 教 活 动 又 迅 速

扩展到毗邻的四川。据一位法国主 教 忧 心 忡 忡 地 报 告 说：“贵 州 之 祸，恐 延

及与贵州毗连之川东，可叹真不出所料。九月初四日，綦江县之天主教遭受

毁劫。初四日以后几天里，该县乡村教寓亦遭此祸。”③中法战争以后，四川

的反洋教斗争仍在继续。１８８６年，重庆教案再起，附近州县风云响应。大足

教案影响尤大，持续时间亦长。当地群众愈挫愈奋，终至酿成１８９０年余栋臣

①

②

③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７７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４ 辑（三），台北，１９７６ 年，第１３９６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４ 辑（一），第１７ 页。



２２８　　 晚清史治要

领导的反教起义。

第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教案。长江中下游沿岸各口，是帝国主义列强

侵略渗透的重点地区。早在１８４２年，英国便通过《南京条约》的签订，强迫清

政府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１８５８年中法《天津条约》又规定开放南京为通商

口岸。中英《天 津 条 约》第 十 款 还 规 定：“长 江 一 带 各 口，英 商 船 只 俱 可 通

商。”并且“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 地，选 择 不 逾 三 口，准 为 英 船 出 进 货 物 通

商之区”。翌年，英 国 参 赞 巴 夏 礼（ＨａｒｒｙＳｍｉｔｈＰａｒｋｅｓ）便 以 实 施《天 津 条

约》为名，率军舰７艘，自上海溯江而上，在镇江、九江、汉口３地强设了租界。

１８７６年中英《烟台条约》更规定将宜昌、芜湖增辟为通商口岸，“沿江安徽之

大通、安庆，江西之湖口，湖广之武穴、陆溪口、沙市等处……轮船准暂停泊，

上下客商货物”。于是，外国轮船公 司 完 全 控 制 了 长 江 航 运，旧 式 运 输 业 濒

临绝境。到中法战争后，长江中下游数千里“市廛栉比，樯帆络绎，允称繁庶

之区”之旧观已去而不复返，而是满目“民物萧条”了。其“受困之由，实因轮

船畅行，民间衣食之途尽为抢夺，江 河 船 只 顿 减 十 之 六 七，失 业 之 人 不 可 胜

计”。① 刘坤一说：“私枭、会 匪 之 充 斥，职 此 之 由。”②这 里 所 说 的“会 匪”，即

指哥老会。哥老会和游民的结合，成为１８９１年长江中下游反洋教斗争的主

要力量。斗争首先在扬州爆发，然后蔓延到芜湖、丹阳、无锡、金匮、如皋、江

阴、海门、安庆、南昌、武穴、宜昌等地。哥老会还计划发动反清起义，只因事

机泄露而流产。

第四，北方地区的教案。中法战争后，北方的反洋教斗争主要集中于两

个地区：一是山东、直隶交界一带，以冠县为中心；一是热河及其毗邻省份和

地方，以朝阳等地为中心。冠县梨园屯教案起于玉皇庙之争。１８７３年，法国

传教士将玉皇庙改建为教堂，激起村民公愤，屡兴讼案。１８８７年风波再起。

监生刘长安等到县控告，法国公使李梅（ＶｉｃｔｏｒＧａｂｒｉｅｌＬｅｍａｉｒｅ）出面干预，

刘长安等败诉。村民 不 服，先 后 递 呈 上 告。地 方 官 想 息 事 宁 人，进 行 调 解，

以“互释前 嫌，永 远 相 安”，而 法 使 则 认 为 这 是“私 行 断 结”，并 非“公 平 了

结”，③拒不承认，致使此案长期难以议结。１８９１年的热河教案，是民教矛盾

①

②

③

奎斌：《杭阿坦都统奏议》，卷７，第３６—３７ 页。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年，第２４１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５ 辑（一），台北，１９７７ 年，第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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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此 案 以 民 教 冲 突 始，最 后 发 展 为 起 义。金 丹 教 发

动和领导了这次起义：“以邪教煽惑，片纸传知，均皆乐从”，“骤聚众数万”。①

起义的风暴很快便席卷热河的朝阳、平泉、赤峰、喀喇沁旗（今宁城县）、直隶

的建昌、永平、滦州、内 蒙 的 敖 汉 旗、奈 曼 旗、翁 牛 特 旗、奉 天 的 锦 州 等 地，声

势极为浩大。最后，清政府派来重兵才镇压了下去。

此时期的反洋教运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把反对洋教与反对帝国

主义军事侵略结合了起来。这是反洋教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如１８８４年法

军进攻基隆时，“台北士民，同仇敌忾……大呼而起，往毁八甲教堂”。② 当马

江开战之时，闽省各地“警报迭至，民心惶惑”，“群相鼓煽”，③遂发生多起拆

毁教堂事件。有许多教民亲眼目睹法国传教士的侵略行为，服膺民族大义，

决心反教。有些人甚至愿意甘结：“（身 等）虽 系 习 天 主 教，如 遇 法 兵 逼 近 上

岸，情愿随同官兵杀打法人，不能听从神父反打官兵。”④事实上，确有不少教

民参加了对法作战。其二，把 反 教 与 反 清 以 及 反 封 建 压 迫 结 合 了 起 来。这

是反洋教运动的又一个重大发展。１８９１年李洪发动长江中下游哥老会起义

时，虽以报杀父之仇为动机，然其行动已经远远超过了反洋教的范围。张之

洞说：“此次哥老会匪，勾通洋人，结连长江上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谋

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上起荆岳，下至武汉以下，皆已联为一气，

一处蠢动，处处响应”。⑤ 其反清性质至为明显。至于热河金丹教起义，不仅

反清，而且还带有反封建压迫的性 质。由 于 清 政 府 在 这 一 带 实 行 蒙 汉 民 族

隔离政策，致使民族仇恨极深。据李鸿章奏：蒙古王公贵族“借势横行，讹索

奸淫，拷打杀 害，无 恶 不 作，受 累 者 不 敢 告 官 申 理，怀 恨 甚 深，欲 图 报 复 泄

忿”。⑥ 起义领导人杨 悦 春 也 承 认：“因 蒙、民 素 有 嫌 隙，假 以 仇 杀 天 主 堂 为

名，乘间起事。”⑦这种国内的民族压迫，其实质仍是阶级压迫。可见，反抗封

建压迫是这次起义的一个重要原 因。其 三，秘 密 会 社 开 始 在 某 些 反 洋 教 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６００ 卷，第２２ 号。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 年，第４１２ 页。

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１（上），第４０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４ 辑（三），第１７９１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奏议，第３１ 页。

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第６００ 卷，第３３ 号。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第３０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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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中起领导作用。这是不同于前两 个 时 期 反 洋 教 斗 争 的 一 个 新 特 点，颇 值

得注意。秘密会社之成为反洋教的 中 坚，说 明 斗 争 的 领 导 权 已 经 逐 渐 移 于

社会的下层群众手中，这对反洋教运动之走向高涨具有重要意义。

（四）反洋教运动走向高潮

甲午战争后，帝国 主 义 列 强 掀 起 了 瓜 分 中 国 的 狂 潮。在 民 族 危 机 日 益

严重的情况下，更多的秘密会社群众参加到反洋教的行列中来，从而将反洋

教运动的发展推向最高峰。从１８９４年开始，迄于１８９８年，历时４年，是反洋

教运动的第四个时期，即高潮时期。

如果说秘密结社在前一 时 期 的 反 洋 教 斗 争 中 已 经 初 步 显 露 头 角 的 话，

那么，它在这一时期中的作用就非常突出了。甲午战争后，由秘密会社领导

的反洋教斗争而酿成的教案，主要分布于福建、四川、山东３省，但由于各处

的条件不同，发展很不平衡。兹分述如下：

第一，福建古田教案。古田 的 反 洋 教 斗 争 是 斋 教 领 导 的。斋 教 是 罗 教

的别名，而罗教又 是 白 莲 教 的 一 个 支 派。１８９５年８月１日，斋 教 群 众 打 着

“除番救主”的旗号，攻击外国传教士的驻地，杀英国传士史荦伯及其家属１１
人，伤英国高女教士、美国宝女教士，焚教堂及洋人住屋。起义前，福州曾派

斋教的军师郑准前来领导。此次反教起义，显然不是专门针对教会，而是反

对一切外国人的。有人称：“起义运 动 的 起 因，除 了 民 族 解 放 斗 争 高 潮 的 一

般前提外，最主要的是由于台湾事件所引起。”①这是有道理的。古田教案发

生后，在福州出现这样的揭帖：“杀尽这一起，着学古田案。”②但是，斋教虽在

闽、浙、赣一带广泛传播，但在群众中并无深厚的基础，尤其是没有在农民中

扎根。起初，它的基本群众主要是漕运水手，后来加入者也大都是流民。例

如，古田斋教的两个领导 人：刘 祥 兴，是 江 西 贵 溪 人，以 钉 秤 补 碗 为 生，来 到

古田；柳阿七，是福建 闽 清 人，离 乡 背 井，流 落 古 田。他 们 在 古 田 发 展 斋 教，

信徒达到３０００余人。而参加起义的信徒却只有３００余人，所以，这次斋教起

义很快地便被镇压下去，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

①

②

福森科：《瓜分中国的斗争和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１８９５—１９００）》，第９２ 页。

朱士嘉编：《十九世纪美国侵华档案史料选辑》，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年，第４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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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四川各地的教案。甲午战争后，四川各地谣言四起。如巴县到处

流传着“现有 洋 兵 数 百 欲 来 渝 城”、“城 内 各 教 堂 每 处 招 勇 数 百 人”等 说 法。

川东一带还出现这样的揭帖：“日 本 来 渝 开 设 码 头，霸 占 民 房，为 害 闾 阎，兹

众心不贰，齐集打堂。”因 此，全 川 人 心 浮 动，反 洋 情 绪 更 为 高 涨。甚 至 有 的

揭帖号召：“先打洋人，后打教堂。”四川人民的反洋怒火先在成都点燃，这就

是１８９５年５月２８日 发 生 的 成 都 教 案。此 次 事 件 迅 速 波 及１０余 州 县。当

时，一位传教士在信中写道：“四十年来群众的暴动已发展到了严重的程度。

目前还在发展之中，并且成为中国对付一切外国人的一种行动表现。”①

成都等地的反洋教斗争虽被镇压下去，但到１８９８年大足又爆发了余栋

臣领导的第二次起义。起义军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发布檄文，揭露列强

的侵略罪行：“把持我官府，侮慢我朝廷，占据我都会，巧取我银钱，小儿视为

瓜果，国债重于丘 山，焚 我 眷 宫，灭 我 属 国，既 占 上 海，又 割 台 湾，胶 州 强 立

埠，国地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横，未有甚于今日者”，并宣布义军的宗旨：“本

义民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倘视为仇雠，反戈相向，则兵丁官役皆是洋人，并

非我朝臣子，于国家法在必诛，于义民理难容宥。”最后号召说：“是望普海内

外，睹时势之艰 难，察 义 民 之 冤 惨，脱 目 前 之 水 火，逐 异 域 之 犬 羊。修 我 戈

矛，各怀同泽之忠；取彼凶残，同泄敷天之痛。”②四川有铜梁、壁山、南充、江

津、合川等１０余县，湖北有利川、宜昌、长乐、巴东、长阳等县，皆聚众响应，甚

至有假余栋臣旗号起事者。这次起义坚持了１０个月的时间，直到１８９９年１
月才被清军镇压下去。

第三，山东各地的教案。甲午战争后的山东反洋教斗争，最初是由大刀

会领导的。早在１８９４年９月，鲁西南一带的大刀会就提出了“兴华灭洋”的

口号。有位传教 士 到 大 刀 会 活 动 的 地 区 调 查 后 说：大 刀 会 专“与 天 主 教 作

敌，凡天主教堂，思尽烧毁，天主教人，思尽杀灭”。③ １８９６年６月２０日，曹

县、单县大刀会开始打教，“盘聚不散，人数极 众”，并“有 非 毁 尽 教 堂 不 散 之

①

②

③

四川省档 案 馆 编：《四 川 教 案 与 义 和 拳 档 案》，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８６—４８９、４９５ 页。

四川省档案馆编：《四川教案与义和拳档案》，第５１２—５１３ 页。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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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刀会发展很快，“出没于山东、江南两省之间”，①“聚众数万人，在曹

县、城武县、单县、丰县、沛 县、萧 县、砀 山 县、考 城 县、兰 仪 县 所 有 教 堂，烧 毁

的不少”。② 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１日，大刀会夜袭巨野县张家庄教堂，杀死两名德

国传教士。此即著名的巨野教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租胶州湾，由

此招致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继大刀会而起的是 鲁 西 北 的 拳 会，以 冠 县 梨 园 屯 为 中 心。梨 园 屯 教 案

由来已久，此案多次反复，民教两造互控不已。１８９２年，总理衙门怕久拖不

决，致使事态扩大，行文山 东 巡 抚 福 润，即 饬 东 昌 府 速 了 此 案。因 将 梨 园 屯

之玉皇庙让与教民，改建教堂。１８９７年春间，该村教民从法国传教士处领取

修堂银２００两，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在庙基上建堂。３月２４日，梨园屯红拳

会阎书勤等不服，遂约请威县沙柳寨梅花拳 师 赵 三 多，到 该 村“亮 拳”示 威。

教民虑及村民意图拦阻修盖教堂，“遂以梅花队阻工、谋叛为词，向冠县投递

信函”。③ 群情更为不服。４月２７日，阎书勤带领村民各执刀械，攻打教堂，

驱逐教民。并将教堂拆毁，重将玉皇庙盖起。１８９８年２月，梨园屯谣传来有

洋兵，梅拳遂又穈集。东昌 府 知 县 洪 用 舟 亲 往 查 办，令 禁 梅 花 拳，不 许 再 传

单聚会。自此以后，各路拳 民 间 或 聚 会 亮 拳，遂 讳 言 梅 花 拳，而 改 用 义 和 拳

名目。３月，巨野教案议结后，法国照会总理衙门，要求限３日内将阎书勤等

拿获。阎书勤等在官府四 处 搜 捕 的 情 况 下，决 定 联 络 各 村 拳 众，揭 竿 而 起。

ｌ０月２４日夜，拳众３０００余人聚集于蒋家庄马场，祭旗起义。拳众皆头帕长

靴，手持火铳和长矛，其旗为黄地黑边，上书“扶清灭洋”４字。④

此时期的反洋教运动具 有 两 个 最 突 出 的 特 点：其 一，明 确 地 提 出 了“扶

清灭洋”的纲领口号。如果说甲午战争前几 年 的 反 洋 教 运 动 曾 带 有 浓 重 的

反清色彩的话，那么，甲午战争后则大大淡化了这种色彩。“兴华灭洋”口号

的提出，正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反映。

人民群众由反对洋教到反对一切外国，由灭教到灭洋，虽然表明他们对帝国

①

②

③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 页。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第５３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台北，１９８０ 年，第２７９ 页。
《外国资产阶 级 是 怎 样 看 待 中 国 历 史 的》，卷 ２，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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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仍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带有 笼 统 排 外 的 倾 向，但 也 应 该 看 到，把 列 强

的宗教侵略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直接联 系 了 起 来，这 在 认 识 上 却 是 一 个

深化。其二，秘密结社开始成为反洋教运动的中坚。古田的斋教，大足的哥

老会，都演出了威武的一幕。山东秘密会社的基础更为深厚，大刀会、红拳、

梅花拳、神拳等各种拳会，最后都汇到了义和 拳 名 目 之 下，打 出“扶 清 灭 洋”

的旗号，终将这场斗争轰轰烈烈地推向全国。因此，阎书勤等领导的义和拳

起义，既标志着反洋教运动已发展到它的巅峰，也成为义和拳运动的起点。

以上把反洋教运动划为４个时期和３次高峰，从中可以看出，帝国主义

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贯串于整个反洋教运动的始终。晚清教案的根本性质，

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义和团运 动 以 后 仍 有 教 案 发 生，其 性 质 也 并 没 有

改变，不过那已经不属于反洋教运动的范畴了。

二、民间秘密结社与反洋教运动

反洋教运动是由西方列 强 的 宗 教 侵 略 激 起 的，而 宗 教 侵 略 正 是 帝 国 主

义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根本上说来，反洋教运动具有鲜

明的民族自卫性质，是反 帝 爱 国 运 动。但 是，就 反 洋 教 运 动 本 身 来 说，它 有

一个发展的过程。到１９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由于民间秘密结社直接

参加到反洋教斗争的行列里来，并成为斗争的主导力量，运动的性质必然随

着发生变化。

中法战争是近代中 国 反 洋 教 运 动 的 一 个 重 要 转 折 点。在 此 以 前，运 动

的倡导者基本 上 是 封 建 官 绅，所 采 用 的 方 式 多 半 是 骚 动 或 械 斗；中 法 战 争

后，封建官绅逐渐从运动中退出，而城乡人民群众则开始起着主导作用。特

别是运动卷入了越来越多的民间秘密结社 成 员，他 们 逐 步 居 于 运 动 的 领 导

地位，而所用的方式也逐步发展为武装斗争的形式。

中法战争使中国人 民 进 一 步 认 识 了 洋 教 的 侵 略 性。中 法 战 争 期 间，广

西、云南两省与越南接壤的法国教堂，皆曾准备里应外合。如１８８４年广西上

思州的３座法国教堂，“徒党甚多，平日行踪已极诡秘，近则遣人四探，添修坚

房，勾引匪人，执持军器，出入无忌，不 服 盘 查”，并 从 别 处 运 来“辎 重 甚 多”，

“蠢蠢欲举”。幸当地群众及时发觉，向地方政府报告，清军“星速赶到，弹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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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慑，设法搜查，遂因而解散，得以消患未萌”。① １８８５年云南丽江府云州旧

衙坪教堂法国传教士艾若望，公开“扬言东京地方早已全占，福建、台湾不久

俱要得手，法 国 军 威 大 振”，要 教 民 都“暗 中 添 价 买 米，夹 带 军 火”“准 备 接

应”。他还向教民布置说：“法国兴 兵 来 福 建、越 南 打 仗，有 内 信 各 处 要 预 备

粮草军火接应，趁机行事。你 们 奉 了 天 主 的 教，都 是 法 国 的 人，后 来 要 用 你

们，都有出头报效的日子。”是年１１月４日拂晓前，艾约瑟指挥教民起事，“由

教堂冲出二三百人，喊杀震天，枪炮轰击”。② 只是由于教堂内储存的火药爆

炸，远近群众齐来抗击，艾 约 瑟 才 狼 狈 逃 窜。通 过 中 法 战 争，中 国 人 民 不 仅

看清了洋教的侵略性质，而且还开始认识到 不 论 何 国 国 籍 的 洋 教 士 都 是 一

丘之貉。此后出现的一些反洋教揭帖，例如“驱逐洋教，以靖外忧”、“无论英

美法国，总总俱属西人，即刻驱逐境外，无容包藏祸心”③等等，便反映出中国

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逐步深化了。

在中法战争中，中 国 军 队 在 中 越 边 境 和 台 湾 都 取 得 了 重 大 的 胜 利，但

是，清政府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条约，造成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的可耻结局。从此，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

盾都不同程度地激化了。１８８６年，在四川巴县出现了一份反洋教揭帖，揭露

“皆因洋人占要津，一十五属心不平”。群众把传教士的恶迹告到县里，而知

县国璋却“假 装 不 知 情”，实 则 助 纣 为 虐。于 是，揭 帖 号 召：“约 定 六 月 十 八

日，普打天主扫通城，各执军器与挺刃，挨门杀死才甘心。”④像这样教会与官

府相互勾结欺压平民而激起反抗 的 事 例，在 当 时 是 相 当 普 遍 的。郑 观 应 早

在《易言·论传教》中指出：“地方官凡遇 教 民 交 涉 之 案，恐 启 衅 端……迁 就

定谳。是以平民受屈，伸理无从，积怨日深，群思报复，以致拆教堂，辱教士，

及民教互斗之案，层见叠出。”⑤李秉衡也说：群众之所以打教堂，是由于“官

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⑥ 因此受教会欺凌的群众只好“万众一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１１，北平，１９３６ 年，第９、２６ 页。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７４—７５、７７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４ 辑（二），第９６６ 页；第５ 辑（一），第４１６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４ 辑（二），第９４８—９４９ 页。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２２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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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机而发”①了。中法战争后反洋教运动的发展，到９０年代初终于酿成了全

国范围的以秘密结社为主导力量的反洋教起义。

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就是秘密结社组织和发动的。这次斗

争波及的范围很广，几乎遍及长江沿岸各城镇码头。是年４月，斗争首先在

扬州爆发，然后迅速地蔓延到芜湖、安庆、大通、丹阳、江阴、南昌、武穴、宜昌

等地。关于这次斗争爆发的原因，薛福成在《分 别 教 案 治 本 治 标 之 计 疏》中

指出：天主教“滥于招纳，不择良莠”，“而 入 教 之 民，无 恶 不 作。平 民 受 其 欺

压，积愤日深，一发难遏，地方日以多事”。② 那么，谁又是这次斗争的发动者

呢？美国公使田贝在给美国国务院 的 报 告 中 说：“据 说，秘 密 的 会 社 是 这 些

骚乱的根本原 因。该 项 会 社 以 长 江 流 域 为 最 多，他 们 都 是 反 对 外 国 人 的。

他们同时也是中国官吏最恐惧的对象。”上海《字林西 报》则 肯 定“哥 老 会 是

这些骚乱的根本原因”。③ 薛福成在《处置哥老会匪片》中，亦指出哥老会是

这次斗争的发动者：“此次焚毁教 堂，殴 毙 教 士，传 闻 系 哥 老 会 匪 散 布 揭 帖，

激发众怒，事起则率 党 纵 火，事 毕 则 潜 踪 四 散。……迨 入 会 者 众，不 免 恃 势

滋事。今者教堂之衅，则又为从前所未有。”④薛福成道出了一个重要事实，

就是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反洋 教 斗 争 蔓 延 甚 广，实 是 哥 老 会 大 力 发 动 的 结 果。

但是，在长江沿 岸 各 地 发 动 的 这 些 斗 争，还 只 是 哥 老 会 反 洋 教 斗 争 的 一 部

份。与此同时，哥老会的反洋教大起义，也正在秘密地准备着，并约期于１１
月１６日揭竿起事。由于哥老会所托镇江海关帮办英人梅森（ＣｈａｒｌｅｓＷｅｌｓｈ

Ｍａｓｏｎ）从香港购买的军火被上海关查获，清政府严饬各地查缉，结果哥老会

的首领和骨干大都被捕，这次反洋教起义遂陷于流产。

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反洋 教 起 义 计 划 虽 然 未 能 实 现，但 热 河 反 洋 教 起 义

却在此时爆发了。这次起 义 是 金 丹 教 发 动 起 来 的。金 丹 教 总 教 首 杨 悦 春，

以行医为名，到处发展教徒。在平泉、建昌、赤峰、朝阳４州县信徒颇众。长

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民教矛盾就非 常 尖 锐，教 会 势 力 与 清 朝 地 方 官 员、蒙 古

王公相互勾结，欺压 群 众，故 蒙 汉 民 教 结 怨 寻 仇 之 事 时 有 发 生。到１８９１年

①

②

③

④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第４４４ 页。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上，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４ 年，第４１ 页。

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２ 卷，三联书店，１９５６ 年，第６００ 页。
薛福成：《出使奏疏》，卷上，第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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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金丹教领导的反洋教大起义终于爆发了。这次起义的直接导因，是一

起教堂枪杀金丹教徒徐荣的事件。这 一 事 件，使 本 来 已 相 当 尖 锐 的 民 族 矛

盾进一步激化。杨悦春见群众反抗情绪高昂，以为机不可失，便决定发动起

义。１１月下旬，敖汉旗贝子府闻讯，“调派蒙兵一千余人，讬词打猎，实欲剿

杀金丹道教”。① 这样，杨 悦 春 便 决 定 乘 蒙 兵 未 至，于１２月１日 正 式 起 义。

这次金丹教领导的反洋教起义，迅 速 席 卷 热 河 全 境，声 势 十 分 浩 大；吉 林 金

丹教徒也起来响应，使清政府惊恐万状。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先后发生两次反洋教大起义，而且都是民间

秘密结社所组织发动的。反洋教运 动 的 发 动 者，由 上 层 封 建 官 绅 而 变 为 下

层社会成员，特别是民间秘密结社成为这个运动的主导力量，这正是中法战

争以后反洋教斗争的显著特点，标志着反洋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如果说中法战 争 以 前 的 反 洋 教 运 动 具 有 反 帝 爱 国 的 民 族 自 卫 性 质 的

话，那么，中法战争 以 后 其 性 质 是 否 有 所 变 化 呢？回 答 是 肯 定 的。就 是 说，

这个时期较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除具有民族自卫的性质外，还带有一定的

“反清”性质。对此，１８９１年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和热河的反洋教起义，提

供了多方面的证明：

其一，１８９１年反洋教起义的起因，固然主要是由于民教矛盾的激化而引

起的，但阶级矛盾的激化 也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原 因。谭 嗣 同 说：“今 制：获 游 民，

先问其曾充营勇否，曾充营勇，即就地正法，而报上官曰：杀游勇若干人。上

官即遽以为功……杀游勇之不足，又济之以杀会匪。原会匪之兴，亦兵勇互

相联结，互相扶助，亦同患难耳。”②此即指长江流域的反洋教起义而言。他

在这里透露了游勇与哥老会的关系。据时人称：当时长江沿岸的哥老会“半

系军营遣撤弁勇”。③ 因为这些营勇被裁撤后，本无职业，而游手好闲，既不

惯力勤耕作，又别无可以 营 生，遂 至 参 加 会 党。在 当 时 来 说，他 们 本 来 就 对

清朝当局有不满情绪，所以很容易 走 到 反 清 的 道 路 上 去。在 民 教 矛 盾 十 分

尖锐的情况下，清朝地方官吏又往 往 袒 护 教 会，压 制 百 姓，这 就 不 但 使 民 教

矛盾激化，而且也使阶级矛盾进一 步 发 展 了。正 如 李 秉 衡 以 后 所 指 出：“凡

①

②

③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第３０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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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１０，第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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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民教控案到官，教士必 为 间 说，甚 已 多 方 恫 吓。地 方 官 恐 以 开 衅 取 戾，每

多迁就了结。曲直未 能 胥 得 其 平，平 民 饮 恨 吞 声，教 民 愈 志 得 意 满。久 之，

民气遏抑太甚，积不能忍，亦为官府不足恃，惟私斗尚可泄其忿。”①当时哥老

会的反洋教揭帖揭露“官府受贿，保护洋人”、“把洋人当作祖先”②之处，屡见

不鲜。这也说明了哥老会所领导的这个运动已开始将反洋教和反清联系起

来了。至于金丹教起义，既是民教矛盾激化的产物，也是清政府实行蒙汉民

族隔离政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这种国内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虽然交织在

一起，但从根本来说还是阶级压迫问题。汉族群众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了。关于金丹教起义的爆发原因，李 鸿 章 说 得 相 当 具 体：“（杨 悦 春）向 种 敖

汉贝子府旗地，该贝子自得昭乌达 十 一 旗 盟 长 之 后，租 课 屡 增，又 纵 其 子 色

二爷、喇嘛四爷，借势横行，讹索奸淫，拷打杀害，无恶不作，受累者不敢告官

申理，怀恨甚深，欲图报复 泄 忿。上 年 十 月 初 间，伊 闻 贝 子 欲 调 蒙 兵 杀 民 腾

地，当与王增等商议，不如先发制人。”③可见，反抗封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

削，也是金丹教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二，从这两次起义的目的看，也不可否认它们具有“反清”的性质。金

丹教起义是要“扫胡灭清”，④其目标非常清楚。哥老会起义的领导人李洪，

原名李显谋，号雨生，河南 固 始 人。其 父 李 昭 寿 原 在 家 乡 结 捻 起 义，一 度 投

降清朝道员何桂珍，不久杀何而投太平军，隶于李秀成部，后又降清，成为太

平天国的叛徒。清廷赐名世忠，后擢至江南提督。据载，李昭寿在太平军时

曾加入天地会，降 清 后 仍 与 天 地 会 来 往。１８８１年，清 政 府 密 令 安 徽 巡 抚 裕

禄，将李昭寿捕杀于安庆。李 昭 寿 死 后，其 次 子 李 显 谋 为 报 杀 父 之 仇，化 名

李洪加入了哥老会。李显谋入会后，以“一 雪 父 耻 为 念，欲 倾 覆 满 政 府 以 复

仇”。⑤ 他为了发动这次起义，设法结识了镇江海关帮办英人梅森。梅森决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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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进行冒险，“佯入会为办军火”。① 李显谋只等军火运到，即树旗起义。他

交３万两银给梅森，从香港购到“快 枪 百 杆，弹 万 颗；对 面 笑 五 十 杆，弹 五 千

颗；洋枪五十杆，弹万颗；另有炸药二十五磅”。② 不料这批军火运到上海时，

被海关查获。梅森被捕后，供认不讳，起义计划因之败露。虽然这是一次未

发动成功的起义，而且起义首领怀有抱私仇的动机，但其斗争的矛头直接指

向清王朝却是毫无疑义的。

其三，无论上述的哥老会起义还是金丹教起义，其内容都远远地超出了

反洋教的范围。李 显 谋 曾 多 次 召 集 各 地 哥 老 会 头 目 开 会，研 究 起 义 计 划。

会上，大家推举 他 为 领 导 起 义 的 总 头 目，称 大 元 帅。其 下 有 首 要 头 目 数 十

名，已发动的哥老会成员有６万多人。起义队伍分为两大支，一在沙市，一在

安庆。沿江的汉口、黄石港、九江、大通、芜湖、金陵、镇江、十二圩等处，皆派

定头目，有所布置。故张之 洞 指 出：“此 次 哥 老 会 匪，勾 通 洋 人，结 连 长 江 上

下三千里匪党，购运军火，图为不轨，伙党极多，蓄谋至为深险”，“上起荆岳，

下至武汉以下，皆 已 联 为 一 气，一 处 蠢 动，处 处 响 应”。③ 他 所 说 的“图 为 不

轨”，“蓄谋至为深险”，即指哥老会的起义 已 不 单 纯 是 反 洋 教 了。金 丹 教 起

义更是如此。杨悦春树旗 起 义 后，首 先 攻 下 了 敖 汉 旗 贝 子 府。起 义 军 占 领

贝子府后，改为“开国府”，拥杨悦春为“开国府总大 教 师”，接 管 蒙 古 王 公 的

图章印信发布告安民，颁发“十三条戒律”，并提出了“断清祚于斯时，拯黎庶

于水火”④的口号。起义军还设职封官，初步建立了政权机构。其后，起义军

兵分四路，攻打附近各县旗。李鸿章在上奏中 列 举 起 义 军 的“罪 状”是：“攻

破敖汉贝子府，发掘坟墓，并攻陷朝阳县衙，焚署劫狱，蔓延建昌、平泉、赤峰

地面，扰害蒙部，焚杀天主 教 堂，戕 害 平 泉 州 州 判。”“并 敢 僭 称 伪 号，盘 踞 巢

穴。”⑤这从反面证明了这次起义声势之大，而且占领城池，杀官劫狱，以清朝

的封建统治为主要打击对象，打教堂反倒成为次要的了。

其四，这些发动起义的民间秘密结社本身，都有着反清的传统。如哥老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３，第２６ 页。
《字林西报》１８９１ 年９ 月１８ 日。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１，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年，第９ 页。

李廷玉：《金丹教起义亲历记》，《昭盟档案馆政协文史资料》，卷１２８。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１２ 辑，第３４５—３４６、３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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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本是天地会 的 一 个 分 支。天 地 会 创 立 于 康 熙 年 间，以“反 清 复 明”为 宗

旨，因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年号洪 武，故 自 称“洪 门”。除 哥 老 会 外，著 名 的

小刀会、金钱会 等 皆 其 支 派。自 乾 隆 以 来，天 地 会 组 织 曾 多 次 发 动 武 装 起

义。一般地说，在有清一代，这个组织始终保持着反清的传统。金丹教则是

八卦教的一个分支。八卦 教 亦 即 白 莲 教 的 一 个 支 派，乃 清 初 所 创。据 文 献

记载：顺治年间，太监魏子意传此教于李乐天，李到山东单县改名刘奉天，又

名刘佐臣，正式 创 立 八 卦 教，故 教 中 皆 称 之 为 先 天 老 爷。但 刘 奉 天 创 教 之

初，只有震字一卦，至其子 刘 如 汉，收 教 徒 分 八 卦，每 卦 以 一 人 为 卦 长，二 人

为左干右支，以 下 俱 为 教 徒。当 时 因 八 卦 不 能 齐 全，也 有 以 一 人 而 兼 两 卦

者。在八卦之中，以震 卦 创 立 最 早，最 为 尊 崇，故 林 清、李 文 成 起 义 时，林 清

称文圣人，李文成以震卦 教 长，兼 统 八 卦。自 刘 佐 臣 以 后，八 卦 教 的 教 主 皆

称后天老爷，卦长则称某官老爷。八卦教早有“金丹八卦教”之称，如嘉庆二

十年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曰：“是年又拿获滦 州 李 家 套 民 董 怀 信 等 三 十 余 名，

传习金丹八卦教。”①因八卦教已被清政府悬为厉禁，故或称金丹教以代之。

八卦教念“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言，金丹教又称武圣教或五圣道。“武

圣”、“五圣”，亦即“无生”。这说明金丹教就是八卦教。八卦教的八字真言，

仅为口传，而不见于经卷。其反清口号，则往往暗寓于经卷之中，以资号召，

如“平胡不出周刘户”、“贼星八牛，火焚幽燕”、“朝 廷 离 幽 燕，建 康 城 里 排 筵

宴”②等等，其反清之意十分明显。八卦教除上述政治号召以外，还以“劫”的

宗教观念来发 动 群 众。按 白 莲 教 的 教 义，教 内 前 后 有 三 佛：过 去 的 为 燃 灯

佛，坐青莲，掌青阳 教；现 在 的 为 释 迦 佛，坐 红 莲，掌 红 阳 教；未 来 的 为 弥 勒

佛，坐白莲，掌白阳教。人世间要经历三劫，每劫都有佛祖来收劫，惟入教可

以避劫。八卦教宣传“劫”的观念：一 方 面，暗 示 将 改 朝 换 代，鼓 舞 群 众 起 来

推翻清王朝；另方面，对迷信的农民群众来说，也确实具有极大的号召力量。

可见，宣传“劫”的观念，是八卦教 发 动 起 义 的 极 为 重 要 的 手 段。正 由 于 此，

杨悦春发动起义后，“以邪教煽惑，片纸传知，均皆乐从”，“骤聚众数万”。③

①

②

③

翦伯赞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 料 丛 刊）（四），神 州 国 光 社，１９５１ 年，第４３５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８０ 年，第１１、１３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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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知，１８９１年的两次起义，都兼有民族自卫和反清的双重性质，

而且就起义的本身发展趋向来说，是侧重于反清的。这说明中法战争以后，

反洋教运动原来单纯民族自卫的反帝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于帝国主义

和中国封建主义的进一步结合，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民族矛盾的激化便

激发了国内阶级矛盾的发展。于是，这 个 运 动 被 浓 浓 地 涂 抹 上 一 层 反 封 建

的色彩也就很自然了。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 中 国 开 始 面 临 着 豆 剖 瓜 分 的 危 险。在 民 族 危 机 日

益严重的情况下，虽然民间秘密结社仍是反洋教运动的主导力量，但是运动

的性质却又发生了变化。

甲午战争后的反洋教运动，具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领导运动的 民 间 秘 密 结 社 都 把 反 洋 教 作 为 斗 争 的 主 要 方 向。甲

午战争爆发前夕，有一些反洋教揭帖，即发出了“凡我同人世守中土，尺寸不

许失于外夷”①的呼喊。１８９６年６月，苏、鲁、豫、皖４省交界地区爆发的反洋

教起义，是大刀会领导的。这一带的大刀会是１８９４年夏、秋之间兴起来的。

它又是属于什么教呢？据 单 县、成 武 县、曹 县 等 县 的 上 报，说 是 曹 县 监 生 刘

士端等“遇一游方无名道士，精通金钟罩法术，即传言之大刀会”，“随从该道

士习武不虚”。② 当时有的官员认为，使用金钟罩法术是大刀会的主要特点。

其实，金钟罩法术，乃是八卦教各卦所通用的法术。如金丹教徒沈国泳即自

称：“从一外来道士曹义路学成武圣教金钟邪术，传习符咒。”③此外，还有离

卦、坎卦、震卦诸门教徒传习金钟罩法术的记载。可见，大刀会就是八卦教。

此时大刀会的 斗 争 矛 头 主 要 是 对 准 教 会，“借 毁 教 之 名，既 拆 教 堂，复 抢 盐

店，出没于江南、山东两省之间”，并宣言“非毁尽教堂不散”。④ 当时有一传

教士实地调查后指出：大刀会“与 天 主 教 作 敌，凡 天 主 教 堂，思 尽 烧 毁；天 主

教人，思尽杀灭；聚众 数 万 人，在 曹 县、城 武 县、单 县、丰 县、沛 县、萧 县、砀 山

县、考城县、兰仪县所有教堂，烧毁的不少”。⑤ 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１日深夜，大刀

①

②

③

④

⑤

《教务教案档》，第５ 辑（二），第１１６２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第１４３—１４６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１２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 页。
济宁福音院：《大刀会起止论》，《山东时报》（登州）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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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袭击巨野县张家庄教堂，杀死德国传教士韩理（ＲｉｃｈａｒｄＨｅｎｌｅ）和能方济

（ＦｒａｎｚＮｉｅｓ）。这就是震动中外的巨野教案。１８９８年８月３日，四川大足县

余栋臣再次举行起义，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时期。此时，余栋臣和

起义军主要首领蒋赞臣等，都已经加入了哥老会，成为“哥老魁杰”。余栋臣

先在起义的前一天，逮捕了法国传教士华芳济（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Ｆｌｅｕｒｙ），第二天便

传檄起义。他在檄文中，历数列强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揭露其意欲瓜分中

国的险恶用心，并宣布“爰起义师，誓雪国耻”，“脱 目 前 之 祸 灾，逐 异 域 之 犬

羊”。① 这３起反洋教起义表明，甲午战争后民间秘密结社领导的反洋教斗

争，又转向以民族自卫为主，其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色彩大大地淡化了。

第二，中国人民 开 始 把 洋 教 与 帝 国 主 义 列 强 对 中 国 的 侵 略 联 系 起 来。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间，有一位主战派官员在奏折中说：“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

闻山东曹濮、安徽颍亳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②奏折中没有

具体指出是什么民间秘密组织提出的这个口号，但从各方面推测，提出这个

口号的是大刀会，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大刀会组织 把“兴 华”和“灭 洋”

联系起来，说明他们已初步觉察到反对列强侵略与中国兴盛密切相关，这在

认识上便深化了一步，标志着近代中国的反 洋 教 运 动 又 发 展 到 了 一 个 较 高

的阶段。４年后的余栋臣起义，则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灭洋”后来成

为全国义和团组织普遍使用的口 号。可 见，甲 午 战 争 是 近 代 反 洋 教 运 动 的

又一个转折点，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 矛 盾 成 为 中 国 社 会 最 突 出 的 矛

盾，民间秘密组织也相应地把斗争的矛头主要指向帝国主义列强了。

第三，在此阶段中，由 于 民 族 危 机 日 益 严 重，清 朝 的 一 些 地 方 官 员 对 群

众的反洋教斗争抱有一定的同情，民间秘密 结 社 的 首 领 们 也 感 觉 到 有 争 取

清政府支持反洋教斗争的必要。清 朝 官 员 对 群 众 反 洋 教 斗 争 的 同 情，不 仅

大量地反映在他们的奏疏和言论上，而且也见诸行动。如１８９５年四川总督

刘秉璋对成都教案的处理，告示中有“起事之原系由洋人而起”③之语。即使

像震动中外的 巨 野 教 案，杀 死 两 名 德 国 传 教 士 的“真 正 凶 手 虽 然 是 尽 人 皆

①

②

③

四川省档 案 馆 编：《四 川 教 案 与 义 和 团 档 案》，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５ 年，第

５１２—５１３ 页。
《光绪年奏稿》，清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戚其章、王如绘编：《晚清教案纪事》，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２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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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但却逍遥法外，后来甚至以此事自夸于人，他们还是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０年暴

乱的发难者”。① １８９７年，江西署永新县令阎少白在处理教堂强买平民屋地

一案时，既不愿“腼然人面，忍心害 理，俯 首 下 心，仰 鼻 息 于 洋 人”，但 又 无 力

抗争，维护人民的利益，感到“内负 吾 学，外 负 吾 民，已 无 从 自 立 于 天 壤”，竟

愤而自杀，以表 示 对 帝 国 主 义 强 权 的 抗 议。他 所 留 下 的《绝 命 诗》，其 中 有

“舍命与鬼争”之句。② 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一些有爱国

心的清朝官员在思想上与反洋教斗争有相 通 之 处，所 以 会 对 反 洋 教 斗 争 怀

有同情以至采取默许的态度，也就不奇怪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秘密

结社才有“顺 清 灭 洋”口 号 的 提 出。以 后，这 个 口 号 又 演 变 为“扶 清 灭 洋”、

“助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等，不 管 怎 么 变，都 是

以“灭洋”为主要目标。从这一点上，可以明 显 地 看 出 反 洋 教 运 动 和 义 和 团

运动之间的继承关系。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 后 的 反 洋 教 运 动，就 其 基 本 方 面 来 说，仍 然 属 于 民

族自卫的性质，应该放到反帝民族斗争的范畴之内。

总之，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了４０余年之久的反洋教运动，其内容非常复

杂，而且在其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表观，因此对这个运动的性质不

可遽下断语，应该对它的整个发展 过 程 进 行 全 面 的 分 析。不 能 简 单 地 说 反

洋教运动只反教不反清，也不能简单地说它既反教又反清，因为这两种说法

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必须承认，在反洋教运动的个别发展阶段，确实带有

反封建统治的因素和内容。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应该说近代中国的反洋

教斗争是反帝爱国运动。

三、晚清教案与义和拳运动的兴起

教案是中国近代特有的历史现象。自鸦片战争以降，教案迭出，遍及全

国。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民教冲突案构成了晚清教案的基本内容。

近代民教冲突案之所以 频 繁 发 生，是 由 于 西 方 列 强 对 中 国 实 行 宗 教 侵

①

②

廉立之、王守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１９８０ 年，第２１５ 页。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３７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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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政策而引起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通 过《南 京 条 约》、《五 口 通 商 章

程》和《虎门条约》，使传教士在广州等五口获得了 租 地 建 屋 和 永 久 居 住 权，

并凭借治外法权而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就为传教士涌入中国打开了大

门。其后，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黄埔条约》，规定传教士可在五口建造礼拜

堂和自由往来游历，即使 潜 入 内 地 传 教，中 国 官 府 也 无 权 处 置。不 仅 如 此，

法国还派军舰到中国近海示威，迫使清廷于１８４６年２月２０日发布上谕，承

认天主教“系劝人为善”，“准免查禁”，并允将“所有康熙年 间 各 省 旧 建 之 天

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 毋 庸 查 办 外，其 原 旧 房 屋 尚 存 者，如 勘 明 确 实，准

其给还 该 处 奉 教 之 人”。但 又 规 定，“外 国 人 概 不 准 赴 内 地 传 教，以 示 区

别”。① 从这年开始，教案便在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

英、法两国之所以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扩大其在华

特权。保护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便是他们急欲获得的在华特权之一。

１８５８年，清政府与英、法以及俄、美等国订立的《天津条约》，都毫无例外地规定

了传教士得入内地传教的明文。进而获准任其在中国各地建造教堂，便成为

列强谋求的又一项在华特权。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订立的中法《北京条约》，其

法文本第六款所规定的给还旧址，基本上是复述１８４８年２月２０日清廷发布的

上谕。但在法国主教孟振生、董约翰（ＪｅａｎＢ．Ａｎｏｕｉｌｈ）的幕后策划下，法国特使

葛罗的翻译德拉马神父和驻上海领事馆翻译美理登二人，在将条约译成中文

本时，却在此款的后面私自加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

便”的字样。这一卑劣行径，清朝谈判官员竟然没有发现，致使此外交骗局长

期未被揭穿。《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极大地扩大了有关教会的权益和传教

范围，给列强的宗教侵略披上了完全“合法”的外衣。

列强通过两次鸦片战争，为对华宗教侵略奠定了基 本 格 局。外 国 传 教

士来到中国以后，为扩大 宗 教 势 力，广 收 徒 众，以 多 为 能，大 量 社 会 渣 滓 皆

被网罗入教。这些人一旦 入 教，便 凭 借 教 会 的 势 力，“或 乡 愚 被 其 讹 诈，或

孤弱受其欺凌，或强占人 妻，或 侵 犯 人 产，或 租 项 应 交 业 主 延 不 清 偿，或 钱

粮应交公庭抗不完纳，或因公事而借端推诿，或因小忿而殴毙平民，种 种 妄

为，几难尽述”。② 外 国 教 会 势 力 还 践 踏 中 国 的 法 度，俨 然“一 国 之 中 有 无

①

②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６ 年，第１４ 页。
王明伦选编：《反洋教书文揭帖选》，齐鲁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３７—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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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敌国，自专自主”。①

应当看到，外国教会势力之种种不法行为，受到了其本国政府鼓励和庇

护。如１８４８年青浦教案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直闯苏松太道衙门，用折

扇击苏松太道咸龄之首以辱之，并 派 军 舰 溯 江 而 上，抵 达 南 京 附 近，迫 使 两

江总督李星沅将咸龄撤任；１８６２年第一次南昌教案时，法国公使哥士耆（Ｍｉ

ｃｈｅｌ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Ｋｌｅｃｚｋｏｗｓｄｙ）照会总署，说法国政府已决定派军舰来华，不

日即可抵京，以进行恫吓。此后，列强在遇到教案发生时，以武力进行威胁，

几乎成为惯例。

在处理教案的过程 中，大 多 数 的 情 况 是，地 方 官 迫 于 时 势，不 免 存 投 鼠

忌器之见，不得不委曲含容，“多以 迁 就 了 事，每 接 彼 族 指 拿 之 信，大 半 逢 迎

教士，曲从其意”。这样，“曲直未能胥得其平，平民饮恨吞声，教民愈志得意

满”。平民“积不能忍，以为官府不 足 恃，惟 私 斗 尚 可 泄 其 忿，于 是 有 聚 众 寻

衅、焚拆教堂之事”。② 教案迭起，推其原故，皆由于此也。

从晚清第一起比 较 典 型 的 民 教 冲 突 案———青 浦 教 案 起，上 述 情 况 不 但

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为具有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

的义和团运动。所 以，无 论 教 案 还 是 义 和 团 运 动，就 其 起 因 或 根 本 性 质 来

说，都是一致的。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过程中，教案的根本性质虽未改变，但它在不同的时

期和地区却具有不同的特点。

中法战争爆发后，在东南 沿 海 和 西 南 边 陲 各 省，法 国 传 教 士 的 气 焰 特

别嚣张。据台湾淡水海关 的 报 告，法 军 第 一 次 进 攻 基 隆 之 前，先 派 一 队 教

民登岸。③ 法国传 教 士 还 积 极 配 合 法 国 的 军 事 行 动。如 广 西 上 思 州 的３
座法国教堂，纠集党徒，执持兵器，添修坚房，遣人四探，蠢蠢欲举。还在 十

万大山的米强地方修建了类似军事 堡 垒 的 教 堂，并 储 存 枪 炮 弹 药。④ 在 浙

江定海，法国传教士“每日纠教民 二 百，在 天 主 堂 内 操 演，枪 声 远 震”。⑤ 在

①

②

③

④

⑤

李刚己辑录：《教务纪略》，卷３（下），中国书店，１９８６，第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４０、６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５０，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２４ 页。
《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２７８ 页。
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卷１（下），第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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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州，法国传教士甚至指挥教民起事，“由教堂冲出二、三百人，喊杀 震

天，枪炮轰击”。法国传教士的这些表现，使人民群众对其侵略本性有 进 一

步的认识，有的揭帖称，“无论英美法 国，总 总 俱 属 西 人，即 刻 驱 逐 境 外，无

容包藏祸心”，并 且 喊 出 了“殄 灭 洋 鬼”①的 口 号。由 此 说 明 人 民 群 众 开 始

朦胧地看出反教必须灭洋。这是中法战争后反洋教斗争的一个特点。

中法战争后反洋教斗争的另一个特点是，秘密会社开始起着领导作用。

１８９１年的长江中下游教案和热河教案，前者是由哥老会领导，后者则由金丹

教和在理教领导。秘密会社领导反 洋 教 斗 争 后，由 于 其 具 有 严 密 的 组 织 和

强大的号召能力，必然增强斗争的暴力成份，以至酿成起义。

继中法战争后，中日甲午 战 争 把 更 多 的 秘 密 会 社 群 众 推 到 反 洋 教 斗 争

的行列中去。１８９４年８月以后，日本军舰多次扰袭山东沿海一带，引起全省

各地民心浮动。适在此时，大刀会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４省交界一带开

始活动。群众“闻大刀会能避刀枪，可以保身家，于是争相学习”。② 这样，大

刀会便有了其他秘密会社或拳会所未有的雄厚群众基础。大刀会公开打出

了“兴华灭洋”③的旗帜。在中国近代史上，明确地提出“灭洋”口号，这还是

第一次。后来，义 和 拳 提 出“扶 清 灭 洋”，就 是 在 这 个 口 号 的 基 础 上 演 变 而

来的。

大刀会的发展，引起清政府的警惕，于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９日谕山东巡抚李

秉衡“设法解散，以靖地方而弭隐患”。４月２５日谕旨，更把大刀会视为“聚

众抢掠”的“匪徒”，命李秉衡“酌拨营勇，迅图扑灭”。但当地政府官吏认为，

上谕所据御史 之 奏，情 况 并 不 属 实。１８９６年 春，德 国 主 教 安 治 泰（ＪｅａｎＢ．

Ａｎｚｅｒ）致函山 东 抚 院 称：“有 大 刀 会 数 千 名 将 各 处 教 堂 毁 坏，将 从 教 人 掳

去。”德国驻华公使绅珂（ＦｒｅｉｈｅｒｒＳｃｈｅｎｃｋｚｕＳｃｈｗｅｉｎｓｂｅｒｇ）也致函总署称：

“该处入教之民人受害最重，教堂十六所被 会 匪 毁 坏，西 国 教 士 当 即 藏 匿 求

生。”然实地勘察，上述情况纯属“借端诬赖”，乃教民“故意张大其词”。但地

方政府为求得境内民教相安，便由 曹、单、城 武 三 县 会 衔 出 示：“严 禁 金 钟 罩

①

②

③

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７６、９０、１１２ 页。
《山东近代史资料选集》，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 年，第５３ 页。
《光绪年奏稿》，清抄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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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如有递相传徒学习，从重惩办。”①教会的诬陷和地方官的出示严禁，使

大刀会群众深感不平，也大大地激发了反洋教斗争的情绪。

大刀会被严禁后，在山东采取了两次重大的打教活动：第一次，１８９６午６
月１５日，此事因砀山县教民刘荩臣抢割平民庞三杰地中的麦子而起。庞三

杰向大刀会求助。于是大刀会１０００余人前往砀山，焚毁了刘堤头教堂。随

后，曹县、单县、砀山、丰 县、亳 州、虞 城 等 州 县 大 刀 会 共 同 行 动，继 续 焚 毁 洋

学、教堂。清政府派防营镇压，大刀会被击毙２人，被俘３１人，其中除３人开

释外，均就地正法。大刀会首领刘士端和曹德礼也被诱捕，惨遭杀害。第二

次，是在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１日。是夜，大刀会潜入巨野县磨盘张庄教堂，杀死德

国传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占领胶州湾，并强迫

清政府于１８９８年３月６日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从此，山东全省成为德

国的势力范围，教会气焰日张，动以“会匪滋事为词，商请派兵镇压”，或因教

民“指某人系大刀会匪，教士不察虚实，遽欲怵以兵威”。新任山东巡抚张汝

梅指出：“教士之势愈张，则 平 民 之 愤 愈 甚。民 气 遏 抑 太 久，川 壅 则 溃，伤 人

必多，其患有不可胜言者。”②大刀会在清朝统治者和德国侵略者的共同镇压

下，并不是销声匿迹，而是继续发展，迅速遍及全省。大刀会的大发展，为以

后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的兴起奠定了群众基础。

当大刀会进行打教活动 之 际，山 东 冠 县 梨 园 屯 的 红 拳 会 也 展 开 了 反 洋

教斗争。梨园屯的民教冲突，起因于玉皇庙之争。１８９６年，该屯教民提出要

分庙，将庙地３８亩归于村民，得到同意。但教民却将宅基献于法国教会。４
月２７日，该屯红拳会首领阎书勤率众攻打教堂，教民王太清受伤致死，村中

２３户教民遭到抢掠。村民还拆毁天主教堂，重新盖起玉皇庙，民教之间长期

的争讼终于发展成为暴力冲突。

事件发生后，法 国 主 教 马 天 恩 婪 索 多 端，并 怂 恿 法 国 公 使 吕 班（Ｃｏｎ

ｓｔａｎｔｉｎＤｕｂａｉｌ）向总署提出交涉。１８９８年２月，谣传来有洋兵，梅 花 拳 众 也

聚集起来。山东巡抚张汝梅派东昌府知府洪用舟驰往查办，传到 拳 首 赵 三

多，晓以利害，即将梅花拳解散。并督勇役拆玉皇庙，将庙基交给教 堂。又

下令捉拿阎书勤。３月，巨 野 教 案 议 结 后，法 国 进 一 步 趁 火 打 劫。５月３０

①

②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第１３７—１４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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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新任法国公使毕盛（ＳｔｅｐｈａｎＪ．Ｍ．Ｐｉｃｈｏｎ）照会总署，以梨园屯教案尚未

办竣为由，提出四项要求：一、限三日内全行拿获阎书勤等１８名为首之 人，

如“该犯逃走，须将家口扣 留，产 业 入 官”；二、赔 偿 教 堂 损 失 银 二 万 两；三、

东昌府知府洪用舟撤任；四、现任济东 泰 武 临 道 吉 灿 升 应 换“前 办 教 堂”之

张上达。① 经过反复交 涉，法 方 除 允 将 赔 款 银 减 至 一 万 两 外，其 余 几 项 决

不让步。清政府被迫满足了法方的要求。先是３月间梅花拳被 禁，各 路 拳

民间或聚会亮拳，遂讳言梅花拳。从此，红拳和梅花拳都改用义和拳 名 目。

阎书勤既迫于官府的追 捕，遂 决 定 联 络 各 村 拳 众，以 义 和 拳 名 义 起 事。１０
月２４日夜，义和拳众３０００余人聚集于梨园屯邻近蒋家庄马场，祭旗起义。

拳众皆头帕长靴，手持火铳或长矛，“其旗帜系黄色而镶以黑边，上标‘扶 清

灭洋’四字”。②

阎书勤起义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以义和拳的名目发动起义。虽

然早在３月间，红拳和梅花拳都已改称义和拳，但打出义和拳的旗号举事，这

还是第一次。大刀会等其他拳会也随之改名，都汇集到义和拳的旗号之下。

第二，公开提出“扶清灭洋”这一带有强烈 政 治 倾 向 的 口 号。此 前 大 刀 会 提

出“兴华灭洋”的口号，但遭到镇压，义和拳改用“扶 清 灭 洋”口 号，即 顺 应 了

形势，也带有 策 略 上 的 考 虑。此 口 号 几 乎 为 所 有 反 教 组 织 所 接 受。后 来，

“扶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顺清灭洋”“辅清灭洋”等等，便成为

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口号。第三，以教 会 拆 毁 玉 皇 庙 来 激 励 群 众“灭 洋”。拳

众普遍地以玉皇大帝为最高保护神，自称“我们尊者玉帝”，③故揭出玉皇庙

被毁事件是很有鼓动力的。

阎书勤、赵三多等人 领 导 的 义 和 拳 运 动，起 初 力 量 很 单 薄，影 响 也 不 够

大。只是由于大刀会的普遍参加，义和拳与大刀会等拳会结合后，有了真正

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才演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十分威武雄壮的一幕。

义和拳运动之所以能够 兴 起 和 蓬 勃 发 展，除 了 上 述 的 民 族 危 机 加 深 和

①

②

③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第２３２ 页。
《外国资产阶 级 是 怎 样 看 待 中 国 历 史 的》，卷 ２，商 务 印 书 馆，１９６２ 年，第 １１８

页。

翦伯赞等编：《义 和 团》（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二），神 州 国 光 社，１９５１ 年，第

１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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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成为运动的领导力量等原因外，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原因，那

就是清政府对拳会的政策所促成。

细考清廷前后所发之有 关 拳 会 的 大 量 上 谕，可 以 发 现 它 对 拳 会 的 政 策

从无一套系统、明确的方 针，常 以 一 时 一 事 而 变 换，甚 至 有 时 自 相 矛 盾。虽

然如此，但仍可看出，其意欲利用拳 会 的 倾 向 日 趋 明 显，终 至 降 旨 招 抚 义 和

团。清政府对拳会政策的演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８９５年４月２５日到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２９日，是严禁拳会的阶

段。早在１８９４年９月间大刀会开始活动时，即有官员认为是“伏莽欲动”。①

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９日，清廷据御史管廷献奏，山东曹州“杆匪纠集党类甚多，四

出抢劫，地方深受其害”，大刀会“徒党日众，如有蠢动，较‘杆匪’尤为可虑”，

谕山东巡抚李秉衡：对“杆匪”首领“按名 严 拿，务 获 究 办，如 必 须 发 兵 缉 剿，

即著酌拨营勇 前 往，迅 速 剿 灭”；对 大 刀 会 则“设 法 解 散”。此 时，清 政 府 对

“杆匪”和大刀会，尚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可是，到了４月２５日，清廷又据

御史蒋式芬奏，大刀会“倡演铁布衫及金钟罩邪法，啸聚至五千余人，分党四

出，二月间攻破河南睢州之王桥寨，曹县所属 村 寨 亦 多 有 被 踞 者”，以 为“若

再任其蔓延，势将不可收拾”，谕李秉衡“酌拨营勇，迅图扑灭”。② 不到一个

月，清政府便转而对大刀会采取镇压政策了。

第二阶段：从１８９７年１１月２９日 到１９００年４月２１日，是 区 别“会”、

“匪”的阶段。继任山东巡抚张汝梅到职后，对 调 整 拳 会 政 策 起 了 关 键 性 作

用。１８９８年４月１８日，有旨令张汝梅“即饬臬司毓贤驰赴曹州，就近调队将

大刀会匪切实弹压”。张汝梅认为朝廷的消息不确，复电总署：“查曹州地方

现在实无大刀匪滋事，德主教危言耸听，意在以洋兵耀武，夸示教民，处处生

衅。”５月１３日，复奏称：“教士之偏袒莠民，遇事生衅，诚恐积怨日重，构祸日

深……亟宜设法维持，不可徒恃兵力。”其同情拳会的态度至为明显。不久，

张汝梅又奉旨密查冠县义和拳会之事。６月３日，奏报密查结果：义和拳名

目“实则立于咸、同年间未有教堂 以 前，原 为 保 卫 身 家、防 御 盗 贼 起 见，并 非

故与洋教为难。现在冠县境内民教相安，梨园屯教民眷属亦已回家安业，实

①

②

《光绪年奏稿》，清抄本。
《清德宗实录》，卷３６３，光 绪 二 十 一 年 三 月 甲 戌；卷３６５，光 绪 二 十 一 年 四 月 壬

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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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具传单揭帖，约期闹 教 各 情 形。”并 称：“现 正 檄 行 各 属，办 理 保 甲 团 防，

谨当督饬地方官吏剀切劝谕，严密 禁 察，将 拳 民 列 诸 乡 团 之 内，听 其 自 卫 身

家，守望相助，不准怀挟私忿稍滋事端，以杜流弊面消乱萌。”①据此，最先把

义和拳改为义和团的是张汝梅，而不是别人。张汝梅的种种大胆做法，当时

遭到许多主剿派官员的反对，也引起朝廷的不悦，随后，于１８９９年３月１４日

将其开缺，听候查办。４月２９日，复以“该抚既被参劾，物望未孚，惟尚无赃

私劣迹”之名，将其“降二级另候简用”。

毓贤继任巡抚后，朝臣中尽管主剿派尚不乏人，但反对弹压拳会的呼声

日高。此时，中国正处于瓜 分 豆 剖 的 严 重 危 机 之 中，而 德 国 占 据 胶 州 湾 后，

又调派兵队分赴各地，烧杀掳掠，朝野共愤。１１月间，意大利索三门湾甚急，

竟派军舰多艘游弋烟台等处，进行威胁。于是，军机处寄各省督抚上谕：“现

时时势日艰，各国虎视眈 眈，争 先 入 我 堂 奥。我 中 国 目 下 财 力 兵 力 而 论，断

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 变 之 来，实 逼 处 此，万 一 强 敌 凭 陵，胁 我 以 万 不 能

允之事，亦惟理直气壮，敌 忾 同 仇，胜 败 情 形 非 所 逆 计 也。”并 称：“以 中 国 地

大物博，幅员数 万 里，人 丁 数 万 万，苟 能 各 矢 忠 君 爱 国 之 诚，又 何 强 敌 之 可

惧？正不必化干戈为 玉 帛，专 恃 折 冲 樽 俎 也。”对 外 态 度 趋 于 强 硬。１２月６
日，毓贤乘机提出：“际此时艰日亟，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翰林院侍讲学士

朱祖谋称：“夫拳会仇洋，犹是朝廷赤子也。”御史黄桂鋆称：“盖刀会、拳会与

团练相表里，犯法则 为 匪，安 分 则 为 民。……若 果 抚 驭 得 宜，能 平 其 怨 咨 之

气，即收为干城之用。”②先是在１８９６年７月间，两江总督刘坤一派署江苏徐

州道阮祖棠调查大刀会事，阮祖棠写有《咨访大刀会原委情形清折》，建议采

用已故督臣曾国藩的办法：“只论匪与不匪，不问会与不会，为之匪、会划清，

借安反侧。”③清廷经反复权衡，认为此为唯一可行之法。于是，一方面反复

告诫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遇有民教之案，持平办理，不可徒恃兵力，转致民

心惶惑”，而“应详察案情，分别办 理，不 可 一 意 剿 击，致 令 铤 而 走 险，激 成 大

祸”；另一方面，１９００年１月１１日发布上谕，指出“会亦有别”，“若安分良民，

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 互 保 闾 里，是 乃 守 望 相 助 之 义”。要 求 各

①

②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２、１４、１５—１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３７—３８、４０、４３、４５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第１５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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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督抚“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

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①

清政府区分“匪”“会”的政策，实际上承认了拳会的存在，从而导致了义

和团的大发展。

第三阶段：从１９００年４月２１日 到６月１６日，是 清 政 府 决 定“抚 而 用

之”、“召募成军”的阶段。从１９００年５月起，列强欲派兵进京的消息不断传

来。５月２９日，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ＣｏｍｔｅｄｕＣｈａｙｌａｒｄ）函告总署，英、

法、德、俄、美、意、日七国公使共同议定，不日派兵进京护馆。３０日，杜士兰

又面告裕禄：“此事系公使主议已定，万无改移。各兵今日均已至津，无论总

署准否，定准明日赴都”。清廷颇为紧张，然束手无策。当天，刑部尚书兼顺

天府尹赵舒翅建议：“拳会蔓延，诛不胜诛，不如抚而用之，统以将帅，编入行

伍，因其仇教之心，用作果 敢 之 气，化 私 忿 而 为 公 义，缓 急 可 恃，似 亦 因 势 利

导之一法。”赵舒 翅 之 奏，正 投 合 了 慈 禧 太 后 的 心 思。于 是，她 先 后 派 赵 舒

翅、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前赴良乡、涿州等地“看验”义和团。６月１４日，刚毅

等奏查看拳民 情 况，极 言 其 仇 洋 之 心，并 有“持 戒 甚 严”、“原 为 保 护 身 家”、

“近被教民欺 压，是 以 集 团 报 复”等 语。至 此，慈 禧 终 于 下 了 利 用 拳 会 的 决

心。１６日，便发布上谕，将拳民“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加约束”，并声

称：“该拳民 既 以 义 勇 为 名，如 足 备 折 冲 御 侮 之 资，朝 廷 原 可 宥 前 愆，以 观

后效。”②

根据“召募成军”、“宥其前愆”的谕旨，拳会的存在完全合法化了。这样

一来，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才有可能迅速地走向高潮。

由上述可知，近代教案之 所 以 能 够 发 展 成 为 义 和 团 运 动，是 由 于 具 备

了各种条件，其中既有其内部条件，也有其外部条件，否则是不可能 的。但

是，教案与义和团运动，又各有其特殊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 可 视

同一律。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华北大地上兴起，正是国际国内各种 矛 盾 总 的

激化的表现。这也预示了中 国 资 产 阶 级 民 主 革 命 将 要 走 上 一 个 新 的 发 展

时期。

①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４、４６、５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０６、１１０、１３７、１４５—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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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八卦教与义和团

义和团的源流问题，是 义 和 团 运 动 史 研 究 中 的 重 要 课 题 之 一。前 人 对

此已有不少论述。但由于这种组织源杂流长，头绪繁乱，并在长期发展过程

中，与其他组织互相影响和融合，而 且 名 称 多 变，因 此 迄 今 未 得 出 令 人 满 意

的结论。兹八卦教与义和团的关系问题略陈管见。

（一）八卦教发展概述

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或义和门。这种组织的出现和演变，同八卦教有关。

八卦教是清初山东 单 县 人 刘 佐 臣 创 始 的。此 教 原 称 收 元 教，分 八 卦 招

收教徒，后来改 称 八 卦 教。“八 卦 教 本 分 为 八 大 团，每 团 以 一 卦 为 标 帜”，①

“为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八门”。② 创教人刘佐臣为教主，职位世袭，其

子刘儒汉、孙刘省过、曾孙 刘 洪 皆 袭 此 职。每 卦 各 有 卦 主，如 离 卦 的 开 山 卦

主是河南商丘人郜生文，震卦的开山卦主是山东菏泽人王中，坎卦的开山卦

主是山东宁阳人孔万林。卦主开始也是世袭，后来由于清政府的残酷镇压，

卦主后嗣中断，只能奉他姓为卦主，甚至教主传至数代后嗣也中断了。八卦

教失去了领导核心，各卦便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弄清这一点，对我们理解

各卦盛衰不定的现象是有帮助的。

八卦教各卦组织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

看，各卦发展的情况很不相同。早在雍正年间，八卦教的活动便引起了清政

府的密切注意。雍正六年（１７２８）的一道上谕中说：“闻卦子匪类隶籍于江南

之庐、凤 及 河 南、山 东、直 隶、山 陕 地 方，其 男 妇 皆 习 拳 棒 技 艺。”③“卦 子 匪

类”，即指八卦教徒，其时 已 分 布 数 省。八 卦 教 中 最 先 发 展 迅 速 的 是 震、坎、

离三卦。到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八卦教的震、坎、离三卦组织被破获，其卦

①

②

③

翦伯赞等编：《义 和 团》（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三），神 州 国 光 社，１９５１ 年，第

３７４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第７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８０ 年，第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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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王中、孔万林、郜生文三人被清政府杀害。

震、坎、离三卦组织 虽 然 遭 到 严 重 破 坏，但 部 分 教 徒 仍 在 坚 持 活 动。如

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发生离教徒众攻打河北大名县衙事件。① 还有乾隆五

十六年（１７９１）有人奏：“陕西渭南 县 地 方，收 获 刘 照 魁 一 犯，讯 系 八 卦 教，曾

至喀什噶尔代震卦掌教王子重传送家信，得受封号，并代王子重口许同教发

遣之屈进河等六犯封号。”②刘照魁虽未明指为何卦，但从他为震卦卦主传送

家信等情况看，可肯定为震卦教徒。这 说 明 八 卦 教 徒 在 清 政 府 的 残 酷 镇 压

下始终没有屈服。

由于教徒们不屈不挠的斗争，八卦教组织到嘉庆年间有了更大的发展。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即八卦教）起义，便把八卦教

的反清斗争推向一个高潮。起义前，林清取代孔姓而被推为坎卦卦主，李文

成取代王姓而被推为震卦卦主。离卦卦主冯克善是李文成的助手。兑卦卦

主刘国明也成为起义军的重要将领。此外，参与这次起义的还有：乾卦卦主

华某、坤卦卦主魏正中和 艮 卦 卦 主 王 道 隆。八 卦 中，除 巽 卦 外，有 七 卦 参 加

了这次起义。

此后，离卦仍在继续隐蔽地传播，其组织不断发展。据直隶总督那彦成

奏：“至大乘教、金丹八卦 教、义 和 门、如 意 门 等 教，凡 有 在 教 者，均 称 为 南 方

离宫郜老爷门下。”又从嘉庆年间直隶先后破 获 的“钜 鹿 县 民 孙 维 俭 等 以 好

话教惑众敛钱”、“交河县传习一柱香离卦教之齐闻章等搜出十王经卷”、“沧

州吴久治等传习佛门教”、“青县边二从习白阳教预知逆情”、“束鹿县马杨氏

传习红阳教搜获飘高老组经”等案来看，离 卦 已 经 扩 散 为 许 多 分 支。“教 名

虽别，俱系离卦教之子孙徒党”。③ 到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在直隶、山东交界

的邱县、莘县一带便爆发了离卦所领导的起义。

在清政府的镇压下，离 卦 组 织 被 破 坏，影 响 逐 渐 减 小。于 是，八 卦 教 的

斗争转入低潮，离卦也几乎销声匿迹，只有它的个别支派还偶尔出现过。例

如，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热河爆发的起义，就是由离卦的支派金丹八卦教领导

的。甲午战争后山东各地 的 大 刀 会 也 有 一 部 分 是 属 于 离 卦。此 后，八 卦 教

①

②

③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２９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４４７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８１—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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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门逐渐合流，终于汇成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

（二）离卦的支派：义和拳（门）

义和拳虽然与八卦教有关，但并不等于八卦教。它源于八卦教的离卦，

是离卦的一个支派。

“义和拳”这个名称，最早出现于乾隆年间。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据国

泰奏：“按察使 于 易 简 等 前 赴 冠 县 严 拿 义 和 拳 邪 教 杨 姓 一 案，拿 获 杨 四 海。

据供，伊父在日原会几著拳，借此防夜。”“杨四海之父既经会拳，其人必非安

分之徒，或曾经招入学习，以致有义和拳名色，亦未可定。”又，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福长安奏：“有直隶南宫县人魏玉凯喊禀，讯据供称在本县魏家庄居

住。该村有乡约李存仁及魏学宗、简七、王三、严龄等，与山东王伦都是高口

地方之李姓徒 弟。从 前 原 系 白 莲 邪 教，演 习 拳 脚，四 十 六 年 后 又 改 为 义 和

拳，各人俱藏有绳鞭等语。”“既据喊 控 李 存 仁 等 有 演 习 拳 脚 之 事，自 应 彻 底

查办。”①据此，我们可以弄清以下三点：第一，既然杨四海之父“在日会拳”，

那么义和拳的出观至少可追溯到乾隆初年。再 结 合 前 引 雍 正 六 年“闻 卦 子

匪类隶籍于江南之庐、凤 及 河 南、山 东、直 隶、山 陕 地 方，其 男 妇 皆 习 拳 捧 技

艺”的上谕来 看，则 又 可 推 知 义 和 拳 的 出 现 不 会 晚 于 雍 正，当 在 康 熙 年 间。

第二，最初的义和拳只是“演习拳脚”，有“借此防夜”等 保 全 身 家 的 用 途，可

见它既是一种拳术的名称，又带有习武结社的性质。第三，义和拳很早就流

行于山东西部和直隶南部，所以义和团运动 最 先 在 山 东 一 带 爆 发 绝 不 是 偶

然的。

到嘉庆年间，又出现“义和门”这个名称。在清政府的档案中，开始有了

“离卦教义和门”或“义和门离卦教”的提法。这一方面指明义和门是离卦的

一个支派，另方面又表示义和门有了与义和拳不同的活动内容。所以，从义

和拳到义和门，标志着义和拳组织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义和拳和义和门的区别在哪里呢？本来，义和拳的活动只是演习

拳脚，俗称为“武场”。而它在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受白莲教的一些支派的影

响，又吸收了其 宗 教 性 的 活 动 内 容，这 就 是 俗 称 的“文 场”。在 那 彦 成 奏 折

①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２５—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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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曾将“义和门教”与“义和门拳棒”或“义合（和）拳脚”对举，当不是毫无意

义的变换用词。很显然，“义和门教”所指是义和门的“文场”，“义和门拳棒”

所指则是义和门的“武场”。

文献中所提到的“好话教”，从其活动内容看应该是“文场”。例如，嘉庆

初年的一份档案中记载：青县尤荣“跟随本县吴家马头人吴承发即吴老三学

习坐功运气，并如意、离卦教义和门，唱说好话”。① 所谓“如意”，指如意门，

也是离卦的一个支派，因念诵《九莲如意经》而得名。所谓“唱说好话”，即演

习好话教的宗教活动。关于好话教的宗教活 动，在《季 八 供 词》中 有 很 清 楚

的叙述：“王世清劝我学‘好’，把我叫到他家，住了一日一夜。他家供着一张

纸画的佛像，也记不真是什么佛，领 我 烧 了 香，磕 了 头，教 我 学‘好’，说 是 义

和门。”②可见，好话教是离卦义和门的一个“文场”组织。

好话教，又名大乘教。那彦成奏称：“好话教，即离卦教，改名大乘教。”③

但是，它与大乘教清茶门却是有区 别 的。大 乘 教 清 茶 门 是 明 代 万 历 年 间 滦

州石佛口人王森创始的。其子王好 贤 和 徐 鸿 儒 曾 于 天 启 年 间 发 动 起 义，建

元大乘兴胜。入清以后，滦州石佛口王姓有两支徙往外地：一支住卢龙县安

家楼庄；一支住河南滑县。三支王姓继续在各地传教。到嘉庆年间，大乘教

清茶门便和八卦教融合，成为离卦 的 一 个 支 派。据 一 份 档 案 记 载：“东 省 向

有义和拳名目……据吕福供称，伊于嘉庆十七年间，拜从已正法之郭为贞为

师，烧香供茶（习）教，伊持诵咒语，称为离卦门教，并传授义和拳。”④从其“烧

香供茶”的宗教活动看，显然是大 乘 教 清 茶 门。好 话 教 单 纯 搞 宗 教 活 动，不

演习拳脚，无法保全身家，便 失 去 了 自 卫 的 作 用。大 乘 教 清 茶 门 的 活 动，既

有“烧香供茶”、“持诵咒语”的宗教活动，又“传授义和拳”，这就成为“文场”、

“武场”兼备的义和门组织了。

或认为义和拳和梅 花 拳 完 全 是 一 回 事，这 是 不 妥 当 的。因 为 问 题 不 是

这样简单。据现有的材料，梅花拳最早在康熙年间出观，创始人可能是河南

滑县人杨丙。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唐恒乐供单》中说：“滑县朱兆村人，年六

①

②

③

④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７９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１９１２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８１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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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岁，卖药生理，并 不 习 教。平 日 会 打 梅 花 拳，是 同 村 人 齐 大 壮 徒 弟。齐

大壮说过，康熙年间有滑县人杨丙，是武探花，做过京营都司，会打这拳。他

是向杨丙学习。齐大壮已 于 乾 隆 五 十 一 年 间 病 故。冯 克 善 是 我 徒 弟，也 会

拳棒。”①这份供单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事实，即梅花拳单纯是一种拳术，与八

卦教毫无关系，因为“平日会打梅花拳”的唐恒乐“并不习教”。可见，是不能

把梅花拳跟义和拳混为一谈的。

只有唐恒乐的徒弟冯克善，倒是和八卦教有关系的。《冯克善供词》称：

“掌离卦的郜二，山 东 东 昌 府 城 内 人，系 现 已 病 故 王 充 之 师，王 充 系 王 祥 之

师，王祥即我之师。”②据此，冯克善是八卦教离卦的教徒。但是，作为离卦教

徒的冯克善 却 要 向 教 外 人 去 学 梅 花 拳，这 也 说 明 梅 花 拳 和 义 和 拳 不 是 同

源的。

直到道光年间，梅花拳和义和拳还没有什么关系。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

直隶总督琦善在一份奏折中说：“董风于道 光 元 年 间，因 知 昔 存 今 没 之 王 成

供奉二郎神，能打 梅 花 拳，冀 可 防 身，遂 往 拜 师 演 习 拳 棒。”③王 成 供 奉 二 郎

神，是白阳教徒，而白阳教是八卦教离卦中不同于义和门的一个支派。由此

可以得出两点 结 论：（一）“打 梅 花 拳，冀 可 防 身”，是 一 种 拳 术，只 有 师 承 关

系，而并无习武结社的性质；（二）白阳教徒能打梅花拳，并不能说明“义和门

拳棒”即梅花拳。因为白阳教和义 和 门 是 离 卦 的 两 个 不 同 的 支 派。再 结 合

稍早一些时候的一则材料看：“据董二郎董 文 明 供 称，伊 于 嘉 庆 十 七 年 间 同

弟董四儿在尹家庄拜从翟道士为 师，学 习 拳 棒，名 为 梅 花 拳，翟 道 士 并 教 令

习念黄经。”④连道士和道教徒也会打梅花拳，更进一步说明梅花拳只是人人

皆可学习的一种拳术，与义和拳作为离卦的一个支派是完全不同的。

梅花拳开始同义和 拳 发 生 关 系，是 光 绪 二 十 年 以 后 的 事。在 当 时 的 官

方文书中，多次提到过这种关系。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山东巡抚张汝梅在

一份奏折中说：“直 隶、山 东 交 界 各 州 县，人 民 多 习 拳 勇，创 立 乡 团，名 曰 义

①

②

③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１９１７—１９１８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５９—６０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１１５ 页。
陆景琪、程啸编：《义和团源流史料》，第７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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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继改称梅花拳，近年复沿用义和名目。”①又，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吴桥

县令劳乃宣在一份禀呈中也说：“访 闻 运 河 以 北，人 多 习 拳，新 立 义 民 会，旧

名义和团，改名梅花拳，实为保全身家起见，原无不法情事。”②按照这两条材

料来看，义和拳和梅花拳似乎成了如下的互相更替关系：义和拳—梅花拳—

义和拳（团）。有人便是根据这种 关 系 来 推 断 梅 花 拳 即 义 和 拳 的。其 实，义

和拳（团）包括各种成分，是由许多流派汇 集 而 成 的，如 其 中 即 有 大 刀 会、神

拳、红拳等，如果说义和拳 是 由 梅 花 拳 改 称 的 话，那 岂 不 是 大 刀 会、神 拳、红

拳等也可以叫梅花拳了 吗？显 然，这 是 难 以 成 立 的。既 然 梅 花 拳 不 能 包 括

大刀会、神拳、红拳等，那也 就 不 能 说 义 和 团 是 单 由 梅 花 拳 改 称 的 了。事 实

上，梅花拳只不过是汇合成义和团 运 动 的 一 股 支 流 罢 了。梅 花 拳 并 不 属 于

离卦，而且改称义和拳是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的事。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

为，直到光绪二十年以前，义和拳（门）一直是八卦教离卦的一个支派。

（三）八卦教诸门的合流：义和拳（团）

义和拳本是离卦的一个支派，但到光绪二十年以后情况就有所改变了。

此时，离卦教徒虽然仍在继续活动，但其组织没有多大发展。从文献中能确

切查明为离卦的并不多，影响也不太大。如直隶、山东交界的故城一带以和

尚大贵为首的 离 卦 组 织，其 活 动 规 模 既 不 大，持 续 时 间 也 不 长。据 调 查 材

料，大刀会中有一部分是 属 于 离 卦 的，但 也 没 有 起 重 要 的 影 响。只 是 到 兑、

坎、乾等卦组织与离卦合流后，才汇合到义和团运动的洪流中去了。

最先重新举起义和拳旗帜的是赵三多。赵三多，字祝盛，众称“赵老祝”

（音讹成“赵老朱”或“赵洛珠”），直隶威县沙柳寨人，系八卦教徒。据记载，赵三

多所打的旗帜为黑色，③属于兑卦。他是远近闻名的梅花拳教师，在直隶、山东

交界的几个县教徒弟２０００余人，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赵三多一方

面联络梅花拳徒众，一方面与山东冠县梨园屯习练红拳的“十八魁”联合，积极

准备起义。光绪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１８９６年４月２日），在梨园屯举行了“亮

拳”大会，摆会３天，到会的拳众达３０００人。但是，梅花拳从无结社的传统，没

①

②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１５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４６０ 页。
《汇报》第３０８ 号：“黑旗白边，此旗为威县赵老朱（祝）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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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密的组织，赵三多为了发动和组织群众，便接受别人的建议，将梅花拳的

名称改为义和拳。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十（１８９８年１０月２４日）夜，赵三多便

在冠县蒋家庄的马场聚众竖旗，举行了著名的蒋家庄起义。

蒋家庄起义是义和 团 运 动 的 首 次 起 义，影 响 极 为 深 远。轰 轰 烈 烈 的 义

和团运动便是以此为起点的。这次起义第一次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

号，明确了斗争 的 主 要 目 标 和 打 击 对 象。这 也 是 一 个 决 定 性 的 转 折 点，从

此，义和拳的斗争便走上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劳乃宣说：“义和拳之扰，始于

二十四年冠县仇教之案。”①暂置劳乃宣对义和团的敌视立场不论，仅就义和

团运动开始的时间这一点来说，还是合乎实际情况的。

由于以赵三多为首的兑 卦 组 织 竖 起 义 和 拳 的 旗 帜，其 他 各 卦 组 织 受 到

鼓舞，也纷纷起来响应，改 称 义 和 拳。于 是，原 先 只 作 为 离 卦 的 一 个 支 派 的

义和拳，便逐渐成为各卦的合称了。继赵三多之后，竖起义和拳旗帜的是朱

红灯为首的神拳组织。朱红灯，本名朱占鳌，茌平人，原籍泗水。② 光绪二十

四年（１８９８），他在长清县 学 了 神 拳，并 被 推 为 首 领。不 久，他 带 领 拳 众 转 移

到茌平，设厂练拳。始 则 一 二 处 秘 密 学 习，继 则 遍 及 村 庄，纷 纷 设 厂。茌 平

县８６０余庄，“习拳之厂多至八百余所”。③ 朱红灯的神拳组织并把活动范围

扩展到高唐、恩县、平 原 一 带。据 调 查，神 拳 属 于 坎 卦，是 坎 门 的 一 个 分 支。

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作为坎卦的 一 个 分 支 的 神 拳 组 织，便 改 称 义 和 拳 了。

恩县美国传教士博恒理（ＨｅｎｒｙＤｗｉｇｔＰｏｒｔｅｒ）在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写的一

封信中说：“所谓义和团，即拳或玩拳者，其组织初称神拳。”④博恒理虽然不

了解义和拳的来源复杂，但他指出 神 拳 改 称 义 和 拳 这 一 点 还 是 对 的。神 拳

何时改称为义和拳呢？据《义和团闹教纪实》：“光 绪 己 亥 夏 四 月，长 清 匪 首

①

②

③

④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４８６ 页。

季桂芬《致泰安知府姚松云 函》：“红 灯 是 绰 号，原 名 朱 学 鳌，本 县（茌 平）富 户。”
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朱红灯，或 曰 茌 平 人，或 曰 长 清 之 李 家 庄 人。”朱 红 灯 的 籍 贯 当 为

茌平，其舅刘亭水住长清县大李庄，朱红灯以治病为业，一度住其舅家，故讹传为长清人。

又，《拳匪朱红灯滋事卷·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济南府禀》称，朱红灯“籍贯泗水”，
应指原籍而言。

李杕：《拳祸记》，上册，光绪三十一年刊本，第５ 页。
《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２ 卷，商务印 书 馆，１９６２ 年，第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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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灯招众于恩、平二县，立会名义和拳。”① 可知神拳改称义和拳是光绪二

十五年四月（１８９９年５月）里的事。

朱红灯不仅将神拳组织改称义和 拳，还 接 过 了 赵 三 多 的“扶 清 灭 洋”的

口号，只将其“扶”字改为“兴”字，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帜。在光绪二十五

年九月初七（１８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的杠子李庄之战中，朱红灯领导的义和拳

队伍便在旗帜上写有大字：“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② 接着，莘县一带的义

和拳组织提出了“保清灭洋”的口号，景州一带的义和拳组织也提出了“扶清

灭洋”的口号。

　　①②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１９９０ 年，第５ 页。

③　李杕：《拳祸记》，上册，第５ 页。

④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第１ 页。

　　⑤　《汇报》，第１８７ 号（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 十 四 日），《山 东 省 志 资 料》１９６０ 年 第２
期，第１２２ 页。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３８ 页。

与此同时，有些大 刀 会 组 织 也 改 称 义 和 拳 了。清 平 县 大 刀 会 可 能 改 名

较早。有记载说：“己亥春，山东清平县大刀会改称义和团。”③ 当时，山东大

刀会组织改称 义 和 拳 的 还 不 太 多。所 以，山 东 庞 庄 公 理 会 的 调 查 报 告 称：

“今年五六月间，山东各处开立匪场，或名义和拳，或名大刀会，或名铁布衫，

或名金钟罩，或名红灯照。”④ 还是将义和拳与大刀会等名称并列。但不久之

后，各地大刀会 基 本 上 都 改 称 义 和 拳 了。故 有 材 料 说：“各 路 拳 匪 聚，增 至

四、五万人，闻大半系山东大刀会变相。”⑤ 在各地大刀会改称义和拳后，有的

竖“兴清灭洋”的旗帜，有的则竖“扶清灭洋”的旗帜。

大刀会有长久的 历 史，传 播 很 广。毓 贤 说：“查 大 刀 会 名 目，由 来 已 久，

俗传能避枪炮，直隶、山东、河南、江苏等省习者颇多。”⑥ 由于大刀会组织林

立，分布范围非常广阔，因此改称义和拳后，便扩大了义和拳的影响，并增强

了义和团运动的群众性。大 刀 会 分 离 卦 和 坎 卦 二 门，而 主 要 是 坎 卦。群 众

中流传着“大刀会，红为贵，红巾红旗红兜兜”的口碑，与 坎 卦“色 尚 红”是 不

无关系的。

赵三多领导的蒋家 庄 起 义，不 仅 促 使 山 东 各 地 属 于 兑 卦、坎 卦、离 卦 等

各派组织都统一在义和拳的名称之下，而且 还 把 义 和 团 运 动 推 进 到 直 隶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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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蒋家庄起义后，赵三多带领部分骨干沿运河北上，到达晋州、正定、沧州

一带，在那里设 厂 授 徒。不 久，属 于 兑 卦 的 义 和 拳 组 织 便 在 这 一 带 发 展 起

来。有材料说：“有所谓兑门者，居沧州、南皮二处。”这就是赵三多北上的一

个成果。兑门“衣 尚 黑”，①故 被 称“黑 团”。“黑 团”在 义 和 团 中 是 最 受 尊 重

的，袁昶说：“黑团，则红（团）、黄（团）均恭维之，逢人辄曰：‘此最厉害！’”②为

什么最受尊敬呢？因为他们的战斗力最强。曾经在沧州围攻清朝提督梅东

益军的就是这 支 义 和 团。有 记 载 说：“黑 义 和 团，当 联 军 赴 保 定 时，互 相 奋

勇，向半途迎击，互有死伤。”③这说明八国联军从北京进攻保定时，只有这支

义和团进行了英勇的抵抗。

直隶义和团运 动 的 迅 速 发 展，还 要 归 功 于 赵 三 多 召 集 的 大 佛 寺 会 议。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八日（１８９９年５月１７日），赵三乡利用正定府大佛寺庙会

的时机，召集秘密会议，讨论行动计划，这就是著名的大佛寺会议。会上，赵

三多采纳了一位河间拳师的意见，决定联络静海、青县一带的“铁布衫”。铁

布衫与大刀会是一回事，是坎卦的支派。由于赵三多派人联络，天津南部一

带的铁布衫也就改称为义和拳。在此会议之前，赵三多还曾派朱九斌、刘化

龙二首领到北京、保定之 间 的 固 安、良 乡 一 带 活 动。会 议 根 据 他 们 的 建 议，

决定派他们二人继续到京南一带 联 络 当 地 属 于 乾 卦 的 秘 密 组 织。于 是，那

里各种名目的乾卦组织也就改称义和拳了。

列举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即赵三多领导的蒋家庄起义以

后，义和拳不再是八卦教离卦的一个支派的独称，而逐渐演变为八卦教诸门

的合称了。

总之，从八卦教离门的一个分支到八卦教诸门的合流，这便为义和团组

织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但义和团是中国处于西方列强瓜分危机时期

的产物，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直接 反 映，因 此，其 性 质 已 与 历 史 上 的 八 卦 教

有着根本的不同，何况义和团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其性质也有变化，这是应

该注意加以区分的。

①

②

③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４４４—４４５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３４５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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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清政府与义和团运动

　 ———以“持平办理”方针为中心

　　（一）清政府“持平办理”方针的提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民 教 交 涉 案 件 之 发 生 更 趋 频 繁，不 仅 数 量 大 增，而

且几遍及全国各省，从而引发了反洋教斗争的蜂起。面对此等局面，清政府

颇感棘手，一时难以措置。

到１８６１年冬，发生了两件事，迫使清政府不得不速作决断。其一，是法

国临时代理公使哥士耆致函总理衙门称：“有山西教民段振会，因租种荒地，

业主意欲加增租钱，该教民不愿加 租，自 定 交 纳 钱 粮 数 目，请 为 代 求 总 理 衙

门行文山西巡抚转饬照办。”其二，是山西巡抚英桂来文，内称：“有传教士梁

鑫明、副安当，每以民间琐事前来干预，致奉教与不奉教之人讦讼不休，且擅

定条约，不准奉教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并有只出无异端之钱等语。”

经总理衙门亲王大臣们详议，认为教会方面的这两项请求易生流弊，难

以允准。因为“各省地丁 钱 粮，自 有 定 额，岂 容 该 教 民 擅 自 定 数？今 段 振 会

辄敢悬定，显系恃教妄为。推其弊之所极，则霸地抗粮，其势亦将不免”。再

者，“查演戏酬神，乡社常规，例所不禁，乃该教士欲令奉教者概不摊派，且斥

不奉教者为异端，是显分奉教与不 奉 教 者 为 两 类，其 奉 教 者，必 因 此 倚 恃 教

众欺侮良民，而不奉教者 亦 必 因 此 轻 视 教 民，不 肯 相 下。为 地 方 官 者，又 或

以甫定条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迁就了事，则奉教者之计愈得，而不奉

教者之心愈不能甘”。总理衙门亲王大臣们之忧心忡忡并非无因，由于传教

士之挑拨，民教矛盾日益 突 出，必 须 早 定 妥 善 处 置 之 策。于 是１２月１日 上

奏：“应请旨饬下各省督抚，于凡交涉天主教事件，务须谆饬各该地方官查明

根由，斟酌事势，持平办理。”３日奉上谕：“著照所请，嗣后各该地方官于凡交

涉习教事件，务须查明根由，持平办理。如习教者果系安分守己，谨饬自爱，

则同系中国赤子，自应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不必因习教而有所刻求。倘或

依恃教民，不守本分，干预 别 项 公 私 事 条，或 至 作 奸 犯 科，霸 地 抗 租，欺 侮 良

民，则不独为中国之莠民，亦 即 系 伊 教 中 之 败 类，断 难 宽 贷，必 应 照 例 治 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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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因习教而少从宽假。各该地方官务当事事公平，分别办理，以示抚绥

善良之至意。”①这是清政府第一次以正式上谕形式宣示对民教交涉事件的

重视，并明确提出了“持平办理”的方针。

（二）“持平办理”方针为何执行不力？

清政府所确定的“持平办理”方针，按其本意而言，是要求各省官员在处

理民教交涉案件时，无论平民教民，要 一 视 同 仁，不 厚 此 薄 彼，所 谓“事 事 公

平”也。这一原则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对此，传教士也好，外国公使也好，都

很难提出任何疑义。但是，上谕中对“持平办理”方针未做具体的阐述，虽然

驳回了由教民“自定交纳钱粮数目”的无理要求，却回避了传教士“不准奉教

人摊派演戏酬神钱文”的问题而不置一词，这便为伺机扩张势力的教会提供

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按照当时的情况，尽管西方传教士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但教民作为中国人必须一要遵守中国法律，二 应 尊 重 当 地 的 民 间 习 俗 和 文

化传统。正由于此，教会提出由教民“自定交纳钱粮数目”的要求，为中国律

法所难容，故予坚决驳回，是完全正 确 的。但 对 于 教 会“显 分 奉 教 与 不 奉 教

者为两类”，甚 至“饬 不 奉 教 者 为 异 端”的 错 误 行 径，却 未 予 以 必 要 的 驳 斥。

本来，从历史上看，中国对 外 来 宗 教 是 持 有 宽 容 态 度 的，儒、道、释 的 长 期 并

存即其显例。在清政府看来，“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揆其劝善之意，与

释、道同”。② 这就是天主教在康熙年间得以与佛教、道教和平相处的缘故。

西方列强出于宗教侵略的需要，却将奉教与不奉教者视为两类，以是否背弃

当地的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为标志，“不准奉教人摊 派 演 戏 酬 神 钱 文”的 要

求即因此而来。教会为什么首先抓住这一条不放呢？因为演戏酬神非关国

法，乃长久沿袭 下 来 的 民 间 习 俗，属 于 乡 社 常 规 之 类。抓 住 这 一 条 的 好 处

是：使奉教者皆受其益，以吸引更多的乡民奉教。此其一。显分奉教与不奉

教者，有助于凝聚教众，并激化其与不奉教者的矛盾，甚至酿成重大事件，以

便列强借以要挟，从中攫取中国利权。此其二。还应该看到的是，列强卵翼

下的教会势力已经料到，此条非关 清 朝 律 例，只 是 例 所 不 禁 而 已，是 比 较 容

①

②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６ 年，第２０３—２０５
页。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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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破除的。此其三。由此看 来，民 教 交 涉 之 案 虽 时 时 呈 现 出 中 西 文 化 冲 突

的表象，而其实质却仍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矛盾。

果然，上谕发布的当日，即１２月２１日，法国公使布尔布隆（Ａｌｐｈｏｎｓｅ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ｕｌｏｎ）照会总理衙门管理大臣恭亲王奕䜣，便提及此前曾派参赞哥士

耆向总理衙门屡言：“中国各省地方官，饬令居民分摊各项公用钱文，而于习

教者，因其以求雨、演戏、赛会各事为异端，不愿出钱，故于别项公费所派，比

常民较多。此等情形山西 省 为 尤 甚。”认 为：“若 地 方 官 以 不 摊 迎 神、造 庙 各

钱，故于别项公 费 勒 令 多 摊，置 该 教 民 所 费 建 造 天 主 堂 及 诵 经 礼 拜 钱 于 不

问，是于和约章程 显 有 违 碍，亦 更 背 弃 习 教 与 不 习 教 者 同 为 一 体 之 意。”因

此，布尔布隆提出４项要求：（一）“建造修理庙宇及一切祈雨、谢神、演戏、赛

会干涉仙佛等无益之事，借永免习教人等摊钱”。（二）“凡修桥、补路、填坑、

挑河一切于人有益之善事，皆不可勒派习教人较常民 格 外 多 摊”。（三）“若

地方官将以上有益、无益二事合并 摊 派，则 教 民 只 出 有 益 之 费，其 无 益 者 一

概免出”。（四）“若有各村堡会首等逼令教民摊出 各 项 无 益 费 用，因 教 民 不

从，故命人或自行抢掳教 民 什 物，毁 夺 田 禾，应 令 伊 等 赔 偿。若 该 犯 逃 匿 无

获，即按照教民失去物数，将伊等所敛银钱赔还”。２６日，布尔布隆再次照会

奕䜣，催促总理衙门速办，除行文晋 抚，“饬 其 一 体 遵 照，务 期 十 分 明 晰”外，

还要将４项要求推行全国，“各处皆一律办理，始为公允”。①

法国公使所提出的４项要求是否合理，今之论者各有说辞，可姑置不论。

但必须注意的是，习教者究系中国百姓，诚如上谕所说“同系中国赤子，自应

与不习教者一体抚字”，他们既不是外国人，自 然 不 属 列 强 治 外 法 权 所 及 之

范围，所以传教士和外国公使介入民教互控之案实属干涉中国内政，这是有

违国际公法的。正由于此，布尔布隆祭起１８５８年６月２７日《中法天津条约》

当护符。其第三款称：“天主教原以劝人行善为本，凡奉教之人，皆全获保佑

身家，其会同礼拜诵经等事概听其便……地方官务必厚待保护。”于是认定，

不奉教者演戏酬神钱文要教民分摊或多摊，而 教 民 建 造 教 堂 和 诵 经 礼 拜 钱

非奉教者却不 分 摊，地 方 官 也 置 于 不 问，与 上 述 条 款“显 有 违 碍”。显 而 易

见，这完全是牵 强 附 会，而 且 也 是 与《中 法 天 津 条 约》第 三 款 风 马 牛 不 相 及

的。奕䜣害怕借违约之名挑起事端，不待奉准，便先行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７日刊

①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０６—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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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谕单２００份分行各省，以便交各传教士收执以为凭证，载明：（一）“传教士

并非官员，不得干预一切别项公私事件”。（二）“剀切晓谕地方百姓，除差徭

一切公费仍应令教民一律应差摊派外，其余如迎神演戏等事，不必与该教民

深为计较，强其摊派，庶日久可期相安”。① 到同年４月４日，才上折奏明称：

“据法国钦差大臣布尔布隆声称，该教劝人 道 理 无 非 尊 崇 君 上，谨 守 中 国 法

度等语。自应一律体恤，以示一视同仁之意。况祈神赛会等事，并非正项差

徭可比，该教民既不愿摊 派，自 未 便 过 为 勉 强，以 致 重 拂 舆 情。臣 等 业 已 行

文各省，以后凡习教之人，于 一 切 应 出 钱 文 之 事，除 正 项 差 徭 外，其 余 祈 神、

演戏、赛会等费，该教民既不愿与不习教者一律同出，即可免其摊派，至所请

传教士谒见地方官，务须示以体面 一 层，传 教 士 系 外 国 推 重 之 人，地 方 官 自

应待以体面，亦经行令各督抚转饬照办。”此奏当天即得到朝廷允准，并有谕

云：“著各督抚传饬地方官，照依此 次 所 奏，于 凡 交 涉 教 民 事 件，务 须 迅 速 持

平办理，不得为轻重，以示一视同仁之意。”②

在此次总理衙门与法国公使的交涉中，作为管理大臣的奕䜣，惟恐法国

借故挑起衅端，作 出 了 重 大 的 让 步 和 妥 协：一 是 请 旨 免 去 教 民 演 戏 酬 神 钱

文；一是饬令地方官要礼 遇 传 教 士，示 以 体 面。同 时，也 要 求 传 教 士 不 得 干

预地方的一切公私事件。对奕䜣等 人 来 说，既 要 照 顾 教 会 和 教 民 的 利 益 并

多所迁就，又要维护中国 的 主 权，确 实 是 煞 费 苦 心。但 是，后 者 只 是 奕 䜣 等

人的一厢情愿，是难以实现的。惟其如此，总理衙门才于同年１０月又拟定了

《保护教民章程》三条，并照会法国公使称：“今欲习 教 之 民 与 不 习 教 之 民 耦

俱无猜，自非旦夕之事。然俟事端既启，始策弥缝，所伤已自不少，与其踌躇

于事后，熟若审慎于几先。幸 得 贵 大 臣 与 本 爵 一 意 同 心，亡 羊 补 牢，今 尚 未

晚。因拟《保护教民章程》三条，以冀收潜移 默 化 之 效。”《章 程》的 主 要 内 容

如下：第一，“教主、神父分赴各省，宜慎择良善也。……万一素行无赖之人，

托名习教，一经 溷 迹 其 中，难 保 不 向 邻 里 乡 党 肆 行 无 忌。……又 况 恃 有 护

符，更加挟制，安 得 不 激 成 事 端？ 迨 至 衅 隙 既 开，即 多 方 补 救，终 难 家 喻 户

晓，尽释其疑。是误收 一 败 教 之 人，即 添 一 教 中 之 害。自 不 若 事 先 审 慎，防

患于未然，嗣后传教者于 愿 意 习 教 之 人，务 宜 悉 心 查 访。实 系 安 分 良 民，方

①

②

李刚己辑：《教务纪略》，卷３（下），中国书店，１９８６ 年，第２ 页。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１５—２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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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从游，如有品行不端，或已经犯法欲借习教为护符者，即行屏斥不纳”。第

二，“地方官宜准情酌理，分别待外国传教及中国教民也。查外国传教，系知

理之人，今在中国传教，于 地 方 亲 民 之 官 有 主 客 之 义。况 传 教 意 主 劝 善，并

不干预地方公事，如有要件欲与地 方 官 会 晤，自 系 宾 主 来 往 之 常，在 地 方 官

不得推托不见。如实 有 公 务，未 能 分 身，亦 可 商 明，另 订 期 会。传 教 者 亦 不

得因偶尔未晤生疑。至中 国 传 教 习 教 诸 人，虽 奉 外 国 之 教，犹 是 中 国 之 民，

自应守中国法度，地方官不得因其习教稍有歧视之心。该传教习教者，亦不

得恃教自尊，藐视官长”。第 三，“讼 案 牵 涉 教 民，宜 持 平 核 办 也。外 国 主 教

多属好善之人，自不致有他虑，万一 地 方 官 彼 此 不 协，亦 应 详 由 大 吏 咨 明 总

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外国钦差大臣商办，不得擅加刑责。至中国传教习教之

人，原系中国之民，如与中 国 不 习 教 之 人 争 讼，自 应 一 体 跪 审。地 方 官 但 论

案情之是非曲直，不问其人之曾否习教。事为地方官应办之事，教民应向地

方官呈诉，不得妄禀主教，致 陷 主 教 以 干 预 公 事 之 名，并 间 中 外 之 好。教 民

与不习教之民，同一子民，地 方 官 务 当 细 核 案 由，秉 公 剖 断，不 得 稍 涉 偏 私，

致滋口实”。①

《保护教民章程》涉及容易因民 教 交 涉 之 案 而 开 启 事 端 的 方 方 面 面，并

提出有关各方应注意自行约束和规范行为，以期防患于未然。至此，清政府

终将“持平办理”方针加以具体化，并初步 以 法 律 的 形 式 确 定 下 来。主 要 的

问题在于：《保护教民章程》出台后，列强皆不予理会，教会仍我行我素，并未

见出实际效果。此后，民教交涉之案有增无减，终于１８７０年６月２１日爆发

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事后，亲自 处 理 天 津 教 案 的 调 补 两 江 总 督 曾 国 藩

奏称：

自中外通商以来，各国皆相安无事，惟法国以传教一节，屡滋事端。

即各教流传，如佛、道、回等教，民间皆安之若素；虽西人之耶稣教，亦未

尝多事。惟天主 一 教，屡 滋 事 端，非 偏 有 爱 憎 也。良 由 法 人 之 天 主 教，

但求 从 教 之 众 多，不 问 教 民 之 善 否。其 收 人 也 太 滥，故 从 教 者 良 民 甚

少，莠民居多。词讼之无理者，教民则抗不遵断；赋役之应出者，教民每

抗不奉公。……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是非，

曲庇教士。遇有民 教 争 斗，平 民 恒 屈，教 民 恒 胜。教 民 势 焰 愈 横，平 民

①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５４—２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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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群思一逞。……虽和约所载，中国人犯

罪，由中国官治以 中 国 之 法；而 一 为 教 民，遂 若 非 中 国 之 民 也 者。庸 懦

之吏，既皆莫敢谁何；贤能之吏，一治教民，则往往获咎以去。①

此奏道出了教案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所在，也表明前所颁发的《保护教民章

程》对教会是丝毫不起作用的。

津案奏结后，曾国藩随即入京，于１０月２０日陛见时又面奏：“近来各处

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不 受 教 的 百 姓，教 士 庇 护 教 民，教 堂 纵 容 教 士，官 府

不能钳制。此后更换和约，须将传教一条严议章程方好。”②当时，清廷正为

津案的教训而“思患预防”，以期“中外和好保全大局”，故很 重 视 曾 国 藩“严

议章程”的建议。于是，由总理衙门大臣文祥 主 持 拟 定《传 教 章 程》八 条，于

１８７１年２月１３日照会各国驻华使馆以为善后之计，并作为实施“持平办理”

方针的补充办法。“八条”文字甚繁，其基本内容是：（一）外国育婴堂概行裁

撤，以免物议，如必欲设堂，只收奉教者之孤儿，然必报官立案。（二）中国妇

女不准入教堂，外国修女亦不准在中国传教，以严规矩而免疑议。（三）传教

士居住中国，当从中国法 律、风 俗，不 得 自 立 门 户，尤 不 可 有 违 国 法 官 令、僭

越权柄及凌辱民众。（四）中外相 居 密 迩，用 法 两 无 所 偏，中 国 人 照 中 国 例，

外国照西例，以服民心。（五）传教 士 往 何 省 传 教，须 办 护 照，不 得 暗 赴 他 省

或将护照转给他人，所过关卡一切应纳税货 不 得 私 自 携 带。（六）传 教 士 收

人入教，先细访其人有无作恶犯律之事，当收者收之，不可收者去之，进教后

所为不法者逐出教外。（七）传教 士 在 中 国，当 照 中 国 法 规，不 可 干 名 犯 义，

擅用关防印信送递照会。（八）嗣后传教士不得任凭私意，指请索还教堂，致

侵平民，以免启衅。③

《传教章程》八条是在《保护教民章程》三条的基础上，结合近１０年来教

案发生的实际，从维护中国主权出发而拟定的。故时人称：“所列八条，皆有

案证指明。从前教案 之 起，半 皆 坐 犯 以 上 八 条。今 欲 调 和 民 教，永 远 相 安，

舍是更无他法。”④或认为，此八条虽“亦严切，亦详明”，然“通各国为言，防禁

①

②

③

④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９２０ 页。
芍塘居士：《防海纪略》，卷３（下），上海书店，１９８６ 年，第４—１３ 页。

李刚己辑：《教务纪略》，卷３（下），第４—１２ 页。
李刚己辑：《教务纪略》，卷３（下），第１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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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端，以强其所难而树之敌”。① 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八条”是否“防

禁多端”，而在于来华传教士是否应该遵守中国法律和不干预民教讼案的问

题。“八条”不承认传教士有擅自超越中国 法 律 的 特 权，这 才 是 教 会 不 接 受

“八条”的根本原因。

《保护教民章程》三条也好，《传教章程》八条也好，皆未被教会所接受和

遵行，但清政府仍然发布谕旨，要求坚持“持 平 办 理”方 针，并 一 再 严 饬 各 省

凡遇民教交涉事件，必须“处处持平，不可专顾一面”。② 这一点是始终未曾

改变的。

（三）“持平办理”方针失败与义和团运动大发展

在列强和教会“专顾一面”而不予配合的 情 况 下，清 政 府 的“持 平 办 理”

方针必然是难以奏效的。兹以山东 民 教 交 涉 案 件 为 例，其 不 同 阶 段 教 案 发

生的次数见下表：

年份 发生次数 平均每年次数

１８６１—１８７５ １２ ０８

１８７６—１８８５ １２ １２

１８８６—１８９４ ２０ ２２

１８９５—１８９９ ６４ １２６

　　由表可见，民教交涉案件发生 次 数 逐 年 递 增，起 初 还 是 缓 慢 增 加，越 到

后来越出现急剧增加的趋势。这说明清政府 的“持 平 办 理”方 针 是 失 败 的，

在实施中未能做到真正的“持平”。清政府提出“持 平 办 理”的 本 意 并 不 错，

为什么会事与愿违呢？

首先，字面上的“持平”并 不 等 于 事 实 上 的 持 平。从 原 则 上 说，“持 平 办

理”方针不但是清政府处理民教交涉的基本政策，而且各国公使和教会也都

未提出任何疑义。不仅如此，在每次交涉中，双方都强调要“持平办理”。如

在１８９８年的梨园屯教案交涉中，法国公使毕盛照会总理衙门，要求“严行电

①

②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４ 年，第５４—５５ 页。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９５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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饬山东地方官 迅 速 持 平 妥 办 完 结”；法 国 主 教 马 天 恩 也 致 函 山 东 巡 抚 张 汝

梅，主张遵循“持平办理”方针。① 可见，对这一方针谁都表示赞同。但双方

在对“持平”标准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如议 结 梨 园 屯 教 案 时，涉 及 曾 经 奉 命

查办此案的东昌府知府洪用舟是否“持平”的问题，毕盛持否定态度，提出洪

用舟“时常与教士为（难），并阻止办法，理应撤任”，而中方则认为洪用舟“办

理此事不遗余力，何事与教士为难”，故未便“平空撤任”。② 可见，双方表现

在“持平”标准方面的分歧，并不单纯是由于对此方针理解上的参差，而是关

系到双方在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相互对立所致。

必须看到，从根本上 说 来，民 教 交 涉 案 件 之 所 以 在 中 国 近 代 频 繁 发 生，

是由于西方列强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加 给 清 政 府 而 引 起 的，这 决 定 了 清

政府所确定的“持平办理”方针在实施过程中是必然要处处碰壁的。因为所

有这些条约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产 物，无 一 不 是 片 面 维 护 列 强 和 教

会的利益的。所以，完全处于弱势地位的清政府，本来就只图苟安而不知奋

发图强，何况又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即使 想 认 真 贯 彻“持 平 办 理”方 针，

也是不可能真正做到的。在有关教 案 的 中 外 频 繁 交 涉 中，先 是 传 教 士 婪 索

多端，任意反覆，不断加码，其 公 使 继 之 多 方 恫 吓，不 达 目 的 不 肯 罢 休，几 乎

已经成为一条规律。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持平办理”方针呢？

其次，从清政府本身 来 说，迫 于 外 国 公 使 和 传 教 士 的 压 力，也 未 能 长 期

坚持“持平办理”方针。起初，在有关教案的中外交涉中，尽管清政府在彼方

的挟制下不得不“略为迁就”，但对教会的 借 端 要 挟 还 是 有 所 抗 争 的。试 看

清廷寄给江西巡抚沈葆桢的两道上谕：其一是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１７日办理江西、

湖南烧毁教堂各案的上谕，内称：“其（哥士耆）照会并条款告示拟稿各件，务

各悉心酌核，何者可以准行，何者碍难允准，持平商榷，一秉大公。故不可因

袒护教民，办理偏重，致失人心；尤须熟思审处，知挑衅之不难，收局之匪易。

……如或其中条款等件均 属 窒 碍 难 行，究 应 如 何 设 法 安 妥，俾 无 异 议，不 致

成不了之局。”其二，是１８６３年８月１８日 关 于 议 结 南 昌 教 案 的 上 谕，内 称：

“著即照所议办理。嗣后 务 当 妥 为 抚 驭，持 平 办 理。固 不 可 抑 勒 居 民，致 失

①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１１４、１３４ 页。
戚其章、王如绘编：《清末教案纪实》，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３０３—３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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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志，亦不可于民教有意偏枯，致令该教士因相待之薄，又生枝节。”①一则说

“持平商榷，一秉大公”，一则说“妥为抚驭，持平办理”，虽然清政府在两难处

境中难以完全做到，但总想力争做到“持平”还 是 十 分 明 显 的。直 到 天 津 教

案议结以后，清政府痛定思痛，总结 教 训，在 致 西 方 各 国 照 会 中 论 及 教 案 发

生的原因时，指出：“各省教案虽因积冤而成，实由教民相逼处此。”并在列举

外国传教士的种种劣迹之后说：“近观在中国传教者所为……犹之一国之中

有无数敌国，自专自主。似此而欲久安，官民不同心怨恨，岂易能乎？”②确实

如此。在民教矛盾中，教会一方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毫无疑问的。清政

府能够认识及此，也表明当时主办交涉的中 枢 大 臣 还 是 在 列 强 胁 迫 下 努 力

抗争的。

但是，进入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以后，随着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大肆扩张，中

国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清政府虽然在口头上仍强调“持平办理”，但调门

儿却大变了。凡遇民教交涉案件，谕旨竟然完全将责任归于中国官民，说什

么平民见教民“习教，故存疾恶之心”，于是“民 教 不 和，屡 屡 滋 衅，亦 实 不 免

有虐待教民情事，以致彼 教 衔 恨，藉 事 生 风。此 种 情 形，总 由 地 方 官 平 时 不

善开导，遂至睚眦 报 复，积 怨 成 仇，口 角 细 故，致 酿 巨 案”。③ 此 谕 旨 倒 因 为

果，为教会开脱责任，似这样为民教交涉案件 定 性，与 原 先 的“持 平 办 理”方

针精神完全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谈不上什么“持平”了。

复次，既然连清政府最高当局对“持平办理”方针还把握不定、甚至逐渐

背离其本来精神，那么，许多地方官员不敢也不可能真正贯彻“持平办理”方

针，就不难理解了。对 此，奏 陈 甚 多。如 称：“凡 遇 民 教 控 案 到 官，教 士 必 为

间说，甚已多方 恫 吓；地 方 官 恐 以 开 衅 取 戾，接 彼 族 指 拿 之 信，大 半 逢 迎 教

士，曲从其意。”④更有甚者，到１８９６年５月２４日，总理衙门奏准《严定教案

处分章程》，开 宗 明 义 地 点 明：“传 教 既 载 在 条 约，则 地 方 官 均 有 保 护 之 责。

每遇教案，各国使臣援约 相 待，迹 近 要 挟，几 于 无 可 收 拾。总 由 该 管 官 事 前

既不能照约保护，临事又 不 能 拿 犯 办 凶，每 酿 巨 案。若 非 严 定 章 程，不 足 以

①

②

③

④

《清末教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８１、２６５、３８４ 页。
李刚己辑：《教务纪略》，卷３（下），第５—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４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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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惩儆。”①并规定了若干惩处办法。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不仅不能防止教案

之发生，反而使传教士“得步进步，其气愈骄，动辄挟制”，②以之为幸事。以

山东省为例，《严定教案处分章程》奏准前的３０年间，发生教案３９起，基本上

平均每年发生一起；而 奏 准 后 的７年 间，发 生 教 案７１起，平 均 每 年 发 生１０
起。这正是清政府完全背离“持平办理”方针精神的必然结果。

最后，尤要注意 的 是，由 于 甲 午 战 后 反 教 平 民 冤 不 得 直，纷 纷 加 入 拳

会，以求保护，从而导致暴力事件的增加。对此，翰林院侍讲学士朱祖 谋 奏

称：“地方官……一味庇教而抑民，以致良懦者赴诉无门，狡黠者蓄谋潜 煽，

如大刀会、义和拳、神拳 等 名 目，所 在 多 有。始 止 私 相 传 习，徒 侣 无 多。近

因教堂肆虐，官不为理，乃 藉 仇 教 为 名，广 为 纠 结。小 民 以 自 卫 无 术，往 往

入拳会以求保护。闻自山东之西境，南连豫、皖，北接畿疆，蔓延四布，声 息

相属，大都与教为 难，此 案 未 结，彼 案 又 起。”③所 言 基 本 上 符 合 实 际 情 况。

起初，清政府视拳会为匪 类，采 取 严 禁 的 政 策。此 后，在 清 政 府 内 部，曾 一

度展开了对拳会政策的 争 论，或 主 抚，或 主 剿，各 不 相 让。事 实 上，当 时 对

拳会的政策 是 剿 抚 兼 施。这 一 政 策 的 具 体 化，就 是 所 谓“惩 首 解 从”。这

样，清政府在“持 平 办 理”方 针 之 外，又 出 现 了“惩 首 解 从”政 策，并 且 以 后

者为主了。

从１９００年初开始，虽然清政府继续重申对民教不和“极宜持平办理”，但

已在酝酿大的政策转变，即从严禁拳会到承认、利用拳会。此项转变分两步

走：第一步，是１月１１日清廷先出台“区分匪 会”的 政 策，指 出“会 亦 有 别”，

“若安分良民，或 习 技 艺 以 自 卫 身 家，或 联 村 众 以 保 闾 里，是 乃 守 望 相 助 之

义”，要求各省督抚“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

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清政府“区分

匪会”的政策，是实际上承认了拳 会 的 存 在，并 导 致 了 义 和 拳 的 大 发 展。第

二步，是６月１６日清廷降谕召募拳众，“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召募成军，严

加约束。……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衍，以观后效”。④ 根据

①

②

③

④

李刚己辑：《教务纪略》，卷３（下），第２１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０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２—４３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７、５６、１４５—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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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道谕旨，拳会的存在完全合法化，从而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才有可能迅速达

到高潮。

总之，每起民教交涉案件的发生，都必定要涉及到教会、平民、清政府三

个方面。其中，教会一 方，是 民 教 矛 盾 的 主 要 方 面，决 定 着 教 案 的 性 质。这

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正由于此，从清 政 府 处 理 民 教 交 涉 案 件 的 政 策 方 面 进

行探讨，可能尤有意义。根据以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清政府制定“持

平办理”方针到执行不力以致失败，从另行出台“区分匪会”政策到降谕召募

拳众，反映出民教交涉案件之所以逐渐发展为义和团运动，完全是一个规律

性演进的历史过程。



２７１　　

第五章　人物评说

一、有关李鸿章评价的两个问题

（一）中日琉球交涉与李鸿章

１８７９年日本吞并琉球，标志着近代中国东部边疆危机的开始。此后，中

日两国就琉案进行了多年的交涉，终 无 结 果，遂 成 为 悬 案。经 过“二 战”，日

本战败，但日本以暴力侵夺他国土地的罪行并未得到彻底的清算，从而琉案

仍属未了之案。在中日琉球交涉过程中，李鸿章的态度值得关注。

１８７４年日本决定发兵侵台之初，即将琉球作为下一步对外扩张的目标，

在日本内阁会议所通过的《台湾藩地征伐要略》里明确指出：“盖控制琉球之

实权皆在我帝国，阻止琉球遣使纳贡（中国）之非礼，可列为征伐台湾以后之

任务。”①日本制造侵台事件后，外交讹诈又已得逞，自然要开始其既定的侵

夺琉球的步骤了。

琉球群岛处于中日两国之间，分为３６岛，北部９岛，中部１１岛，南部１６
岛，是一个岛国。１３７２年（明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派行人杨载“以即位

建元诏告其国”。琉球王 察 度 派 遣 其 弟 泰 期 来 华，朝 贡 方 物，上 表 称 臣。朱

元璋赏赐有差，并赐《大统历》。自 是，琉 球 遵 奉 明 朝 正 朔，每 隔 年 遣 使 朝 贡

以为常例。至万 历 间，“日 本 方 强，有 吞 灭 之 意。琉 球 外 御 强 邻，内 修 贡 不

绝”。１５９１年，丰臣秀吉用兵朝鲜，派岛津家征至琉球征粮糈，为琉王尚宁所

拒。１６０９年，岛津家久“以劲兵三千，掳其王，迁其宗器，大掠而去”。② 日本

①

②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 年，第３９ 页。
《明史》，卷３２３，《琉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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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逼尚宁立誓文，岁输８０００石粮于萨摩藩，以当纳款。① 时浙江总兵官杨宗

业奏报明廷，朝命严饬海上兵备。两年后，日本释尚宁归。１６４６年（清顺治

三年）后，琉球数次遣使来华求封，未许。至１６７２年，再遣贡使，并缴明朝敕

印请封，允之，诏封琉球国中山王。此后，封贡相继，迄于清末。本来，“琉球

国小而贫，逼近日本，惟恃中国为声援”。② 而日本虽强将琉球置于萨摩藩属

下，然也假借琉 球 而 与 中 国 交 通 获 利，对 琉 球 进 贡 中 国 未 加 阻 难。此 琉 球

“两属”说之由来也。

虽然如 此，迄 于１９世 纪 中 叶，琉 球 仍 自 成 一 国，内 政、外 交 皆 由 自 主。

１８５５至１８５９年间，琉球曾与美、法、荷兰３国都签订过通商条约。１８７２年，

日本政府以明治天皇亲政，示意琉球朝贺。琉球国王尚泰不敢违忤，遣王子

尚健为正使，三目官向有 恒 为 副 使，赴 日 朝 贺，贡 献 方 物。不 料 日 本 政 府 趁

此机会，由天皇睦仁下诏，以 琉 球 为 藩，封 琉 球 国 王 为 藩 主。这 是 日 本 走 向

“吞并琉球的第一步”。③ 翌年，便将琉球置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

并向大藏省缴纳租税。

１８７４年，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从中国签约回国后，即向政府提出逐步

实现吞并琉球的建议，略谓：“琉球两属状态，自中世纪以来，因袭已久，难于

遽加改革，以致因循至于 今 日。今 者 中 国 承 认 我 征 蕃 为 义 举，并 抚 恤 难 民，

虽似足以表明琉球属于我国版图 之 实 迹，但 两 国 分 界 仍 未 判 然。今 以 琉 球

难民之故，我曾费财巨万，丧 亡 多 人，以 事 保 护，其 藩 王 理 宜 速 自 来 朝，表 明

谢恩之诚，然至 今 尚 未 闻 有 其 事，其 故 盖 在 畏 惮 中 国。今 如 以 朝 命 征 召 藩

王，如其不至，势非加以切责不可。是以姑且缓图，可先召其重臣，谕以征蕃

事由及出使中国始末，并使令藩王 宜 自 奋 发，来 朝 觐 谢 恩，且 断 绝 其 与 中 国

之关系，在那霸设置镇台 分 营，自 刑 法、教 育 以 下 以 至 凡 百 制 度，逐 渐 改 革，

以举其属我版图之实效。”此项建议为内阁会议所采纳。翌年３月，即召琉球

三城司池城安规等到东京。大久保以上项办法相告，继称：“维新以来，与外

国交涉等事，统依国际公法，然而琉球藩尚成两属形式，今日若不改革，则将

受中国干涉，又将成为异 日 纠 纷 之 因 素。是 以，我 政 府 思 虑 及 此，在 那 霸 设

①

②

③

萧一山：《清代通史》，第３ 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１０３３ 页。
《清史稿》，卷５２６，《属国传》。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１ 卷，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年，第１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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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台分营，以保护琉球人民。”①这里，大久保是以“统依国际公法”之名，妄行

歪曲法理吞并他国之实。《万国公法》有云：“公法出于常例。”并举例称：“进

贡之国并藩邦，公法求其所存主权多寡，而定其自主之分。即如欧罗巴滨海

诸国，前进贡于巴巴里时，于 其 自 立 自 主 之 权 并 无 所 碍。七 百 年 来，那 不 勒

斯王尚有屏藩罗马教皇之名，至四十年前始绝其进贡，然不因其屏藩罗马遂

谓非自立自主之国也。”又称：“戈拉吉虽凭奥、普、俄三国之保护，犹依盟约，

为自立自主，得谨守局外之国，犹可谓全然自主也。”②琉球虽为中日“两属”，

但依国际公法仍系自主之国，自无疑义。故池城安规拒绝了大久保的提议，

要求仍照历史成规与旧例行事。

于是，日本政府采取 断 然 措 施，祭 起 强 权 之 剑 压 服 琉 球，遂 发 出 如 下 之

强制命令：“（一）为对中国朝贡而派遣使节 及 庆 贺 清 帝 即 位 等 惯 例，一 概 废

止。（二）撤销在福州的琉球馆，贸易业务概归设在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管辖。

（三）从来每当藩王更迭之际，由中国派来官船，受中国册封，著以为例，今后

概予废止。（四）令藩王来朝，对政 治 厘 革 及 兴 建 的 方 法，加 以 研 究 后 决 定。

（五）琉球与中国今后交涉，概由日本外务省管辖处分。”③随后，日本即在琉

球设置了兵营。６月，又派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到琉球传达上述命令。

面对日本的霸权行径，琉球君臣进行了抵制。摄政尚健表示难以奉命。

三司官浦添朝 昭 等 亦 联 名 上 书，坚 称“与 中 国 不 可 绝 及 藩 政 改 革 不 可 行”。

时琉王尚泰卧病在床，松田欲亲晤尚泰，未许。于是，松田致书尚泰，表示欲

归国，做出决裂 的 姿 态。至 是，举 国 骚 然，摄 政、三 司 官 等 琉 球 官 员 往 见 松

田，表示愿相率赴东京，向日本政府陈述实情。９月，池城安规等会见大久保

利通，面称：“琉球藩久荷 中 国 恩 谊，今 不 能 无 故 背 弃。天 朝 若 与 中 国 交 涉，

如得中国承认，则当奉命。”④大久保不许。到翌年９月５日，日本政府公然

不顾琉球君臣的反对，在琉球实行新裁判制和警察制，特派内务少丞木梨精

郎及警部巡查前往督办；更实施海外护照制度，规定凡琉球人民渡海到中国

者，必须请发护照。这样，日 本 便 对 琉 球 进 行 了 全 面 的 控 制，完 全 剥 夺 了 其

①

②

③

④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００—１０１ 页。
《万国公法》，同治三年（１８６４ 年）刊本，卷１，第３、１７—１８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０１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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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之权。事实上，琉球王国至此已名存实亡。

琉球国王 尚 泰 对 日 本 的 强 权 侵 凌 行 为 无 力 反 抗，只 好 向 中 国 求 援。

１８７６年１２月，特派紫巾官向德宏乘船，饰为遭风漂泊以避日人，于１８７７年４
月１２日到闽，面见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巡抚丁日昌，呈递琉王陈情书，乞求

代纾其国之难。６月，何、丁上奏，建议朝廷饬知新任驻日公使侍讲何如璋，

“于前往日本之便，将琉球向隶藩 属，该 国 不 应 阻 贡，与 之 剀 切 理 论；并 邀 集

泰西驻倭诸使，按照万国公法与评 曲 直。”廷 谕 着 总 理 衙 门 传 知 何 如 璋，“到

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①

１８７７年１１月２４日，何如璋抵东京赴任，于２８日向日皇睦仁呈递国书。

他甫到日本，就多次有琉球官员求见，面陈危迫情况。到１８７８年５月，他先

寄李鸿章一函，主张琉球之事不得不争。内称：

以日人无情无理，如瘛狗之狂，如无赖之横。果尔，则中东和好，终

不可恃。阻贡 不 已，必 灭 琉 球，琉 球 既 灭，行 及 朝 鲜。否 则，以 我 所 难

行，日事要求，听 之，何 以 为 国？拒 之，是 让 一 琉 球，边 衅 究 不 能 免。欲

寻嫌隙，不患 无 端，日 人 苟 横，奚 必 借 此？又 况 琉 球 迫 近 台 湾，我 苟 弃

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

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

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则虽谓因此

生衅，尚不得不争，况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乎？

何如璋所言是正 确 的，并 且 颇 有 预 见 性。然 而，李 鸿 章 态 度 较 为 消 极，

认为不必反应过度，主张通过交涉解决琉案。复函云：

今日日本阻贡 之 举，中 国 之 不 能 不 与 力 争 者，理 也，情 也。然 迩 年

以来，未曾认真议 及 者，盖 亦 有 故：琉 球 以 黑 子 弹 丸 之 地，孤 悬 海 外，远

于中国而迩于日本。……中国受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

保其国，固为诸国 所 轻；若 专 恃 笔 舌，与 之 理 论，而 近 今 日 本 举 动，诚 如

来书所谓‘无赖之 横，瘛 狗 之 狂’，恐 未 必 就 我 范 围。若 再 以 威 力 相 角，

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②

何如璋见得不到李鸿章的积极支持，复致函总理衙门，力陈日本并不可

①

②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北平，１９３２ 年，第２１—２２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８，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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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并建议三策：

日本国势困敝，自 改 从 西 制 以 来，所 费 不 赀，饷 无 所 出，又 甫 经 内

乱，必不敢 遽 开 边 衅。琉 球 危 急 可 悯，不 能 不 为 援 手。……因 筹 拟 三

策：一为先遣兵船 责 问 琉 球，征 其 入 贡，示 日 本 以 必 争；一 为 据 理 与 言，

明约琉球，令其夹 攻，示 日 本 以 必 救；一 为 反 复 辩 论，徐 为 开 导，若 不 听

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①

对此，李鸿章认为：“所陈上、中、下三策，遣兵舶责问及约琉人以必救，似

皆小题大做，转涉张皇。惟言之不听时复言之，日人自知理绌，或不敢遽废藩

制改郡县，俾 球 人 得 保 其 土，亦 不 藉 寇 以 兵。此 虽 似 下 策，实 为 今 日 一 定 办

法。”② 总理衙门亦以李鸿章为是，也主张采取第三策，“以据理请问为正办”。③

　　①③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第２４ 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８，第１ 页。

④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７８ 页。

事实证明，完全寄希望于 国 际 公 法，“以 据 理 请 问 为 正 办”，正 是 一 厢 情

愿之举，到头来是要吃大亏的。正如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后来所评论的那样：

“我不信单靠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 拿 一 只 筷 子 不 能 吃 饭 一 样，我 们

必须要有第二只 筷 子———实 力。但 是 中 国 人 却 以 为 自 己 有 充 分 的 正 义，并

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④ 中日关于琉案

交涉的结局，正好证明了这个道理。

１８７８年９月３日，何如璋根据总理衙门的指示，会见日本外务卿寺岛宗

则，就日本阻止琉球进贡事提出口头抗议。１０月７日，又致送日本外务省照

会，措词甚为强硬：

查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

之无可并。孤悬海 中，从 古 至 今，自 成 一 国。自 明 朝 洪 武 五 年，臣 服 中

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定例二

年一贡，从无间断。所有一 切 典 礼，载 在《大 清 会 典》、《礼 部 则 例》及 历

届册封琉球使所著《中山传信录》等书，即 球 人 所 作《中 山 史 略》、《球 阳

志》，并贵国人近刊《琉球志》，皆明载之。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

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

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 美 各 国 无 不 知 之。今 忽 闻 贵 国 禁 止 琉 球 进 贡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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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我政府闻之，以 为 日 本 堂 堂 大 国，谅 不 肯 背 邻 交，欺 弱 国，为 此 不 信

不义无情无理之 事。……方 今 宇 内 交 通，礼 为 先 务，无 端 而 废 弃 条 约，

压制小邦，则揆之情事，稽之公法，恐万国闻之，亦不愿贵国有此举动。

寺岛宗则接此照会后，无 法 否 认 其 中 所 开 列 之 桩 桩 事 实，便 抓 住“日 本

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 此 不 信 不 义 无 情 无 理”、“废 弃 条 约，压

制小邦”等字句，声称此是“暴言”，“是即贵为不欲以后两国和好”，①反而倒

打一耙，把错儿推给了中国。后来，寺岛又要求何如璋“必须书面道歉”。何

如璋提出日本先撤退琉球驻军，寺岛坚称：“驻军撤退绝对不可能，不如取消

前次失礼之言。”②

日本政府鉴于琉案之争业已公开化，为避免夜长梦多，便于１８７９年３月

８日断然下令，将琉球废藩置县。并派松田道之率警部巡查１６０人，途经鹿

儿岛时又由熊本镇台拨步兵半大队随行。松田一行于２５日到达那霸，２７日

对琉王尚泰宣布日本政府的废藩置县令。到４月４日，又以太政大臣三条实

美名义，布告废止琉球藩，设置冲绳县，并任命锡岛直彬为冲绳县令。其后，

更强迫正在患病的琉王尚泰移居东京。至此，琉球土地正式被日本吞并，国

家覆亡，“成为日本对外扩张的第一个牺牲品”。③

中日两国关于琉案的交 涉 既 在 东 京 形 成 僵 局，日 本 政 府 明 知 态 度 强 硬

的何如璋没有强有力的后台，便决定绕过他，于１８７９年４月派宍户玑为新任

驻华公使。于是，两国的交涉便移到了北京。这是一场照会战。５月１０日，

总理衙门照会宍户玑，指出中国及各国皆承 认 琉 球 为 一 国，“贵 国 无 端 灭 人

之国，绝人祭嗣，是即蔑视中国及各国。琉球为一弱小之邦，故而屈从，其国

与贵国最密迩，贵国应如何竭力保 护，今 乃 无 故 灭 绝 之，此 乃 于 贵 国 之 声 名

无益，于各国之舆论亦不合”。７月１６日，宍户复照总理衙门，既不承认琉球

“两属”之说，也不承认疏球为“自治之一国”，一口咬定琉球如何处置只是日

本的“内政”，“不许他国干涉”。④ 于是，交涉难有进展。

①

②

③

④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１１ 卷，第２７ｌ—２７２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０５—１０６ 页。
中国社会科学 院 近 代 史 研 究 所：《日 本 侵 华 七 十 年 史》，中 国 社 会 科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９２ 年，第２２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０６—１０９ 页。



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２７７　　

在此期间，琉王尚泰复命紫巾官向德宏自闽北上乞援。２月３日，向德

宏抵天津，谒李鸿章面呈禀折，“吁 请 据 情 密 奏，速 赐 拯 援 之 策，立 兴 问 罪 之

师”。２３日，再谒李鸿章，复上一禀，称：“如得兴师问罪，即以敝国为向导，宏

愿充先锋，使日本不敢逞 其 凶 顽。宏 于 日 国 地 图 言 语 文 字，诸 颇 详 悉，甘 愿

效力军前，以泄不共戴天之愤。”①李鸿章对琉案交涉本持慎重态度，虽对向

德宏“失国孤臣，号乞求救”颇抱同情，但对 于 兴 师 问 罪 不 仅 非 他 所 能 决，也

是他所 不 取 的。正 在 此 时，他 获 悉 前 美 国 总 统 格 兰 忒 （ＵｌｙｓｓｅｓＳｉｍｐｓｏｎ

Ｇｒａｎｔ）携夫人周游世界，将 来 中 国，再 至 日 本，于 是 兴 起 了 请 格 兰 忒 居 间 调

停琉球问题的想法。

５月２８日，格兰忒到天津，拜会了李鸿章。数日后，又由津抵京，与恭亲

王奕䜣会晤。奕䜣请 其 借 游 日 之 便，居 间 调 停 琉 案。６月１２日，格 兰 忒 返

津，与李鸿章商谈琉 案，对 李 鸿 章 所 言 听 之 而 已。７月４日，格 兰 忒 到 达 东

京，受到了日本方面的隆 重 接 待。在 日 本 期 间，格 兰 忒 偶 尔 提 及 琉 球 问 题，

称：“自己是个旅行者，绝无干预他国之事的意图，如幸而能于中日两国间之

争端做出某种调处，便觉无上光荣。”②此事经日方作出辩解后，格兰忒对是

非曲直并不感兴趣，只是劝中日和好，实际上是偏向日方。８月２３日，格兰

忒从日本致李鸿章函云：

我到日本以后，将恭亲王与李中堂所托琉球之事妥商设法，使中日

两国不至失和。看日 人 议 论 琉 球 事，与 在 北 京、天 津 所 闻，情 节 微 有 不

符。虽然不甚符合，日本确 无 要 与 中 国 失 和 之 意。在 日 人 自 谓 琉 球 事

系其应办，并非无 理；但 若 中 国 肯 让 日 人，日 本 亦 愿 退 让 中 国。足 见 其

本心不愿与中国失 和。从 前 两 国 商 办 此 事，有 一 件 文 书，措 语 太 重，使

其不能转弯，日人 心 颇 不 平。如 此 文 不 肯 撤 销，以 后 恐 难 商 议；如 肯 先

行撤回，则日人悦服，情愿特派大员与中国特派大员妥商办法。此两国

特派之大员，必要 商 定 万 全 之 策，俾 两 国 永 远 和 睦。譬 如 两 人 行 路，各

让少许，便自过去，无须他人帮助。③

显而易见，日本是想通过 格 兰 忒 来 实 现 劝 清 政 府 收 回 何 如 璋 给 日 本 外

①

②

③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９，第２１、２３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１３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９，第３９—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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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省照会的目的。不出日本政府所料，到１２月２４日，为回应格兰忒的建议，

由总理衙门致日本外务卿井上馨一照会，内称：“关于琉球事件，曾几次三番

接获贵外务省问答，本王大臣经逐次详阅，本当逐一辩论。但此事既经美国

前任大总统居中调停，本王大臣认 为 从 前 所 论，可 概 置 无 论，一 一 依 照 前 任

美国大总统来书 办 理。”①事 实 上，这 等 于 撤 销 了 何 如 璋 指 责 日 本 无 理 的 照

会。可见，格兰忒的居间调停，是有利于日本的。正如论者指出，格兰忒“活

动的结果是日本策划了一幕由霸占琉球到索取在华权利的阴谋”。②

格兰忒调停一幕既已结束，日本政府经过缜密筹议后，对于中日关于琉案

的交涉提出了新的处理方针，即所谓“分岛改约论”。其基本内容是：“日本以

增进中日两国间和好为目的，以琉球南部接近台湾之宫古、八重山两岛分让于

中国，作为区划两国之国境线。而且与此同时，修改中日通商条约，增加利益

均沾要款，使日本人能与西洋人相同，得入中国内地贸易。”③其根本目的是：以

琉球南部最贫瘠的宫古、八重山两岛为代价，换取清政府对日本吞并琉球的正

式承认，使其灭琉废王的侵略行为合法化；更有进者，促使清政府承认在中日

谈判《修好条规》时所拒绝的日本内地通商及最惠国待遇条款。

但是，日本政府一时还摸不准清政府对“分岛改约论”的态度，便决定先

进行试探。

１８７９年１２月初，有自称“日本闲人”者，实即时任日本大藏省少书记官

的竹添进一郎，在 日 本 外 务 省 的 授 意 下 来 华 试 探。他 上 书 李 鸿 章 论 琉 案，

谓：“天下无两婚之妇，岂亦有两属之邦乎？……西人举事必藉口公法，而所

谓公法有一君 兼 统 两 国，无 一 国 属 于 二 君。是 西 人 亦 不 有 两 婚 之 妇 也，明

矣。”④试图以此来否定原先日本政府的琉球“两属”之说，而将“两属”关系比

诸男女婚姻关系，可谓不伦不类！３日，竹添谒李鸿章，彼此进行笔谈。竹添

仍持琉球本属日本之论，李鸿章驳之曰：“前 日 本 与 我 定 约 时，第 一 条 称‘所

属邦土’，实指中国所属之朝鲜、琉 球 而 言。当 时 伊 达 大 臣 及 嗣 后 换 约 之 副

岛等，皆未向我声明琉球 系 日 本 属 邦。今 忽 谓 琉 球 专 属 日 本，不 属 中 国，强

①

②

③

④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１５ 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２３ 页。

东亚同文会编：《对华回忆录》，第１１５—１１６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０，第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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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夺理，深堪诧异。今若不 必 争 辩 琉 球 系 属 之 谁 邦，但 讲 两 国 宜 倍 敦 和 好，

日本之意乃欲欺辱中国，吾虽欲和好其可得耶？”①竹添已探悉中方的态度，

便辞别归国。

到１８８０年３月２６日，竹添进一郎复谒李鸿章，谓奉内阁大臣之意，以达

于中国。双方笔谈甚久。竹添并上一 说 帖，提 出 日 本 的“分 岛 改 约 论”：“中

国大臣果以大局为念，须听我商民入中国内地，懋迁有无，一如西人，则我亦

可以琉球之宫古岛、八重山岛定为中国管辖，以划两国疆域也。”②４月４日，

双方再次进行笔谈。李鸿章云：“中国之争琉球，原为兴灭继绝，护持弱小起

见，毫无利人土地之心，乃贵国居之不疑，并分南岛与中国，中国必不敢受。”

随后提起，上年８月１１日 何 如 璋 来 信，谓 美 国 驻 日 公 使 平 安（ＢｉｎｇａｍＪｏｈｎ

Ａｒｍｏｒ）曾与格兰忒熟商，以“南岛归中国，北岛归日本，中岛归琉球，复国立

君”。竹添极力否认有此事，谓：“未 见 有 此 言，想 敝 政 府 不 知 前 统 领 有 此 言

也。”李鸿章继云：“或背后有此议，而阁下未之闻耳。”③竹添一时无所措词，

争忙告退。看来，何如璋来信恐非空穴来风。此议既出自平安公使之口，不

会是凭空编造，恐是格兰忒提出此议后未被日方接受，故在致李鸿章函中也

未能明提此议，但他一则讲“各让少许”，再则称“美国现有平安公使在此，人

甚公正，我常与密商球事”，④已可窥见此中之消息了。

此时，日 本 政 府 颇 急 欲 结 束 琉 案 之 争。４月１７日，内 阁 会 议 决 定 采 取

“分岛改约论”，并派内阁大书记官井上毅赴华，将决议传达于宍户玑。６月

２９日，日本政府任命宍户玑为全权办理委员。清政府则派总理衙门大臣沈

桂芬、景廉、王文韶等与宍户玑会谈。恰在此时，中俄关系相当紧张，清政府

内外大臣皆恐日俄勾结，故早结琉 案 的 呼 声 甚 高。总 理 衙 门 奏 称：“虽 两 岛

地方荒瘠，要可借为存球 根 本。况 揆 诸 现 在 事 势，中 国 若 拒 日 本 太 甚，日 本

必结俄益深。此举既以存球，并以防俄，未始非计。”⑤并附片称：“臣等再四

筹商，虽以南岛存球一线 之 祀，地 小 而 瘠，将 来 亦 不 易 办，而 名 义 所 在，与 辩

①

②

③

④

⑤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０，第１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０，第３２—３３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１０，第３７—３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９，第４１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第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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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初衷尚无不合。”①１０月２８日，双方草签了《琉球条约》和《酌加条款》。《琉

球条约》规定：“除冲绳岛以北属大日本国 管 理 外，其 宫 古、八 重 山 二 岛 属 大

清国管辖，以清两国疆界，各听自治，彼 此 永 远 不 相 干 预。”《酌 加 条 款》则 规

定：“第一款：两国所有与各通商国已定条约内载予通商人民便益各事，两国

人民亦莫不同获其美；嗣后两国与各国如有别项利益之处，两国人民亦均沾

其惠，不得较各国有彼厚此薄之偏。但此国与他国立有如何施行专章，彼国

若欲援他国之益，使其人民同沾，亦应于所议专章一体遵守。其后另有互惠

条款施与特优者，两国如欲均沾，当遵守其互惠条约。第二款：辛未年（１８７１
年）两国所定《修好条规》有《通商章程》各条款，与此次增 加 条 项 有 相 碍 者，

当照此次增加条项施行。”②这样，清政府一则考虑到国际形势，一则为存琉

球之国，便决定对日本妥协了。

但是，总 理 衙 门 的 对 日 妥 协 引 起 许 多 官 员 的 不 满，纷 纷 上 书 言 事。其

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和两广总督张树声。李鸿章于１１月１１
日奏称：

闻日本公使宍户玑在总理衙门催结球案，明知中俄之约未定，意在

乘此机会图占便宜。臣愚以为琉球被废之时，中国以体统攸关，不能不

亟与理论；今则俄 事 方 殷，中 国 之 力 暂 难 兼 顾。且 日 人 多 所 要 求，允 之

则大受其损，拒之则多树一敌，惟有用延宕之一法最为相宜。盖此系彼

曲我直之事，彼断不能以中国暂不诘问而转来寻衅。俟俄事既结，再理

球案，则力专而势自强。近接总理衙门函述日本所议，臣因传询在津之

琉球官向德宏，始知中岛物产较多，南岛贫瘠僻隘，不能自立；而球王及

其世子，日本又不 肯 释 还。遂 即 函 商 总 理 衙 门，谓 此 事 可 缓 则 缓，冀 免

后悔。此议结球案尚宜酌 度 之 情 形 也。臣 接 奉 寄 谕，始 知 已 成 之 局 未

便更动……正筹思善全之策，适接出使大臣何如璋来书，并抄所寄总理

衙门两函，力陈利 益 均 沾 及 内 地 通 商 之 弊，语 多 切 实。复 称 询 访 球 王，

谓如宫古、八重山小岛另立王子，不止王家不愿，阖国臣民亦断断不服。

南岛地瘠户微，向 隶 中 山，政 令 由 其 土 人 自 主。今 欲 举 以 畀 球，而 琉 人

①

②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第１０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第９—１０ 页；《对华回忆录》，第

１１７—１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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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不敢受，我之办法亦穷等语。臣思中国以存琉球宗社为重，本非利其

土地，今得南岛以封球，而球人不愿，势不能不派员管理，既蹈义始利终

之嫌，不免为日人 分 谤。且 以 有 用 之 兵 饷，守 此 瓯 脱 不 毛 之 土，劳 费 正

自无穷；而道里辽 远，音 问 隔 绝，实 觉 孤 危 可 虑。若 惮 其 劳 费 而 弃 之 不

守，适堕日人狡谋；且 恐 西 人 踞 之，经 营 垦 辟，扼 我 太 平 洋 咽 喉，亦 非 中

国之利。是即使不议改约，而仅分我以南岛，犹恐进退两难，致贻后侮。

今彼乃议改前约，倘 能 竟 释 球 王，畀 以 中、南 两 岛，复 为 一 国，其 利 害 尚

足相抵，或可勉强允许。如其不然，则彼享其利，而我受其害，且并失我

内地之利，臣窃有所不取也。①

李鸿章此奏，先分析 日 本 催 结 琉 案 的 动 机，指 出 与 日 使 所 议 诸 条，既 对

中国有害无利，又不可行，主 张 暂 时 采 取 拖 延 办 法，能 缓 则 缓。并 针 对 日 方

的两分琉球办法，提出新的两分琉球办法，即以琉球北部归日本，中、南两部

仍归琉球，使之复国。有些 论 者 认 为，李 鸿 章 主 张 三 分 琉 球 的 办 法，将 南 部

归中国管辖，②这是不符合李奏的原意的。

继之，张树声于１８８１年１月１７日上奏，极力反对将琉案与通商挂钩的

办法。他说：“琉球一案，与 中 日 通 商 如 风 马 牛 之 不 相 及，彼 既 虏 球 君，县 球

土，因中国责言，始以无足 轻 重 之 两 小 岛 来 相 搪 塞。中 国 何 负 于 倭，倭 何 德

于中国，顾欲责 偿 于 中 国 之 改 约 耶？ 彼 则 鲸 吞 蚕 食 之 不 已，复 欲 乘 我 之 危

机；我则兴灭继绝之未能，转 又 予 彼 以 利 益，五 洲 万 国 盖 不 经 见。此 球 案 改

约二事断不能牵连并议，其理又易明也。”③张奏对总理衙门的轻率做法婉转

地提出了批评。

在众多大臣的反对下，总理衙门决定以不批准协议草案的办法，将琉案

搁置起来。宍户玑十分恼怒，照会总理衙门，大意谓“此事迟搁不定，无复期

于必成”，此“为中国自弃前议，今后琉球一案，理当永远无复异议”。又称已

奉命回国，留其参赞田边太一暂署使臣，作出决绝的姿态。１８８１年年初，宍

户遂悻悻回国。

①

②

③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第１５—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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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于琉案的 交 涉，历 时４年，然 而 并 无 结 果。此 后，琉 案 虽 时 有 提

及，如１８８２年竹添 进 一 郎 任 驻 天 津 领 事 期 间，曾 与 李 鸿 章 重 议 琉 球 问 题；

１８８７年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还明告日本驻华公使盐田三郎，中国仍认为琉

案尚未了结。① 然由于事过境迁，形势又在不断变化，中国外患频至，已根本

无力顾及琉球问题，所以琉案终于成为悬案。琉球之覆亡，是日本向海外扩

张领土迈出的第一步。

１９４５年日本战败投降，理应被逐出于包括琉球在内的所有其所侵夺的土

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即明确宣告：“我三大盟国此次

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宣言》除规定“日本所窃取于

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必须归还中国外，还宣布：“日本亦

将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这显然是适用于琉球的。

事实 上，在 开 罗 会 议 期 间，确 曾 讨 论 过 琉 球 的 处 理 问 题。当 时 中 方 提

出：“中国愿与美国共同占领琉球，俟该地托管之时，与美国共同管理之。”对

此，中美两国达成共识，并记录在案。② 罗斯福曾就此征询过斯大林的意见。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２日，罗斯福告诉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斯大林也赞成战后琉

球应归还中国。他说：“斯大林熟悉 琉 球 历 史，他 完 全 同 意 琉 球 属 于 中 国 并

应归还它。”③再看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６日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

告》，其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 将 实 施，而 日 本 之 主 权 必 将 限 于

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 吾 人 所 决 定 其 他 小 岛 之 内。”第 十 三 条 还 特 别 强

调：“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除此一

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通告接受《波茨坦公告》条

款。９月２日，日 本 正 式 在 投 降 书 上 签 字，明 确 宣 布“对 同 盟 国 无 条 件 投

降”。④ 根据上述国际共同认定的法律文件，日本对琉球不可能拥有主权，可

谓明矣。

日本投降后，琉球即处于美国军队的占领之下。到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美

①

②

③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第２４—２５ 页。
梁敬錞：《开罗会议与中国》，香港亚洲出版社，１９６２ 年，第４ｌ、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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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排斥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参 与 的 情 况 下，竟 炮 制 了 所 谓 的《旧 金 山 和 约》。

这个由美国一 手 包 办 的 单 独 对 日 和 约，规 定 美 国 对 琉 球 实 行 独 家“托 管”，

“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利”。早在此前的８月１５日，即该《和

约》草案文本出笼之翌日，当时的中国外交 部 长 周 恩 来 便 发 表 声 明，指 出 美

国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一手包办对日和约是非法的，中国人民绝不承认。

同年９月１８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重申，这个所谓的《和约》因无中华

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所以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到１９７１年６月

１７日，美国又独行其事，与日本签署《归还冲绳协定》，片面地将琉球交于日

本。后感到此举缺少法理根据，于同年１０月连忙表示：“美国认为，把原从日

本取得的这些岛 屿 的 行 政 权 归 还 日 本，毫 不 损 害 有 关 主 权 的 主 张。”①就 是

说，“美国所交还者仅为琉球之行政权而非其地之主权”。②

由上述可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法理看，琉球的主权及前途地位问题皆

属未曾了结之案，也是近代以来中 日 间 长 期 迁 延 未 决 的 一 大 悬 案。李 鸿 章

虽在琉案发生之初持消极态度，但到后来对 日 交 涉 时 坚 持“兴 灭 继 绝，维 持

弱小”原则，否定日方灭亡琉球的两分办法，提出“存 琉 球 宗 社”以 复 国 的 新

的两分主张，并反对总理衙门与日使签订的《琉球条约》和《酌加条约》，对他

的这些表现还是应该给与肯定的。

（二）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

李鸿章确实 是 一 位 十 分 复 杂 的 历 史 人 物。他 在 整 个 甲 午 战 争 中 集 军

事、外交于一身，表现是多方面的。如何把握住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基本

倾向和表现呢？

甲 午 战 争 爆 发 以 前，当 日 本 大 举 派 兵 进 入 朝 鲜，并 采 取 步 步 紧 逼 政

策 时，李 鸿 章 对 其 侵 略 野 心 是 有 一 定 认 识 的。当 然，李 鸿 章 的 这 一 认 识

是 有 限 度 的。他 断 定 日 本“以 重 兵 挟 议，实 欲 干 预 韩 内 政，为 侵 夺 之 谋”。

然 仅 此 而 已。他 尚 未 料 到 日 本 会 真 的 借 朝 鲜 问 题 发 动 侵 略 战 争，更 完 全

没 有 想 到 日 本 会 趁 机 发 动 一 场 大 规 模 的 侵 略 中 国 的 战 争。正 是 基 于 这

①

②

刘江永：《论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日本学刊》１９９６ 年第６ 期，第２５ 页。

王家俭：《〈钓鱼台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推介》，见郑海麟著《钓鱼台列屿之历

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１９９８ 年，第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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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思 想，他 才 指 示 袁 世 凯：“任 他 多 方 恫 吓，当 据 理 驳 辨 勿 怖。”①也 正 是

在 这 一 思 想 的 指 导 下，中 国 在 同 日 本 关 于 朝 鲜 问 题 的 交 涉 中，才 会 愈 来

愈 陷 入 被 动 境 地。

应该说，李鸿章在中日交涉中起初所持的原则立场是正确的。当时，鉴

于朝鲜政府希望中国“撤兵，解倭急”，而日本驻朝公 使 大 鸟 圭 介 又 有“华 撤

兵，伊即同撤”之语，于是他一面嘱请清军主将叶志超“整理归装”，一面指示

袁世凯与大鸟“约定彼此同时撤兵”。② 此其一。其后，当日本抛出所谓“共

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时，李鸿章又支持驻日公使汪 凤 藻 的 关 于“中 倭 皆 不

干预韩政，惟劝韩自行清厘”③的意见。此其二。对此，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所以，我曾说过：“李鸿章保全和局的想法不见得全错，是无可厚非的。”④有

论者说我不像郭廷以那样“并未十分苛责李鸿章”⑤，并不符合事实。

如果对史实进行深入分析的话，便不难看出，李鸿章尽管在对日交涉中

坚持了原则立 场，却 未 能 洞 察 日 本 的 奸 谋，进 而 及 早 采 取 相 应 的 策 略。其

实，日本挑起战端的决心早就定了，是决不会从朝鲜撤军的。用日本外务大

臣陆奥宗光的话说，就是“自该处空手回国，不仅极不体面，且非得策”。⑥ 日

本之所以还要同中国讨论双方共同撤军问题，不过是虚与委蛇，赢得时间以

寻找挑起战端 的 机 会 而 已。以 后，日 本 政 府 在 抛 出 所 谓“共 同 改 革 朝 鲜 内

政”方案的同时，又秘示大鸟圭介：“作为延 迟 我 军 撤 退 之 理 由，阁 下 可 用 最

公开而表面上的方式，即派遣公使 馆 馆 员 至 暴 动 地 方 进 行 实 地 调 查。而 上

述调查，务令其 缓 慢 进 行，并 使 其 调 查 报 告 书 故 含 适 与 和 平 状 态 相 反 的 情

况。是所至盼！”并明告：“无 论 使 用 任 何 借 口 以 使 我 军 留 驻 于 京 城，最 为 必

要。”⑦真可谓机关算尽！显而易见，日本的目的是，既要日军死赖在朝鲜不

撤，又要想方设法拖住赴朝清军，以制造对中国直接开战的借口。李鸿章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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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２８５　　

日本挑起战争的决心缺乏正确的估计，一厢情愿地希望日本撤兵，而这种决

无结果的谈判只能贻误时机，最后 落 入 日 本 所 设 的 圈 套。不 能 不 承 认 这 是

李鸿章的一个失误。

曾经有人说，李鸿章不是“纯 粹 的 主 和 派”。这 个 提 法 倒 是 含 有 一 定 的

合理因素，可以说李鸿章不是“纯粹的主和派”。那么，战争爆发前的李鸿章

究竟应该归于哪一派？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显然，将李鸿章划为主战派是不行的。当时有不少官员提出，应急治军

旅，对日示以必战。如太仆 寺 卿 岑 春 煊 称：“为 今 之 计，与 其 后 日 添 防，老 师

匮饷，靡有穷期，何若今日临以大兵，示以必战？”①礼部右侍郎志锐亦称：“我

若急治军旅，力敌势均，犹冀彼有所惮，不敢猝发。是示以必战之势，转可为

弭衅之端。”②翰林院修撰张謇甚至认为：“此时舍大张旗鼓，攻其所必救，则

朝鲜之事无可望其瓦全。”③这些主战言论未必完全可行，但要求在军事上争

取主动还是正确的。可惜李鸿章皆与之意见相左。

光绪皇帝对朝鲜形势极为忧虑，多次谕令李鸿章加强战备：

６ 月２ 日谕：据现在情形看去，口舌争辩，已属无济于事。前李鸿章

不欲多派兵队，原虑衅自我开，难以收束。现倭已多兵赴汉，势甚急迫。

……此时事机吃紧，应如何及时措置，李鸿章身膺重任，熟悉倭韩情势，

着即妥筹办法，迅速具奏。④

７ 月１ 日谕：现在倭焰愈炽，朝鲜受其迫胁，势甚岌岌，他国劝阻亦

徒托 之 空 言，将 有 决 裂 之 势。李 鸿 章 督 练 海 军 业 已 有 年，审 量 倭 韩 情

势，应如何先事图维，熟筹措置。……我战守之兵及粮饷军火，必 须 事

事筹备确有把握，方 不 致 临 时 诸 形 掣 肘，贻 误 事 机。李 鸿 章 老 于 兵 事，

久著勋劳，著即详细筹画，迅速复奏，以慰廑系。⑤

７ 月１６ 日谕：现在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可挽，朝廷一意主战。

李鸿章身膺重寄，熟 谙 兵 事，断 不 可 意 存 畏 葸。著 懔 遵 前 旨，将 布 置 进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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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６　　 晚清史治要

兵一切事宜，迅筹复奏。若顾虑不前，徒事延宕，驯致贻误事机，定惟该

大臣是问！①

对于６月２日和７月１日两次上 谕，李 鸿 章 仍 未 迅 速 行 动，积 极 进 行 部 署。

直到７月１６日的严旨下来，他才开 始 增 派 援 军 赴 朝，则 已 事 事 落 日 人 后 着

了。可见，确实不能把李鸿章划为主战派。

那么，称李鸿章为主和 派 行 不 行？好 像 也 不 行。当 时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主

和派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默察朝鲜形势，认为实行战略退却是为上策。

７月１０日，他向直隶提督叶志超建议，速请“派轮接队内渡，免启衅端”。并

致电李鸿章称：

我军本奉命平 韩 乱，非 与 倭 争 雄 也。倭 乘 间 以 水 陆 大 队 压 韩，据

险寻衅，蓄谋已久。又敌 众 我 寡，地 利 人 和 均 落 后 著，与 战，正 堕 彼 术

中。今匪乱已平，正可趁 此 接 队 内 渡，免 资 口 实。此 老 子 不 为 人 先 之

谋，亦兵家避实就虚之计。……否则，倭将先发制我。衅 端 一 启，大 局

可危。②

这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退却，若此建议能被采纳，则不仅可改变中国在军事上

的不利处境，而且亦将在政治及外 交 方 面 赢 得 主 动 的 地 位。对 于 日 本 的 侵

略计划来说，必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而李鸿章却未能采纳此策，错过了这

次实行战略退却的稍纵即逝的大好时机。后来张謇曾批评李鸿章“败和”，③

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此时的李鸿章自然算不上主和派。

李鸿章的根本问题在于，他不认为日本会真正地发动战争。在他看来，

没有必要在军事上争取主动。因为“与日相逼，日转有词。两国交涉全论理

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仍望静守勿动”。④ 直到日本发动战争的前几天，

已经有数日内日本即将开战之传 闻，他 仍 然 认 为：“开 仗 之 说 似 是 谣 传。”并

指示叶志超：“日 虽 竭 力 预 备 战 守，我 不 先 与 开 仗，彼 谅 不 动 手。此 万 国 公

例，谁先开战，谁即理绌。切记勿忘！汝勿性急。”⑤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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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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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２８７　　

李鸿章之所以相信日本 不 会 开 战，主 要 是 因 为 他 对 俄 国 的 插 手 干 涉 抱

有太大的幻想。最初，当李鸿章请俄 国 公 使 喀 西 尼 转 电 俄 国 政 府 进 行 干 涉

时，喀西尼满口答应，并称：“日 内 即 致 电，想 外 部 亦 同 此 意。”李 鸿 章 信 以 为

真，即电总理衙门：“素稔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①稍后，喀

西尼又派参赞巴福禄（ＡｌｅｋｓａｎｄｒＴｖａｎｖｉｃｈＰａｖｌｏｖ）面告李鸿章：“俄皇已电

谕驻倭俄使转致倭廷，勒令与中国商同撤兵，俟撤后再会议善后办法。如倭

不遵办，电告俄廷，恐须用压服之法。”②言之凿凿，更使李鸿章信之不疑。其

实，干涉云云，仅是喀西尼的一己之见，并未得到俄国政府的批准。可是，李

鸿章一直不放弃对俄国干涉的幻想。７月１８日，他致电驻俄公使许景澄称：

“初盼议成，倭忌俄，暗嘱英居间，俄益忌英，并未议妥。望赴外部声明，托俄

系国家意，或更出力。”到７月２３日，即丰岛海战的前两天，竟然还电告北洋

海军提督丁汝昌：“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③可见，他对俄

国干涉的幻想是始终不悟的。

李鸿章一面指望俄国的 干 涉，一 面 又 同 日 本 驻 天 津 领 事 荒 川 已 次 进 行

秘密接触。他派伍廷芳和罗丰禄密 访 荒 川，要 求 荒 川 将 李 鸿 章 希 望 和 解 之

意转告日本政府。７月２２日，朝鲜形势已相当紧急，他又让人转告荒川，他

已决定派罗丰禄作为他的秘密特使前往东 京，与 伊 藤 博 文 内 阁 总 理 大 臣 商

谈事项；表示衷心希望能够和解，并安排好就朝鲜问题开始商谈。还要求日

本政府保证在秘密特使到达东京之前，驻朝日军不采取敌对行动。２４日，陆

奥宗光复电表示“不特别反对罗丰禄来日本”。④ 然而，罗丰禄正准备东渡之

际，丰岛海面日舰的炮声却中断了 中 日 之 间 的 这 场 秘 密 交 涉。难 道 罗 丰 禄

赴日就有消弭战端之法吗？原来其法不是别的，就是以银赂日。吴汝纶《复

陈铭书》称：“倭事初起，廷议欲决 一 战。李 相 一 意 主 和，中 外 判 若 水 火 之 不

相入。当时倭人索六 百 万，李 相 允 二 百 万，后 增 至 三 百 万，而 内 意 不 许。”并

特别指出：“以上所言，皆某所亲见。”⑤是时吴汝纶正在李鸿章幕中，而且在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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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方针上观点一致，他的话是不会假的。

由此可见，甲午战争爆发之前，李鸿章在对日交涉中尽管有某些可肯定

之处，但其基本倾向却是想采取类似绥靖主义的手段来消弭战端，这当然是

不足取的。因此，战前的李 鸿 章 既 不 是 主 战 派，也 算 不 上 真 正 的 主 和 派，姑

且借用绥靖主义之语义，称之为绥靖派，似乎较为恰当。

那么，李鸿章在战争中对和战问题的基本倾向又是如何？

日本海军既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军舰，挑起了战争，李鸿章的态度开始

有了很大的改变，复电总理衙门称：“倭 先 开 战，自 应 布 告 各 国，俾 众 皆 知 衅

非自我开。似宜将此案先 后 详 细 情 节 据 实 声 叙。”并 提 出：“汪 使 应 撤 回，倭

驻京使及各口领事应讽令自去。”①就是说，既要声叙日本挑起战端的罪行，

又应中 断 中 日 两 国 之 外 交 关 系。这 是 他 第 一 次 明 确 表 明 与 日 本 决 裂 的

姿态。

但是，应该看到，李鸿 章 之 所 以 有 此 转 变，与 当 时 西 方 列 强 的 动 向 是 密

切相关的。他认为国际形势对中国是绝对有利的。

首先，对英国倡导的“五强联合调停”计划怀有希望。所谓“五强”，是指

英、俄、法、德、美５国。这个计划是英国政府在７月上旬提出的，其目的是为

了防止俄国单独插手。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承认：“此举实为防御俄国单独

干涉之手段。”②但是，俄、法、德、美４国各有自己的打算，对联合调停的态度

并不积极，实际上此计划已经流产。而在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当天，英国公

使欧格讷又旧话重提，并且十分肯定：“前劝日本退兵和商一节，日本非但不

听，且说话更紧，我政 府 甚 为 不 悦，已 电 日 本。”又 称：“现 在 英、俄 之 外，又 约

德、法、美三国同办此 事，合 力 逼 着 日 本 讲 理，谅 亦 不 敢 不 从。此 时 说 话，总

在日本一边用力。我今日 即 发 电 我 政 府，加 力 催 着 日 本。并 往 西 山 请 德 国

钦差回京。令各电各政府 同 向 日 本 政 府 说 去。此 是 好 机 会，难 得 五 国 同 心

帮助贵国。”③对于欧格讷的话，无论总理衙门的亲王大臣也好，李鸿章也好，

都对其列强联合调停计划产生了新的希望。

其次，英国在倡导列强联合调停的同时，又提出了中日在朝鲜划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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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２８９　　

的建议，也使清政府感到和解有望。这 个 建 议 也 是 早 在 战 争 爆 发 前 就 提 出

来了。其主要内容是：“中日两国共同占领朝鲜，双方都撤出汉城和仁川，日

本占据汉城以南地区，中国占领以北地区。”①其实，这个建议已被俄、日两国

所拒绝，是根本行不 通 的。所 以，英 国 政 府 也 就 放 弃 了 这 个 方 案。然 而，不

仅李鸿章还蒙在鼓里，而且连俄、英两国公使也莫知底蕴。７月２６日，即丰

岛海战爆发的第二天，李鸿章仍兴致勃勃地 同 喀 西 尼 商 讨 实 施 划 区 占 领 方

案的具体办法。喀西尼问：“中日应各退何处？须离汉城稍远。”李鸿章胸有

成竹地答称：“宜令倭兵退釜山，华兵退平壤，各离汉五百里。”喀西尼竟表示

赞成：“此最公允。”②就在同一天，欧格讷也告诉总理衙门：“我今日尚与各国

大臣商量，拟请华兵退至 平 壤，日 本 兵 退 至 釜 山。日 本 如 不 听 话，各 国 均 不

能答应。”③所有这些，都使李鸿章等人产生了乐观的情绪。

复次，日本海军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事件的发生，更使李鸿章坚信英国

必不肯善罢甘休。当高升号被日本 军 舰 击 沉 后，李 鸿 章 认 为：“至 高 升 系 怡

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④在他看来，中国

得道多助，日本失道寡助，弭止战端，此其时矣。

正由于此，才促使 李 鸿 章 在 对 日 方 针 上 发 生 了 转 变。他 开 始 想 借 外 交

上的优势地位，采取以战促和的策略。他对北路赴援朝鲜的淮军寄予期望，

并抱有很大信心。他认为，这些部队皆旧部，“练习西洋新式枪炮多年”，“凡

其力所能及者，当可无误机宜”。并 提 出：“如 各 军 均 逼 汉 城，届 时 须 与 各 国

交涉，再随时请派大员前往督率联络，期有实济。”⑤这时，驻英公使龚照瑗来

电称：“现倭焰盛，望中获一胜仗，日后公议，中益多。”⑥与李鸿章的想法正不

谋而合。他相信清军会进逼汉城，那时中国转居于主动的地位，再与列强交

涉，以促成和议。无论如何，他 的 以 战 促 和 方 针 含 有 积 极 的 因 素，是 不 可 一

笔抹煞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ｒｉｔ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ｆ
ｆｉｃ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ＳｅｒｉｅｓＥ，ＶｏＩ．４，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１８９４，Ｐ．６０．

马建忠等：《东行三录》，第１４６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５，第２５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５，第２７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６，第３ 页。
马建忠等：《东行三录》，第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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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采取以战促和的方针，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的

这个方针又是建立在列强干涉的 基 础 之 上 的。所 以，尽 管 日 本 已 经 挑 起 了

战争，他同喀西尼的联系 却 从 未 中 断 过。他 曾 派 盛 宣 怀 与 巴 福 禄 密 谈。在

交谈中，巴福禄表示：“俄国亦不能 坐 视 日 本 如 此 之 强 横。”盛 宣 怀 立 即 随 声

附和：“吾想贵国此时亦要发兵矣。倘贵国发兵，大约总在元山一带俄、韩边

界相近之处。”并转述李鸿章的意见：“吾 国 并 中 堂 之 意，均 欲 与 贵 国 合 而 为

一，将日兵逐出。惟贵国须用兵费甚巨，亦断不能不重为酬劳。”①靠贿赂强

国出兵干涉的办法来实现以战促和的方针，不仅毫不足取，甚至有些异想天

开了。

事实上，李鸿章所设计的以战促和方针，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它是建

立在列强干涉的基础上，犹如缘木而求鱼，怎么会有什么结果？列强调停云

云，也若镜花水月，渺无迹痕可寻。高升号被沉事件倒是触动了英国当权者

的神经，但冷静下来以后，权衡利害，英 国 政 府 却 来 了 个 一 百 八 十 度 的 大 转

弯，转而认为中国应该赔偿高升号 沉 没 的 损 失。其 理 由 是：“由 于 高 升 号 在

敌对行动开始之后从事向作战地点运送中 国 军 队 的 工 作，而 且 高 升 号 的 英

国船长已被剥夺了指挥权，实际上对该船的 控 制 权 已 落 入 船 上 的 中 国 军 官

之手。所以，女王陛下的政府曾被劝 告 将 赔 偿 英 国 国 民 生 命 财 产 损 失 的 责

任归于中国。金伯利大臣准备按照 贵 公 司 的 要 求，支 持 贵 公 司 向 中 国 政 府

提出合理要求。”②这是英国外交部给高升号船主信中的话。由此可见，英国

政府是以防俄为大局，视日本为共同防俄的未来盟友，不会因一艘商船被沉

而改变此一方 针 的。这 样 一 来，对 李 鸿 章 来 说，外 交 上 由 似 乎 有 利 转 为 不

利，军事上又步步受挫，其以战促和的计划自然要落空了。

李鸿章指望列强干涉虽 一 直 未 见 成 功，但 真 正 的 议 和 却 是 由 他 开 其 端

的。８月１３日，李鸿章曾向总理衙门报告与巴福禄晤谈情况，称：“看来俄似

有动兵逐倭之意。该使谓，如何办法，该国尚未明谕，而大要必不出此。”③慈

禧太后也有联俄的幻想，此电正投合她的心意，不过在当时主战舆论高涨的

①

②

③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 战 争》（盛 宣 怀 档 案 资 料 选 辑 之 三）（下），上 海 人 民 出

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０７—１０８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Ｐ．５４．
《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８８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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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不便于明确表态罢了。尽管如此，此电却成为她以后探询和议的张

本。９月下旬，慈禧以清军陆海决战失利，提出派翁同龢到天津，探询李鸿章

能否设法请求俄国调停。她嘴上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事实上，

她已打定主意要议和了。李鸿章既知慈禧出面主和，正合乎自己的心意，便

告诉翁同龢，“俄廷深忌倭占朝鲜”，并保证说：“必能保俄不占东三省。”①从

此时起，他便在主和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

不久，慈禧决定重新起用恭亲王奕䜣，作为推行求和方针的一个关键步

骤。从此，她可以内倚奕䜣，外靠李鸿章，以推行其求和方针。与此同时，慈

禧的亲信荣禄与吉林将军长顺策 划 于 幕 后，也 起 了 重 要 的 作 用。他 们 取 得

了一点共识：“惟审量彼己之势，默 揣 当 今 之 局，和 则 犯 千 古 之 不 韪，战 则 尤

兵将之不可恃。此中应如何安危定倾，非出自宸断，将无有以轻言进者。”②

就是说，要推行 求 和 方 针，必 须 让 光 绪 承 担 和 议 的 责 任。慈 禧 果 然 施 展 手

段，迫使光绪降心相从，这便扫除了求和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反对和议的帝

党终于败下阵去。李鸿章既是主和 的 始 作 俑 者，他 在 以 慈 禧 为 首 的 主 和 派

阵营中，其作用自然是举足轻重的。

于是，清政府便一面公开请英、法、德、俄、美５国出面干涉，一面漏夜商

议一件“密事”。所谓“密事”，就是如何派朝廷大臣直接与日本议和，由户部

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亲至天津与李鸿章商谈如何开议，以救燃眉之

急。张荫桓带去了奕䜣致李鸿章的 密 函，内 称：“此 时 应 如 何 设 法 以 期 了 结

之处，阁下受 恩 深 重，义 无 旁 贷。且 系 奉 旨 归 我 等 数 人 办 理，必 可 合 力 维

持。”③同时，李鸿章又接到密寄，内谕：“须亟筹救急之方，现各国虽允出为调

停，深恐远不济急。”这就将 派 人 直 接 赴 日 议 和 之 事 合 盘 托 出 了。李 鸿 章 选

中了在津海 关 担 任 税 务 司 的 德 人 德 璀 琳（ＧｕｓｔａｔｖｏｎＤｅｒｔｒｉｎｇ），致 函 奕 䜣

云：“若令其前往察酌办理，或能相机转圜。否则，暂令停战，以待徐商，亦解

目前之急。”④后再函称：“如 果 伊 藤 肯 与 商 量……即 不 烦 各 国 调 停 矣。”⑤当

①

②

③

④

⑤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２７３３—２７３４ 页。
《近代史资料》１９６２ 年第３ 期。
《李鸿章未刊稿》（抄本）。
《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２０，第５６—５７ 页。
《李鸿章未刊稿》（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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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只是李鸿章一厢情 愿 的 想 法。结 果，德 璀 琳 到 日 本 后 吃 了 闭 门 羹，空

手而归。

德璀琳虽然碰壁而归，但李鸿章仍然认为惟有派员会议之一法，并需要

有皇帝“主持于上”。他致函奕䜣建议说：“现 值 事 机 棘 手 万 分，和 议 不 易 就

范。顷税司德璀琳自 倭 回 津，鸿 章 与 张 侍 郎 面 加 询 问。据 称：从 旁 询 探，所

欲甚奢，略如赫德 所 云。即 派 员 会 议，势 不 能 一 一 曲 从。惟 既 经 美 使 居 间，

请两国派员商 办，此 系 欧 洲 通 行 之 例。业 与 张 侍 郎 商 酌，电 达 总 署 矣。”又

称：“闻西例，会议即须停战，除战地外，仍可自运兵械。而停战久暂，其权不

能全自我操，须至 临 时 再 议。一 切 因 应 事 宜，只 可 随 机 应 变。若 事 有 转 圜，

可期结束，两害相形取其 轻，亦 万 不 得 已 之 所 为。仍 赖 圣 明 主 持 于 上，臣 下

方有所禀承。”①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建议，决定派张荫桓与头品顶戴署湖南巡

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张、邵之东渡，在甲午议和活动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正由于此，才揭开了李鸿章马关议和的序幕。

基于以上所述，可以知道，李鸿章在战争中的态度是有变化的。大致说

来，９月下旬以前，他相信列强会出面干涉，而且对援朝淮军抱有一定的信心，

因此采取了以战促和的方针；９月下旬以后，由于军事上节节失利，慈禧又亲自

出面主和，他又成为慈禧推行主和方针的得力帮手。尽管有这样的变化，主和

仍然是李鸿章的基本倾向。因此，称之为主和派，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最后，还要看一看李鸿章在马关议和前后的表现究竟如何？

李鸿章经慈禧点名赴日 和 谈 后，在 执 行 任 务 过 程 中 一 直 把 依 靠 列 强 干

涉作为谈判的主要筹码。

当时在清政府内部，主要为割地问题而争论不休。李 鸿 章 感 到 最 为 难

的也正是割地问题。他在北京期间，曾经一连两天密访欧格讷，意即 在 此。

第一天，他先试探地对欧 格 讷 说：“日 本 来 电，中 国 大 臣 非 有 商 让 土 地 之 权

勿往议和。割北方领土会影响俄国，割台湾则会影响英国。中国 拟 抵 制 割

地要求，是否能得到英国的某种支持？”欧 格 讷 答 曰：“以 个 人 之 见，中 国 应

与日本达成协议，以免出 现 北 京 被 占 领 的 结 果。为 了 和 平，中 国 值 得 作 出

巨大牺牲。”又称：“日 本 之 割 地 要 求 还 不 够 明 确，但 必 将 尊 意 转 告 外 交 大

① 马建忠等：《东行三录》，第１９９—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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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①李鸿章看欧格讷并未采取拒绝的 态 度，认 为 寻 求 英 国 支 持 还 有 一 线

希望。

翌日，李鸿章又带有一份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ＴｉｍｏｔｈｙＲｉｃｈａｒｄ）起

草的《中英同盟密约草稿》去密访欧格讷。《草稿》包括四项内容：

一、中国同英国建立联盟。英国应确保中国的完整，中国应在英国

与另一国作战时帮助英国。

二、中国陆军、海军、财政及民政管理事务的改革应征询英国的意见。

英国将推荐合适的官员由中国任用；中国也有权雇用其他国家的官兵。

三、中国准备在公允的条件下给予英国臣民以修筑并经营铁路、开

发并经营煤矿、铁矿和其他矿山，以及在通商口岸设立并经营各类工业

企业的特权。关于铁路、矿山和内地工厂，中国可在二十五年之后按当

时的合理市价收回。

四、中国将本着友好的精神，考虑英国增开新口岸的要求，以 及 发

展商业和调整税收的建议，在不影响岁收的原则下发展对外贸易。②

这份《草稿》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变为英国的保护国。欧格讷也正是这样认识

的：“英国政府 应 代 表 中 国 政 府 同 日 本 交 涉，即 英 国 出 面 结 束 战 争，挽 救 中

国，使之不丧失任何领土。中国政府为报答这一援助，将实际上在若干年内

将整个的国家管理权移交给英国，并由英国独揽改组和控制陆海军、修筑铁

路、开采矿山的权利，而且还为英国通商增开几个新的口岸。”③此时英国支

持日本的方针已定，不会去理睬这份“诱饵”。最后，李鸿章提出派出一名英

国使馆人员随同前往日本，也被欧格讷加以拒绝。

李鸿章与欧格讷两 次 长 谈，为 时 共 达 近５个 小 时，而 未 取 得 任 何 效 果。

他仍不甘心，又急电驻英公使龚照瑗“速赴外部密商”。龚照瑗往访金伯利，

试探说：“倭电非 有 商 让 土 地 之 权 勿 往，上 意 不 允：允 之，北 则 碍 俄，南 则 碍

英、法。”④金伯利颇不以为然，答道：“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李鸿章应得到就所

①

②

③

④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３４７—３４８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２４４．
Ｉｂｉｄ．Ｐ．２３４．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六），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４ 年，

第５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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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包括割地问题，进 行 谈 判 的 全 权。中 国 的 处 境 非 常 危 险，所 以 有 可

能签订和约显然是有利的。授权给 一 位 全 权 大 臣 就 割 地 进 行 谈 判，完 全 不

是丢人的事情。欧洲列强曾有过在战败之后以此为前提求和的事。”①其实，

此时英国政府已经掌握了日本准备割占中 国 东 北 和 台 湾 的 情 报，金 伯 利 的

回答暗含劝中国接受日本割地要求的意思。

在英国公使和外交大臣两处碰壁后，李鸿章还想作最后的一次尝试，就

是直接向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求助。他 电 令 龚 照 瑗 以 呈 递 国 电 的 名 义，谒 见

英国女王，求其对日本“设法力劝，总以公道议和为望”。② 就是说，希望英国

女王出面劝止日本割占台湾。但是，英 国 政 府 还 是 拒 绝 中 国 公 使 觐 见 女 王

亲递国电，由外交部致函龚照瑗称：“为接受政治信件之故，君主接见外国使

节或公使，不符合一般外交惯例，也不合乎英国宫廷之习惯。”③至此，李鸿章

始知在割地问题、特别是割让台湾 问 题 上，指 望 英 国 劝 阻 日 本 是 不 可 能 的，

他只得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开始了赴日和谈的艰难历程。

总结以上所述，可以知道，评价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是一个复杂而繁重

的任务。但是，无论他战前在朝鲜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及战争中从以战促

和转向求和的道路，还是马关议和前后为割地问题而奔走活动，都是把主要

希望寄托在西方强国的干涉上，这就注定了他失败的命运。同时，尽管李鸿

章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前后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的倾 向 仍 是 不 忘 一 个“和”

字，这是不能不承认的。

长期以来，研究李鸿 章 者 颇 不 乏 人，而 且 随 着 新 资 料 的 不 断 发 现，此 项

研究正在进一步深入。包括蒋廷黻、郭廷以等在内的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例如，郭 廷 以 指 出：“李 鸿 章 自 始 即 竭 力 避 免 与

日本决裂，外交积极，军事落后，不明日本的决心。所谓外交，只是妄想俄国

的相助与英国的调解，而 不 知 俄、英 各 有 怀 抱，各 有 顾 忌。”并 称：“此 时 李 为

七十二岁老翁，暮气已深，得失心重，以致举棋不定，进退失据。”④这些分析

深中肯綮，令人折服。而论者却从以上引文引出了“在论及李鸿章在中日甲

①

②

③

④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９３．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５９２ 页。

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Ｐ．１６８．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第２６０、２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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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战争中国失败应负之责时，并未十分苛责李鸿章”、“在解释李鸿章对日本

一再退让之原因时，颇具同情口吻”①的结论，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二、翁同龢事迹考辨

　　（一）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说辨正

清人笔记中多有翁（同龢）李（鸿章）相倾之说，翁掌户部，每以军费掣肘

北洋，似乎翁成了导致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罪魁祸首。其实，翁以军费掣肘

北洋说系来自道听途说，并无确证。对此，前文业已提及，仍需详加辨正。

北洋海军 始 创 于１８７５年，迄 于１８９５年 全 军 覆 没 于 威 海，历 时 整 整２０
年。始创之时，清政府计划 先 集 中 财 力，“就 北 洋 创 设 水 师 一 军，俟 力 渐 充，

就一化三”，并决定每年酌提粤海、潮州、闽海、浙海、山海等关洋税，及江苏、

浙江、江西、福建、湖北、广东等省厘金，合计４００万两，作为海防专款，分拨南

北洋。② 据此，每年应解北洋海防经费之款为２００万两。事实上，清政府的

这一拨款计划从一开始就未认真 执 行 过。所 以，李 鸿 章 不 无 担 心 地 说：“海

防专饷，虽奉拨定厘关各 款 匀 解，恐 难 如 数。”后 来 果 如 其 料，故 又 称：“户 部

所拨海防额款，本为搪塞之计。……统计每年实解不过数十万。”③这一情况

长期未曾得到改变。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 痛 定 思 痛，惩 前 毖 后，特 颁 谕 旨 要“大 治 水 师”。那

么，北洋海防经费拨款不 足 的 情 况 是 否 有 所 改 变 呢？并 没 有。李 鸿 章 致 书

醇亲王奕癟称：“北洋水师一切用款，向皆在各省关岁拨经费内核实开支，断

不敢稍有浪费。从前拨定北洋经费号称二百万两，近年停解者多，岁仅收五

六十万。”并告知“部中有案可稽”，④决非虚言也。

①

②

③

④

吴圳义：《评〈甲午战争史〉》，见台湾国史馆编印《中国现代史书评选辑》（十），第

５６、５７ 页。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 动》（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一），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６１ 年，１６３—１６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５，第２２、３３—３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１，第２、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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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防经费欠解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其个中的原因暂置不论，首

先需要弄清楚的是：此事 与 翁 同 龢 是 否 有 直 接 的 关 系？答 案 是 否 定 的。因

为北洋海防经费的拨解有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北洋海军始创起，迄于１８８４
年，由户部主持；后期自１８８５年起，改为海军衙门主持。海军衙门成立后，即

由户部奏明，此后海防常年经费改由海军衙门管理。据查，海军衙门是１８８５
年１０月１３日正式设立的，而翁同龢由工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则是１８８６年

１月３日的事。所以，无论北洋海军的前期经费调拨还是后期经费调拨，都

不归翁同龢管，他怎么可能利用职权以军费掣肘北洋呢？

就北洋海军而言，不仅其 常 年 经 费 后 来 全 归 海 军 衙 门 调 拨，“北 洋 别 无

常款可指”，①即使北洋的专项请款，也必须由海军衙门核准办理。海军章程

规定：“凡添 购 大 批 军 火，应 由 海 军 衙 门 核 明，另 行 添 拨，不 在 常 年 经 费 之

内。”②海军衙门设立后，只有朝廷特谕户部筹拨的北洋专款，才由户部经手

办理。翌年翁同龢执掌户 部，对 此 自 然 责 无 旁 贷 了。他 深 知 北 洋 地 位 的 重

要性，每遇北洋请款，总是 勉 力 筹 措。其 奏 称：“伏 查 天 下 防 营，以 北 洋 为 最

多，应需饷项亦以北洋为 最 巨。十 数 年 来，该 督 李 鸿 章 于 筹 练 防 军，购 制 船

械，每遇请款，臣部无不竭力筹维。诚以北洋地居沿海，拱卫京师，图自强即

以固根本也。”甚至指出：“查 北 洋 历 次 报 部 销 案，多 与 例 章 未 符，一 经 奏 请，

均系照案核销，臣部并未拘以常格。”③这表明翁以北洋情况特殊，有必要予

以格外的照顾，从未发生过以军费掣肘北洋的事。

揆诸事实，亦可知翁同龢所奏诚为实在情形。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

章遵旨预筹战守，以备缓急，奏请再筹饷二三百万，添募二三十营，以期战守

事宜更有把握。朝廷谕户部与海军衙门“会 同 妥 议”，实 际 上 是 要 两 衙 门 分

担筹款事宜。最后议定，共同筹款３００万两，由户部与海军衙门各筹１５０万

两。不过，两个衙门筹款的结果却大不一样。海军衙门是敷衍塞责，指定原

北洋生息款２６０万两，从中提拨１５０万两，作为应筹之款。但又声称：“此项

本银发商，限期参差，一时 难 提 足 数。计 六 七 月 内 可 收 回 十 八 万 余 两，迨 秋

冬间约可积五十万余两，其余按数陆续提回应用，以应要需。”战火快烧到眼

①

②

③

《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１，第１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议，卷７８，第１７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１９３２ 年，卷２３，第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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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了，却要筹远 水 来 救，岂 非 空 盼 一 场！ 翁 同 龢 所 掌 户 部 的 态 度 则 与 之 不

同，奏称：“臣部虽万分支 绌，何 敢 不 竭 力 筹 措，以 期 迅 赴 戎 机。”并 立 即 予 以

落实，凑足银１５０万两。“所有库存一百万两，应由直隶总督派员赴部具领；

长芦盐课、东海关税八万 两，由 该 督 就 近 截 留；山 东、山 西、河 南 地 丁 四 十 二

万两，由各该省解赴北洋应用，均勿刻延”。① 两相对比，海军衙门与户部的

态度大相径庭，不是一清二楚吗？

及至战争爆发，北 洋 海 军 船 械 不 足 的 问 题 引 起 人 们 的 关 注。驻 英 公 使

龚照瑗为此颇感焦急，一面物色和 洽 购 快 船，一 面 致 电 李 鸿 章 称：“西 谚 云：

船炮甲天下。倭添船 械 无 已，各 国 惊 羡，强 已 可 见。”劝 其 当 机 立 断，勿 错 过

时机，并强调“精备船械必胜”。李赞同龚的建议，但认为购船需筹巨款方可

济事，而非借外债不可，惟 恐 户 部 不 肯。他 复 电 称：“翁 司 农 不 愿 借 洋 债，又

难筹巨款，故多棘手。尊论痛切可愧。”②所说确为实情。当时，清廷虽同意

购买快船，但降谕称：“仍 著 户 部 筹 拨 的 款，毋 庸 借 用 洋 款。”其 实，这 也 是 翁

同龢的观点。他认为：“息借洋款，多论镑价，折耗实多”，③所以最不愿借外

债。他当时正计划发行一种内债，即采取“息借商款”的形式，以济战事之要

需。此方案虽收到一 定 成 效，共 筹 款１１００余 万 两，然 迁 延 时 日，缓 不 济 急。

于是，他又改弦更张，打破常规，先后两次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合银３０００万

两，以满足战事发展的需要。

黄海海战后，翁同龢更加关注加强海军的问题。当时，德籍洋员汉纳根

上《整理水师刍言》，提出：“现与倭战，北洋 水 师 最 关 紧 要，今 虽 未 得 海 军 大

用，而大东沟之战已极努 力，终 至 击 退 倭 船。奈 本 船 亦 各 受 伤，多 日 不 能 再

战。……此后如要海军精强，终于能大战大胜，应先竭力整顿。……因现拟

购买智利国快船六只，德国佛尔根、英国阿姆士脱朗之两快船皆有至新至快

炮位，尚不知何时可到。若 照 所 拟 认 真 整 顿，新 船 到 来，固 可 合 成 大 队 纵 横

海上，即或迟到，各该船亦可于大海中与倭船驰骋，以利追奔也。”④《刍言》的

①

②

③

④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上 海 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５９７—５９８ 页。
顾廷龙等主编：《李鸿 章 全 集》（二），电 稿 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６ 年，第９０３

页。
《光绪朝东华录》（三），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年，光绪二十年八月癸丑，第１５０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第５ 辑，《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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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虽然较晚，且 需 由 户 部 筹 措 一 笔 购 船 巨 款，但 仍 得 到 翁 同 龢 的 大 力 支

持。后来因洽购费时，购船计划终告落空，但翁同龢对加强北洋海军持支持

的态度是十分清楚的，也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以上种种事实表明，翁同龢不但与北洋海防经费长期欠解问题无关，而

且对朝廷特谕的北洋专项请款始终积极筹拨。可知对翁以军费掣肘北洋的

指责，实属莫须有也。

对此，或仍然不能完全释疑，因为还存在着亟待弄清楚的两个问题。

其一，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李鸿章奏请

购置新式快炮，需银６０余万两，孰料竟为翁同龢所拒拨。此事如果属实，则

翁难以推卸以军费掣肘北洋的罪名。事实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此事的原委是这样：当时火器的发展正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日本舰队的

战舰大都安设了新式快炮，而北洋舰队却都是旧式后膛炮。两者的特点和性

能大不相同：（一）前者炮弹带有弹壳，使用轻便；后者炮弹不带弹壳，非常笨

重，且须另装若干火药包点火发射。（二）前者弹壳所装为无烟火药，后者所用

火药包装的 是 有 烟 火 药，所 以 发 射 一 炮 后 要 等 浓 烟 散 尽 才 能 发 射 第 二 炮。

（三）无论是装填炮弹还是瞄准射击，前者所用时间较少，后者所用时间较长，

故二者的发射速度为六比一。据统计，日本舰队所装备的新式快炮已达１００
余门。从双方舰炮的打击力量看，毫无疑问优势是在日本方面。对此，北洋海

军提督丁汝昌感到担心。他盱衡东亚形势，主张有备无患，因此向李鸿章建议

在战舰上添置若干门新式快炮，以防不测。他提出的方案是：定远、镇远两舰

各添新式快炮６门，济远、经远、来远３舰各添新式快炮２门，威远练船换配新

式后膛炮３门，共２１门，连弹药、器具、运脚、保险等费约需６１万余两。丁汝昌

的建议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因为建议的提出是在战争爆发的４个月前，而

且６１万两也只是区区之数，是容易筹措的。如果当时这一建议被采纳并付诸

实施的话，那么，甲午黄海大战的结局就可能会改写了。

李鸿章似乎并不反对丁 汝 昌 的 建 议，但 他 对 此 事 的 紧 迫 性 却 缺 乏 足 够

的认识。他主要想的是购置新式快 炮 的 银 子 从 哪 里 出 的 问 题，认 为：“目 下

海军衙门、户部同一支绌，若添此购炮巨款，诚恐筹拨为难。”于是，他想出了

分年添置的办法，即将常年经费中蹲节之款“设 法 匀 凑，移 缓 就 急”，先 在 定

远、镇远两舰各添置新式快炮６门，共１２门，需银３５万余两。从他所上《海

军拟购新式快炮折》中便可看出他当时的思想活动：“查 德 厂 新 式 快 炮 每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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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时可放至六十出之多，其力可 贯 铁 数 寸，实 为 海 上 制 胜 利 器，各 国 师 船

争先购换。北洋海军铁甲、快、练各船，原设炮位当时虽称新式，但较现时快

炮实觉相形见绌。且 海 军 以 定、镇、经、来 铁 快 等 船 为 巨 擘，船 坚 尤 须 炮 利。

若炮位不多，单薄过甚，遇有缓急，固不足恃，亦无以壮声威，亟宜逐渐添购，

以资战守。惟是饷 项 支 绌，巨 款 难 筹，兹 拟 于 八 船 经 费 备 用 额 款 内 竭 力 匀

凑，先购镇、定二船快炮十二尊，俟有赢余陆续购置。似此分年办理，既有裨

于军费，亦无须另筹帑项，殊属蹲节得宜。”①他对添购新式快炮的必要性谈

得头头是道，而惟独对其紧迫性却 有 所 疏 忽，以 致 铸 成 大 错。所 谓“陆 续 购

置”、“分年办理”云云，实际上是将丁汝昌 的 建 议 推 迟 实 施 或 搁 置 下 来。可

见，此事的整个经过都是李鸿章一人经手的，他 确 定 了“分 年 办 理”的 计 划，

并分咨海军衙门、兵部、工部备案，却未另咨户部，所以根本不存在翁同龢拒

拨添购新式快炮款的事。

其二，１８９１年５月，户部“因部库空虚，海疆无事，奏明将南北洋购买枪

炮船只、机 器 暂 停 二 年，藉 资 弥 补”。② 奉 旨：“是 月 起，停 购 外 洋 船 炮 二

年。”③这就是著名的“停购船械”案。其时，翁同龢正执掌户部，不能说他与

此案无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必须深入了解此案提出的历史背景。就是说，

户部为何到了“部库空虚”的地步？

本来，进入光绪中 期，清 政 府 财 政 的 紧 张 情 况 开 始 有 所 缓 和。据 统 计，

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到二十年（１８９４）的１０年间，每年平均岁入８３００余万

两，岁出７７００余万两，盈余约６００万两。而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一年盈余竟达

１０００余万两。按道理 说，翁 同 龢 作 为 户 部 尚 书，可 以 没 有 多 少 忧 心 的 事 情

了。实则大谬不然。因为以上统计所开列的只是清政府每年经常项目的支

出数字，并不包括临时的或特殊的项目支出数字在内。所以，户部储银的真

实情况要严重得多。即以 光 绪 十 七 年（１８９１）而 言，户 部 银 库 实 存 仅１００万

两，确实到 了“部 库 空 虚”的 地 步。这 就 是 为 什 么 户 部 要 奏 请 停 购 船 械 二

年了。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情况，其主要原因是清廷最高层 之 穷 奢 极 欲。海 军

①

②

③

《李文忠公全集》，奏议，卷７８，第１—２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１７７ 页。
《翁同龢文献丛编》，第５ 辑，《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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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门设立后，奕癟为讨慈禧太后的欢心，与奕劻一起策划，借恢复昆明 湖 水

操，行大修颐和园之实，并示意翁同龢不要出面反对，“当谅其苦衷”。翁 颇

不谓然，但 只 能 在 日 记 中 发 点 牢 骚：“盖 以 昆 明 易 渤 海，万 寿 山 换 滦 阳

也。”①“渤海”，指北洋海军；“滦阳”，为承德 之 别 称。意 谓 打 着 训 练 海 军 的

旗号来修建颐和园行宫，此乃“偷梁换柱”之计也。后以颐和园工程用 款 不

敷，奕癟又驰书李鸿章，嘱其致书各处筹银，用的也是海防名义。对于 慈 禧

一伙的大肆搜刮，翁同龢极不满意，却无力阻止，不禁慨叹曰：“渐台液池 之

兴作，神皋跸路之修治，其繁费实无纪极。内府不足，取之外府，外府不 足，

取之各路，于是行省扫地尽矣。”②到１８９１年，颐 和 园 工 程 进 入 全 面 施 行 的

阶段，需款更多。户部确实无款可筹，海军衙门竟挪用出使经费，后来 甚 至

将铁路专款用于园工。故有人称：“自颐和园工程起，内务府经费岁增 数 百

万……户部储款数月间立尽。”③于此可见，户 部 奏 请 暂 停 购 买 船 械 二 年 乃

实出无奈，以此责备翁同龢以军费掣肘北洋，系本末倒置之论，是完全 没 有

道理的。

由上述可知，翁同龢是一位公忠体国的大臣，与李鸿章之政见虽时有不

同，但并未影响二人的私交和友谊。④ 所传翁利用职权以军费掣肘北洋，乃

好事者之捕风捉影，纯属无稽之谈，是不能视为信史的。

（二）翁同龢与甲午和战之争

和战之争，是甲午 战 争 时 期 帝 后 党 争 的 主 要 形 式。光 绪 的 主 战 与 翁 同

龢的影响是大有关系的。在朝鲜问 题 交 涉 濒 于 破 裂 之 际，光 绪 特 命 翁 同 龢

和李鸿藻参加中枢会议之举，便透露了此中的消息。

原来，李鸿章在对日交涉中一直采取绥靖之策，是与掌握决策大权的中

枢亲王大臣相呼应的。当时军机处入值者共５人：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

士额勒和布、东 阁 大 学 士 张 之 万、兵 部 尚 书 孙 毓 汶 和 吏 部 左 侍 郎 徐 用 仪。

１８８４年尽罢军机，世铎、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同时入值，历时１０载。以

①

②

③

④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四），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２０６０ 页。
《翁松禅相国尺牍真迹》，常熟翁同龢纪念馆藏。

黄浚：《花随人圣盫摭忆》，第５１１ 页。
戚其章：《翁李交恶说质疑》，《光明日报》２００３ 年１１ 月１７ 日。



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３０１　　

世铎懦庸无能，额勒和布才欠开展，张之万年已耄耋，意在不轻开边衅；孙毓

汶夙值南斋，遂专魁柄，更 以 主 和 为 至 计；徐 用 仪 新 进，惟 孙 之 马 首 是 瞻，亦

步亦趋；孙毓汶主持政务于内，李鸿章身膺重寄于外，二人深相结纳，要改变

既行的对日绥靖方针是非常困难的。① 正由于此，光绪才决定特派翁同龢、

李鸿藻参加枢府会议，以改变主和 派 把 持 的 局 面。当 时 有 一 位 帝 党 成 员 在

日记中透露：“闻枢府把持，藩篱甚固，翁、李两公……特派会议。”②正指明了

这一点。

在中日决裂之前，慈禧太后虽然不希望在过６０大寿时发生战争，但她对

日本有轻视之心，且初尚 忌 惮 清 议，故 作 出 一 种 主 战 的 姿 态。所 以，主 战 派

在一个时期内 对 她 存 有 很 大 的 幻 想。翁 同 龢 在 日 记 中 写 道：“上 意 一 力 主

战，并传懿旨亦主战”；“皇太后谕不准有示弱语。”③这确实给主战派以莫大

的鼓舞。战争爆发之前，翰林院修撰 张 謇 上 书 翁 同 龢 建 议 以 慈 禧 之 庆 典 款

充兵饷：“筹饷之策，上之上者，得懿旨以庆典款拨用，如此则声威益振，士卒

益鼓舞。”宣战之后，张謇认为，战争不必每战必胜，要在力能“相持”，建议翁

向慈禧进言：“今日之事，安得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正当先为可败以求

不败耳。必须宫廷深明此 意，乃 为 根 本 之 要。”后 及 见 海 军 采 取 消 极 防 御 战

略，又希望倚靠 慈 禧 的 支 持 以 促 使 李 鸿 章 改 弦 更 张，因 致 书 翁 问：“海 氛 如

此，禧圣尽知之否？此根本之计也。”④张謇致翁同龢的密信，反映了主战派

只看到慈禧的表面作态，而丝毫不 了 解 她 的 真 实 思 想。主 战 派 的 悲 剧 亦 由

此而发生。

光绪特派翁同龢参加枢府会议，其目的是推行主战的主张。当时，张之

洞颇关注中枢动向，曾电盛宣怀了 解 内 幕：“日 来 情 形 如 何？内 意 及 傅 相 意

若何？”复电告以：“上主战，派翁、李会议，内外臣尚合拍。”⑤然而，这只能说

①

②

③

④

⑤

戚其章：《甲干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１８８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六），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３ 年，

第４６６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中华书局，１９９７ 年，第２７０８ 页。
戚其章主 编：《中 日 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 续 编）（六），第 ４４６、４５４、４５７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 午 中 日 战 争》，上 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０ 年，第 １９—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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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皇帝和太后皆表示主战的情 况 下，主 和 派 在 表 面 上 不 再 持 不 同 意 见。

至于其行动如 何，则 又 是 另 一 回 事 了。事 实 上，翁 同 龢 在 中 枢 内 部 是 少 数

派，曲高和寡，在 实 际 工 作 中 步 履 维 艰，每 提 出 一 种 措 施 都 遇 到 了 重 重 的

阻力。

翁同龢奉派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是参加枢府会议。按照光绪的本意，

是想通过这次会议强化主战的势头，以大力推动备战工作，但并未达到预期

的目的。这样一来，反而正式形成了和战两派对峙的格局。在会议的当天，

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主战者五折，议无所决，余与高阳主派兵。”①高阳指

李鸿藻，李为直隶高 阳 人。可 见，在 枢 府 会 议 上，除 翁、李 主 战 外，其 余 亲 王

大臣都是主和的。所以，翁同龢虽参加会议，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主和派把

持枢府的局面。会 议 的 结 果，还 是 主 和 派 占 了 上 风，即 仍 寄 希 望 于 英 国 调

停，甚至幻想日本或“有悔祸之心，情愿就商”，“仍可予以转圜”。②

不但朝廷内的主和派指望列强调停，而且作为陆海军 统 帅 的 李 鸿 章 也

相信列强的调停。于是，总 理 衙 门 一 面 继 续 依 赖 英 国 之 折 冲，一 面 通 过 李

鸿章与俄使联系。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在同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 已 次 进 行

秘密接触。当时，李与荒川 主 要 商 谈 了 三 点：一、中 国 同 意 根 据 日 本 的“一

些原则来解决朝鲜问题，而 不 去 接 触 宗 主 国 问 题”；二、李 鸿 章 提 出 派 罗 丰

禄作为秘密特使前往东京，与伊藤博文商谈事项，日本政府表示“不特 别 反

对罗丰禄来日本”；③三、由 中 国 赔 偿 日 本 军 费，数 额 为 白 银 二 三 百 万 两 至

６００万两之间。当然，日 本 决 不 会 以 此 为 满 足，只 不 过 是 利 用 秘 密 会 谈 来

麻痹中国罢了。不久，丰岛 海 面 的 日 本 海 军 炮 声，便 中 断 了 这 次 中 日 秘 密

外交。

翁同龢虽初次会议 受 挫，并 未 沮 丧，期 望 发 动 清 议 以 推 行 其 主 战 主 张。

中日宣战后，主战派清楚，要想排除主战的障碍，关键在于人事改变，于是设

想出罢孙（毓汶）的办法。主战派参奏孙毓汶“秉政 十 年，专 权 自 恣”，“窃 弄

威福，劫持上下”，“其专愎罔上之 心，人 人 知 之，而 无 敢 言 者”。并 提 出：“方

①

②

③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０８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１９３２ 年，卷１４，第４０ 页。

日本外务省编纂：《日 本 外 交 文 书》，日 本 国 际 连 合 协 会，１９５３ 年，第 ２７ 卷，第

５９９、６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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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皇上欲将大有为于天下，而令此城狐社鼠久托其中，可必其无一事能遂皇

上之愿也。倘蒙宸断，应将孙毓汶罢斥，退出军机，朝政必有起色，军事必有

转机。”①慈禧阅折不悦，当天即召庆亲王奕劻面商。光绪不敢动孙，反以原

折示之，“温浯慰劳”。② 结果主战派罢孙易李的计划都遭到了挫折。

平壤之战后，淮军溃败消息传来，主战派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于是在军

机处内部，引起了一场激 烈 的 争 论。李 鸿 藻 指 出 平 壤 之 败，事 非 偶 然，乃 是

李鸿章“有心贻误”所致。孙毓汶、徐用仪、张之万等则为李鸿章辩护。翁同

龢积极支持李鸿藻，称其言为“正论”，并批评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

误”。③ 在翁同龢的力 争 下，给 予 了 李 鸿 章 拔 去 三 眼 花 翎、褫 去 黄 马 褂 的 处

分。与此同时，还有主战派官员继续参奏李鸿章，认为朝廷的处分过轻，“贻

误军事，罪无可辞，朝廷仅予薄惩，尤未足尽其欺饰之咎”。并建议：“朝廷再

简一知兵大员为之统帅，以免遥制而一事权；令李鸿章为之接应粮饷器械等

类，功罪同之。”对此，慈 禧 则 不 仅 一 一 驳 回，而 且 对 李 鸿 章 温 言 抚 慰，称 其

“办理军务为难情节，早在深宫洞鉴之中”，并令其仍然“统筹兼顾，不得稍有

诿卸”。④

如果说当慈禧还基本上站在幕后之际，主战派的斗争尚节节失利的话，

那么，慈禧公开出面“作一半主张”时，主战派的斗争就更加困难了。１８９４年

９月下旬，慈禧撕下了佯作主战的面纱，开始暴露出她主和的真面目。她老

谋深算，首先想把主战派首领翁同龢拉过去，令翁到天津探询李鸿章能否请

求俄国调停，并自我辩解说：“吾非欲议和也，欲暂缓兵耳。”翁同龢再三叩头

婉拒，终不获辞。但 他 仍 申 明 自 己 的 立 场 说：“此 节 只 有 李 某 复 词，臣 为 转

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１０月上旬，翁由

天津回京向慈禧复命，力言：“喀西 尼 事 恐 不 足 恃，以 后 由 北 洋 奏 办，臣 不 与

闻。”⑤他既反对和议，也不同意联俄，便用“臣不与闻”的办法来进行抵制。

在此后的一个月内，慈禧虽出面推动和议，但一时想不出具体操作的办

①

②

③

④

⑤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６，第３４—３５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２０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３０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０，第１４、１７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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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而主战派则寄希望于恭亲王奕䜣出山，以挽救时局。他们几次上奏，光

绪都不敢做主，或留中，或 不 表 同 意。翁 同 龢 与 李 鸿 藻 商 议，当 面 向 慈 禧 吁

请派恭王差使。慈禧虽未 明 确 表 示 同 意，却 也 没 有 拒 绝。这 又 使 主 战 派 燃

起了新的希望。于是有主战派官员５７人联衔上请恭亲王秉政之奏。慈禧有

她自己的打算，当天便召见奕䜣。随后，又传懿旨起用，谕管理总理衙门、海

军，并会办军务。慈禧让奕 䜣 出 山，主 战 派 认 为 是 自 己 的 一 个 胜 利，想 乘 胜

追击，再次实施撤换李鸿 章 的 计 划。他 们 或 单 衔 或 联 衔 上 奏，请 罪 李 鸿 章。

如称：“直隶总督李鸿章，自任北洋 大 臣 以 来，凡 遇 外 人 侵 侮 中 国 之 事，无 一

不坚持和议，天下之人以是集其诟病，以为李鸿章主和误国。而窃综其前后

心迹观之，则二十 年 来 坏 和 局 者，李 鸿 章 一 人 而 已。”并 指 斥 说：“李 鸿 章 之

罪，非特败战，并且败和。”①主战派上折抨击主和误国，实际上指向了慈禧，

故皆留中不报。他们自以为请出奕 䜣 来 可 与 主 和 派 对 抗，也 是 一 个 历 史 性

的错误。因为此时的奕䜣已无当年风华，意气早经消磨，他悟出了只有依着

“老佛爷”才能安居其位的道理。主战派的这一着是大错特错了。

主战派在奏请起用 奕 䜣 的 同 时，还 提 出 联 英、德 以 拒 日 之 议，以 与 主 和

派请俄国出面调停的主张相对抗。他们上折驳和议之非，说：“议和之举，则

非战胜之后尤所难言，仓 卒 而 成，必 有 贻 无 穷 之 患 者。道 路 传 闻，以 为 有 赔

款割地之举，朘生民有限之脂膏，蹙祖宗世传之基业，度圣明在上，必不肯出

此下策，以偷安一 时。”并 进 一 步 提 出 密 联 英、德 之 策，即 资 其 兵 费 以 伐 日。

认为：“与其议和而用为赔费，何如战胜而出以犒师？”②当然，这也只是一种

幻想，在实践中是绝对行不通的。

１０月下旬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并登陆花园口后，朝廷内部一片混

乱，中枢诸臣皆束手无策，慈禧决定不顾一切地推行求和的方针。１１月初，

慈禧召集枢府亲王大臣会议，孙毓 汶 首 陈 请 列 强 调 处。翁 同 龢 反 对 说：“此

事不可成，亦不欲与，盖将来无以为国也。”③慈禧早已成竹在胸，决定派奕䜣

督办军务，实则用他来贯彻求和的方针。奕䜣就任此职伊始，即着手求和事

宜。他约英、法、德、俄、美５国 公 使 到 总 理 衙 门 晤 谈，请 他 们 向 本 国 政 府 发

①

②

③

黄浚：《花随人圣盫摭忆》，第４４８、４１７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１，第２４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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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共同“出面干涉，以获取对日和平”。① 对于主和派的这些活动，翁同龢不

仅采取不合作的抵制态度，而且利用给光绪进讲的机会，与光绪取得了一致

的看法。光绪先寻找理由将额勒和布、张之万二人逐出军机处。后来，到１１
月下旬，奕䜣晋见慈禧，告美国政府答应为中 日“居 间”，并 经 慈 禧 批 准 以 朝

鲜自主、议赔兵费两项与 日 本 议 和。对 此，光 绪 则 明 确 表 示 反 对，他 说：“冬

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进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②

光绪和翁同龢等主战派大臣抵制和议，使慈禧十分恼怒，决定采取非常

手段，以扫除乞和道路上 的 障 碍。她 降 懿 旨 黜 瑾、珍 二 妃，处 死 珍 妃 位 下 太

监高万枝，逐二妃之兄志锐于京外，撤满汉书房，把整个宫廷搞得阴气森森。

所有这些，都是针对光绪和主战派大臣的。不仅如此，慈禧还开始对反对和

议的言官进行惩处。当时，翁同龢明知自己身处危地，仍然尽量为这些言官

缓颊。如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上 折 指 斥 懿 旨，谓“枢 臣 不 应 唯 阿 取 容，无

所匡救”，并抨击主和派“挟私朋比，淆乱国是，若不精白乃心，则列祖列宗在

天之灵，必诛殛之”等语。慈 禧 阅 折 大 怒。翁 同 龢 陈 述 己 见 说：“明 无 弗 照，

圣无弗容。既调护于 先，何 必 搜 求 于 后？且 军 务 倥 偬，朝 局 嚣 凌，宜 以 静 摄

之，毋为所动。”她这才勉强按下怒火，未予处分，但警告说：“后再有论列者，

宜加惩创；否则，门户党援之习成矣。”③再如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上折指

责主和之枢臣，词连慈禧及其心腹 太 监 李 莲 英：“此 举 非 议 和 也，直 纳 款 耳。

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

议出自皇太后旨意，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

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

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 干 预 政 事 乎？如 果 属 实，律 以 祖 宗 法 制，李 莲 英 岂

可复容？”④主和派想借此以兴大狱，翁同龢力为排解：“究系言官，且彼亦称

市井之言不足信。”⑤终于定为革职发军台效力。在慈禧的亲自操纵下，无论

是光绪还是翁同龢，都无法挡住乞和的势头。

①

②

③

④

⑤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七），第４４９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５３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５６ 页。

安维峻：《谏园存稿》，卷４，第３２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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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慈 禧 主 持，开 复 李 鸿 章 一 切 处 分，令 其 赴 日 议 和。１８９５年２月 下

旬，李鸿章入京请训。在议 和 条 件 方 面，翁 同 龢 反 对 割 地，主 和 派 认 为 不 割

地便不能了事，甚至有都城之危。为反对割地，翁同龢倾向于迁都，认为“若

不迁都，势必割 地”之 说 为“至 言”。① 当 然，他 的 这 些 主 张 都 不 会 被 慈 禧 采

纳。直到《马关条约》签订后，主战派仍然进一步提出迁都以避敌、久持以困

敌的制敌之策，翁同龢还在枢府内 力 持 展 期 换 约 之 议。翁 同 龢 为 首 的 主 战

派的这些抗争，皆无济于事，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如何评价甲午和战 之 争 的 问 题，是 近 年 来 史 学 界 讨 论 的 热 点 问 题。我

认为，对此不能采取非此即彼的绝对化思维方法，这样是不可能真正解决问

题的。

首先，并不是在任 何 历 史 条 件 下 主 和 都 是 错 误 的。如 甲 午 战 争 爆 发 之

前，聂士成主张从朝鲜班师回国，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选择。李鸿章也主张

和平了结中日争执，准备撤队内渡，但条件是中日同时撤军。无论是光绪还

是翁同龢，对此 皆 不 持 异 议。从 原 则 上 说，坚 持 双 方 同 时 撤 军 是 理 所 应 当

的。主要的问题在于：当原 则 行 不 通 时 又 当 如 何？李 鸿 章 此 时 主 和 是 一 厢

情愿的，而且只 讲 原 则 性 而 不 考 虑 灵 活 性，所 以 当 日 本 公 开 拒 绝 同 时 撤 军

时，便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其 实，即 使 在 这 种 情 况 下，中 国 仍 可 循 朝 鲜 政 府

之请，不顾日本如何而撤军，或以韩 事 已 平 为 由 而 班 师，实 行 战 略 退 却 以 争

取政治上和外交上的主动。而这样一个避免战争的大好机会却被轻易错过

了，这不能不是决策者的重大失误。

其次，当日本既挑起 战 端 之 后，特 别 是 两 国 宣 战 以 后，中 国 就 应 当 有 决

心同敌人周旋到底。到这个时候还去奢求和局，无疑是异想天开，不但此路

行不通，而且贻害无穷。当 时，主 和 派 醉 心 于 折 冲 尊 俎，一 味 依 赖 列 强 保 持

和局，必然导致放松战备，影响士气，贻 误 军 机，主 战 派 责 其“误 国”，应 该 说

是咎无可辞的。主战派在战争爆发 前 主 张 加 强 备 战，宣 战 之 后 坚 决 反 对 和

议，这都是正确的。但是，主 战 派 既 拿 不 出 一 套 完 整 的 指 导 战 争 的 方 针，又

不大讲究斗争的策略，有时还做些 蠢 事，甚 至 对 某 几 个 西 方 列 强 存 在 幻 想，

这是他们历史局限性的表现。所以，不能简单地用爱国、卖国给战和两派定

性。我认为，在甲午 和 战 之 争 中，对 主 战 派 来 说，是 救 国 无 术；对 主 和 派 来

①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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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误国有道。

复次，对于主战派 本 身 也 要 做 具 体 分 析，不 能 一 概 等 量 齐 观。当 时，主

战论者大致有两种观点，即速战论和久持论。速战论者在战略上藐视日本，

但在战术上却犯了轻视敌人的错误。久持论者主张，与日人抵死相持，百战

不屈，百败不挠，决之 以 坚，持 之 以 久，直 至 敌 人 就 我 范 围。毫 无 疑 问，久 持

论尽管尚不够完满，从总 的 方 面 看，仍 不 失 为 正 确 的 战 略 思 想。但 是，正 如

赫德指出的，当时相信久持论的人太少。久持论者所发出的清醒之论，终于

被速战论者的入云高唱所淹没了。

翁同龢作为主战派的首领，没有留下有关主战的完整资料，但从现存的

片断记述中仍可窥见，他如何坚持同主和派进行斗争。从战争爆发的前夕，

他就主张加强战备，以防不测。日本挑起战争后，他一直是积极主战的。但

他在枢府中尽管居于少数派的地位，并且没有实权，仍然发动清议来推行其

主战的主张。他的以战救国的思想是真诚的，后期赞成迁都以与敌久持，其

基本倾向与久持论接近。以他为首 的 主 战 派 的 斗 争 虽 然 失 败 了，却 唤 起 了

人们的觉醒，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公 车 上 书 运 动。康 有 为 所 起 草 的 公 呈 的 主

题即是“迁都练兵，变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国命”，明显地

系对主战派主张的沿袭和发展。这 成 为 维 新 变 法 运 动 之 先 声，维 新 派 正 式

登上政治舞台 之 第 一 幕。所 以，在 探 讨 甲 午 和 战 之 争 时，既 要 有 全 面 的 观

点，实事求是地指出翁同龢的种种 不 足 和 失 误，也 要 把 握 时 代 发 展 的 主 流，

从其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方面给予肯定的评价。

（三）翁同龢“朋谋纳贿”辩诬

近年来，不少论 者 认 为，“朋 谋 纳 贿”是 翁 同 龢 开 缺 回 籍 的 直 接 原 因 之

一，甚至还坐实此事。如指出，“翁同 龢 等 人 确 曾 有 受 贿 的 嫌 疑”，御 史 参 奏

“所言有据，并非凭空捏造，蓄意攻击”，“翁同龢等人作为朝廷重臣竟有受贿

２６０万嫌疑，就注定他的政治生涯快要结束了”。① 笔者则认为，此说是否能

够成立，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为偿还甲午战争的对日 赔 款，清 政 府 曾 经 先 后 进 行 三 次 巨 额 借 款：第

① 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 年第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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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是１８９５年的 俄 法 借 款；第 二 次，是１８９６年 的 英 德 借 款；第 三 次，是

１８９８年的英德续借款。当时，轰动一时的 枢 府 重 臣 纳 贿 丑 闻，主 要 发 生 在

第三次借款。

到１８９７年夏，清政府 已 经 分 三 次 向 日 本 支 付 赔 款，余 数 扣 除 已 付 之 息

银，尚欠７２５０万两库平银。为了早日偿付对日所有赔款，总理衙门早在一年

前就开始张罗。于是，英、俄两国为贷款问题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

为了争到这笔巨额 的 贷 款，英 国 方 面 准 备 先 下 手 为 强。在 海 关 总 税 务

司赫德和经手 借 款 的 总 理 衙 门 大 臣 之 一 的 张 荫 桓 之 间，达 成 了 某 种 默 契。

１８９７年夏，张荫桓作为特使赴英，即派随员总理衙门章京梁诚，与赫德驻伦

敦办事处的负责人金登干（ＪａｍｅｓＤｕｎｃａｎＣａｍｐｂｅｌｌ）会面。据《中国海关密

档》里保存的金登干致赫德的一封密电：

６ 月２ 日　今天梁诚给我送来了一份电报草稿，那是特使要给您发

去关于借款问题的电稿；他请我校正，我做了些修改。原稿非常难以看

懂。特使希望了解海 关 税 收 还 有 多 少 尚 未 抵 押 出 去，他 认 为 借 一 笔 七

千万两的款子就够了。

６ 月４ 日　今晨我到旅馆去，特使告诉我梁先生已去找我，但未说

为了何事，因为当 时 屋 里 有 一 两 个 别 的 外 国 人。我 回 到 办 事 处 不 久 梁

先生就到了。他说他 曾 去 汇 丰 银 行 询 问 他 们 是 否 已 接 到 指 示，叫 他 们

在特使抵伦敦时，付给特使一笔相当于四万两的钱。①

可知早在英德续借款前半年多，张荫桓就被英国收买了。

英国人收买中国官员的 秘 密，不 久 便 被 俄 国 驻 华 外 交 官 兼 华 俄 道 胜 银

行董事的璞科第（ＤｍｉｔｒｉｌＤｍｉｔｒｉｅｖｉｃｈＰｏｋｏｔｉｌｏｖ）所探悉。１８９８年１月８日，

璞科第由北京以密电向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报告：

中国人在借款上 的 迟 缓，大 概 由 于 对 李 鸿 章 有 很 厉 害 的 阴 谋 和 其

他大臣不愿使李鸿章办理此事。另方面，有根据可以假定，英人在成立

借款时允给大臣以重大贿赂。

俄国政府对璞科第的报告极为重视，于翌日即给驻北京的代办巴洛夫（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Ｉ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Ｐａｖｌｏｆｆ）发出电训：

由璞科第的电报得悉英人在成立借款时允给大臣重大贿赂。因此

① 《中国海关密档》（六），中华书局，１９９５ 年，第６８４ 页。



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３０９　　

皇上准您和璞科第一起 在 华 俄 道 胜 银 行 存 款 中 拨 出 百 万 卢 布，作 为 对

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如 您 斟 酌 当 地 情 形 认 为 要 成 立 对 俄 借 款 是 必

要的话。①

俄国既要在中国展开与英国的争夺战，在贿赂中国大臣上自然不能后人。

按照俄国政府的最 初 计 划，贿 赂 的 重 点 对 象 是 李 鸿 章，其 次 是 张 荫 桓。

主持此事的维特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于是给我部驻 北 京 的 办 事 员 发 了 一 个 电 报，教 他 去 见 李 鸿 章 和

另外一个大臣张荫 桓，就 说 我 劝 他 们 与 我 们 达 成 协 议。我 并 训 令 办 事

员馈赠两位大臣以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这是

我在与中国人办交涉中，第一次借助于行贿。②

巴洛夫和璞科第在执行命令的过 程 中，觉 得 有 必 要 还 要 向 翁 同 龢 行 贿。俄

国对李鸿章行贿进行得比较顺利，双 方 一 拍 即 合。试 看 巴 洛 夫 和 璞 科 第 先

后打给维特的下列密电：

１ 月１２ 日　巴洛夫：昨晚极秘密地将李鸿章请来我处，通过璞科第

告他，如果和我国成立借款，一俟签订契约及宣言，当酬他银五十万两，

作为他在办理此事 时 必 需 的 秘 密 开 支。李 鸿 章 同 意 竭 力 协 助，假 使 我

国能按十足数借款，他保证大致可以成功。

３ 月１６ 日　璞科第：今天我付给李鸿章五十万两（按北京习惯所用

市平银重 量），计 值 四 十 八 万 六 千 五 百 两（按 银 行 所 用 公 砝 两 重 量 折

算）。李鸿章甚为满意，嘱我对您深致谢意。③

李鸿章受贿之后，虽帮助俄国借款未能成功，但随后在租借旅大问题上明显

偏袒俄国，终使俄国实现了在辽东半岛攫取不冻港的野心。

此后，俄 国 方 面 又 开 始 与 张 荫 桓 进 行 交 易。再 看 以 下 密 电 或 密 码

急件：

１ 月１５ 日　巴洛夫：昨日与璞科第一起和张荫桓秘密会面，答应酬

他银二十万两，条件与李鸿章相同。张荫桓保证说，我们在此事及以后

的事件上可以完全信任他。

①

②

③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联书店，１９５７ 年，第２０３—２０４ 页。
《维特伯爵回忆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６ 年，第７９ 页。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２０９—２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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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月９ 日　璞科第：今天我得到代办的同意，和李鸿章及张荫桓作

机密谈话，允许他们，假 使 旅 顺 口 及 大 连 湾 问 题 在 我 们 指 定 期 间 办 妥，

并不需要我方的非常措施时，当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①

由此可知，俄国为得到旅大的租借权，便将准备贿赂张荫桓的金额提到和李

鸿章一样，都是５０万两，而且由璞科第同他们一起密谈。应该说，这是典型

的“朋谋纳贿”案件。

但是，俄国对翁同龢行贿的计划，却进行得并不顺利。巴洛夫向俄国政

府用密电报告说：“户部尚书翁同龢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

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可见，翁同龢在同外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十分

注意操守，并时刻保持警惕，既可避 瓜 田 李 下 之 嫌，又 不 给 外 国 行 贿 者 以 可

乘之机。至于俄国人推测“他秘密与李交涉，与李分润”，②此为绝对不可能

之事，只不过是捕风捉影，妄加臆断，正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

如果说俄国人行贿之事与翁同龢完全无涉的话，那么，在谈判英德续借

款的过程中，他是否与张荫桓有“朋谋纳贿”的行为呢？

当时，确实有官员这样参奏，如御史王鹏运于５月２９日上《权奸误国请

立予罢斥以弭后患折》，内称：

借洋款一事，李鸿章始与俄人商定借款九四扣，翁同龢、张 荫 桓 以

所扣太多不借。继则 英 国 家 愿 借 银 无 折 扣，唯 以 三 事 相 要，翁、张 又 以

三事不可从不借，卒之三事皆勉许英人，而所借则英商八三扣之一万万

两。夫九四扣诚 多，视 八 三 为 何 如？三 事 既 以 尽 从，何 不 借 无 扣 之 款？

闻此事皆张 荫 桓 与 赫 德 在 翁 同 龢 私 宅 订 立 合 同。洋 报 谓 此 次 华 借 商

款，该银行费银二百六十万两于中国经手之人，果谁氏耶？然则不借俄

及英国之款，其故可知矣。

①

②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２０６—２０７ 页。按：张荫桓当时已受到参

奏，未敢立即接受这５０ 万两银子。璞科第于３ 月２７ 日致维特密电称：“我和张荫桓机密

谈判关于付他五十万两之事。他对 目 下 收 款 一 事 非 常 害 怕，据 说，对 于 他 的 受 贿 已 有 无

数控告，他宁愿等到闲话平息以 后。我 告 他 所 允 付 他 款 项 无 论 如 何 是 归 他 支 配 的。”（同

书第２１０ 页）半年后，张荫桓受到革职流戍的处理，仍贪心不改，要求璞科第“再付他一万

五千两”（同书第２１１ 页），璞科第经过俄国外交部批准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同书第２１２
页）。可知他和李鸿章“朋谋纳贿”的罪名是洗刷不掉的。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２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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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翁同龢在日记中写道：“王鹏运封奏，大臣误国。见起三刻，语多。

王劾余与张荫 桓 朋 谋 纳 贿 也。”及 翁 开 缺 之 后，仍 继 续 有 官 员 抓 住“朋 谋 纳

贿”事不放。据翁同龢６月２６日记：“樵野（张荫桓）来，告初六（６月２４日）

与军机同见，上以胡孚宸参折示之，仍斥得贿二百六十万与余平分。”①参折

言之凿凿，究竟有无其事呢？

根据中国海关档案的记载，可以断定，当时总理衙门大臣里肯定有人曾

经接受了英国汇丰银行的贿赂。赫德于６月２８日致电金登干称：“御史奏参

总理衙门某些大臣，说他 们 在 最 近 借 款 中 受 贿 约 五 百 万 两。……问 汇 丰 银

行：（１）是否曾因借款向中国人方面花钱？（２）每个包销商得百分之几？（都

付给谁？）（３）汇丰本身的佣金是多少？（４）债券现在的市价是多少？并请劝

说汇丰电英使馆提出抗 议，由 公 使 请 中 国 政 府 调 查，以 保 名 誉。”同 一 天，赫

德又给金登干加发了一封密函，再次强调：“我 今 天 发 电 报 告 诉 你 御 史 奏 参

总理衙门的大臣。当然每一个官都要钱，但是这个御史提到英德续借款，因

此我们应当抓住他，要他提出证据，否 则 把 参 案 撤 回”。他 要 求 清 政 府 调 查

这起“朋谋纳贿”案，以保英国的名誉，态度 十 分 强 烈，而 几 天 后 却 再 也 闭 口

不提了。这是为什么？不可能有别的 解 释，因 为 总 理 衙 门 大 臣“朋 谋 纳 贿”

乃是事实，所以他只好收回要求了。于是，他向金登干表示不满说：“汇丰银

行在上次借款时付钱给中国人，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借款的事全部是由我

经办的。这样做可能造成麻烦。”②

总理衙门大臣到底受贿多少？论者多相信２６０万两之说，其根据是翁同

龢日记中论有“二厘五用钱”一事。如称：“此处所云‘二厘五用钱’，同王（鹏运）

云外国报载‘该银行费银二百六十万两于中国经手之人’，亦相去无几。可见

王所言有据……‘二厘五用钱’归属何人？不能不令人生疑。”或明指“翁同龢

等人作为朝廷重臣竟有受贿２６０万嫌疑”。暂不论翁同龢是否受贿和受贿多

少，先要弄明白“二厘五用钱”能折合多少两？它是归属何人的？或将“二厘五

用钱”理解为百分之二点五（２５％）佣钱，借一亿两佣钱２５０万两，故谓洋报所

载该银行费银２６０万两于中国官员之手，与二厘五佣钱“相差无几”。③ 这种理

①

②

③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六），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年，第３１２９、３１３６ 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４２—４３ 页。
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 年第３ 期。



３１２　　 晚清史治要

解是不正确的。“二厘五用钱”应该是千分之二点五（２５‰），即借１亿两佣钱

为２５万两。台湾高阳著《翁同龢传》指出：“佣金二厘五，不过二十五万银子，则

‘受贿’非指佣金，明甚。”①此说甚是。因为总理衙门会同户部的奏章已经说得

很清楚：“每四百镑用费一镑”，②故“二厘五用钱”者，千分之二点五佣钱也。同

时，这里所说的“用钱”是由清政府出，故要上报光绪皇帝批准。这个“用钱”是

合法的，是清政府付给经手人赫德的，与中国官员是否受贿完全无关。

然而，论者仍然不能无疑：“翁 同 龢 没 有 向 光 绪 解 释 清 为 什 么 不 借 少 扣

无扣的英国政府借款，而要借多扣的汇丰银行借款？”③这也就是王鹏运所指

责的那样：“李鸿章始与俄人商定借款九四扣，翁同龢、张荫桓以所扣太多不

借。继则英国家愿借银无折扣，唯以三事相要，翁、张又以三事不可从不借。

卒以三事皆勉许英人，而所借则英商八三扣之一万万两。夫九四扣诚多，视

八三为如何？三事既以尽从，何不借无扣之款？”乍看起来，似乎所论极有道

理，然验诸实际，则可商之处不少。

首先，当时俄国政府的“少扣”也 好，英 国 政 府 的“无 扣”也 好，都 是 口 头

说说，并无实际的内容。其目的是先将借款权夺到手，然后再讨价还价。正

如翁同龢指出：“盖以甘言筸我也。”④

其次，起初清政府采 取 官 借 办 法，俄、英 两 国 政 府 都 提 出 了 不 少 苛 刻 的

条件，而且借俄款则英国反对，借英 款 则 俄 国 反 对，甚 至 双 方 都 对 中 国 发 出

战争威胁。清政府对英、俄 都 不 敢 得 罪，最 后 只 好 决 定 不 向 两 国 借 款，而 改

为向外国银行举借商款了。并不能 由 此 得 出 中 国 官 员 有 意 不 借 少 扣、无 扣

之款而专借多扣之款的结论。

复次，借款折扣之多 少，固 然 从 贷 方 来 说 务 求 多 扣，但 大 致 还 是 以 债 券

的市价走向决定的。但是，总的看来，中国借款债券在欧洲的上市价格是走

低的趋势。例如，到１８９７年年底，１８９５年俄法借款的四厘债券涨至票面价

值的１０６％，而１８９６年英德借款的五厘债券只有票面价值的９４％了。这次

英德续借款的四厘半债券，虽然按原定计划按９０的市价发行，但到１８９８年

①

②

③

④

高阳：《翁同龢传》，华艺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２９５ 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５５ 页。

舒文：《翁同龢开缺原因新探》，《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１９９８ 年第３ 期。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六），第３０８０ 页。



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３１３　　

６月债券牌价便降到８８了。据预测，“如有稍大数量卖出，即可使市价泻至

７７５以下”。① 所以，这次借款 的 折 扣 必 然 要 多 些。关 于 这 次 借 款 的 谈 判，

汇丰银行公开的说法是“最多只能８３”，而赫德则认为：“这次借款交易，如汇

丰银行不能出到８４或８５，仍旧是大有问题。”结果却最终以８３成交。所以，

当时英国各报皆以“中国对英国让步”②竞相报导。这样，总理衙门谈判大臣

确实很有问题了，起码使中国吃了少收１００万至２００万两的亏。这就是汇丰

银行要贿赂中国官员的原因。

不仅如此，中国海关档案提供的资料表明③，通过这次借款交易，中国实

际上仅收到８２７５万两，而少收了１７２５万两。如下表所示（单位：两）：

借方

中国借款额（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万

八三扣折算（８３％） ８３００万

二厘五佣费（２５‰） ２５万

实收银数（８２７５％） ８２７５万

贷方

汇丰、德华银行佣金（２７５％） ２７５万

包销商受益（２％） ２００万

债券购买者得利（１０％） １０００万

印花税、英格兰银行注册费、经纪人手续费及其他杂费（２２５％） ２２５万

贷方不但净得佣金２７５万两，而且入账的印花税、英格兰银行注册费、经纪人

手续费及其他杂费，数额高达２２５万两，其中也是有虚头的。如经纪人指哪

些人，中国经手的官员是必然包括在内的。

由上述可知，在这次借款 交 易 中，总 理 衙 门 大 臣 中 有“朋 谋 纳 贿”者，应

该是不会有问题 的。问 题 是 都 有 哪 些 大 臣？翁 同 龢 在 不 在 内？我 认 为，此

事完全是由张荫桓与户部尚书敬信背着翁同龢，暗中与英方做成，翁同龢并

不知内情。试看翁同龢的以下日记：

①

②

③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２６、３９、４３ 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３７ 页。
《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第４０、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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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月１７ 日：午诣樵野处，敬君在彼，本约赫德到署，既而约吾三人往

访，遂于其家晤谈。赫言汇丰款可借……夜作札与樵野，虑英借商款俄

有责言 云 云，此 意 再 三 与 樵 言，樵 执 意 无 碍，我 终 未 释 然，其 他 流 弊 且

不论。

按：此次英德续借款 之 初，张 荫 桓 已 将 敬 信 拉 到 自 己 一 边，居 于 借 款 的

决策地位，不怕翁同龢不同意。翁对这次借款并不赞成，持怀疑态度。所以

当夜作书致张荫桓称：“商款无碍之说，虽经开喻，鄙怀终未释然。譬如豪横

无赖，欺一懦夫，纵理直不能申也。其他万无虑，惟此实无把握耳，彷徨中以

此奉质求示。”①

２ 月１８ 日：本约午初访赫德，因疾未往，以署开厘金单送敬公面交。

……敬公、樵野皆来晤。据赫云商款无碍，樵亦未诣赫也。

按：此后，由 张 荫 桓、敬 信 与 赫 德 谈，翁 同 龢 被 甩 到 一 边。有 论 者 谓：

“‘樵亦未诣赫’，而 转 述 赫 往 之 语，‘商 款 无 碍’，可 知 张 荫 桓 与 赫 德 曾 经 会

晤。尤可注意者，是张荫桓 与 敬 信 相 偕，为 背 弃 翁 同 龢 的 明 显 迹 象。”“翁 同

龢……亦听任张荫桓办理，不 加 闻 问，意 中 以 为 不 易 谈 成；张 荫 桓 既 有 敬 信

作傀儡，亦不必再问翁同龢。”②这一分析极有道理。这正是张荫桓的狡黠之

处，而翁同龢正处于束手无策之中，只好听之任之了。

２ 月２７ 日：早间樵野见起时，以汇丰借款合同稿见示，议竟成矣：一

万万，四厘五息，八三扣，二厘五用钱，指盐厘三处、江苏二处、浙东一处

归总税司管理，时迫不得不出此。

按：此日所记表明，翁 同 龢 未 参 加 借 款 合 同 的 商 订，全 是 张 萌 桓 在 操 纵

进行，故一见到借款合同稿，惊讶不止，“议竟成矣”一句后应用冒号，为合同

的内容及转述张萌桓的话：“时迫不得不出 此。”论 者 或 认 为“时 迫 不 得 不 出

此”一句，是翁同龢对此事的辩解，这是对日记原文的误读。

２ 月２８ 日：散时将午初矣。少憩入署，敬、张二公皆来，在养源堂看

借款合同，申初同诣赫德处，本欲令少扣，伊先言前已打电，然中国声望

非昔比，再多不能矣。只得悉依之，仅改管理厘金为代征而已。③

①

②

③

高阳：《翁同龢传》，第２９３ 页。

高阳：《翁同龢传》，第２９３—２９４ 页。
以上引用翁氏日记四条，皆见《翁同龢日记》（六），第３０９４—３０９５、３０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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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翁同龢对这份借款合同稿极不满意，进一步证实了他未参与合同的

商订，而张荫桓与敬信串通一气，将翁氏置于局外，连一点消息也不露给他。

翁氏之不满处，除“归 总 税 司 管 理”之“管 理”一 词 有 碍 中 国 主 权，建 议 改 为

“代征”外，主要是“八 三 扣”一 事。他 要 求“少 扣”，譬 如 说 改 为“八 五 扣”或

“八四扣”。张荫桓和敬信在旁默 不 做 声，表 明 他 们 与 贷 方 已 达 成 默 契。赫

德明知“八三扣”太苛刻，但为维护英国的利益，则以“前已打电”加以拒绝。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 完 全 断 定，在 英 德 续 借 中 受 贿 的 是 张 荫 桓、敬 信 等

人。翁同龢既未接受俄国人的贿赂，也不可能接受英国人的贿赂。当时“朋

谋纳贿”者固有其人，但绝不是翁同龢。他居官清廉，注重操守，早年即许下

诺言：“余等居官只图干净，穷死不怕。……若处此得分文，讲甚操守耶？”①

通过对这次借款“朋谋纳贿”案的考察，不仅证明他与此案毫无牵连，而且还

证实了他一直信守自己居官要讲操守的诺言。

三、甲午战争中的依克唐阿

依克唐阿是晚清的一位 重 要 高 级 将 领，特 别 是 在 中 日 甲 午 战 争 中 有 着

突出的表现。但是，长期以 来，在 有 关 论 著 中，对 他 的 战 绩 并 无 片 言 只 语 提

及。不仅如此，某些中国近代史教科书竟把他写成遇敌“仓皇奔逃”，甚至尚

未接敌即“闻声溃逃”的怕死怯战的将领。这种论断，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

是有欠公允的。

依克唐阿，字尧山，扎 拉 里 氏，满 洲 镶 黄 旗 人，生 于 吉 林 伊 通 州（今 伊 通

县）。原驻防吉林。１８５７年，以马甲随军进关，对捻军作战。其“性仁厚，不

嗜杀，每 有 俘 获，不 妄 戮 一 人。转 战 吴、皖、鲁、豫，先 后 救 出 难 民 以 十 数 万

计。”②１８６１年，积功补防御，旋 奉 调 回 吉 林，补 三 姓（今 黑 龙 江 省 依 兰 县）镶

白旗佐领。１８６５年，转吉林满洲镶黄旗佐领。不久，吉林“马贼”攻陷伊通，

奉天戒严。署吉林将军英 德 檄 依 克 唐 阿 率 部 平 之。以 此 加 副 都 统 衔，以 协

①

②

《翁同龢致翁同爵函》，光绪 八 年 九 月 十 一 日。见 常 熟 周 氏 藏《翁 松 禅 家 书》，转

引自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年，第５３８ 页。
《清史稿》，列传２４８，《依克唐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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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即补，并赏法什尚阿巴图鲁勇号。１８６９年，授墨尔根城（今黑龙江省嫩江

县）副都统。１８７３年，调补黑龙江副都统。自吉林与俄国接壤通商，控制之

地以呼兰（今黑龙江省巴彦县）为重镇，专理中俄通商事务。１８７９年，奉旨新

设呼兰副都统员缺，著依克唐阿调补。翌年，以丁母忧请假回旗。

适在此时，俄国以清政府 议 改《交 收 伊 犁 条 约》，进 行 军 事 威 胁，派 兵 驻

扎吉林近界，边防告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喜昌会办吉林防务，素知依克

唐阿深谙兵法，因建议朝廷：“珲春 边 防 紧 急，非 得 谋 勇 兼 优、熟 习 战 事 如 依

克唐阿其人，不克保障疆 域。该 副 都 统 现 在 制 中，请 敕 就 近 于 伊 通 招 募 满、

汉猎户，暨苏拉、西丹进扎珲春，以资守御。”①奉旨允行。是年冬，吉林戒严，

依克唐阿练马步队５０００，分防要隘。珲春地当要冲，中俄商民杂沓，屡次发

生交涉。距珲春不远之海 参 崴，俄 人 悉 力 经 营，已 成 边 塞 重 镇，数 有 窥 伺 之

志。依克唐阿以省防既固，乃率军驰驻珲春。１８８１年，朝旨调补新设珲春副

都统，驻珲春城内，俾边防要务有所专寄。１８８４年，命帮办吉林军务。１８８６
年，会 同 都 察 院 左 副 都 御 史 吴 大 澂 与 俄 国 勘 分 边 界。１８８９ 年，擢 黑 龙 江

将军。

１８９４年７月，日本挑起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日军既占汉城，

又北图平壤。８月１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依克唐阿激于爱国热情，自请

率马步８营由吉林烟集冈入朝鲜 咸 镜 道，策 应 驻 平 壤 之 清 军。朝 廷 降 旨 嘉

奖，并“著即配齐军装器械，驰赴平壤一带，会合盛、毅各军，相机剿办”。② １２
日，清廷以奉天防务紧要为由，命依 克 唐 阿 毋 庸 前 赴 平 壤，即 带８营 驰 赴 奉

天。９月１７日，又谕进扎九连城。此时，平壤已被日军攻陷，依克唐阿再次

奏请率军入朝，“相机绕拊汉城之背”。③ 然未被批准。２１日，朝廷为加强鸭

绿江防线，命依克唐阿率所部３０００人速赴九连城防御，并派员招募新营，陆

续进发。１０月１３日，依克唐阿率马步各营抵九连城，与四川提督宋庆共筹

防守鸭绿江一线之策。时依克唐阿 率 部 驻 长 甸 城，侍 卫 倭 恒 额 所 部 齐 字 练

军防守长甸河口一带。２４日，日军徒涉过江，齐字练军稍一交锋，即行奔逃，

①

②

③

《清史列传》，卷５９，《依克唐阿传》。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上 海 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２４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１９３２ 年，卷２０，第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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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鸭绿江防线被突破，一朝全线崩溃。依克唐阿退守赛马集，与摩天岭守

军直隶提督聂士成部协同作战，为获得辽阳 东 路 防 御 战 的 胜 利 起 了 决 定 性

的作用。１８９５年１月以后，依克唐阿又与吉林将军长顺等军先后５次反攻

海城。３月１日，日军逼近辽阳，知州徐庆璋驰电求援。清廷认为：“辽阳屏

蔽沈阳，根本重地，最为紧要。目前贼踞海城，旦夕难下，亟应先顾辽、沈，刻

不容缓。”翌日，即谕依克唐阿等“合力援救”。于是，依克唐阿“舍海援辽，立

传所部连环开拔”。① 并与长顺商定：长顺专顾辽阳西北一路，以为守计；依

克唐阿对吉峒峪日军采 取 攻 势，使 敌 难 以 集 中 兵 力。这 样，一 攻 一 守，互 相

呼应，终使辽阳门户得保无恙。清廷赏给头品顶戴，旋授镶黄旗汉军都统。

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马 关 条 约》签 订。依 克 唐 阿 与 盛 京 将 军 裕 禄 等 合

奏，主张“坚持定见，期以必战”。② 清廷未予采纳。１０月１３日，旨授依克唐

阿为盛京将军。在 此 之 前，依 克 唐 阿 上 疏 条 陈 六 事：练 兵 队；筑 炮 台；造 铁

路；制炮械；开矿产；治团练。朝旨“以矿政尤要，敕妥筹开采”，③余均置之。

及就盛京将军职，依克唐阿复建议 三 事：一、“辽 地 灾 黎 或 沦 陷 敌 中，或 流 离

境外，疮痍满目，患难经年，朝廷加意抚绥，似宜蠲租赋以固民心”；二、“已失

各州县虽经奏补人 员，惟 其 中 良 莠 不 齐，或 难 胜 任。……不 拘 成 例，简 择 贤

良，如已补各员果能称职，即饬赴任；否则，另行选员暂署，务令扫除积习，善

抚灾黎”；三、“查勘各海口情形，及水师、陆路应如何添设筹守，炮台、船坞应

如何讲求整顿，以便通盘筹画”。④ 然由于种种障碍，实行甚难。于是，依克

唐阿奏称：“自揣才力不逮，恳恩开缺，另拣贤能。”１２月１０日，朝廷传旨予以

申饬，称：“兹阅折内胪陈筹防备边，饬吏安民各节，该将军既已明知其难，尤

当引为己任，乃辄以才力不逮等词奏请开缺，殊属不识大体。”⑤

１８９６年，依克唐阿辞任既不获准，勉为其难，大力整顿：一、整饬吏治，清

除邪官，“以儆贪婪”；二、鉴于税制混乱，“收 报 悬 殊，寝 成 积 习”，“请 变 通 办

法，极力整顿，以裕饷源”；三、开垦荒芜地，奏派盛京户部侍郎良弼办理大围

①

②

③

④

⑤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二），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９ 年，

第４５８、４７６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８７ 页。
《清史稿》，列传２４８，《依克唐阿传》。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三），第６１１ 页。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第１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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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垦荒事务；四、“统筹奉天满、汉营制，从实整顿”。于是“境内称治”。① 依

克唐阿在盛京将军任上三年有半，于１８９９年３月２８日病卒于营。遗疏入，

朝廷深为痛悼，谕 曰：“光 绪 二 十 年，调 赴 奉 天 办 理 军 务，筹 画 战 守，卓 著 勤

劳。旋授盛京将军，到任以来，经理善后，悉臻妥协，清查厘税，剔除中饱，岁

增饷银数十万；所 部 敌 忾 各 军，训 练 有 方，一 切 事 宜 均 能 认 真 整 顿，劳 怨 不

辞。方冀克享遐龄，长资倚畀，遽闻溘逝，轸念殊深！”②对其军功和治绩的肯

定，皆非溢美之词。

依克唐阿在 甲 午 战 争 中 的 战 绩 究 竟 如 何？对 此，不 能 作 简 单 的 回 答。

他先后主要参加过三次战役，即鸭绿江防之战、辽阳东路防御战和规复海城

之战，应该说有得有失。兹分述如下：

第一次：鸭绿江防之战。时在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４日至２６日。这是依克唐

阿第一次参战，打的是一场败仗，以此而为世诟病。一般指责依克唐阿的理

由，无非是两条：一是“依军侍卫”倭恒额的 齐 字 练 军 防 守 安 平 河 口，见 敌 军

涉水渡河，即仓 皇 逃 遁；二 是 依 克 唐 阿 见 日 军 占 领 安 平 河 口，“观 望 稽 延”，

“未能援救”，即率队“退往宽甸”。其实，这两条理由都是很难成立的。

这里，首先应 该 弄 清 楚 的 问 题 是：侍 卫 倭 恒 额 的 齐 字 练 军 是 不 是“依

军”？回答是否定的。据依 克 唐 阿 奏 称，倭 恒 额 所 带 齐 字 马 步 各 营，本 系 钦

差大臣办理东三省练兵事宜正白旗汉军都 统 定 安 制 节 之 军，依 克 唐 阿 奉 旨

移防长甸河口后，始暂归其节制，不能简单地 称 倭 恒 额 所 带 齐 字 练 军 为“依

军”。何况倭恒额自恃身 为 总 统，独 当 一 面，根 本 不 买 依 克 唐 阿 的 账。当 依

克唐阿“到防后，两次照会该总统，并未只字回报”。③ 而且倭恒额之弃守安

平河口，事前既未 请 示，事 后 也 不 禀 报，以 致 依 克 唐 阿 并 不 知 其 退 向 何 处。

正由于此，清廷将失守安平河口的主要责任归于定安，责其“平日训练不精，

以致所调营兵临阵不能得力，实属大负委任”，“著交部严加议处”。④ 而依克

唐阿负有连带的责任，仅交部议处 而 已。所 以，把 齐 字 练 军 当 成“依 军”，将

倭恒额逃遁的责任诿诸依克唐阿，都是不妥当的。

①

②

③

④

《清史稿》，列传２４８，《依克唐阿传》。
《清史列传》，卷５９，《依克唐阿传》。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２００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４８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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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弄清楚的另 一 个 问 题 是：当 时 依 克 唐 阿 的 驻 地 究 竟 在 哪 里？应

该指出，他根本不是驻安平河口附近。最初，清廷于９月１７日谕依克唐阿统

带马步进扎九连城，①但宋庆不同意依军同扎九连城，认为“帮办、将军同驻

于此，兵勇参 杂，恐 又 蹈 平 壤 之 辙”，建 议 依 克 唐 阿“专 顾 北 面 长 甸 河 口 一

带”。② 清廷采纳了宋庆的意见，命依克唐阿移驻长甸、蒲河一带。１０月１８
日，依克唐阿率马步各队启程，布防于安平河口东北的蒲石河口至长甸河口

一线。同时到防的侍卫倭恒额齐字练军６营扎蒲石河口，总兵聂桂林之奉军

３哨扎长甸河口。２３日，依克唐阿奏报遵旨“分防长甸、蒲石河各口，妥筹战

守”。并提出：“其长甸迤北各要隘 实 难 兼 顾，相 应 请 旨 简 派 大 员 亲 统 重 兵，

进扎帽儿山一带，以防为剿，力固两京三陵门户而重根本。”朝廷对依克唐阿

的建议极为不满，告诫他“不得专顾长甸一 段，而 以 北 路 所 有 要 隘 另 请 派 员

进扎以为卸责之地”。③ 在朝廷的严谕下，依克唐阿只得以长甸城为大营，以

兼顾北路。长甸城距安平河口近百里，ｌ０月２５日依克唐阿接到日军涉渡的

探报，即派步队营官连科、马队营官 托 克 托 布 先 行，随 后 加 派 马 队 统 领 永 山

驰援。无奈倭恒额已于昨日退走，蒲石河各口已易敌手。２６日，依军先将蒲

石河口收复，继夺回靠近 安 平 河 口 的 鼓 楼 子，与 敌 相 持。可 是，此 时 清 军 的

鸭绿江防已全线崩溃，依克唐阿鉴 于“背 腹 受 敌，势 难 兼 顾，若 株 守 一 隅，恐

于大局有碍”，不得已饬收复蒲石河口之统领永山等“缓缓撤归防所，并饬马

步各营将辎重暂退宽甸”。延至１１月３日，依克唐阿“始撤队，依山傍险，连

环扼扎”，④于４日行抵宽甸。可见，说依克唐阿“观望稽延”，“未能援救”，闻

敌渡河即率队“退往宽甸”，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

清军鸭绿江防之战 的 失 败，有 其 多 方 面 的 原 因。清 军 主 力 为 宋 庆 所 统

各军，共７０余营，约２５０００人，除少数新招之营外，多系从平壤溃退下来的，

“疮痍未复，整顿非易”，⑤很难抗御锐气方张之敌。正如盛京将军裕禄指出：

“所统各部，或值新挫之 余，众 心 未 定；或 系 新 招 之 众，战 阵 初 经。前 敌 当 收

①

②

③

④

⑤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２５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２，第３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３９９—４０１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２０５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８，第１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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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整理之时，后路又苦无劲旅接济。”①主力部队情况既是如此，依克唐阿以

区区马步八营３０００人，且按部署专顾鸭绿江上游，怎么有可能分兵堵御下游

防区以外之敌？因此，以鸭绿江防线被日军突破来苛责依克唐阿，是很不公

允的。

第二次：辽阳东路防御战，或称摩天岭之战。时在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１１日至

１２月５日。这是甲午战争中清军打防御战成功的唯一范例，是应该大书特

书的。但是，以往皆把这次胜利看作是直隶提督聂士成一人的功劳，而没有

看到依克唐阿在这次战役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很片面的。

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 线 之 后，其 主 要 战 略 目 标 是 进 犯 辽 阳，并“声 言

必取奉天度岁”。起初，日军选择了通过摩天岭（又称大高岭）夺占辽阳再北

犯奉天的进军路线。这时，聂 士 成 部 驻 守 摩 天 岭，依 克 唐 阿 部 驻 守 赛 马 集，

在辽阳东路构成了一道防线。１１月１１日，日军先攻占了摩天岭的前关连山

关，将主力驻扎草河口，企图切断依、聂两军之间的联系。２５日，依、聂两军

合攻草河口。依克唐阿亲率敌忾军和镇边军共１０余营，分两路向草河口日

军阵地发起攻势。聂士成率马步３营从西进击，以牵制日军。此战由依军担

任主攻。依克唐阿亲临指挥，激战６小时，毙伤大量敌人，因黄昏骤降大雨而

暂停战斗。此后，依 军 或 袭 击 敌 辎 重 队，或 采 取 运 动 战 的 方 式 与 敌 主 力 周

旋，使日军在冰天雪地中疲于奔命，冻伤的兵员“十居八九”。② 日军战斗力

已丧失大半，无奈于１２月５日从草河口南撤凤凰城。

随后，依克唐阿与聂士成会师于通远堡，继与日军激战于金家河。与此

同时，依克唐阿 还 一 度 分 兵 反 攻 凤 凰 城，东 边 道 张 锡 銮 则 乘 机 收 复 了 宽 甸

城。日军既在摩天岭以东受阻，其由东路进犯辽阳的计划便遭到了失败，只

得龟缩于凤凰城，只求守住城池，无力在辽阳东路再发动进攻了。

在辽阳东路争夺战 中，清 军 成 功 地 创 造 了 积 极 防 御 的 范 例。这 是 整 个

甲午战争中清军打的唯一的一场 胜 仗。之 所 以 能 够 获 得 这 次 战 役 的 胜 利，

与依克唐阿的正确指挥是分不开的。故时人评之曰：“能战者，南惟宋庆，北

惟依克唐阿二人而已。依 虽 始 至 不 免 挫 折，而 自 宽 甸 退 出 后，血 战 十 余 次，

①

②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４，第９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１１９、２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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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不能西出一步，省城东道藉以无恐，依力居多。”①

第三次：规复海城之战。时在１８９５年１月１７日至２月２７日。这是一

场进攻战，凡５次，均未告成功。尽管如此，从战略上看，发动这次战役是正

确的。连日方也认为：“清军先攻凤凰城，后又攻海城，这些行动之所以得到

军人的赞赏，是因为清军摆脱了牙山、平壤以来实行专守防御的常规。敌军

现在采取攻势，其志甚佳。”②但同时这又是一场攻坚战，而清军却缺少攻坚

的训练和能力，所以打得异常艰苦。如１月１７日之战，依克唐阿率部进攻城

东北之双龙山日军阵地，“更番仰攻，扑及山腰，雪深岩高，枪炮如雨，未能遽

上”③；１月２２日之战，依军从城西北方 向 进 攻，“以 破 竹 之 势 逼 近 至 二 百 公

尺”，与敌展开肉搏战，伤亡达５００人之多；２月１６日之战，依军再向日军右

翼的双龙山阵地“进行强力的攻击”，④进至山前的斋藤堡子，扼于日军的猛

烈炮火，死伤甚众而后撤；２月２１日之战，依军直扑城北之甜水沟，并在沙河

沿架炮向敌轰击，然由于日军大炮居于绝对优势，依军大炮被轰坏５门，炮力

不敌，难以再进。可见，在规复海城之战中，依克唐阿亲临指挥，打得勇猛顽

强，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规复海城之战之所以未能获得成功，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各军不能密切配合。例如：依克唐阿与长顺商定，依、长两军合攻海城时，请

盛京将军裕禄 命 东 路 清 军 佯 攻 凤 凰 城，以 牵 制 敌 军。然 此 议 根 本 未 实 行。

后来，又与辽阳知州徐庆璋相约，令 驻 吉 峒 峪 镇 东 军 各 营 攻 打 析 木 城，以 分

敌人之势，而镇东军却误了约期。１月１７日之战，依克唐阿与长顺两路进攻

海城，长顺到下午二时半即独自下令撤退，使依军陷于孤军作战，伤亡很大，

战至下午４时１０分不得已而退军。如此等等，都说明各军不相配合是清军

不能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故 时 人 称：“关 外 各 将 帅 以 依 克 唐 阿 为 优，

大小数十战，胜仗居多，奉省特为保障。……围攻海城，垂得复失，以他营未

接应故也。”⑤

①

②

③

④

⑤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３６４ 页。
河村植等编：《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１８９４—１８９６ 年，第１９ 编，第２９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３４，第１０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２７６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三），第４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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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承认，依克唐阿不是常胜将军，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过常胜将军。他

在甲午战争中屡次接敌，有胜也有负，然屏障辽、沈，其功居多。他的卓越战

绩是不能抹煞的。

或谓依克唐阿勇则勇矣，而“忠勇有余，谋略不足”。窃不以为然。兹举

以下四事以明之：

其一，两献“暗出奇兵”①之计。甲午战争爆发之初，身为黑龙江将军的

依克唐阿，即奏请带兵开赴前敌。１８９４年８月初，日军拟窥平壤，总兵卫汝

贵盛军、马玉崑毅军各营 先 后 开 到，始 转 危 为 安。然 而，援 朝 清 军 采 婴 城 而

守之计，在战略上陷于被动。此时，依 克 唐 阿 自 请“亲 率 马 步 八 营 由 吉 林 烟

集仑（冈）入咸镜道进剿”。朝廷认为此举“实属勇往可嘉”，立即批准：“著即

配齐军装器械，驰 赴 平 壤 一 带。会 合 盛、毅 各 军，相 机 进 剿。”②此 议 若 果 施

行，则依军从东路越江南进，与西路的盛、毅各军遥相呼应，既可切断从元山

至平壤的通路，又 可 作 游 击 之 军 以 分 散 敌 人 的 兵 力，将 有 力 地 配 合 和 支 援

盛、毅各军及时采取攻势，在战略上是十分有利的。８月６日，总兵左宝贵率

奉军抵达平壤后，听到依军将要赴朝的消息，深感鼓舞，认为：“若有万人，由

彼原籍伊通州帽儿山分 取 咸 镜 道，可 操 必 胜。”然 朝 廷 主 意 不 定，朝 令 夕 改，

又以奉天防务紧要为名，改谕依克 唐 阿 前 赴 沈 阳。此 谕 不 仅 使 前 敌 将 士 大

失所望，连李鸿章也不以为然，认为“黑 龙 江 兵 调 扎 沈 阳，实 无 所 用”。并 示

意盛宣怀致电平壤，让左宝贵电商仍能拨营赴朝“相助”。③ 因奉圣谕，不能

挽回，只得照旨 办 事。依 克 唐 阿 致 函 盛 宣 怀，对 盛 的 关 心 表 示 感 谢，并 称：

“前者告兵，非敢好胜逞能”，“景近桑榆，沙场马老”，“今兹大敌当前，岂可袖

手旁观，自耽安逸？”④既表现了他爱国的拳拳之忱，又对他的献策终被弃置

而流露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９月１８日，即清军平壤溃退后的第三天，依

克唐阿再次奏请：“克日启募山中 猎 户，成 共 足 万 人 之 数，亲 自 督 率，仍 由 吉

林烟集冈直入朝鲜咸镜道内，相机绕拊汉城之背，两面夹攻，掣敌之肘，出其

不意而攻其不备。”同日，又密陈制敌之策：从陆路分作３路进兵，淮军各营近

①

②

③

④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３０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三），第２４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７４、９１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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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为一路；奉天各军近万人为一路；依军８营“由吉林烟集冈相机暗进，以

攻敌之所必就”。并先令侍卫荣和 带 领 猎 户，“不 穿 号 衣，不 张 旗 帜，各 带 干

粮军械，穿山而进，为声西击东之计”。这 样，“敌 必 将 扑 犯 平 壤 之 兵 抽 向 东

北以拒我军，敌兵一抽，则 平 壤 之 备 必 疏”。于 是，淮 军 乘 势 进 剿；奉 天 各 军

由帽儿山而进，依军由东北继进。“似此进兵，首尾环攻”，“倭人必接应之不

暇，败之必矣”。① 此“暗出奇兵”之计若被采纳，必使清军在战略上变被动为

主动，是有利于战局的发展的。而清廷却见不及此，将建议再次搁置起来。

其二，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运用运动的战法。在辽阳东路防御战中，聂

士成守摩天岭，依克唐阿扎于其东 之 赛 马 集，以 牵 制 日 军 兵 力，使 其 不 敢 以

全力直扑摩天岭。依军先 败 敌 于 赛 马 集，继 之 出 敌 不 意，攻 敌 于 草 河 口，毙

伤敌大尉以下４０余人。依克唐阿的作战方法，使日军感到吃惊：“敌军似不

使用其惯用的防御手段，而以攻势的姿态前进，真是奇中又奇！敌军一反常

态，奋勇直前，攀岩石，冒弹雨，向我军冲锋。”②日军既探知依军以赛马集为

根据地，遵照其第一军司令官山县 有 朋 大 将 的 命 令，倾 全 力 以 攻 占 赛 马 集。

１１月２９日，日军主力扑向赛马集，却发现并无依军踪影，而辎重队却在草河

城附近遭到依军袭击。日军又以为依军在草河城，及至已傍晚，只好在冰雪

中露营。３０日，日军探悉依军在白水寺，赶到后依然扑空。当天下午，日军

始发现依军在崔家房布置阵地，及前卫驰至，依军已“退据其北方最高山，两

军相对峙于山上，铳战久之，至日暮而止”。③ １２月ｌ日，日军发现依军业已

撤离，而不知撤向何处。依克唐阿的运动战法，使敌人疲于奔命而遭受很大

的损失，于５日退向凤凰城。日方总结依克唐阿这种战法有三个特点：一、在

运动中“避众击寡是他的唯一战法，我军侦察队为此而三次受到敌军袭击”；

二、“实行完全的攻势运动”，“在草河口战斗中从前 后 夹 击 我 军”；三、“神 出

鬼没，进退灵活”，“在宽甸城、赛马集附近收容各部队，派出后卫有秩序地后

撤；在崔家房战斗中，派出千余骑兵殿后，掩护作战，而主力在数天前就离开

了白水寺”。并称道依军“漂亮地实行了上述三种运动”。④

①

②

③

④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一），第２２８—２３０ 页。
河村植等编：《日清战争实记》，第１４ 编，第５、１１ 页。

桥本海关译编：《清日战争实记》，１８９８ 年刊，卷６，第２３８ 页。
河村植等编：《日清战争实记》，第１５ 编，第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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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在规复海城的攻坚战中建议用断后路袭外围之策。１８９５年１月

间，在清廷“迅拔坚城”的严旨下，依克唐阿与长顺合攻海城。然海城敌军凭

借垒坚炮多，实行固 守，势 难 拔 取。依、长 二 军 两 次 猛 攻，皆 无 功 而 退，反 遭

到重大伤亡。依克唐阿总结两次失利的教训，认为在打法上必须改弦更张。

１月２９日，他上奏朝廷，首先分析敌人死守海城的原因：“至海城一处，该贼

仗屡胜之势，入平坦之途，东 可 以 震 我 辽、沈，北 则 直 达 新 民 厅，西 亦 牵 制 营

口，宜乎其麇集悍贼，并力争衡，虽死伤枕藉而不惜也。”而清军兵力既单，且

缺乏攻坚能力，故处于两难之境：“城 非 一 鼓 可 破，但 既 日 夜 相 持，若 不 急 图

攻计，则守亦恐难久支。”于是，他提出只有实行断后路袭外围之策：“查九连

城为该城后路，今大股萃于海城，若 另 饬 劲 旅 由 石 头 城 绕 蹑 其 后，而 岭 防 各

军即由站道直 捣 凤 凰 城，并 别 选 马 队 千 人 迳 从 大 高 岭 后 裹 粮 而 行，卷 旗 急

趋，扰彼岫岩、金、复，遇 之 则 战，得 之 不 守，如 飘 风 疾 雨 之 过 而 不 留。如 此，

则该贼在在惊疑，首尾不顾，办理似易得手。”①这是一个积极的方案，其要旨

是先切断海城的后路一切供应，并多方扰袭其外围各处据点，以孤立海城敌

军，然后一鼓攻取之。可惜这一方案也未得到采纳并实施。

其四，马关签约后反对和议并提出以久持胜敌。１８９５年４月２７日，即《马

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十天，依克唐阿上《倭不足虑应变通和约折》，陈述反对和

约之见。此折大致包括四层意思：第一，“躬亲前敌，见倭兵实无过人之处”，并

非不能克敌制胜；第二，分析清军失败的原因，“不过以去年仓卒御敌，械未能

齐，兵未能练”，“假我从容岁月，俾得选将练兵，制器购船，卧薪尝胆，力图强

盛”，“虽倭夷十倍其数，安能得我寸土哉？”第三，痛切指出和约的严重危害，认

为：“不与议和，其祸尚缓，一与议和，不出一年，我遂不能自立矣。”“尤可虑者，

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蚕食之心。俄人虎视眈眈，蓄志

已久，必将近据吉林、黑龙江及蒙古、新疆诸地，而直隶、山东亦在意计之中；英

人既有香港、缅甸、西藏，必将进据广东，出腾越以图云南，出黎雅以图四川；法

人既得越南，前年已有事于暹罗，必将出镇南关以窥广西，则江、浙、福建沿江

沿海之处兵祸骚然矣。”“诚恐和议定约之后，歃血未干，而难端复起，虽欲支撑

如今日，亦不可得，则悔无及矣。”第四，要求以赔敌之款数移作与敌久持之军

费：“维今之计，与倭洋银三万万元、即二万万余金，合今添募四百余营，每年军

①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３１，第３９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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饷器械不到三千万金，足可支十年之用。倭本穷小之国，计其倭数由朝鲜至平

壤，共十二余万，战死、冻死今仅四五万余，其势穷促已不能支。但能力与之

持，不过三年，彼必死亡殆尽，穷困不堪，不能为国矣。”建议朝廷“另选实心任

事舍死效命知兵之督抚”，“分道督师，各专责成”。并表示愿“自任一路，督率

所部效死疆场，以图恢复。倘行不践言，日久无效，誓不生还”。① ５月４日，他

又与裕禄等联名致电总理衙门，认为：只有“坚持定见，期以必战”，否则“目前

之和难以持久，而将来之患所忧方大”。同一天，他又建议：“大兵和衷协攻，百

姓结寨固守，坚壁清野，无难翦除。”②清廷已决意屈辱求和，对于依克唐阿的这

些建议，自然一概置若罔闻了。

由上述可知，依克 唐 阿 不 愧 为 中 国 近 代 著 名 的 满 族 爱 国 将 领。他 不 仅

英勇敢战，而且善于用兵，具有高超 的 指 挥 艺 术，其 军 事 谋 略 远 超 出 于 当 时

清军诸将帅之上。故时人称其为“良将之选”。③ 诚哉斯言！

四、卫汝贵被杀案考析

在甲午战争中，清廷为惩处逃将，下令斩决高级将领多人。其中职位最

高者，恐怕要属甘肃宁夏镇总兵盛军统领卫汝贵了。长期以来，卫汝贵一直

被看作是淮军逃将的突出典型。对此，迄今尚无人提出异议，似乎此案已经

盖棺论定了。其实，只要认真地考察一番，便可以发观，其罪名多不能成立，

应属冤案之列。

卫汝贵（１８３５—１８９５年），字达三，安徽合肥人。早年 参 加 淮 军，隶 于 刘

铭传，与捻 军 作 战。累 迁 至 副 将，晋 总 兵。捻 军 既 败，授 甘 肃 河 州 镇 总 兵。

李鸿章对卫汝贵颇为器重，称其“朴诚忠勇”，④留防北洋。历授山西大同镇

总兵、甘肃宁夏镇总兵，均未到职，在北洋统防军如故。

①

②

③

④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三），第１２８—１３０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８７—８８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三），第３０９ 页。
《清史稿》，列传２４９，《卫汝贵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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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爆发后，卫汝贵奉命率盛军１３营①６０００人赴援朝鲜。盛军分

３批进发，皆先后抵达义 州。１３营 盛 军 中，除 右 军 正 营 和 右 营 驻 守 安 州，防

卫后路外，其余中军副 营、后 营、传 字 正 营、左 军 正 营、左 营、亲 兵 炮 队 营、右

军正营、右营、后营、亲兵马小队、亲军步小队等１１营队，皆进扎平壤。卫汝

贵本人也于８月４日抵达平壤。

９月６日，清军探骑在黄州附近与日军先头部队遭遇。清军总统直隶提

督叶志超获悉日军大队即将来攻，便 召 集 诸 将 会 议，决 定 各 军 抽 调 八 成 队，

合计７０００余人，酌带行粮，于７日渡江至中和，相机迎击；各营留二成队，仍

扎平壤老营。８日，李鸿章电令叶志超，要保护好后路，否则，“进退失据，为

患甚大”。② 于是，叶 志 超 当 即 飞 函 前 敌，调 各 军 回 防，乃 作 婴 城 而 守 之 计。

卫汝贵驻南门外，与毅军统领马玉崑同守城南地区，并分兵防守城西南长墙

及城西地段。

９月１５日凌晨，日军向平壤发起了总攻。卫汝贵仍驻守城南，协同毅军

坚守阵地，重创进攻的日军第九混成旅团，迫其后撤。日军第五师团长野津

道贯中将亲率主力部队进攻城西。卫汝贵分盛军一部，协同芦榆防军御之，

“死力拒守，如铁壁铜墙”，③使日军难越雷池一步。但在城北的激战中，奉军

统领总兵左宝 贵 中 弹 牺 牲，日 军 遂 突 破 玄 武 门 之 外 门。此 时，战 事 犹 有 可

为，而叶志超召集诸将会议，提出暂弃平壤。是夜８时，清军开始冒雨撤退，

在日军的伏击下死伤惨重，溃不成军。

早在平壤战役之前，卫汝贵即屡被攻讦。先是在８月１６日，盛宣怀派到

朝鲜的亲信洪熙，从义州打电报给 盛 宣 怀 说：“盛 军 所 至，奸 淫 抢 掠，无 所 不

至。在义因奸开枪，击 毙 韩 民 一 人，致 动 众 忿。在 定 州 又 枪 毙 六 人，义 尹 电

由平安道请卫总统查办，置之不复。”④当天，李鸿章便致电申诫卫汝贵：“何

以庇纵所部弁勇，致 军 声 大 坏？殊 为 愤 闷。务 速 认 真 究 办 严 惩，以 服 民 心。

闻奉、毅两军纪律较严，汝当自愧。”⑤９月２日，卫汝贵致函盛宣怀，请盛在李

①

②

③

④

⑤

卫汝贵之十三营，系指编制而言。其人数只有６０００ 人，合１２ 营，故又称１２ 营。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７，第７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三），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３ 年，

第１８２—１８３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年，第８６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６，第４７—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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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面前代为辩解，内称：“前奉相 电 严 饬，以 敝 军 沿 路 骚 扰，甚 且 淫 掠 毙 命

至六七人之多。又闻 有 将 士 不 和 之 语。殊 为 骇 然！贵 带 兵 三 十 年，虽 不 敢

自谓知兵，尚不至庸劣如是。”①意谓莫信谣言。

但是，洪熙告状的事不可能不传出去。到９月５日，便有河南道监察御

史易俊参奏卫汝贵：“惟卫汝贵诓 怯 无 能，性 质 卑 鄙，且 平 日 剋 扣 军 饷，不 得

兵心。并闻此次统带盛军１８营经过牛庄一带，地方不胜骚扰，其营规不能整

顿，足见一斑。若令久领偏师，必至败事，相应请饬李鸿章速遴妥员接统，以

肃戎行。”②此奏多望风捕影之谈。如卫汝贵所统既不是十八营，也从未路经

牛庄一带。尽管如此，因此奏除抨击盛军骚扰地方外，还增加了剋扣军饷一

条，所以还是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当天，便谕李鸿章查明具奏。１１日，洪熙

又从平壤来电告卫汝贵的状：“盛 军 兵 将 不 服 老 卫，且 连 夕 自 乱，互 相 践 踏，

又不肯赴前敌。”③所说“连夕自乱，互相践踏”，是７日夜间的事情。当时，叶

志超命卫汝贵盛军、左宝贵奉军等赴中和迎击日军，因黑夜两军发生误会而

对射，造成一些误伤。这既不是卫汝贵一军的事，更与“盛军兵将不服老卫”

无关。然洪熙这封别有用心的电报却火上加油，使李鸿章信以为真，大为恼

火，于翌日致电严斥卫汝 贵：“汝 所 部 狼 狈 至 此，远 近 传 说，骇 人 听 闻。汝 临

行时，吾再三申诫，乃不自检束。敌氛逼近，若酿成大乱，汝身家性命必不能

保，吾颜面声名何在！”④

平壤溃退后，卫汝 贵 的 处 境 更 加 不 妙。此 时，章 奏 纷 纷，集 中 攻 击 卫 汝

贵。如１０月５日，吏部尚书麟书据编修丁立钧等３５人呈代奏，称“用一卫汝

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卒”；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奏卫汝贵“伤损国威，沮

伤士气”，应撤职解交刑部治罪；麟书为修撰张謇条陈代奏，称：“卫汝贵一军

八九千人，闻敌先逃，大半降倭，累我果敢之他军。”８日，江西道监察御史陈

其璋奏：卫汝贵系“不战自溃”；户科给事中 洪 良 品 奏：卫 汝 贵“交 锋 方 始，首

先倡逃，故四十余营望风俱溃”。９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奏：“惟信赏尤

①

②

③

④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１８９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１９３２ 年，卷１９，第１４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１４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７，第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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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必罚，如卫汝贵之大干军法，应请旨立正典刑，以昭炯戒。”①于是，罗织的

罪名越来越多。主要有以下五种：一、“倭人来攻，卫汝贵先逃”；二、“驻军平

壤，恣意冶游”；三、士卒“奸淫抢掠，无 所 不 至”；四、“所 领 饷 银 二 十 万 两，竟

扣出八万两，由天津商号汇寄家中”；五、“该军哗溃，盛宣怀之弟为该军营务

处，弹压被杀”。② 安维峻上奏的当天，清廷便谕帮办北洋军务四川提督宋庆

确查。

９月２７日，李鸿章 电 总 理 衙 门 称：“平 壤 十 三 四 五 等 日 之 战，卫 汝 贵 督

军，深为得力。”③试 为 之 缓 颊。而 清 廷 以 淮 军 屡 败，企 图 杀 一 儆 百，以 振 士

气，不但置之不理，反而于１１月２日降旨：“将卫汝贵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著宋庆派员押解来京。”④

１２月１１日，宋庆对查办卫汝贵被参各情，一一复奏：一、“卫汝贵向来打仗

尚属奋勇”。“当贼来扑营时，卫汝贵持刀于枪弹如雨中，往来督战。无如此进

彼退，该镇力顾营垒，尚非畏缩。旋与各军同退，亦非先逃”。二、“卫汝贵前在

平壤，恣意冶游，尚无其事。惟韩官向蓄官妓，平壤道邀约各军统领筵宴，例设

官妓伺候。访问各军，公称拒绝。想即此事传闻之误”。三、“卫汝贵平时待兵

寡恩，赴韩援剿，进兵甚急，后路押运车辆弁勇，既无管束，未免沿途骚扰，以致

声名狼籍”。四、“盛宣怀之弟，在该军办理营务处，系于八月十六日夜督率闯

战，中倭枪阵亡，并非弹压被杀。奴才前派往平壤督队之弁，目击其事；访问各

军兵勇，所说亦同”。五、“专差密查天津各商号，实无卫姓兑汇银八万两之事。

向之该军弁勇，据云在平壤时发饷未能如期，交卸后均已清结”。⑤ 宋庆所奏，

除对盛军纪律尚略有责言外，对其他“罪名”基本上做到了澄清。

清廷决心处分败将，对卫汝贵严惩不贷，屡次降谕催解。到１８９５年１月

６日，卫汝贵由盛京将军裕禄派员 押 解 至 京，收 禁 于 刑 部。８日，刑 部“以 可

否简派大臣会审，抑或于臣部按例 治 罪 之 处，请 旨 办 理”。得 旨：“著 刑 部 严

行审讯，按律定拟具奏。”１６日，刑部复奏称：“该革员所带步队已足十二营，

①

②

③

④

⑤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一），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９ 年，

第３０１、３０８、３１２、３２６、３３１、３３４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１，第３２、３３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７，第３６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３，第１８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２６，第６—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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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力不为不厚，其时尚有马玉崑、左宝贵各营分守要隘，尽可联络声势，力保

坚城。就令小有挫衄，亦何至奔北至数百里之遥？且安州尚有马步数营，亦

足以供策应，果能奋 勇 争 先，督 兵 力 战，岂 叶 志 超 所 能 牵 制？……所 供 与 倭

人接仗，屡获胜仗，显系饰 词 捏 抵。”既 完 全 抹 杀 了 卫 汝 贵 的 战 绩，又 让 他 全

部承担起平壤之败的罪责。因判曰：“按 失 误 军 机 与 失 陷 城 寨 二 罪，均 应 拟

斩，自应从一科断。已革宁夏镇总兵卫汝贵，合依领兵官已承调遣逗遛观望

不依期进兵策应因而失 误 军 机 者 斩 律，拟 斩 监 候。”本 来，所 按 之 律，与 卫 汝

贵的实际情况就是不符 的。然 而，事 情 并 未 止 于 此。刑 部 又 奏，“至 剋 扣 兵

饷及纵兵掳掠各节，虽均讯无证据”，却仍坐 实“该 革 员 尚 有 剋 扣 军 饷、纵 兵

抢掠情事”，并引述谕旨中“种种罪状，实为偾事之尤，若不从严惩办，殊不足

以伸国法而警效尤”等语，请“加重”惩处。于 是，清 廷 发 布 上 谕：“已 革 总 兵

卫汝贵平日待兵刻薄寡恩，毫无约束，此次统带盛军，临敌节节退缩，贻误大

局。并有克扣军饷、纵兵抢掠情事，罪状甚重，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军律而

儆效尤。卫汝贵著依律论斩，即行处决。”①

当天午时一刻，慈禧 召 见 军 机 大 臣 问：“今 日 卫 汝 贵 罪，刑 部 奏 上，奉 旨

改立决。汝等有无议论，可从宽否？”连问３次，无应对者。慈禧又称：“吾非

姑息，但刑部既引律，又加重，不得不慎。”诸臣始奏：“不杀不足以伸军律。”②

下午４时，卫汝贵被押赴菜市口，在刑部尚书薛允升监刑下斩决。主将叶志

超拟斩监候，却得不死。此后，旅顺逃将龚照玙亦拟斩监候，奉旨秋后处决，

然以贿赂当事者得免，后 竟 出 狱 归 家。当 时，有 人 撰 写 了 一 副 对 联，其 下 联

云：“最可怜达三故友，小钱头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黄泉。”③达三，卫汝贵字

也。对卫汝贵被杀而龚照玙等人却得善终，委婉地表达出一点不平之意。

卫汝贵被斩的主要罪名，是在平壤之战中作战不力。在受审的过程中，

卫汝贵始终“不肯认咎”。而刑部却认定：“所供与倭接战，屡获胜仗，显系饰

词捏抵。”④仅仅根据主观臆测，便否定受审人所供事实，以至判处极刑，真是

①

②

③

④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第２２５—２２７ 页。
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五），第２７６９ 页。
据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程 如 峰、周 海 平 来 信 称：“‘冤 沉’，一 作‘血 头’。盖 指 古

代宣布死刑时，用红笔剔去死者的名字”。
《中倭战守始末记》，上海，光绪二十一年刊，卷２，第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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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听闻！据目击 者 称，卫 汝 贵 临 刑 时 大 喊 冤 枉，还 不 知 自 己 到 底 犯 有 何

罪，高呼：“实秉鸿章戒退兵，何彼巍然为使相，而罪独坐我？”①更有甚者，后

之治史者，竟引述 其 妻 之 家 书：“君 起 家 戎 行，位 统 帅，家 资 既 盈 衍，宜 自 颐

养。且春秋高，望善自计，勿当前敌。”从而断言卫汝贵“守妇诫”，“遇敌则避

走”。② 其实，其妻家书所写为何，完全是另一回事，怎么能以此来证明卫汝

贵“遇敌则避走”呢？

事实上，在平壤之战中，卫汝贵是战绩卓著的。大略言之，其战功有三：

第一，抢先进入平 壤，避 免 了 平 壤 提 前 陷 落。当 清 军 初 入 朝 境 时，平 壤

形势已很严峻。先是成欢之战后，日 军 第 九 混 成 旅 团 长 大 岛 义 昌 少 将 惧 清

军进入平壤，进而自平壤南下袭击汉城，即派步兵中尉町口熊槌等化装为商

人，潜至平壤伺机行事，并 遣 骑 兵 队 随 后 侦 探 前 进，以 便 策 应。在 当 时 的 情

况下，谁先进入平壤对战局的发展 是 关 系 至 大 的。有 不 少 人 看 到 朝 中 两 国

之间的唇齿相依关系，对平壤之安危极为担心。如说：“闻倭……运兵二千，

已由大同江直趋平壤，而 我 军 尚 在 义 州，距 平 壤 四 百 余 里。平 壤 岌 岌 可 危，

该处乃三韩最要之地，倘被倭占，东三省已失门户，非特朝鲜大势全去，东三

省岂能安枕耶？”“现派兵前往，虽稍后时，然就今陆续布置，尚堪补救。由义

州至朝鲜都城，以平壤为 适 中 之 地，大 兵 驻 扎 可 壮 声 威，亦 可 相 机 前 进。”盛

宣怀也认为：“能占平壤，尚可徐图进攻。”③可见，清军能否抢先进入平壤，成

为朝野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７月２６日，盛军６营和毅军４营皆抵达义州。卫汝贵鉴于平壤危急，拟

即刻向平壤进兵。当天，接李鸿章电，令 马 玉 崑 率 毅 军“先 进 平 壤”，卫 汝 贵

安排好大东沟至义州的转运事项后 再“相 机 前 进”。④ ２８日，李 鸿 章 得 平 壤

报告，说日军已抵大同江口，这才着急起来。２９日，电令卫汝贵：“日兵已抵

江口，恐先据平，事更棘手，须与马荆山（玉崑）合力图之。”⑤卫汝贵见事情紧

急，而全队开拔行 进 迟 缓，绝 来 不 及，便 派 哨 官 曲 德 成 率 亲 兵 马 小 队 先 行。

①

②

③

④

⑤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卷３，第１１ 页。
《皖志列传稿》，卷７，《卫汝贵传》；《清史稿》，卷２４９，《卫汝贵传》。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１７２、１２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６，第３０—３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６，第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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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以前，町口熊槌等人业已潜入 平 壤，并 与 潜 伏 在 平 壤 的 日 谍 会 合，商 定

趁清军未到平壤之前，先将平壤电报局破坏，绝清方之通讯，以引起混乱，乘

机抢占平壤。８月３１日，盛军马小队驰抵平壤，使日军的阴谋未能得逞。① ８
月２日，日兵百余名由大同江南岸欲渡江北，以强行占领平壤。曲德成率队

与士兵百余名“出南门堵御，连放排枪，惊退日兵”。３日，他又不辞劳苦，率

众昼夜守城，以防日兵偷袭。由于盛军马小队先期到达平壤，日军才未能先

进平壤。与此同时，盛、毅二军日夜兼程前进。４日，卫汝贵与马玉崑同至平

壤，使平壤城转危为安。这在当时是大好消息。盛宣怀说：“平壤居然不失，

诚国家之福。”并电告卫汝贵：“欣知贵部到平，朝廷大喜。”②

清军当机立断，派马 小 队 抢 先 进 入 平 壤，避 免 了 平 壤 提 前 陷 落，并 使 自

己有了立 足 之 地，在 战 略 上 是 有 利 的。这 是 卫 汝 贵 为 保 卫 平 壤 立 下 的 第

一功。

第二，在９月１２日 的 战 斗 中，指 挥 果 决，粉 碎 了 日 军 的 冒 险 进 军 计 划。

卫汝贵抵平壤后，即与马玉崑会商，“先扼要扎营，候大队到齐，稍息兵力，再

相机进剿。”８月６日，奉 军 统 领 高 州 镇 总 兵 左 宝 贵 到 达 平 壤，亦 有 同 见。９
日，副都统丰升阿率奉天练军盛字营（又称奉天盛军）最后赶到。至此，４大

军集结平壤，兵力达１万余人。当天，李 鸿 章 电 令 卫 汝 贵“坚 扎 营 垒”，并 指

出：“若未审酌全局，冒然深入，即稍得手，恐受牵制，进易退难。”否定了卫汝

贵等南进的意见。诸将遵从帅谕，决定“先定守局”，③开始在平壤布防。到

２３日，直隶提督叶志超率牙山残部抵达平壤。至此，在平壤的清军已有５大

军。２５日，清廷命叶志超总统平壤诸军。

在此期间，卫汝贵 主 要 与 马 玉 崑 负 责 平 壤 城 南 的 防 御 设 施。以 大 同 门

至江东岸之船桥，已为涨水毁坏，不堪使用，便于内城东南角架设一座船桥，

直通南岸，为两岸之联络。船桥之南岸，习惯称为船桥里。在船桥里共修筑

堡垒５座。其中，船桥 与 南 岸 相 接 之 长 城 里，沿 江 迤 南 至 中 碑 街，筑 堡 垒３
座；再南至大同江向西拐弯处之永济桥，筑堡垒１座；永济桥稍南之载松院附

近高地，筑堡垒１座。外城东北隅，即外城一里，筑堡垒及兵营１５处，由江岸

①

②

③

桥本海关译编：《清日战争实记》，卷４，第１４５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６０—６１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６６、７０、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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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亘至平川附近，并利用旧时胸墙 修 建 一 道 长 约 半 里 的 长 墙，墙 高 丈 余，军

中名之曰“长城”。又于临江处修炮台一座，以支援江南岸之守兵，船桥和这

些防御工事，在平壤保卫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９月１２日凌晨，大岛义昌率日军第九混成旅团从南路进逼平壤。根据

师团的命令，第九混成旅团的进军计划是：１４日进至大地境洞，１５日参加合

攻平壤；朔宁支队也于１４日至大地境洞，“邀击敌遮大岛旅团队者，以便突击

平壤”。① 但是，大岛义昌想独得攻占平壤的头功，故冒孤立无援之险，提前

发动了进攻。１２日上午９时半，日军前卫接近大同江南岸，一面向裁松院清

军堡垒进攻，一面试图从下滩附近江岸乘船渡江。卫汝贵指挥发炮轰击，将

日军前卫击退。大岛义昌将部队分为两翼，轮番轰击清军阵地，双方展开了

激烈的炮战。清军防守江南岸的部队，原先只有盛军、毅军各一营。卫汝贵

见敌人来势凶猛，当机立断，派队从船桥过江支援，皆“布置在预先修筑于河

岸的三个堡垒里，奋力进行防御准备”。② １０时，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日军

第九混成旅团倾巢出动，向清军堡 垒 发 起 冲 锋。在 卫 汝 贵 和 马 玉 崑 的 共 同

指挥下，清军英勇抗御，江北岸的盛 军 炮 队 也 发 炮 支 援，终 将 日 军 的 攻 势 打

了下去，使大岛义昌的冒险进攻计划遭到了破产。

这是卫汝贵为保卫平壤立下的第二功。

第三，在９月１５日之战中，打得英勇顽强，取得了重大成果。９月１５日

凌晨，３路日军向平壤发起了总攻。日军的总攻击，首先是从混成第九旅团

所在的平壤南战场开始的。日军集中兵力进攻船桥里的３座桥头堡。此时，

坚守在南岸的盛军３营和毅军１营，决不退让，“拼死防战，弹丸乱飞，不可向

迩”。③ 据日方记载：“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敌兵会立即溃散。然而，

我军前进一步，敌军亦前 进 一 步，彼 此 步 步 相 互 接 近。此 时，除 使 炮 击 更 加

猛烈外，亦别无他顾。战斗愈趋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④盛军和毅军抵

抗之坚决，完全出乎日军的意料之外。

天明后，卫汝贵瞭 见 敌 营 所 在 未 占 地 利，认 为 可 乘 机 攻 之。于 是，他 亲

①

②

③

④

桥本海关译编：《清日战争实记》，卷４，第１６０ 页。
河村植等编：《日清战争实记》，东京博文馆，１８９４—１８９６ 年，第７ 编，第３４ 页。

桥本海关译编：《清日战争实记》，卷４，第１６５ 页。
河村植等编：《日清战争实记》，第８ 编，第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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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盛军传字正营两哨过江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清军“于堡垒频连发铳

弹丸，掠树枝 如 疾 风 扫 落 叶。江 右 清 垒 亦 飞 巨 弹 拒 之，弹 丸 屡 降，多 伤 日

兵”。大岛义昌 见 情 况 危 急，便 下 令 将 预 备 队 投 入 战 斗。日 军 以 生 力 军 加

入，举队猛进，若月曾一郎大尉之中队遂夺一垒。此垒甚大，筑障壁于中间，

将堡垒一分为二，敌我各据其一，于是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日方记当时情

况说：“两阵相对，铳击最烈。俄而，清国大兵来袭，（若月）大尉以众寡不敌，

弃垒而退。更又 励 众 再 三 突 击 之，死 伤 甚 多，大 尉 亦 被 伤。其 他 将 校 多 死

伤，曹长亦乏。兵队分散于各阵中，士官无一人者。”①

此时，盛军通过 船 桥 不 断 为 南 岸 堡 垒 守 兵 运 送 弹 药，而 日 军 则 弹 药 殆

尽，士气大为低落。趁日军陷于混乱之际，卫汝贵与马玉崑指挥各营发起反

攻。“合力奋威，舍命进击。敌兵掘沟三条，持枪伏击。我军迎弹以上，夺沟

二条。彼此相距十余 步，舍 死 不 退，击 毙 者 不 计 其 数，中 伤 者 络 绎 不 绝。血

战终日，敌兵大败而逃”。② 连日方记载也不得不承认：当时“联队长下无护

兵，且其从旅团长者，合旅团将校及从卒，仅十余人而已”。③ 其损失之惨重，

处境之狼狈，也就不难想见了。

日军企图使用其 包 抄 的 惯 技，由 左 翼 派 队 乘 船 渡 江，强 行 登 陆，向“长

城”突进。卫汝贵先已分 兵 防 守，由 分 统 孙 显 寅 指 挥，死 力 拒 之，拚 战 良 久，

终将日军左翼队击退，使其包抄计划落空。

午正过后，清军在 船 桥 里 的 反 攻 战，仍 在 进 行 之 中。日 军 已 无 力 再 战，

于下午２时半撤出战斗。日人在悲痛之余，不禁发出“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

苦战船桥里”④的哀鸣。

在此次战斗中，卫汝贵的盛军１７００人与毅军５００人配合，力敌倍于自己

的敌兵，取得了重大战果。日军“将 校 以 下 死 者 约 一 百 四 十 名，伤 者 约 二 百

九十名”。⑤ 平壤南战场的胜利，是卫汝贵为保卫平壤立下的第三功。

①

②

③

④

⑤

桥本海关译编：《清日战争实记》，卷４，第１６５、１６６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 编）（六），中 华 书 局，１９８９ 年，

第１８２ 页。
桥本海关译编：《清日战争实记》，卷４，第１６８ 页。
川崎三郎∶《日清战史》，东京博文馆，１９９７ 年，第４ 编，第４ 章，第１２２ 页。

日本参谋本部；《明 治 廿 七 八 年 日 清 战 史》，东 京 印 刷 株 式 会 社，１９０４ 年，第１０
章，第１７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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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充分证明：卫汝贵并不像 一 般 所 说 那 样“诓 怯 无 能”、“节 节 退

缩”，更不是“不战自溃”、“首先倡逃”；相反，他所指 挥 的 盛 军 倒 是 英 勇 善 战

的。他在受审时自称“屡获胜仗”，并非虚语。当时，在盛军中任营务处的盛

星怀，在致其兄盛宣怀电中即极称盛军“强悍”。① 有位盛军官员对平壤南战

场的战况作过这样的描绘：“卫（汝贵）统领拒江东，孙（显寅）统领战‘长城’。

各军枪炮齐施，连环不断，四处如天崩地塌，满空似落雁飞蝗。日月无光，山

川改色，鸟望烟遁迹，兽 闻 响 潜 踪。惨 雾 蒙 蒙，愁 云 密 密，互 相 混 战，草 木 皆

红。”②这场胜利的取得确实是不容易的。

如实地承认卫汝贵有 功，并 不 是 说 他 就 没 有 过。我 认 为，卫 汝 贵 在 平

壤之战中有三功一过。这一过，就是他赞同叶志超放弃平壤的 决 定。左 宝

贵牺牲后，日军虽攻占了牡丹台和玄武门，但仍被阻于内城之外，仅坚 扎 北

门，未敢前进。叶志超召 集 卫 汝 贵、马 玉 崑 等 商 酌，提 出：“暂 弃 平 壤，令 彼

骄心，养我锐志，再图大举。”马玉崑 表 示 反 对，卫 汝 贵 则“深 以 为 然”。③ 于

是，全军雨夜溃奔，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对此，叶志超应负主要责 任，

但卫汝贵也不能说一点责任没有。不过，总的看，卫汝贵是功大于过的。

卫汝贵受到加重处分的罪名是“剋扣军饷”和“纵兵掳掠”。“剋扣军饷”

一条，宋庆调查后已予以澄清。那么，“纵兵掳掠”一条是否能够成立呢？

要回答以上问题，还得先从盛军的纪律问题谈起。事实上，盛军的纪律

并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 糟。首 批 盛 军 进 入 朝 境 后，纪 律 是 严 明 的。据 义 州

电报局委员张廷桂报告，盛军对当地居民“毫 无 相 扰，义 州 官 民 欢 乐 无 事”。

即使尾批盛军，在 行 进 中 也 依 然 保 持“军 规 严 静”。这 都 是 有 记 录 可 查 的。

日军占领汉城后，不断派探骑北上骚扰，遣间谍到处造谣惑众，引起“百姓慌

张”。盛军尚 未 到 达 平 壤 前，该 地 已 是“居 民 逃 尽”。④ 这 与 盛 军 是 毫 不 相

干的。

洪熙揭发盛军的纪律问题，是在８月上６日。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

一，到此时为止，盛军抵达朝鲜的１３营中，已有１１营进入平壤，两营守备平

①

②

③

④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１０３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１８１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１８２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２８、４９、２７、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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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后路的安州，在义州并 无 一 营 部 队。第 二，洪 熙 刚 由 边 门 进 入 义 州，便 告

卫汝贵的状，可 知 他 所 告 的 纯 系 道 听 途 说。例 如，所 说“盛 军 所 至，奸 淫 掳

掠，无所不至”，即 与 张 廷 桂 的 报 告 相 矛 盾。至 于 说 盛 军“在 定 州 又 枪 毙 六

人”，更不可信。因为盛军两营是驻 在 清 川 江 以 南 的 安 州，而 不 是 清 川 江 以

北的定州；当时驻定州、博 川 一 带 的 清 军，是 丰 升 阿 的 奉 天 盛 军。丰 升 阿 军

的纪律确实较差。有报告说：“丰带旗兵不甚精练，且有搔扰。”①此可与前述

相印证。卫汝贵曾致函盛宣怀称：“前 此 由 义 来 平，沿 途 居 民 早 已 迁 徙 殆 尽

……且四军同路，陆续而来，丰军亦名盛军，敝军又较他军稍大，以致众恶皆

归。”②虽为自己辩解，所述却系事实。很显然，有些人不明真相，将奉天盛军

误为卫部盛军了。

当然，也不能说卫部盛军的纪律一点问题没有，问题是出在后路押运的

弁勇身上，宋庆所说应该 是 符 合 事 实 的。可 是，此 时 卫 汝 贵 早 已 赶 赴 平 壤，

固有约束不严之责，可怎么能以“纵兵抢掠”的 罪 名 相 加 呢？以 此 来 加 重 卫

汝贵的处分，更是没有道理的。

五、丘逢甲为台湾省义军统领考

　　（一）丘逢甲在台湾任职诸说质疑

丘逢甲是甲午战争后台湾抗日保台运动的重要领导者。关于丘逢甲在

台任职的问题，众说纷纭，迄 无 定 论。我 认 为 在 现 存 的 六 种 说 法 中，有 五 种

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种：团练使说。此说本自连横的《丘逢甲传》：“（光绪二十一年）五

月朔，改台湾为民主国，建元永清，旗 用 蓝 地 黄 虎。奉（唐）景 崧 为 大 总 统，

分电清廷及沿海各省，檄 告 中 外，语 甚 哀 痛。当 是 时，义 军 特 起，所 部 或 数

百人数千人，各建旗鼓，拮抗一方。而（丘）逢 甲 任 团 练 使，总 其 事，率 所 部

①

②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上册，第９８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１８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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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台北，号称二万。”①按 台 湾 确 有 团 练，总 其 事 者 为 太 仆 寺 卿 林 维 源。据

台湾巡抚邵友濂于１８９４年８月４日奏 称：“太 仆 卿 臣 林 维 源，奉 旨 留 办 台

湾团防事务，现 在 督 饬 地 方 官 绅 次 第 举 办。并 据 林 维 源 捐 资 另 募 练 勇 两

营，协同官兵分驻 防 守，合 并 陈 明。”②林 维 源 的 职 衔 为 督 办，现 有“督 办 台

湾团防事务关防”印 模 可 证。其 启 用 之 日 为１８９４年８月２２日。１２月２３
日林维 源 奏 有 云：“台 湾 团 防 就 绪，并 报 效 土 勇 二 营，自 备 粮 饷，择 要 驻

扎。”③可见，台湾团练从无团练使之职，总 其 事 者 自 始 至 终 为 督 办 林 维 源，

而非丘逢甲。

那么，是否说丘逢甲与 台 湾 的 团 防 工 作 完 全 没 有 关 系 呢？不 是 的。据

署台湾巡抚唐景崧于１８９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奏：“续布台防完备”，“委在籍主事

邱（丘）逢甲招募义勇，以备择调”。④ 可知丘逢甲只是被委派“招募义勇，以

备择调”，并无 正 式 职 衔。而 且 唐 景 崧 之 奏 报 朝 廷，也 只 是 属 于 备 案 性 质。

事实上，丘逢甲之奉命招募义勇，在此以前便开始了。丘逢甲的三弟树甲有

一首七律，内称：“当时防秋真画饼，今宵觅句费登坛。”自注云：“客岁随家兄

办全台义军，于中秋前后办起。”丘逢甲《菊枕 诗》亦 称“去 年 菊 花 时，奔 走 为

戎装。枕戈待旦心，力筹保 鲲 洋”。关 于 丘 逢 甲 开 始 招 募 义 勇 的 时 间，一 说

“中秋前后”，一说“菊花时”。两份材料出于当事人的回忆，而且追忆的还是

刚刚发生不久的事，应该是可靠的。再据台南团练总局于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０日

札恒春县文：“本年二月初四日准工部主政邱（丘）移 开：奉 台 湾 巡 抚 部 院 唐

照会：据凤山县知县俞令秉焜详称，案奉宪台在台藩司任内，札饬预征义勇，

以备调遣。”⑤这条材料说明了两点：其一，早在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之前，便

已札饬各县“预征义勇，以备调遣”。按电寄唐景崧署台湾巡抚的谕旨，是在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丘逢甲担任预征义勇的工作，当在以前。其二，行文中

仍用丘逢甲于１８８９年中进士时“钦点工部主事虞衡司”的官衔，从而证明他

在担任招募义勇工作之初并无其 他 职 衔。由 此 可 知，丘 逢 甲 是 奉 命 招 募 义

①

②

③

④

⑤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年，第７２１ 页。
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１８，北平，１９３２ 年，第３０ 页。
《清德宗实录》，卷３５４，光绪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清德宗实录》，卷３５３，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一日。
《台湾文献》第９ 卷，第３ 期，第４５ 页。



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３３７　　

勇，并不总管台防团练之事，更谈不上任团练使了。

第二种：内务卿说。此说见吴德功《让 台 记》：“唐 薇 帅（景 崧）既 膺 台 民

公举，暂主总统。……遂 以 陈 季 同 为 外 务 卿，以 丘 逢 甲 为 内 务 卿，以 陈 儒 林

诸绅为议员。”①此条 实 属 误 记。按 作 者 时 在 台 中，对 台 北 之 事 多 凭 辗 转 传

闻，未能全悉故也。实则民主国并无“卿”的职位。民主国设三个衙门，即内

务衙门、外务衙门和军务衙门。据《台海思痛录》所载：“设内务衙门，以俞明

震为内务大臣，凡用人行政诸务悉委之；设外务衙门，以陈季同为外务大臣，

凡各国交涉诸务悉委之；设军务衙 门，以 李 秉 瑞 为 军 务 大 臣，凡 整 军 经 旅 悉

委之。”此书作者署名“思痛子”，真实姓名不详，然必系当事之人，殆无疑义。

再看当时在台北南雅厅任职的黄家鼎所述：“礼 部 主 事 李 秉 瑞 为 军 务 大 臣，

刑部主事俞明震 为 内 务 大 臣，副 将 陈 季 同 为 外 务 大 臣。”②二 者 是 完 全 一 致

的。时任台东州知州的胡传收到从 台 北 寄 来 的 相 同 报 告，更 进 一 步 证 实 了

上述记载的可靠性。③ 于此可见，民主国所设内务衙门，其主事者为刑部主

事俞明震，绝非由丘逢甲担任是职，可谓明矣。

第三种：大将军说。是说最先见诸丘逢甲之四弟瑞甲所撰《先兄仓海行

状》，内称：“乙未春，满廷割台于日，先兄电争，继以电骂，卒不得挽。遂……举

清抚唐景崧 为 大 总 统，守 台 北，刘 永 福 为 帮 办，守 台 南，先 兄 为 大 将 军，守 台

中。”④丘逢甲之 子 丘 琮 编《仓 海 先 生 丘 公 逢 甲 年 谱》，亦 称“公 为 义 军 大 将

军”。⑤ 其后，丘踪还编有《台湾民主国义军大将军仓海先生丘逢甲诗选》一书

问世。此说是否有据呢？确实，在丘逢甲的诗里，曾经出现过“大将军”的字

样。其《题凌孟征〈天空海阔簃诗钞〉并答所问台湾事》诗有句云：“多君欲问台

湾事，曾作大将军现身。”⑥但此处之“大将军”，乃指统率军旅大将的一般含义，

并非实指“大将军”之职位。台湾民主国成立后，确曾决定设立大将军，拟由刘

永福担任。唐景菘先发一电与刘永福，谓：“景崧被百姓强立民主为大总统，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 续 编）（十 二），中 华 书 局，１９９６
年，第６４—６５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０７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８４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４１７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５３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２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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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印、民国旗等件。崧为万民付托，迫得权理，现送大将军印与公，希收启用。

公即为台民（主）国大将军，统辖水陆诸军务。”其后，唐又遣人铸造大将军印，

“派新放台南道进士区鸿基往赴新任，顺道赍印送与公。区送到彰化，因闻台

北大败消息，连印带回，不到台南。”①可见，台湾民主国所任命的唯一大将军刘

永福，还并未真正就职，丘逢甲哪里会担任大将军职务呢？

第四种：副总统说。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乙未清廷割台湾畀日本，

君帅义师自保。屡电抗争，且啮指血为书上之，清廷终不省。曰：‘是与台民

恩义断矣！’建议立台湾民主国，奉台抚唐景崧为主。台民推唐为总统，君为

副。”②按此说亦误。其实，台湾民主国根本没设副总统一职。前引之胡传、

黄家鼎诸人，对于台湾民主国所设 官 职 记 载 详 明，惟 无 一 言 语 及 副 总 统，当

非偶然。查民主总统唐景崧之上奏、致沿海各省大吏电及晓谕全台布告，亦

皆只谓设总统一职。后来，丘逢甲在诗里多次写台湾事，其中提及在台所任

职务不下十数处，惟独没有一处称其曾任副总统，更可为明证。

第五种：副总统兼大将军 说。江 山 渊《丘 逢 甲 传》：“（丘 逢 甲）议 建 台 湾

为民主国，选总统、副 总 统 各 一 人。……乃 率 绅 民 数 千 人 鼓 吹 前 导，诣 抚 署

上台湾民主国总统印绶 于（唐）景 崧。……副 总 统 一 席，群 以 属 逢 甲。逢 甲

不获辞，乃为 副 总 统 兼 大 将 军。”③此 说 影 响 颇 大。徐 珂 撰《丘 逢 甲 谋 保 台

湾》④一文即全文录之。后王宇高、王宇正合著《丘逢甲传》⑤，亦采是说。实

则此说系揉合以上两说而成，并无事实根据。

总之，丘逢甲在台 任 团 练 使、内 务 卿、大 将 军、副 总 统，以 及 副 总 统 兼 大

将军诸说，皆属以讹传讹之类，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

（二）徐骧、吴汤兴非台湾省义军统领辨

除上述五种说法外，还 有 一 种 是 丘 逢 甲 为 台 湾 省 义 军 统 领 说。此 说 是

①

②

③

④

⑤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上 海 书

店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第４０６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４３０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９９—４００ 页。

陈汉光辑：《丘逢甲先生文献汇辑》，《台湾风物》（月刊），卷９，第４ 期，第２１ 页。
王宇高、王宇正：《丘逢甲传》，《国史馆馆刊》，卷１，第４ 期，第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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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以成立？这是需要加以认真考辨的。因为关于台湾省义军统领到底是

谁的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还有徐 骧 或 吴 汤 兴 为 台 湾 省 义 军 统 领 之 说。那

么，以何者为是呢？

先看徐骧为台湾省义军统领说。此说在国内史学界颇为流行。在一些

有关论著中，不是直接点明徐骧为义军首领或统领，就是特别突出徐骧在义

军中的地位。这是需要作 一 番 考 察 的。徐 骧 在 台 湾 义 军 中 表 现 相 当 突 出，

这是毫无疑问的。从大湖口之战起，几乎每战必与，身先士卒，英勇绝伦，直

至曾文溪之战壮烈牺牲，称其为民族英雄是当之无愧的。但是，表现突出并

不等于职位突出，更不一定就是义军统领。

对于此说，我们应 当 追 溯 一 下 其 所 本。查 有 关 台 湾 人 民 反 抗 割 台 的 资

料，持徐骧为义军首领说者惟有江山渊所撰的《徐骧传》。内称：

日人既得台北，乃 以 全 力 逼 台 南，大 军 四 面 包 围 之。……于 是，台

南军民，日陷于楚歌四面中。警告日益急，炮声隆隆，彻夜不休，飞矢流

弹，时集于眉睫。台 南 之 民 束 手 无 一 策，惟 日 夜 聚 立 通 衢 间，候 战 争 消

息，闻胜则额 手 庆，闻 败 则 群 相 望 而 痛 哭 而 己。（徐）骧 奋 起 泣 陈 于 众

曰：“吾民以全台之重付 刘 公（永 福），而 皆 袖 手 作 壁 上 观，不 能 一 援 手。

刘公孤立无助，兵单而粮绌，纵贞诚自矢，讵能操必胜之券？……际 此

生死存亡之交，盍 兴 乎 来 执 梃 以 为 刘 公 助？庶 几 人 自 为 战，家 自 为 守，

灰尚未死，魂犹可招，成 则 建 造 新 邦 熠 耀 千 古，败 则 举 吾 民 之 骨 血 与 全

台俱烬焉，是亦亡国之荣也。否则，大事一去，宗社其墟，子子孙孙永呻

吟于异族之下，沉沦万劫而不可复。彼刘公一人岂独任其咎耶？”言己，

喉哽声嘶，泣下如霰。众闻言，大感动，有哭失声者，咸愤气坌 薄，握 拳

自击其掌，愿皆投身军籍，随骧以俱死。于是，会议由各乡选壮丁，编列

成队伍，昕夕奋练，扼险要而守，以为官军之声援，名曰民团。推骧为民

团长，拱手肃立听指麾焉。①

《徐骧传》的文字颇为具体生动，故读来真切感人，常为人们所引用。其

实，其内容不确之处比比皆是，是不能皆信之不疑的。仅从上面所引之一段

文字而论，即有多处显属 误 记。其 一，台 湾 之 有 义 军，并 不 始 于 日 军 包 围 台

南之时。日本侵略军“以全力逼台南”是在１８９５年１０月初，而台湾筹募义军

①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４６７—４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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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早在一年以前就开始了。其二，台湾义军之投入战斗，也并不始于保卫台

南之战，新竹、苗栗义军（称苗栗军）与日军第一战，乃是大湖口之战，时间在

６月中旬。其三，徐骧最先是在台北府南部地区抗击日寇，而不是迟至敌人

进攻台南时才参战的。他参加了大 湖 口 战 斗，而 且 接 战 之 初 便 取 得 了 辉 煌

的战果。据洪弃 父《台 湾 战 记》称：“时 徐 骧 击 敌 之 队 适 至 龙 潭 陂，势 锐 甚。

于是，三角涌、三峡庄一带人民群起相应，四面包裹，杀声连天。”日军运粮队

全军“覆没，余敌不支，悉走山林间，三角涌人围之”。① 《徐骧传》对如此重要

的事迹并无片言只语道及，当非偶然的疏漏。其四，证诸台湾义军的文献和

一些当事人的记述，也从无徐骧担任“民团长”的说法。凡此种种，皆足以说

明《徐骧传》的记载有许多是不可靠的，不能轻易地加以引用。由此可见，据

此来断定徐骧为台湾义军的首领或统领，是根据不足的。

事实上，徐骧在台 湾 义 军 中 从 来 未 担 任 过 统 领 的 职 务。吴 汤 兴 呈 台 湾

知府黎景嵩的《求饷禀文》中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窃生员所招之义民先锋

办勇二千名，编为五营，除卫中队营一营随身差遣外，其余徐骧一营，扼扎北

埔，会同傅德生、姜绍祖防守松寮沿山一带；邱国霖一营，扼守尖笔山沿山一

带；张兆麟一营，分守 三 环 水 流 东；陈 超 亮 一 营，驻 防 深 井。黄 景 岳 一 营，仍

守苗栗。俱系扼要隘 口。”②这 里 说 得 很 清 楚：吴 汤 兴 直 接 统 带 的 是５营 义

军，其中即包括徐骧１营。可见，徐骧当时仅带１营义勇，而且是在吴汤兴的

领导之下，他怎么会是义军统领呢？

如果说徐骧在义军参战之初尚不是义军统领的话，那么，吴汤兴牺牲之

后他是否成为义军的统 领 呢？也 没 有。吴 汤 兴 是 在 彰 化 之 战 中 牺 牲 的，时

间是在８月２８日。关于徐骧此后的行踪，据洪弃父《台湾战纪》载：“徐骧自

彰化失后，所部仅存二十人。至斗六，参民团一战即走。台南刘帅（永福）亟

奖之，命入蕃薯寮、打 鹿 埔 一 带 募 军，饷 械 缺 乏，止 收 三 百 人。”③连 横《徐 骧

传》则谓：“方彰化之陷，徐 骧 走 台 南，永 福 慰 之，命 入 卑 南 募 兵。得 七 百 人，

皆矫健有力者，趣赴前敌，驻斗六溪底。”④这两条材料除募兵人数有出入外，

①

②

③

④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３７ 页。
《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月刊），卷９，第５、６ 合期，第２３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４６ 页。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７２３—７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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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基本史实是一致的，皆未提到徐骧担任义军统领一职。事实上，到保卫

台南之战时，原“新苗军”牺牲殆尽，义军的 主 力 已 为 云 林 义 军 所 代 替，也 不

可能由徐骧担任义军统领。据记载，此时云林义军共１１营，其中简成功、简

精华父子统带４营。① 于是，刘永福遂“檄简成功统义军”。② 由此可知，徐骧

为义军统领说是毫无根据的。

再看吴汤兴为台湾 省 义 军 统 领 说。此 说 是 台 北 同 行 最 先 提 出 来 的，已

被台湾史学界所接受，似乎已成为定论了。其所举出的证据，不外乎以下三

个方面：

　　①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９０ 页。

②　连横：《台湾通史》，下册，第７２３ 页。

③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３６ 页。

④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７３ 页。

　　⑤⑥　《风俗画报》第９８ 号（临时增刊），东京东阳堂，明治二十八年八月三十日，《台

湾征讨图绘》。

　　⑦　吴汤兴：《安民防奸告示》，《台湾总督公文类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藏。

⑧　《台湾风物》，卷９，第５、６ 合期，第２３ 页。

⑨　《黎景嵩布告》，《台湾总督公文类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藏。

第一，当事人的记载。例 如，洪 弃 父《台 湾 战 纪》称：“（吴）汤 兴 负 意 气，

遇丘逢甲统义勇营，慷慨自请。……逢甲遂引见唐总统。总统方急时事，逢

甲言无不应，即给予汤兴统领关防。汤兴归，则大会乡人盟誓。”③ 吴德功《让

台记》称：“吴汤兴，苗栗名诸生，先 是 带 练 勇 一 营，易 儒 服 为 武 装，有 赳 赳 桓

桓之象。至是，众人推为首。”④ 日方公布的材料亦有“此地为敌人统领吴汤

兴之住处”⑤ 等语。

第二，有 关 吴 汤 兴 的 文 献。目 前 保 存 下 来 的 吴 汤 兴 布 告 有 两 件：一 是

《招募义民严肃军纪告示》，其中有几处提到“统领”字样，如“统 领 台 湾 义 民

等营吴”、“谬承前抚宪唐委统全台义民”、“本统领开诚布公”等；⑥ 二是《安民

防奸告示》，其中也有几处提到“统领”字样，如“统领台湾义 民 各 军 吴”、“本

统领所募之勇”等。⑦ 此 外，还 有 吴 汤 兴 呈 台 湾 知 府 黎 景 嵩 的《求 饷 禀 文》一

件，文中自称“统领台湾义民各军五品衔生员吴”。⑧ 黎景嵩布告中也有“吴绅

汤兴统领新、苗二邑义民数万”⑨ 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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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吴汤兴的官防。其文曰：“统领台湾义民各军关防。”①乍看起来，

此说证据确凿，应该是无 可 置 疑 的 了。实 则 非 是。上 述 诸 种 史 料 确 实 是 极

其重要的，对研究台湾抗日义军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但以此来证明吴

汤兴为台湾省义军统领却是不妥的。

首先，对“台湾”一词的 含 义 必 须 有 正 确 的 理 解。有 论 者 认 为：“谓 统 领

全台义民，系由（唐）景崧委任，衔属‘统领台湾义民各军（等营）’，则为‘台湾

义民统领’，自异于各统领。……则‘台民统领’为最高统领。”②很明显，这是

将“台湾”或“全台”理解为台湾省了。这就是推断吴汤兴为台湾省义军统领

（即所谓“最 高 统 领”）的 主 要 根 据。其 实，问 题 并 不 是 这 样 简 单。因 为“台

湾”一词的含义是随着台湾建制的改变而有所改变的。１８８５年以前，台湾为

府，下面设有台湾县，故当时的“台湾”一语有时指台湾府，有时则指台湾县。

１８８５年中法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决定台湾正式建省，以彰化居全岛中央，定

为省会，设首府名曰台湾府，首府之首县名曰台湾县。这样，“台湾”便有了３
种含义，即固可指台湾省，然也可指台湾府或台湾县。不能一看到“台湾”这

个词，就当成一定是指台湾省了。

其次，按照当时的规 定，“义 勇 统 领，体 制 在 诸 将 上，与 抚 军 往 来 文 牍 悉

用照会。”③假如吴汤兴是台湾省义军统领，那他起码跟台湾知府黎景嵩的地

位是平行的，往来文牍也 要 用 照 会，而 不 会 用 禀 文。恰 恰 相 反，吴 汤 兴 行 文

台湾府正是 用 的 禀 文。试 看 他 的《求 饷 禀 文》，一 则 谓“务 乞 俯 准”，再 则 谓

“理合具文禀请，伏乞宪台察核，恩 准 施 行”，完 全 是 下 级 对 上 级 的 语 气。黎

景嵩当时的职务仅是台湾知府兼总理中路 营 务 处，台 湾 省 义 军 总 领 反 倒 要

听他领导，这是无法解释的。其实，《台 湾 战 纪》已 经 说 得 很 清 楚，是 丘 逢 甲

“统义勇营”，吴汤兴只是在丘逢甲的荐举下才得到“统领关防”的。可见，在

吴汤兴这位统领之上还有统领，断言他是“最高统领”是站不住脚的。

复次，从一些当事人的记载看，也很难说吴汤兴是台湾省义军统领。如

吴德功《让台记》称：“新竹、苗栗绅民议抗 朝 命，推 生 员 吴 汤 兴 为 首 将，祭 旗

①

②

③

《民族英雄吴汤兴文献》，《台湾风物》（月刊），卷９，第５、６ 合期，第３ 页。

曾廼硕：《吴汤兴事迹考》，《台湾文献》，卷９，第３ 期，第４９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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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师。”①洪弃父《台 湾 战 纪》称：“委 员 黎 维（景）嵩 自 台 北 至，接 署 台 中 府 印

绶，驻彰化，镇抚台中。有葫 芦 墩 巡 检 罗 树 勋 接 署 彰 化 县，有 鹿 港 举 人 施 仁

恩佐知府开筹防 局，有 苗 栗 县 生 员 吴 汤 兴 领 义 勇 到 新 竹 守 县 城。”②所 有 这

些，都说明吴汤兴只是台中地区（台 湾 府）的 义 军 统 领。事 实 也 是 如 此。吴

汤兴先是在苗栗县组织义军，然后开抵新竹抗击日寇，最后在保卫台湾府城

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活动范围 主 要 在 台 湾 府 的 北 部 和 中 部 地 区，不 仅

台南府的义军不归他统辖，而且同台湾府南 部 地 区 的 云 林 义 军 也 没 有 什 么

联系。由此可知，吴汤兴只 是 台 湾 府 的 义 军 统 领，而 且 由 于 事 起 仓 促，尚 未

来得及将台湾府全境的义军直接统辖起来，他 怎 么 可 能 是 台 湾 省 的 义 军 统

领呢？

最后，台湾知府兼总 理 中 路 营 务 处 黎 景 嵩 的 布 告，进 一 步 证 明：吴 汤 兴

只是台湾府义军统领，而不是台湾省义军统 领。《黎 景 嵩 布 告》称：“吴 绅 汤

兴，统领新、苗二邑义民数 万，由 民 间 自 筹 军 食，在 新 竹 一 带 竭 力 堵 御，相 持

一月余，大小数十战，斩获 倭 酋 兵 勇 七 八 百 名，其 忠 愤 激 烈 之 气，殊 为 难 得！

惟饷械不继，旷日持久，终有溃散之虞。本府身任地方，屡次飞书告急，奈库

款全无，未能多为接济，深用惶愧。……现已派新楚劲勇数营，开往前敌，会

同义军，共图恢复，力扫倭 氛，若 非 各 属 绅 富 激 发 天 良，慷 慨 借 助，其 功 必 败

于垂成，诚为可惜！闻台南 已 由 民 捐 助 饷 银 数 万，我 中 路 竟 一 钱 莫 名，天 下

必无是人情。总 望 好 义 急 公，勿 存 观 望 之 见，庶 几 马 腾 士 饱，无 虞 庚 癸 之

呼。”③从黎景嵩的布告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对吴汤兴的战绩予以嘉

勉；（二）吴汤兴义军听从台湾知府的指挥；（三）吴汤兴义军的粮饷由台湾府

筹措；（四）台中和台南属于两个军事指挥 系 统，其 饷 械 也 是 各 自 独 立 筹 措。

所有这些，都说明吴汤兴所统率的义军属于台湾府领导，说吴汤兴为台湾省

义军统领是很难圆通的。

既证明了徐骧和吴汤兴 都 不 是 台 湾 省 义 军 统 领，再 来 考 察 丘 逢 甲 的 任

职就比较容易了。

①

②

③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７２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３６ 页。
《黎景嵩布告》，《台湾总督公文类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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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丘逢甲为台湾省义军统领有确证

与前述丘逢甲任职诸说相较，关于记载其任义军统领的材料就多得多了，

而且都是当事人的记述。如《台海思痛录》称：唐景崧“奏派在籍兵（工）部主事

丘逢甲广募民兵，以辅官兵不逮，称为义军统领”。① 黄家鼎《补不足斋诗钞》亦

称：唐景崧“檄在籍兵（工）部主事丘逢甲为义军统领”。② 洪弃父《台湾战纪》，

一则谓“丘逢甲者，台湾粤籍进士也，未第时受知巡道唐景崧。唐为巡抚，思保

举之，奏章称其领义勇百二十营，实不满十营”，再则谓“丘逢甲统义勇营”。③

丘菽园《挥麈拾遗》亦称：“唐、刘分守南北，林（朝栋）守台中，君率各乡来援之义

军，与为犄角，众号十万，早日即经唐抚据以入告，加四品衔，总统义军，声势颇

壮。”④这些当事人的记述，都一致肯定丘逢甲是担任义军统领的。

但是，也有论者对 上 面 这 些 材 料 的 真 实 性 表 示 怀 疑。如 说：“文 云 颇 多

不实，如工部之误为兵部，兹不赘述。‘义勇统领’云云，非某职之专有名词，

否则，‘义勇’应为‘义民’且另冠名词，用以标明其单位。……景崧之奏委逢

甲，乃办理团防工作，编组义勇事务，非以为义民主帅也。”⑤我认为，这些怀

疑并不足以成为否定丘逢甲为义军统领之确证。

前引材料确将“工部主事”误记为“兵部 主 事”。据《仓 海 先 生 丘 公 逢 甲

年谱》：“清光绪十五年 乙 丑，二 十 六 岁。是 年 正 月，公 首 途 赴 北 京 会 试。五

月揭榜，中式八十一名进士。殿试胪唱赐二甲进士出身引见，钦点工部主事

虞衡司。公无意仕途，引见后即告假回里省亲，七月乃抵家。”⑥丘逢甲进京

会试，虽然“钦点工部主事”，但并未就任即返台。时过６年之后，人们误记为

“兵部主事”，这是不奇怪的。无论如何，抓住材料中的个别失误而否定其主

要方面的真实性，这种做法总是不妥的。“义军统领”或“义勇统领”，则只是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０４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４６ 页。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３５—３３６ 页。
黄志平等主编：《丘逢甲集》，岳麓书社，２００１ 年，第９６０ 页。
曾廼硕：《吴汤兴事迹考》，《台湾文献》，卷９，第３ 期，第４７ 页。

丘琮编：《沧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光绪十五年，见陈汉光辑：《丘逢甲先生文献

汇编》（一），台湾风物杂志社，１９５９ 年，第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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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简称，而不是其全称，以此来否 定 丘 逢 甲 为 台 湾 省 义 军 统 领，更 是 没 有

道理的。

至于所谓“景崧之奏委 逢 甲 乃 办 理 团 防 工 作，编 组 义 勇 事 务，非 以 为 义

民主帅”之说，也是有悖历史事实的。其实，丘逢甲之担任义军统领，在他自

己的诗作里是 有 大 量 佐 证 的。他 多 次 提 到“我 亦 曾 驱 十 万 师”①，还 写 下 了

“义旗风卷海东云，零落登坛十万军”、“十万义师齐放仗，天涯流落征南将”②

等诗句。虽然诗里 的“十 万 义 师”并 非 实 指，但 当 时 确 有“众 号 十 万”③的 说

法。他不但说自己“曾驱十万师”，而且特别强调“登坛”一事。“登坛”与“拜

将”是相联系的，若不是身为将帅就谈不上“登坛”。丘 逢 甲 有《自 题 三 十 登

坛照片》诗云：“十六年前莽少年，当 时 赤 手 欲 回 天。誓 师 雷 雨 穷 荒 外，开 国

河山落照边。”此诗作于１９１０年，距甲午正是１６年，那年他恰好３０岁（虚岁

３１岁）。他又有《有感书赠义军旧书记》诗，其第一首云：“拜将坛高卓义旗，

五洲睽目属雄师。当时力 保 危 台 意，只 有 军 前 壮 士 知。”如 果 丘 逢 甲 不 是 义

军统领的话，对这诗句又怎么解释呢？不仅如此，在丘逢甲的诗里还可以找

到他担任义军统领的直接证据。友人沈艾孙曾为他刻石章，印文曰“义军旧

帅”。④ 丘逢甲本人有《题崧甫弟遗像》一诗。崧甫，乃丘逢甲三弟树甲之字，

颇具英材，在台时曾办理全台义军 营 务 处，不 幸 早 亡，“恨 不 为 国 殇”！丘 逢

甲题诗的末句道：“题图者为谁？乃兄义师故帅虞曹郎。”⑤丘逢甲进士及第

后钦点工部主事虞衡司，故自称“虞曹郎”。在这里“义 军 旧 帅”也 好，“义 军

故帅”也好，都指的是义军统领。丘逢甲在《林 氅 云 郎 中 鹤 年 寄 题 蠓 墩 忠 迹

诗册追忆旧事次韵遥答》一诗中即自注曰：“方君（指林鹤年）参 某 太 仆 团 防

军事时，予总统全台各路义军。”⑥按：“某太仆”乃指太仆寺卿林维源，时督办

台湾团防事务。可见，林维源办理团防，丘逢甲统领义军，各司其职，并不是

一码事儿。认为丘逢甲的职责只是“办理团防工作”，则纯属主观臆测。

事实上，不仅丘逢甲自己的诗作，而且现在保存下来的他 的 部 分 信 稿，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２２７、３２７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１４１、３９６ 页。
黄志平等主编：《丘逢甲集》，第９６０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３１３、１４７、１４４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２４３—２４５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１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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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证明丘逢甲担任过义 军 统 领。丘 逢 甲 于１８９５年３月２８日 致 书 唐 景 崧

曰：“此次将出，家父训 以 弟 兄 协 心 军 事，上 答 君 师，下 保 乡 井。警 报 日 迫，

有能效力之处，均不敢 辞 也。……义 军 之 出，可 惜 太 迟，其 间 不 无 人 才，皆

未练习，勇丁善枪者虽多，将来止能使之人自为战，未可云节制之师。此 时

惟有以宽御众，结以恩义 而 已。”这 是 义 军 建 成 之 明 证。在 此 信 中，他 还 明

确提出“关防拟改刊‘统领各路义军 关 防’。”①尽 管 丘 逢 甲 的 关 防 没 有 保 存

下来，但唐景崧于同年４月１８日 致 电 军 务 督 办 处 在 丘 逢 甲 的 名 字 前 即 署

衔为“工部主事统领全台义勇”，②可 证 丘 逢 甲 担 任 义 军 统 领 确 非 虚 语。按

清代兵制，统领以下设营务处。义军亦有营务处，由他的三弟丘树甲 办 理。

丘逢甲致唐景崧书有云：“舍 弟 树 甲 不 愿 率 营 而 肯 在 营 相 助，现 在 军 中，拟

领同往，并 加 以 营 务 处 名 号，以 便 帮 助。”③后 丘 树 甲 有《七 律》一 首，自 注

曰：“客岁随家兄办全台义军。”④丘逢甲《题 崧 甫 弟 遗 像》诗 也 有“奋 起 佐 义

师，大 节 何 慷 慨”之 句，自 注 云：“中 日 事 起，弟 奉 檄 办 理 全 台 义 军 营 务

处。”⑤由此可见，丘逢甲 不 仅 有 统 领 之 名，而 且 他 所 统 率 的 义 军 也 是 按 统

领一级的建制来编成的。

那么，丘逢甲的义军统领一职，是否徒有虚名，仅负责“编组义勇事务”，

并非真正“为义民主帅”呢？回答也是否定的。丘逢甲在给嘉义知县邓嘉缜

的信中写道：“现中北两路义军已调至十营。逢甲自带五营：诚字三营、靖字

一营、捷字一营；以良字两 营，由 陈 进 士 登 元 分 节，分 防 南 嵌 等 处，兼 顾 省 垣

后路；以信字三营由家兄先甲分带，别防新、苗一带。将领多门下诸生，兵士

皆乡间子弟，故训多 于 练。受 命 仓 卒，恐 旦 夕 有 警……书 生 初 出 治 军，止 能

办到‘临事而惧’四字。”他在给署布政使台湾道顾肇熙的信中还写道：“书生

初出治军……所幸勇丁均同乡里，教以大义，其心尚为团结。又营中气习尚

少，与百姓亦甚相安。……惟逢甲望轻才绌，誓与士卒同甘苦，借结人心，故

帕首短后衣，日周旋健儿间。”⑥类似的记载尚多，此不一一具引。这说明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２４４—２４５ 页。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卷１０９，第５ 页。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第２４４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４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２４３ 页。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第２５７—２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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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甲的职责并不是单纯“编组义勇事务”，而是“受命”“治军”，亲自带领义军

列营布防，怎么能说“非以为义军主帅”呢？

看来，要否定丘逢甲为义军统领的事，恐怕是不可能的。现在需要进一

步解决的问题是：他究竟是不是台湾省义军统领？对此，可从以下四个方面

分别加以考察：

其一，前已考定吴汤 兴 为 台 湾 府 义 军 统 领，而 丘 逢 甲 亦 为 义 军 统 领，那

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其实，洪弃父《台湾战纪》说得很清楚：“初，汤兴负

义气，遇丘逢甲统义勇营，慷慨自请。闻李鸿章弃台湾，则愤激作大言，逢甲

亦鼓舞之，意气益勃 勃。逢 甲 故 粤 籍，汤 兴 亦 粤 籍，声 类 相 翕。逢 甲 遂 引 见

唐总统，总统方急时事，逢甲言无不应，即给予汤兴统领关防。”①可见，丘逢

甲统领义军后，又荐举吴汤兴任台 湾 府 义 军 统 领。他 们 之 间 的 隶 属 关 系 是

很明确的。丘逢甲《答台中友人》诗有“殉义谁彰故 部 贤”之 句，自 注 云：“谓

部下吴、徐、姜、丘诸将领。”②“吴”即吴汤兴，丘逢甲称之为“部下”。可知丘

逢甲位在吴汤兴上。

其二，从统领体制看，丘 逢 甲 不 仅 高 于 一 般 义 军 统 领，而 且 与 清 军 诸 将

相比，也有相当的独立性。据《台海思痛录》载：唐景崧“奏 派 在 籍 兵（工）部

主事丘逢甲广募民兵，以辅官兵不逮，称为义军统领，体制在诸将上，与抚军

往来文牍悉用照会。”③虽然这些“照会”没有留下来，但台南团练总局札恒春

县文中有“本年（１８９５年）二月初四日准工部主政丘移开：奉台湾巡抚部院唐

照会”④等语，可证《台海思痛录》的记载是可靠的，并无“不实”之处。这与吴

汤兴凡事须禀请台湾知府是大为 不 同 的。在 营 制 上，丘 逢 甲 义 军 虽 与 记 名

提督张兆连的铭军和福建候补道杨汝翼的翼军相同，皆独当方面，然却不似

张兆连、杨汝翼等清军将领一听命于巡抚。在军事部署和义军组织方面，唐

景崧凡事皆须与丘逢甲相商而后 定。在 丘 逢 甲 不 同 意 的 情 况 下，唐 景 崧 的

决定可不执行。兹举二事为例：（一）唐景崧命进士陈登元招募良字两营，及

①

②

③

④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六），第３３６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５５ 页。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十二），第１０４ 页。
《福建台湾档案》，台 湾 省 博 物 馆 藏。转 引 自《台 湾 文 献》，卷 ９，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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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成让丘逢甲点验归营，但丘逢甲不同意此议，提出“请归陈登元自统，盖一

其介弟，一其堂叔，非他人所能统也”。于是，唐景崧便改命良字两营归陈登

元分统，由丘逢甲节制。（二）先是唐景崧将 丘 逢 甲 义 军 由 台 中 调 至 台 北 后

路，后又决定分其两营至台南布袋 嘴 驻 防。丘 逢 甲 反 对 这 一 调 动，认 为“布

袋嘴等处切近澎湖，其地势无山险 可 扼 守，若 两 营 分 扎，必 有 他 联 络 应 援 之

师。义军初出，其调度训练均须逢甲一人亲自任之，如相隔太远，亦难得力。

自南嵌至家兄后垅防地，由火车往 须 一 日 半，由 后 垅 至 布 袋 嘴 须 四 日 半，势

太不联。…… 且 布 子 太 散，亦 非 胜 着 之 棋 也”。① 于 是，唐 景 崧 只 好 收 回

成命。

其三，丘逢甲义军的组编并不限于一府或某一地区。他所统的义军，有

从台湾府招募的，也有从台北府招 募 的。并 且，他 还 曾 行 文 台 南 府“征 义 勇

以备调遣”。② 最有力的证明还是唐景崧于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２８日奏稿，内称：

“臣于闻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

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

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

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

益。”③可见，台湾省所属三府之招募义勇，都是由丘逢甲总其事的。其布防

亦是如此。如前所述，丘逢甲本来是在台中地区（台湾府）驻防，又开往台北

府南部地区守御；后来，唐景崧又欲 其 分 营 驻 扎 台 南 府 布 袋 嘴 一 带，以 他 反

对而未果。若不承认丘逢甲是台湾省义军统领，对这些事实又当作何解释？

其四，正因为丘逢甲是台湾省义军统领，所以他才有可能代表全台绅民

向朝廷上书。在《马 关 条 约》签 订 前 后，丘 逢 甲 多 次 上 书 反 对 割 台，他 自 称

“刺血三上书”，④确非虚语。我们不妨读一下由唐景崧于４月１８日代电军

务督办处的一次上书。唐景崧此电说明是“据 工 部 主 事 统 领 全 台 义 勇 丘 逢

甲率全台绅民 呈 称”。丘 逢 甲 在 上 书 中 坚 决 表 示：“臣 等 桑 梓 之 地，义 与 存

①

②

③

④

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第２４８、２５６ 页。
《福建台湾档案》，台 湾 省 博 物 馆 藏。转 引 自《台 湾 文 献》，卷 ９，第 ３ 期，第 ４５

页。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１９７２ 年，卷６，第３８８８ 页。
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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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如倭酋 来 收 台 湾，台 民 惟 有 开 仗！”并 于 书 末 说 明

是他“谨率全台绅民痛哭上陈”。① 如果丘逢甲不是台湾省义军统领，那么他

凭什么“与抚臣誓死守御”，声称“如倭酋来收台湾，台 民 惟 有 开 仗”；又 有 什

么资格“率全台绅民”上书呢？

由上述可知，多方面的材料证明丘逢甲确曾为台湾省义军统领，有人提

出的反证都是站不住脚的。

六、如何评价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毓贤

　　（一）毓贤对义和团的态度问题

在义和团运动 研 究 中，毓 贤 是 争 议 最 大 的 一 个 历 史 人 物，长 期 聚 讼 不

休，迄难取得 共 识。评 价 毓 贤 的 一 个 重 要 依 据，是 他 对 义 和 团 的 态 度。对

此，学术界的认识是颇有分歧的。目前广为流传的主要有三种观点：

１ 镇压 说。此 说 由 来 已 久。《清 史 稿》说 毓 贤“善 制 盗 不 惮 斩 戮”。②

《清史列传》也说他“果于杀戮，捕劣是其特长”。③ 时人许指严所著《十叶野

闻》，其中有“毓屠户”条，谓“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④ 故有史家称其

为“著名屠户”。⑤ “任曹州知府时，以屠杀大刀会、义和拳而声名卓著。”⑥接

任山东巡抚后态度未改，“不仅没有支持义 和 拳、大 刀 会 等 团 体 的 反 教 会 斗

争，而且还镇压过这种斗争”。⑦ 确实，毓贤不仅捕杀了一些著名的大刀会、

义和拳首领，而且杀害了为数众多 的 大 刀 会 员 和 义 和 拳 民。但 这 只 是 他 的

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即对大刀会、义和拳并不是一味地镇压。否则

的话，外国传教士就不会那样对他不满和谴责，并要求清政府撤换他了。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卷１０９，第５ 页。
《清史稿》，列传２５２，《毓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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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镇压说是不能作出圆满回答的。

２庇护说。与镇压说相比，庇护说的提出还要早一些。毓贤接任山东巡

抚不久，德国驻华公使即根据其驻山东主教安治泰的报告，照会总理衙门称：

“山东巡抚不怀善意，从中庇护贼匪”，“地方官深知巡抚仇视外国之心，故意挑

唆愚民攻击教堂，为 迎 合 抚 臣 之 计”，“而 会 匪 自 夸 奉 山 东 巡 抚 之 言，如 此 行

为。”并强烈要求：“设法将不怀善意之官令其离任。”①此庇护说之由来也。其

后，教会所办的《汇报》更登载了这样的报导：“各处刀匪闹教，总因东抚毓中丞

仇教心炽，通饬各属州县，凡教士函件，一概视为废纸。故匪有恃无恐，大张红

白旗，上书‘保清灭洋’，并有帅字旗‘山东抚提部院毓’字样。”②此报导以其言

之凿凿，使人们信之不疑。如《清史稿》即袭此说，称：“朱红灯构乱，倡言灭教

……自称义和拳，毓贤为更名曰团，团建旗帜皆为‘毓’字。”③时人张一麐娴于

历史掌故，所著《心太平室集》更指实：“毓贤始为山东巡抚，赏匪首朱红灯银

两，匪旗大书‘保清灭洋山东抚提部院毓’字样。毓出示改大刀会名目为义和

团。”④此后，一些著名的有关史学著作中皆有类似的记述。⑤ 于是，这似乎已

成为定论。问题是这些记述是否实有其事。事实上，当时外国传教士的报导

多夸大其词，甚至捕风捉影，本不足凭信。⑥ 后人不查，引以为据并加以发挥，

更难免以讹传讹了。且不说毓贤赏朱红灯银两纯属无稽之谈，即以大刀会、义

和拳改名义和团而言，已有人考证此事与毓贤根本无关。⑦ 至于说义和团公开

打出‘毓’字旗，未免过于离奇，从原始材料中也找不出任何佐证。连毓贤本人

也对教会所散布的庇护说嗤之以鼻，反问道：“至谓本部院庇护会匪，何以本部

院前办大刀会匪时，立将匪首刘士端、曹得礼正法？昭昭在人耳目，此言可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３１３—３１５ 页。
徐绪典主编：《义和团运动时期报刊资料选编》，齐鲁书社，１９９０ 年，第３ 页。
《清史稿》，列传２５２，《毓贤传》。
《义和团史料》（下），第８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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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看陆景琪：《义 和 团 在 山 东 兴 起 中 的 几 个 问 题》，《山 东 大 学 文 科 论 文 集 刊》

１９８０ 年第１ 期。

林华国：《关于毓贤改义和拳为义和团说》，见《义和团史事考》，第６—１３ 页；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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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自明。”①“庇护”云云，本是莫须有的，硬加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可见，庇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也是难以成立的。

３ 由剿变抚说。毓贤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对待义和团的态度

既有镇压的一面，又似有抚绥的一 面，令 人 不 好 理 解，故 有 由 剿 变 抚 说 的 提

出。此说系由范文澜开其端。他认为：毓贤做曹州知府时，本是屠杀义和团

的刽子手；接任山东巡抚后，“因为说过‘匪 已 肃 清’，又 不 敢 向 拳 民 出 击，因

为每战必败”，故“表示承认为民间团体”，“可以公开活动，各县遍设拳厂”。②

此说为许多历史学者所接受，故集合多位史学界先进编写的一部《中国近代

史》教科书，即明确指出：“毓贤对义和团采取了由‘剿’变‘抚’的策略。”③该

书引用了毓贤奏折中的一段话：“东 省 民 风 素 强，民 俗 尤 厚，际 此 时 艰 日 亟，

当以固结民心为要图。”但并不能从这段话中引出“由剿变抚”的结论。因为

在同一份奏折中，毓贤曾明白无误地讲明了 他 对 待 义 和 团 的 方 针：“出 示 晓

谕，被匪诱胁之拳民，已散 者 不 准 复 聚；如 有 旋 散 旋 聚 者，即 是 甘 心 为 匪，定

即严拿惩办。”④这哪里是“由剿变抚”呢？当时，在清政府内部确实存在着主

剿与主抚之争，但直到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６日清廷发布上谕，提出“该拳民既以义

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并择其“年力

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⑤之前，还不能说对义和团已经采取“抚”

的政策了。剿与抚，历 来 是 封 建 统 治 者 对 付 人 民 群 众 的 两 手，有 时 兼 而 施

之，有时交替用之。当时有 一 位 御 史 说 的 很 对：“自 古 御 变 之 方，非 剿 即 抚，

或剿抚兼施，或先后有别。”⑥事实上，毓贤从任曹州知府、山东按察使到交卸

山东巡抚印篆为止，对大刀会也好，对义和拳 也 好，既 未 采 取 单 纯“剿”的 办

法，也未采取单纯“抚”的办法。例如，他于１８９６年带兵查办单县大刀会时，

就不是“一概剿捕”，而是根据李秉衡先“出示晓谕，解散胁从”，“必其大股抗

拒者，饬即严行剿办”的指示，除处 决 刘 士 端、曹 得 礼 等 人 外，对 一 般 刀 会 群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３６１ 页。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３４０—３４１ 页。
《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版，第２８８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年，第３９—４０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４５—１４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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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皆令“悔过自新，闾阖一律安堵”。① 后来，他于１８９９年命令济南知府卢昌

诒带领马步队查办平原教案时指示，采取“分别办理”的办法。所谓“分别办

理”，就是一面“开导”，即“出示劝谕”，对“被胁良民”“均各不究”，一面对“仍

聚而未散之匪，胆敢抗拒”，则“带队同往弹压”，其“潜逃四散”者，则“札饬附

近各县截拿”。② 可见，毓贤始终坚持“剿”“抚”两手并用，即所谓“剿抚兼施”

也。说他“由剿变抚”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由上述可知，毓贤对义和 团 始 终 坚 持 一 条 根 本 原 则，就 是“剿 抚 兼 施”。

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毓贤称之为“惩首解从”。针 对 一 些 教 会 报 纸 所 散 布 的

毓贤支持义和团之说，美国学者周锡瑞（ＪｏｓｅｐｈＷ．Ｅｓｈｅｒｉｃｋ）指出：“把毓贤

的政策理解成无条件支持该运动 将 是 一 个 错 误。事 实 上，他 对 义 和 拳 的 基

本政策一直都是：惩首解从。”③他的这种理解抓住了毓贤对义和团基本政策

的核心，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毓贤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方针

评价毓贤的另一个重要 依 据，是 他 处 理 民 教 交 涉 案 件 时 采 取 的 是 何 种

方针。这也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

关于处理民 教 交 涉 案 件 的 方 针，毓 贤 首 先 申 明 的 一 条，就 是“秉 公 讯

断”。所谓“秉公讯断”，是凡遇民教交涉案 件，必 须 排 除 来 自 外 国 教 会 方 面

的一切干预，由地方官自主地秉公断案。早在１８９８年６月，他还在按察使任

上时，就曾建议：“请总理衙门照会驻京大臣饬知各教士，以后不可偏听教民

浮言，有伤和好。收人 入 教，须 先 细 访 其 人，实 无 作 恶 犯 罪 之 事，方 可 收 之。

凡遇民教交涉案件，凭地 方 官 秉 公 讯 断，通 事 不 得 哄 诱 教 士，搀 越 干 预。凡

有罪例应拿办之人，教士 不 得 收 留，并 不 听 通 事 谎 言，讹 诈 平 民。庶 几 教 士

得以安然传教，以其起行善之心，莠民难施伎俩，良民不受逼迫，则民教永可

相安，共享生平之福。”他为什么要强调这一条呢？因为据他居官山东２０年

所见，凡入教之人多非安分良民。“抢 劫 之 犯 入 教 者 有 之，命 案 之 犯 入 教 者

有之，负欠避债入教者有之，自揣无理恐人控告入教者有之，抢劫杀人、亲友

①

②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４—５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３４ 页。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３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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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缝入教者有 之，甚 有 父 讼 忤 逆、子 投 入 教 不 能 传 讯 者 有 之。因 而 良 民 负

屈，官吏莫治。通事 造 作 虚 辞，怂 恿 教 士，言 某 人 毁 谤 洋 教，而 教 士 人 地 生

疏，无从详察，动辄送 官。其 实 皆 入 教 莠 民，藉 以 遂 起 讹 索 之 私，或 罚 银 钱，

或罚红毡，或罚桌椅，或罚折酒席，方能息事。又或唆指其人为大刀会匪，以

遂其报怨之私，因而良善不能安其居”。①“迩来，彼教日见鸱张，一经投教，即

以为护符，横行乡里，鱼肉 良 民，甚 至 挟 制 官 长，动 辄 欺 人，官 民 皆 无 可 如 何

……每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因而酿成巨案。该国主教只听教民

一面之词，并不问开衅之由，小则勒索赔偿，大则多端要挟，必使我委屈迁就

而后已”。② 正由于此，他才特别强调“秉公讯断“这一条。

　　①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１２３—１２４ 页。

②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４ 页。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３６ 页。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４ 页；《义 和 团 档 案 史 料 续 编》上 册，第１５０、１５１、

１８４ 页。

　　⑥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１１４ 页。

　　⑦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１５０ 页。

毓贤申明的另一条，则是“持平办理”。他说：“查民教互控，要在持平办

理。”③“遇有词讼，无论民教，仍一律持平办理。”④“持平办理”也是清政府三

令五申所反复强调的。⑤ 不仅如此，外国公使致总理衙门的照会同样地要求

严行电饬山东地方官要持平办理。⑥ 乍看起来，在处理民教交涉案件的方针

问题上有关 方 面 似 乎 并 不 存 在 什 么 分 歧。实 则 不 然。由 于 各 方 的 立 场 不

同，虽然都声称“持平办理”，但在具体做法上却是大相径庭的。

先看清政府所十分强调的“持平办理”。清 政 府 曾 多 次 以“懿 旨”或“谕

旨”要求各省大吏在处理教案时要贯彻“持平办理”的方针。如１８９８年１０月

６日懿旨：“自开埠通商以来，中外一家，谊应不分畛域。即如各国教士之在

内地，迭经谕令各地方官 实 力 保 护，不 啻 三 令 五 申。各 省 官 绅 士 民，自 应 仰

体朝廷一视同仁之意，开 诚 布 公，无 嫌 无 疑，以 期 日 久 相 安。乃 近 日 各 省 民

教滋事之案，仍不 能 免。……在 愚 民 无 知，造 言 生 事，轻 启 衅 端，固 为 可 恨。

而该管官吏不能随时开 导，先 事 防 维，实 亦 难 辞 其 责。因 特 详 加 申 谕，各 直

省大吏于教堂所在，务当 严 饬 地 方 官，懔 遵 迭 次 谕 旨，认 真 保 护。各 国 教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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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均以礼相待。遇民教交涉之案，持平办理，迅速断结，并劝导绅民安分

自守，毋得逞忿肇衅。”⑦ 全国教案纷起，情形各殊，懿旨不作具体分析，将责

任完全归咎于中国方面：一是“愚民无知，造言生事，轻启衅端”；二是地方官

员“不能随时开导，先事防维”。并告戒“绅民安分自守，毋得逞忿肇衅”。至

于绅民为什么不能“安分自守”，其忿因何而起，则置诸不问了。再如１８９９年

４月５日寄山东巡抚谕旨：“近来山东教民不和，屡屡滋衅，亦实不免有虐待

教民情事，以致彼教衔恨，藉事生风。此种情形，总由地方官平时不善开导，

遂至睚眦报复，积怨成仇，口角细故，致酿巨案。著该抚谆饬各州县，即行剀

切晓谕士民，须 知 入 教 之 人，同 系 朝 廷 赤 子，与 尔 民 生 同 里 闬，自 应 谊 笃 睦

姻，不必因其习 教，故 存 嫉 恶 之 心，庶 彼 此 相 安 无 事。遇 有 词 讼，无 论 教 不

教，地方官总应一 律 持 平 办 理，毋 得 稍 涉 歧 视，以 期 消 患 无 形。”①与 懿 旨 相

比，这道谕旨进一步指出：民教之所以不和，“屡屡滋衅”，是因为士民见教民

“习教，故存嫉恶之心”，“不免有虐待教民 情 事，以 致 彼 教 衔 恨，籍 事 生 风”。

就是说，民教交涉案件之屡屡发生，都是由于 平 民 对 教 民 心 怀“嫉 恶”，并 有

“虐待教民情 事”，致 使“彼 教 衔 恨”而 引 起 的。说 到 底，还 是 中 国 平 民 的 过

错。像这样不问青 红 皂 白，先 给 民 教 交 涉 案 件 定 性，怎 么 可 能 做 到 真 正 的

“持平办理”呢？

再看外国教会所要求的“持 平 办 理”。以 冠 县 梨 园 屯 教 案 的 审 理 为 例：

该处民教纠纷由来已久。自１８６９年以来，多次发生民教互控案件，盖起因于

法国传教士在该村玉皇庙之旧基上修建教堂，风波迄难平息。到１８９７年春

间，教民王太和等从法国传教士处领取银２００两，备齐砖瓦木料，准备强行在

庙基上重建教堂，因而使 民 教 矛 盾 激 化。于 是，村 民 在 阎 书 勤 带 领 下，攻 打

教堂，教民王太清重 伤 致 死。村 民 还 拆 毁 教 堂，重 新 将 庙 盖 起。案 发 后，东

昌府知府洪用舟前往查办。他认为：“庙基为始祸之由，议为归官经理，作为

义学。另为洋人置买地基建立教堂。”②因据教民供称“曾领过教士修堂银二

百两，其家亦少京钱二百钱文，连其失物，统共约合京钱一千串”，③又买地一

段，并照原样房屋估计工料共京钱１０００串，由官付给京钱２０００串，由教士自

①

②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４ 页。
《教务教案档》，第６ 辑（一），台北，１９８０ 年，第１９７—１９８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１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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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另盖教堂。同时缉拿杀 人 凶 手。从 消 除 民 教 矛 盾 着 想，这 种 处 理 是 比 较

公平合理的，应该说是“持平办理”了。所 以，当 时 法 国 教 会 方 面，并 未 提 出

异议。不料半年以后，却顿翻前说，由法使吕班向总理衙门进一步提出三项

要求：一、重办凶犯；二、归还教堂地方；三、赔偿教堂损失。洪用舟遂督勇役

将庙宇拆毁，以原基交还教会，仍严饬缉拿凶犯。① 但教会方面仍不依不饶，

不仅对洪用舟不满，而且还迁怒于济东泰武临道吉灿升。１８９８年３月巨野

教案议结后，法国趁火打劫，又以梨 园 屯 教 案 尚 未 办 竣 为 借 口，由 新 任 公 使

毕盛照会总理衙门，多方刁难讹索，提出更为苛刻无理的四项必办条件：一、

指名将“犯罪之首十八名”阎书勤等“限三日内全 行 拿 获，或 该 犯 逃 走，须 将

家口扣留，产业入官”；二、“山东迤 北 教 堂 受 累，应 赔 偿 银 二 万 两”；三、东 昌

府知府洪用舟“时常与教士为难，并阻止办理，理应撤任”；四、现任济东泰武

临道吉灿升也应撤换，由前已革之 济 东 泰 武 临 道 张 上 达 回 任 接 替。并 要 求

清政府“严行 电 饬 山 东 地 方 官 迅 速 持 平 妥 办 完 结”。后 还 威 胁 道：“以 上 各

节，倘不予照行，则该等处 势 仍 危 险。本 大 臣 即 宜 转 报 我 国 家，陈 明 遇 法 国

保护之山东迤北教堂有事，中国官员漠视不办。似应一并先告也。”②在法国

的逼迫下，清政府最后基本上满足了法方的要求。阎书勤等被逼上绝路，只

好铤而走险，从而发动了著名的梨园屯义和拳起义。清政府派兵镇压，当场

“格毙”拳民２８名，阎书勤等２９名被捕杀害。③ 可见，教会所要求的“持平办

理”，就是要满足教会一切蛮横无理的要求，完全谈不上什么“持平”了。

那么，毓贤是怎样贯彻“持 平 办 理”方 针 的 呢？从 他 在 山 东 巡 抚 任 内 所

处理的众多民教互控案件看，大致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查实原委。不管控案来自平民还是教民，甚至是外国公使所递

交总理衙门的照 会，毓 贤 都 决 不 轻 率 从 事，都 要 一 一 派 员 查 实，悉 其 原 委。

因为当时民教交涉案件多由教民方面提出 指 控，“而 教 民 一 面 之 词，教 士 往

往偏听，恐亦非持平之道也”。④ 如德国主教德华盛具名指控嘉祥教民被抢

案多起，并谓“教民四散，有家难归，事已闹大”，情况十分严重。毓贤派员彻

①

②

③

④

戚其章、王如绘主编：《晚清教案纪实》，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０ 年，第３０２—３０３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１１４、１２２ 页。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３８１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３２７—３２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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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检齐卷宗，勒传人证到案，会同逐一确切研讯。或因教民先前曾罚乡民

钱文、酒席，欲向索还；或被 将 妇 女 诱 令 改 嫁，得 钱 私 肥；或 教 民 自 与 亲 属 争

产；或因家务争执，迁怒排 解 之 人；或 被 藉 以 打 点 使 用 为 名，乘 机 讹 索 多 赃，

后经查知往追，因而教民词曲理穷，捏 诬 乡 民 欲 行 捆 打、抢 割 麦 禾 暨 勾 结 大

刀会匪滋扰等词，赴城内教堂避匿，并向教士诉述，请县传究，以图挟制而冀

拖累泄忿。其实皆系谎词虚架，毫无影响。乡民委无平空向教民罚钱、寻衅

之事”。从已讯明之实情，可知所控 各 案，“类 皆 教 民 恃 入 教 为 护 符，平 日 横

行乡里，鱼肉 良 民。偶 有 稍 与 理 较，动 辄 故 意 张 大 其 词，意 图 使 人 莫 可 谁

何”。但控案所涉 及 之 乡 民“均 因 事 后 希 图 将 被 罚、被 诈 钱 文 索 还，致 被 藉

口，亦不免略有是非”。既弄清了所 控 各 案 之 原 委，处 理 起 来 也 就 有 了 事 实

依据。于是，查案官员便质 问 德 华 盛 道：“何 谓 教 民 有 家 难 归？总 之 事 凭 实

在，公论难逃。民教以和为贵，岂可迫之太甚，致生变端。”经过反复驳辩，德

华盛无言答对，“始自言实为教民 所 激，惟 天 良 不 可 昧，事 如 可 了，决 不 好 为

其难”。① 再如法国公使毕盛以平原县“有焚抢教堂、杀毙教民一事”，要求总

理衙门电饬山东官员查办。据实地查勘，平原县“并无西式教堂”，不可能有

“焚烧教堂”之事。至于“杀毙教民一名”，系据该县教民王付有呈控，谓邻人

王朋玉与伊父王明口角相殴致死，并被毁器物。及官员亲往查勘，王付有加

以拦阻，承认“伊父王明实未受有伤痕，死由 老 病 气 闭”，“恳 求 免 验”。官 员

“因控情先后大不相侔，且牵涉民 教，若 含 糊 了 结，必 致 别 生 枝 节，虽 允 予 免

验，仍亲到尸旁详细查看。已 死 王 明 年 逾 八 十，实 因 年 老 气 闭，并 未 受 有 伤

痕。王付有家亦无抢毁器具痕迹”。② 至此，本案真相已明，实属诬告。他对

所有民教控案都先要查实原委，断案以充分的事实为根据，自然会避免许多

无谓的冤案，使诬告者难以逞其讹诈伎俩。

第二，是“分别办理”。毓贤所说的“分别办理”，不单纯是针对因义和团

活动引起的案件，对民教交涉案件也是一概适用的。就是说，民教交涉案件

经过查勘，已质 证 明 确 各 案，要 按 具 体 情 况 分 别 办 理。例 如：（一）诬 告 案。

如嘉祥呈控乡 民 高 顺 玉 将 教 民 高 宏 儒“驱 逐 不 家，霸 占 居 住 房 屋”，经 查 实

“高宏儒房屋并未被人霸占，现仍在家居”；嘉祥教民牟广德控告同里牟广泰

①

②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３７７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１９—４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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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人将教堂内神像撕毁，桌椅等物全行砸毁”，经查办官员“前往教堂查看，

屋门现已封锁，神像、桌椅等物俱全，并没砸毁情形”，皆系挟私诬告。对此，

考虑民教以和为贵的大局，一般从 轻 发 落，“或 略 予 责 儆，各 当 省 释 宁 家，谆

谕不准再行生事；其有人证未齐，并教民理曲躲避者，或令原差暂行看管，或

谕回归候质”，以俟“传集持平断结”。① （二）抢劫案。如嘉祥呈控郑家庄教

堂“德教士所有什物抢劫一空”，内“有餐衣一身，真金圣爵一樽，门帘、天棚、

台帷、蜡烛、大小神像等均行抱去，余 皆 毁 坏”，经 查 勘 属 实，则“勒 限 严 辑 务

获究办”。② （三）拳民索偿赔款案。如济宁教会呈控教民被索偿赔款案共３１
起，经官员查实，其中与教民呈报所偿罚款数目相符者５起；教民呈被索偿赔

款，但虚报所偿罚款数目者５起；查无其事者１６起；查明并非教民，亦委无罚

款者５起。由详查得知，“拳民之所索，索其原物而已，并无奢愿。其毫无影

响及索而不偿者无论矣……统计阖境教民所偿罚款不过京钱二千五百吊有

奇；较之天主教原讹良民之数，十仅二、三。”至于拳民索偿罚款案的原因，仍

系“教民倚势欺凌，借端 讹 勒，或 罚 银 钱，或 罚 屋 宇，或 罚 酒 席，或 罚 钟，或 罚

席，或罚油，不餍不休，其 款 数 之 多 寡，视 力 量 之 丰 啬……良 懦 饮 恨，求 泄 无

从，求避无 门。年 复 一 年，日 不 聊 生。稍 有 身 家 者，咸 懔 懔 焉 惧 无 以 自 保。

适有延师习技者，天主教民见而异之，为之装点情节，怂恿教士，思有以迫之

抑之，以遂其欺 诈 之 欲。民 乃 不 胜 其 忧，有 逼 而 往 索 其 前 日 之 所 罚 者。”因

此，查案官员认为：“其所以向教民 索 还 前 罚 之 物，求 一 平 衡 天 之 冤 气 而 已。

故所还罚款者有之，索还酒席者有之，从未取人一物。……各教民所偿罚款

既备十之二三，乃该教士犹藉为口实，独不思良民何辜，而勒罚横加，其饮恨

抱怨之情，殊难言喻。如以 西 人 素 讲 信 实 而 言，应 将 取 者、偿 者 彼 此 各 为 偿

还，方称平允。”毓贤肯定了查案官员的意见，于是“咨明总理衙门立案，予以

辩论”，并要求：“照会德公使转饬安主教治 泰，会 同 兖 沂 道 将 各 属 教 案 持 平

议结，以 征 辑 睦。毋 得 听 信 教 民 一 面 之 词，以 少 报 多，以 无 为 有，致 滋 贻

误。”③（四）官员袒教抑民案。此类案件以兰山知县陈公亮案最为典型。他

在任时刚愎自用，“审理词讼，擅用非刑；听断不公，民哭一路”。如教民张廷

①

②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３２８、３７９、３７７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３２８、３８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９０—４９４、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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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平民郭藏“因买花生口角细故”，“即将郭藏讯责押毙”；教民万方魁等呈

控孙憨，“即将孙憨讯责押毙”；访闻孙闩偷窃教民家衣物，“遂传责押毙”；保

长恐闹教捆送宋广仁、宋凤诏，“亦即重责押毙”。毓贤认为，由以上４案，足

见“该员办事 荒 谬，民 怨 沸 腾”，将 其 参 革。并 致 函 总 理 衙 门 称：“查 民 教 互

控，要在持平办理。该革令不分案情轻重，一味严刑毙命，为见好教民之计，

几致酿成戕害巨衅。且查其近年以来，吏治既不讲求，又复有乖职守。……

若不将其参革，实无以讲吏治而肃官常。”①可见，毓贤是根据不同的案情，采

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期贯彻“持平办理”的方针。

第三，是“妥为保护”。② 其本来意图“无非为保护教民起见”，但保护教

民并不意味着允许教民 为 所 欲 为，侵 害 平 民，激 成 变 故。否 则，“群 情 疑 虑，

能不汹汹；结怨愈深，报复愈惨。……万一激成他变，则众怒难犯，地方官虽

欲保护，将不可得”，“是该教民自贻伊戚，非地方官保护不力也。”所以，要真

正做到“妥为保护”，首先得要求教会要依条约和中国法律办事，无为不轨之

举。这才是做到“妥为保护”的关 键 所 在。因 为 在 一 般 情 况 下，民 教 矛 盾 的

主要矛盾方面是教民，而不是平民。毓贤指出：“查民教生衅，总因教士偏听

教民，教民依仗教士，往往 借 细 故 以 诬 平 民。而 主 教 又 不 察 虚 实，动 辄 张 大

其词，肆口恫喝。”③正由于此，他对教会方面的严重不法行为也是决不宽容

的。如嘉祥教案 之 起，与 在 教 之 华 教 师 高 会 堂 大 有 关 系。他“素 称 形 同 光

棍，控案累累。近来更肆无忌惮，教案均系此人勾串而起，乡间无不切齿，不

得不去其太甚。”在大量事实面前，该处主教不得不允将高会堂“任凭拿办”，

“密传讯押，以平民气而弥后患”。④ 再如汶上县教民随意捉拿平民，勒讹钱

财，或入平民之家“抢掠一空”；济宁德国教堂竟然将平民“两手铁铐，栓在槐

树三日”，罚款后才“释放回家”。毓贤问道：“教 士 无 刑 讯 之 责，何 得 擅 用 铁

铐？主教亦置若罔闻，所谓劝人为善之意何在？”他认为：“今教士勒罚钱文，

则办理不得谓持平。”因此咨呈总理 衙 门：“请 照 会 德 使，遴 选 公 正 持 平 之 主

①

②

③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３６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１８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１７、４１８、４０７、４２０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３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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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兖州、济宁等处主持教务，约束教民，庶可消弭后患。”①其后，他还进一

步向总理衙门提出：“查教民不和之故，始由教民倚势勒罚平民钱文，教士不

即禁止，反为袒护。如沂属教士布恩浦跋扈成性，济宁属教士德华盛固执自

是，俱听教民怂恿之词，干预民教涉讼之事，不遵约章。若不设法撤去，恐民

教向仇，地方官虽欲保护，亦虑防不胜防。……为此咨呈贵署，谨请查照，咨

会德使将教士布恩浦、德华盛撤去，另 选 明 白 公 正 之 人 主 持 教 务，不 得 干 预

地方公事。并嗣后查有聚 众 滋 闹 之 人，不 论 民 教，概 由 地 方 官 查 办，始 得 持

平办理，以弭后患而靖地方，与教务亦大有裨益。”②他认为只有做到真正的

“持平办理”，才能实现“妥为保护”的目的，看到了 二 者 之 间 的 依 存 关 系，从

而抓住了解决民教不和问题的根本。

由此可知，毓贤所坚持的“持平办理”，与外国教会乃至清政府所声称的

“持平办理”，从根本上来说，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三）毓贤能否称得上爱国功臣？

既了解了毓贤在山东期 间 对 待 义 和 团 和 处 理 民 教 交 涉 案 件 的 情 况，便

可以进一步探讨他在山西巡抚任 上 的 表 现 了。近 年 来，有 些 论 者 对 毓 贤 任

晋抚时的表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称毓贤：“支持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

成为他一生的主流和大节”，“他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和爱国者，是个应

予肯定的历史人物”。③ “他盲目排外中却寓有反侵略的内容”，“是一个有爱

国表现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对他联络义 和 团 反 对 侵 略 的 爱 国 表 现 应 予

肯定”。④ 甚至认为：“在列强联合入侵，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关头，

毓贤是抵抗派中最中坚的人物。他 在 京 津 失 陷 前 后，提 出 一 系 列 抗 击 侵 略

挽救民族危机的措施，其中一些措 施 被 清 政 府 采 纳，或 由 他 付 诸 实 施，在 一

定程度上，对粉碎列强瓜分中国的 阴 谋，促 使 侵 华 诸 国 更 加 相 互 攻 讦、相 互

①

②

③

④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１７—４１８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第４４２—４４３ 页。
亓长发：《论毓贤》，见 山 东 省 历 史 学 会 编《山 东 省 历 史 学 会 会 刊》第３ 期（１９８０

年１０ 月）。
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２ 年第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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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可以说他“是有功于中华民族的人物”。①

这些说法能否成立，是值得认真考虑的。

首先，是否能说毓贤支持义和团呢？所谓毓贤支持义和团的种种传说，

皆系以讹传讹，甚至夸大 其 词，是 没 有 根 据 的。毓 贤 对 义 和 团 的 基 本 政 策，

是“惩首解从”。所谓“惩首”，并无严格的 政 策 限 定。如 他 在 山 东 多 次 派 兵

弹压义和团活动，有时一次“格毙”数十名，或“正法”数 十 名，很 难 说 这 些 被

“惩”者都是“首要”。他 调 任 山 西 后，在 太 原、阳 曲、榆 次、平 遥、介 休、赵 城、

洪洞、临汾等地也发生过多起镇压义和拳的事件。② 所以，决不能将“惩首解

从”理解为支持义和团。早在毓贤 任 山 东 按 察 使 时，就 与 巡 抚 张 汝 梅、布 政

使张国正持有同见，认为最善之策莫过如“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

顺舆情亦易钤束”，也就是“办理保甲团防”，“将拳 民 列 诸 乡 团 之 内，听 其 自

卫身家，守望相助”。③ 及任鲁抚，对推广“保甲团练”不遗余力，其具体做法

是对拳民加以区别，“令强壮者归入团练，仍不失为各保身家；荏弱者恪守本

分，自不致横遭欺辱”。④ 显而易见，他的这一做法是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即

使义和团既易控制又可利用。既任晋抚，又逢朝廷招抚义和团，并对八国宣

战，他更明确规定：“拳民 之 真 伪，即 以 滋 事 不 滋 事，守 法 与 不 守 法 为 断。如

系真正拳民，各在村庄，安 分 演 习，仍 应 听 其 操 练，毋 得 禁 遏。”其“能 奋 不 顾

身，杀敌致果”者，“遵旨招募，编入 队 伍，给 以 口 粮，特 派 员 弁 管 带”。“土 匪

假冒拳民，聚众扰害，遇事生风，或且闯入公堂，索要粮械，不畏官长，即禀明

照土匪例从严惩办”。⑤ 这足以说明，毓贤对待义和团的根本出发点，是要利

用这支力 量，并 且 还 要 把 它 牢 牢 地 掌 握 在 自 己 手 中，是 谈 不 上 什 么 “支

持”的。

其次，毓贤的“盲目排外”是否“寓 有 反 抗 侵 略 的 内 容”？毓 贤 在 山 西 大

搞盲目排外，如１９００年７月１９日先设法“将省中洋人诱令迁居一处”，亲自

带兵擒拿，在抚院西辕门一次杀害意大利主教艾士杰等大小男女洋人５１名

①

②

③

④

⑤

卢润杰：《论毓贤的历史功过》，《学术论丛》１９９２ 年第３ 期。

翦伯赞等编：《义 和 团》（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一），神 州 国 光 社，１９５１ 年，第

４９７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５—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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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４９７—４９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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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民１７名；①１４日，又遣巡捕执令箭一次杀害教民４１人，其中年龄最大者

８１岁，年龄１０岁以下者约占四分之一，甚至有３、４岁和未满周岁者。② 此其

荦荦著者。在毓贤的煽动下，山西不少地方见洋人、教民就杀，见教堂就烧。

有论者为之辩解说：毓贤“第二天 即 奏 明 在 案，经 朱 批 认 可。当 然 不 分 男 女

老幼，全加诛戳，显 然 是 不 对 的。但 这 也 只 能 是 扩 大 化，并 非 都 是 枉 杀”。③

其实，毓贤是先 斩 后 奏，已 无 所 谓 认 可 不 认 可 了。至 于 说 是 扩 大 化 还 是 枉

杀，由于毓贤奏折并未详 述 案 情，无 法 作 出 判 断。但 必 须 承 认，像 这 样 的 滥

杀不是任何理由可以为之辩解的。

或认为，这个责任 应 由 清 政 府 来 负，因 为 毓 贤 是 按 谕 旨 办 事。那 么，就

来看一看清廷７月１日发布的谕旨吧。内称：“现在朝廷招抚义和团民，各以

忠义相勉，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因念教民亦食毛践土之伦，岂真甘心异类，

自取诛夷。果能革面洗心，不 妨 网 开 一 面，著 各 省 督 抚 通 饬 各 地 方 官，通 行

晓谕，教民中有能悔悟前非，到官自首者，均准予以自新，不必追其既往。前

谕知民间凡有教民之处，准 其 报 明 该 地 方 官，听 候 妥 定 章 程，分 别 办 理。现

在中外既已开衅，各国教士应一律 驱 遣 回 国，免 致 勾 留 生 事，仍 于 沿 途 设 法

保护为要。”④再看清政府于７月３日的《致美法德国书》，仍然强调“饬各臣

将各公使、西人教士仍为妥保”。⑤ 可见，清政府此时的政策是：对教民，到官

自首者，准予自新，不 咎 既 往；对 教 士，一 律 驱 遣 回 国，设 法 保 护。像 这 样 涉

及对外关系全局的重大 决 策，各 省 督 抚 理 应 权 衡 大 局，慎 重 行 事。例 如，谕

旨颁发后，山东巡抚袁世凯即要求各州县“将境内教民，悉数勒令反教，取具

永远再不习教甘结；所有教堂房屋、器 具 一 律 归 官”。而 茌 平 县 令 豫 咸 则 认

为勒令教民一律“反教”，并不符合谕旨精 神，且 会 造 成 严 重 后 果，因 此 婉 转

地加以反对，提出：“自拳民仇教以 来，该 教 民 等 亦 深 知 改 悔，往 往 有 央 求 庄

长保令反教，并来县 诚 恳 反 教 者。因 事 关 交 涉，无 从 主 断，听 其 自 便。今 既

奉传谕令其反教，自应遵照。当应传谕各庄长首事人等，转知教民准其一律

①

②

③

④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２８１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５１２—５１３ 页。
陈在正：《论义和团运动时期的毓贤》，《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８２ 年第２ 期。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４９５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四），第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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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教，各保自家；如不愿反教，仍听其便。并出示晓谕平民不准藉口反教，再

滋衅端。”①豫咸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故《茌平县志》称：“幸赖邑侯豫咸善

为处置，我茌未受大创。然教民自此亦少戢矣。”②反观毓贤，身为封疆大吏，

却只求泄愤，而全然不顾国家安危 之 大 局，竟 借 钦 遵 谕 旨 之 名，发 布 这 样 的

通告：“由地方官查明境内教堂几 处，洋 人 几 名，立 即 按 名 驱 遣 回 国，毋 任 逗

留生事，倘不遵通饬留住不去，设被义和团杀害，咎由自取，悔莫能追。至从

教民人，皆系朝廷赤子，但能悔悟，诚心出教，即予自新，决不究其既往；倘仍

听信洋人，勾结聚众滋事，即属甘心异类，应即立正典刑，断难宽贷。为祸为

福，尔教民其自择之，勿谓言之不预也。”③就是说，还没有离境的教士，若被

杀害，系咎由自取，谕旨上“设法保护”这一条被取消 了；教 民 不“反 教”就 是

死罪，谕旨上所没有的“立正典型”却给加上了。这就很清楚，毓贤的大开杀

戒不是“遵旨”，而是“枉旨”。他的盲目排外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说它“寓有反抗侵略的内容”，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复次，对毓贤的主战 是 否 应 该 肯 定？的 确，毓 贤 是 主 战 派 中“最 中 坚 的

人物”。清廷对八国宣战后，他表示衷心拥护，奏称：“现在中外开战，我军业

已获胜。自应挞伐用彰，以申天讨。况民心甚坚，兵威克振，务宜一鼓作气，

聿奏肤功。如臣工有以议 和 之 说 进 者，请 即 批 饬 不 行。”并 向 朝 廷 建 议：“水

军彼长于我，陆军我则胜于彼。南北洋水师徒耗国帑，一旦有事，皆不足恃，

甲午中日之役，可 为 殷 鉴。计 莫 若 以 我 所 长，制 其 所 短。各 口 岸 均 严 设 陆

军，节节妥为防守，彼来则 战，亦 以 逸 待 劳 之 上 策 也。”其 后，他 还 提 出“分 兵

远攻，使敌回救，天津自可解严”之 计：其 一，“令 冯 子 材 督 兵 侵 缅 甸，苏 元 春

出关伐越南，又令林朝栋带兵轮驶 近 台 湾，或 游 弋 日 本 长 崎 一 带，抑 或 由 南

洋大臣及闽、广 各 省，速 派 兵 轮 驶 出 海 面，即 不 能 真 攻，亦 可 以 巨 炮 吓 之。

……如能分兵 远 攻，各 军 不 必 深 入 其 阻，而 法、日 天 津 之 兵 将 各 调 回 返 顾

矣”。其二，“俄人疆圉在我东北西 三 面，势 不 易 伐，然 其 界 处 处 皆 与 中 国 接

壤。若整 师 旅，号 召 东 四 盟、西 二 盟 蒙 古，及 新 疆 回 部，分 出 吉 林、黑 龙 江、

张、独、多三口及塔城、伊犁等处，毁其铁路，断其电线，声言进攻，各路并发，

①

②

③

《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３９７ 页。
《义和团史料》，下册，第１０３０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４９５—４９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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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首尾横决；必将奔命 不 暇，尚 敢 以 全 力 注 天 津 乎？此 在 兵 法 攻 其 无 备，

即以牵掣其兵，且使撤兵 回 救。不 特 天 津 解 严，京 城 获 安，则 一 举 而 破 其 合

从之谋，庶几威震中外矣”。① 对此，有论者评曰：“显然毓贤的主张比较接近

事实，而且对粉碎列强入侵也是行之有效的。”②照此说来，如果清政府真的

采用了毓贤的“分兵远攻”之计的话，那么，当时不仅能够粉碎八国联军的入

侵，而且将使中国一跃而成为强国，从 此 可 以“威 震 中 外”了。事 实 上，毓 贤

完全昧于外情，根本不了解世界大 势，既 不 知 彼 又 不 知 己，所 论 纯 系 迂 腐 而

不切实际之空谈，毫无可取之处，也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历史的实践已经

作出了结论，中 国 陆 军“胜 于 彼”究 竟 表 现 在 哪 里？既 知 中 国 水 师“皆 不 足

恃”，如何能驶出海面吓 敌？其 自 相 矛 盾 如 此！所 以，毓 贤 所 献 之 策 不 过 是

纸上谈兵，是丝毫无补于时局的。

这里自然会引出一个值 得 研 究 的 问 题：主 战 和 反 对 侵 略 难 道 有 什 么 不

对吗？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根据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人们往往将

中国近代史上的主战与爱国等同 起 来，其 实 这 是 认 识 上 的 一 个 误 区。不 能

不管历史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把主 战 与 主 和 作 为 爱 国 与 卖 国 的 分 界 线。在

义和团运动中，必须将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 固 派 的 主 战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反 侵

略区别开来，决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慈禧在决议宣战的同时，即召李鸿章

从广州迅速来京，说明她准备了和战两手，本无抵抗列强侵略的决心。事实

上，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尚未发展到走近战争的边缘。“如果慈禧一伙不是

玩火心急，而及早采取正确而适当的内外政策，不一定会立即爆发八国联军

战争。即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 争 终 究 不 可 避 免，在 时 间 上 也 会 必 然 推

迟的”。③ 这次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慈禧一伙对此负有逃脱

不了的罪责，毓贤本人也是难辞其咎的。和局既成，慈禧将责任一股脑地推

到“昏谬无知”的“诸王大臣”身上，加以惩办，毓贤自然列名其内。谕曰：“已

革巡抚毓贤，前在山东巡抚任内，妄信拳匪邪术，至京为之揄扬，以致诸王大

臣受其煽惑，及在山西巡抚任，复戕害教士教民多命，尤属昏谬凶残，罪魁祸

①

②

③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１８１—１８２、４２３—４２４ 页。
卢润杰：《论毓贤的历史功过》，《学术论丛》１９９２ 年第３ 期。

戚其章：《论庚子事变中的和战之争》，《义和团运动与 中 国 近 代 社 会》，四 川 省 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７ 年，第３３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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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前已遣发新疆，计行抵甘肃，著传旨即行正法。”①有人批评毓贤“不知大

局”，②“后半世召侮”，③看 来 是 不 无 道 理 的。所 以，慈 禧 也 好，毓 贤 也 好，他

们的主战只能是误国、害国，与爱国是完全沾不上一点边的。

总括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一）毓贤在山东对义和团的基 本 政 策 是“惩 首 解 从”。这 一 政 策，对 于

大多数拳民来说，起到了 一 定 的 保 护 作 用。当 时，清 政 府 对 大 刀 会、义 和 拳

的政策就 是 镇 压，要 求“就 地 剿 除”，“速 为 剪 除”，“实 力 搜 剿，毋 得 养 痈 贻

患”。④ 相对而言，毓贤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比较开明的。

（二）毓贤在处理山东的民教交涉案件时，坚持“持平办理”，其具体表现

是：一、秉公讯断；二、分 别 办 理；三、妥 为 保 护。他 主 张 维 护 中 国 司 法 主 权，

不受外人干预而独立审判。凡遇教民互控案件，他必查实原委，根据是非责

任分别办理，尽力保护被教会欺压 凌 辱 的 平 民。他 认 为 只 有 保 护 平 民 不 受

冤屈，才是真正的保护教民。所以，他既要极力避免朝廷单纯强调保护教民

谕旨的片面性，又要顶住传教士的无理纠缠和外国公使气势汹汹的压力，力

求做到持平办案，应该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尽管毓贤有某些可肯定之处，但从他的主流看，不宜评价过高。在

清政府招抚义和团问题上，毓贤起了一定的促成作用，实际上是把义和团引

向了邪路。清廷谕旨说他“戕害教 士 教 民 多 命，尤 属 昏 谬 凶 残，罪 魁 祸 首”，

虽然“罪魁祸首”的帽子大了点，但所述却是事实。至于毓贤的极力主战，正

表明他已经成为以慈禧为首的封 建 顽 固 派 中 的 一 员。当 时，中 国 的 唯 一 出

路，不是对外宣战，而是力 争 有 一 个 和 平 环 境，实 行 社 会 改 革，奋 发 图 强，以

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 外 宣 战，只 能 是 必 败 无 疑。正 如 一 位 反 对 宣 战 的

官员指出：“不可浪开衅，以一孱国 当 八 强 国，为 孤 注 之 一 掷，此 宗 社 存 亡 之

几所系，不仅胜负之数，乃危道也。”⑤事实完全证实了这位官员之预见。因

此，主战只能把中国引向更严重的民族危机。由此看来，毓贤不是对中华民

①

②

③

④

⑤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９３９ 页。
《清史列传》，卷６２，《毓贤传》。
许指严：《十叶野闻》，《义和团史料》，下册，第７５８ 页。
《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１、３ 页。
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一），第３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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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有功，而是有罪；不是爱国，而是误国。史家将他列为庚子“误国诸臣”①之

一，可谓不易之论。

七、琅威理与北洋海军

在北洋海军所聘用的众多洋员中，以琅威理（Ｃａｐｔａ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Ｌａｎｇ）

表现最为突出，影响也最大。他先后两次应聘来华，对北洋海军的发展和正

规化作出过贡献；最终又辞职返国，不 仅 使 北 洋 海 军 的 发 展 受 到 重 大 影 响，

而且还酿成中英之间的一场严重外交风波。琅威理与北洋海军的兴衰关系

至大。惜乎百余年来，对其进行的专门研究却不多见。②

（一）琅威理其人及其两次应聘北洋海军的经过

琅威理（１８４３—１９０６），毕 业 于 英 国 皇 家 海 军 学 校，其 后 一 直 服 役 于 各

舰，成为一名职业 的 海 军 军 官。１８６３年９月，清 政 府 在 英 国 购 买 了７艘 兵

船，由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率领来华，琅威理曾随队同行。旋因清政府决定

解散舰队，琅威理亦即返国。在此后１０余年的时间里，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

事舰上工作。直到１８７７年，琅威理第二次远航来华，其才能始受到各方面的

注意和称赞，从而给他带来了崭露头角的机遇。

先是在１８７５年，北洋大臣李鸿章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英国阿姆斯

特朗厂（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ｎｙ）订造了４艘炮舰，该厂按希腊文字母顺序

将其编号 为“阿 尔 法”（ａｌｐｈａ）、“贝 塔”（ｂｅｔａ）、伽 玛（ｇａｍｍａ）和“戴 塔”（ｄｅｌ

ｔａ）。③ “阿尔法”、“贝塔”两舰先于１８７６年１１月２０日驶抵天津，舰上的驾驶

和轮机人员皆为赫德委托其伦敦 办 事 处 的 金 登 干 所 雇 用。但 是，这 些 人 员

大都素质很差，举 止 粗 野，有 的 酗 酒 成 瘾，所 以 颇“受 中 国 老 百 姓 的 厌 恶”。

①

②

③

《清史列传》，卷６２，《毓贤传》。
迄今为止，仅见王家俭教授 的 一 篇《琅 威 理 之 借 聘 来 华 及 其 辞 职 风 波》（刊 于 台

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１９７８ 年 第６ 期），诚 为 填 补 此 项 学 术 空 白 之 作，并 为 进 一 步 研 究

琅威理奠定了基础。

４ 舰来华后命名为“龙骧”、“虎威”、“飞霆”和“策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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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令赫德难堪的是，当李鸿章登“阿尔法”舰视察时，担任该舰指挥的英国

海军退役船长勒·普里曼达吉（ＬａＰｒｉｍａｎｄａｇｅ）下令发射的第一发炮弹就瞎

火，原因是误“用定时引信放射一颗普通的炮弹”。不仅如此，一名英国水手

的来复枪竟然走火，恰好“子弹紧挨着德璀琳的耳朵和李（鸿章）的头顶飞了

过去”，差点儿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① 为了弥补这次过失，更为了改变

李鸿章对英国炮舰的恶劣印象，金登干考虑 下 一 批 舰 只 来 华 时 必 须 有 一 名

“高级舰长”指挥，因此选中了琅威理。琅威 理 也 确 实 没 有 辜 负 金 登 干 对 他

的信任。１８７７年２月，“伽玛”、“戴塔”两舰竣工后，驶抵朴次茅斯港。１７日，

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亲自到港视 察 炮 舰。事 后，郭 嵩 焘 驰 书 李 鸿 章 云：“正

月初五，金登干邀往海口验试新选 三 十 八 吨 炮 船 二 只，一 名 麻 甲，英 官 浪 为

美管带……运用机器，轻便灵妙。”②金登干也向赫德报告说：“试航获得极大

成功。郭高兴地亲自 发 射 了 大 炮。在 场 者 人 人 表 示 赞 赏，郭 也 表 示 祝 贺。”

并颇为自信地认为：“在英国优秀军官指挥下，由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水手

们操纵，这种新炮 艇 将 以 军 舰 的 雄 姿，到 达 中 国 海 域。”③６月，“伽 玛”、“戴

塔”两舰抵达福州，于２５日交给中国。当时作为“伽玛”舰长的琅威理给福建

巡抚丁日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丁曾致函建议李鸿章聘其来华教练。李鸿

章也曾“闻管驾三号兵官本领甚佳”，于是 趁 赫 德 过 津 之 机，向 他 提 及 此 事。

赫德先是搪塞道：“其人奉英国委带兵船，不能分身，且不愿前来。”李继续追

问何以不愿，始答称：“仅 令 教 练，而 不 假 以 节 制、黜 陟 之 权，弁 兵 必 不 听 令，

断难进益。”④赫德已经看出，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一位英国指挥官员来

指挥这四艘舰艇；但是中国不愿聘用一位指挥官，它只需要教官”。⑤

“伽玛”、“戴塔”两舰回华后，清政府又通过赫德向阿姆斯特朗厂表示继

续购买炮舰的意向，几经交涉，于１８７８年８月２９日在伦敦签订了订造４艘

①

②

③

④

⑤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秘档》（一），中华书局，１９９０ 年，第５０５、５３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７，第３ 页。按：“麻 甲”应 为“甲 麻”之 误，ｇａｍ

ｍａ之音译，即“伽玛”。“浪为美”亦即“琅威理”。
《中国海关秘档》（八），第１０７—１０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７，第２３ 页。按：ｇａｍｍａ为希腊语第三个字母，

是英国船厂对４ 艘炮舰的编号，故“管驾三号兵官”即指管驾“伽玛”舰的琅威理。
《中国海关秘档》（一），第５６１ 页。按：“这四艘舰艇”即指“阿尔法”、“贝塔”、“伽

玛”和“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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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伽玛”型炮舰的合同。由于琅威理头一年管驾“伽玛”舰来华赢得了中

国当局的好感，金登干仍想让他率队运送。但琅威理没有马上接受，因为他

宁愿在本国舰队服役。金登干认为，“他确实‘全 心 全 意 地’热 爱 他 的 职 业，

并且希望受到服现役的任命”。其实，琅威理主要考虑自己的晋升问题。可

是，除琅威理之外，金登干感到再难 以 找 到 合 适 的 人 选 了，便 极 力 说 服 琅 威

理，请他指挥这支“小舰队”并支领双薪，即由原来的每月６０英镑增加到１２０
英镑；送到之日还另给赏金１００英镑。① 到１８７９年春，英国海军部批准琅威

理暂时离开海军，担任４艘炮舰的带队指挥官。这４艘炮舰，按船厂的编号，

分别为“埃普西隆”（ｅｐｓｉｌｏｎ）、“吉塔”（ｚｅｔａ）、“伊塔”（ｅｔａ）和“泽塔”（ｔｈｅｔａ）。②

１８７９年７月２４日，“埃普西隆小舰队”③在朴次茅斯港接受清朝新任驻英公

使曾纪泽的检阅后，于当天启航。１１月１１日，４舰驶抵大沽。１９日，李鸿章

亲自到海口验收，见琅威理出洋操演，“阵式整齐灵变，炮准亦好，勤干明练，

船学颇精”。其后通过数次接谈，他对琅威理的印象是：“琅公于新购蚊船情

形甚熟，其人虽近刚激，而办事似尚尽心，或可勉强就范。”④当时，他正致力

于延揽熟悉兵船规制的洋将帮同训练海军，而异域海军人才寻求不易，于是

决定聘请琅威理来华。

李鸿章求才心切，趁与琅威理接谈之机，当面提出聘请留用的意见。琅

威理没有立即应允下来，但也没有拒绝的意思。只是答称：“须回英乞假，准

行，乃可复来。”⑤留下了回旋的余地。于是，李鸿章致函曾纪泽，告以会见琅

威理的情况，并请其代想 办 法，内 称：“与 商 帮 同 华 员 督 操，伊 尚 情 愿。惟 以

英例，须向水师兵部乞假允准。该副将资格已深，再历数年，可升至提督；若

准假后，本国停俸断资，未 免 耽 误 升 阶。恳 由 敝 处 转 致 执 事，与 水 师 部 长 官

商调中国借用三年，仍与在本国当差劳绩一般，未知可行否？”⑥曾纪泽便正

式委托金登干办理此事。当时，琅威理主要考虑的是两点：一是来华后担任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海关秘档》（二），第１９６、２１５ 页。
此４ 舰来华后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和“镇北”。

４ 艘炮舰以“埃普西隆”为首舰，故英人称之为“埃普西隆小舰队”，或 简 称“小 舰

队”。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９，第５—６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３５，第３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９，第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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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职务；二是会不会影响他在皇家海军的升迁。对于第一点，问题还不太

大。赫德保证劝说李鸿章“委任琅 威 理 担 任 海 军 主 要 职 务”。至 于 第 二 点，

则比较难办。因为当时他已是皇家海军中校，任“茶隼”号（ｋｅｓｔｒｅｌ）副舰长，

而且很可能不久即可得到晋升。“按照惯例，晋升为海军上校的军官可以在

五或六年中拿半薪不受雇用。在此期间，琅威理可以在中国政府中工作，到

期时，他可以决 定 是 继 续 在 中 国 政 府 中 工 作，还 是 回 到 自 己 的 工 作 岗 位”。

尽管海军部确曾表示来华服务不会影响他 未 来 的 晋 升，却 拒 绝 作 为 海 军 服

役期计算。所以，此事就一直拖了下来。直到１８８２年６月，由赫德亲自出面

作琅威理的劝说工作，告以海军部关于晋升的决议“比违反规定计算服役期

要好”，因为“没有内阁命令，不可能计算服役期”；还私下向他透露海军部在

大约一年里提升他的可能性，琅威理才不再犹豫，决定接受邀请。①

１８８２年９月，琅威理来到天津。１０月１１日，李鸿章任命琅威理为水师

总查，授副提督衔，作为水师统领丁汝昌的助手。② １８８４年６月，英国海军部

终于决定晋升琅威理为上校舰长。７月１日，外 交 部 官 员 克 雷（ＰｈｉｌｉｐＣｕｒ

ｒｉｅ）致函金登干，宣布海军部的决定。直到９月，又通过赫德向琅威理发出

了海军部的授衔令。③ 这本是琅威理期盼已久的事情，他应该可以在北洋水

师安心工作了。但由于中法战争的 战 火 已 延 及 中 国 东 南 沿 海 一 带，依 照 英

国法律，本国人不 得 投 效 交 战 国，琅 威 理 被 迫 于１８８４年１１月 离 职 回 国。④

这是他首次应邀来华任职，为时整整两年。

中法战争后，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并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李鸿

章自然又想到了琅威理，于１８８５年９月 向 英 国 外 交 部 表 示 了 邀 请 的 意 向。

１８８６年３月，琅 威 理 再 次 来 到 天 津。李 鸿 章 授 以 水 师 副 统 领 的 名 义。⑤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３９、５６—５７、６８ 页。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１３９、１５５—１５６ 页。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５７５、６１１—６１２ 页。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６１２ 页。按：琅威理曾于１８８４ 年４ 月提出过辞职。其

原因是不满意英国海军部迟迟不给予晋升，觉得不能在中国耽误更多的时间。但李鸿章

不同意他辞职，说“未来两年里海军不 能 离 开 他”，一 定 要 他 留 下 来（见《中 国 海 关 秘 档》，
第３ 册，第５１０—５１１ 页）。又据李鸿章《查复海防报销折》，亦称琅威理于光绪十年九月

请假回国（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２，第４９ 页），可相印证。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４，第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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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醇亲王奕癟奉慈禧懿旨巡阅北 洋 海 防，对 水 师“布 阵 整 齐，旗 语 灯 号，如

响斯应”感到满 意，认 为“各 将 弁 讲 求 操 习，持 久 不 懈，可 期 渐 成 劲 旅”。① ６
月２日奏上，当天降旨嘉奖水师洋员，以琅威理“教演水师尤为出力”，除赏给

二等第三宝星外，并加恩赏给提督衔。② 从此，北洋水师有“丁琅两提督”之

称。这次琅威理再度返华，到１８９０年６月辞职，历时４年零两个月。

１８９４年１１月，战争形势危急，清廷降旨，著赫德传谕琅威理迅速来华。

琅威理提出“须由皇帝以玺书颁给海军最高职衔”等 条 件，连 金 登 干 也 认 为

“这些条件显然太高了”，③因而未果。翌年２月，清廷以北洋战舰尽失，欲重

整海军，谕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借款购船。④ 于是，张之洞通过驻法公使王

之春，一面积 极 筹 划 购 买 战 舰，另 组 海 军；一 面 请 代 聘 琅 威 理 前 来 帮 助 训

练。⑤ 直至《马关条约》签订后，他还建议朝廷速聘琅威理来华。⑥ 总理衙门

奉旨委托赫德办理。琅威理表示有回华之意，并认为中国的处境岌岌可危，

指出：“要盟雪耻，相机行权，西史历历可证。即我守大信，而门户已空，若不

速计补牢，恐有强邻接踵。”⑦但又提出：“他此行要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他的

条件。”⑧所谓“条件”，除了他先前提出的以外，还拿出一份重建中国海军的

计划。⑨ 要实现此项计划，需筹一笔巨款，且其中条款颇有碍于清朝体制者，

是清政府绝难接受的；何况内外形势已不允许中国兴复海军。这样，第三次

募聘琅威理的事也就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了。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奕奏查北洋炮台水陆 操 防 机 器 武 备 水 师 学 堂 情 形 折》，见《光 绪 朝 东 华 录》，
光绪十二年五月，中华书局，１９５８ 年，总第２１０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２，第４９ 页；《光 绪 朝 东 华 录》，光 绪 十 二 年 五 月，总

第２１０８ 页。
《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２ 年，第５８０、１２７ 页。
《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１００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４４，中国书店，１９９０ 年，第９、１７—１８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３７，第３３—３４ 页。
《张文襄公全集》，卷１４４，第２６、１８ 页。
《中国海关秘档》（六），第４２４ 页。
即《前北洋水师总兵琅威理条陈》，见《清末海军史料》，第７８９—７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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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琅威理在华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现

北洋海军先后共聘任过５位担任丁汝昌高级助手的洋员，其中以琅威理

最为人们所称 道。他 在 水 师“深 得 各 管 驾、弁 兵 之 心”，在 他 离 职 之 后 人 们

“尚时有去后之 思”。① 验 诸 史 实，他 确 实 不 愧 为 来 华 服 务 的 洋 员 中 之 佼 佼

者，是一位十分难得的异国海军人才。

琅威理先是就读于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后又经历长期的舰队生活，

锻炼成一位具有多方面专业技能的优秀海军军官。早在１８７７年，通过管驾

“伽玛”舰来华，金登干便对他作出了高度的肯定：“琅威理是很优秀的舰长，

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完 全 胜 任 的。他 在 英 国 海 军 部 就 是 出 众 的 人 物。他

是从海军学校来到我们这里工作 的。他 对 他 所 从 事 的 职 业 十 分 热 心，对 他

所指挥的 舰 艇 感 到 非 常 自 豪。他 事 必 躬 亲，再 也 找 不 到 比 他 更 称 职 的 人

了。”②当他受聘来华工作一年半之后，赫德又给他写下了这样的评语：“最近

这十八个月，琅威理工作得非常出色。他具备各种海军作业的经验，是为任

何级别的军官所绝对不 及 的：教 练 水 兵、培 训 军 官、船 舨 驾 驶 术、射 击 技 术、

鱼雷作业、金工活、修 筑 堡 垒、各 种 操 练、演 习 等 等。在 这 里，他 已 使 人 感 到

他的重要性，通过他必须为中国做的工作增 加 了 他 作 为 一 名 英 国 海 军 军 官

的价值，并使他为英国服务的能力增长十倍。”③北洋水师的工作为琅威理提

供了新的用武之地，使他的专业技术和才能得到了充分施展的机会。

琅威理曾有两位担任丁 汝 昌 高 级 助 手 的 前 任：一 是 在 他 初 次 应 聘 来 华

前任职的英国退役海军军官 葛 雷 森 上 校（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ｕｇｅｓＣｌａｙｓｏｎ）；一 是 在

他重返北洋前任职的德国船长式百龄（Ｍ．Ｓｉｅｂｅｌｉｎ）。葛雷森很注意同丁汝

昌处好关系，赫德曾批评他“极力使中国人 喜 欢 他 和 讨 好 中 国 人，而 不 是 设

法改进他们的海军的状况”。确实如此。琅威理到职后，即对新从英国购进

的快船“被玩忽的状况”感到十分痛心。一度担任驻英海军武官的刘步蟾曾

坦率地告诉金登干：“把属于代理提督的权 力 交 给 葛 雷 森 是 个 错 误，葛 雷 森

①

②

③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 海 军 资 料 汇 编》（上），中 华 全 国 图 书 馆 文 献 缩 微 复 制

中心，１９９４ 年，第５８ 页。
《中国海关秘档》（一），第５１９ 页。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５１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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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练船上的第一流人物，在教练船上他可指导炮手和海军军士，但在指挥

岗位上则需要一位有教养的人。”就是说，作为一名教练船上的教习，葛雷森

是一把好手，但作为海军统领的助 手 来 说 却 难 称 其 职 了。赫 德 接 到 金 登 干

的报告后，回信表示同意刘步蟾的说法，但又补充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我要

把北洋舰队办成一支海军的计划来说，结果是完全失败了。”①赫德“要把北

洋舰队办成一支海军”，自有其主观的意图，但在客观上对中国是有利的，而

实践则已经证明指望葛雷森来效 力 是 绝 对 不 行 的。更 需 要 指 出 的 是，葛 雷

森有时为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不惜 损 害 中 国 的 利 益。例 如，当 他 奉 命 到 英 国

接收“超勇”、“扬威”两艘快船时，同行的英籍管驾章斯敦（Ｓ．Ｊ．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

曾揭露英国阿姆斯特朗厂的欺骗行为，认为“这两艘巡洋舰是骗人的东西”。

并指出：“中国政府经常受人欺骗，他 们 将 会 感 到 非 常 失 望。”而 葛 雷 森 则 偏

袒英厂，声称不 存 在 质 量 问 题，只 是“钢 板 装 配 在 一 起 的 方 法”有 待 改 进 罢

了。② 对负责接收快船的中国水师总教习来说，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渎职行

为。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两艘快船已是非常落后，是根本不能用于实战

的。至于式百龄，乃是驻德 公 使 李 凤 苞 所 延 募。李 凤 苞 极 称 其 人 道：“该 员

朴诚耐劳，深明西法，其于 各 国 船 舰 之 利 钝，炮 台 之 坚 脆，军 械 之 良 窳，阅 历

探讨八年之久，实能穷究精微。”③实际上，这不过是李凤苞“误听人言，妄加

推许”。式百龄来 华 后，李 鸿 章 发 现 其 人“虽 曾 在 德 管 驾 小 船，实 非 学 堂 出

身，来津数月，闽 厂 管 带 员 弁 皆 有 后 言”，既“不 尽 有 真 实 本 领”，且“夜 郎 自

大”，“偏任己见，不服调度”。④ 琅威理则不同，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海军作业

经验和很高的训练指挥能力，而且在工作中 表 现 了 高 度 的 敬 业 精 神 和 责 任

感，这是他的两位前任所万万不能及的。

琅威理到职后，对北洋水师的现状极不满意。尽管困难重重，还是全身

心地投入工作。连反对他的葛雷森也不得不承认他“工作很努力”。他首先

下决心对水师进行整顿，致书金登干说：“整顿将是非常费力的工作，因为有

①

②

③

④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１９７、２０９、３４４、３８１ 页。
《中国海关秘档》（二），第６１８、６４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５５，第４ 页。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２０，第５７ 页；《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４，第２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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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弊病要清除，并且现有的人员质量极差。”赫德十分了解他的处境，也函

告金登干：“他正在令人恼火的情况下学着 忍 耐。他 身 边 的 每 个 人 都 是‘占

着毛坑不拉屎’的！”其实，这些话主 要 指 的 是 葛 雷 森。葛 也“知 道 琅 威 理 不

会让事情马马虎虎地进行，并将恪守严格的 海 军 纪 律 和 礼 仪”，所 以 只 好 回

国休假。琅威理便用另一位英国退役海军军官法乐（ＪｏｈｎＦａｒｒｏｗ）来接替他

的位置。这样一来，才开始“诸事顺手，没有不服从他或和他作对的下属（或

同事）”了。无论指导作业 还 是 指 挥 训 练，琅 威 理 不 但 严 格 要 求，一 丝 不 苟，

还必言传身带，以身作则。有一次，他在舰上作业时不留心“掉进船舱底部，

九死一生”，侥幸未受重伤。① 他在工作中作风严厉，舰上员弁、水手没有不

敬畏听命的。所以水师中流传着“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②之谣。李鸿章

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在电奏中赞其“教练、司事，各著成效”。③ 丁汝昌也曾

经对他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洋员之在水师，最得实益者，琅总查为第一……

其人品亦以琅为最，平日认真训练，订定章程，与英国一例，曾无暇晷。即在

吃饭之时，亦复心手互用，不肯稍懈。去秋退处烟台，已经禀辞薪水，尚手订

舢板操章，阅两月成书寄旅。此等心肠，后来者万不能逮。”④

琅威理对工作的高度负责精神，还表现在：凡是不利于水 师 的 事，他 都

要干预；凡是有利于水师的事，他都要建议。金登干批评他“喜欢把一 切 事

情揽入自己之手”，⑤因为这样会得罪 很 多 人。然 而，由 此 正 可 看 出 琅 威 理

的性格，这也正是他品格 中 的 最 可 贵 之 处。例 如，以 往 运 煤 给 水 师 常 与 原

数不符，有一次竟短缺 达４０吨 之 多。琅 威 理 与 丁 汝 昌 商 定，此 后“俟 煤 径

到船，即在船磅收吨数，以 杜 绝 弊 端”。后 来，还 专 门 设 计 了 一 种 驳 煤 船 图

样，发交大沽船坞制造。关 于 旅 顺 基 地 的 建 设，他 十 分 关 心，亲 去 查 验，发

现口门有浅处，潮落时兵船 出 进 容 易 搁 浅，虽 明 知 此 工 程 乃 德 国 退 伍 军 官

汉纳根大尉所主持，仍然直率地指出，并建议到春融时将该处挖尽，以 保 出

进军港船只的安全。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甚受李鸿章 的 信 任，时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４３５、２０９、２６３、２０３、１８０、４０４ 页。
《来远舰水手谷玉霖口述》，见 戚 其 章 著：《北 洋 舰 队》附 录３，山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１ 年，第２０９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７，第２１ 页。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第５６—５７ 页。
《中国海关秘档》（四），第２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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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插手水师的事，曾建议铁甲船到香港船坞改造龙骨，他表示不能同 意，因

为“已知该坞不 能 入 此 巨 舰”，何 况 船 图 乃 保 密 文 件，“未 便 轻 与 人 看”，使

此议“暂作罢论”。他还深知中国海军经费筹措困难，每花一笔钱必力 求 节

约。“敏捷”练船本系货船改配，底舱太轻，驶行洋面遇风多有未妥，他亲 自

带同机器厂洋匠前往勘验，确定机器 厂 可 以 自 修。“超 勇”、“扬 威”两 艘 快

船需添电灯，到外洋购买所费不赀，他向李鸿章面陈，请由海光寺制造 局 承

造。① 闽厂所造龙威 兵 船 机 器 屡 坏，他 认 为“若 将 就 留 用，船 行 大 帮，一 船

出病，各船停候，耗费不轻”，必“为 海 军 日 后 糜 费 大 累”，主 张“未 便 收 留”。

后经闽厂加以改修，出海驶验合法，始 同 意 收 留。② 可 见，为 了 中 国 海 军 的

发展，他是多么尽心尽力，不管对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破除情面，即使得 罪 人

也在所不惜。

一般认为，琅威 理 既 是 一 名 英 国 海 军 军 官，必 然 要 事 事 维 护 英 国 的 利

益，甚至是以控制中国海 军 为 目 的。英 国 政 府 也 好，赫 德 本 人 也 好，确 实 都

是这样希望的。而琅威理 则 有 所 不 同。他 有 一 个 最 突 出 的 特 点，就 是 要 做

一个正直的海军军官，以自己的职 业 为 荣，时 刻 忠 于 职 守，并 做 出 优 异 的 业

绩。所以，他在处理水师事 务 时，总 以 不 违 背 职 业 道 德 为 原 则，甚 至 自 觉 不

自觉地超出狭隘的民族利益。例如，当他接到运送炮舰回中国的任务时，就

几次向阿姆斯特朗厂指出炮舰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强调“为了更为安全和有

效，要做某些改进，尽管会导致延期和花费”。③ 甚至为此与该厂代表伦道尔

（ＧｅｏｒｇｅＲｅｎｄｅｌ）工程师进行长时间的激烈争论。在运送“埃普西隆小舰队”

的途中，“伊塔”和“泽塔”上的螺旋桨断裂，他致电 金 登 干，要 求 阿 姆 斯 特 朗

厂或保险公司负担责任，并汇寄赔偿费。当“小舰队”驶回之前，李鸿章曾提

出一个问题：“中国政府购置的舰艇何以不能雇用中国的军官？”但金登干的

意见是：“把有关炮艇航海的任何职责委托给中国人是危险的。”双方观点难

以接近。后来，当“超勇”、“扬威”两艘快船即将来华时，琅威理则建议：水手

①

②

③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 洋 海 军 资 料 汇 编》（上），第１５１、２９８、７５、１１４、２８６、３３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１，第４９、５５ 页。按：“龙 威”拨 给 北 洋 后，易 名“平

远”。
《中国海关秘档》（八），第１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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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由中国人组成”，且“必须满额”；中国高级船 员 则 在 英 先 进 行 培 训，在

欧洲高级船员指导下，全面学习本职工作，并“要经过一定的队形变换训练，

允许他们亲自驾驶这些船，使他们由此而产生信心”。他的建议遭到了金登

干的激烈反对，金登干向赫德报告说：“无论琅威理说什么，我还是怀疑在这

些船出航时把它们当作教练船使用是否得 计，我 认 为 那 样 做 要 冒 相 当 大 的

风险。”甚至危言耸听：“指挥一艘在 中 国 国 旗 下 出 航 的 船，船 上 就 会 发 生 一

场哗变。”①事实证明琅威理的建议是可行的，而且对中国海军人才的锻炼和

成长有利。由于 有 了 这 次 经 验，以 后 到 欧 洲 接 带“致 远”、“靖 远”、“经 远”、

“来远”４艘快船 回 国 时，琅 威 理 又 进 一 步 建 议：“华 管 驾 可 靠……另 雇 西 管

轮，则厂主机器可保。”②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后人在评价琅威理时一定要

从事实出发，把他同赫德等人区别开来。

为了中国海军的建设和发展，琅威理不遗余力地工作，做出了突出的成

绩。时人称：“英员琅威理名为总查，实习训练。琅颇勤事，为海军官佐所敬

惮，中外称之。一时军容颇为整肃。”③后赴欧亲自接收“致远”、“靖远”、“经

远”、“来远”４艘快船并拖带“左一”鱼雷艇回华，才使北洋海军得以成军。据

伦敦报载，当时中国海军位居世界第八，在东亚则居于首位。④ 所以，赫德称

之为“东方最好的舰队”，⑤洵非虚语也。由此可知，对琅威理在华任职期间

的工作表现，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三）琅威理辞职问题及其反思

北洋海军成军刚过了２０个月，琅威理却突然辞职而去，一时成为中外关

注的特大新闻。其所以辞职，一般认为是因１８９０年春发生于香港的升旗事

件而直接导发的。这样说 并 不 为 错，但 问 题 远 不 是 这 样 简 单。如 果 仔 细 考

察一番的话，那么，不难看出，其中还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先是在１８８９年年底丁汝昌率舰队南巡，于翌年分两批抵达香港。１８９０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国海关秘档》（二），第２４１、１８５、３６６—３６７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７，第５１ 页。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１０８３ 页。

林乐知：《各国新政治记》，《万国公报》，卷８８，第２４—２５ 页。
《中国海关秘档》（四），第７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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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２４日，他带领“致远”、“济远”、“经远”、“来远”４舰赴南海一带操巡，

并致电李鸿章，留“定远”、“镇远”、“超勇”、“扬威”４舰“在港操修，琅威理与

两镇督率妥办”。“两镇”者，林泰曾、刘步蟾也。３月６日，琅威理忽电李鸿

章问：“丁提督离 军 时，琅 威 理 应 升 何 旗？”①７日 晨，李 鸿 章 复 电 林 泰 曾 称：

“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海军提督

有别。”②盖丁汝昌率４舰离港后，余舰即易督旗为镇旗。琅威理见之，怒不

可遏，故有致电询问李鸿章之事。及阅李之复电，益觉受到轻侮，气愤难平。

５月，舰队北返，于２９日抵威海。随后琅威理前往天津，面谒李鸿章。但话

不投机，不欢而散。６月１８日，琅威理致书英国海军大臣汉密尔顿（Ｇｅｏｒｇｅ

Ｃ．Ｈａｍｉｌｔｏｎ）述其辞职之意。③ ６月２０日，《泰晤士报》首先披露了琅威理辞

职的 消 息。④ 第 二 天，天 津 出 版 的 英 文 报 纸 《中 国 时 报》（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ｉｍｅｓ）也刊出琅威理辞职的新闻。⑤ 从此，中英关系开始跌入低谷。

琅威理来华任 职 多 年，丁 汝 昌 离 舰 而 由 琅 威 理 代 为 负 责，本 是 常 有 的

事。如１８８６年９月，丁汝昌拟乘“济远”舰赴长崎，“余船留威海，令琅威理督

率操练；如有要事，电林泰曾与琅电商”。⑥ １８８６年８月，丁汝昌要率舰赴台

湾，将“威远”舰在旅顺验修配炮等事交琅威理与林泰曾“商办”。⑦ 从未发生

过升旗事件，为什么这次却发生了呢？论者或 以 与《北 洋 海 军 章 程》的 规 定

有关。如称：“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辞职。先是北洋之用琅也，畀以提督衔，

此在吾国不过虚号崇优，非 实 职 也。而 军 中 上 下 公 牍，则 时 有 丁、琅 两 提 督

之语。故自琅威理及诸西 人 言 之，中 国 海 军 显 有 中、英 二 提 督，而 自 海 军 奏

定章程言之，则海军只有一提督、两总兵也。”⑧丁汝昌为琅威理辞职事所发

表的谈话，也有相同的看法：“我很难过，琅为此种小事而自寻烦恼。琅为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李鸿章全集》，（二）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年，第２０５ 页。
《李鸿章全集》，电稿，卷１２，第１２ 页。

Ｌａｎｇｔｏｔｈｅ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Ａｄｍｉｒａｌｔｙ，Ｊｕｎｅ１８，１８９０，英 国 海 军 部 档 案：Ａｄｍ．
１７０４８，Ｐ．１．

《中国海关秘档》（五），第２２１ 页。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ｍｅｓ，Ｊｕｎｅ２１，１８９０，Ｐ．３８６．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第１３９ 页。
《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９８７ 页。
池仲祐：《海军大事记》，《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１０９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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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做了很好的服务，也实在帮了我不少的忙。当他回国时也要继续服役，升

什么旗有何分别？龙旗专为北洋提督所用，因为只有一位提督，故别无他法

可想。”①所谓章程云云，虽不过是一种表面的理由，却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

在：琅威理在北洋海军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

当时，在中国出版的某些英文报纸，诸如天津的《中国时报》、上海的《北

华捷报》等，曾经接二连三地发表读者来信 和 评 论，对 此 问 题 进 行 激 烈 的 争

论。大致说来，对于琅威理 在 军 中 的 地 位 有 三 种 看 法：第 一 种，认 为 琅 与 丁

汝昌提督在水 师 中 地 位 并 列，居 于 同 等 地 位，故 可 称“联 合 指 挥 官”（Ｊｏｉｎｔ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②；第二 种，认 为 琅 实 系 北 洋 舰 队 的“副 司 令 官”（Ｄｅｐｕｔｙｃｏｍ

ｍａｎｄｅｒｉｎｃｈｉｅｆｏｆｔｈｅＰｅｉｙａｎｇＳｑｕａｄｒｏｎ）；③第三种，认为琅只是 一 位 海 军

顾问（Ｎａｖａｌａｄｖｉｓｏｒ）或“副将”（Ｂｒｉｇａｄｉ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ｌ），既非“提督”（ａｄｍｉｒａｌ）也

不是“海军指挥官”（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ｎａｖｙ）。④ 在这三种意见中，第一种意

见肯定是不正确的，因为丁汝昌为 实 授 提 督，琅 威 理 只 是 赏 加 提 督 衔，并 非

实缺，故在二者之间是不能够划等号的。第二种意见倒是有一定根据的，试

看李鸿章所呈报的北洋海防经费清单中，在 琅 威 理 第 一 次 任 职 期 间 称 其 职

衔为“水师总 查”，⑤而 在 第 二 次 任 职 期 间 则 改 称 为“水 师 副 统 领”了。⑥ 按

“副统领”的本来意义，是可以理解为“副司令官”的。但是，《北洋海军章程》

内并无有关“副统领”的规定，这样琅威理的“副统领”职衔也只是虚衔而已。

所以，第三种意见说的倒属实情。１８９０年１１月２７日，驻英公使薛福成复照

英国外交部，对琅威理辞职事作出解释，内称：“接海军衙门兼北洋大臣文内

开：琅威理请派水师实缺 以 代 虚 衔，若 不 准 给，定 须 告 退。查 此 项 实 职 给 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Ｎｏｔｅｓｏｆ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ｄＬａｎｇ，Ｍａｒｃｈ１０ｔｈ，１８９０．英 国 外 交

部档案：Ｆ．Ｏ．１７／１１７０，Ｐ．９７１０１。转 见 王 家 俭：《琅 威 理 借 聘 来 华 及 其 辞 职 风 波》，《中

国近代海军史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９２ 页。

Ｎｏｔｅｓ，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ｉｍｅｓ，Ｓｅｐｔ．６ｔｈ ，１８９０；Ｃｈｉｎａａｎｄ ＨｅｒＦｏｒｅｉｇｈＥｍ

ｐｌｏｙｅｓ，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Ｊｎｌｙ４ｔｈ ，１８９０，Ｐ．７８．
ＡｄｍｉｒａｌＬａｎｇ＇ｓｒｅｓｉｇｎ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Ｈｅｒａｌｄ，Ａｕｇ．１５ｔｈ，１８９０，Ｐ．１８１．
Ｉｂｉｄ．Ａｕｇ．５ｔｈ，１８９０，Ｐ．１９２１９３．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１，第２１、２３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４，第２５ 页；卷７１，第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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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官员实属向来所未有，是以未能答允，只得准其告退。”①由此不难看出，

双方矛盾的焦点，说到底，乃是“实缺”与“虚衔”之争也。

琅威理与北洋海军的关系，大致可以１８８８年作为分水岭。在此以前，从

职衔来说，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为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镇远”管带林

泰曾为记名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为总兵衔水师补用副将，而琅威理则已

晋升为海军上校，且由李鸿章奏闻其为“英国水师总兵”。② 当时，舰队只能

升镇旗，林、刘都没有资格升旗，当然也就不可能发生升旗事件了。《北洋海

军章程》奏准后，情况便有了变化。因 丁 汝 昌 补 授 北 洋 海 军 提 督，林 泰 曾 补

授右翼总兵，刘步蟾补授左翼总兵，皆是实缺，而“总查”或“副 统 领”并 非 实

缺，不在编制之内。特别是《章程》规 定：设 提 督 一 员、总 兵 二 员；提 督“统 领

全军”，“凡提督缺出，在实缺总兵内择其资深劳多、勋望素著者，由北洋大臣

咨会海军衙门请旨简放”。③ 这就将琅威理置于可有可无的临时雇员地位，

他不能不感到极度的失望。《章程》还在草拟期间，琅威理已知其内容梗概。

所以，在这一年中，他曾多 次 考 虑 辞 职 的 问 题。是 年 初，他 即 曾 向 赫 德 流 露

出辞职之意。④ ９月３０日，海军衙门奏呈《北洋海军章程》，次日他即到天津

面谒李鸿章，以“目疾请假回国”。⑤ 到１２月，他给金登干写了一封长信，内

称：“我希望下个月离去，如果明年三四月间身体好，而外交部又表示我应该

在休假期满后返回中国，我自然将回去，但我是很不愿意回去的。”⑥这足以

说明他当时的不满心情。可见，即使后来不发生升旗事件，他的辞职也是迟

早要发生的事。

琅威理辞职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时有些英籍 洋 员 合 同 届 满，中

国准备续聘，便被英国政府顶回。如水雷学堂教习罗 觉 斯（ＳｃｏｔｔＲｏｇｅｒｓ）⑦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英国外交部档案：Ｆ．Ｏ．１７／１１０４，《薛福成致沙侯》（光绪十六年十月十六日），中

国公使馆档。按：沙侯（ＬｏｒｄＳａｌｉｓｂｅｒｇ），时任英国外交大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２，第４９ 页。
《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下），第９０４、８６９、９１４—９１５ 页。
《中国海关秘档》（四），第６７８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０，第２６ 页。
《中国海关秘档》（四），第８２２ 页。

罗觉斯，又译作罗哲士（见《丁汝昌海军函稿》）、罗杰斯（见《中国海关秘档》）、罗

觉司或罗酌司（见《李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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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前，本是英国现役海 军 少 校，为 琅 威 理 招 聘 来 华，因 其 工 作 得 力，丁 汝

昌请示李鸿章 挽 留，而 英 国 外 交 部 则 予 以 拒 绝，电 驻 华 公 使 华 尔 身（Ｊｏｈｎ

Ｗａｌｓｈａｍ）“饬其回国”。① 英国撤退洋员之举，为舰队的正常训练 带 来 了 极

大的困难。再是自琅威理走后，北洋海军的情形每况愈下。甲午战后，“来

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总结海战失利教训说：“前琅威理来军时，日夜操练，士

卒欲求离船甚难。是琅之精神所及，人无敢差错者。自琅去后，渐放 渐 松，

将士纷纷移眷，晚 间 住 岸 者，一 船 有 半。”“平 日 操 演 炮 靶、雷 靶，惟 船 动 而

靶不动，兵勇 练 惯，及 临 敌 时 命 中 自 难。”并 指 出：“号 令 不 严。平 时 旗 号、

灯号，多有迟久不应。一 令 既 出，亦 多 催 至 再 三，方 能 应 命。用 之 已 惯，及

有事之秋，难免无缓应机宜之病。”②后 勤 供 应 的 情 况 也 愈 来 愈 糟。所 供 舰

队之煤，“尽罗劣充数”，“煤 屑 散 碎，烟 重 灰 多，难 壮 气 力，兼 碍 锅 炉”。如

此劣质之煤，“虽在常时以供兵轮且 不 堪 用，况 行 军 备 战 之 时 乎？”③更 为 严

重的是，为舰队“所制之弹，有大小不 合 炮 膛 者；有 铁 质 不 佳，弹 面 皆 孔，难

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过引者，临阵之时，一遇 此 等

军火，则为 害 实 非 浅 鲜”。④ 像 这 样 一 支 海 军，欲 其 御 敌 制 胜，岂 可 得 乎？

琅威理辞职回国仅仅４年 之 后，舰 队 便 遭 到 了 全 军 覆 没 的 结 局，应 该 说 决

不是偶然的。

关于琅威理辞职之是非曲直，历来多有评说。对琅同情者固然有之，惋

惜和批评者亦颇不少。如英国海军人士对他表示“赞扬”，赫德则批评他“以

个性取代策略，是以小失大”。⑤ 丁汝昌觉得他为“此种小事而自寻烦恼”，很

不理解；李鸿章则以其“请放实缺提督未允，即自辞退”，迹近“要挟”，怒而允

之。⑥ 如此等等，各有各的立场和角度，所见自然相异。但平心而论，琅威理

是个个性鲜明的人，其缺点也暴露得特别突出。赫德曾多次评论过他，说他

“具备优秀的品质，但大自然没有赋予他某些最重要的品德”。“具备了海军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第３６１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２ 年，第３９８—３９９

页。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第５３３—５３４ 页。
陈旭麓等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下册，第４０４ 页。
《中国海关秘档》（五），第２４２、２３０ 页。
《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１２，第３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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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的坦率，但 缺 少 一 个‘组 织 者’需 要 具 备 的 宽 宏 大 量”。但 问 题 还 不 止

此。他自尊心极强，以至发展到神经过敏。１８８６年，当醇亲王奕癟视察烟台

海防之际，琅威理觉得受到了怠慢，多少年一直耿耿于怀。① 他脾气暴躁，甚

至一触即发，遇事不冷静，也 无 耐 性，稍 不 顺 心 即 闹 情 绪，往 往 不 考 虑 后 果。

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他可能是对的，如 他 对 水 师 的 办 事 方 式 感 到 厌 恶、对 水

师的补给品不能正常供应不耐烦等等，②但他的颐指气使的态度却使一些海

军高级将领难以接受。好在丁汝昌 待 人 宽 厚，处 事 方 式 温 和，赫 德 说 他“为

人谦逊且有几分机智”，③所以同琅威理还能够比较融洽地相处。不过丁汝

昌也曾偶然吐露出这样的意思：一旦他本人 退 役，“其 继 任 者 无 法 与 琅 威 理

共事”。果不其然，１８９０年春便在香港发生了升旗事件。赫德指出：“当他在

香港对扯下旗 帜 的 事 发 出 第 一 次 咆 哮 时，事 实 上 他 是 在 面 对 公 众‘破 釜 沉

舟’，特别是同海军军人对立了。”④所以，琅威理之终于辞职回国，他个人的

因素是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的。

尽管如此，琅威理辞职一事的责任，却不能完全由他本人来负。为什么

这样说呢？首先，清政府为 发 展 海 军，异 国 借 才 已 有 多 年，由 于 当 政 者 缺 乏

远见和战 略 眼 光，未 能 建 立 一 套 适 合 中 国 实 际 的 聘 用 洋 员 的 办 法。直 到

１８８８年，虽然制订了《北洋海军章程》，其中却没有涉及聘用洋员的条款。长

期以来，聘用洋员全凭金 登 干 等 人 代 为 延 募，难 免 良 莠 不 齐，鱼 龙 混 杂。滥

竽充数者和平庸之辈为数不少，而真正优秀 的 高 级 海 军 人 才 却 犹 如 凤 毛 麟

角。后者如琅威理，本属难 得 的 人 才，而 且 确 为 中 国 发 展 海 军 所 需 要 者，理

应格外对其优渥有加，甚至可采取特殊政策，使之长期为我所用。而当政者

却将其视同一般对待，自然留他不住了。

其次，琅威理是因请 放 实 缺 未 允 而 辞 职，事 情 本 身 很 清 楚，问 题 是 为 什

么他执拗地要请放实缺呢？为个人 计，像 赫 德 劝 他 那 样“不 要 自 寻 烦 恼，按

时领薪，提出正确的意见，作出正确 的 建 议，然 后 就 耐 心 等 待”，不 是 也 过 得

下去吗？然而，这并不符合 琅 威 理 的 性 格。他 是 一 位 事 业 心 极 强 的 海 军 军

①

②

③

④

《中国海关秘档》（五），第２０ 页；（四），第３１２ 页；（五），第２７０ 页。
《中国海关秘档》（四），第８２２ 页。
《中国海关秘档》（二），第５５３ 页。
《中国海关秘档》（五），第８９、２６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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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以事业为至上，希望有施展才能的条件。当他第一次应聘来华时，就“预

先声明他要提 出 很 高 的 条 件”；第 二 次 应 聘 来 华 时，又 提 出 要 有“明 确 的 职

位”。① 因为他知道，不是实缺就不能受到应有的尊重，也就很难在工作中有

所建树。特别是１８８８年以后，他已经预感到东亚潜藏的危机，列强对朝鲜的

争夺将使国际关系发生逆转，终至爆发战争。到那时，日本人和俄国人会站

在同一条战线上。他希望 在 未 来 战 争 中 一 显 身 手。但 作 为 一 个 英 国 臣 民，

中国政府不会 信 任 他 指 挥 舰 队，他 甚 至 一 度 表 示 情 愿“暂 时 放 弃 自 己 的 国

籍”。当时，有人认为他杞人忧天，嘲笑说：“在他一生中会发生战争吗？！”②

不幸的是，琅威理的话真的言中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极力活动要琅威理

第三次应聘来华，他的回答仍是一句话：“此 行 要 取 决 于 中 国 是 否 接 受 他 的

条件。”③也就是说，要用他就得给他实权。种种事实表明，琅威理要实权并

不是想把北洋海军控制在英国手里，而是在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下，考虑惟有

此法才能推动水师的整顿工作，从 而 将 北 洋 海 军 办 成 一 支 真 正 的 海 军。由

于清朝当局不能恰当灵活地处理此事，而琅 威 理 又 不 愿 无 所 作 为 地 在 水 师

中打发日子，只有辞职之一途了。

复次，在琅威理辞职问题 的 背 后，还 隐 藏 着 一 个 被 人 们 所 忽 视 的 经 济

利益问题。因为琅威理在国内并不得志，英国海军部的主管官员 凯 古 柏 爵

士（ＡｄｍｉｒａｌＳｉｒＫｏｏｐｅｒＫｅｙ）似乎不太欣赏他。④ 本来，他在１８８３年６月就

可以晋升海军上校，结果莫 名 其 妙 地 推 迟 了 一 年；看 得 出 来 以 后 情 况 也 不

会变得多么好。⑤ 所以他很需要另找安 身 立 命 之 地，来 华 服 务 正 是 一 个 不

错的机遇。他第一次应聘前服役英国海军时，月薪才６０英镑，约合库 平 银

２００余两，当时还是单身；来 华 任 职 时 月 薪 定 为 库 平 银６００两，⑥不 久 增 加

补助１０两，计每月６１０两，⑦虽 比 原 先 每 月 收 人 增 加 近２倍，但 他 此 时 已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２６０、９３ 页；（四），第１９９ 页。
《中国海关秘档》（五），第４—５ 页。
《中国海关秘档》（六），第４２２ 页。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１１５ 页。
此后琅威理长期得不到晋升，直到１８９８ 年列入海军退 役 少 将（ｒｅｔｉｒｅｄｒｅａｒａｄ

ｍｉｒａｌ），距他晋升海军上校的时间已有１４ 年了。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１３９、１５５—１５６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２，第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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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生活负担也加重了。所以，他对生活待遇还是比较在乎的。有 一 次，

“他提出要求发给他妻子 出 国 的 旅 费，并 且 还 要 求 为 他 在 船 上 和 岸 上 维 持

两个住处而发给他津 贴”。对 这 件 事，连 赫 德 也 颇 有 微 词，说 他“正 变 得 利

欲薰心”。① 到琅威理第二次来华任职 时，已 由 中 校 升 为 上 校，月 薪 也 只 定

为库平银７００两，②仅比原来增加了９０两，而 他 这 时 家 庭 里 已 添 了 一 双 子

女，生活水平反而更下降了。从近年发现的《丁汝昌海军函稿》中找到 了 琅

威理给丁的一封信，内 称：“我 深 愿 为 中 国 出 其 死 力，奈 国 法 不 准。如 中 国

能与我订立合同，可常为中国水师官弁，我所应得本国终身廉俸，中国 亦 肯

认给，则我亦不难舍英趋 中，冲 锋 陷 阵，惟 命 是 听。盖 我 有 妻 子 儿 女，胥 恃

此也。”③可见，他所最 关 心 的 问 题，乃 是 一 家 人 的 终 身 生 活 保 障。如 果 李

鸿章早能有见于此，给予更高的薪俸，使其无后顾之忧，他就不至于长 期 不

安于位，时时萌发辞职的 念 头。即 使 后 来 发 生 了 升 旗 事 件，只 要 李 鸿 章 真

能着眼于中国海军发展 的 大 局，温 言 慰 之，并 说 明 道 理，他 权 衡 得 失，也 许

不会轻易下决心辞职的。

海军是近代资本主 义 大 工 业 的 产 物。在 近 代 中 国，创 办 海 军 是 学 习 西

方的结果。正由于此，中国社会的近 代 化 进 程 与 海 军 的 发 展 基 本 上 是 同 步

的。所以，海军的兴衰，实 乃 近 代 化 成 功 与 否 的 重 要 标 志。海 军 初 创，在 培

养本国人才的同时，必须 借 才 异 国。对 待 洋 员，清 政 府 注 意 权 操 自 我，不 至

太阿倒持，授人以柄，也是完全必要的。然而，不管采取什么办法，总要以聘

用外国优秀的海军人才，充分发挥 其 聪 明 才 智，将 中 国 海 军 搞 上 去 为 目 的。

而清政府之聘用洋员，则已成为例 行 公 事，主 其 事 者，根 本 不 了 解 应 聘 者 是

否确系人才，故上当受骗之事时有 发 生。对 于 已 经 来 华 任 职 的 西 方 优 秀 海

军人才，也不知道很好地尊重，为其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调动其积极性，使

之安下心来服役，致使其中许多人未竟厥功，中途离去。甲午战争中海军失

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能善于识别和使用外国优秀海军人才，也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李鸿章对琅 威 理 辞 职 问 题 的 处 理，便 是 典 型 之 一 例。当 他 接

受琅威理的辞呈时，何曾想到仅仅数年之后，他亲手艰苦缔造的庞大北洋海

①

②

③

《中国海关秘档》（三），第２４１ 页。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６２，第４９ 页。
《丁汝昌海军函稿》，《北洋海军资料汇编》（上），第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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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竟毁于一旦！对此，时人 不 禁 感 慨 系 之，曰：“中 日 初 立 海 军 之 始，掌 其 教

者，皆英人也。乃 一 以 琅 威 理 而 败；一 以 婴 格 尔 筛 而 胜。非 教 之 法 有 不 同

也。法同而有守法与不守 法 之 殊；教 同 而 有 受 教 与 不 受 教 之 别……是 何 异

于弈秋之诲二人 弈 哉！”①确 实，这 给 后 人 留 下 了 不 尽 的 思 索 和 深 刻 的 历 史

教训。

八、陆奥宗光与“陆奥外交”

陆奥宗光是近代中日关 系 史 上 关 键 性 的 人 物 之 一，在 其 外 交 大 臣 任 内

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施展“狡狯”的 外 交 手 段，发 动 了 甲 午 侵 华 战 争。

因此，这一时期的日本外交也就冠以“陆奥”之名，被 称 为“陆 奥 外 交”。“陆

奥外交”规定了后世日本外交的走向，甚至 迄 于 今 天 仍 然 有 着 其 巨 大 影 响。

“陆奥外交”之 所 以 成 为 日 本 学 者 长 久 不 衰 的 研 究 课 题，其 原 因 盖 在 于 此。

但国内学术界对“陆奥外交”的研究却长期不够重 视，系 统 的 研 究 更 付 之 阙

如，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一）陆奥宗光及其外交实践

陆奥宗光（１８４４—１８９７），出生于和歌山藩士家庭。９岁时，因 父 母 受 到

没籍处分，家禄断绝，从此 一 家 陷 入 困 境，过 上 颠 沛 流 离 的 生 活。困 苦 的 遭

遇养成陆奥坚毅的性格，１５岁时便抱有出人头地的雄心，“他时争得生鹏翼，

一举排云翔九天”。② 后投身尊王攘夷运动，广泛结识倒幕志士，其才干初露

锋芒，渐为倒幕派人士所赏识。

１８６８年明治政府成立后，陆奥宗光进入外务省前身的外国事务局，任御

用挂。这是陆奥外交生涯之始。因在上层无得力的后台，仕途并不顺利，几

①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２２７，兵考２６，海军，浙江古籍出 版 社１９８８ 年 影 印 本，第

９７２９ 页。按：婴格尔筛，英国皇家海军舰长Ｉｎｇｌｅｓ之音译，或译作英格斯，曾受聘日本帮

助训练海军，回国后任皇家海军炮厂终 身 监 督（参 看《中 国 海 关 与 中 日 战 争》，中 华 书 局，

１９８３ 年，第１００ 页）。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下卷，原书房，１９３３ 年，第３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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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几落。后还因故一度被免职下狱，过了５年的铁窗生活。１８８３年经特赦

出狱。翌年游历欧美，在海外两年间大长见闻。回国后即投靠伊藤博文，夤

缘而上，再度进入外务省，任政务局长。从此，仕途一帆风顺。１８８８年，被派

为日本驻美公使。１８９０年，山县有朋组阁，电邀陆奥回国担任阁僚，陆奥得

到农商务大臣 的 位 置，终 于 实 现 了 当 年“一 举 排 云 翔 九 天”当 大 臣 的 愿 望。

１８９２年８月，伊藤博文第二次组阁时，陆奥又被邀出任外务大臣，从此进入

其事业的颠峰阶段。

陆奥宗光在其外相任内主要做成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修改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着力于修改与西方

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从１８７１年起，迄于１８９２年，历时２０年，经过多次

日本历届政府与欧洲诸国交涉和谈判，皆无结果。陆奥宗光任外务大臣后，

鉴于国内矛盾 日 益 尖 锐，为 转 移 朝 野 视 线，确 定 了 对 外 发 动 侵 略 战 争 的 方

针。但又认为“既不能发动无故之战争”，则“唯一之指望只有修改条约”。①

他排除了对外强硬派的干扰，决定采取低姿态首先与英国谈判。当时，远东

国际形势的基本格局是 英 俄 对 峙。自１８９１年 俄 国 宣 布 修 筑 西 伯 利 亚 铁 路

后，英国感到它 在 远 东 的 优 势 地 位 受 到 挑 战，颇 想 利 用 日 本 作 为 防 俄 的 前

哨，因而希望与日本接近。在 相 互 需 要 的 情 况 下，陆 奥 也 就 顺 水 推 舟，满 足

英国提出的某些要求。如条约批准后要５年才生效废除治外法权、日本对英

国人开放内地等，使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１８９４年７月１６日，日英改约

的《通商船海条约》在伦敦签字。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在签字仪式上当着日

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的面致祝辞称：“这个条约的性质，对于日本来说，比打

败中国的大军还要有利。”②改条约的成功，便完全排除了先前陆奥对发动侵

华战争会引起英国干涉的担心和忧虑。

第二件，是挑起甲午侵华战争。先是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后，陆奥宗光

一面命日本驻朝鲜公使馆代办杉村浚往访清朝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

世凯，以甜言诱使中国派兵“代戡”，一面推动内阁作出派大军进入朝鲜的决

定。与此同时，还敦促回国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提前返任，并亲自向其

①

②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年，第２５７ 页。

藤村道生：《日清战 争—东ァジァ近 代 史 の 转 换 点》，岩 波 书 店，１９７３ 年，第 ８３
页。



３８４　　 晚清史治要

交代“我们有即便不得不诉诸干戈亦在所不辞的决心”，不妨“采取毫无顾忌

的断然措施”。① 实际是把挑起战端的任务交给了大鸟。大鸟回任后，先奉

陆奥之命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一 则 使 日 本 侵 略 军 赖 在 朝

鲜不走，一则拖住清军使其不能班师回国，以伺机寻衅。继又决定单独胁迫

朝鲜政府“改革内政”，借此制造开战的口 实。陆 奥 多 次 催 促 大 鸟 下 定 挑 战

的决心，发出电训说：“促 成 中 日 冲 突，实 为 当 前 急 务。为 实 行 此 事，可 以 采

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②按照这一

命令，大鸟便于７月２３日凌晨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声称朝鲜政府未能

给予“满足之答复”，“为保护我权利起见，势非出于兵力不可”。③ 随即用兵

力占领朝鲜王宫，劫持国王李熙，演出了围宫劫政的武剧。２５日上午，日本

海军又悍然不宣而战，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舰船，终于挑起了这场大规

模侵华战争。

在战争的进程中，日 本 与 西 方 列 强 之 间 发 生 了 不 少 重 大 外 交 事 件。其

中，有的是日本直接制造的，有的则是由日本的侵略行动引起的。面对这些

外交危机，陆奥宗光使用 各 种 手 段，纵 横 捭 阖，应 付 裕 如，终 于 有 惊 无 险，皆

得平安度过。兹举其荦荦大者言之：

（一）高升号事件。日本 海 军 发 动 丰 岛 袭 击 时，竟 然 击 沉 了 清 政 府 租 用

的英国商船高升号，一时震惊中外，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此消息

传到英国后，人心激愤，舆 论 哗 然，纷 纷 声 讨 日 本 之 践 踏 国 际 公 法。英 国 官

方的反 映 也 是 十 分 强 烈 的。英 国 驻 华 公 使 欧 格 讷 命 其 上 海 总 领 事 韩 能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ＪｏｈｎＨａｎｎｅｎ）亲到日本总领事馆，谴责日本暴 行，并 提 出 强 烈 抗

议。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里曼特（Ｆｒｅｅｍａｎｔｌｅ）还致函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官

伊东祐亨，质询击沉高升号的日本浪速舰是否奉命行事。同时，向英国海军

部建议，“立即罢免并拘捕浪速舰长”。④ 顿时，两国关系十分紧张，形势对日

①

②

③

④

《林董回忆录》，平凡社，１９７０ 年，第２５７ 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 年，第６９ 页。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７，东京，日本国际连合协会，１９５３ 年，第４２２
号附件三。

ＹａｎＮｉｓｈ，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ＳｅｒｉｅｓＥ，Ｖｏｌ．４，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１８９４，

Ｂｅｔｈａｓｄ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８９，Ｐ．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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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极为不利。陆奥宗光乍闻此信，也 大 为 吃 惊，担 心“日 英 两 国 间 或 将 因 此

高升事件而引起一场重大纷争”。① 他反复权衡利害，决定采取措施以变被

动为主动。他首先亲自会见英国驻日公使巴健特（Ｒ．Ｓ．Ｐａｇｅｔ），告以日本政

府将对高升号进行调查，万一错在日本海军，日本将赔偿全部损失。这是一

个缓兵之计，先用话将英国政府稳住，但在最主要的责任问题上却说的是活

话，以便为最终推卸责任预留余地。果然，随后不久，便炮制了一份假报告，

倒打一耙地诬称是中国军舰先向日舰开火，日 舰 事 后 才 知 道 击 沉 的 一 艘 运

输船是英国商船高升号，把日本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与此同时，日本又通

过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贿买英国的媒体和一些权威人士为日本说话。于是，
《泰晤士报》先后发表了英国著名国际 法 权 威 剑 桥 大 学 教 授 韦 斯 特 来 克（Ｊ．
Ｗｅｓｔｌａｋｅ）和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Ｔ．Ｅ．Ｈｏｌｌａｎｄ）的文章，为日本辩护，说从

国际法的观点看，日舰浪速号击沉高升号完全正确。于是，英国的舆论突然

都改变了腔调。英国政府从防俄的大局出发，正要拉近日本，也就趁此机会

转弯，认定日本不但无过，反而有理，转过来却要高升号船主向中国索赔。
（二）旅顺大屠杀事件。日军进攻旅顺后，连续４天纵兵滥杀无辜，杀害

两万余人，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惨案。起初，日本政府虽然千方百计地

对外封锁消息，大屠杀的消息还是 被 西 方 记 者 陆 续 报 道 了 出 去。陆 奥 宗 光

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为之煞费周章，又故伎重演，重点贿买英国中央通讯社，

发布对日本有力的有偿新闻。只要 一 出 现 不 利 于 日 本 的 新 闻，中 央 通 讯 社

总是予以反驳。据日本文献记载，发表一次这样的消息，日本需付给２０００日

元。另外，日本还通过路透社发布有偿新闻，每次付给６０６英镑。② 陆奥的

卑劣手段对掩盖日本侵略军的屠杀罪行起 了 一 定 的 作 用，但 纸 究 竟 是 包 不

住火的。最早使旅顺大屠杀事件成为爆炸性新闻的是美国纽约《世界报》记

者克里尔曼（ＪａｍｅｓＣｒｅｅｌｍａｎ），该报于１２月１２日刊出了他从日本横滨拍发

的通讯《日本大屠杀———〈世界报〉随 军 记 者 关 于 旅 顺 大 屠 杀 事 件 的 报 告》。

由于克里尔曼是西方读者熟悉的知名记者，他 的 这 篇 百 余 字 的 报 道 也 就 不

胫而走，引起国 际 舆 论 界 的 广 泛 关 注，并 将 日 本 政 府 置 于 尴 尬 的 地 位。这

时，日本驻欧美公使的报告纷至沓来，要求采取对策。陆奥与内阁总理大臣

①

②

陆奥宗光：《蹇蹇录》，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 年，第７０—７１ 页。
井上晴树：《旅顺大屠杀》，大连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１０—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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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商议，决定“置之不理，完全采取辩护之手段”。① 他一面发动日本

报纸为日军暴行辩护，一面于１２月１７日在《世界报》上刊登声明，继续倒打

一耙，说日兵目睹同伴被清军“残酷杀害”，“愤慨难耐”，以致“偶尔出现似乎

越轨行为的趋向，深感遗憾”。这等 于 变 相 地 承 认 了 大 屠 杀 暴 行，反 而 越 抹

越黑。《世界报》则乘胜追击，于１２月２０日又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刊载了克里

尔曼的长篇通 讯《旅 顺 大 屠 杀》，对 旅 顺 屠 杀 事 件 作 了 详 细 而 具 体 的 报 道。

这篇报道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各国报纸纷纷转载。陆奥见已无退路，只有将

谎话继续说下去，来个死不认账，但又接受前 次 的 教 训，不 再 与《世 界 报》打

交道，草拟了一份日本政府的正式声明即《陆奥声明》，发给驻欧美各国公使

转致驻在国政府。在声明中，他攻击《世界报》发表的克里尔曼报道“是大加

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并否认曾屠杀和平居民，一口咬定“在旅顺被杀的

人大部分被证实是便装的兵士”。② 正在此时，日本政府由美国中介，逼迫清

政府派遣“全权委员”到日本会商事宜，这样一来便 将 世 界 舆 论 关 注 的 焦 点

转移到中日议和的问题上来，旅顺屠杀事件的报道反倒从报纸上消失了。

（三）三国干涉还辽事 件。中 日《马 关 条 约》签 订 后，俄、德、法 三 国 联 合

行动，反对日本割占辽东 半 岛。当 时，陆 奥 宗 光 正 在 请 假 休 养，闻 讯 后 感 到

事态严重，便提出一个拉拢英国对抗三国的反干涉构想，计划采取贿赂英国

政要的办法以达到上述目的。他命令驻英公 使 加 藤 高 明“以 尽 可 能 最 秘 密

的方法，探听并弄清英国政府的真实态度”。并明告加藤：“对于执行上述命

令之费用，你不必犹豫，必要时即将款项寄上。”③但日本这次的贿赂手段并

不奏效。因为英国当政者首先考虑 的 是 本 国 利 益，不 可 能 为 了 日 本 而 冒 与

三国为敌的风 险，这 就 使 陆 奥 的 构 想 归 于 破 灭。其 后，御 前 会 议 在 广 岛 举

行，讨论如何应对三国干涉问题，决定暂时采取召开国际会议处理辽东半岛

问题的方案。当征询意见时，陆奥坚决反对此方案，认为召开国际会议会招

引列强新的干 涉，中 国 若 乘 机 不 批 准 条 约，将 会 使《马 关 条 约》成 为 一 纸 空

文。根据陆奥的 意 见，日 本 政 府 确 定 了“对 于 三 国 纵 使 最 后 不 能 不 完 全 让

①

②

③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７，第９４２ 号。
邵循正等编：《中日战 争》（中 国 近 代 史 资 料 丛 刊）（七），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６１

年，４６０—４６１ 页。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卷２８，第６６６ 号。



第五章　人物评说 ３８７　　

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①的方针。最后，明治天皇颁诏，容纳三国劝告，

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随之中日签订《辽 南 条 约》，由 中 国 以 库 平 银

３０００万两赎回辽东半岛。

甲午战后，陆奥宗光 因 肺 结 核 病 趋 于 严 重，便 一 面 养 病，一 面 撰 写 外 交

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蹇卦》“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之

语。陆奥以此表 白 自 己 不 顾 自 身 而 效 忠 天 皇 之 心。书 稿 由 日 本 外 务 省 于

１８９６年以“内部读物”出版。陆奥在书后说明著述此书的目的，是通过概述

甲午战争期间“充满复杂纠纷的外交始末”，表明当 时 面 对 接 踵 而 来 的 外 交

危机，无一不是“深入斟酌内外形势，权衡于 久 远 未 来 之 利 害，深 思 熟 虑”而

作出的决策，才 使 日 本 终 得“在 千 钧 一 发 之 际，挽 救 危 机，保 持 国 安 民 利 之

途”。② 尽管是在这里自我表功，但“陆奥外交”作为明治时代的主要遗产之

一也是不争的事实，这就是陆奥为什么被尊称为“日本外交之父”的原因。

（二）关于“陆奥外交”的性质问题

要对“陆奥外 交”作 出 正 确 的 评 价，首 先 须 弄 清 楚“陆 奥 外 交”的 性 质。

在日本国内，曾经流行对“陆奥外交”的多种说法，其 中 的 主 流 观 点 认 为“陆

奥外交”是非侵略性质的。具有代表性的见 解 有 二：一 是“二 元 外 交”说；一

是“和平外交”说。

“二元外交”说的最早提出，是在陆奥宗光死后的第二年，见于阪崎斌所

著《陆奥 宗 光》一 书。此 说 后 为 一 些 日 本 历 史 学 家 所 承 袭。所 谓“二 元 外

交”，是说日本的外交不是外务省 一 家 说 了 算，而 参 谋 本 部 也 插 手 其 间。在

阪崎斌看来，在甲午战争中，陆奥宗光乃至伊藤博文与军部的意见并非完全

一致。他写道：“当时我国军人社会 的 潜 在 势 力 非 常 猛 烈，伊 藤 博 文 与 陆 奥

宗光对之不能控制，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并认为甲午侵华战争是“并非在伊

藤博文和陆奥宗光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只是在不能中止骑虎之势才诉

诸干戈”。③ 照阪崎斌的说法，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责任并不尽在陆奥宗光，

①

②

③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１５９ 页。
陆奥宗光著、中磓明校注：《新订〈蹇蹇录〉》，岩波书店，１９９４ 年，第３６５ 页。

阪崎斌：《陆奥宗光》，博文馆，１８９８ 年，２５６、１６１ 页。转 见 中磓明：《〈蹇 蹇 录〉の

世界》，东京，みすず书房，１９９２ 年，第２０４—２０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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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很难成立的。事实恰恰相反，在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问题上，陆奥与参谋

本部不仅心有灵犀，而且是沆瀣一气的。如１８９４年６月２日日本内阁会议

讨论朝鲜形势时，即请参谋总长炽仁亲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参加，共

同作出了派兵入朝的决议。当天夜里，陆奥还在官邸专门与川上密谈，研究

派兵的步骤，最后共同决定一定要 在 兵 力 上 压 倒 中 国。据 参 加 讨 论 的 外 务

次官林董回忆，当晚“不是议论怎么和平解 决 问 题，而 是 讨 论 了 怎 样 进 行 作

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① 可见，他们在开战和打败中国的问题上不存在任

何分歧。外务省与参谋本 部，虽 职 司 分 工 不 同，但 相 互 配 合，目 标 是 完 全 一

致的，这也就是陆奥所说的“外交先行，军队后援”。② 说陆奥“不能中止骑虎

之势才诉诸干戈”，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和平外交”说的首倡者是信夫 清 三 郎。信 夫 同 意“二 元 外 交”说，但 又

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和平外交”说。他认为，陆奥宗光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派

兵入朝，是为了在朝鲜“维护势力均衡”，是“以和平 手 段 解 决 时 局 为 第 一”。

因此，他极口称赞道：“陆奥外交就是这样的和平主义！”③此说在日本的影响

广泛而深远，并为官方所 接 受。直 到 今 天，在 日 本 国 内，仍 有 不 少 学 者 还 在

宣扬“和平外交”说。事实是否如此呢，这是需要详加辩明的。

所谓“维护势力均衡”一语，是来自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的自述，是不

能信以为真的。因为在派兵规模的问题上，陆奥已与川上操六达成默契，要

在内阁会议上 打 马 虎 眼，以 免 持 稳 健 态 度 的 伊 藤 博 文 不 敢 毅 然 答 应 派 兵。

据林董记述，６月１日陆奥曾提前与川上商谈过派兵规模的问题。陆奥担心

内阁会议可能通不过他的派兵提案，说：“若一开始就派七八千军队，恐伊藤

总理大臣不会同意。”川上出主意说：“可 先 派 出 一 个 旅 团，总 理 大 臣 知 道 一

个旅团的兵力约两千人左右，大概 不 会 有 异 议，然 而 派 出 混 成 旅 团，实 际 上

有七八千人。”④陆奥的派兵提案就是这样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当时，清政

府派驻朝鲜牙山的军队还不足４０００人，如果陆奥真是仅仅要在朝鲜“维护势

①

②

③

④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１ 年，第５５ 页。

此语见《蹇蹇录》的草稿，后被陆奥宗光删掉。见中磓明：《〈蹇蹇录〉の世界》，第

１１１ 页。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中国国际广 播 出 版 社，１９９４ 年，第７７—７８、

８３ 页。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１０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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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衡”的话，那么，他用得着派出双倍于清军的兵力吗？显而易见，这是绝

对说不通的。

所谓“以和平手段解决时局为第一”一语，见于６月５日大鸟圭介返任时

接到的陆奥宗光训令。其实，陆奥同时发给大鸟上述训令时，又附加一项指

示：“倘局势 紧 急 不 及 请 示 本 国 训 令 时，该 公 使 得 采 取 认 为 适 当 的 便 宜 措

施。”①虽然两项指示似乎相互矛盾，但大鸟却心知肚明，陆奥把挑起衅端的

任务完全托付给他了。因为在他临 别 之 前，陆 奥 已 经 亲 口 对 他 作 过 明 确 的

交代：“我们在韩国必须取得优势。这是我们不能等闲视之的最重要的着眼

点。我们有即便不得不诉 诸 干 戈 在 所 不 辞 的 决 心。因 此，在 向 这 个 方 面 前

进时，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全为之负责。阁下莫如有过激

的思想，采取毫无顾忌的断然措施。”②大鸟返任后，陆奥还多次发出指示，促

使他必须坚定挑起战端的决心。如７月１２日的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

措施的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１３日又派专人传达密

令于大鸟：“促 成 中 日 冲 突，实 为 当 前 急 务。为 实 行 此 事，可 以 采 取 任 何 手

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该公使丝毫不必有内顾之虑。”③种种事实表明，仅

仅抓住“以和平手段解决时局为第一”一句话来说明“陆奥 外 交”的 性 质，是

解决不了问题的。

信夫清三郎为了证明他的“和平外交”说，还提出了一些根据，其中主要

的是两条：

第一，当时日本的军备还不能独立，不足以支持一场大规模的对外侵略

战争。信夫认为，日本资源 匮 乏，尤 其 是 钢 铁 原 料 短 缺，为 确 保 兵 器 的 独 立

性非从国外购买原料不可，一旦开 战，钢 铁 供 应 国 保 持 局 外 中 立，则 维 护 军

舰、兵器将在材料方面发生困难。所述诚为事实，然这并不能限制日本对外

扩张的侵略野心。当日本发动甲午 侵 略 战 争 时，确 实 带 有 很 大 的 军 事 冒 险

成分，不用说军备方面尚做不到完 全 独 立，即 使 在 政 治、经 济 等 方 面 也 都 存

在着严重问题。战争才打了三四个月，一些西方观察家已经觉察到“日本已

筋疲力尽了”。等打了半年左右，曾先后在日本和中国担任过公使的德国职

①

②

③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１９ 页。
《林董回忆录》，平凡社，１９７０ 年，２５７ 页。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６８—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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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外交官巴兰德（ＭａｘＡｕｇｕｓｔｖｏｎＢｒａｎｄｔ）又指出：“日本国内的政治局势危

机四伏，对于日本国家和当政的人们，不要说战败了，即使战争拖长下来，也

是十分危险的。”①随后，英国驻日公使楚恩迟也向外交大臣金伯利秘报：“尽

管日本人强作乐观，但该国的财政形势正日益变得严峻，所有情况都证实今

后几个月内这方面的压力将更加 严 重。问 题 不 在 于 管 理，而 在 于 是 否 还 能

满足如此庞大的驻海外 部 队 的 巨 额 开 支。……如 果 不 迅 速 接 受 条 件，则 完

全可以预言，日本将在年（１８９５年）底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②由此可见，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确实是在军备 不 足、政 局 不 稳、财 政 不 敷 的 困 难 情 况 下

靠军事冒险取得成功的。所以，用军备不能独 立 来 证 明“陆 奥 外 交”不 可 能

具有战争目的，显然是难以成立的。

第二，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了“陆奥外交”只能致力于和平的目的。信夫

清三郎认为，远东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是在英俄对峙的情况下，“中国的利害

关系正好同英国一致”。职是之故，英国不希望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俄国垂涎

满洲已久，并与法国结成同盟，战争正与之利害攸关。所以，“没有一个国家允

许日本采取积极行动”。③ 他的这种分析过于简单化，而且对国际形势的观察

采取的是静态的方法，是很难洞悉当时国际风云变幻的原委的。必须看到，在

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期间，西方列强为了各自的利益，也在不断调整其远东

政策，使远东国际形势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期。日本政府既然决意要挑

起战端，又在外交方面纵横捭阖，是完全有隙可乘，以遂其志的。以俄国为例，

它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对日政策一直在干涉与不干涉之间徘徊，后决定暂作静

观以伺机而动。在整个甲午战争期间，日本用维护朝鲜独立和对中国东北没

有领土野心的虚假声明稳住了俄国，直到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戳穿了日本

的谎言，才促使俄国转而联合德、法两国对日采取干涉政策。同样，英国对中

日冲突的政策也是时有变化的。英国的远东政策的立足点是防俄，所以在英

中日的三角关系中，英国虽与日本也有着利益共同的一面，但与中国更有着广

①

②

③

《中国海军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年，第６９、７９ 页。

ＹａｎＮｉｓｈ，Ｂｒｉｔｉｓｈ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Ｒｅｐｏｒｔｓａｎｄ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Ｏｆｆｉｃｅ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ＳｅｒｉｅｓＥ，Ｖｏｌ．５，ＳｉｎｏＪａｐａｎｅｓｅＷａｒａｎｄＴｒｉ
ｐｌ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１８９４—１８９５，Ｐ．５５．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６３—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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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利益一致性。正因如此，日本“因担心英清之间存在着相互援助的密约而

犹豫”，迟迟未敢贸然挑起战端。后到７月下旬，英国向日本发出照会，“要求上

海及其通道附近不要成为战区，证实了英清之间没有任何盟约”。① 让日本终

于摸清了英国的底线，才决定对中国陆海军发动攻击了。在战争过程中，日本

又针对英国的惧俄心理，在防俄问题上大做文章，向英国外交部游说，大讲防

止俄国人南犯，靠中国是无用的，只有靠日本才行。这就是日本“将英国拉向

我们一边”②的外交政策。这一招儿果然奏效，使英国远东政策的重心逐渐转

向了日本，从而英国对日本发动的这次侵略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从调解到支

持的转变。所以，认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决定“陆奥外交”只能致力于和平目的

的说法是十分片面的；恰恰相反，陆奥宗光正是由于深知西方列强各自的利益

所在，或采取欺骗手段，或投其所好而将其拉到自己一边，终使日本的既定战

争政策得以实现。

“二元外交”说也好，“和平外交”说也好，都是试图证明“陆奥外交”不具

有战争的目的，以此来掩饰“陆奥外交”的 侵 略 性 质。这 种 观 点 在 日 本 长 期

流行，甚至迄于甲午战争一百周年之际，仍被一些日本学者大肆宣扬。如大

泽博明的论文《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与日清开战》，依然对“陆 奥 外 交”作

出同样的解 释：“日 本 政 府 在 外 交、军 事 上 的 对 朝 政 策 不 是 指 向 对 清 战 争

的”，“并不存在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准备对清开战 并 克 服 种 种 障 碍 最 终 实

现开战的过程”。③ 高桥秀直著《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一书，也大讲“日本政

府不是有意识要 开 战 才 出 兵 的”，而 且 它“对 清 朝 一 贯 是 想 避 免 战 争 的”。④

由此可见，“陆奥外交”非战争目的说在日本影响之深远了。

需要提及的是，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在日本还出现了对“陆奥外交”的另一

种解读，这就是“时代外交”说。此说的提出 者 冈 崎 久 彦 不 是 一 般 的 历 史 学

者，而是一位日本外交官，历任外务 省 情 报 调 查 局 局 长、驻 沙 特 和 泰 国 大 使

等职，故其说特别引人关注。他不同意“和平外交”说，反倒承认“陆奥外交”

具有战争的目的，但认为它只是时 代 的 产 物。坦 言：“‘陆 奥 外 交’是 贯 穿 着

①

②

③

④

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第７５—７６ 页。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第１２６—１３２ 页。

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と日清开战》，《熊本法学》第７３ 号（１９９３ 年）。
高桥秀直：《日清战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１９９５ 年，第３０５—３０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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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静而透彻的判断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外交。”正是有赖于“陆奥外交”的方针

指引，才使得“明治维新以后数次度过生死关头”。① 当时，陆奥宗光将强权

政权施加于朝鲜政府，也不过“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常例”而已，并不值得大惊

小怪。冈崎作为一名现任外交官，对他的这位前辈宗师佩服得五体投地，大

唱颂歌：“在整 个 日 清 战 争 当 中，陆 奥 外 交 本 身 就 是 艺 术 作 品。同 时《蹇 蹇

录》的文章本身也是一个艺术。”②竟然宣称：“陆奥外交不仅在当时正体现了

帝国主义外交的精髓，而且也是今天日本的选择，甚至是当代日本外交选择

的唯一榜样。”③像这样对陆奥宗光的侵略外交赤裸裸地歌颂，确实是十分罕

见的。所以，有的日本学者对其加以 一 针 见 血 的 批 评：“这 是 不 愿 从 历 史 上

接受任何教训的人的主张。”④

在日本国内，最先对“陆奥外交”进 行 系 统 研 究 并 揭 露 其 侵 略 本 质 的 是

中塚明。早在１９６８年，中紷明著《日清战争研究》一书，就曾特列一节对日本

出兵朝鲜的意图加以辨析，说明“二元外交”、“和平 外 交”诸 说 之 虚 妄 无 据，

并第一次提出了“开战外交”说。⑤ 其后，中紷并未就此放下此项研究，而是

进一步挖掘史料，作更深入的探讨。他先通过 对《蹇 蹇 录》草 稿 和 不 同 版 本

的对比研究，发现陆奥宗光对《蹇蹇录》草稿有不少修改之处，其中暗藏着许

多有关“陆奥 外 交”的 信 息。为 此，他 撰 写《〈蹇 蹇 录〉的 世 界》一 书，重 点 对

“日清战争开战与陆奥宗光”进行了论述。根 据 中紷的 研 究，陆 奥 为 发 动 这

场战争煞费苦心，他起初一则为寻找适当的开战借口而犯难，一则为西方列

强、特别是英国的干涉而担忧。后到７月间，断定英国正为调停中日冲突不

成功而犹豫不决，其他列强也暂时采取观望的态度，认为这是发动战争的稍

纵即逝的难得机会，便立即做出了开战的决 定。陆 奥 在《蹇 蹇 录》的 草 稿 中

是这样叙述的：“我认为，使这种犹豫不决的状态永远继续下去，最终会成为

招来第三国干涉的缘由，因此，设法促成日清两国间的冲突为上策。”于是，７
月１２日训令大鸟公使：……现在需要采取断然措施，在不招来外界列强谴责

①

②

③

④

⑤

冈崎久彦：《战略的思考》，中公新书，１９８３ 年，第３１—３４ 页。

冈崎久彦：《陆奥宗光》下卷，ＰＨＰ 研究所，１９８９ 年，第２６１、２７０ 页。
中磓明：《〈蹇蹇录〉の世界》，第２２３—２２５ 页。
中磓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 争

与近代中国和世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第３１９ 页。
中磓明：《日清战争の研究》，青木书店，１９９４ 年，第１１０—１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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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下，可以使用任何口实，应立 即 开 始 实 际 的 运 动。”中紷明 正 是 在“深

入于陆奥宗光反复推敲《蹇蹇录》过程中的内心世界”的情况下，才作出了这

样的断语：“日本是通过强硬的手段达到了日清战争开战的目的”。① 中紷明

在研究“陆奥外交”的过程中，既不带有先入之见，也不受所在社会环境的影

响而趋时阿俗，而是坚持征实考信，求真纠谬，秉笔直书，力求揭示历史的真

相，以期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他一面批评“二元外交”说和“和平外交”

说是歪曲历史的虚妄之论，一面指出“时代外交”说 是 死 抱 住 侵 略 史 观 而 拒

绝接受历史教训的人的主张，并在自己深入 研 究 的 基 础 上 得 出 了 令 人 信 服

的结论：“陆奥外交”是预谋战争的“开战外交”。由此可知，中紷能够做到维

护史学自身的独立品格，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也正是他的此项研究的真正

价值所在。

（三）“陆奥外交”对后世日本外交的影响

“陆奥外交”作为甲午战争时期 日 本 外 交 的 指 导，是 完 全 服 务 于 明 治 政

府既定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其 目 标 是 要 使 日 本 跻 身 于 世 界 列 强 之 林。

陆奥曾坦言：“大和民族者，应抛弃日本之日本主义，取世界之日本主义。即

以达到同列强对等地位为目标，建立日本的外交方针。”②但是，要成为列强

那样的国家，就必须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时巧借某个强国之力，以排除其他

列强的干涉。在发动甲午战争时，面对远东英俄对峙的现实，陆奥宗光充分

地利用英俄之间的对立，既使英俄联合干涉成为不可能，又将英国拉向自己

一边，成为日本的支持者。这种“傍强”的外交路线，即以世界上最强大的国

家做靠山，狐假 虎 威，媚 强 欺 弱，乃 至 远 交 近 攻，正 是“陆 奥 外 交”的 精 髓 所

在，也是“陆奥外交”在实践中屡试不爽的成功的必要条件。

陆奥宗光身后的历任外务大臣当 中，小 村 寿 太 郎 是 公 认 的“陆 奥 外 交”

的继承者。甲午战前，小村曾任驻华公使馆一等书记官并代理公使职务，以

其才干受到陆奥宗光的青睐。当年，陆 奥 即 曾 有 过 与 英 国 缔 结 日 英 联 盟 以

抗衡俄国的建议，但在他生前未能得以实现。１９０１年９月，小村就任桂太郎

内阁外务大臣后，即开始致力于推进日英结盟，以巩固日本对俄国的外交优

①

②

中磓明：《〈蹇蹇录〉の世界》，第６６、１３４ 页。
阪崎斌：《陆奥宗光》，第３４１—３４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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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地位。到１９０２年１月３０日，在小村的多方努力下，《日英同盟条约》正式

签订，终于实现了陆奥宗 光 的 遗 愿。其 后，日 本 一 则 依 靠 与 英 国 结 盟，一 则

争取美国的支持，加强了 与 俄 国 对 中 国 东 北 和 朝 鲜 的 控 制 权 的 争 夺。１９０４
年２月９日，日本海军袭击旅顺口外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通过这次

战争，日本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成了真正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强国。所

以，有的日本学者写道：“我国的外交，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由陆奥开创的，而

有继承和集大成之功者则为小村外相。”①

小村寿太郎把“陆奥外交”的实 施 推 向 它 成 功 的 高 峰，这 种 外 交 格 局 一

直维持到上个世纪４０年代初终被打破。在此期间，日本的称霸野心日益膨

胀，不仅吞并朝鲜，而且不 断 加 强 对 中 国 的 侵 略 行 动，企 图 独 霸 中 国。如 趁

第一次世界大战 之 机 出 兵 山 东，提 出 灭 亡 中 国 的“二 十 一 条”，１９３１年 发 动

“九一八”事变并占领 中 国 东 北，１９３２年 蓄 意 挑 起 事 端 进 攻 上 海，１９３５年 策

动华北五省自治等等，这 不 能 不 损 害 英、美 等 国 在 中 国 的 利 益。这 样，远 东

国际形势的格局逐渐发生新的变化，其显著 的 特 征 是 日 本 开 始 放 弃 陆 奥 宗

光“傍强”的外交路线，而最终走上与英、美对抗的道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

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企图一举灭亡中国。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日军

偷袭珍珠 港，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战 争 最 后 是 以 日 本 向 盟 国 无 条 件 投 降 而

告终。

“二战”以后，日本对其罄竹难书 的 侵 略 亚 洲 各 国 的 罪 行 从 未 进 行 认 真

的反省。日本一些人仍然死抱着“侵略史观”、“皇国史观”不放，妄想有朝一

日“重振皇国主义之势”。② 他们认为，日本的真正教训只是不该放弃既定的

“傍强”外交路线。曾先后 担 任 五 届 内 阁 总 理 大 臣 的 吉 田 茂（１８７８—１９６７），

即特别赞扬陆 奥 宗 光 的“伟 业”，并 强 调 太 平 洋 战 争 日 本 之 失 败，乃 是 背 离

“明治遗产”、即“陆奥外交”指导的结果。③ 正是吉田茂，于１９５１年９月８日

与美国签订了《日 美 安 全 条 约》，将 日 本 的 外 交 又 拉 回 到“陆 奥 外 交”的“傍

强”路线上来。此后，日本历届政府 并 未 改 弦 更 张，而 是 沿 着 这 条 路 线 一 直

①

②

③

信夫淳平：《小村寿太郎》，新潮社，１９４２ 年，第７ 页。
猪木正道：“《吉 田 茂 的 执 政 生 涯》，中 国 对 外 翻 译 出 版 社 公 司，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８

页。
中磓明：《〈蹇蹇录〉の世界》，第１５、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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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去。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多次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继

续强化日美同盟，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曾深受其害的亚洲邻国屡次挑起

事端，表明要坚定地走“陆奥外交”的老路，值得世人关注和警惕。


